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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釋經應用系列》 幫助我們完成雙向的轉經與應用歷程。這嶄新而獨

特的系列鐘書，每一課都包括以下部費 :

Q君經文原意 : 探討經文的歷史背景 、 詞義語法及思路脈絡，簡明拒要，

巨盈三l 使讀者掌握經文原來的意思。

應用原則 : 位經文在原來處纜的意義入芋，發揖經文的永值意義 ，

把聖經世界與今日世界連接起來，讀讀者發現聖經怎樣對歷世歷代

的信佳說話。

當代應用:幫助讀者把聖經的信息應用於此時此地 ， 並提出應用時

須注意之處 ， 使經文成為今天信佳的指引。

對於每一位致力把聖鍾的永恆信息向現今世代宣諧的牧者和教

師、撞一系列叢占肯定會成為他們必備的參考材料。

萬培草[ (Billy Graham) 

《國際釋盤應用系列》並不是世1!!t邊際地議論，而是徹底討論白

質問題，把淵源古燈、充滿大能之神的話裙帶進今天，使讀者能

夠值得清新、適時、切身的領受 。

尤金辛德生 (Eugene H. Peterson) 

《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 的出版，是尋求聖經真理和信息者的大喜

訊 。 它一方面幫助我們瞭解聖經作者的原諒，又抽取出作者對同

時代人說話中的一些超時空和文化的永恆原則，更進一步幫助我

們應用這些原則於今天的處境中 ， 可說是釋經脊的一條新路線 。

造是本人用過的釋經書中最具深度和富啟發性的一個釋經系列，

質是神賜給神學生、傳道人和凡喜愛神話語的人的恩物 。

f長慕位

香港建道神學院榮譽院長、九龍滅浸信會榮譽會收

作 大衛﹒布務克 (Danie\ I. B)ock) ，利物浦大學哲學博士 (DPhil，

者

俯

介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直頓學說(Wbeaton College) 的舊約

教授 (GlU1ther H. Knoedler Professor of Old Testa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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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釋經應用系列 5A 

申命記 具有非凡的神

學價值，造卷脅是五經的 摩西第一觸演請詞.扭過上主的恩典

(一1-因相)
核心，是祭司教導的材料

A. 摩西第一緝演2萬詞的前言(一1-5)

和典範'是詩人喜愛的讀 B. 摩西第一總演~詞的摘要:

呼百之恩(一8-凹的)
物，是先知發言的依據， G 摩西第一總演~詞的話語(四41-的)

是敬虔君王治國的藍本， : 11. 摩西第二鴛演請詞﹒闡墟上主的恩典

也是正直百姓生活的模
(四44-二十111 ) 
A. 摩西第二錯演~詞的序言

楷 。 (四44-五1 上)

申命記(蓄的B. 摩西第二為演~詞的核心:立的立恩

布洛克教授指出，申命記
(五 1 1\-二+六18)
1. 里的關懷噩龍的當示

差不多為整部舊約及新約 (五 1 1\-六8)
2. 宣示聖的關恆的特繼甜責任

聖經建立起神學上的基 (六4-+-82) 大街﹒布洛克著

礎，也是大部分書卷的文
8. 宣示聖的關懷涵蓋的能國

0ruud!Y. ç;;&也必(+二1-二+六18)
風範式 。 基督徒如果不在 C 插曲;盼咐百姓進λ應許之盟後要新

聖約(二+tl-28)
意兩命記 ， 他們不但輕看 D. 聖的的兩面:福與褐(二+Hl-88)

了耶穌最愛的書卷，更忽 E. IJ~第二鴛演講詞的話語(二+111)

i略了約翰和保羅絕大部分
111. 摩西第三篇演講詞.信~上主的恩典

(二+冗2-三+20)
神學的根源 。 A 摩西第三篇演講詞的前言

(二+112上)

申命記把屬靈生命具體地
B. 摩西第三篇演講詞的核心

重新立約之恩(三+1121\-三十20)

展示於現宜生活之中 2 指 IV 摩面的敵世(三+-1-三+四12)

出服從律法是心中有義的
A 磨面臨終的措胃

(三+-1-三十二47)
外謹 ，幫助基督徒腳踏lï B. 預告摩西之9E(三十二48-52)

地過站 ， 不會誤以為信仰
c. 摩面的祝福(三十三1-28)

。φ 詳述摩面的離世(三十四1-1 2)

純粹是心靈的事務 ， 並且

學ì&-人的主觀理解來過信

仰的生活 。

A 
申漢語聖經協會 漢語聖經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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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瞭解聖經的背景，明白聖經的意思，司讓我們的讀經生活增添無窮樂

趣;但是，只有在經文促使我們深刻反省自己今天的生命，使我們與神更

加親近的時候，聖經才會對我們說話。

時人讀經，常常把釋經和生活應用分聞，所以很多釋經書告訴我們歷

史背景、原文詞義、經文意思等等，卻沒有生活應用，讀者就容易鑽進象

牙塔;另一方面，許多生活應用的寫作，缺乏穩固的釋經基礎，無法給讀

者堅穩的根基栽培成長。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不但提供聖經中最新而豐富多姿的背景資料，

又闡釋當年與今日處境的異間，更重視今天的生活應用，幫助我們作一個

有根有基的現代基督徒。本系列每卷書的每 章，都有“經文原意"、

“應用原則"、“當代應用"這三部分，分述以上的三個範疇，絕對能滿足

現代信徒對聖經的渴慕之心，是個人靈修、主日學、研經及牧者講道的最

佳參考。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的英文原書共有44冊，涵蓋聖經66卷書，書卷

篇幅較長的獨立成冊，如哥林多前書;篇幅較短的則兩卷或以上合併成一

冊，如士師記、路得記。中譯本將陸續出版，以饗讀者。

關於本系列的翻譯原則，有幾點須向讀者稍作說明。由於原書的讀

者以美國信徒為主，原書的“當代應用"無可避免地帶有濃厚的美國色

彩;本會為使華人讀者能夠受用，徵得原出版社的同意，適當地刪去部分

的美國色彩，或者把針對美國處境的應用部分改寫得普及一點，使華人讀

者不致感到強烈的文化隔膜。然而，部分的西方事例仍予以保留，供華人

讀者借鑒。此外，原書經文採用NIV譯本，中文版經文則採用《新漢語譯

本》。對於原書中未能配合《新漢語譯本》經文的註釋，中文版會加上譯

者編者按語;而原書採用的譯本用詞，若未能配合《新漢語譯本}.就會

按原書直譯，並註明譯本(如: KJV 、 RSV) 。除非特別註明，聖經的人名

和地名均採自本會出版的《新漢語譯本》及《和合本》。

5 中文版序

本系列的譯文經過嚴謹的審核和編輯過程，力求意思忠於原著，文旬

通JII頁明白。但是，從翻譯到村梓過程中，可能出現件誤，崗祈讀者不吝指

正賜教，以便我們日後修正。

感謝神的恩典，讓本系列的中文版陸續成書。深盼所有信徒，都因這

系列更認識神的大愛，更明白神在我們每個人生命中的美好旨意。願榮耀

頌讚歸與三位一體的真神|

漢語聖經協會

2013年7月



系列簡介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是獨特的。大多數釋經書能帶領我們從第20或

21世紀回到第1世紀，使我們跨越時間、文化、語吉、地理的障礙，進入

聖經的世界。然而，它們通常只為我們提供一張“單程票"卻假定我們

自己總有辦法返回原地。那些釋經書除了解釋聖經書卷或章節的原初意思

外，在探蒙經文的現代意義方面，甚少或根本沒有為我們提供幫助。它們

所提供的資料無疑是有價值的，但整個工作只完成了一半。

近年，有少數釋經書在內容上己包含當代應用，把這工作列為目標之

一。不過，那些應用往往過於粗略或流於說教，有些釋經書就像打印好的

講章，而不像釋經書。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的主要目標，是要幫助讀者完成既困難又重要

的任務一一將古代的信息帶入現代的處境。本系列不僅將焦點放在實際

的應用上，而且幫助讀者瞭解從經文原意到當代應用的過程。本系列產品

是釋經書，不是通俗的解經作品;是提供參考資料的土具書，而不是一般

的靈修作品。

本系列的編排設計力求達成它的目的。每一課都分三部分詳述:經文

原意、應用原則、當代應用。

種文頤蠹

這部分是要幫助讀者明白聖經經文在第 l世紀處境中的原本意

思。在此會以簡明的形式討論傳統釋經的所有要素，包括經文

的歷史、文學和文化背景。作者將討論與原文語法和旬法相關

的問題，以及聖經字詞的意思，也會探蒙經文的思想，以及聖經作者如何

發展這些思想。

看完此部分後，讀者將會瞭解到聖經書卷的原讀者當時的困難、疑問

和關注，也瞭解到聖經作者如何闡述這些課題。這樣的瞭解，是今日任何

合理的經文應用的基礎。

7 系列簡介

應間臨目。

國…一…的一永恆
意義，將聖經世界與今日世界、原初處境與當代處境連接起

來。

神的話是適時的。聖經作者是針對特定的情況、問題和疑難去講話

的。保羅警告加拉太信徒關於割禮的後果和企圖靠律法稱義的危險(加五

2-5 )。希伯來書的作者試圖說服讀者，基督是超越了摩西、亞倫後裔的祭

司及舊約所獻的祭。約翰敦促他的讀者要“試驗這些靈"即試驗那些教

導一種早期諾斯底主義思想之人的靈(約壹四 1-6) 。在上述的每一種情況

中，經文的適時性使我們得知神在具體而非抽象的處境下所說的話。

然而，經文的適時性也會產生問題。我們的情況、困境和問題，並不

總是與聖經原讀者所面對的有直接關聯。因此，神對他們所講的話似乎與

我們不相干。例如，誰會來敦促你行割禮，宣稱那是稱義的必要步驟呢?

今天有多少人關心基督是否超越E倫後裔的祭司呢?當初為揭露早期諾斯

底主義而制訂的“試驗

可幸的是，聖經不只是適時，也是永不過時的。今天神仍然透過聖經

對我們說話，就如他跟原初的讀者說話一樣。由於我們與聖經中的人物有

共同的人性，因此，我們發現他們所面對的困難與我們面對的沒有兩樣，

而神給他們的解決方法同樣也適用於我們。聖經的永恆性使它帶看能力，

對每個時代和每個文化軍體說話。

那些看不到聖經同時具適時性和永恆性的人，會遇到連串的問題。舉

個例說，被針對當日時勢的書卷(如希伯來書或加拉太書)嚇倒的人，可

能迴避不去讀它們，因為它們似乎對今日毫無意義。另一個極端是，有些

人只確信聖經的永恆性，卻看不到聖經的適時性;這樣的人一旦談論到麥

基洗德的祭司身分，只會天花亂墜，引人入睡。

因此，這部分的目的，就是在適時性的經文中，幫助讀者去分辨哪些

信息具有永恆意義，哪些沒有。例如，假如保羅的主要關注不是割禮(就

像他在加拉太書五章6節告訴我們的) ，那麼他關注的又是甚麼呢?假如關

於亞倫後裔的祭司職分或麥基洗德的討論，與今天似乎無甚關係，這些經

文的永恆價值又是甚麼呢?假如今人試圖用專為辨別第 1世紀異端而制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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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來“試驗這些靈"有沒有其他合乎聖經的試驗方法會是更適合的

呢?

這部分不單發掘出一段經文中的永恆意義，還給你講解如何發掘這永

恆意義。本系列的作者致力將經文隱含的意思，通過敏銳的洞察力，以合

乎邏輯而有條理的方式解釋出來。我們怎麼知道割禮不是保羅的主要關注

呢?究竟在有關的經文或其上下文中，有甚麼線棄可以幫助我們明白保羅

的真正關注是在較深的層面呢?

誠然，某段經文若存在我們與原讀者之間極大的歷史鴻溝，就需要較

長篇幅去處理。反之，對那些歷史差距較小或幾乎不存在的經文，就只需

較短篇幅去處理。

最後要澄清一點。由於這部分是為討論經文的當代應用而舖路，因而

這部分與接著的下一部分之間的區別，許多時候都不是那麼明顯的，兩者

也不是完全分割的。但是當這兩部分合起來讀，你就會強烈地感覺到作者

是要領著你從聖經的世界轉移至今天的世界。

當代應用

「于文主這部分讓聖經信息帶著當初落筆時的力量，向今日的人說話。

悔當111/J你如何將所學到的關於耶路撒冷、以弗所或哥林多的功課，應

圈圈且圈圈用到我們在芝加哥、洛杉磯、倫敦或香港的當今處境中?你如

何將原初以希臘語和希伯來語所寫下的信息，以我們自己的語言清楚地傳

達出來?你如何將原初在不同時代和社會所講的永恆真理，應用於我們社

會那相似卻又不同的處境中?

為達此目標，這部分將在一些關鍵領域提供幫助。

首先，這部分幫助你確認那些類似原讀者所面對的當今形勢、問題或

疑問。由於現代的情況與第 l世紀的人所遇到的很少等同，讀者在應用時

必須尋求類似的處境。

第二，這部分探究不同的處境，而這些處境是可以讓經文在今天應用

出來的。你會注意到個人方面的應用，但我們也鼓勵你超越個人層面，關

注整個社會和文化軍體的應用。

第三，這部分將提醒你，在試圖應用經文時你可能遇到的問題或因

9 系列簡介

難。如果有好幾個合理方法去應用某段經文(卻是基督徒有所事議的) • 

作者將會一一指出，並幫助你徹底而全面地分析所涉及的爭議。

在試圖違至此目標的過程中，本系列的作者都努力避免兩個極端:一

方面他們避免提出過於具體的應用，以免本書很快就過時;另一方面，他

們也避免籠統地討論經文的意義，以免與現代的生活和社會脫節。

此外，本系列的作者都傾盡全力，不使本書讀起來似乎說教或講道。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並不是試圖提供現成的講道素材，而是提供方法、

意念和洞見，幫助你有力地宣講神的道。如果本書能幫助你違至這個目

的，那麼我們為此系列所定的目標也就達成了。

原書編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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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者把申命記稱為“摩西的福音"又有一些學者雖然沒有把摩

西比作一個福音書的作者，但卻把他比作新約的偉大神學家保羅。布洛克

(Daniel Block) 的申命記註譯一字千金。書中曾作多方類比，以表達申命

記這部舊約書卷的非凡神學價值，其中就包括7上述兩項稱譽。布氏甚至

宣稱，在聖經所有的書卷之中，申命記是“最有系統地表達神學真理"的

書卷，或許只有保羅的羅馬書才足以分庭抗禮。

或問:申命記?那不過是一部舊約書卷，沒有耶穌，又怎能稱作福

音呢?它的成書日期豈不是早於耶穌千年以上嗎?這種看重舊約律例的態

度，豈不是保羅要我們切戒的?

大家聽好 1 如果你自間有點律法恐懼症，就請你讀 讀這本註釋書

吧|你將發現，自己的偏見會很快消失得無影無蹤。正如布洛克教授指

出，摩西所寫的，確曾是一本福音書。以色列民當日在摩押平原聽到的，

無疑是個好消息。本註釋書的作者是個出色的釋經家，在他的筆下，以色

列人的好消息，也足以在今天成為我們的福音。

我這樣說，大家或會感到驚訝。當你細讀這部著作，你更會驚訝不

絕。第一，你會驚訝於摩西原來是個怎樣的人物;第二，你或會驚訝於摩

西的演說對以色列人的要求。令你詰異的，不是演講詞的內容，而是摩西

的信息對我們遣軍三千多年後的外族人竟然息息相關。

可以用這句話來概括地形容摩西:他是一個牧者多於是個律法的頒佈

人。無可否認，這句話與我們自以為認識的摩西大相逕庭。常在人們記憶

中的摩西，是個曾經大發烈怒的人。他一看到金牛慎，就把手上的兩塊法

版擊碎。驟眼看來，這 切都與律法有關。神頒下律法，摩西傳遞律法，

而神的于民則干犯律法。律法無疑是整件事的焦點，不是嗎?莫非這不是

摩西的真像?

試想像申命記鋪陳的場景。以色列民將要進入應許之地，這是個充滿

盼望的時刻;然而，盼望的本質必定包括變數，而變數則自然令人焦慮。

前程未有十足的把握，萬一事情有變...... ?民眾需要的，是牧者的帶績，

11 原書主編序

而不是義正詞嚴的權威人物。摩西能夠切合他們的需要。

另一個使我們感到詰異的地方，是摩西向以色列人所說的一切，在我

們現代的處境中竟然也合情合理。摩西要求以色列人進入與神的立約關係

之中，因為神要他們作他的于民。摩西挑戰以色列人回應上主，要他們宣

告上主是獨一的主宰，又要遵行上主的吩咐。

幾年前，我和太太到外地教書一年，因此就把房子租給一對在美國

教書的猶太夫婦。他們問我們可否把經文盒 (mezuzah ;或譯“門框聖

卷" )掛在門框上。那東西是一支金屬管子，內藏“示瑪" (Shema) 

也就是一張希伯來文字(碟，寫著申命記第六章的一個段落(也包括申十一

其中一個文意相類的段落)。“示瑪"只有數節經文，都是摩西的教導和

忠告，開首的語句大家都耳熟能詳，就是“以色列啊，你要聽!上主我們

的神是獨一的上主。"這東西掛在我們的門框上實在合適，所以我們幾乎

不用考慮就表示同意。我和太太都樂意常被提醒-神是我們獨一的主，我

們要效忠於他。我們也願意向世人宣示，這就是我們的身分，神就是我們

的主人。今天，那經文盒仍然掛在我們的門框上。

自那天開始，申命記六章4至9節就成了我最喜愛的其中一段經文:

以色列啊，你要聽!上主我們的神是獨一的上主。你要盡你

全部的心思、全部的性命、全部的力量，愛上主你的神。我今日

吩咐你的這些話，你要存在心襄。你要向你兒子反復講述，無論

坐在家中，還是走在路上，是躺下，還是起來，都要講論。你要

把它們綁在手上為記號，它們要作你額上的標記。你也要把它們

寫在你房屋的門框和城門上。

雖然我們不是舊約時代的以色列人，但也能夠全然擁有這段經文描述

的身分，並把這個身分整全地活出來。耶穌在世之時，也深知這段經文及

相類的申命記經文內有屬靈寶藏。他作教導時，引用最多的聖經書卷就是

申命記。我們同樣也能夠享用這豐富的資源，甚至比耶穌那時更加方便。

特里，牧克

(Terry C. M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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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的出版代表了一趟精彩的旅程。我首次教導申命記的希伯來文

釋經課程，是四分之 世紀前的事J' 那時可算是這趟旅程的起點。蒙桑

德分出版社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邀請，要我為本釋經系列寫申

命記註釋，實在使這旅程更形豎湊。早年，我曾經與以西結同行15載，今

天，我巴和摩西對話整十年。當我閱讀申命記的時候，耳邊就會響起摩西

的聲音。有時候，我不明白摩西的話，但我會要求他作澄清;又有時候，

摩西會對我說一些我耳朵感到陌生、心中也不慣接受的聲音，使我感到困

惑和混亂;更有時候，我清晰地聽明白了，但卻不喜歡這聲音，並且向他

抗議。他會挑戰我的神學，也會挑戰我對虔誠的理解。他會不時向我呼

顯，要我放下心中的偶像，更全面地跟隨主，但我卻不會就範。那時，摩

西的聲音就會把我的自義和虛偽抖出來。我沒有盡全部的心思、全部的性

命、全部的力量愛神(參申六4-5) ;我固然也沒有愛鄰如己。然而，我要

對摩西說聲多謝。他讓我認識到甚麼是自由，甚麼是赦免，並提醒我，神

有極豐富的恩典，且會不懈地尋找他的子民。

這本註釋書是從 項更大的研究沉澱出來的。可惜，限於篇幅，我

只有把大部分的釋經功課剔除，並在很多題目襄放棄太細緻的論述。我希

望能夠讓優秀的神學主張浮現出來，也希望表達方式是前後一致及有助理

解的。我相信這樣的詮釋書必須做到三個效果(一)必須讓讀者實在地

明白經文; (二)必須把經文的神學意義，與其他聖經教導結合起來;

(三)必須在經文的當代應用上，為讀者一一尤其是當中的牧者和教師

一一建立起初步的指引。這本著作有沒有達到上述目標，就有待讀者的回

答和時間的證明了。

早在十年前，我已經答應寫這本書。當時我的生活比較簡單。然而，

答應7不久，我的生活就被各樣行政工作弄得複雜。我當時是聖經研究

所 (Institute of Biblical Research) 的所長，以及肯塔基州美南浸信會神學

院 (Southem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可 in Louisvi1le, Kentucky) 聖經及

解經 (Scripture and Interpretation) 副院長。原本可以用來寫這本書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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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和心力，也被消耗了-1:::/\成。在2005年，我們搬到惠頓學院 (Wheaton

College) ，這趙朝聖旅程又停頓一年有多。最後，因著神的恩典，並本系

列眾編輯的耐心等待，這本書的寫作階段終於完成。這本書絕非完美。神

的話固然是可靠的權威，但我們的註釋卻只是鉛筆字旬，隨時要被改正、

變更，甚至擦去。我把這本書呈獻給教會，並析願，即便本書並不完美，

也能幫助新一代的讀經者體會到聖經的活潑，特別是摩西的福音書。

我在這趟朝聖旅途中，得到數之不盡的幫助。摩西一直向我說話，

但他也有不少助手，支持著我去研讀這部偉大的書卷。不論是在課室之

內，研討會議之中，還是教會講台之上，當我跟著摩西的腳步時，都有很

多人與我同行。他們向我提供意見，範圍從申命記的宏觀主題，至IJ某段經

文的細節都有，而且都是我樂於接受的。我要展示研究所得的時候，又有

很多人幫助我改善表達方式和技巧。我必須提名感謝幾位研究生，他們

是:馬賽厄斯 (Greg Mathi帥，已接) 、德魯什 (Jason DeRouchie) 、史

密夫 (Greg Smith) 、特納 (Kenneth Tumer) 、克里布 (Bryan Cribb) 、

納斯貝格爾 (Rebekah Josberger) 、埃利奧特 (Nathan Elliot) 、安斯伯里

(Chris Ansbe叮)、黃杰利 (Jerry Hwang) 、特里 (Charlie Trimm) 、賈

爾 (Jason Gile) 、謝弗 (Rahel Schafer) 、紐柯克 (Matt Newkirk) 、巴

頓 (Matthew Patton) 、歐文斯 (Daniel Owens) 。如果不是得到他們的友

誼和幫助，本書絕對不能完成。我也必須感謝艾姆斯 (Carmen Imes) 及

內子埃倫 (Ellen) ，她們在製作崇引方面給我很大的幫助。

我要特別再感謝安斯伯里。本書手稿原有1.250頁，安斯伯里花了大量

時間，把它濃縮成約八百頁，以符合本系列編輯的要求，並且保留了我的

聲音和精神。他與我堅密合作已有六年，對我瞭如指掌。這個階段的資助

來自理軒優質教學獎 (Leland Ryken Award for Teaching Excellence) ，是

我有幸於2010年秋得到的。

我也必須向一些機構致謝。有很多機構藉著提供圖書館的資源來支

持這項事工，也有機構資助我到各地參與研討會，讓我的想法得以展示

和被檢驗。她們是伯特利神學院 (Bethel Theological Seminary) 、美南浸

信會神學院、惠頓學院，另外還有劍橋的T道爾圖書館 (Tyndale Library 

in Cambridge) 招待我在那襄度過7兩個安息年 (2002 、 2010) 。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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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感謝美南浸信會神學院院長埃金 (Danny Akin) .他在2001至2002年

慷慨地給我安息年;又感謝格林曼 (Jeff Greenman) 、鮑姆加特納 (Jill

Baumgartner) 和瓊斯 (Stan Jones) 讓我在2010年放假。得蒙桑德分出

版社及本系列的編委邀請，實在十分感激。科里特 (Katya Covrett) 一

直對我很是支持，我也十分感謝。感謝克內德勒忱儷 (Bud and Betty 

Knoedler) 慷慨解囊，贊助我的教席。他們不但是惠頓學院的支持者，我

也有幸與他們為友。我們夫婦感激他們的每天代禱。

我必須再次多謝內子埃倫。她是我的喜樂，四十多年來一直在身邊

支持我，作我的益友和顧問。如果沒有她的愛和睿智，這本書即便能夠完

成，也會跟目前的相去萬旦。埃倫是這趟朝聖之旅的同行者，她不但聆聽

我在寫作過程中的沮喪和喜樂，也會耐心地聆聽我就本書而作的每一篇講

章和講座，更為我預備好寧靜安祥的工作環境。我也要感謝我的家人，他

們讓我學會從日常生活的每個經驗稟感受神的恩典。我以本書獻給我深愛

的孫兒女們。

最終，不論是這本書還是其他成就，所有功勞都是神的。神藉著基督

和律法，向我們賜下極豐盛的恩典。

願主我們的上帝向我們彰顯他的恩慈，

使我們所做的一切成功，

求你成就我們所做的一切! (詩九十 17 . <新普及} ) 

大衛-布洛克

201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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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我們絕不可輕看申命記的神學地位。在整部舊約聖經中，申命記表達

的神學真理最有系統，就如羅馬書在新約聖經中一樣。此外，申命記回顧

了大部分創世記至民數記所載神在以色列歷史中所施的恩典。從這個角度

看，把申命記比作約翰福音或許更為合適。約翰一直反復思想耶穌的死亡

和復活，由事件的發生到下筆著述，總共經歷7幾十年光景;同樣，摩西

也是一直反復思考出埃及事件和神與以色列之約，差不多四十年後才宣講

申命記所載的講章。因此，申命記一如約翰福音，是一部神學宣言，要求

以色列人毫無保留地以忠誠和愛去回應神的恩典。

釋經歷史

申命記是第五部，也是最後一部律法書。猶太人傳統上稱律法書為

“妥拉"基督徒就稱它作“摩西五經"。在希伯來傳統中，一般都把

申命記叫作 s句話r debãrÎm (話語錄 (book of words) )。這個稱呼來自

書卷的正式希伯來文名字石lleh haddebãrÎm (這些話) ，也就是申命記原

文的首兩個詞。在公元前3至2世紀， {士十士譯本》的譯者把希伯來文

書名譯作的uteronomium (第二部律法) ，而不是譯為 biblion fôn logôn 

(話語錄) ，或簡單地譯作 logoi (話語) 0 1 這個譯法主導7後世對申

命記的釋經方向。這個希臘文書名之所以吸引後人一直使用，是因為書

中的確複述7很多見於出埃及記、利未記和民數記的律例，而申命記第

五章更差不多是逐字抄錄了出埃及記第二十章的十誠。然而，英文書名

“ Deuteronomy" 並不能把這卷書的本質完全表達出來。 2 從書卷的內容可

參申十七悶 'LXX誤把 misnëh haftôrâ (律法的副本)譯作 deuteronomiom 0 

LXX是猶太人譯給猶太人的，因此在猶太傳統中，拉比通常會把申命記稱

作 Mishneh Torah (律法的複述)。見 J. H. Tig呵， Deuteronomy (JPS Torah 
Commentary; Philadelphia: JPS, 1996), xi; M. Weinfeld,“Deuteronomy, Book of," 
ABD.2:168 。

2 在中文聖經中，這卷書稱為“申命記" “申"固然有重複之意，但也有陳

述、說明之意一一譯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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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申命記原是一連串的講章，宣講的人回顧歷史舊事，並要求民眾

往後要活出信仰，而這些舊事也見於先前不同書卷的敘事文中。提及律法

的時候(f列:申十二有關中央聖所之例) ，申命記通常不會照抄條文，而

是對律法作出闡述。

在來源鑒別學冒起之前，猶太教和基督教讀者都相信申命記的作者

就是摩西。英語世界之外的信仰軍體，都習慣稱舊約首五部書為“摩西五

經"。耶穌在世傳道的時候，有人曾經把他當作是摩西一樣的末世先知，

也就是上主將要興起的那一位(申十八15 :參太十一9: 約一21 、衍，六

14 '七40) 。雖然耶穌自己並不認同這種理解，但是從他所引用的經文數

量來看，申命記可說是耶穌最喜愛的一卷書。還有另一項證據證明耶穌喜

愛申命記。他曾經把全部律法總結為一條簡單的命令，就是以全人投入愛

上主，並以愛自己的心愛鄰舍(太二十二37 :可十二30 :路十27) 。這個

命令的形式徹頭徹尾是申典筆法。雖然愛鄰舍的命令見於五經前文(未1]十

九 18 、 34) ，但愛神的命令卻只出現於申命記(申六5 '十一 l 、 13 '十三

3 (4 J '三十6) 。

保羅常用申命記來駁斥反對者(羅十 19 '十 -8 '十二 19 :林前五

日，九9: 弗六2-3 :等等)。眾所周知，保羅是通過基督和十字架來闡釋

神的啟示，但他不單以這個角度來闡釋神在歷史中所作的全部啟示，更特

別以這個角度來闡釋申命記(羅十6-8 :林前八6: 加三 13) 。神通過基督

完成救贖工作，保羅就為這工作建立了深刻的神學理論，並提醒讀者，救

贖全由恩典而來。保羅所做的事，與摩西所做的同出一轍。摩西把律法看

作是得看救恩的回應;而保羅在羅馬書和加拉太書，就駁斥那些把“律

法" (律法主義的觀點，就是狹義地把希伯來文的“妥拉"解作律法)

扭曲為救贖手段的人。保羅對律法的理解與摩西完全一致:遵守律法，並

不是為了換取救恩，而是人在領受恩典之後，自願作出的感恩回應。保羅

認為，因內心受了書1]禮而得神喜悅的人，才是真猶太人(羅二28-29 :參

申十 16-21 '三十6) :又指律法是聖潔、公義、良善的(羅-1::: 12 :參申六

20-25) :並把全部律法歸結為愛的律法(羅十三8-10 :參申十 12-21 ) 

這些看法都不是保羅首創的。

早期教會的眾教父，大都跟隨保羅的做法，以基督論來解釋申命記。

23 導論

然而，他們引用律法的時候，多在細節上作靈意解釋。例如，他們把“示

瑪" (申六4-5) 重新排列，以支持三位一體的教義，但這樣做反而掩蓋了

原本的意思。 3 在宗教改革家之中，路得 (Luther) 傾向通過保羅看似為反

法律主義的角度(羅土4-9 :林後三6: 加三10-25)來闡釋申命記。他對律

法(使人滅亡)與福音(使人得生命)的激進觀點，主要來自他在羅馬天

主教的一段挫折經歷，事涉功德和稱義。路得強調，律法有兩重功用:在

民事上，可以在世上建立外在的秩序;在神學上，可以讓人知罪，並歸向

基督。 4 但這個看法完全忽略7 申命記的重點。申命記把律法看為恩典，

能夠引導蒙救贖的人行義，好讓他們得生命(參申四4-8 '六20-25 )。加

爾文 (Calvin) 也不遑多讓，他認為人不能靠道行律法稱義，但同時又強

調，以色列人知道怎樣回應救恩，討神喜悅，並使神的名得榮耀，原因就

是他們得到律法這份禮物。 5

上述釋經方向一直主導申命記的研究，直至啟蒙時代。在啟蒙時代

之前，學者研究申命記，主要是為7找出它的神學價值;但從啟蒙時代

以來，研究的重點就變成為申命記的來源作出各種假設。在 19世紀中葉

以後，以底本學說 (documentary approach) 研究五經的做法，已經根深

祖固。申命記被抽離五經'與 J 底本 (Yahwist) 、 E 底;zjs: (Elohist) 

P 底本 (Priestly) 相對，成為 個獨立的 D 底本。大部分經文鑒別學家

都同意，申命記即便不是納西亞宗教改革的源頭，也是這場改革的結果。

他們又有一個共識，認為申命記襄面所有摩西的演講詞都是假託的，只

不過是有關人等想藉摩西增加書卷的說服力，以維護自己的利益。 6 至

於申命記的主體內容出自何人，鑒別學家有幾種不同看法 有說是在鄉

間的干1]未人，寫於公元前701年之前不久 7 有說是北國以色列的先知社

3 參D. 1. Block,“How Many Is God?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Meaning ofDeuteronomy 

6:4-5 ," JETS 47 (2004): 1 的-212 ;再版於D. 1. Block, How 1 Love Your Torah， 。

LORD: Studies in the Book ofDeuteronomy (Eugene, OR: Cascade, 2011)， 73-97 。

4 參B.Loh悅， Martin Luther s Theology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9)， 270司74 。

5 J. Calvin, The Four Last Books of Mose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50), 363. 

6 參J 平'. Sonnet, The Book within the Book: Writing within Deuteronomy (BIS 14; 

Leiden; BriII , 1997), 262-67 0 Sonnet對申命記如何展現成一份文本有詳細的論

述，在論述的尾聲，他判斷書中所有出自摩西的文字都是假託的。

7 G. von Rad, Deuteronomy (trans. D. Barton; OTL;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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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 8 有說是耶路撒冷宮中的智者. 9 又有人把書卷看成一份政治宣吉，目

的是支持納西亞的改革，也就是以耶路撒冷為以色列的信仰中心。在溫菲

爾德 (M. Weinfe1d) 眼中，申命記的成書不但是一項偉大的成就，更是約

西亞一派進行神學革命的關鍵時刻。這場革命旨在把信仰上主的人集中於

耶路撒冷敬拜，並消滅其餘的敬拜處所，以及使信仰“世俗化" 、 “除去

神話色彩"和“屬靈化" 0 10 

上述看法來自威爾浩生 (Ju1ius Wellhausen) 。他主張申命記的雛型

以第十二至二十六章為核心，是公元622年前後(參王上二十二~二十

三)由一位先知編寫的(有人說是耶利米) ，目的是宣傳以色列的宗教改

革(代下三十四~三十五) ，並把民間信仰集中於耶路撒冷。在諾馬T

(Martin Noth) 之前，眾人都把申命記視作摩西五經的最後一卷，但諾氏

卻認為申命記是申典歷史(約書亞記至列王紀)的神學序言。這序吉的

寫作目的，是要指出以色列國和猶大國亡國的直接原因(分別亡於公元前

722年及586年) ，就是他們既敬拜外族人的神明，又沒有遵行上主的命
后么 11 
τ才

近年來又有人主張，申命記的雛型是由一輩不同背景的異見人士合作

寫成(文士、祭司、哲人、貴族)。納爾遜 (Richard D. Ne1son) 認為，

申命記根源於國族的危機(公元前7世紀) ，一方面是偶像崇拜漸漸使百

姓遠離上主，另一方面是主室的苛政令百姓的生計大受影響，並且再加上

先知制度的混亂失控。 12 申命記中的律例既不一致叉含糊其辭，就反映了

23-27. 

8 E. W. Nicholson, Deuteronomy and Tradition (Philadelphia: Fortess, 1967), 58-82. 

9 Weinfeld,“Deuteronomy, Book of," 2: 181-82 :同上 . Deuteronomy 1-11 (AB 5; 

New York: Doubleday, 1991)， 62-的;同上 . Deuteronomy and the Deuteronomic 

School (Winona Lake, IN: Eisenbrauns, 1992), 244-307 (下文簡稱為DDS) 。

10 進 步的論述見Weinfeld ， ,‘ Deuteronomy, Book of," 2: 175-78 :同上，

Deuteronomy 1-11, 53-57 ;同上 . DDS, 158-79 。

11 見M. Noth, The Deuteronomistic History (JSOTSup 15; Sheffield: Univ. of Sheffield 

Press, 1981) 。

12 R. D. Nelson, Deuteronomy (OTL;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02), 
4-9 ;參R. Albertz, A History of Israelite Religion in the OT Period, 2 vols. (OTL: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1994), 1: 194-231 0 P. D. Miller (Deuteronomy 

[Interpretation;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1990], 5-8) 承認書中有先知、

25 導論

各異見團體的不同利益取向。 13

很多學者都同意，申命記中有不少觀念都發源於更早的時代。雖然如

此，他們心里卻始終認為申命記里面的摩西只是一個傳說中的人物，而他

的演講詞則通通是假託之文。就像許多古代文獻一樣，作者為了表達自己

的理想，於是把編排好的演講詞放入一位偉大人物的口中，這人集智慧與

靈性於一身，是以色列歷史中首屈一指的人物。 14

上述各種說法，全都旨在重建申命記的來源和出處，但其結論卻與

書卷的內證大相逕庭。申命記本身，以至書內的每一篇演講詞，都沒有任

何證據證明這是一部託名作品。相反，書中反映的摩西形象，絕對不是理

想化的傳說人物該有的形象，尤其是第一篇演講詞。作神聖啟示的傳遞人

(參五4-5) 並代上主發吉(一位，二2 、 31 '三2' 六 1) ，實在是一份危

機重重的苦差。這一點摩西是心知肚明的。然而，他一旦曉得自己不能進

入迦南地，竟然就在眾目膜膜之下責怪百姓和埋怨上主。這絕不是值得提

筆歌頌的事。第一篇演講詞更特別讓讀者感到摩西年紀老邁、疲態畢露、

心懷不平。他對百姓感失望，對上主感灰心，對事奉感泄氣(一37 '三

26 '四21 )。這一切都不是託名作品應有的記錄，因此足以證明書中摩西

的演講詞都是可靠的。

不是所有學者都同意申命記成書於晚期。有學者指出，申命記展現

的宗教和政治遠象，與列王紀下描述的約西亞時代格格不入。根據麥康維

爾(1. G. McConville) 的見解， “申命記，或申命記的其中一個形態，可

說是以色列國進入主國時代之前，一部實實在在的政治和宗教憲法。"的

祭司和文士(智慧傳統)各派的特色，但他卻不願從三者中辨出主流。 MiIler

當然更不會承認，在古以色列歷史之中，摩西就是寥寥數位在生命與事奉上都

帶著這三大利益葦體痕跡的其中一人。

13 K. van der Toom把申命記的佈局重新建構，過程複雜，見Scribal Culture and the 

Making ofthe Hebrew Bible (Cambridge , MA: Harvard Univ. Press, 2007)， 143司72 。

14 有關的論述見Weinfeld， Deuteronomy 1-11 , 4-6 : B. T. Arnold (“Deuteronomy as 

the Ipsissima VOX of Moses，'、 Journal of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4 [2010]: 白勻的

認為申命記保留的，是摩西的聲音 (VOX) • 而不是摩西的話語 (νerba) 。申

命記是摩西律法傳統的高潮，是復雜的文士抄寫歷史最終的成果。

J. G. McConvil峙， Deutoronomy (Apollos; Downers B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02), 34. Juha Pakkala (“The Date ofthe Oldest Edition ofDeuteronomy," ZAW 121 

[200月: 388-401) 提出了十點論據，證明申命記成書於波斯時代;可是，當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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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以色列的憲法，申命記排拒古代近東流行的“皇家宗教意識形態"

(roya1-cu1tic ideo1ogy) ，並以先知的異象取而代之。這異象就是與上主

建立直接的契約關係'作他的于民，並以律法書來管理國家。摩西是神的

代言人，擁有先知的權威。藉著律法書，民間也可以擁有同樣的權威指

引。律法書放於約櫃之旁，並在全民大會時公開宣讀，幫助以色列人時刻

謹記立約之主的旨意，並明白應怎樣向他表達效忠。 16

僅從字面上的意義來看，我們已經可以在申命記中找到很多關於它如

何成書的資料，而且是舊約書卷這方面資料中最齊備的。書中多處提到，

成文的律法書已經出現(六6-9 '十 18剖，十-r:18-20' 二十七 1-8 '二十

八58-61 '二十九14-29 (13-2肘 ，三十8-11) 。這律法書就是摩西口傳律

法的早期文本。申命記三十一章9至 13節特別提到，摩西把律法寫下來，

並交給抬約櫃的祭司保管。如此類推，書上所記的所有話，應該都是用這

個方法處理的，包括第一篇演講詞(一6~四40) 、第二篇演講詞(五 l

下~二十六間，二十八1~二十九1 (二十八69 J )和第三篇演講詞(二十
九2 (IJ '"三十20) 。申命記三十一章22節日音示，上主曾口傳一首詩歌給

摩西和約書亞，而摩西當日就把這歌筆錄下來(三十二 1-43 )。我們大有

理由相信，組合成十二支派祝福語的那一連串經文(三十三2-29) ，摩西

也是即日記下來的。

摩西死後，約書亞帶頓以色列人過約旦河。那時，他們或許已經擁有

一份記載上述所有資料的文本。申命記把摩西的每段演講詞獨立地稱為律

法。其後，這個詞的含義逐漸擴展，先是囊括後加的敘事文段落(一卜5 ' 

二十士1-10 '三十四 1-12 ;等等) ;至1] 申命記與其他書卷合成五經之後，

律法的含義更包括了全部的五經。

從申命記本身的結構和內容可見，當百姓將要渡;可進入迦南的時候，

大部分論據如果用來支持申命記成書於王國時代之前卻更為合適。

16 針對這些鑒別學觀點的進一步評論，見1. Wilson, Out of the Midst of the Fire: 

Divine Pr的6月ce in Deuteronomy (SBLDS 151; Atlanta: Scholars Press, 1995); S. 

L. Richter, The Deutronomistic History and the Name Theology: l'sakkën sCmô sâm 

in the Bible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BZAW 318; Berlin/New York: de Gruyter, 

2002); P. Vo餅， Deuteronomic Theology and the Significance ofTorah: A Reappraisal 

(Winona Lake, IN: Eisenbrauns, 2006) 。

27 導論

摩西就向他們口述各篇演講詞，並且立刻把它們記錄下來(三十-9) 0 17 

這些演講詞就是申命記的骨幹。然而，以古代近東文獻的著述慣例推敲，

嚴格來說申命記的作者是俠名的。至於各篇演講詞何時被集合、整理，又

何時加入敘事文使它們連合成書，卻有不少蛛絲馬跡。從幾方面可以看

出，申命記成為今天的模樣，並不是出自摩西的手筆(一)在連絡各篇

演講詞的敘事文 18 以及第三十三章各祝福小段的公式引吉中 19 每當提

到摩西的時候，都是用第三人稱; (二)經文的細節透露，有些事發生的

日期較演講詞本身為晚(也就是寫於後摩西時代) ; 20 (三)申命記的遣

詞用字。 21 然而，我們也可以從另外幾方面看出申命記襄面有較早期的

資料: (一)摩西的演講詞(這是自然不過的 四6' 十 10 '二十20 '二

十四4' 三十 11 、 12 、 13) 和敘事文(三11 )都用了古代的詞彙，或至少

是有古語韻味的詞彙; 22 (二)申命記的文學風格; 23 (三)摩西第一篇

17 D. 1. Block,“Recovering the Voice of Moses: The Genesis of Deuteronomy," 

JETS 44 (2001): 385-408; 再版於D. 1. Block,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oses: 

Theological and Ethical Reflection on the Book of Deuteronomy (Eugene, OR: 

Cascade, 2011), 21-51 0 

18 見一 1-5 .四41~:n l 上，二十-(:1-11 .二十九 1-2 (二十/\69~二十九 1 J 
三十 卜 30 .三十二44-52 .三十四卜12 。

19 見三十三1 、 7 、 8 、 12 、 13 、 18 、 20 、 22 、 23 、 24 。

20 (1) 用語如“在約旦河東的曠野....在疏弗對面的亞拉巴.. (一 1 )和“直

到今天.. (二泣，三14 '十8) (2) 關於歷史事件的附加說明(二10-12 、

20-23 .三9 、 11 、 13下司 14) (3) 二 12以過去式敘事 “就像以色列在上主

賜給他們的為業之地所做的一樣.. (4) 摩西離世的記錄(三十二48-52 . 

三十四 1-12) (5) 以但支派為迦南地北端的地標(三十四 1) ; (6) 用以色

列的支派名字來指稱迦南地區(三十四卜3) (7) 經文提到自摩西死後，以

色列中再沒有先知像摩西一樣，是上主面對面所認識的(三十四 10) 。作者能

夠寫出這句話，表示他清楚瞭解摩西所說的關於後世先知的預盲(十八15-22)

有極重要的歷史意義，他也知道後世曾經出現過幾位堪與摩西比屑的先知。

21 雖然結尾的詩歌(申三十二~三十三)看來古舊，但書中的演講詞卻近於

古典耶路撒冷希伯來話，就如耶利米所用的。關於希伯來語的演變，見G. J. 

Wenham, '‘The Date of Deuteronomy-The Linch-pin of OT Criticism," Themelios 

10/2 (1985): 18-19 0 

22 例﹒以第三人稱單數陽性代詞 hû' (他)代替陰性名詞，有關論述見G. A. 

Rendsburg,“A New Look at Pentateuchal HWγ Bib 63 (1982); 351-69 0 

23 有人認為申命記的講章文體，要比阿摩司和何西阿等先知書的詩歌文體古舊，

並且跟撒母耳和以利亞的講話風格更為接近。見C. Rabin,“Discours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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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詞對約旦河東摩押和巨們屬地原居民的稱謂: 24 (四)在提及巴珊主

童的大鐵林那段軟事時(三11) ，作者邀請古代讀者親自去驗證書上的記

載，以證明以色列人確曾大勝巴珊主: (五)相比於新亞述時期的文字，

申命記的結構與公元前二千年期末的赫人條約更為相近。 25

考慮到上述各項特點，似乎各篇演講詞雖然是摩西口述的，但我們手

頭上的這部申命記卻是較晚期的作品。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斷，最早的成書

日期 (terminus a quo) 可以追溯到以色列人過約旦河之後，約書亞當政的

年間;而最晚的成書日期 (terminus ad quem) ， 貝 1]早於公元前9世紀以利

亞和以利沙事幸的日子，因為在以干1]5:2:和以利沙之後，先知講章的風格產

生了重大的改變。約書亞記一章8節、)\章31至34節及二十三章6節提到的

律法書，最低限度也應該包括摩西第二篇演講詞的成文版本(包括違約詛

咒及上主之歌) :而最高限度則包括摩西的三篇主要演講詞，以及今天仍

然保留於申命記襄面的詩歌。無論如何，我們可以合理地設想，大衛時代

的申命記已經成了五經的最後一卷書，並且與今天的模樣相差不遠。

儘管經文鑒別學者大多認為五經的面世，是要回應被擴巴比倫的國

難 26 然而，說正典成書於太平盛世和信仰復興的時代，也同樣有理。

神早年在西奈山顯現，並與以色列人建立盟約的關係，這是以色列民靈命

的高宴，意義極為重大。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所載的律例典章和十

誠，都旨在闡述這個事件的意義。大衛把約櫃迎進耶路撒冷，選擇錫安為

上主永久的居所，恭領聖殿藍圖，安排信仰普及化所需的人芋，並收集建

殿物資;可以想見，以色列全境都被牽動，生出一股敬拜上主的奮興浪潮

(代上二十二~二十九)。

我們可以想像，當王權時代來臨時，百姓對新的社會制度和信仰模式

and the Dating ofDeuteronomy," in Interpreting the Hebrew Bible: Essays in Honour 

01 E. 1. J. Rosenthal (ed. J. A. Emerton and S. C. Rei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2), 171-77 。

24 這些稱謂的論述見下文的詮釋。

25 見K. A. Kitchen , On the Reliability 01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3), 283-94; Markus Zehnder,“Building on Stone? Deuteronomy and 

Esarhaddon's Loyalty Oaths (Part 1): Som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BBR 19 

(2009): 341-74; “ (Part 2): Some Additional Observations," BBR 19 (2009): 511-35 。

26 見Nelson' 參上文註12 。

29 導論

都翹首以待;並且在大衛的宗教改革推動之下，崇拜要有禮文，生活要有

模楷'正典文本已是呼之欲出。大衛組織聖殿崇拜，使正典的出現變得順

理成章。 27 身為以色列神學的守門人 28 祭司和利未人自然會在敬拜、教

導等場合引用這些經文，好使百姓能夠過守約的生活。這種信仰奮興的氣

氛，配合大衛為國家贏得的太平安穗，為文化高基打好基礎，偉大的作品

自然適時出現。這些偉大的作品包括五經，又特別包括申命記，想來也是

天經地義的。

當日的那卷申命記，與我們手頭上的這一部相差不大。或許申命記的

編輯就是撒母耳，或許申命記成書是大衛王贊助的;無論如何，申命記也

應該是大衛囑咐所羅門賴以治國的那份文獻(王上二2-4) 。可惜，一如

摩西所料，以色列國統一的年月不長，而道行律法的君王也不多，偶有一

二，卻又相隔數代。在公元前7世紀瑪拿西執政年間，申命記成了禁書。

而徹頭徹尾的異教行事模式，竟然取代了申命記中的命令(主下二十 ; 

代下三十三)。因此，當沙番為約西亞讀律法書的時候，約西亞才有那樣

的反應(王下二十二)。這段敘事文也正好表示，當時律法書早已成了正

典，而且不是一部新近成書的作品。

“摩西的書" 、 “摩西的律法書"等稱謂是較晚期才出現的，但並不

代表申命記的最終模樣是由摩西親手寫成。我們不會質疑福音書所載的耶

穌話語是否真正出自耶穌;同樣，我們也不用懷疑歷史中是否真有摩西其

人，以及那些演講詞是否確實出自摩西。全部五經都建立於摩西的權威之

上，這是毋庸置疑的。摩西臨終前的幾篇演講詞的編者，以及為我們記下

摩西離世情狀的傳記作家，都是在摩西傳統之下的先知。他們製作的，正

27 從大衛對所羅門的臨終囑咐可見(代上二十二12-13) ，律法書正典已經出現。

代上二十三~二十六描述敬拜人手的安排，也意味大家意識到有正典文本(參

二十三31 '二十四間，二十八l 、 8) 。不過，在這些安排中，顯然有一些指令

是源自一部新近成書的作品。

28 這些宗教專家與宗教文獻的文本之間的關係，見J. Goody, The Logic 01 Writing 

and the Organization 01 Society (Studies in Literacy, Family, Culture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6)，而-18 0 Goody觀察到， “一旦聖盲被

記錄成書，並且被教會採納，就會成為一般深厚的保護力，甚至能夠成為一般

延續力，無視政治和經濟環境的變遷。這股延續力是它自身的，不 定源自國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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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律法書。這書是祭司教導的典範 29 是詩人歌頌的對象 30 是先知發言

的依據 31 是敬虔君主治國的藍本 32 也是義人生活的模楷(ð守一)。簡

而言之，申命記差不多為整部舊約(及新約)聖經建立起神學上的基礎，

也是大部分書卷的文風範式。

申命記與正典

摩西的最後幾篇演講詞，從最初的時候開始就已經擁有正典般的權

威。摩西不但禁止任何人添減甚麼(申囚2' 十二32) ，更命利未人把一

份律法書放在約櫃之旁(三十一9-13) 。律法書放在約櫃妻遷，而不是約

櫃襄面，並不代表它的權威比不上約櫃內的十誠，而是代表兩者的重點不

同，功用有異。十誠的法版是聖約的象徵(四日，十卜4) ，放在約櫃之

內，好讓百姓不忘神與以色列的約;律法書則是聖約的論述，是摩西受感

為百姓而作的( -3) 。

從舊約聖經到新約聖經，至1]處都可以看到申命記神學的印記。申命記

中“律法書 " (Torah) 一詞，原本純粹指摩西的演講詞，但這個詞最終

卻涵蓋了全部五經，而申命記就是五經的結論。此外，又有所謂“申典歷

史"就是從約書亞記到列王紀。申命記對這些書卷的影響不但在於文學

風格 33 更在於神學 34 特別是所羅門強調，聖殿是上主的“名"居住的

地方(王上八)。這樣的說法可以追溯到申命記第十二章等等經文。廣義

而言，以色列亡國、大衛主朝瓦解，原因就是他們沒有遵照申命記的綱領

來持守聖約。

在歷代志和以斯拉 尼希米記中，申命記的影響沒有那麼明顯。然

而，在後先知書中，我們卻能隨處聽到摩西話語的回音，尤其是何西阿書

29 申三十三 10 ;代下十五3 '十九8; 瑪二6 、 9; 參耶十八18 ;結-1:::26 ;拉-1::: 10 。

" 詩十九7-14 (8-15) ，一一九，等等。

31 賽一 10 '五24' /\20 '三十9' 五十一7 。

32 王上二2-4 ;王下十四6' 二十二 11 '二十三鈞。

33 當中的演講詞，有很多都與申命記相類。例 書二十三，二十四，撒上十二;

等等。

"參1. G. McConv il1e, Grace in the End: A Stu砂 in Deuteronomic Theolog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3) 。

31 導論

和耶利米書。這兩卷書與申命記有直接連繫，有學者甚至辯論，究竟申命

記與這兩卷書孰先孰後。不論是宣告審判，還是預示歸回耶路撒冷，先知

們都是以申命記第二十八章的違約詛咒及第三十章的回轉應許為基礎。事

實上，如果把正典之內的所有先知書視作一體，那麼作為先知書最終結語

的瑪拉基書，最後的呼籲就是勸人回轉到“我僕人摩西的律法"上(瑪四

4-6 (希伯來文:三22-24) , {新普及) )。這段經文雖然植根於西奈山

的啟示，但本質上卻是指向摩西所陳述的律法。在詩篇中， “律法"詩以

律法賜人生命的大能為重點(~守一，十九，一一九) ，而“智慧"詩則強

調要敬畏上主(詩一一一 10 ;參三十四8-12 (9-13) ) ，這些都是受申命

記影響的明顯證據。詩篇深深植根於申命記，因此基督徒如果不認同申命

記的權威，就沒有資格談甚麼詩篇心得T 0
35 

從路加福音二十四章44節等新約經文可見，在耶穌的時代， “摩西

的律法" 語已經成為指稱頭 部分猶太教正典(其餘為“先知書"和

“詩篇" )的標準用語。正如上文所述，申命記排在五經之末，作用就是

以神學角度來闡釋前書的敘事。申命記的排列位置，甚或影響7新約約翰

福音在正典中的排列位置，因為在四福音中，約翰福音的神學味道最為鮮

明。後來有不少基督教的釋經家都把耶穌視作第二摩西，但這種說法反映

了某程度上的低次基督論 (low Christology) ，因為新約聖經實在是把基

督看為道成肉身的神。如果說新約聖經中的確有哪一位算是第二摩西，他

就應該是保羅。使徒保羅宣告自由的信息，和摩西一樣。他的召命，不止

於帶領信徒承擔神的呼召，還特別要去發揚神的拯救行動的神學和救贖論

要旨，並指導信徒過守約的信仰生活。因此，面對那些以守摩西律法為

得救必要條件的人，保羅就以銳利的吉詞回應。他呼籲聽眾，要得救，就

要藉著信心依靠基督的救贖工作。正如申命記一樣，保羅的書信(例如羅

馬書)通常也有兩部分，前一部分專作神學論述 (1列:羅一~十一;參申

一~十一) ，後一部分則旨在發掘神學的實踐方式和通用含義(1列:羅十

二16 ;參申十二~二十六)。

35 Patrick Mi l1 erlE確地指出，每當詩人援引律法書，詩人心中所想的，主要都

是申命記。見‘“‘官D巴閒ut紀ero叩nomy and the Psalms: Evoking a Convers翎叫a訓叫ti沁on，"

(1999): 3-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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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申命記的信息

或許大家未有察覺，馬吉安主義 (Marcionism) 在教會甚為普遍。此

外，大家習以為常的神學架構，在本質上是忽略舊約聖經的，尤其是忽略

申命記。因為這兩種原因，教會未有聽清楚申命記的大部分信息。這是一

個悲劇。因為不論是舊約還是新約聖經，很少有書卷像申命記 樣，其信

息與救恩和福音大有關連。然而，今天的讀者又如何才能夠重新發掘申命

記的信息呢?以下的釋經步驟或許可以提供一些幫助。

(一)我們要“聽"申命記的信息。每逢關鍵時刻，摩西都呼籲民眾

要“聽"他宣告的話(申五1 '六3-4 '九 1 '二十3) 。在第三十一章9至13

節，摩西盼咐利未支派的祭司，要他們每七年在住棚節的日子向民眾宣讀

他剛剛寫下的律法(也就是他的演講詞)。這句話強調，神的子民日後要

怎樣過生活，與聆聽律法有莫大關係。這關係可以用下面的示意圖表達:

誦讀一聆聽一學習一敬畏一服從一生命

根據第十士章19節，誦讀/聆聽“這律法書"對後世以色列人的福

祉也同樣大有關連。摩西命令將來的君王，要為自己誦讀律法書，好讓自

己能體現忠誠守約的態度。這種忠誠守約的態度，正是摩西的演講詞所主

張的。

(二)要聽明白申命記的信息，我們必須瞭解書卷的文體和形式。

申命記有不同的層次。首先，摩西的生平以出埃及記第一章為開端，而申

命記則是摩西傳記的最後一個主要部分。“因此，我們可以把申命記看

作是載有長篇演講詞的敘事文。其次，首兩篇演講詞的表達形式，與古代

近東的條約出奇地相似，尤其是公元前二千年期的赫人宗主權條約。我

們要謹記，申命記的基礎元景就是契約，這是瞭解申命記信息的關鍵。

上主是神聖的宗主，他施恩揀選先祖和他們的子孫，與他們立約(四37 ' 

(:6-8) ，又把他們從埃及救出來(四32-40) ，為的是顯明自己委身於這

的( 'âhab ' “愛" )。在西奈山，上主更與他的于民建立永恆的聖約關

36 參R. P. Knierim. The Task ofOld Testament Theology: Substance, Method and Case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5)， 355-59， 372-79 。

33 導論

係(四9-31) ，向他們彰顯自己的心意(四卜8) ，並在曠野一直保守他

們 (-9~三29) 。現在，上主快要把應許之地交到他們手中 (-6-8 ' (: 

1-26) 。

身為上主的真先知，摩西跳戰以色列人回應上主，宣告上主是他們惟

一的主宰(六4) ，並要服從上主，表示自己全然愛上主，堅定不移地向

他效忠(六子19 '十12~十一 1 ;等等)。摩西立足於現實，預計以色列人

將來必然叛逆，導致他們的宗主把他們逐出應許之地(縱然他曾經發誓要

把這地賜給亞伯拉罕)。然而，上主仍然憐憫他的于民，他的聖約也不會

更易。選民被逐出應許之地，流放於萬民之間，絕不會是他們的終局。上

主會把他們帶回自己身邊，讓他們返回應許之地(四26-31 '三十卜10 '三

十二26-43)。摩西看見將來聖約的更新。這更新之約正是西奈之約的延

續(二十九 1 (二十八69 J ) ，最終更是上主與他們先祖所立之約的延續
(二十九10-13 (9-12J )。

(三)此夕|、，申命記也可以是摩西的 系列演講詞。摩西演說的時

候，以色列人正要進入迦南，而摩西自己也壽數將盡。書卷的敘事文序吉

(一 1-5) ，對我們怎樣理解申命記的信息至為重要。序言稱摩西的話為

haftôrâ hazzõ't ({新漢語}:“這訓誨" )。希伯來文紛紛一詞的意思是“指

示"來自動詞 hôrâ (教導) ，而 sëper hattôrâ (1列:申二十九21 (20J ; 

書-8 ;等等)一語貝1]應解作“記載指示的書"而不是“律法書"。雖

然，早前曾有經文用的râ 來指稱具體的指令(例:出十二峙，二十四 12 ; 

用J{: 1 ;民十九14 ;等等) ，但在這襄卻是用來指稱摩西在申命記中的演

講詞。 37 “律法書"和“律法"兩詞，與希臘文 didaskalia 和 didachë 兩

詞在新約聖經中的用法相近。到這兩個詞甚至比 nomo 一詞更為貼切。

37 申命記從西奈山的啟示引入了很多具命令性質的資料，書中與古代近東法典相

類的文字，卻多數集中於第十九至二十五章。然而，這些文字也不純是墨守成

規的法律用語，當中夾雜了 些語氣甚重的呼顯文字。

38 希臘文 didachë 詞可指般的“教導.. (可-27 ;徒十-1::: 19 ;林前十四6;

提後四2; 多-9 ;來六2) 、耶穌的教導(太士認，二十二33 ;可一22 '四2'

十一 18 '十二38 ;路四32 ;約-1::: 16-17 '十八 19 ;啟三24) 、使徒的教導(徒二

位，五28 '十三 12 ;羅十六 17 ;林前十四26 ;約貳9-10) 、法利賽人和撒都該

人的教導(太十六12) ，以及錯誤的教導(啟二14-15) 。希臘文 didaskalia 一

詞有“指示、教義"之意，可以指人的教導(太十五9; 可七7; 西三22)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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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申命記，摩西的角色並不是法律的頒佈者 39 而是牧者(民二十

-t17 ;賽六十三 11) 0 40 正如創世記第四十九章的雅各、約書亞記第二十

四章的約書亞，以及約翰福音第十三至十六章的耶穌，摩西也自知將要離

世，於是便召集眾人，留下臨終訓勉，呼籲他們效忠於上主。以色列人

繼承亞伯拉罕之約(參創十五7-21 '二十六3; 出六2-8) ，將要進入迦南

地，於是摩西對他們譯詩告誠，為的是展示聖約的含義，重點不在律例。

那麼，基督徒又當怎樣理解申命記，並加以實踐呢?下文為大家提議

幾項指導原則。 41 (一)我們不應以新約聖經對申命記的評論為起點，反

而應該把申命記看作是一部古代近東的文獻。書上談及的事情，全都早於

基督千年以上。作者的遣詞用字，也離不開那個時代的文化。雖然整部舊

約一一包括申命記一一也被教會視作權威正典，但申命記的原始意義，卻

是以色列國一一他們大都是先祖們的血脈一一的信仰及生活標準。

(二)我們要把申命記視作永恆真理的書面記錄。書上所載的真理，

有明明確確的陳述(申四35 、 39) ，也有帶著以色列獨特文化色彩的經文

(二十二8) ，我們必須弄清這些經文的神學原則。除非新約聖經明明地

指申命記的某條律例過時，否則我們就要預設每一條命令都仍然有效;至

少它背後的原則是有效的。

(三)我們一且就看申命記的原始背景，找出某段經文的意義，就

要以後期的啟示來反省這段經文。所謂後期的啟示，就是基督的道成肉

身、釘十字架和復活。基督實在成全了律法(也成全7眾先知的話;太五

17) 。基督不但整全地體現了律法的所有要求，也為律法作出7完滿的闡

般的教導或使徒的教導(羅十二7; 弗四 14 ;提前一 10 '四6' 宜 17 '六 l 、 3 ; 

提後三 10 '四3; 多-9 '二 1 、 7) 、神的教導(多三 10) 、魔鬼的教導(提前

四 1) 、舊約經文(羅十五4; 提後三 16) ，以及提摩太的教導(提前四 13 、

16) 

39 賽三十三22以上主為律法的頒佈者 (meQôqëq) 。

40 詳細論述見D. I. Block,“Will the Real Moses Please Rise? An Exploration into 

the Role and Ministry of Moses in the Book of Deuteronomy," in D. 1. Block,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oses， 的-103 。

41 有關論述見D. 1. Block,“Preaching OT Law to NT Christians," in D. 1. Block,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oses , 104-36 ;同上，“The Grace of Torah: The Mosaic 

Prescription for Life (Deut. 4: 1-8; 6:20-25)," BSac 162 (2005): 3-22 ;再版於D. 1. 

Block, How 1 Love Your Torah, 0 LORD, 1-20 。

35 導論

釋。更重要的是，基督正是一段故事的高潮。這故事關於上主的顯現，他

曾經在西奈山直接地彰顯自己，也曾經在摩押平原通過摩西間接地彰顯自

己。我們必須放棄低決基督論，不應把摩西看成另一位基督，也不應把基

督當作是福音書內(尤其是馬太福音第五至t章)的第二位摩西。新約聖

經告訴我們，在西奈山上通過摩西說話的上主，就是耶穌基督。他是上主

成了肉身，而摩西只是他的先知。

申命記與神學

上主施恩拯救以色列人，又向他們顯現(參申六20-25)。申命記的

作用，就是要呼召古往今來的以色列人去回應上主，守約愛主，向他效

忠;又要他們擔起上主的召命，就是去宣揚主名(二十六19) 。為了發揚

這個主題，摩西把一套精彩的神學揖揖道來，範疇廣闊，意旨深刻。

(一)以色列歷史以神為開端，也以神為終結。申命記解釋上主是

誰，寫作對象不但是以色列人，也是後世的所有讀者。書上記載，上主是

獨一的(四32-39 '六4' 十 17 '三十二39 '三十三26) ，也是永恆的(三

十三27) ，他超越一切(七21 '十 17 '三十二3) ，聖潔(三十二51)

公平公義(三十二4; 參十18) ，對聖約充滿熱忱(忌邪)及看重自己與

于民的關係(四24 '五9' 六 15 '九3' 三十二21) ，信實(七9) ，近在

咫尺(一41 '四 7' 六 15 '士21 '三十一 17) ，滿有憐憫(四31) ，而

最特出的就是他以聖約展示愛(四37 ' -t7 、 8 、 13 '十 15 、 18 '二十三

5 (6 J )。在申命記中，這一切都絕不抽象。摩西對上主的恩典讚歎不

絕，正因上主一直跟以色列人交往。以色列人能夠用各樣具體的事實來

證明上主的恩典 他揀選亞伯拉罕和他的子孫(四37 '七6) ;把以色列

民從埃及的牢籠中釋放出來(四32-36) ;與他們立約，要他們作自己的

于民(四9-31 '五卜泣，二十六16-19) ;他又有保守之恩(一叩開口，八

15-16) ;為他們預備家園(六10間的，八7-14) ;選立領抽(十六18~十

八22) ;並且讓他們在敵人面前得勝(-t 17-24) 。

(二)申命記全面地描繪出信仰軍體一一上主選召之民一一的模

樣。揀選的教義在書中佔有極顯眼的位置，包括上主為自己的名揀選

(bâbαr) 居所(十二5 、 11 '十四23-24 '十六6-7 ;等等) ，揀還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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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君王(十-1::: 15) ，以及揀選利未人為祭司(十八5 '二十-5) 。然而，

書中著墨最多的，卻是上主揀選以色列人為他的立約于民。申命記四章32

至40節以全宇宙的歷史為背景，來表達上主如何拯救以色列人，宣告這是

一件曠古未有的事，並且絕無雷同。在其他篇章中，摩西強調，上主揀選

以色列，並不是因為以色列人有甚麼具體的優勢或屬靈的長處(士6-8 '九

卜23) :上主施恩揀選以色列，純然是因為他既愛先祖們(四32-38) ，也

愛先祖們的後裔( -1::: 6-8) 。根據這個說法，申命記把以色列人描寫成最

受優待的民族。他們既被上主施恩救贖，又蒙他以愛立約，成了上主名下

的聖民(士6' 十四2' 二十六 19 '二十八9) ，也是他收養的子女(十四

1) ，更是他珍貴的產業 (segullâ : -1:::6 '十四2' 二十六18) 。

雖然上主呼召的是全國百姓，讓他們都能夠同享立約的關係，但真

正的信仰晝體，卻只是那些全心全意愛上主、並以合符道德標準的行動

來表達這愛的人。經文把這道德標準稱為義 (:jedâqâ ' 六25 :但deq' 十六

20) ，內容包括棄絕其他神明，並且以憐憫的心對待別人，追求公平公義

(十 16-20)。書中的直接陳詞，常有單數眾數交替出現，表明有兩個以色

列國的存在。一個是以色列國的外在形相，國民都是亞伯拉罕的血裔;一

個是屬靈的以色列國，只包括那些行在上主的道中，毫無保留地效忠於上

主的人，就如迦勒和約書亞一樣。

(三)除了申命記外，再沒有其他書卷這樣詳盡地剖析立約的關係。

上主在西奈山/何烈山與以色列民立約，既是履行亞伯拉罕之約，也為了

把聖約引申到他的子孫身上(參創十-1:::7) 。書中的立約儀式是申命記的

基礎，彰顯出當日百姓對聖約有怎樣的熱忱(申二十六16-19) 。我們要明

白律法書在古代以色列的本質和角色，就必須立足於這約的背景之中。根

據申命記，在聖約關係之內遵行律法，意思就是:

.這不是重擔。明白神的旨意是 項獨一無二的特權，而服從律法

就是有幸得到這項特權的回應(四6-8) 。

.這不是得救的條件，而是已經得救的人的感恩回應(六20-25) 。

.基本上這不是為了使另一方履行契約的責任，而是要體現立約之

愛(二十六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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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單是外在的行為，而是心上行了割禮的明證，也是存著敬畏

神、愛神之心的明證(十12~十 1 '三十6-9)。

.這不是屈服於強權苛政，而是自願地全人臣服於滿有恩慈的天上

宗主之下(六4-9 '十 12-13 )。

簡而盲之，服從律法是心中有義的外證。以色列能否擔起上主的召命，能

否蒙上主祝福，先決條件就是他們有沒有彰顯這外證(四24-25 '十一，二

十八)。這樣的要求既合理，也在世人的能力範圍之內(三十11-20)。

(四)申命記有完備的土地神學。摩西向天地呼額，要天地為以色列

重新立約作見證(四26 '三十凹，三十一28) ，由此可見，他意識到這件

事與全宇宙都有關係。然而，摩西卻又在第十一章 12節指出，神為以色列

分別出來的土地，是蒙神常常看顧 (dãras) 的特殊土地。神將這地賜給

以色列，特要給他們為產業 (nahalâ ' 囚 21 :等等) ，這是一個施恩的行

動，也是要應驗他向先祖所作的應許(一8: 等等)。從申命記的角度而

盲，神明一國族 土地三者彼此相關，而以色列國和應許之地都在這關係

之內。從下面的示意圖可略見一二:

上主在西奈山與以色列民確立聖約。當以色列民將要進入迦南地的時

候，摩西在摩押平原帶領那 代的民眾舉行儀式，與上主重新立約，以鞏

固雙方的關係。摩西又吩咐百姓，他們一旦過河進入迦南地，就要立刻到

基菲1]心山和以巴路山，在那里舉行特別的儀式，讓應許之地加入立約關係

之中(二十-1::: 1-26) 。

上主、國族、土地三者的關係是動態的，也就是說，以色列對上主

有多忠誠，他們就對土地有多大的支配權。如果他們對上主忠誠，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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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五穀豐登(-t 11-16 .十一心的 ，二十八 1-14 ) ;但如果他們投靠其

他神明，顯為不忠 ， 土地就不會再為他們效力(四25-詣 ，八 17-20 .十一

16-17 .二十八15-26 ) 。以色列人終有一天會叛逆上主，民眾因犯罪而被

趕離應許之地，似乎是勢所必然;但即使如此，也不代表聖約就此一筆勾

消。在契約的字襄行間，已經列明補救的方法(參但九4-16 ) 。上主絕不

忘記他向亞伯拉罕和他的子孫所發的誓(申四3 1 ) .所以他必會帶領以色

列返回應許之地，讓以色列重歸自己的懷抱(三十 1 -10 ) 。上主曾經在何

烈山確認這原約，也曾經在摩押平原重申這原約，但耶利米書三十 章3 1

至3 4節卻談及“新約..以西結書十六章60節也提到永遠的約(參結三十

四25-31 ) .這都預示神要全面地實現他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的。至1]那時候，

以色列的地理疆域與屬靈境界將要顯為一致。

(五)對立約的重體而吉 ，申命記也展示出 個出色的管理方案。顯

而易見，以色列國自始至終都是個神權國家，而上主就是這個國家的屬天

宗主(儘管申命記提到上主是君王的文字不多，參三十三5 ) 。不論是民

眾選出來聽訟的官長(一弘的， 十六 18 ) .是君王，是祭司，是被委任或

上主親自興起的先知(十-t 1 4~十八22) .律法書都有提及他們的任命。

然而，在申命記所展現的理想之中，在位執政的人管理立約的章體，必須

以律法書為權力的憑據，並以“義.. ( ~，edãqâ ! $edeq) 為治國的手段。

總結

當代讀者慣性地以負面的角度看待舊約聖經，尤其是當中的律例。

申命記能夠扭轉這種偏見。藉著基督成就的大功，不單以色列可以實踐聖

的 ， 即便教會這個屬神的新以色列，也能得享上主在約中的應許。正如以

色子|卜樣，聖約的應許惟獨出於恩典，要得看就惟獨通過信心。神的于民

既然蒙揀選、得救贖、領受聖約，自然當盡一切努力 ，全身全心遵行律

法 ， 對上主表達心甘情願的、毫無保留的忠誠(羅十二1-12 )。

對當代的基督徒而盲 ， 申命記是瞭解聖經的重要資源(-)可以藉

此認識神，尤其是他救贖罪人的恩典(二)可以藉此知道怎樣回應神，

就是要愛他 ， 並愛世人(三)可以藉此瞭解得救的人將來的美好結局。

申命記把屬靈生命具體地展示於現實生活之中，在這方面而吉 ，申命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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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甚或包括新的)聖經所有經卷中最為突出的 。道成肉身的耶穌，也

在新約聖經中把申命記在屬靈、道德 、倫理上的宣吉總結起來，引申出

最高的誡命 全身全心地在約中委身於神(愛) .並且委身於人(太二十

二34-40)。基督徒跟從這“基督的律法.. (加六2 ) 過活，就能夠腳踏實

地，不會輕易後退到唯心而主觀的信仰之中 (唯心而主觀地理解信仰生

活，正是西方基督信仰中最常見的 )

結構與佈局

正如上文所述，申命記大部分內容都是摩西的演講詞，是他先在摩押

平原口述，再被記錄成文的。這些記錄被集合起來一段時間之後，又有人

為每段演講詞加上敘事文作框架。下面的圖示可以大概展示出各篇演講詞

及其敘事框架的結構(圖示並沒有把各段文字的十足比例表達出來)。

聆聽摩西的話

摩西第一篇 摩西第二篇 摩西第三篇 上主/摩西

演講詞 演講詞 演講詞 之歌

摩西的

祝福



摩面的福音

1. 摩西第一篇演講詞:憶述上主的恩典(一1"'-'囚的)
A.摩西第一篇演講詞的前吉(一1-5 ) 

B. 摩西第一篇演講詞的摘要﹒呼召之恩 (-6'"'-'囚的)

1.憶述上主向出埃及的 代以色列人施恩(-6~二 1)

a. 憶述在何烈山的日子( -6-18) 

b. 憶述從何烈山走到加低斯﹒巴尼亞(一19)

c. 憶述加低斯﹒巴尼亞事件(一20-46)

d. 憶述在曠野繞行(二 1)

2. 憶述上主對新一代以色列人施恩(二2~三29)

a. 憶述以色列人與河東親族相遇(二2-23)

b. 憶述以色列人與亞摩利二王相遇(二24~三 11)

c. 摩西的個人回憶(三12-29 ) 

3. 憶述上主惠及後世的恩典(四 1-40)

a. 憶述賜下律法之恩(四 1-8 ) 

b. 憶述立約之恩(四9-31 ) 

c. 憶述救贖之恩(四32-40 ) 

c. 摩西第一篇演講詞的結語(四41-43 ) 

II.摩西第二篇演講詞:闡述上主的恩典

(四44"'-'二十九 1 (二十八69J ) 
A. 摩西第二篇演講詞的序吉(四44'"'-'五 l上)

B. 摩西第二篇演講詞的核心:立約之恩(五作~二十六19)

1.聖約關係要義的啟示(五l下~六3)

a. 啟示的場景(五l下-5)

b. 啟示的內容(五6-22)

c. 對啟示的回應(五23~六3)

2. 宣示聖約關係的特權和責任(六4~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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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聖約關係的核心 呼召人以愛締約(六4~八20)

(1) 呼召人專一委身於聖約(六4-9 ) 

(2) 委身於聖約的考驗(六10~八20)

(a) 信心的考驗(第一部分) ﹒內在和外在的考驗

(六10-25 ) 

﹒考驗的本質(六10-19 ) 

﹒對考驗的回應(六20-25)

大綱

(b) 信心的考驗(第二部分) :外在的考驗(-t1-26)

﹒考驗的本質( -t1-16) 

﹒對考驗的回應(七17-26)

(c) 信心的考驗(第三部分) 內在的考驗(八卜20)

﹒考驗的本質 (/\1-10)

﹒對考驗的回應 (/\11-20)

b. 聖約關保全賴恩典(九1~十 11)

(1) 反駁憑己力贏取上主恩眷的謬論(九1-24 ) 

(a) 這謬論的本質(九卜6)

(b) 對這謬論的駁詞(九7-24)

(2) 懇求上主再次眷顧(九25~十 11)

(a) 摩西懇求之詞的本質(九25-29 ) 

(b) 上主對懇求的回應(十1-11 ) 

c 聖的關係的基本要求(十12~十一 1 ) 

d. 聖約關係的重要性(十 2-28) 

(1) 從歷史學到的功課:回顧上主大能的作為(十一2-7)

(2) 從經濟及環境學到的功課:看出上主的供應(十 8-28) 

e. 預示三邊聖約關係將完滿展現:上主一以色列一士地

(十一29-32)

3. 宣示聖的關係涵蓋的範圍(十二1~二十六19)

a. 慶賀與上主締約:第一部分(十二1~十四21 ) 

(1) 回應上主的邀請，到他的面前敬拜(十二1-14 ) 

(2) 回應上主的厚賜，慷慨地待人(十二15-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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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應上主的呼召，專 事奉他(十二29'"十三18 (19) ) 

(4) 回應上主的邀請，到他的桌前享用娃席(十四 1-21 ) 

b. 如何與上主共處聖約之中(十四22'"十五 18)

(1) 心柔和，手張開(第一部分) :慷慨地敬拜(十四22-29)

(2) 心柔和，手張開(第二部分)慷慨地待人(十五1-18)

(a) 善待窮人(十五1-11 ) 

(b) 善待償債奴僕(十五12-18)

c. 慶賀與上主締約:第二部分(十五19'"十六17)

(1) 日常生活中在上主面前享用定例以外的建席

(十五19-23 ) 

(2) 根據定例在上主面前享用建席(十六1-17 ) 

(a) 逾越節(十六1-8 ) 

(b) -t-t節(十六9-12)

(c) 住棚節(十六13-15)

(d) 結語(十六16-17 ) 

d. 聖約關係與追求義(十六18'"十八22)

(1) 司法機構要捍衛聖約之義(十六18'"十七日)

(2) 君主要體現聖約之義(十-t14-20)

(3) 利未人的待遇反映出社輩有否照聖約行義(十八1-8 ) 

(4) 先知是聖約之義的代言人(十八9-22)

e. 在生死大事中追求聖約之義(十九1'"二十 9) 

(1) 在誤殺(及貪婪)案件中彰顯義(十九1-14 ) 

(2) 在司法程序上彰顯義(十九15-21 ) 

(3) 在戰場上彰顯義(二十1-20)

(4) 在懸案中彰顯義(二十一1-9 ) 

E 在婚姻與家庭中追求聖約之義 第一部分(二十一10-23)

(1) 在娶被攝婦女為妻的事上彰顯義(二十一10-14 ) 

(2) 在對待長子的事上彰顯義(二十 15-17) 

(3) 在懲治叛逆兒子時彰顯義(二十一18-21 ) 

(4) 在處理死囚遺體時彰顯義(二十 22-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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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在婚姻與家庭中追求聖約之義:第二部分

(二十二卜30 (二十三 1) ) 

(1) 在對待牲畜及其他家事上彰顯義(二十二1-12)

(2) 在婚姻的貞潔上彰顯義(二十二13-21 ) 

大綱

(3) 在處理淫亂事件時彰顯義(二十二22-30 (二十三1) ) 

h. 追求聖約之義以配作上主的神聖于民(二十三1-14 (2-15) ) 

(1) 在上主的會中彰顯義(二十三1-8 (2-9) ) 

(2) 在以色列軍營中彰顯義(二十三糾4 (10-15) ) 

1. 在軍體生活及經濟運作中追求聖約之義:第一部分

(二十三 15-25 (16-26) ) 

J. 在婚姻與家庭中追求聖約之義:第三部分(二十四 1-5 ) 

(1) 在處理離婚事件時彰顯義(二十四卜4)

(2) 在招募兵勇時彰顯義(二十四5)

k.在童體生活及經濟運作中追求聖約之義:第二部分

(二十四6'"二十五16)

1. 插曲:未了結的舊事:與亞瑪力人的膠輯(二十五17-19)

ill. 慶賀與上主締約:第三部分(二十六卜的)

(1) 慶賀上主的信實(二十六1-11 ) 

(2) 宣認堅守聖約(二十六12-15 ) 

n. 領受從聖約關係而來的召命(二十六16-19 ) 

c. 插曲:吩咐百姓進入應許之地後更新聖約(二十七1-26)

1.三邊聖約關係的完成:上主一以色列 土地(二十-t1-8) 

2. 呼籲百姓要在應許之地堅守聖約(二十七9-26)

a. 摩西和利末人對百姓的吩咐(二十-t9-10)

b. 違反聖約的詛咒(二十七11-26 ) 

D. 聖約的兩面:福與禍(二十八l目的)

1.蒙福之路(二十八1-14 ) 

2. 招禍之路(二十八15-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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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摩西第二篇演講詞的結語(二十九1 (二十/\69) ) 

111.摩西第三篇演講詞:信靠上主的恩典

(二十九2"'"'三十20)
A. 摩西第三篇演講詞的前吉(二十九2上)

B. 摩西第三篇演講詞的核心.重新立約之恩

(二十九2下(1) '""三十20)

1.今天:慶賀立約之恩(二十九2下-13 (1-12J ) 

a. 今天就要記念上主過去的恩典(二十九2下-9 (1-8 J ) 

b. 今天就要領受上主的恩典(二十九10-13 (弘 12J ) 

2. 將來﹒輕視立約之恩(二十九14-28 (13-27 J ) 

3. 今天:未完全明白立約之恩(二十九29 (28 J ) 

4. 將來信靠立約之恩(三十1-10 ) 

5. 今天:回應立約之恩(三十11-20 ) 

IV. 摩西的離世(三十一1"'"'三十四 12)
A.摩西臨終的措置(三十一 1'""三十二47)

1.立約書亞為摩西的繼任人:第一部分(三十一1-8 ) 

2. 關於律法書的安排(三十一弘13)

3. 立的書亞為摩西的繼任人:第二部分(三十一14-15 、 23)

4. 以色列國歌的序吉:第一部分(三十 16-22) 

5. 摩西的總結演講詞(三十一24-29)

6. 頌唱以色列國歌(三十一30'"'"'三十二47)

a. 以色列國歌的序吉:第二部分(三十一30)

b. 國歌的歌詞(三十二1-43 ) 

c. 國歌的篇後語(三十二44-47)

B. 預告摩西之死(三十二48-52)

C. 摩西的祝福(三十三1-29 ) 

D. 詳述摩西的離世(三十四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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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1 闢5

話漢語譯車 血色車

1這些話是摩西在約旦河東的曠 1以下所記的是摩西在約旦河

野向全以色列所說的，那地方是在 東的曠野、疏弗對面的亞拉巴，就

疏弗對面的亞拉巴，位於巴蘭、陀 是巴蘭、陀弗、拉班、哈洗錄、成

弗、拉班、哈洗錄與底撒哈之間。撒哈中間，向以色列眾人所說的話。

說話的時間地點 說話的時間地點

2只十一天的路程，就可以從何 2從何烈山經過西坪山，到加

烈經西耳山到達加低斯﹒巴尼亞。 低斯﹒巴尼亞，有十一天的路程。

3到第四十年十一月的第一天，摩 3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

西照上主藉他向以色列所吩咐的-摩西照耶和華藉若他所吩咐以色列

切，向以色列人說話。 4那時，他 人的話都曉諭他們。 4那時，他已

已經擊殺了住在希實本的亞摩利王 經擊殺了住希實本的亞摩利王西

西宏，以及住在亞斯他錄(即以得 宏，和住以得來、亞斯他錄的巴珊

來)的巴珊王噩。王噩。

5在約旦河東的摩押地，摩西開 5摩西在約旦河東的摩押地講

始講解這訓誨，說律法說.

經文臣章

申命記的開端是一段公式化的編者引吉，描寫書卷的本質和內

容，也陳述7一些讀者必須瞭解的資料。

書卷的權威 雖然申命記大部分篇幅都在宣示神的真理，但上

主親口發吉的記錄卻只有五處:第三十一章 14節下、 16節下至21節、 23節

下，第三十二章49至52節及第三十四章4節下。摩西的聲音貫徹全書，這

段編者引言正是要讀者留心聽這聲音。然而，摩西也不是自說白話，他說

的所有話都是“照上主藉他向以色列所吩咐的" (-3) 。摩西是上主與

以色列民立約的中介人，是上主在西奈山顯現的渠道，有權代上主發吉。

書卷的演說對象 第一章 l節把演說的聽眾稱為“全以色列"第

一章3節又把他們稱為“以色列的後裔" (NIV及《新漢語}:“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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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這兩個詞語遍佈全書。前者表示，摩西以信仰葦體為對象發盲，

後者則看墨於百姓的血脈連繫(都是雅各/以色列的子孫)。

書卷所載事件的場景 引吉先把摩西說話的地點籠統地稱為“約旦河

東"又再指明是“摩押地"。根據第三十二章49節和第三十四章 l節，

這些事件應該發生於摩押地北睦。

從第 1節下的句法來看，摩西應在曠野發表講話，大約在亞拉巴附

近。所謂“疏弗對面的E拉巴，位於巴蘭、陀弗、拉班、哈洗錄與底撒哈

之間"等語，原是要把地點明確地標示出來。在這一串地名中，我們能確

認的全部都位於死海之南。因此經文標示的位置，可能是以色列民從西奈

山/何烈山走到加低斯﹒巴尼巨的中途站。第2節指出，這段路通常要走11

天。然而，當日臨近進入應許之地的時候，百姓曾在加低斯﹒巴尼亞叛逆

上主，所以這段路足足走 740年。

書卷記載的事發時間 作者把摩西發吉的時間記作“第四十年十一月

的第一天"。根據出埃及記十二章2節，離開埃及是以色列史紀年的開端

(含IJ十五7-21 ;出三6-8 '六2-8) 0 1 40年過去，雅各的另一代子孫同樣站

在約旦河岸，預備進入迦南。第4節又添上另一個時序指標:摩西向民眾

發言之日，正是以色列人在河西打敗亞摩利二王之後。以色列人只要效忠

上主，上主就會為他們而戰，西宏和噩的敗績可作明證。

書卷的體裁 書卷的首旬經文為“這些話是摩西......所說的"第

3節重申，摩西照上主藉他向以色列人所吩咐的一切，向以色列人“說

話 " (dibber) 。由此可見，摩西在申命記中不單是律法頒佈人，也是

先知(十八 15 '三十四 10) 和民眾的牧者(參民二十-1::: 17 ;賽六十三

11) ，要趕在離世之前向民眾說出最後的一篇講章。作者稱摩西的行動為“ 'î!... be 'er ( 開始講解......說) ，表示摩西所做的並不止於發吉闡釋。全

書都暗示，發盲的場景是重新立約的儀式。藉著摩西的陳詞，並這重新立

約的禮儀，上主在何烈山上確認的以色列之約 2 將要在這一代以色列人

l 作者的紀年標識是五經適用的(參出十六 1 .十九 1 .四十 17 ;民一 1 .九 1 '十

二 11 '三十三38)

2 我會在本詮釋書把這約稱為“以色列之約"西奈山之約是透過摩西訂立的，

不是與摩西訂立的，摩西並不是立約的任何一方。這稱謂也和其他慣用的聖約

名目相稱(亞伯拉罕/先祖之約、挪5:2/宇宙之約、大衛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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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實踐出來。 3

“這訓誨" (ha!tôrâ hazzõ't) 一語表示，豎隨的文字是指示，不是律

例。 4 書卷描寫的摩西形象也支持這個看法。他“教導 " (limmed) 百姓

(四 5 ' 14 '五31 '六 1 '三十一 19) ，而百姓又“學習"律法書(四川，

五 1 '十-1::: 19 '三十一 12-13)。申命記載有大量的牧者囑咐和勸勉的話。

經文即便引用上文所載的律法，也把條例藏於通篇的勸勉呼籲之中。

申命記提到兩種律法，一種是口傳的，一種是成文的。申命記一章

5節和四章8節顯然把摩西的第一篇陳詞視作前者。然而，在第二篇(六

6-9 '十 18-21 '十-1::: 18-20 '二十-1::: 1-8 '二十八58-61 )和第三篇(二十

九14-29 (13-28) ，三十8-11 )陳詞的記錄之中，卻有很多文字指及成文

的律法書，也就是演講詞的文字版本。引吉用上動詞“說"彷彿要斬釘

截鐵地申明，書卷的體裁是演講詞，而不是律例。摩西以牧者的身分站在

眾人面前，發表最後一篇講章，說明上主的命令。他呼籲以色列民，即便

過了約旦河，定居於先祖藉應許領受的迦南美地，也要繼續向神效忠。

應間臨則

【三士主區大部分聖經讀者都明白，摩西是以色列歷史的重要角色。他頭

趴1l/Æ\140年成長於法老的王宮中，流放在米甸曠野又40年，接著才回

w‘~應上主的召命，帶領同胞離開埃及。約翰福音的序言，從啟示

歷史的角度描述摩西的角色:

從他的豐盛中，我們全都領受了恩典，這恩典取代了舊有

的恩典，因為律法〔也就是“律法書" J 是藉著摩西賜下，恩典

和真理卻是藉著耶穌基督而來〔也就是“都在耶穌基督之內發

生" J 0 (約一 16-17)

3 希伯來文 bëε 'ër 與亞甲文 b加ur阿ru 同源'解作“確認"意即

效"。參CAD 2 (1965), 127 。

4 名詞 tôrâ 來自動詞 hôrâ CHALOT, 436-37) .在申命記共出現22次 申 5' 

四8 、 44' 十-t 11 、 18 、 19 '二十士3 、 8 、筍，二十八58 、 61 ﹒二十九21 (20) 

29 (2肘 ，三十 10 .三十一9 、 11 、 12 、 24 、詣，三十二46 .三十三4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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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稟所比較的不是律法和恩典，而是“間接領受的恩典" (藉著摩西

賜下) ，和“道成肉身的恩典" (藉著耶穌基督而來)。約翰深知，摩西

宣示律法是上主施恩的偉大時刻，但只有道成肉身比這 刻更偉大。摩西

身為聖的及何烈山啟示的闡釋人，他要做的就是把神的恩典帶到以色列人

面前。

摩西的權威是上主親自賜下的。根據申命記一章3節 ， 摩西向以色列

民所說的話，無一不是上主吩咐他說的。這正是舊約描述啟示的用語。

由 出埃及記到利未記 ， 經文都把西奈山的啟示看作是上主的親口發吉。

很多基督徒也不在
意舊約書卷，尤其是

申命記。他們這樣

做，不但輕看了耶穌

最愛的書卷 ， 也忽略

了約翰和保羅絕大部

分神學的根頭 . .. . . .

摩西既是神的代吉人，他的話就有西奈山啟示一

樣的權威 ， 以色列人必須遵行。然而，啟示的過

程並未止於口述 ， 甚至並未止於把演講詞記錄成

文(參三十 9 ) 。帶領摩西宣示律法的聖靈 ，

也帶領編者把摩西的演講詞匯集起來，並串連於

敘事文字之間，再寫出這段敘事引吉。既然聖

經全都是神所默示的，那麼信徒也必須接受這些

編者所寫的經文的權威。神的默示保證經文同樣

帶有改變人心的效用。保羅指出 ， 聖經在教導 、

責備、糾正 、 訓練人行義等各方面都是有用的資

源 ， 讓屬神的人得到充分的裝備 ， 可以行各樣的

善事(提後三 16-1 7 ) 。

申命記實在把律法書一詞的意義全面地表達了出來。律法書既是“具

權威的訓誨 " 自然包含了法令、律例和典章(四44-4 5 ) 0 5 然而 ， 累隨

這引言之後的演講詞卻表明， 律法書的內容絕不只是律例和典章。律法

書包括 : 神的話語 ( - 6-8 ) 生的憶述 (-9-18 '三23-28 ) ; 歷史的

檢視(一 1 9~三 17 ) 因效忠上主而得到的福氣(-t12-16 ' 十 18-27 ' 

二十八 1 -14 ) 道德上的勸勉(四9-24)不得叛逆的警告( -t25-鉤，

八 11-20 '十二29~十三 18 ( 19 J ) ，包括背約的詛咒(十 詣 ，二十t

14-26 '二十八 15-68 ) 十誠的複述(五6-21 ) ; 有如教理問答的指示

5 參四 1 '五 1 '六 J ' 十一 J ' 十二 1 '二十六 1 7 ' 三十 11 。 這詞在十誠僅出現

次 ， 就在出二十四 12 ( <新漢語》 “ 前|誨和誠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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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4-9 、 20-25 '十 12-22 '二十六 1 - 15 ) 定期到上主面前和他相交的

邀請(二卜 19 ) ; 答先要求的記錄(十二20-詣 ，十-t 14-20 ) 有關飲食

(十四 1-21 ) 和民間信仰(十四22-凹， 十六 1-17 ) 的指示，行政指示(十

六 1 8~十八22 ) ;軍事政策指示(-t 1-11 ' 二十卜20 ' 二十三9-14 ( 10-

15 J ) ;聽訟斷案的特別指示(十六 18- 凹， 十-t2-13 '十九 15 呵21 ) 

環境、經濟 、 農業的實務(十九 14 ' 二十 19-20 '二十二卜 11 '二十四

19-22 ' 二十五 13-16 ) ; 性倫理(二十二日-30 ) 和婚姻(二十一10-14 '二

十四 [-5 '二十五刊 2 ) 要憐憫在經濟上或社會上的邊緣人士的呼顯(十

1 8-凹 ，十五卜悶 ，二十四 17-22 ) ;國歌(三十二 1-43 ) ; 以及摩西臨終前

對十二支派的祝福(三十三 1-29)。

上述一切都屬於 “律法書"這題目之下。五經的絕大部分內容都是敘

事文，而不是律例 ，但人們卻會用律法書一詞來指稱五經。究其原因 ， 也

是因為這詞語義寬廣。詩人提到他喜愛律法(詩-2 ) ，心中所想的自然

不是律例。因為如果沒有前前後後的福音性敘事文，律例只是重擔，並不

值得喜愛。

當代應間

很多基督徒也不在意舊約書卷 ， 尤其是申命記。他們這樣做，

不但輕看了耶穌最愛的書卷，也忽略7約翰和保羅絕大部分神

學的根源，更隔絕了神話語賜人生命的大能。我們必須從新認

識申命記，否則我們就不能領略全部舊約書卷的寶貴。本書將要指出 ， 申

命記就是摩西的福音書，記錄了神如何向不配的世人沛然施恩。摩西在同

胞身上看到的異象，是神為全人類所作的計劃的縮影。申命記讓讀者注目

於上主，他不但救贖他的子民，並差遣他們把恩典帶到全世界。

與此同時 ， 我們也可從申命記瞥見牧養的典範。演說者牧養章羊40

年，在慷慨激昂的歲月 中引頓他們 ， 在艱難困苦的處境中照料他們 ， 而今

譯詩吐出臨終叮嚀。我們會聽到摩西對同胞灰心失望的吉語 (-37 ' 三

26 '四21 ) ，也會聽到神反駁摩西，詰責他同樣犯罪(三十二48-52 ) 

甚至否決摩西的個人訴求(三24-26 ) 。儘管如此，摩西在很多方面也是

牧者的典範。他對軍羊瞭如指掌，知道他們由第一天開始己心存悸逆(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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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只要摩西一離開舞台，他們就會偏離上主的道路(三十一27-29)。

摩西與今天大部分的牧者不間，他明白自己是章羊的導師(申四 l 、

5 、 10 、 14) 。他要民眾謹記上主的大恩，指示他們如何過守約的生活。

摩西叉呼籲他們警醒，以免靈性散漫，叛逆上主。最重要的是，摩西讓他

們認識上主。瑪拉基先知是傳承摩西先知職事的最後一位，他所形容的先

知典範，正正體現於摩西身上(瑪二于6) 。這位牧者放政不倦地把會眾引

入生命與平安的約中。他敬畏上主，傳授真理，以平安 (shalom) 和正直

與上主同行，引導許多人離開罪惡。

然而，摩西也明白自己在上主面前的角色。他是一把響徹曠野的聲

音，喊著說:預備上主的路(參賽四十3 ;約-23) 。他又是一個正直的

代禱者，所發的禱告往往能發揮很大的功效(申九19-20 ;參雅五 16) 。

面對死亡的時候，他並不在意自己身後之名，而是全心惦念著重羊。摩西

“按著神的心意" (仰的 theon) 作牧養，也就是說，他的安排與神親自施

行的並無分別(彼前五2) 。

申 -6-18

簡介摩西的第一篇演講詞(申-6~四40)

在討論摩西第一篇演講詞的個別段落之前，我們必須討論第一至四章

的本質和修辭策略。這篇演講詞的結構可分為兩部分，前半部分是第 章

6節至三章29節，後半部分是第四章 l節至40節。前後兩部分的文風和語氣

明顯不間，而公式語“以色列啊.....你要聽" (四 1 )就是兩者之間的分

水續。第一章6節至三章29節大都是歷史回顧，第四章 1至40節則顯然有講

章的風格，是摩西在叮囑民眾警醒，免得遠離上主，轉去事奉其他神明。

然而，第一至三章及第四章卻至少有四個相同的神學主題，使前後兩部分

連成一氣。這四個主題是:上主的臨在、 l 上主選召以色列民、 2 應當以服

從來報答神恩 3 以及迦南土地是上主賜給選民的恩典。 4

摩西把以色列的歷史分為四個階段，由近到遠憶述，以彰顯上述四

個主題(一)從何烈山到摩押平原，上主一直關顧引領百姓 (-6"-'三

29) ; (二)上主接著向以色列人啟示自己的心意(四 1-8) ; (三)上

主與以色列民建立盟約的關係(四9-31) ; (四)上主把以色列人從埃及

的奴役中拯救出來(四32-38) 。在第四章37節，摩西又看到另一個更古

遠的歷史階段，就是上主愛他們的祖宗，選召他們的先祖為上主的于民。

摩西憶述這些去古未遠的重大事件，再加上一番情詞迫切的呼籲作結，目

的是要提醒百姓，不要學父輩一般叛逆(一6~三29) ，且要全心全意效

1 tl:照-30-33 、 42 '三7及四9-14 、 36-39 。

2 第二章似乎對揀選有更廣闊的定義，指出上主也把土地賜給以東人、摩押人

和亞們人(二5 、 9 、 19) 不過，以色列人的土地擁有權是源於上主揀選以

色列人的先祖，並應許賜下產業給他們 (-8 、 21 ' 35) 。上主拯救以色列人

出埃及，就是以色列人擁有選民地位的鐵證 (-27 、 30 '三24 '四32-33 )。

3 在一19 、 26-蝠，服從上主的意思就是要揮軍直進迦南;在第四章，服從的意思

就是要道行上主在何烈山上宣示的教導，尤其是不可拜偶像(四 1-8 、的-24 、

40) 

4 比照一7-8 、 20 、 36 '三訝，三20 、 24-詣，以及四 1-5 、 21-26 、 38-40 。除 7
上述特點，前後兩部分還有另一個共迪之處，就是摩西對同胞的不滿溢於吉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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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於上主，以回應上主的大恩。惟有這樣，以色列民的前路才會安穩(四

39-40 ) 

上文曾提到 ， 申命記的整體結構屬於古代近東京主附庸契約 額。在

宗主的序吉之後，契約往往會出現一段回顧宗主與附庸關係的撮要文字。

這情況在公元前二千年期的赫人契約尤為普遍。摩西的首篇演講詞聚焦

於幾件事 ， 分別是上主堅守與以色列先祖所立之約(一6-8 ) ， 在曠野保

守民眾平安(一31 '二7 ) ， 以及帶頭以色列人戰勝敵人(二24~三 11 ' 

尤其是二30 ; 參一28 ) 。然而，演講詞也同樣突顯了以色列人的小信不

出乎意料的是
加低斯 ﹒ 巴尼亞的慘

劇前後只有兩週，經

文卻用了四分之一的

篇幅敘述。

忠，尤其是不清從加低斯 ﹒ 巴尼亞進入迦南(-

19-46 )。摩西憶述上主因百姓不忠而發怒(-

34 、 42 '四 24 、 25 ) ，目 的是要提醒百姓，不可

把聖約關係視作兒戲。

從這篇演講詞可以看出摩西對上主、對自

己和對百姓的態度如何。摩西教述歷史的方式 ，

與古代近東築修歷史的傳統一致，也就是認為世

上萬事皆由神明推動。摩西又多有自主行事的用

語 5 且常提及上主對他說話(一位 ， 二2 、訓 ，

三2; 參-6 “ 我們 .. ) ， 並再三指出自 己就是上

主與以色列之間的傳話人(一22 、 29 、 41 ' 二4 ' 三 18-22 ) 。這 切都表

示，摩西極重視自己的職分。然而 ， 演講詞最令人詰異的部分 ， 就是他對

百姓所發的怨對之吉 (-37 ' 三26 ' 四21-22 ) 。看到他痛責百姓叛逆，再

加上第一章26至46節尖刻的語吉 6 不禁想像到他是個心中苦澀，對百姓

灰心失望 ， 對上主感到泄氣，對事幸感到沮喪的老人。

可間幸 " 一詞共出現 711 ì.欠，表示第一篇演講詞提到的事件涉及的

5 經文常見以摩西為主語的動詞 “我吩咐"、“我說 " 、“我指派" 、“我做

某事"等等，見 1 5 、 1 6 、 1 8 、 20 、 23 、 29 、 43 '二訝，三 1 8 、 21 、 23 。
6 他們不清上去 ( 26節) ;違背上主的話 (26豈有) ;在帳棚里造謠生事 ( 27節) ; 

指責上主恨他作們~ ，要設計謀害他們(位27節) ;自認心灰意;冷令(位28時直節有們) ;對迦南

住民心存1懼徨意 (ω29蚓宜節右引) ;不{信吉上主 (付3 2站直節有們) ;他們是

節) ;不願聽從摩西的話 ( 43站直節有們) ;違背上主的命令 (ω43站直節有們) ;擅自行事(何43

節)

61 申 -6-18

時間幅度廣闊。 7 從文中各段歷史回顧 ， 可得出事件涉及的時間( narrated 

time) ， 與敘述所用的篇幅 ( narrative time ) 。兩者的關係可以用下列的

圖表表達 8 

經文 位置 大約涉及時間
教述所用篇幅

% 
(用了多少節經文)

% 

- 6-18 (可烈山 兩個月 9 0.4% 13節 12% 

從何烈山到
- 19 

加低斯 ﹒ 巴尼亞
42週 10 2.2% l 節 1% 

- 20-46 加低斯 ﹒ 巴尼亞 兩週11 0.1% 27節 25% 

加低斯 ﹒ 巴尼亞
38年 97% l 節

南面曠野
1% 

與河東的親族
一個月 0.2% 22節二2-23 21 % 

相遇

二 2 4 ~ 一 與河東的
一個月 25節

亞摩幸1]人相遇
0.2% 23% 

11 

三 12-29 預備進入迦南 一個月 1 2 0.2% 18節 17% 

出乎意料的是，以色列人在曠對繞了 38年的圈子(涉及的時問佔整體的

97%) ， 但經文只以一節帶過(敘述所用的篇幅只佔 1 %) 而加低斯 ﹒ 巴

尼亞的慘劇前後只有兩週 ， 經文卻用 了四分之 的篇幅敘述。

7 申 -9 、 16 、 1 8 '二34 '三4 、 8 、 1 2 、 1 8 、 2 1 、 23 '四 14 。這詞也見於五5 '九

20 ' 十 1 ' 8 。

8 參N . Lohfink,“Narrati ve Ana lyse von Dtn 1, 6-3, 29" in Mincha: Festgabefiir Rolf 

Ren叫dloωrffzu川11川11 7乃5. Geb切M圳:11川/衍s l的ag (收巴d. E. BllI川1I叫JI1叭I

1 33 。

9 這是上主下令進軍後民眾整頓營地所需的時間。上主下令的時刻或許是出埃及

一年之後(參出十二2及民十 11 )

10 民三十三 1 6-3 7記載有21個營，每個營停軍兩週，共計42週 。

11 從領命離開西奈山 ， 至IJ 加低斯 巴尼亞事件，應該歷時一年。這個數字加上

出埃及到領命離開西奈山，以及曠野流浪兒年(二14 ) ， 共計40年光景。

12 這日子當在發表演講詞之前，也早於申命記未有明吉的重新立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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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漢語譯車 個台車

正視首領的限制 正視首額的限制

6 “上主我們的神在何烈告訴 6 “耶和華我們的神在何烈山

我們說:‘你們在這山住夠了) 7轉:曉諭我們說-‘你們在這山上住

個方向啟程吧，你們要進入亞摩利 i 的日子夠了， 7要起行轉到亞摩利
人的山地，以及它鄰近的亞拉巴、 ;人的山地和靠近這山地的各處，

山地、低地、南地、沿海一帶(即!就是亞拉巴、山地、高原、南地、

迦南人的地)和黎巴嫩，直到那大 沿海一帶，迦南人的地並黎巴嫩

河，就是幼發拉底河。 8你看!我已 t 山，又到幼發拉底大河。 8如今我

在你們面前賜下這地，你們要進去;將這地擺在你們面前，你們要進去

佔領這地，就是上主向你們的先祖!得這地，就是耶和華向你們列祖亞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發誓，要賜給: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應許賜

他們和他們後商為業之地。)給他們和他們後裔為業之地。'

9 “那時，我對你們說:‘我不 9 “那時我對你們說:‘管理你

能獨自肩負起你們。 1日上主你們的神 i 們的重任，我獨自擔當不起。 1日耶

使你們多起來，看哪，你們今天多!和華你們的神使你們多起來。看
如天上的繁星! 11願上主你們先祖;哪!你們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樣多。
的神使你們比現在多千倍，又照他 11惟願耶和華你們列祖的神使你們
對你們所說的祝福你們。 12但我怎 i 比如今更多千倍，照他所應許你
能獨自肩負你們的重擔、你們的責;們的話賜福與你們。 12但你們的麻

任、你們的事訟呢? 13你們應該按 j 煩，和管理你們的重任，並你們

支派為自己挑選有智慧、有見識、 j 的爭訟，我獨自一人怎能擔當得起

有經驗的人，我要設立他們做你們:呢? 13你們要按著各丈派選舉有智

的首領。，慧、有見識、為眾人所認識的，我

14 “你們回答我說:‘你叫我們 j 立他們為你們的首領 o

做的這事很好 I ' 14 “你們回答我說照你所

15 “我就選定你們眾支派的首 j 說的行了為妙。'
領，就是有智慧、有經驗的人，設 15 “我便將你們各丈派的首領，

立他們為管理你們的首領，做你們;有智慧、為眾人所認識的，照你們

各支派的官長，就是干夫長、百夫 j 的文派，立他們為官長、千夫長、

長、五十夫長、十夫長。百夫長、五十夫長、十夫長，管理
16 “那時，我吩咐你們的審判官!你們。

說:‘你們要在你們的弟兄之間聽; 16 “當時 我囑咐你們的審判

訟，無論是人與他的弟兄爭軌，還:官說:‘你們聽訟，無論是弟兄彼

63 申 -6-18 區誼

報單語譯車 個告車

是與住在一起的寄居者爭執，你們;此爭訟，是與同居的外人爭訟，都

都要作公正的審判。 17你們審判時， ;要按公義判斷。 17審判的時候，不

不可講情面;無論貴賤，都要聽!可看人的外貌;聽訟不可分貴賤，

審。不要怕人的情面，因為審判屬;不可懼怕人，因為審判是屬乎神

於神!那些難辦的個案 3 就帶到我;的。若有難斷的案件，可以墨到我

這里，讓我來聽審。，這衷，我就判斷。'

18 “那時，我將你們應該做的-1 18 “那時，我將你們所當行的

切事都盼咐你們了。"事都吩咐你們了。"

經文臨章

上主吩咐離開何烈山(一6-8)

摩西首先複述了上主在38年前說過的話，就是吩咐以色列人

離開何烈山，向迦南進發 (-6-8 :參民十 11-13) 。這命令有

三個部分。(一)摩西複述上主的命令，指百姓在山上已停留 7足夠的時

間，上主在何烈山要做的事已經完成。(二)摩西描述目的地的概況。那

襄就是亞摩利人的山地，並鄰近亞拉巴，以及迦南人擁有的沿海與低地。

(三)摩西又複述上主向先祖發出的應許(申 -8) 。經文用了古代授受

產業的適用形式，上主也特地以法律詞彙發盲，表示他以宗主的身分把土

地賜給附庸以色列。上主更引用創世記十五章7至17節，指出這土地就是

他曾發誓要賜給以色列人的先祖及其後裔的。

各項措施的細節(一9-18)

讀者或會猜想，第8節之後必然是摩西敘述以色列人動身離開何烈

山。然而，摩西卻首先談及連串進軍之前的預備功夫，就是重組以色列

軍隊的架構。出埃及記第十八章也有提及這番措置，但摩西的憶述卻又與

出埃及記的報告在細節上稍有不同。前後兩段記錄都沒有聲稱自己是詳盡

無遣的，而相異之處也不構成根本上的矛盾。兩段文字都可能有所撮要或

擴充。摩西承受百姓煩擾近四十年，他的回憶展現了某些獨特關注也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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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之中。

第9至 18節共分三段: (一)摩西解釋重組以色列行政架構的原因

(9-12節) ; (二)解說任命副手的機制 (13圓的節) ; (三)摩西給予各

副于的權責( 16-18節)。

(一)在第一段(例2節) ，摩西表示管理以色列人的重責己過於他

所能擔當 (9節)。讓人詰異的是，責任過重的原因竟是上主的信實:上

主應驗7他對先祖所作的應許，以色列民已由小葦成7人口無法計量的大

族。這說法屬於誇張修辭，因為以色列曾被數點(民-46 '二32) ，而

且摩西又求上主讓百姓的數目更增千倍，可見人數並非問題所在(申-

11 )。真正的問題在於百姓的品格和舉動，他們成7摩西的重擔，讓他心

痛，吵吵嚷嚷使人難以忍受 (12節)。

(二)摩西建議百姓從各支派選出有智慧、有見識、有經驗的領袖管

理他們，好讓自己可以稍減重擔( 13-15節)。這三個條件甚為典型(參

傳九 11 ) ，摩西以此強調領袖必須成熟而有智慧。葉特羅的取捨跟摩西

不同，他強調領袖的屬靈和道德水平(出十八21 )。摩西從這三個條件

引申，以三旬短語形容那些被選出來的領袖(申一 13 、 15) (1) “首

領 " (rã 古îm) 指稱那些照管不同社童福利的官員; (2) “千/百/五十

/十夫長 " (sãrîm) 則是:軍中官員，各有專職; (3) “黑支派的首領"

(sõfrîm lesibtêkem) 指一輩知書識字的人，他們承命記錄法令，或奉召招

集士兵。 13 這樣的架構組織和詞彙顯示以色列的社會結構就像一個軍營，

他們是“上主的整支軍隊" (出十二41 )。

(三)摩西記述自己為百姓還立領導長官，並向長官頒下命令

( 16-18節)。這個段落把那些長官稱為“審判官/士師 " (sôpetîm) 。

摩西所煩的命令有四個重點: ( 1 )這些人要作“公正" ($edeq) 的審判

( 16節下) ，也就是說，他們要以上主的公義為判斷標準，並以保持控辯

雙方的和平 (sãlôm) 為要務。 14 不論是以色列同胞(“弟兄" )之間的

13 SδI叫m 似乎是古語，後期多用 s句句îm ( 文士)代替。在十六 18 '這詞和

sõpetîm (審判官/士師)一起組成重吉法 (hendiadys) 詞語“文士審判官" ({新

漢語》﹒“審判官和官長" )。這詞也出現於申二十5 、代上二十-t l和代下二十

六 11這些明顯為軍事的語境中。參HALOT， 1441 。

14 W. Brueggemann (Theology 01 the Old Testament: Testimony, Dispute, Adνo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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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爭，還是以色列人與寄居外人的紛爭，都必須用這個標準來作判斷。摩

西把公義延及“外人"可見申命記對人道主義是很重視的。在以色列

國，經濟及社會上的弱勢軍體，與土生土長的以色列人同樣得到保障。

(2) 這些領袖判案時“不可講情面" (17節上)。無論涉案人是責

是賤，都要以同樣的標準和同樣的態度審訊(參利十九15) 。

(3) 摩西又要求長官判案時“不要怕"。他們不用懼怕被告人，也

不用懼怕被告人的家人，甚或自己的上級，因為“審判屬於神"。這句話

看來是刻意地語焉不詳，可能有以下幾個意思:神的審判會支持長官的裁

決;長官以屬天的權力作裁決;長官會從上主得看判案的智慧;長官賴以

判案的律例是上主頒佈的，且按上主的授權施行;審判官斷案是否按公

義，最終要向神交代。

(4) 長官也要明白自己的限制( 17節下)。摩西邀請長官把難斷的

案件帶到他的面前，這做法與葉特羅的意見相合(出十/\22) 。審判官不

需無所不曉(參籤十六33)

聽間盟則

國………一輪
義。(一)上主是守約的。他應許先祖的後裔會如天上的星那

樣多;他們可享有與上主建立聖約關係的權利;又應許賜下土

地，好讓以色列民在那襄實踐神的旨意，並從這地開始向全世界散播恩

典。 15 第一個應許已在埃及應驗(參出一1-7) ，第二個應許則應驗於何烈

山。如今站在約旦河東岸的以色列人，將要看到第三個應許的應驗。

數百年前，上主曾與亞伯拉罕立約(直IJ 十-t7-8) ，如今他又在何烈

山把以色列國帶入聖約之中，成為歸屬上主的園 16 因此以色列民才會在

[Minneapo1is: Fortress, 1997], 130) 把公義定義為“上主臨在於困境之中，並以

復和、重建以及人的福祉為目標，隨時準備以大能作出關鍵性的干預。"

的參D. J. A. C1ines, The Theme 01 the Pentateuch (JSOTSup 10; Sheffie1d: JSOT, 

1978)，尤參31-37 0 

16 在出埃及記的敘事文中(例﹒出三12 '四23) ，動詞 'ãbad 通常是指“以附庸

的身分事奉〔上主) ..。那些原本屬於埃及人的奴隸( , "badîm) ， 在西奈山

成了上主的僕人，享有特別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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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烈山腳駐摯超過 年。上主並沒有猶豫不決，也未曾失卻焦點。然而，

根據上主在出埃及記六章6至8節許下的諾吉 ， 確立聖約並不是旅程的終

點。上主把百姓帶出埃及，為要把他所應許的土地賜給他們。儘管百姓成

了摩西肩頭上的重擔 ， 但百姓仍得以站在上主面前。這章百姓就是上主信

賣的錯證，因為上主應驗了他向以色列先祖所作的應許，使他們的後裔成

了天上的星那樣多(參創十五5' 二十二 17 '二十六4 ; 出三十二 13 ) 。

(二)要管理這個信仰晝體，固然涉及經濟和法治，但不可或缺的，

卻是要扎根於堅實的神學之中。神為公義作詮釋，且要求公義得以施行 。

神又體現了絕對的公平(申十 17 ) 。 他呼召頭袖，授權他們代管信仰章

體。神也是最終的裁判官，世上一切都要在他面前受審。亞伯拉罕體會

至IJ ， 全地的審判者必作公義的判斷(創十八25 ) 。 從這句經文可以看到 ，

以色列的憲法律例是超越時代限制的。神雖然賦與世人司法的權責 ， 但在

以色列律法背後，審判卻是屬乎神的。 1 7

當代應間

著Ir為以色列而做的大事 上主在第6至8節的話刻劃出他為以色

列所做的大事。上主把他的子民從埃及人的奴役中拯救出來之
時，曾承諾把迦南地賜給他們，好讓他們在這稟實踐使命 ， 就

是作萬民的光(參二十六19 ) 。 可惜，那 代人最終葬身曠野 ， 可見他們

並不是應許的真兒女，也不是從聖靈生的(參加四29 ) 。 他們的身軀雖然

離開了埃及，也在西奈山宣誓效忠於上主，但卻仍在罪中為奴。

保羅在加拉太書四章21至31 節反駁猶太派基督徒，他的辯詞也是源於

上述觀點 。 反對保羅的人似乎忘記了律法不是目的 ， 也不是神聖召命的核

心。以色列人領受聖約 ， 又曉得神所啟示的旨意，固然是無比的恩賜 ， 但

神的應許卻在西奈山之外 ， 而神的召命則指向更遠之處 。 這不是說律法不

重要，只是要強調領受律法並非終極目標 。 上主呼召我們，是要我們因應

許得應驗而歡樂，也讓世人可以從中發現，神也能為他們做大事 。

可套用於教會的範式 摩西重組以色列的行政架構，有幾方面可以套

用於教會 。 (一)摩西揀選領袖，並派他們作各種職事，意昧著神會預備

1 7 參C. J. H. Wrigl吭 ， Deuteronomy (N IBC;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96),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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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用的恩賜和人手來管理信仰晝體。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十二章生動地展

示，神為基督的身體預備了各樣肢體，使身體健康且有效運作( 18節) , 

也為基督的身體設立頭袖 ( 28節) 。

(二)教牧都容易忽略一點，就是他們肩頭上的使命就是神的使命 。

他們時常抵不住引誘，把隨著使命而來的重擔和榮譽看作是自己的(參

于 1 0節) ，忘記使命的成功與否，全在於把重擔

交託給神 ， 仰賴他去幫助信仰軍體得力 。

( 三)在神的國度作工的確有不少壓力 。 我們可以把屬世的
要消除這些壓力，我們可以把屬世的常識聖化，

再用於國度事工 ，並且分擔責任 。 當摩西感到疲

累 ，他自己與上主都指出同 的解決辦法 ， 就

是把行政責任下放給章體中有智慧和有經驗的領

袖 。

常識聖化，再用於國

度事工，並且分擔責

任 。

(四)要領導神的子民，首先必須全情投人伸張公義 。 公義

(:jedeq ) 的行政機關不會理會當事人的社會地位，對所有人都公平對待，

絕不妥協 。 有兩種態度很容易影響到司法公義，正如利未記十九章的節

所載的，就是偏護窮人和重看有勢力的人(參申十 17 '十六凹 ，二十四

1 7 ) 。 摩西盼咐，即便外人也要按公義對待 。 這個態度提醒我們，但凡裁

斷聖約事務，必須無視當事人的地位、種族、國民身分 。 要世人都這樣行

事似乎異想天開，但近年某些畫體特別被人針對 ， 教會應趁這機會展現神

的憐憫(十 17 ) 。

(五)領袖運用權力的時候 ， 必須知道自己是代神行事，為要達成神

的目的 。 每當處境超過人之所能，上主就會賜下智慧 。 如果事情的結果並

非公義，他就會向濫權演職的人問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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斬獲語譯車 個告車

承認軍體的失敗 承認章體的失敗

19 “我們就照上主我們的神吩咐 19 “我們照著耶和華我們神所

我們的，從何烈啟程，走過你們所見!吩咐的，從何烈山起行，經過你們

的那大而可怕的曠野，經亞摩利人山 所看見那大而可怕的曠野，往亞摩

地的路?我們來到加低斯﹒巴尼亞。圳人的山地去，到了加侃斯巴尼亞。

20 “我對你們說:‘你們來到亞: 詞“我對你們說﹒‘你們已經

摩利人的山地了，就是上主我們的神 到了耶和華我們神所賜給我們的亞

要賜給我們的。 21你看!上主你的神}摩利人之山地。 21看哪!耶和華你

賜下的這地在你面前，你要上去，佔 的神已將那地擺在你面前，你要照

領它，正如上主你先祖的神對你所說 耶和華你列祖的神所說的上去得

的!你們不要懼怕，也不要喪膽! '那地為業，不要懼怕，也不要驚

22 “於是?你們所有人都來到我 惶。'

面前，說:‘讓我們派一些人，為我 位“你們都就近我來說:‘我

們先去探查那地，再向我們回報: 們要先打發人去，為我們窺探那

我們應該由哪條路上去，我們應該!地，將我們上去該走何道，必進何

進哪些城。' 城，都回報我們。，

認“我看這話很好，就從你們中 23 “這話我以為美，就從你們

間選了十二人，每支派一人。 24於是 l 中間選了十二個人，每支派一人。
他們轉個方向上那山地去，一直來 24於是，他們起身上山地去，到以

到以實各河谷，探查那地。 25他們于 實各谷，窺探那地。 25他們手襄拿

中拿了一些來自那地的果子，下到:著那地的果子下來，到我們那里回

我們這裹，向我們回報說:‘上主我}報說:‘耶和華我們的神所賜給我

們的神賜給我們的真是美地! ' 們的是美地。'

26 “可是你們不肯上去，竟違背 必“你們卻不肯上去，竟違背

上主你們神的話， 27在自己的帳棚里 了耶和華你們神的命令， 27在帳棚

造謠生事，說:‘因上主恨我們，才;內發怨言說.‘耶和華因為恨我

把我們從埃及地領出來，為要把我 們，所以將我們從埃及地頓出來，

們交在亞摩利人手里，滅絕我們。 要交在亞摩利人手中，除滅我們。
28我們該上哪裹去呢?我們的兄弟使 28我們上哪襄去呢?我們的弟兄使

我們的心消融，他們說:那裹的人 我們的心消化，說那地的民比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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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漢語譯車 個告車

比起我們，又大又高;那些城，又 i 又大又高，城芭又廣大又堅固，高
大又堅固，直聳入雲霄!還有，我!得頂天，並且我們在那里看見亞袖

們在那襄看見了亞訥族人! '族的人。'

29“我就對你們說:‘不要驚惶， 怨“我就對你們說:‘不要驚

也不要懼怕他們。 30上主你們的神:恐，也不要怕他們。泊在你們前面

走在你們前面，他必親自為你們事 行的耶和華你們的神必為你們爭
戰，正如在埃及他在你們的眼前為!戰，正如他在埃及和曠野，在你們
你們所做的一切。 31在這曠野中，你:眼前所行的一樣。 31你們在曠野所

也看見上主你的神在你們所走的一 ι 行的路上，也曾見耶和華你們的神
切路上撫育你，就像人撫育自己的 1 撫養你們，如同人撫養兒子一般，
兒子一樣，直到你來到這個地方。，直等你們來到這地方。'

32 “儘管有這話，你們卻沒有信: 坦“你們在這事上卻不信耶和

靠上主你們的神。 33他走在你們前 i 華你們的神。認他在路上，在你們

面，一路為你們探尋安營的地方，前面行，為你們找安營的地方。夜
夜間有火柱，白天有雲柱，指示你:間在火柱衷，日間在雲柱裹，指示
們當走的路。，你們所當行的路。

叫“上主聽見了你們說話的聲: 叫“耶和華聽見你們這話，就

音，他就惱怒，發誓說: 35 ‘這邪惡;發怒起誓說. 35 ‘這惡世代的人，

世代的人，沒有一個可以看見我發;連一個也不得見我起誓應許賜給你

誓賜給你們先祖那美好的地。 36惟有(們列祖的美地;泊惟有耶芋尼的兒

耶事尼的見子迦勒，他必能看見。 i 子迦勒必得看見，並且我要將他所
我要將他踏過的地賜給他和他的于(踏過的地賜給他和他的子孫，因為

孫，因為他全心全意跟隨上主。，他專心服從我。'

37 “上主為了你們的緣故也對我 37 “耶和華為你的緣故也向我

發怒，說:‘連你也必不可以進去那;發怒說:‘你必不得進入那地。
襄! 38但那站在你面前的嫩的見子約[泊伺候你、嫩的兒子的書亞，他必

書亞，他必可以進去那里。你要堅:得進入那地，你要勉勵他，因為他
固他，因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為業， 39並
地為業。 39你們的孩童，就是你們所;且你們的婦人孩子，就是你們所說
說必成擴物的，以及你們的于撮， í 必被搶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惡的兒
就是那些今日仍不知道善惡的，他(女，必進入那地。我要將那地賜
們必可以進去那襄。我要把那地賜!給他們，他們必得為業。相至於你
給他們，他們要佔領那地。 40至於!們，要轉田，從紅海的路往曠野

71 申 -19-二1

新單語譯車 祖告車

你們，你們要轉個方向，從紅海的 i 去。'

路?啟程往曠野去。， i 

41 “你們回答我說:‘我們向上 41 “那時，你們回答我說:‘我

主犯罪了!我們要照上主我們的神 l 們得罪了耶和華，情願照耶和華我

吩咐我們的一切上去作戰! '於是:們神一切所吩咐的上去爭戰。'於

你們各人備上自己作戰的兵器，魯!是你們各人帶著兵器，爭先上山地

莽地衝上那山地去。去了。

42 “上主對我說:‘你要對他們 42 “耶和華吩咐我說:你對

說:不要上去，也不要作戰 3 因為;他們說.不要上去，也不要爭戰，

我不在你們中間。不然你們就會在:因我不在你們中間，恐怕你們被仇

仇敵面前遭受擊殺。，敵殺敗了。'

的“我對你們說了，可是你們不 43 “我就告訴了你們，你們卻

聽。你們違背上主的話，擅自上那!不聽從﹒竟違背耶和華的命令，擅

山地去。 44住在那山地的亞摩利人 j 自上山地去了。科住那山地的亞摩

出來與你們交戰?如蜂章一般追趕:科人就出來攻擊你們，追趕你們如

你們 3 將你們從西耳一直打到何耳;蜂擁一般，在西坪殺退你們，直到

瑪。 45你們便折回來，在上主面前哭 ι 何坪嗎。 45你們便回來，在耶和華

泣，可是上主不聽你們的聲音，也;面前哭號;耶和華卻不聽你們的聲

不向你們側耳。 ι 音，也不向你們側耳。

46 “於是，你們在加低斯住了許多 46 “於是，你們在加侃斯住了

日子，正如你們曾經住過的那些日子。許多日子。

第二章 ;第二章

順服土主的帶領 I )1臣服土主的帶頸

1 “於是我們轉個方向，從紅悔 1 "此後，我們轉回，從紅海

的路?啟程往曠野去，照上主對我:的路往曠野去，是照耶和華所吩咐

所說的。我們在西耳山區繞行了許:我的;我們在西耳山繞行了許多日

多日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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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臨重

在第 章的餘下部分 ， 摩西複述發生於加低斯 - 巴尼亞的重大

事件。上主在西奈山頒下的命令，記載於第7節。第 1 9節簡要

地描述了以色列人的回應，並將歷時個多月的史實壓縮於 節

經文之內。摩西只提及幾件關鍵的事。以色人由西奈山進發，走過寸草不

生(參八 15 ) 、經文描繪為 “大而可怕"的沙漠。摩西憶述的焦點 ， 就是

上主愛顧帶領以色列人走過絕地荒原。“你們所見的" 一語，強調聽眾對

這 切都曾親歷其境。以色列人要到亞摩利人的山地去(參7節) . 於是

直指加低斯﹒巴尼亞而行。

行動的運作準則。上主是元帥，帶領善以色列大軍前行。

從第20至46節可以清楚看出，加低斯 巴尼亞是以色列歷史的轉攘

點。以色列國終於來到約旦河之潰，應許之地就在眼前。民眾會有甚麼反

應呢?摩西細緻地道出答案。他對加低斯 巴尼亞的回憶可分為五個部

分(一)摩西命令民眾去佔領那地 (20-21 節) ; (二)民眾了無信心的

答話 ( 22-33節) (三)上主的回應 ( 34-40節) (四)民眾不自量力

地進軍 (4卜的節) ; (五)一句結語 (46節)。

摩西命令進軍(一20-21 ) 
摩西在憶述加低斯﹒巴尼亞事件之前，先提及三點，顯示前途一片光

明 以色列人已到達目的地 ( 7 、 19節)上主已把所賜之地擺在以色列

人面前(參8節)上主是以色列人祖宗的神，他必守的。摩西把“上主

你的神"改稱作“上主你先祖的神"反映出他深信全國人民都與先祖一

樣，是聖約的一分子。建基於這三點觀察 ， 摩西再以三個動詞激勵百姓.

“佔領〔那地 J " 、 “不要懼怕" 、 “ 不要喪膽" 0 I 在古代近東文獻之

中，常見神明勉勵身在困境中的人不要懼怕 ， 更多數會付有勝利或保障的

應許。

l 動詞 hãtat 的字面意思是“被打碎 、 裂成片片" (參賽-1:8 ;瑪二5) .引申義

為“被弄得心慌意亂即文中之意 。

73 申 -19~二1 圈

百姓既小信又叛逆(一22-33)

聽到摩西的吩咐之後，百姓提議派出一隊人去探查那地。這說法與

民數記十三章 l至2大相逕庭，不過這兩段記載均未有聲稱自 己記錄了全部

史賞。根據申命記的版本，摩西答先 7百姓的要求，在十二支派中各揀出

一人作探子 ( 23節，參民十三4-16 ) 。摩西在申命記一章26至45節仔細描

述百姓的不忠 ， 意味他自知當日擅作主張，反復思想了 38年，悟到這一步

大錯特錯。在正常的情況下 ， 派出探子也合情理(書二 1 . -t2 ;士十八

2) .但上主剛下命令 ， 百姓此舉就等如洩露了不信之心(參申九23 ) 。

事件的慘淡收場，也是這番結論的佐證。

第24至25節描述了探子的任務和他們的報告。摩西指出 ， 探子上到山

上 ， 察看全地直到希伯崙附近的以實各谷(參民十三21-24)。摩西的回

憶展示7事情的諷刺之處。(一)探子出去，為

的是搜集軍事情報，以定戰略 ， 但他們的報告焦

點卻是土產，顯見那地實在豐饒。(二)探子雖

然歎羨那地之美，但又立時表示不值得去冒險攻

伐。(三)探子說 “上主我們的神賜給我們的真

是美地"但卻不願從神手中接收那地。神的確

百姓要面對的挑戰
並不是體能和軍備，

真正的挑戰在於靈

應許賜地 ， 但他們心中卻只見到障礙龐然。 命。他們會信靠神

摩西在第26至33節憶及百姓對探子報告的 嗎?
反應。經文欠缺7很多民數記第十三至十四章提

到的細節 ， 只把焦點放在百姓可鄙的態度(申

26-27上)和舉動 ( 27下-28節)之上。摩西以三句短語描寫百姓的態度 ，

他們不肯上去，違背上主的話，又在帳棚內發怨吉。他們口出不遜之吉 ，

說上主刻意滅絕他們 ( 27節下) .又只顧噪蝶不休地提及敵人 (28節) 0 2 

百姓反叛之心 ， 忿;最之惰 ， 實在昭然若揭。他們控訴上主，指他心懷惡

意， 與他們為敵 ，而不是信實守約 ，為他們而戰 。然而，神之所以守約 ，

全因為愛他們(參-t8 、 13 .十 15-19 .二十三5 (6) )。百姓也看不到有

2 “我們的兄弟使我們的心消融"一語，同樣也是迦南居民聽到上主為以色列人

行了大事之後的反應(書二 11 '五 1 )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 5A 74 

何計策足以打敗盤鋸當地的敵人。 3

從摩西的引述可見，導致以色列軍心澳散的原因有三 當地居民比他

們高大;那些城又大又堅固，直聳入雲霄(參民十三38) ;有亞柄的子孫

盤鋸當地(參申九2) 0 4 在某程度上，探子所說的都是事實，那地的確豐

饒多產，居民看來也所向無敵。然而，百姓卻忘記J' 他們的元帥早已擊
退7更為強大的仇敵，就是埃及人。他們竟把軍心澳散的原因歸咎於探子

的報告。

摩西嘗試扭轉民眾的錯覺，他的答話完全聚焦於上主身上。他首先呼

籲百姓要安心自信 (29節) ，再以三段辯詞勉勵他們: (一)上主與他們

同在，且走在前頭; (二)上主是神聖的戰士，天上萬軍的元師(參書五

13-15) ，必會為他們而戰; (三)上主一直看顧他們，曾在他們眼前擊退

埃及人， 5 又保守他們走過那大而可怕的曠野( 19節)。摩西以敏銳的牧

者心腸，把上主的關愛比作父親撫養兒子，把兒子從險地帶往平安之所。

讀者可以從第32至33節輕易看出，摩西的訓勉毫無作用。他提到上一

代人的愚昧不忠，藉以提醒這 代人，平安與成敗既不在於屬世的將領，

也不在於人間的智慧，而是在於上主在他們前頭行。摩西說上主走在他們

前面(參30節) ，為他們探尋6 安營之地，又指示他們應做何事，也就是

怎樣攻打敵人。經文提到雲柱火柱，使上一代的反叛顯得更為可悲(參出

十三21 ;民十四 14) 。然而，上一代的民眾卻未能從經驗中汲取教訓，上

主致力看顧他們，證據儘管昭然在目，他們也視而不見。百姓要面對的挑

3 “我們該上哪里去呢 7" (28節)是反問旬，回應第22節的“應該由哪條路上

去"吉下之意就是“哪里也不行 1 " 

4 根據書十五 13和三十一11'2柄是亞巴之子。墓乎IJ ﹒亞巴城，即希伯崙，就是

亞巴創立的。根據民十三刃，亞柄族人是一室被稱為“巨人" (音譯“尼非林

人" )的人種分支。他們是傳說中的巨人'也就是洪y水k之前

上女人的後裔(參會創IJ六 l卜-4叫) 。民十三2泣2指明道姓地提及三{位立E午柄內族人.亞希

慢、示篩、提買，他們都是探子在希伯崙遇上的。申二 10-11 及20-21認為E納

族人與利乏音人有關，摩押人稱他們為以米人 '2們人則稱他們為散送冥人。
5 根據出十四25 '埃及人也認同這是事實(參摩西在第14節所作的承諾)。上主

為以色列而戰，在申命記是常見的主題，也是受申命記影響的文獻常見的主

題。見申三22 ;書十 14 、 42 '二十三3 、 10 。

6 照民十33-36的說法，約櫃也在百姓前頭行，為他們尋找 (tûr) 安竭的地方。

申命記從來也沒有把約櫃看成是上主同在的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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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並不是體能和軍備，真正的挑戰在於靈命。他們會信靠神嗎?第32節表

明，他們不會信靠。

上主對不信百姓的回應(一34-40)

摩西憶及的上主回應，大幅度刪節了民數記第十四章的記載。他只提

及上主聽到百姓之聲而發怒，接著更跳到上主的最終行動，就是發誓。誓

言的內容可撮寫成三旬陳詞(一)因為百姓不信，所以“這邪惡世代的

人"全都不能得享上主向先祖承諾的美地 (35節) ; (二)前一句陳詞有

兩個例外，就是迦勒和約書亞 (36 、 38節) ， 7 因為二人曾力勸百姓信靠

上主(民十三30 '十四5-10) ，所以摩西毫不含糊地宣告，上主喜悅這二

人; 8 (三)上主承諾會把土地賜給那一代人的孩童。儘管“這邪惡世代"

(申 -35) 的成年人曾在何烈山上領受聖約和召命，要去取得迦南美地，

但那些不知道善惡(即是未能負上道德負任) 9 的純真孩童，卻要取代他

們的位置。孩童是不用為父母之罪負責的。

以上主的音吉為背景，摩西在第37節所發的牢騷就顯得有點唐突。他

怪責以色列人令他不能與迦勒和約書亞同進應許之地。這句話也有幾處發

人深省的地方。(一)根據民數記第十三至十四章的記載，上主不但沒有

把以色列人的叛逆算在摩西的頭上，更提議讓摩西的後裔代替以色列人作

立約的選民(民十四 12) 0 (二)早前的敘事文記載，上主之所以不許摩

7 詞根 nhl 在第38節首次出現。在舊約其他地方，以色列的土地和錫安都被稱

為上主的 nah"lâ 。摩西在申命記把以色列稱作上主的 nalJalâ ' 而迦南地則是以

色列的 nalJalâ 0 NIV跟隨由來已久的傳統，把這個詞譯作承繼產業的術語。然

而，這個詞應與涉及大量土地的產業傳承有關，反映“宗主向附庸賜贈土地，

酬答他們過往的效忠一一一主要涉及軍事上的服役一一並期望附庸能在將來照

樣效忠。" (H. O. Forshey,“The Hebrew Root NlfL and Its Semitic Cognates" 

[T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73], 233) 。
8 在這兩個例外之中，迦勒的情況最有意思。其他書卷把他稱為“基尼洗人耶享

尼的兒子迦勒" (民三十二 12 ;書十四6 、 14) 。既然他是以掃之孫基納斯的

後裔(台IJ三十六 11 、 15 、 42 ;參代上-36 、 53) ，迦勒一家自然是歸化以色列

的以東裔人士。儘管如此，迦勒卻能徹頭徹尾地融入了以色列的信仰和生活之

中，代表猶大支派作探子，更是僅僅兩名守約忠於上主的探子之一(民十四24 ' 

三十二11-12 ;書十四8-9 、 14)

9 參拿回 11' 上主把尼尼微城的無辜人口稱為“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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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進入應許之地 ， 涉及的事件與當前的史實全無

關係。摩西在米利巴擊打聲石，而不是對聲石說

話，沒有尊上主為聖(民二十2-1 3 ;參申三十二

48-52 ) 。因為這沒有信心的舉動，摩西才失去進

入迦南的資格，後果是摩西自招的。他又怎能責

怪以色列人呢?其實答案十分簡單，如果百姓在

加低斯 ﹒ 巴尼亞信靠上主 ， 領命進入迦南，民數

記第二十章的事件就不會發生。無論如何，一連

串不幸都是源於百姓對上主沒有信心 ， 包括米利

巴事件，所以摩西的話也可看為有理。然而，申

命記三章23至26節卻讓我們看見，上主是不接受這番辯解的。

在第40節，上主要以色列的歷史作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 “轉個方向"

一語不但比喻要他們回心轉意 ， 也實際上要他們掉頭而行。上主命令民眾

依看來路走回曠野，把目光投向紅海。語音 落，出埃及以來的功夫就煙

消雲散，國族歷史也就此逆轉。那 辜被上主帶出埃及的人，盡都失去了

先祖之應許的繼承人身分。

百姓擅作主張，形同叛逆 (-41~二 1 ) 
這個段落的關鍵語句就是. “違背上主的話"和“擅自" (43節，

NIV “傲慢地上那山地去" (新漢語》 “擅自上那山地去" ) 0 10 

(-)百姓滿口承認冒犯上主 ， 反更顯出叛逆之心。表面看來，他們是誠

心悔改，以回應上主的詛咒諭令;然而，他們卻不曉得，經過前述事件一

番干擾，所有狀況都起了變化。早前的進軍命令，原是要他們作出信心的

舉動，現在同 行為卻成了叛逆之舉。

(二)他們拿起兵器，冒失地向山地揮軍。為免他們敗在迦南人的手

中，上主派摩西去警告他們，要他們不可前行。

(三)他們沒有聽從摩西的忠告。剛才還對敵人心存懼意，現在竟然

違反天上元帥的命令，在缺乏上主保障的情況下去攻擊敵人。除了叛逆之

10 希伯來文 zlÎd 意指“自作主張，早有預謀地冒犯上主，冒犯他所設立的宗教和

倫理秩序" 的 Scharbert，“村，" TDOT, 4:4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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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外，他們也犯了放肆之罪，忘記了上主對那些不認真地對待他的人並沒

有義務。

從軍事策略的角度而吉 ，這番冒失措置敗得慘烈之極 ( 44-45節)。

以色列彷彿搗了蜂窩，山地的亞摩利人 11 重起反擊。以色列人發現這地不

但“流奶與蜜"也出產噬人狂蜂。以色列軍身陷蜂擁之中，逃之不及，

被刺倒於何耳瑪的西耳。這事件的屬靈傷害比身體的傷害更為慘重。百姓

的心境從絕望到自信一晃而還 ， 回到營中，對上主淚流滿面。然而，上主

卻不聽他們的聲音 ，也不向他們側耳 。上主要的是服從，不是淚水。

第46節給加低斯﹒巴尼亞一章來個正式收結 。這節經文宣示 ，以色列

民“在加低斯住了許多日子"至於何謂 “許多日子"就無可稽考了。他

們最終聽從上主的命令，回頭往東南入曠野，向看紅海進發(二 1 )。根

據摩西的觀察，他們在西南附近繞了多日的圈子。這是典型的淡化筆法，

因為他們實在繞了 日， 880天的圈子。自從離開埃及，以色列就走上實踐使

命的旅途，但在這38年間(參14節)他們並未向前踏過 步。

上主要他們流浪於曠野之中，最基本的用意就是要消滅罪犯叛逆的那

一代人( 14-16節)。在這差不多四十年中，以色列的行營就如死亡集中

營，又似活動停屍問 ， 其中最常聽到的聲音就是臨終前的哀號。當中的諷

刺之處顯而易見 他們在埃及為奴，人口繁衍不絕 ; 一旦作自由人 ， 卻是

枝葉凋零。

應間臨則

有何教導?

摩西對加低斯 - 巴尼亞的回憶，可引申出不少擁有永恆神學意

義的教訓，有的明顯，有的隱晦。我們可以藉著這兩個問題來

把這些教訓分類:經文就上主的性格有何啟示?就神的子民又

關於神的教導 我們可以用三個有力的比喻來回答第一個問題 神是

屬天的戰士，是聖j黨的嚮導，是天上的父親。 (一)神是屬天的戰士。 如

果說以色列國內部事務的判斷權屬于神( 1 7節) . 貝IJ國家與敵人對抗的戰

1I “亞摩利人 " 這個族裔名稱，可用來泛指迦南的所有原住民。民十四45更準確

地把這整人稱作E瑪力人和迦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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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當然也屬乎神(代下二十 15 ) 。不論是埃及人還是亞摩利人，只要敵擋

以色列 ， 就等於敵擋上主。

(二)神是聖潔的嚮導。 不論在雲中或火中，上主都全程走在以色

列民前頭，為他們找尋安營之地，並指示他們該走的方向 (33節)。上主

在何烈山引領以色列民來到自己面前，同樣也把他們引領到應許之地的門

前。撒迦利亞頌揚上主，說他以憐憫“引賴我們的腳步 ， 踏上平安的道

路" (路-78-79) ;啟示錄士章的至17節又說羊羔會把羊軍領到生命水的

泉源。這些經文彷彿在呼應神是嚮導的主題。

(三)神是天上的父親。 第31 節展示出神的慈父形象，他以可靠的手

抱帶兒女走過大而可怕的曠野(八15 ) 。不過以色列人也看到，神的父親

角色是有兩個面向的。這位父親自然會向兒女厚賜恩典，但當兒女不信任

父親 ( 34節) ，父親也會教訓兒女(參八5 ; 繞三 12 )。一旦教訓無效，

天父也會掩耳不聽叛逆兒子的哀號(申-45) 。在新約聖經中，耶穌邀請

人禱告時稱呼神為父，並尋求神的引導(當然不是要進入滿是引誘的曠

野) ，靠他得勝(“救我們脫離那惡者" ) ，更仰賴他供應日用之糧 (太

六9-13)。此外 ，希伯來書十二章6節更展示了天父的另一重面向 “主所

愛的 ， 他都管教，並責罰他所接納的每 個兒子。"

關於著l'于民的教導 少有經文這樣全面地闡釋人的不信。(一)不

信源於看不清實惰，也顯於看不清實情。摩西在經文中以“看"為論詞

Iß\ 中有了新靈，就
會生出全心全意服從

上主的生命 。迦勒本

是個歸化以色列國的

外按人。

( 19 、 22-23 、 25 、 28 、 30 、 31 、 33 節) ，但不

信的“眼目"卻對把何事記於心上有所選擇。這

些人對神的愛顧保守視而不見，只看到路上的障

礙物。因為他們看不到比世上一切都大的那一位

(約壹四 4 ) ，所以也“沒有一個可以看見"神

的獎賞(申 -35-36) 。

(二)這個段落教導我們何謂不信 ， 第 19至

33節羅列出不信的各種模式.不信上主，就無法

弄清事實 (32節)人會變得固執，違背神的命

令 ( 26節)在神和領袖的背後發怨吉，心存苦毒 ， 誤解神的心意 ， 控訴

重體之內的其他成員 ( 28節 ) ;提心吊膽，草木皆兵 (29節) ;最令人惋

79 申 -19-二 1 國

惜的還是忘記神恩 (30-33節)。摩西在申命記反復闡揚“回憶的神學"

強調以色列的民間敬拜常仔1] 、國家憲政制度，不少都是為了幫助百姓謹記

神為他們所做的各樣大事(六20-25 '二十六5- 11 ) 。

(三)不信的人設想，只要口吐一點懺悔吉語，就能贏得上主的恩眷

(41節) ，忘記了忠誠的憑證只有 樣，就是遵行神的旨意 。 不信的人以

為神是薄情寡恩的 (26-40節) ，卻又妄求神的同在。不信之心只生疏離，

後果極為嚴重。不信的人無論如何情詞迫切，神對他們的禱告都不間不

問 。

以色列人不信上主 ，雖然已是司空見慣 ，但每一代都總會出一兩位忠

信之士。從下表可見，摩西憶及的百姓，與民數記第十三至十四章描述的

迦勒 ，兩者對同一事件的反應大異其趣:

整體百姓的態度 迦勒的態度

一不肯上去 (26節) 一急不及待要上去(參民十二30 )

一違背上主的話 ( 26節) 勸人切勿1牢控上主(參民十四9)

一在帳棚內發怨吉 (27節，詩 。 安撫百姓(參民十二30)

六25 )

一指上主對他們懷恨，背叛了他們 向百姓保證 ， 上主同在且會蔭庇

( 27節 ) 他們(民十四9)

一心都消融了 ( 28節 )

心懷懼意 ，怕了敵人 ( 29節 ) 一勸百姓不要懼怕(參民十四9 )

一不肯信靠上主他們的神 ( 32節 ) 對上主完全信靠(參民十=30 ' 

十四8-9 ) 

從迦勒的案例可以看出，從國家萌芽之 日開始，就一直存在兩個以色列

一個是血源上的以色列，另一個是真以色列。前者的成員就是曾參與出埃

及的人，以色列先祖名義上的後裔 ，他們認為自己會自動成為應許的受益

人 。後者的成員未必是先祖的血裔，但與先祖一樣，有聖靈住在心中，這

樣，他們就成了先祖從聖靈生的後制。民數記十四章24節記載，迦勒全

心全意跟從上主 ，顯出他心內另有一個“靈 " 。這句經文或許只有簡單含

義，表示迦勒的取態與其他百姓不同， 然而“他另有 個靈" 語，也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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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與

又或是把“靈"放入這人襄面(仿且結吉三十六26-27竹) 。心中有了新靈，就會生

出全心全意服從上主的生命。迦勒*是個歸化以色列國的外族人。我們可

從他身上領會到保羅筆下的這一番話

因為外表是猶太人的，並不是猶太人;外表和肉身上的割

禮 ， 也不是割禮 。 其實，是不是猶太人在於內衷;是不是割禮在

於內心 ， 靠賴的是聖靈，不是條文。這樣的人所受的稱讚不是出

於人，而是出於神。(羅二28-29 )

神多番親口稱讚迦勒 ， 可說是聖經中絕無僅有的。

當代應間

自從離開埃及以後 ， 以色列人對上主的忠誠與信靠就一直面對

著考驗。在每個關頭，上主都證明自己對以色列是忠誠守的

的。上主在加低斯 ﹒ 巴尼亞說戰以色列人，要他們信靠他，讓

他為他們完成屬於上主自己的使命，把勝於他們千百倍的迦南人交到他們手

中。古往今來的基督徒 ， 都曾面對黑暗國度的使者， 阻撓他們前行，要他們

不能完成神的召命。當然 ， 我們的敵人並不是某個特定民族，我們要得的獎

賞也不是具體的地業疆土，但我們面對的挑戰卻與以色列人面對的同樣實

在。在以弗所書六10至 13節，保羅把我們的門事一筆一筆刻劃出來 :

最後，你們要倚靠主的大能大力，在他里面剛強起來 。 要穿

上神所賜的全副盔甲，好讓你們能夠抗抗魔鬼的圈套 ， 得以站立

得穩 ; 因為與我們爭戰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那些執政的 、

掌權的、管轄這黑暗世界的，以及天上的邪靈 。 因此，要穿起神

所賜的全副盔甲 ， 好讓你們在邪惡的日子能夠站立得住 ， 並且在

成就一切之後，伯能站立得稽。

可惜，不論是教會章體還是信徒個人，往往都有不信的時候 ， 就像以

81 申 -19-二 1 國

色列人一樣。他們驚歎仇敵的威力，過於敬服上主的大能，也看不到神為

他的于民預備的各種資源。迦勒正好成為我們追隨上主旅途上的提醒 ， 也

為我們提供鑰匙，好讓我們通過考驗。這鑰匙共有兩把 其 是心內要有

另一個“靈"也就是聖靈 ; 其二是要全心全意跟從上主 ， 專心致志地完

成召命 。 堅持不懈的人 ， 雖然不會得到半敵地土 ， 但卻會贏得上主頒下的

永恆賞賜，就是在基督襄得看基業(弗-3-14 ) 。



申二2-23

新漢語譯車

2 “上主對我說 3 ' 你們在這山

繞夠了 3 轉向北邊去吧!
4 叫你要吩咐這百姓說﹒你們

就要經過你們的兄弟以掃于孫居住

的西耳邊境了。他們懼怕你們 3 你

們要非常謹慎。 5不可挑蠶他們。他

們的地，我連腳掌那麼大的地方都

不會賜給你們 3 因為我已經將西耳

山賜給以掃為業。 6糧食 3 你們要用

銀子向他們買來吃; 水 〉你們也要

用銀子向他們買來 l喝。 7因為上主

你的神在你于所做的一切事上 ， 都

祝福你， 他知道你走這大曠野 。這

四十年來，上主你的神與你同在，

昕以你一無所缺 。'

8 “於是我們經過了住在西耳的

我們的兄弟以掃子孫那裹， 由亞拉

巴的路 3 從以拉他和以旬，迦別離

開 3 又轉個方向往摩押|曠野的路去。

9 “上主對我說 ﹒ ‘不可侵擾摩押

人 3 也不可挑釁他們交戰。因為我必
不將他們的地賜給你為業〉因為我已

經將亞耳賜給羅得的于孫為業。，))

10 (以米人先前住在那襄 3 這民

族強大，人口眾多 3 身高如亞訥族

人一般， 11他們也和亞訥族一樣 3

算是利乏音人，但摩押人卻叫他們
以米人。 12先前在西周居住 的是何

利人 。 但以掃的子孫佔領了他們的

地，將他們從自己面前滅絕 3 取代

個台車

2 “耶和華對我說 3 '你們繞

行這山的日子夠了，要轉向北去。

4 “ ‘ 你吩咐百姓說你們弟兄

以掃的子孫住在西坪，你們要經過

他們的境界，他們必懼怕你們，所

以你們要分外謹慎。 5不可與他們

爭戰，他們的地，連腳掌可踏之

處，我都不給你們，因我已將西耳

山賜給以掃為業。 6你們要用錢向

他們買糧吃，也要用錢向他們買水

喝。， 7因為耶和華你的神 ， 在你

手里所辦的一切事上，巳賜福與

你。你走這大曠野，他都知道了。

這四十年，耶和華你的神常與你同

在，故此你一無所缺。

B “於是，我們離了我們弟兄

以掃子彈所住的西坪，位亞拉巴的

路，經過以拉他、以旬迦別，轉向

摩押曠野的路去 。

9 “耶和華吩咐我說 。 6 不可提

害摩押人，也不可與他們爭戰。他

們的地，我不賜給你為業，因我已

將亞坪賜給羅得的子孫為業。'

(10 “先前，有以米人住在那

衷，民數眾多，身體高大，像亞納

人一樣 。 11這以米人像亞袖人，也

算為利乏音人 ， 摩押人稱他們為

以米人。旭先前，何利人也住在西

坪，但以掃的子孫將他們除滅，得

了他們的地，接著居住，就去口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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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漢語譯車

他們住下來，就像以色列在上主賜

給他們的為業之地所做的一樣。 )

13 “‘現在 3 你們要起來， 過撒

烈河谷 。 3 我們就過撒烈河谷 。

14“從我們離開加低斯﹒巴尼亞 3

直到我們過撒烈河谷的日子，共有

三十人年，直到那一代的戰士全都

從營中滅盡 ， 正如上主向他們發的

誓那樣。 15實在是上主的于攻擊他

們 3 才使他們在營中潰亂 3 直到滅

盡。

16 “所有戰士從百姓中全都減盡

死去之後 ) 17上主告訴我說 . 18 '今

天你就要經過摩押的邊境亞碑。 19你

走近亞們人時 3 不可侵擾他們 ， 也

不可挑釁他們 。 因為我必不將亞們

人的地賜給你為業 3 因為我已經將

那地賜給羅縛的子孫為業。 3 刊

20 (那地也算是利乏音人的地 。

利乏音人先前住在那襄 3 但亞們人

卻叫他們作散送冥人 。創造民族強

大 3 人 口眾多 3 身高就如亞訥族人

一般 。 但上主從亞們人面前滅絕了

他們 ，亞們人佔領了他們的地 3 取

代他們住下來 。 22正如上主為住在西

耳的以掃子孫昕做的 3 他們將何利

人從他們面前滅絕了 3 佔領了何利

人的地 ，取代他們住下來 3 直到今

天。 23先前在迦薩一帶村落居住的是

亞衛人，但從迦斐託出來的迦斐託

人將他們滅絕 3 取代他們住下來 。)

84 

祖告車

列在耶和華賜給他為業之地所行的

一樣。)

13 “‘現在，起來過撒烈溪 I ' 

於是，我們過了撒烈漢。

"“自從離開加他斯巴尼亞，

到過了撒烈漠的時候，共有三十八

年，等那世代的兵丁都從營中滅

盡，正如耶和華向他們所起的誓。

15耶和華的手也攻擊他們 ， 將他們

從營中除滅，直到滅盡。

16 “兵丁從民中都滅盡死亡以

後， 17耶和華吩咐我說 : 18 '你今天

要從摩押的境界亞耳經過， 19走近

亞們人之地，不可擾害他們，也不

可與他們爭戰。亞們人的地，我不

賜給你們為業，因我已將那地賜給

羅得的子孫為業。'

(部“那地也算為利乏音人之

地，先前，利乏音人住在那衷，

亞們人稱他們為散送冥。 21那民眾

多，身體高大，像亞袖人一樣，但

耶和華從亞們人面前除滅他們，亞

們人就得了他們的地，接著居住。

22正如耶和華從前為住西碎的以掃

于孫，將何利人從他們面前除滅，

他們得了何利人的地，接著居住一

樣，直到今日。 n從迦斐託出來的

迦斐託人，將先前住在鄉村直到迦

薩的亞衛人除滅，接著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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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文區章

申二2-23 區誼

在申命記第二至三章，摩西要面對的是另 代以色列人，站在

摩西面前的，就是叛逆不信的那一代人的兒女。以色列軍的屬

天大元帥曾帶領部眾由西耳附近起步， 直走到河東某地，並

準備在那里進入迦南(二2~三29 ) 。摩西憶過的六件事，全都在這段行

軍其間發生。第二章2至23節的敘事文，以第l節、 8節以及13節下至 15節

為骨幹。憶述的內容主要是上主對摩西所說的話 ( 2-7 、 9 、 13節上、 17-19

節) ，再加上一些插註。這些插註有助讀者辨識摩押地區、亞們地區和以

東地區的原住民身分( 10-12 、 20-23節)。

除了上述敘事骨幹，我們也再次看到摩西最喜歡使用的筆法 ，就是

把資料分成三段。他連續談到以色列人與三個外族的往來，分別是以東人

(2- 8節上) 、摩押人 (8下-15節)和亞們人( 16-24節上)。這個段落有

兩個鑰詞十分顯眼 ， 第一個譯作“經過/過 " (edbGr ' 共八次 ; 4 、 8 、

13 、 14 、 18 、 24節) ，另一個譯作“得〔至IjJ /佔領/ (產〕業 " (yãras/ 

yel叫“，共九次 ; 5 、 9 、 12 、 19 、 21 、 22節)。漫無目的地在曠野流浪38

年，以色列人終於整軍前進，經過摩押人、亞們人和以東人的轄地。

以色列人上一次從東面的加低斯﹒巴尼亞進軍，這 次上主卻吩咐

他們往東過約旦河 。摩西並沒有提供任何解釋。然而，要走到約旦河東

岸，民眾必須經過一連串的城邦 。這些城邦的居民全都與以色列人有血源

關(系 ，且都是剛剛自立為國的 。住在西耳的以東人是雅各兄長以掃的後

裔，與以色列人關係最近(參創三十六)。摩押人和亞們人則是亞伯拉罕

便見羅得的後裔，是他與自己兩個女兒所生的 (創十九30-38 ;參申二9 、

1 9) 。

摩西對西現/以東的回憶(二2-8上)

在這第一段回顧中 ， 摩西談到以色列人與以東人相遇。民眾圍著西

哥山走7幾天 ，上主就打破沉默 1 告訴摩西，民眾已經繞夠了圈子，現

在要往北而行。然而 ， 他們必須得到以掃子孫的許可 ， 才能穿越他們的轄

l 根據民數記的相關敘事，上主曾多次向摩西說話，並頒下憲制命令，就行政事

務給摩西意見，又對百姓的不信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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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摩西沒有提及以色列人怎樣與以東人談判(參民二十 14-21 ) ，只在

申命記二章2至7節逐字複述了上主定下的處事綱領 : 以色列人只需借路過

境，要尊重以東人，無論如何都不可惹出戰事。

這個綱領建基於五項考慮。(一)以東人是以色列人的親戚

('äb[m ' “兄弟" , 4節)。

(二)以東人懼怕以色列人 ( 4節 ) 0 40年前，以色列人逃出埃及，

並戰勝亞瑪力人(出十-t8-16 ) ，這一切顯然都已傳入了以東人的耳中

(參民二十二3-4 ) 

古代近東文化相
信，某脹的守護神只

能管某脹的領土;上

主雖是以色列的神 ， 創

施展出超越國界的權

柄 ， 把其他國族也納

入於愛顧之中 。

(三)上主已把迦南土地賜給以色列，同樣

道理，他也把西現賜給了以掃和他的後裔為業。

古代近東文化相信，某族的守護神只能管某族的

領土，上主雖是以色列的神，卻施展出超越國界

的權柄，把其他國族也納入於愛顧之中。 2 以色

列既是上主的附庸，自然不能對宗主賜與別人的

土地存有非分之想。

(四)上主不許以色列人從以東人手上攝

掠或偷取甚麼。他們所吃所唱，全都要用銀子購

E貝

(五)一如往日，以色列人要全然仰賴上主

的直接供應 (7節)。經文把仰賴上主的原因分作三項，也是典型的摩西

筆法 ( 1 )上主在以色列人手所做的一切事上祝福他們; (2) 上主一直

看顧3 以色列人，帶領他們走過大而可怕的曠野(參八3-5 ) (3) 40年

來上主 直與以色列同在 4 供應他們一切需用。摩西在第8節上指出 ， 為

兔違反上述處事綱領 ， 以色列人往東繞過7 以東人的境界 ， 目的顯然是要

2 論及古代近東文化國族的守護神與國家領土的關係'見Oaniel [. Block, The 

Gods ofthe Nations (Grand Rapids: Bak凹， 2000) ， 75-J11 0 

3 第7節的動詞 yãda ' (知道)很多時候也可以解作“照顧、保護"。參創三十九

6' 8 ;伯九2 1 ' 三十五 15 ;詩-6 '三十一8 (9 ) ;繞二十-1:::3 。

4 40年只是一個約數，涉及的日子包括由埃及走到西奈山、滯留於摩押平原，以

及曠野流浪的日子。民十四27-35指出，這40年是按探查迦南的日子計出來的，

一年抵一日。 40年也是不信的那一代人全部離世，換上新 代人所需的時間。

86 87 申二2-23 區誼

避開穿越以東核心地區的王道。 5 第8節語焉不詳 ， 我們不能確知以色列人

採用了甚麼路線 6 但上主的話卻成了這代人的信心考驗。從下文可以看

到，他們實在通過了考驗。

第1 2節和22節也提到以東人，我們可以在這稟 併討論 。 第 10至 12節

和第20至23節回顧河東民族怎樣遷居這地 ， 建立國家，這也是以色列人攻

伐迦南的背景。在以東人(以掃子孫)之前居於這地的民族，經文稱之為

何罪1]人(參創三十六20-30 ) 。申命記二章22節記載“正如上主為﹒ 以掃

子孫....將何利人 ....滅絕了 " 顯示我們應把以東人消滅何利人視為一

個範例。上主消滅何利人 ，把他們的土地交給以東人，又為亞們人做同樣

的事，因此，他對以色列自然也會 視同仁。儘管第12節說以東人滅絕了

何罪1]人，但第22節卻把勝利歸功於上主。

摩西對摩押的回憶(二8下-15)

摩西對上述旅程的第二段回顱，其開端部分與第一段回顧相類，只是

整體篇幅較短。描述這次相遇的文字只有第8節下、 9節和 13節，大部分內

容都是上主當時對摩西所說的話。第9節和第5節是平行體，這句法表明 ，

摩西就以掃後裔而作的評語，同樣也適用於羅得的後裔，也就是摩押人

(9節)和亞們人( 18節)。

在以色列人將要踏進摩押境內的時候 (8節下) ，上主下命令說，早

前與以東人相處的行事綱領同樣也適用於摩押人。以色列人不可騷擾摩押

人，也不可作挑蠻行為(參5節)。上主把E現賜給摩押人 ，就如他把西

周賜給以東人一樣。摩押的守護神理應是基抹 7 但上主卻出人意外地以

摩押的守護者自居。經文提到摩押是羅得的子孫 ， 淵源可追溯至創世記十

九章30至38節 。 亞圍的位置不明，這名字應該不是指較大片的領土，而是

指位於摩押核心地區的都城(民二十二3 6 ;賽十五 1 )。根據民數記二十

5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Barry J. Beitze l, Moo再y Atlas of Bible Lands (Chicago: Moody 

Press, 2009), 33 。

6 字面上的意思是“於是我們離開了我們的兄弟以掃子孫所住的西蜀，離開了亞

拉巴的路 ，離開了以拉他，也離開了以旬 迦別"

7 論及基抹是摩押的神明，見王上十一33及王下二十三 1 3 ;論及摩押人是“基抹

的民"見民二十一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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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章28節所載，西宏和噩曾把亞耳焚毀。在古代近東 ， 奪取城鎮之後將之

焚毀，是十分常見的做法。經文在這襄插入了一段註解(申二 10-1 2)。接

看，上主便在第 13節命令以色列人過撒烈河谷。撒烈河谷正是以東地和摩

押地的天然分界。以色列人並沒真正穿越摩押地，所以過撤烈河谷的渡口

必定是在東面約40公里外的上游某處。 8

第 10至 1 2節是註解(參20-22節，三9 、 11 、 13 ) ，作用是釐清摩西的

演講詞內關於人種及地理的問題。正如上文指出，以色列的近支族裔(以

東、摩押、比尼 - 亞們)並不是河東地區的原住民。經文沒有清楚敘述住

民轉移的具體情況。摩西在第2 1節把功勢歸於上主 ， 因為是他消滅原住

民，並將土地交到新來者手中的 ， 就正如他將要為以色列在迦南所做的事

一樣。第 10節表示，摩押地的原住民以米人十分可怕，就像死海西岸的亞

納人 樣，是強大的民族，人數眾多，身材高大。摩押人把這個碩大無朋

的民族稱為以米人，而以色列人貝1]把他們叫做利乏音人(參加-21 節) 0 9 

在結構上，第14至 15節也有附註的作用。似乎在摩西眼中，過撒烈河

谷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他一想到上主的過河命令( 13節) ，就不禁回望

歷史。上一代人喪身曠野，並不是因為缺水缺糧，而是因為與上主為敵，

所以他們照上主的誓吉被滅盡。上主大發烈恕的事例，在民數記也有幾項

記載，但喪身其中的，只是死於上主怒火下的 小部分。上主曾親手大敗

埃及人 1 0 現在這手轉而擊打以色列，並雷厲風行 ，直到把那 代人連根

拔起為止。

摩西對比尼 E們的回憶(二16-23)

摩西的關注在於把以色列人送進應許之地， 而不是報導民眾與摩押

如何相處。因此，他立刻把話鋒轉到旅程的下一個階段。 11 正如上一個情

8 一般認為撒烈河就是今天的哈撒河 ( Wadi H asa ) 。在雨季 ，這河會流入死海南

端的亞拉巴谷。

9 見伯二十六5 ;詩八十八 1 0 C 11 ) ;鐵二悶， 賽十四9 ' 二十六 1 4 、 19 。利乏音

人的詳情，見H. ROllillard, “ Rephailll," DDD, 692-700 。

10 參出三20 ' 土4-5 '九3 、 1 5 '十三3 、 9 、 1 4 、 1 6 .十五6 、 9 、 1 2 .十八 1 0 .三

十二 11 。上一代人的遭遇，正正是他們在出十六3所要求的 ， 十分諷刺 。

U 民二十一 1 3以一節經文帶過在摩押地的 番跋涉。直到以色列人在耶利哥對

89 $=2-23 圈

節一樣，本段落也包括敘事文引吉( 16-17節) 、上主的話的引述 ( 18-19 

節) ，以及有關史實的插註 (20-23節)。

那不信的一代的最後 名戰士 旦離世，上主就命令以色列人穿越

亞們人之境 ， 往這長途旅程的最後階段進發。亞們是羅得與自己的決女所

生的，與摩押人同樣是羅得的後裔。這個種族傳統上被稱為比尼 亞們

(benê 'ammôn ) 。相比起“摩押"

在所多瑪城夕外|←\洞穴發生的商亂L倫事件。上主在第 l凹9節關於比尼 亞們的指

示'與第9節關於摩押的指示基本相同。他禁止以色列人騷擾亞們人，也

不可觀制亞們寸土 ，因為那是上主賜給亞們人為業之地 。在這里，上主所

持的權柄原屬於比尼 ﹒ 亞們眾所周知的守護神米爾根 (Milkom ) 0 12 

經文以一段關於當地原住民的插註 ( 20-23節 ) ，收結了對比尼-亞

們的舊事回憶。他們的境界約在摩押西北的拉巴 ﹒ 亞們(即現代約旦國的

亞曼 (Amman ， J01由n ) ) ， 屬希實本王西宏轄下。亞們人也像摩押人一

樣，對那些早前佔據該地的民族另有 個稱呼。他們把那些可怕的原住民

稱作散送冥人(自1]十四 5 ) 。從利乏音(鬼) 、以米(恐怖) 、亞納 (巨

人)、散送冥(混亂/可怕的聲音)等名字，可以看見這些壯碩的民族在

外人眼中有多麼恐怖。 正如上主幫助以掃的子孫滅絕何利人，把他們趕出

西珀(申二22 ) ，上主也照樣消滅7散送冥人，讓亞們人把他們逐出原居

地，奪取他們的領土 ( 21節 )

第23節補敘了一段遠方的舊事，令人大惑不解 。事件發生於巴勒斯

坦海岸的非利士地，迦斐托人或非利士人打敗了亞衛人，把他們逐出當地

(參書十三子4 ) 。究竟非利士人怎樣到達巴勒斯坦，學者另有一番討論，

但他們最終目的可能是要在埃及定居。然而，約在公元前 11 90年， 蘭塞

三世 (Rameses m ) 擊敗了非利士人，並把降軍徙置於迦南南部的沿海城

鎮。第12世紀中葉，非利士人把他們的埃及頓主趕走，建立起非利士五城

聯盟，與盟的都是主要城邦，分別為 - 亞實基倫、亞實突、以革倫、迦特

和迦薩。在神的帶領之下 ， 非利士人從西入巴勒斯坦 (這地名就是按非利

面，摩押平原的什亭安營，打敗7亞摩利王，我們才讀到他們與摩押人的幾次

重要的往來。

12 論及比尼 亞們的守護神米爾根，見E. PlIech,“MilcOlll," DDD, 575-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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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而起的) ，以色列人又正好由東入迦南，試圖建立自己的政權。雙方衝

突己是避無可避。 1 3

應間原則

從摩西第一篇演講詞的這個部分，可以得出幾個古今適用的神

學教訓。這些教訓都以神的大功為核心 ， 受益的不只是神的子

民，也包括人類整體。

神必守約 幾百年前 ， 神曾向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發誓，應許把這

地交給他們的子孫。這計劃彷彿停滯了38年，但細看卻看出上主是信實守

約的。以色列人從加低斯﹒巴尼E走到亞喀巴灣 (Gulf of Aqaba ) ，又從

西現走到撒烈河谷，再越過摩押人的境界，賓在是步步向前。上主已把舞

台準備妥當，只待他們渡過約旦河，進入應許之地，向著對岸的耶利哥進

發。

神的警告絕非空吉 這段經文也讓人看到 ， 神的警告也必定應驗。以

色列人不信上主，不肯從加低斯﹒巴尼亞進入應許之地 ， 因此上主立誓要

把那一代人滅於曠野，讓全新的百姓從頭開始。兩百萬以色列人埋骨曠野

(按民二及民二十六在字面上的意思計算) ，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這圖

畫不但慘烈，而且浪費得令人臉紅。難道上主不可稍留地步，在懲罰他們

的時候適可而止?喪身曠野的百姓，又豈不是被那些不信的領袖誤導 ， 成

了制度之下的犧牲者嗎?

然而，上主的行動並非建基於情感，而是立足於原則。上主屢屢施

恩，百姓是心知肚明的，但他們卻忘恩負義 ， 多次吵著要回埃及 ， 實在是

罪有應得。選民的身分尊貴，蒙揀選 ， 得救贖，領受聖約，在上主的愛顧

之中。如果他們沒有認真地對待這 切，也就不用妄求上主履行義務。

許Ir會介入世間事務 這個段落又深刻地展現，神實在廁身於世間萬事

之中。日後，以色列人也學懂重視自己的獨特身分 ， 知道自己得蒙揀選，

與神立的。然而，阿摩司先知仍然要提醒他的聽眾(摩九7) ，以色列人

出埃及與其他民族遷居異地的惟 不同之處，只在於信心和聖約。超過一

千年後，保羅又向雅典人宣告 。 “他從一人造出人類各個民族，使他們住

13 見士十三~十六，撒上四~六，等等。

申二叩

在地面各處，又劃定他們的年限和住處的界線" (徒十-1:26 ) 。

由第一天開始，上主就掌管天下民族的流徙遷移。以掃的子孫、摩押

人、比尼 亞們人和非利士人，全都未曾宣告對上主效忠 ， 但摩西仍然看

到神的幕後恩手，讓這些民族能分別驅逐何利人 、以米人、散送冥人和亞

衛人。上主是以色列的神，但不論何時，他也有權柄管治萬國。世上萬國

就如棋子，任由上主擺怖於棋盤之上。他會拿走一些，又會補上幾枚 ，而

置於盤上何處，全由上主決定 。

隨著以色列人在應許之地的故事逐步展開，我們將會看到百姓冥頑不

靈 ，而上主的對策就是要他們遭受何利人、以米人、散送冥人和亞衛人的

同樣遭遇。在公元前 千年期， 連串的侵擾不

時出現於以色列的歷史之中 。這一切都跟隨上主

的時間表，不離他所定下的決序。最終，上主用

亞述人來懲罰北園，把以色列百姓驅逐離開應許

之地，讓外族人取而代之 。

然而，這絕不是神的最後手段 ，因為他曾

向亞伯拉罕許下永恆之諾 ， 必會選召他的子孫作

子民，並讓他們永遠居於應許之地。 正因上主守

的，雖然他用巴比倫懲罰猶大和耶路撒冷，但卻

使猶大人被遷移到哈布爾河 ( Kebar River) 邊。

居於這地大有好處，猶大人因而得以保存自己的

建制，好待來日恢復更新。時候一到，神就引入

不顧信靠神和事奉

神，就沒有天賦權利

享用神的應許。這對

雅各的肉身子張固然

是事實，對自稱是雅

各屬靈後裔的人也同

樣是事實 。

新的角色，就是波斯人。波斯人相信，取悅世間諸神 ，就能得諸神護撞，

因此波斯皇帝容許轄下民族回歸故土，更鼓勵他們重建廟堂，恢復原來的

宗教信仰。 1 4 受益於這王諭'猶大人在公元前538年歸回耶路撒冷，在家

鄉把信仰董體重新建立起來。

14 載於著名的塞魯士圓柱 CCyru s cylinder ) 碑文 a 見ANET， 31 子的 ; COS, 2:314-

3 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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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應間

表面看來 ， 這段經文與我們的世界兩不相干。何利人、散送冥

人、以米人 、 亞衛人、亞納人，讀來全是異國情調，彷彿來自

神話傳奇。然而，這段經文也提醒我們，人類的歷史滿是遷

徙、衝突和爭奪土地的情節。在民族遷徙的背後 ， 我們看到神的恩手。這

恩手曾帶領摩押人、以東人和以色列人，也帶頭北美原住民渡過白令海峽

(Bering Strait) ，帶領歐洲人在四五百年前移民美洲。亞裔與拉T裔人士

遷入原本以英裔為主的北美，也莫不是神的恩手作為。這不是將新移民壓

迫原住民合理化 ， 只想說明萬事皆非偶然。經文提到以東人滅絕何利人

( 12節) ，之後又說上主在以東人面前滅絕何利人 ( 22節) ，突顯出人的

自主行動怎樣配合神的主權。

這個段落與當前的中東危機有極大關係。我們可藉此醒覺 ， 原來神的

眼目不只看顧選民。約旦的哈桑王朝 (Hashemite kingdom ) 現正擁有河東

土地，而西乃半島 ( Sinai peninsula ) 則是現代埃及國的 部分。神既曾為

摩押人和亞們人留下這些土地，今天也能夠把它們賜給約旦和埃及。教會

最應該做的，就是遊說以色列國善待鄰邦，因為上主早在三千年前就已經

要求他們的祖宗這樣做。以色列對應許之地的擁有權不是絕對的。以色列

移居迦南，與其他民族的遷徙並無不同，分別只在於信心(摩九7 ) 。不

願信靠神和事幸神，就沒有天賦權利享用神的應許。這對雅各的肉身子孫

固然是事實，對自稱是雅各屬靈後裔的人也同樣是事實。

最後，在疆域地界方面，這段經文教導以色列 ， 也提醒所有讀者，

應許之地是上主親自賜給以色列人的。經文提到各個可怕的民族，彰顯出

個真理，就是上主 旦開始施恩，必定無人能夠加以攔阻。敵人看來或

許高大威猛，數目眾多，但教會必須謹記 ， 上主以色列的神才是至強至大

的 。 因為那在你們襄面的，比那在世上的更大(約壹四4 ) 。

申二24---三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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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叫起來，啟程過亞嫩河谷吧!

你看 ! 我已將亞摩利人希實本王西

宏和他的地交在你于中 。 你要開始

去佔領那地 ， 挑釁他們交戰。 25今

天 3 我要開始使普天下萬民 因你而

驚惶懼怕 3 他們一聽到你的名字 ，

就要因你而痛苦發抖 。 3

26 “我從基底莫的曠野派使者到

希實本王西宏那襄 3 用和平的話說 -

27 '請讓我經過你的地 。我只治大路

走 3 決不偏離左右。 28糧食? 你可以

用銀子算價賣給我吃 3 水 ， 你也可

以用銀子算價賣給我 11晶 。 只求你讓

我的腳經過便可以， 29正如住在西耳

的以掃于孫和住在亞耳的摩押人所

持我的那樣，讓我可以過約旦河 ，

到上主我們的神賜給我們的地去。 3

3。“可是 3 希實本王西宏不准我

們經過他那裹， 因為上主你的神使

他的靈頑校 3 心剛懷 3 為要把他交

在你于襄 3 就像今天這樣。

叫“ 上主對我說:‘ 你看 ! 我

已經開始將西宏和他的地交在你面

前 。 你也要開始去佔領他的地 I ' 

32 “西宏 出來迎擊我們 3 他和他

所有的百姓來雅雜跟我們事戰。 33上

主我們的神把他交在我們面前 3 我

們就擊殺他和他的思見子 ， 以及他

所有的百姓。 34那時 3 我們攻取了他

所有的城 3 並且將各城徹底毀滅 3

祖告車

24 “ ‘ 你們起來前往，過亞嫩

谷 ， 我已將亞摩利人希實本王西宏

和他的地交在你手中，你要與他爭

戰，得他的地為業。 25從今日起，

我要使天下萬民聽見你的名聲都驚

恐、懼怕，且因你發顫傷慟。'

泊“我從基底莫的曠野，差遣

使者去見希實本王西宏，用和睦的

話說 27 ‘求你容我從你的地經過 ，

只走大道，不偏左右。迫你可以賣

糧給我吃，也可以賣水給我喝。只

要容我步行過去，別就如住西碎的

以掃子孫 ， 和住亞碑的摩押人待我

一樣，等我過了約旦河，好進入耶

和華我們神所賜給我們的地。'

羽“但希實本王西宏不容我們

從他那襄經過，因為耶和華你的神

使他心中剛硬 ， 性情頑杖，為要將

他交在你手中，像今日一樣 。

31 “耶和華對我說 ‘從 此起

首，我要將西宏和他的地交給你，

你要得他的地為業。 '

32 “那時，西宏和他的忠民出

來攻擊我們，在雅雜與我們交戰。

33耶和華我們的神將他交給我們 ，

我們就把他和他的兒子，並他的思

民都擊殺了。加我們奪了他的一切

城巴，將有人煙的各城，連女人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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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男人、女人還是孩童 3 我們都

沒留下一個活口 。泊惟獨牲畜和攻城

奪取的戰利品 3 我們搶來歸給自 己 。

36 “從亞嫩河谷邊的亞羅耳和

那河谷 中的城 ，一直到基列 3 沒有

一座城高得使我們無法攻破，因為

上主我們的神把它們全交在我們面
前 。 37惟獨亞們人的地，整個雅博河

沿岸和山地的城 3 以及凡上主我們

的神所吩咐的地方 3 你都沒有挨近 。

94 

間告車

孩子，盡都毀滅，沒有留下一個。

35惟有牲畜和所奪的各城，並其中

的財物，都取為自己的掠物。

指“從亞嫩谷邊的亞羅碑和谷

中的城 ， 直到基列，耶和華我們

的神都交給我們了，沒有一座城高

得使我們不能攻取的。 37惟有亞們

人之地 ， 凡靠近雅博河的地，並山

地的城色，與耶和華我們神所禁止

我們去的地方，都沒有挨近。

第三章 第三章

1 “我們又轉了個方向上巴珊的 1 “以後，我們轉回向巴珊去。

路去 。 巴珊王噩出來迎擊我們 ， 他和 巴珊王噩和他的思民都出來，在以
他所有的百姓在以得來與我們事戰。 得來與我們交戰。

2 “ 上主對我說﹒ ‘ 不要怕他 ) 2 “耶和華對我說 :‘ 不要怕

因為我已把他交在你手中 3 連帶他 他 ! 因我已將他和他的思民，並他
所有的百姓和他的地都交在你于中 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待他像
了。你處置他 3 要像處置住在希實 從前待住希實本的亞摩利王西宏一
本的亞摩利王西宏那樣 。 2 樣。'

3 “上主我們的神同樣將巴珊王 3 “於是，耶和華我們的神也
噩和他所有的百姓 3 交在我們于中。 將巴珊王噩和他的忠民都交在我
我們擊殺他，沒給他留下一個活口 。 們手中，我們殺了他們 ， 沒有留下
4那時 3 我們攻取了他所有的城 3 在 一個。 4那時，我們奪了他所有的
亞耳歌伯的全境 3 就是噩在巴珊的 城，共有六十座，沒有一座城不被
國 3 有六十座城，沒有一座城我們沒 我們所奪。這為亞坪歌伯的全境，
從他們那襄奪過來 。 5這些城全都堅 就是巴珊地噩王的園。 5這些城都
不可摧 3 城牆高大 ， 門問厚重 3 此外 l 有堅固的高牆，有門有問，此外還

還有許許多多無牆的村落。 6我們把 l 有許多無城牆的鄉村。 6我們將這

這些都徹底滅絕歸神 3 就像處置希實 些都毀滅了，像從前待希實本王西

本王西宏那樣 3 把各城的人都徹底滅 宏一樣，把有人煙的各城，連女人
絕歸神 3 無論男人、女人還是孩童 。 帶孩子，盡都毀滅。 7惟有一切牲
7但所有的牲畜以及那些城裹的戰利 畜和城中的財物，都取為自己的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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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3 我們都搶來歸給自 己 。

8 “那時 3 我們從亞摩利兩個王

的手中奪了約旦河東的地 〉從亞嫩

河谷直到黑門山 。"

9 (西頓人把黑門 山叫作西連 2

亞摩利人卻叫它示尼耳。 1日那平原的

各城，整個基列，整個巴珊 ，直到

撒迦和以得來 3 都是巴珊中噩國的

城。 11惟獨巴珊王噩從利乏音剩餘的

人中留下來。看哪 !他的穌是鐵肺，

不就在亞們人的拉巴嗎?它有九肘

長 2 四肘寬 3 以人的肘長作度量。)

經文臨章

申二2巳11 區Z

祖台車

物。

8 “那時，我們從約旦河東兩個

亞摩利王的手 ， 將亞嫩谷直到黑門

山之地奪過來。

9 '‘(這黑門山，西頓人稱為西

連，亞摩別人稱為示尼坪。) 10就是

奪了平原的各城，基列全地、巴珊企

地，直到撒i趣和以得來，都是巴珊王

噩圍內的城巴。 11 (利乏音人所剩下

的只有巴珊王噩。他的淋是鐵的 ， 長

九肘，寬四肘，都是以人肘為度。

現今豈不是在亞們人的拉巴嗎?)"

摩西憶述越久，內容越見細蝕。這段經文可以分為三個部分 :

首先是兩份戰事記錄，第 份記述以色列人打敗希實本王西宏

(二24-37 ) ，第二份則記述打敗巴珊王重(三 1-7 ) ，接著就

是總結陳詞和腳註(三8-11 )。

征服希責本王西宏之役(二24-37)

第二章2 0至23節是插註'如果我們把這兩節抽起，就會發現第24節

能暢順地接上第19節 。經文並未再提到上主發吉 ， 也沒有出現第二人稱析

使語 。 由此可見，第24至25節是第18至 19節上主話語的延續。這個段落以

天上元帥的命令為開端，他吩咐以色列人穿過亞嫩河谷(即今天的慕捷河

(Wadi el-Mujib J )。身處河東的亞摩利人，就是以慕捷河為地界 ， 並與

摩押人為鄰(民二十一 13 )。既然第 18至 19節定下了與亞們人相處的規

舉，讀者自然預期接著就是遇上亞們人，但事實卻不然。上主關心的，是

另一項挑戰。以色列人穿越亞嫩河谷後，阻礙他們進入應許之地的，就只

有亞摩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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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宏以希實本(即今天的希斯便廢丘 (Te ll Hesban ) ) I 為首都，控

制了E摩利地南部。他的領土西至約旦河，東至比尼﹒亞們之境及曠野地

區，北界為雅博河 ， 南界為亞嫩河。神應許賜地給以色列的先祖，但從不

包括河東土地。根據民數記所載，亞摩利人被以色列消滅後，其河東轄區

就成了無主之地，以色列人奪取這片地土，不過是因時制宜。根據摩西的

憶述，打敗亞摩利人並奪得其領土，彷彿是順理成章的。 2

上主的命令包含了六個祈使語 “起來" 、 “啟程" 、 “過亞嫩河

谷" 、 “要開始" 、 “去估領" 、

兩個重要的應許:上主已把西宏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丹4 並且從今天起'上

主要讓全世界顫動，凡聽到以色列人名聲的，都要聞風喪膽。經文出人意

外地聚焦於以色列人的行動，並把上主置於幕後。全世界的人(“普天下

萬民"正是字面上的意思)只要聽到他們 (以色列人)的名聲，都要在他

們面前發抖，因為害怕他們， 畏懼他們 。 5 從喇合在約書亞記二章9至 I1 節

的證詞，以及民數記二十二章3節的一段評語 ， 可見迦南人和摩押人的確

因為聽聞以色列人的風聲而顫抖。

摩西憶述，他曾在基底莫6 混出特使7 至1]西宏那稟。特使表面上是執

行和平任務，要求西宏容許以色列民越過其境。至於摩西的舉動是否承上

主所命，經文則未有清踅說明。派出特使之舉，與申命記二十章 10至 15節

關於處理對外衝突的規定相合。由此可見，根據申命記的定義，這些亞摩

利人並非敵人。摩西要求越過西宏轄境的說詞，與上主早前就越過以東國

有關希責本的論述見L. T. Geraty, “ Heshboll ," ABD, 3: 1 8 1-84 。

2 摩西以神學角度悶述這些事件，與甚至沒有提過上主名字的民數記記載大相連

庭(民二十一2 1-32 ) 

3 上主命令以色列人向西宏所做的事，原是禁止他們向以東人、摩押人和亞們人

做的 。留意經文先後用上同 個動詞 h句â，.â (挑釁、與之交戰)。

4 以色列人在 27曾指責上主把他們交在E摩利人手中，如今這應許卻將情況顛

倒過來。

5 參出二十三27 '神要派出“我的威慨之力"就如派出具體的部隊走在以色列

人前面 。

6 書十三 1 8指基底莫位於呂便屬地之內，意味摩西在派出使者之前已渡過亞嫩河

谷。

7 mal 'ãk 意指一位獲得正式授權的傳話人，被上級差遣，代上級行事，他可以是

人，也可以是天使。

申二2戶11 竭

境而作出的指示(4-6節)遙相呼應。摩西在民數記二十章 14至 17節也曾對

以東人說過內容相仿的一番話 。他承諾只走在大路之上，部隊不會像入侵

的敵軍一般，進到鄉郊搜掠 ，儘管這種情況在當時是屢見不鮮的。只是 ，

摩西又要求西宏提供以色列人所必需的糧水，並承諾會照價購買(參民二

十 19 ) 。以色列人只是借路，別無他圖。

根據民數記所載，以東人 (民二十 14-21 )和摩押人(民二十~二十

四)都以敵意回應借路的要求;但摩西在申命記二章29節卻把他們形容得

十分正面，實在讓人詰異。莫非摩西真的那麼善忘?顯然不是，因為摩

西在後面的經文又特別提到亞們人和摩押人，指

責他們沒有為以色列人提供糧水。摩西的正面評

語可算是外交詞令 ，為了申明論點而把事實稍作

潤飾。這種做法在討價還價的政治場景也頗常見

(參士十一耶弗他的陳詞)。

照摩西的描述，西宏對這番開場白的回應，

與法老的硬心如出一轍(出五~十一)。西宏甘

願對抗以色列人，自然責無旁貴的， 但摩西卻把

背後的原因指向上主，是上主“使他的靈頑價，

心剛傻"。摩西更陳明上主使西宏心硬的原因

“為要把他交在你手里"。摩西以“就像今天這

樣"為結語 ，表明今天的狀況正源於當日的作

為。

上主是以色列軍隊
的元帥，他會發出攻

擊 的命令，激勵士

氣，並賜下勝利的應

許;以色列人的回應

則是擊潰敵軍，激盡

敵方人口及奪取土

地。

摩西在第31至37節敘述西宏之役 。這段敘事文的細節不多，卻能作

為範例，展現出以色列人將會如何與迦南民族爭奪應許之地。上主是以色

列軍隊的元帥 ， 他會發出攻擊的命令 ， 激勵士氣，並賜下勝利的應許，以

色列人的回應則是擊潰敵軍 ，減盡敵方人口及奪取土地 。“所有"一詞在

第3 1 至37節共出現了土次 ( {新漢語》分別譯作“所有" ( 32 、 33 、 34

節〕、 “各" (3 4節〕、“全" (36節〕、“整個" 的7節〕和“凡"

(37節) ) ，特顯出以色列人的徹底信靠及完滿勝利。同樣的敘事方式也

見於這情節的續篇(三3-10 ) 0
8 

8 摩西特此將以色列人在這事件中顯出的忠誠，與上 代人在加低斯 - 巴尼亞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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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節描繪西宏的反應 ， 可見他以為自己是個道德自決者。他顯然把

以色列軍隊當作烏合之眾，竟然帶兵走出設防城之外，在雅雜9 與以色列

人交鋒。摩西在第33至34節為戰役作總結。他的用語反映出以聖經角度看

歷史事件的兩項原則。(一)上主是萬國之主和歷史之主，因此他能把西

宏交到以色列的手中， 意昧著上主比西宏的神更強大。(二)勝利是人們

同心協力的結果。摩西特別點出三個行動 以色列人攻陷了西宏的所有設

防城 10 完全殲滅各城的居民 1 1 但卻從 bërem 的規定中剔除了牲畜和財

物，留下作為戰利品。 1 2

第36至37節描述以色列人的戰績。從南面亞嫩河谷邊的亞羅耳 1 3 至

北方的基列高原 ， 沒有一座亞摩利設防城能抵擋以色列軍隊的攻擊。經文

假設約旦河為以色列軍西進的盡頭 ， 而摩西就用族裔名字指稱西宏績土的

東界，實際的地點並不明確。比尼 ﹒ 亞們的國境在西宏以東，只隔著一條

雅博河(即今天的澤迦雅河 ( Wadi Zerqa J ) 1 4 以色列人眼從上主的吩

咐( 18-1 9節) ，未有侵擾那地。

出的不忠不信作對比。同樣的見解參Tig旬" Deuterol1o川y， 32 。

9 這地與基底莫一樣，位於呂便分得之地(書十三 1 8) ，日後又成了幸IJ未人的城

(書二十 36 ) 。然而，後期的先知書(賽十五4 ; 耶四十八2 1 、 34) 以及當

地出土的《米沙銘文} (Mesha inscription ) ，都指雅雜位於摩押境內。雅雜的正

確位置不明，但在眾多倡議中，俄提密河 ( Wadi al Themed ) 的米底恩、尼廢丘

(也lirbet Medeiniyeh ) 最有可能。見1. A. Dearlllan,“Jahaz," ABD , 3:6 1 2 。
10 N IV及《新漢語》作“城" ( towns ) 。

11 動詞 hel卅f川 (這個使役動詞只以Hiph il或Hopha l為詞幹)在N IV (及《新漢

語} )解作“徹底毀滅" (見NIV腳註) ，也含有獻給神的戰利品之義。這戰

利品是給神專享的，人不可取固自用。有關 hërem 的進一步論述及引申出來的

倫理問題，見下文士2的註釋。

12 短語“沒留下一個活口"多數出現於描述與迦南人交戰的段落中。參申三3 ; 

書八22 '十28-40 '十-8 ;反之可參王下十 11 0 

13 亞羅現即今天的阿拉伊爾廢丘 ( Khirbet Ara ' ir ) ，是戰略要街 。王道在南疆哨

站有一條小河作天然屏障，亞羅萬就位處於這條小河上山約 1. 5公里的上游地

區。“那河谷中的城"或許是指谷中的次要設防城，守衛著亞羅現的水源。嚴

格來說，基列之名是來自一道山脈，這山脈與約且河平行，從希斯z本拉抖j河可伸至耶

爾穆克河 ( Wadi Yan叮I1l L

14 雅博河的流向雖然大音部:~分都是由東至西'但源頭卻在拉巴 . 亞們東北的高地'

並由南向北繞7一個大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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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巴珊王重之役(三1-11 ) 
站在應許之地門檻的以色列人，還要面對最後一個障礙，就是巴珊王

畫。巴珊地就是雅博河北面的山巒地帶，在加利利海以東，直到大馬士革

西南的黑門山(申三十二 14 ;詩二十二 1 2 ( 13 J 摩四 1 )。申命記三章

10節意指噩王的轄境向南遠及撒迦和以得來(參 4 ) 。以得來位於幸噩

王為宗主的耶爾穆克 (Yarmuk ) 地區，靠近王道，是戰略要衝。這城與噩

王的關係，就如亞羅現與西宏的關係 樣(參上文就第36節的註釋) 0 15 

亞斯他錄(即今天的亞斯提拉廢丘 ( Tell A的tera h J )則位於王道北上16

公里，加利利海以東32公里。

摩西未有提及上主吩咐向北進軍 (參24節)。只就如陳述事實一般，

摩西憶述以色列人“轉了個方向上巴珊的路去"彷彿他們早已慣於在各

處“轉個方向" (二 1 )、 “經過" (二 8 ) 、“〔渡〕過" (二 日 )

“起來，啟程〔渡)過" (二24 ) 一般。轉向巴珊，只不過是旅程的另一

站。在噩王眼中 ，以色列人的轉向 ，是 個針對自己的敵意行動。於是，

噩王便如西宏 樣(二32 ) ，帶兵前往以得來，與以色列人對陣。

上主就在這時候向摩西開吉 ， 既為勉勵 ， 也作挑戰 ( 2節)。上主鼓

勵摩西和自己的選民不用懼怕敵人 ， 因為他已把噩王和噩王的于民都交在

以色列人手中 。正如聖經記載的其他應許一樣 ， 上主也要求他的子民作

出回應。上主要摩西照看他們對待希實本王西宏的舊例，向噩王做同樣的

事。

摩西在第3至7節描敘戰況。他以慣用的語旬 ， 首先摘要地提及上主

的參與(“上主我們的神同樣將巴珊王噩和他所有的百姓 ，交在我們手

中" ) ，並簡略說出以色列人的回應(“我們擊殺他，沒給他留下 個活

口" )。接善 ， 摩西便集中憶述以色列軍的輝煌戰績 (一)上主把噩王

和他所有的國民，都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二)以色列人奪得所有的城;

(三)他們也得到亞現歌怕的全境(四)這些城全都有堅固的防禦設

施; (五)他們在這些城都執行 hërem 的規定 ; (六)他們將所有牲畜財

物取來作戰利品。此外，他們也殺盡了國中的所有居民，沒有留下 個活

15 考古學者認為以得來城即今天的達拉 ( Oar' a ) 。達拉位於敘利亞南部 ， 靠近約

旦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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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 3節)

第二章36節曾提到“沒有一座城高得使我們無法攻破"第三章5節

就此再作進 步說明 ， 指出這些城全都“門問厚重"。既然以色列人能破

堅城，不設防的鄉鎮自然也落入了他們手中。以色列人同樣根據 hërem 的

規定滅盡了鄉鎮的居民，並奪取牲畜財物為戰利品(6-7豈有)

摩西簡要地總結了這一段關於西宏和噩的回

憶 (8節)。以色列人取得約旦河以東的亞摩利

地，南至亞嫩河，北達黑門山(參書十二5 ' 十

三 11 ) 0 1 6 申命記三章9節是另一句插註 ， 提供了

關於黑門山的進一步資料 。 “黑門"之名， 顯然

是以色列人所起的。西頓人(即排尼基人)稱這

山為黑門 -西連 ， 亞摩利人(即這區域的前主)

則把它叫做示尼耳山。 1 7 摩西以第 10節憶述勝利

的規模，焦點集中於高地 ，從南到北列出所奪之

上主會攻擊敵人的
心 ， 控制對方的想

法 ， 使對方配合上主

和以色列，好等他的

旨意得以成就 。

的
也

l?IJ 

摩西的這段回憶還有最後 個補充說明。噩王又被稱為利乏音人。

在亞摩利人之前，這地住著一輩體形巨大的土著 ， 噩王就是這個民族碩果

僅存的餘種。 19 為了讓人知道噩王的體形有多碩大 ， 摩西提到噩王的鐵

肘。在這句經文出現的時候 ，那鐵林仍然陳子Ij於比尼﹒亞們的拉巴 (亞們

的首都) 。造林九肘長，四肘寬(長4米多，寬近2米) ，實在十分巨大。

16 黑門山即今天的謝赫山 (Jebe l al-Sheikh) ，意為“族長山"位於逆黎巴嫩山

脈的南端 ，山高2，8加40米。黑門 (ωhe白rmδ伽n ) 一詞的詞根與 hër.它'em 相同'可能因為

這山被認為是“獻給上主的聖地"。進 步的論述見R. Ara叭V弋，‘“汙‘于I-lel巴叫11川IlTIOIαn代1丸， MOl圳t

ABD， 3 :15 8-60 。

17 這兩個名字都見於舊約(代上五23 ;詩二十九6; 歌四8; 結二十士5-6 ) .以及

經外的文獻。

他 “平原的各城"一旬 ， 指的是位於E嫩、希斯*河 ( Wad i I-les hbon ) 、雅博

河之間高地的所有城鎮(參凹的 。書十三9 、 1 6 、 1 7 、 2 1 等等) ; “整個
基乎1]" 意指希斯本河與耶爾穆克河之間的上行之地，這區域被雅博河分成兩

片， “整個巴珊"則是指耶爾穆克河北邊及東邊的山地，南面的盡頭就是撒迦

和以得來。有關以得來的論述見二 l 的詮釋，撒迦通常被認為是今天的塞勒海

德 ( Sa l khad ) .位於浩(侖山 (Molln! Hauron ) 西南山腳。

19 有關利乏音人的論述，見上文二 10-11 的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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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銅器時代晚期 ， 嗤是十分珍貴的，因此所謂鐵製 ，可能只是木林加以

錯鑄的紋飾。列王紀上十章 l8節說所羅門以象牙製成王座，也是同樣的道

理。 2。這經文邀請古代讀者去驗證作者的說法，並親身體會以色列的輝煌

戰績。 2 1

應間臨則

只要有信心，就能成就大事 摩西回顧以色列人擊敗河東的亞

摩利王，顯示只要信靠上主，就能成就大事。在加低斯 巴尼

亞的一代人不信上主 ， 叛逆上主，致使自己失去進入應許之地

的機會。這一代人則不同 ，他們的經歷處處顯示出上主能透過信靠他的人

行出大事，成果無法計量。西宏和噩是河東的巨人 ， 足以代表 切敵擋上

主的人物。早前在希伯崙，探子曾偶遇同樣體形巨大的民族(一28 ) ，但

如今這些巨人卻是當地的霸主。藉著把以色列人派進利乏音人的心臟地

帶，上主預示 ，只要選民信靠他，奮勇面對衝突，就能所向披靡。在進入

應許之地的旅途上，這是一個重要的範例。

戰爭的神學原則 就摩西的戰爭神學而吉，我們可以從這段敘事文

得出幾項重要原則。 22 以色列人的對外戰事，從來都有神學涵義。戰爭的

起源，通常不外乎經濟誘因(例如爭取生存空間 (Lebensraul11 J )及政治
野心(君王的稱霸欲望)。正如他們的古代近東鄰邦一樣 ， 以色列人也相

信只有神才能決定戰事的成敗。以色列的戰爭 ， 尤其是爭奪應許之地的戰

役，通常都被稱為“聖戰 " 0 23 雖然“聖戰"一詞能準確地表達舊約戰事

20 書十士 16和士一 1 9 .四 3 、 1 3提及“鐵車"也是同樣道理。有關的論述見

A. R. Millard , '‘King Og's 8ed and Other Anc i巴nt Ironmongery," in Ascribe 10 the 

Lord: Biblical and Olher St叫es 川 MemOly 01 Peler C. 0臼igie (ed . L. Eslinger and 

G. Taylor; JSOTS lI p 的;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 ic, 1988), 48 1-92 。這說法比舊
有的見解為佳。舊論指，這所謂鐵林實在是由玄武岩鑿成的石棺 ， 只是色澤和

外觀看似鐵鑄。見A. D. H. Mayes, Delltemnomy (NC8; Grand Rapids: Eerdmans , 

1 98 1 ) ， 1 44 。

21 鐵林如何會放到比尼 ' 52們的拉巴，我們只能訴諸想像。或許在耶弗他時

代，亞摩利人從以色列人手中奪去鐵林，以作為戰利品(士十~十二)

22 關於摩西的戰爭神學 ，在申t二及二十章的註釋將有深入的討論。

23 尤其是G. vo n Rad .是他使“聖戰" 詞街知巷間的。他曾寫道 “但凡上

主為保護子民而參與的戰役，都屬聖戰，是神聖的工作。在參戰之前，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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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聖本質，但這個詞卻未曾在舊約出現，再加上它在當今社會有負面含

義，所以最好避免使用。我們可以代以“上主之戰!! 0
24 

雖然申命記的戰爭神學與鄰邦的戰爭觀念多有相同 25 但也擁有自成

格的以色列特色

( -) 上主是元帥，他判斷誰是擊攻對象。上主排除了以東人、摩押

人、亞們人，並瞄準亞摩利二王 ， 以及二王的河東子民，因為他

們阻礙選民實踐召命。

(二) 上主發動戰事，指示以色列人何時上陣。

(三) 上主訂定戰略。在本段經文中，是他吩咐以色列人渡河，奪取土

地，並與他共同作戰(二24) 上主叉盼咐他們佔頭各城鎮，完

全殲滅敵方人口，並掠奪財物作戰利品(二34-37 ) 。

(四) 上主與以色列人同上戰場。雖然這段經文並沒有明確表示上主身

處以色列軍營中，但從第一章42節引申 ， 就可以看見上主的確與

以色列人同在。

(五) 上主會攻擊敵人的心，控制對方的想法 ， 使對方配合上主和以色

列 ， 好等他的旨意得以成就。具體而吉，神會令敵方君王的心

頑模剛慎 ， 使他們拒絕和議(二30) ，神又使全地因以色列而顫

抖，令敵人軍心澳散(二25) 。

(六) 上主親自把敵人以及敵方土地交到以色列人手中(二30-31 、 33 、

36' 三3)

要先潔淨自己，也就是不可行房;在戰事結束之時，又有“禁例 ( the ban , 

/1,..nl ) ， 就是把戰利品全部獻給上主。" G. vo n Rad , Old Testament Theology , 
vo l. 1, The Theology of lsrael's His/orical Tradil間7S (trans. O. M . G. Sta lk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2), 1 7 。參同上 ， SI l/dies in Deuteronomy (tran s. Oavid 

Stalker; SBT 9; London: SCM , 1953), 45-呵，同上 ， Holy War in Ancien/ Jsrael 

(trans. M. J. Oaw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1), 11 5-27 。

24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T. Longman 1lI，“Wa巾r丸"NewD叫ionary of Biblical Theology 

(吋 T. D. Alexander et a l.; Oowners Grov巴，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00) ， 836 。

25 有關的論述見M . We infe ld，“D川ne Intervention in War in Anc ient Jsrael and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in Histoly, His/oriography and lnterpre/alion: Sludies in 

Biblical and Cuneiform Literalure (eds. H. Tadmor and M. Weinfeld; Jerusalem: 

Magnes and Hebrew Un iv. Press, 1983), 1 24-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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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襄以色列被刻劃成上主的軍隊 ， 但摩西卻沒有描述以色列人的具體

行動。他只是簡要地指出 ，以色列人奪得城鎮，執行 bëretη 的規定 ，掠奪

牲畜財物為戰利品。至於這隊龐大的以色列民兵如何行進，從一個城鎮走

到另一個城鎮，手執甚麼武器，戰況最終如何 ， 摩西似乎並無興趣。至於

以色列的攻城策略是甚麼，那些城樓高達天際、門問重重疊疊的堅城究竟

如何破得 ，西宏和噩又如何束手就擒，摩西也是隻字未提。他絨默不吉，

正好鮮明地展現出他的論點，就是以色列將來要再次戰勝敵人 ， 最重要的

條件是信靠上主，靠賴上主而奮勇 ，因為上主自會為以色列人而戰 。

摩西這樣描述以色列的戰績，尤其是西宏之役，迫使讀者必須思考神

的主權與人的自由兩者的關係。正如40年前神使法老硬心一樣，神也使西

宏硬心，好讓神的旨意得以成就。然而 ，神的行動卻不會剝奪西宏的自由

意志，也不會使西宏不用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西宏不是木偶，神也不是弄

偶人。申命記固然強調神在世間事務的主權，但也用同樣的力度強調，人

有自由意志，必須為自己的行動負責。要解決這兩個前設的衝突，實在超

越了世間的邏輯。信徒只能於驚歎中往後站立思量。

當代應間

幾年前，內子與小兒曾參加 個查經班，內容是全卷約書亞

記。那些描述以色列人如何對待迦南人的文字，弄得小組內每

位成員都疑竇叢生。上主命令以色列人消滅迦南人，奪取他們

的土地，實在是舊的中極難理解的段落，能與之相比的經文不多。上主下

令滅盡河東的亞摩利人，也是難度相仿。既然神是善的，他又怎能吩咐人

滅族，男女老幼 ，不留一人?如果這不是最慘烈的種族屠殺，又算是甚麼

呢?萬一今時今日有人奉上主之名行滅族之事，又有甚麼方法可以阻擋

呢?

這個問題教人百思不解 ， 很多人更因為這單一的問題而排拒整部舊

的。有人甚至因為這類文字是整本聖經的一部分，連福音書也拒絕接受。

我們又應怎樣回答他們呢?下列回應雖不能完全解決問題，卻有助大家把

這個問題掌握得更好。 26

26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C . J. f-I. Wrigl吭， Old Tes/仰的7/ Ethics for Ihe People of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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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神是世界及全人類的創造主，也是 切的主宰 ， 有權做自己喜悅

的事，這是合情合理的 。他又是以色列的元帥，行動主張，無須

向任何人交代 。在定義上，他所做的事必無錯誤 。 上主要是命令

以色列人滅絕迦南人，也沒有超越他的權力範圍。當然，除了加

爾文神學的中堅分子，認為上述答案已經完備的人不多。

(二) 神的作為是奧秘。既然世人不能全完明白上主 ， 我們惟有把謎團

藏於心內 ， 不必深究。我們可以用以賽亞書五十五章8至9節自

勉。

(三) 根據聖經的描述 ， 迦南居民罪大惡極，亡國滅種是因為神要懲罰

他們的罪。迦南各族被滅，並不是上主第一次施行審判，也不

會是最後一次。創世記第六至九章也記載了全人類(除了挪亞

家)被滅的故事。兩者的不同 ， 只在於刑罰的範圍和所用的媒

介。上主以另一個民族來滅絕迦南居民，而不是降下天災瘟疫，

這方式在歷史中屢見不鮮(不IJ二十六，申二十八)

(四) 神從未要求以色列人把 herem 的規定套用於所有外族人身上。申

命記t章 l節列明這個規定的適用目標，也等於限制了這個手段的

適用範圍。以色列人不可以用這個手段來對付亞蘭人、以東人、

埃及人及其他範圍之外的民族(參申二十 10-18)。在歷史中，基

督徒時常誤用這些經文。有關規定並不能作為十字軍殺害猶太人

和伊斯蘭教徒的藉口 ， 也未有支持歐洲人為了所謂“實踐召命"

而殺戮美洲原住民，並把他們趕出原居地 。

(五) 迦南居民的遭遇也是所有罪人的終局 : 神的審判。兩者的分別在

於，迦南居民(特別是那些孩童)比大部分罪人更早面對終局。

歸根結抵，如果不是因為神的恩典，我們與迦南人並無分別。今

天，沒有國家像迦南居民一般被棄絕，實在是神的恩典。

(六) 在聖經時代，世人都以軍體為身分的依歸，是現代西方社會難以

瞭解的。在這種遠古的理想世界觀之下，世人都在晝體中找到自

己的價值 。章體中有成員受傷害，就等於整個軍體受傷，軍體中

(Dow ners Grove: InterVarsity, 2004) , 472-帥，向上 ， The God 1 Don '/ Under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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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員興旺，就等於整個畫體興旺(林

前十二~十四)。因此，在古代社會，

如果說國民要與君主有難同當，兒女要

承擔父母的罪責，相信是沒有人會反對

的。

申三2戶11 國國

迦南居民的遭遇也

是所有罪人的終局:

神的審判。......歸根

( -t) 神滅絕迦南居民 ， 是救贖大計的必要步

驟。以色列人幸召向全世界宣示神的榮

耀和恩典。要完成召命，他們必須手濛

心清地居於聖地。西宏和噩拒絕以色列

結抵，如果不是因為

神的恩典，我們與迎

南人並無分別 。

人過境前進 ， 所以滅絕迦南居民的諭令

才延伸至他們身上。

(八) 迦南居民固然要受上主的審判，但他們其實已有至少40年的寬

限期(參書二8-11 所載的喇合自述)。征伐迦南早在人們的意料

之中。明IJ合的證詞展示出神的恩典，就是任何人 旦宣告效忠上

主，即可免受刑罰。喇合就徹底地融入了以色列，甚至成為耶穌

的先祖之一(太一)

(九) 神其實並未偏袒任何人。當然，上主揀選了亞伯拉罕及其子孫

作他的于民，但申命記又警告以色列人，如果他們忘記上主，

做迦南人所做的惡事，他們就會遭受同一的命運(四25 -2 8 ' -t 
25-26 '八 19-20 '二十八 15-68 ) 

上述答案，沒有一項能滿足所有發問者，我們也不應視任何 項為獨

立的答案。當我們思考這些複雜的考慮因素時，必須平心靜氣，要曉得神

是善的 ， 且永不犯錯。我們要努力珍惜神在我們生命中所施的恩典，並祈

求神把恩典施與世人。或許，當世人看到神為我們而做的大事時，他們就

會如同喇合這些未信的人一樣，承認我們的神的而且確是主宰。



申三12-29

新漢語譯車

12 “ 那時我們佔領了這地 。 從

亞撤河 谷旁 的亞羅耳 3 並 基列山

地的一半連同其中的城 3 我給了

呂便人和迦得人 。 13餘下的基列和

整個巴珊 3 也就是噩的國 3 我給

了瑪拿西半個支派 。 ( 原來亞耳歌

伯全境 3 就是 整個巴珊 ， 都叫作

制乏音人之地 。 14瑪拿西的子孫腔

耳 3 奪取 了亞耳歌伯全境 3 直到基

述人和瑪迦人的 邊境; 他以 自 己

的 名字將巴珊命名 為 哈優特 眶

耳 3 直到今天。 ) 15我給瑪吉的是基

列。 16我給自便人和迦得人的是:從

基列直到亞嫩河谷 3 以河谷的中心

為界 3 直到雅博河谷、亞們人邊界

的地方 i 17還有亞拉巴 3 以約且河為

邊界 3 從基尼烈直到亞拉巴梅 (即

鹽海) ，直到 Ullt斯迦山坡下東邊的地

方。

18 “那時 3 我盼咐你們說 ， 上

主你們的神已把這地賜給你們去佔

領。 你們所有勇士都當帶上兵器 3

在你們的兄弟以色列人前面過去。

19惟獨你們的妻子 、 孩童 3 以及牲畜

(我知道你們有很多牲畜 ) ， 可以住

在我賜給你們的城， 20直到上主使你

們的兄弟像你們一樣安歇下來 ?等

他們也佔領了上主你們的神賜給他

們在約旦河對岸 的地 ， 你們各人才

可 以回到我賜給你們為業之地去。 3

祖告車

12 “那時，我們得了這地。從

亞嫩谷邊的亞羅坪起 ， 我將基列山

地的一半， 並其中的城皂，都給了

呂便人和迦得人。 13其餘的基列地

和巴珊全地 ， 就是噩王的園，我給

了瑪拿西半文派。亞E耳歌伯全地乃

是巴珊全地，這叫作利乏音人之

地。"瑪拿西的子孫眶坪佔了亞坪

歌伯企境，直到基述人和瑪迦人

的交界 ， 就按自己的名稱這巴珊地

為哈矮特眶坪，直到今日。 15我又

將基列給了瑪吉。 16從基列到亞撤

谷，以谷中為界，直到亞們人交界

的雅博河，我給了呂便人和迦得

人， 17又將亞拉巴和靠近的旦河之

地，從基尼烈直到亞拉巴海 ， 就是

鹽海，並目比斯迦 山根東邊之地，都

給了他們。

18 “那時 ， 我吩咐你們說耶

和華你們的神已將這地賜給你們

為業。你們所有的勇士都要帶著兵

器，在你們的弟兄以色列人前面過

去。 19但你們的妻子、孩子 、 牲畜

(我知道你們有許多的牲畜) ，可以

住在我所賜給你們的各城襄。 m等

到你們弟兄在約旦河那邊，也得耶

和華你們神所賜給他們的地，又使

他們得享平安，與你們一樣，你們才

可以回到我所賜給你們為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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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漢語譯車

r已那時 3 我吩咐約書亞說，你

親眼看見上主你們的神對這兩個王

昕做的一切，上主也要對你們經過

的列國這樣做 。 22你們不要怕他們 3

因為上主你們的神一一他必為你們
事戰。 3

23 “ 那時我向上主懇求 3 說﹒

凶￡我主 3 上主11阿|你已開始向你僕人

彰顯你的偉大和你大能的于。天上
地下) 1哪一個神能有像你這般的作

為 3 能做像你這樣大能的事? 25求你

讓我過去，看看那美好的地 3 就是約

旦河對岸那美好的山地和黎巴嫩。 3

26 “然而上主因你們的緣故向我

發怒，他不肯聽我。上主對我說:

5 夠了? 不要再跟我說這事了， 27你

要上 mlt斯迦山頂去，舉目 向西、向

北、向南、向東，用你的眼睛觀看 ，

因為你不能過這約旦河。 28你要吩咐

的書亞，堅固他，使他剛強。因為是

他要在這百姓的前面過去 ，是他要使

他們承受你所看到的這地為業 。 3

29 “於是?我們住在伯﹒ mlt耳對

面的谷中 。"

經文頤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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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告車

21 “那時，我吩咐的書亞說 。

‘你親眼看見了耶和華你神向這二

王所行的，耶和華也必向你所要

去的各國照樣行。 2你不要怕他

們，因那為你爭戰的是耶和華你

的神。，

23 “那時 ， 我懇求耶和華說

24 '主耶和華啊，你已將你的大力

大能顯給僕人看，在天上、在地

下，有甚麼神能像你行事，像你有

大能的作為呢令筠求你容我過去，

看的旦河那邊的美地，就是那佳美

的山地和黎巴嫩。'

泊“但耶和華因你們的緣故向

我發怒，不應允我，對我說 ‘罷

了 ! 你不要向我再提這事。 27你且

上因此斯迦山頂去，向東、西、南、

北舉目觀望，因為你必不能過這約

旦河 o 28你卻要囑咐約書亞 ，勉勵

他，使他膽壯，因為他必在這百姓

前面過去，使他們承受你所要觀看

之地。，

封“於是，我們住在伯悅耳對

面的谷中。"

第 12至 17節談到打敗西宏和噩之後的事 ， 雖然情節延續得順理

成章'但旬首的短語

敘事的亮點由全國的行動轉移到摩西的舉措之上。摩西的回顧

可以分成四個部分，每部分的開端都有可間f l 語，以表明時序，而

“那時"是指分地給兩個半支派的時候 。

109 申三12-29 盪

且全都以一個第一人稱動詞為核心。 2 摩西在每個部分都有不同的重點，

第一部分的重點是新近奪得的土地( 12-17節) ，第二是以色列的兩個半支

派 ( 18-20節 ) ， 接若是約書亞 (2 1-22節) ，最後是摩西自己 ( 23-28

節)。第29節則是跋語 ，也就是這段經文的結論 。

摩西分配河東土地(三12-1 7)

摩西憶述河東分地，就是把亞摩利人的土地分給呂便 、 迦得和瑪拿西

半個支派。上主早已定下分配河西土地的方法(民二十六52-56 ) ，河東分

地的過程不但與這些定例有別， 而且與他日河西分地的實際情況也有不同

(書十四~十九) 。摩西的回憶沒有提到上主 ，因此有人猜測他是否自作

主張，然而，摩西沒有述說事件的每項細節 ，只是因為聽眾對事件記憶猶

新罷了。

民數記第三十二章有這件事的完整記錄。呂便和迦得支派看到基子1]

和巴珊的丘陵地區宜於放牧，因而要求摩西把這地分給他們作產業(民

三十二5 ) 。開始的時候 ， 摩西以為他們的動機是要叛逆上主(民三十二

14-15 ) ，直到他們作出保證 '承諾必會陪同其餘支派渡過約旦河，一起征

伐迦南，摩西才允准他們所求 。 3

摩西敘述分配河東土地的一番話，看似東拉西扯，語意重複，但卻是

典形的ABCB'A' 結構 。

A 分地給呂便和迦得兩個支派( 12節)

B 分地給瑪拿西半個支派 (13節上)

C 關於歷史/地理的插敘 (13下- 14節)

B ' 分地給瑪拿西半個支派( 15節)

A' 分地給呂便和迦得兩個支派 ( 16-17節)

2 第 1 2- 17節是“我給 " ( 1 2 、 1 3 、 1 5 、 16節) ，第 1 8-20節是“我吩咐" ( 18 

節) ，第2 1-22節是“我吩咐" (2 1 豈有) ，第23-28節是“我 。懇求" ( 23 

節)

3 雖然民三十二並未提到摩西尋求上主的旨意，但呂便和迦得的百姓卻相信摩西

的允諾是來自上主的 ( 32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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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把呂便和迦得兩個支派看為一體，可能是因為這兩個支派一同

要求分地(民三十二1-5)。這兩個支派得到的土地，由基尼烈(提比哩

亞海/加利利海;參書十二3 .十三27) 伸展至耽斯迦山坡4 及盟海(即死

海) ，幅員與西宏的頭土差不多 。 5 在基列，瑪拿西的屬地與呂便一迦得

的屬地以雅博河為界，不過約旦河谷的東部(經文稱作亞拉巴) .包括雅

博河以北的山谷，卻屬呂便和迦得。瑪拿西半個支派得到的土地，包括餘

下的基列地 ， 也就是雅博河以北至耶爾穆克河 (Yarmuk River ) 的山地，

再加上巴珊全境(申三 13上 、 15 )。摩西又特別把基列留給了瑪吉宗族，

就是的瑟孫兒瑪吉的子孫(參民三十二39 )

摩西描述瑪拿西的屬地時加入了一項插註 ( 13下-14節) ，澄清了

些歷史及地理上的問題。 6 這句經文提醒讀者 ， 巴珊地傳統上又稱作用l乏

音人之地，接著又指出，瑪拿西半個支派原是瑪拿西玄孫眶耳的後裔(代

上二2 1-22 ) 。眶現奪取了基迪人和瑪迦人自此鄰的亞耳歌伯全境(即巴珊

地) .並以自己的名字把這地改名為哈悽特 ﹒眶現(意即眶圍的居處，或

眶圍的村莊) 0 7 

摩西向河東支派頒令(三18-20)

授權兩個半支派定居河東之後 ， 摩西隨即下令，要他們協助其餘支派

4 “ rnlt斯迦"每次出現時都有冠詞，所以這詞可能只是普通名詞，意指“山脊"

之類 ， 確寰的地點或許是以尼波山為最高點的某山脈 。 有人認為 1比斯迦"是

沙伊汗山(Jebel Shayhan ) 雙星星之中較矮的一個，也就是今天的西亞迦丘 ( Ras

es-S叭gha ; G. Mattingly,“Pisgah," ABD, 5:373-74) 。

5 N IV刻意把兀突的希伯來文語句理111頁。照N IV的經文，該地區應是“從亞羅萬

開始，沿亞嫩河直到雅博" (參 16節) ， 但希伯來文在字面上的意思卻是“從

亞嫩河谷旁的亞羅現，並墓乎IJ 山地的 半連同其中的城"。

6 參二10-12 、 20-23 。

7 基述是個細小的E閑人國家 ， 位於加利利;每以東 ， 哥蘭高地南部西面的山坡。

基述似乎曾成功抗衡巴珊王噩(書十二5) .在新來的以色列人手下又能保

持自己的獨立地位(書十三 13 ) 。日後，大衛會娶基述王達買的女兒瑪迦為

妻，並誕下押沙龍(撒下三3) 。有關基述人的論述見Z. Ma'oz, “ Geshur," ABD, 
2 :996 。瑪迦也是另 個亞蘭國的名字，地處基述以北 z 加利利海與黑門山的中

間 。 在大衛王向河東拓展領土的日子，瑪迦人與2t門人結盟 ， 再聯合零星的亞

蘭人勢力(伯 利合、瑣巴、陀伯)。 同抵抗大衛(撒下十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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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那片真正的應許之地(參書 12-15 )。這諭

令可分成四個部分。(一)摩西指出，兩個半支

派得到土地，全是上主的恩典 。這說法是出人意

外的，因為申命記三章12至 17節完全沒有提及上

主，而更重要的是，根據民數記第三十二章較詳

盡的記錄 ，在河東分地 事上，上主並未擔當甚

麼積極角色。然而，摩西向來都不忘宣示 ， 上主

值常參與以色列的 切事務。在定義上，摩西的

決定就即是上主的決定。

申三12-29 竭

摩西向來都不忘宣

示，上主值常參與以

色列的一切事務。在

定義上，摩西的決定

就即是上主的決定 。

(二)摩西頒下明確的諭令 :兩個半支派必須派出所有“勇士"上

陣，好讓他們的“兄弟以色列人"有足夠力量在河的對岸事戰 。兩個半支

派要作先鋒，全副武裝先行渡河。

(三)摩西又命令兩個半支派把妻子、兒女、牲畜留在河東，安置於

新近得到的城中 o 8 

(四)摩西又為兩個半支派的服役定下限期。他們要為廣大同胞的

益處盡心盡力，直到 “上主使你們的兄弟....，.安歇下來"就如上主讓

他們在河東安歇下來一樣。摩西在這里首次引入 “安歇、安歇地"的觀

念。在申命記中， “安歇"來自消擱一切夕|、在威脅 ， 擁有上主賜下的土

地 (nah"lâ) 作為 “安歇地 " ( hamme叫hâ) . 並住得安寧 (be!訓 ，十二

9- 10 ) 。這 “安歇"向來都是上主的厚賜(三20 . 十二 10 .二十五門，參

書一 13 .十一2 3 ) 。上主也會先讓某地得到安歇，才選擇那里作為他名的

永恆居所(申十二 10-11 )。

摩西公開地向約書亞委以重任(三21-22)

摩西訓示河東支派要為同胞盡義務後，接著他又1憶意述了早前向約書

亞委以重任一事。摩西用了相同的動詞“盼咐 " ($♂μi川wwâω) .再加上

時"一語，可見前後兩次諭令是連續頒下的，而且距離擊敗西宏和噩之役

不遠。民數記第二十t至三十二章另外載了不少細節，而論令的次序也不

8 第 19節的插註表明 ， 兩個半支派與其餘支派的分別，主要在於他們擁有極多牲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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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向約書亞委以重任在前(民二十-t18-23) ，授權兩個半支派定居河東

在後(民三十二)。在申命記的這個段落中 ， 摩西似乎未有在意憶述的時

序，儘管如此，兩段召命記錄都用了相同的動詞“吩咐" (Jlwwd ， 參民

二十-t 19 、 23) ， 可見摩西實在記得自己在前一個場景中說過的話。

摩西對約書亞的吩咐有三個基本要素。(-)摩西要約書E回想上

主為以色列而做的大事，就是那些的書亞親眼所見，身歷其境的事件。

(二)摩西以上主打敗西宏和噩為範例，表示上主也會同樣為以色列人打

敗河西各國。(三)摩西揚吉，上主必然繼續臨在，因為他是屬天的戰

士，必會為以色列而事戰。

經文用語從單數(“你親眼看見" )轉為眾數(“上主你們的神對這

兩個王所做的一切" ) ，顯示摩西雖然對著約書亞下命令，但同時也有意

向廣大的聽眾晝體傳遞信息。加上下文兩次用上眾數，以上主“必為你們

事戰"作基礎，自11示聽眾“你們不要怕"可見上述結論是合理的。原本

是對個人而發的諭令，今天卻變成了對全民而發的激勵。摩西這樣憶述，

為的是要讓百姓重拾信心和勇氣。

摩西私下向神的禱告(三23-29)

這是一段讓讀者膛目結舌的經文 ， 原因有幾方面。首先，摩西的禱

詞看來十分自我中心，教人為他臉紅。早前有經文記載，摩西會為別人

代禱，急人之難到願意捨命救人的地步(出三十二30-34 ; 參申九19-20 ' 

25-26) 現在，我們卻看到摩西這樣單以 己的前途為慮 ， 是自從出埃及

記第三至五章以來，讀者從未見過的。 9 這篇禱詞的前因記載於民數記二

十章 l至 12節，而民數記二十t章 12至 14節則描繪當時的情況。然而，這

些資料在申命記都律欠幸，只有

節) ，那就是打敗亞摩利二王之後。以色列人大勝仇敵，必定讓這位 l口20

歲的老年人激動不已，他渴望進入自己魂牽夢螢的應許之地，也在情理之

中 。摩西從所站之處 ，可以看見約旦河那邊的美地，他祈求上主憐憫 ， 容

許他過河。雖然禱文只佔第24及25兩節，卻擁有散文體聖經禱詞的典型特

9 摩西因無法進入應許之地而口可責百姓 (-37 .三泊，四2 1 ) .這負面形象正好

說明經文在直述事賞 ，用語無所避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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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 10

(~)都謂:“我主，主主啊" 藉著這雙重稱謂，禱告者與上主建

立起聯繫(參九26) 。摩西起首即把上主稱作 '''dônây ( 主人、宗主) ，又

自稱為“你僕人" 11 一再強調自己是臣服其下的。然而，全賴上主施恩

啟示(參出三 13-15 '三十四 6-7 ) ，摩西才能夠直呼神的名字。摩西有勇

氣對神發吉，只因為他與以色列的恩慈宗主關係親密。

(二)陳詞 “你已開始向你僕人彰顯你的偉大和你大能的手。天上

地下，哪 個神能有像你這般的作為，能做像你這樣大能的事? "在舊約

的敘事文中，禱告者在稱呼上主之後，通常會接著用幾句話來形容對方，

以宣告這位天上的聆聽者的獨一和大能 。 1 2 這一句禱文也有同樣功能，

只是上半部分是陳述旬，下半部分是反問句。陳述句讓人想起神所做的大

事 ，他要彰顯自己的偉大和“大能的手"而且這 切還是剛剛開始。 1 3

摩西藉著這句經文哀告 ， 他只看到神偉大計劃的開端。反問句則詢問，天

上地下有哪 位神明，所做的事堪與上主為以色列而做的大事並駕齊驅?

聽眾自然是響亮地回答﹒ “沒有神能比得上上主 1 "在下一章，摩西會更

詳盡地闡揚這個論點(四32-40 ) 。

(三)懇求 接下來便是摩西的懇求 “求你讓我過去，看看那美好

的地，就是約旦河對岸那美好的山地和黎巴嫩。"摩西的用語直率懇切，

用了很多形容詞來描繪他所想望的迦南地，包括 “美好的(即肥決的)

地" 、 “美好的(即肥法的)山地" 、 “和黎巴嫩"意指一切蒼翠繁茂

之地。從這 連串的形容詞可見，摩西知道自己與應許之地失之交臂，心

中實在是苦不堪吉。

10 要進 步瞭解聖經敘事文中的禱詞'參M.G印reen吋lb出er咆g， βl必bl仰iωcal P月roη切0αωse

Window 10 the Popul岫αω，. Reli洹gi的0η ofAncαient Js訂ra倪el (1但B巴 r汰k巴el巴句y : Un i v洞巴 r凹s剖i句t句y ofCa訕lifoωrn叫1甘ia

Press , 1983) 。

II 在德詞中 ， “你僕人"一語不單是客氣話 ， 更表達出謙卑、臣服之意，因

為這個詞反映了“僕人"希望得到“主人"的一點恩眷 。進一步的論述見H

Ringgren，“可3日，" TDOT, 10:392 。

12 雖然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這些語句只是期望對方應允所求的奉承話，但我們

卻應把它們看作是敬畏的表現。

的 “大能的手 " (yãd h吃ãqâ ) 語，也見於四34 '五 15 '六2 1 . -1:::8 、 1 9 .九26 . 

十 2' 二十六8 .三十四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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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來到巴勒斯坦 ， 必定會覺得經文描繪的肥決蒼翠景象是難以

想像的。要瞭解摩西的話，讀者必須謹記三件事。(一)考古學家和氣象

學家都同意，在青銅器時代晚期及鐵器時代初期，巴勒斯坦的景象與今天

大有不同。在鐵器時代初期(公元前 1200-900年) ，新的農具被發明及製

造出來，可以更有效地平整大片土地，以備居住及耕作之用。隨著時間流

逝，土壤被風化侵蝕，岩林才露出了地面。 14

摩西以屬靈眼光看
出這地美好，並不是

因為土壤肥法，而是

因為上主曾把這地留

給他的子民。

(二)摩西的話或許是因為情詞懇切，所以

略帶誇張。對於剛在西奈曠野流浪T 40年的人而

吉，約旦河對岸的景致自然勝似伊甸園。

(三)對摩西來說，迦南並不是區區的地域

名稱 ， 而是一個神學理念。摩西以屬靈眼光看出

這地美好，並不是因為土壤肥法，而是因為上主

曾把這地留給他的子民。上主呼召摩西帶領以色

列民出埃及，就是以這地為終點站(出三8)

在第26至28節，摩西痛心疾首地敘述上主

的回應。(一)上主向摩西發怒，因為他早已宣示裁決(民二十9-11 ) 

但摩西竟然以為還有輯1i餘地。因此，上主不但拒絕摩西所求，更厲聲

命令摩西噪聲 1 5 不願再聽摩西就此事再說甚麼。正如申命記 章37節所

記，摩西又再一次遷怒於百姓。他全然無視自己在米利巴的過失(民二十

1-13 ) ，反而怪責百姓惹上主向他動氣。勉強來說，他也沒有錯怪百姓。

如果他們早在加低斯-巴尼亞就信靠上主 ， 順利進入了應許之地 ， 米利巴

事件就不會發生。然而，看到這偉大的領袖委過他人，實在使人失望。

(二)上主仍然給摩西 份安慰獎，容許摩西上耽斯迦山，極目四

顱，遙望約旦河與死海對岸的應許之地。的

(三)接下來的命令仿如往摩西的傷口上撒鹽。上主又吩咐摩西，

安排副手約書亞承繼其職，帶領百姓過約旦河，好讓以色列人得以承受地

14 有關的論述見Beitzel ， Moody Allas ofBible L側的， 53-54 。
15 這句話的語氣甚重 ， 等如對摩西喊著說 “住口 1 " 

時 間比斯迦山或許是今天的西亞迦丘。這山高度為海拔700米，從山上台地西望 ，

南至南地，北達黑門山，壯麗景致，盡收眼底。

115 申三12-29 屆

土。 17 迦南居民仍舊驛悍強大(參 28) ， 因此摩西必須“堅固"的書

亞，“使他剛強" 0 18 

最後 ， 摩西簡略地指出，他和百姓在伯 ﹒ 目比現對面的摩押平原逗留了

一段時日(三十四 1 ) ，突兀地收結了這段慘痛回憶。這摩押地就是他發

表演說的地方。經文提及的“谷"或許是位於耽斯迦山腳的文因幕沙河

谷 (Wadi 'Ayn Musa ) ，意即 “摩西井"。伯 - 耽耳可能是縮略語，全名

應作“伯 - 巴力. ætt耳"意即“巴力在目Itt耳的家"暗示這稟有巴力的

神廟(參四3 ) 0 19 原來以色列人停留之處，正是他們不久之前敗壞靈性

貞潔，並與摩押女子行涅的地方(民二十五1-9)。

應間臨別

河東文派 這段經文的四大部分，各有其恆久的神學意義。就

當日的情勢而論，兩個半支派要求保有河東土地，是既合理又

公道的，他們都清踅看見這裹的土地肥法 ，特別適合牧放牲

畜，更何況自從亞摩利人被滅 ，這地就失去了主人 。只是，河東從來未被

視為應許之地的 部分。或許我們可以這樣推斷，如果38年前以色列人從

南部進入迦南，以色列的國土就不會包括河東地區了。儘管摩西宣告，神

已把這地賜給兩個半支派(三18 ) ， 但經文未有說明上主在這件事上有何

參與，而民數記的有關經文也是一樣。縱使我們假設摩西曉得神的心意 ，

大家仍會感到奇怪 ，為何神會因應人的欲求而容許以色列擴大應有的疆土

呢?

從宏觀的角度而吉，容許民眾定居河東，到頭來實在是後果嚴重。

神原本是要以約旦河為屏障，隔開以色列與河東各國，但在多個月後，這

約旦河竟成為東西以色列民的阻隔。此外，兩個半支派的要求在神學上另

17 有關詞根 nhl (承受/交下所賜之物)的意義，見-38的註釋 。

18 在二3 0 '同一詞語卻用來形容上主使西宏心硬，在十五7貝1]用來形容百姓硬著

心不去幫助別人 。

19 這地區或被稱為“巴力 因此王耳" (民二十五3 、 5 ;申四3 ;詩 O六詣，何九

10 ) ，或被稱為“伯 因此耳" (申三凹，四俑，三十四6; 書十三20) ，又或

是簡單地稱為“因此頭 " 。 因此現是 個山，靠近尼波山，巴勒就是把巴蘭帶上因此

現山 ， 要他詛咒以色列的(民二十三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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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番隱憂。當迦南的主要抵抗力量煙消後，這隱憂就浮現出來(書二十

二)。居於河東的支派擔心，自己的後裔會成為河西同胞眼中的二等公

民，被拒於上主于民的圈子之外。因此 ， 他們就在約旦河西岸另築祭壇，

作為記認，顯示自己確是神的子民(書二十24-25 )。要不是有人頭腦清

醒，築壇之舉已在約書亞時代引發內戰。

征服迦南之後，以色列社會漸次傾向迦南文化，東西雙方曾幾決動

武，並引起嚴重後果。 20 再過幾百年，夕|、族勢力躁闢以色列國，河東支

派更是首當其衝。公元前6世紀，以西結先知在異象中看到復興之後的國

土版圖，令人詰異的是，河東支派的心臟地帶(即亞嫩河到耶爾穆克河之

間的土地)竟然在異象中被剔除於應許之地以外(結四十-t 15 -20) 。然

而，其他支派得到的土地，卻又與上主向亞伯拉罕應許的如出一轍(含1]十

五) 0 2 1 這現象不禁令人起疑，到底上主對定居河東的真實看法是怎樣

的。

摩西向河東支派所下的諭令(三 18-20) ，以上主于民的團結和同心

為重點。應許之地固然是上主賜與全以色列的禮物，而征伐迦南也是全國

都要參與的大事。除非征伐大業完成 ， 所有支派都得看上主所賜的安歇 ，

否則沒有任何一個支派可以置身事外 。可惜，在日後的歷史中，以色列人

對上述原則是違反的時候多，持守的日子少。從士師記可見，以色列人

的團結合一不久就煙消雲散。士師記的作者哀歎，以色列人不但沒有全

民一體 ， 代代記念上主的救贖恩典 ， 行動舉措還越來越像迦南人(士二

10-23 )。被以色列民驅逐的迦南人，原本就城邦對立，時有事門。 22 現

在 ， 以色列人竟也狹隘地以支派作區別，互相嫉妒。

摩西對的書亞的吩咐 從摩西對約書亞的盼咐可見 (2 1-22 、 28

節) ，上主鷹下的一兵一卒都必須具備勇氣和信心，而國度事工的領導人

就更不可缺少這兩樣特質了。經驗、資歷、訓練 ， 都不應是約書亞所倚靠

的，他必須信靠神，並且單單信靠他。要堅守這一份信心，就必須把神過

20 見士八及十二。

創 造區域包括巴珊高地，直至大馬士革遠北，卻不包括河東南部。有闋的論述見

Block, Ezekiel Chapters 25-48 (N ICO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8) ， 703-24 。

2泣2 <亞瑪拿泥東) ( Alllarna c∞O昕圳rre臼叫s叫p仰3沁on吋d巴川巴)記有迦南城邦相爭的情況'見

ANET， 483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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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作為存記在心中，並且要歷久常新，同時也要謹記，神應許在將來會

再做大事;以及即便在強敵環伺的處境中 ，也要頌揚神的同在。

摩西要求進入迦南 摩西直率地與神對話，要求神讓他進入應許之

地。這是摩西第一次這樣要求 ， 也是最後一次作此要求。摩西將要死於應

許之地的門前，而這一番訴求就像為他蓋棺 樣，使整卷申命記平添一份

送葬的氣氛。 事實上，繁接的經文正是摩西的遺盲，也是他臨別的演說。

摩西在第三十 章2節指出，自己時日已到，要在離世之前把家事交代妥

當 。在第三十二章的至52節，上主再次提醒摩西，他為何否決摩西的呈

請。在第三十四章 l至4節，摩西又獲准遠眺迦南全境，可算是聊作解慰。

自此之後，整部舊約再沒有片言隻字提到摩西的禱求和神的拒斥。隨著年

月過去，摩西的形象變得越來越理想化。在猶太教傳統中，甚至有人辯論

摩西究竟曾否死去，或是直接被神接上了天堂。 23

當代應間

要思想天上的事 分配河東土地給兩個半支派的事件(三

12-1 7) ，令人看到信仰生命經常有含糊的 面。兩個半支派

渴望得到河東的美地，就像羅得在創世記第十三章的表現

樣。神也先後應允了他們的要求。雖然他們的要求看來都頗合理，但事實

卻證明是一場災難。這些事提醒今天的讀者 ， 要我們渴求天上的事 ， 而不

是地上的事(西三2 ) 。這不是說，但凡吸引我們的東西在本質上都是錯

誤的。有時，這些追求非但無可指摘，更是理所當然的經濟安排。然而 ，

當對世上的思念影響到神的計畫1] ， 我們就會冒上兩般不討好的風險。

從摩西對河東支派的諭令可見 ， 聖經的世界觀並不建基於屬世價值，

而是建基於屬天的價值之上。這世界觀以為他人謀福利為首 ， 以追求自己

的幸福為決。在約書亞記第二十二章，以色列人戰勝迦南居民不久，河東

支派就隨即宣告，他們與河西支派是 脈同源的。然而，這一代人還未過

去，支派之間就開始互相傾車L 。當晝體無視共同的屬靈傳統和共同使命，

章體的自我體認也會隨之而消失。

23 有闋的參考書目及論述，見A. J. Heschel, H叩vel'咿 Torah: As R電fi-acted through 

the Generations (ed. and trans. G. Tucker; New York: Continuu lTI, 2007), 353 -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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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的本質和目的 第23至29節是教導如何禱告的絕佳教材。摩西與

神的對話滿有教育意義 ， 有些是顯而易見的，有些卻要仔細尋味。 (一)禱

告是一個敬拜的行動 。敬拜就是對天上的主宰表達服從和敬意，並根據

他的旨意回應他的恩惠，這恩惠就是神向我們啟示自己。摩西稱神為

“主"自稱“僕人"在心境上及靈性上都擺出順服的姿態，而順服就

是得神聆聽的先決條件。

(二) 禱告必須以正確的神學為基礎。 聖經上的禱詞，往往以讚歎神

的大能和榮美為基調，處處歌頌神為人而賜下的具體恩典(四32-40 ) 。 在

歷代志上二十九章 10至 1 3節 ， 大衛把摩西的讚頌帶到另 個境界

這篇禱文的形式對我們大有啟發，可與耶

穌教導門徒的禱告相比(太六9-13 )。這個模式

讓我們謹記，我們與神原在關係之內，而神和宇

宙也是在關係之內的。信心的禱告建基於神人關

係 '這關係是神施恩親自與人共同建立的。

( 三)禱告是一個難能可貴的特權。 摩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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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我們先祖以色列的上帝啊，

願你受頌讚，直到永永遠遠 !

上主啊，偉大、權能、榮耀、勝利和威嚴都屬於你!

上主啊，天上和地上的一切都是你的，這是你的國度。

你高於一切，我們尊崇你。

財富和尊榮都來自於你，你主宰一切。

權勢和力量都在你手中，

你按自己的心意使人尊大強盛 。

我們的上帝啊，我們感謝你，頌讚你榮耀的名 ! ( {新普及} ) 

下一章提到(四 8) ，萬國之中，只有以色列的 和宇宙也是在關係之

神才會親近其子民，聆聽子民的呼求。然而，即 內的 。

便在聆聽禱告的時候，神的身分也是一個宗主 。

他既能應允世人所求，但也有權說“不"。綜觀

聖經上對禱告的一貫看法，會發現禱告的結果並不是千篇 律的。在出埃

及記第三十二章及民數記第十四章，摩西經歷到神因為義人的祈禱而改變

決定，收回早前向百姓宣告的刑罰(也參拿三~四) 。 另一方面，使徒行

傳十二章5至 17節記載，神正面地回應了彼得的禱告 ， 方法就是改變彼得

的外在環境。

( 四)通過禱告 ， 祈禱者自己也能經歷改變。很多時候，不但人能藉

禱告求神應先，神也可以藉人的祈禱改變人的心意，使人的心意與神的意

願契合 。 正如摩西的例子一樣，能否改變神的心意，並不能反映出信心的

大小 。 縱然神沒有應允摩西所求，摩西也繼續完成神所枉負的召命，這就

顯出信心。有時，這一聲“不"就是神的最終決定。

數十年前，我曾在某間堂會作過九個月的署任牧者。在我署任的首個

星期，大家就聽到某姊妹得了末期癌症。她才39歲，且是兩個可愛小孩的

母親 。 朋友都支持她，動員通宵禱告 。 可惜，八個月後，我這署任牧者的

最後一個工作就是主持她的喪禮。那時，她的大部分好友都已經沒有回來

崇拜， 甚至惱恨會眾未有認真地為她祈禱，或禱告信心不足，導致她無法

痊愈。 神是能夠應允摩西所求的，也可以讓那位姊妹奇蹟地痊愈過來 。 雖

然痛苦，但姊妹的家人和會眾最終都接受了神的決定 。 信心的大小，並不

在於能夠使神為我們做多少事情 。 有些時候，簡單地靠著神恩慈的臂膀，

單純地投入神的愛中，曉得縱然在悲痛之中也有神的同在，這樣才是大

大衛的禱詞意在頌讀。在使徒行傳四章24至3 0節，彼得和約翰的祈禱

卻是一串呼求，與摩西的呼求如出一轍，只是篇幅較長，吉詞也更細膩 。

稱謂 。 “主啊"

陳詞: “你是那造夫、地、海洋和其中萬物的那一位，你曾藉著

聖靈通過我們先祖你的僕人大衛的口，說

懇求 “現在求你鑒察，賜你僕人大大的膽量，宣講你的道 ，

又伸出你的手來醫治，藉著你聖僕耶穌的名施行神蹟奇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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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賣的教牧領導 最後，摩西在經文裹的吉行讓我們看到，負責任的

教牧頓導究竟有甚麼本質和甚麼表現。(-)身為一個龐大的會眾辜的領

袖，摩西對百姓的欲求和需要瞭如指掌。他聽到兩個半支派的要求，並應

允給他們分地。然而，他敏銳於會眾欲求的同時，又覺察到這決定對整個

畫體的深遠影響。因此，他容許兩個半支派先取河東土地之餘，又再三提

醒他們要肩負使命，對整個畫體負責。

(二)盡責的教牧以畫體中每一位成員的好處為依歸( 19節)。即便

在訓示河東支派的壯T去為全民事戰的時候，摩西也惦記著弱小的一章，

把他們的妻兒甚至牲口安排妥善。摩西這樣做，既保證了弱勢成員的安

全，也使他們兔於承受來日戰事的躁醋。

(三)盡責的教牧能帶出神人合作的象徵意義 ( 20節)。摩西知道，

河東的壯T雖然必須參與全民渡河，但他們應有信心，知道神不但會讓士

卒有安歇之日 ， 更會讓全族得享安歇。至1] 了那個時候 ， 河東壯T就可以回

到家中，享受神所賜的安歇。

(四)盡責的教牧標舉神的美善和大能 ( 22-24節)。摩西知道以色

列的神是與別不同的，也重視幫助晝眾謹記神昔日的救贖大恩。有這神學

聳立於心中，民眾就有信心操上戰場，能看穿仇敵的神明不過是愚昧的凡

人想像出來的。

(五)盡責的教牧置童眾的利益於自己的利益之上。摩西帶頭以色列

人接近四十寒暑，歷盡諸般危難，受盡諸般委屈，也深知自己將與應許之

地無分。然而，在這些年間，他努力作神人之間的橋梁，沒有半刻懈怠。

(六)教牧職分壓力極大，儘管盡了責任，也會喘不過氣，甚至不時﹒

有心懷怨慰，向神傾訴苦惰的時候。在這第 篇演講詞中，摩西就曾數次

露骨地訴說自己對百姓的不滿和灰心。在情緒的臨界點，很多領袖都對摩

西的經驗感同身受。然而，可以聊作安慰的是，原來最偉大的積袖也不是

完美的。

( -t)盡責的領袖恆常與神溝通。摩西不但隨時預備領受神的指示和

領導，也懂得把重擔交給神，知道神會看顧他。根據出埃及記第三十三章

所說，摩西與神的關係乃是朋友，他曾面對面看見神(即是直接對話的意

思) ，就如朋友交談一樣。在呼求進入迦南的禱告中，摩西雖然身處於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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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的地位，但卻是以朋友間坦誠直接的態度發吉，絕不含糊其詞，而上主

的回應也是 樣。對話結束的時候，摩西心中雖有苦澀失望 ， 但他始終都

是上主的朋友。

(八)盡責的牧者知道何時把權力交給繼任人 ， 而且能做得既莊重又

合乎大體。摩西怪責百姓累他受罰 ， 露骨地訴說自己被拒入應許之地的苦

澀心懷。然而，他對約書亞卻是完全支持的。儘管自己好夢成空 ， 但他仍

然薪火相傳，忠心地栽培約書亞接掌領袖職分。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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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記四章1 至40節導論

第四章是摩西首篇演講詞的高潮。雖然與前數章有很多互相呼應的

地方，但這個段落顯然是 個獨立的文學單位 I 原因有五。(一)作者

以“現在 " (we ' attâ ) 一詞作全章的開端，表示這是演講詞的 個大轉

折。 2 (二)摩西首次要求眼前這重百姓“聽"他的話 。 3 (三)本章的文

風與上文有極大分別。之前主要是回憶歷史事件，現今卻是直吉不諱的訓

勉之辭。(四)訓勉的同時， 摩西也另外憶及幾件事，就是上主在巴力

H比現審判以色列人 、在何烈山頒佈律法和建立聖約，再加上離開埃及 。涉

及的每處地方都有屬靈的意義 ，而且處比處深刻 。(五)本章有

個特別之處，就是單數的第二人稱代詞和眾數的第二人稱代詞交替出現 ，

使人十分費解。 4 交替使用單數眾數應是修辭手法 ，目的是為了營造講章

的韻味 。 當摩西把百姓看成是 個重體的時候，經文就用單數，經文出現

眾數，就表明所說的道德和信仰指示是每一位以色列人都要遵守的 o 5 上

一代人雖然在何烈山親眼見過上主顯現，但卻沒有全心全意專一地事奉上

l 見上文59-6 1 頁。

2 同樣以“現在 (we 'attâ) 作為轉換點的經文，另見十 1 2 ;撒上十二 1 3 。

3 在申命記其他地方(五 1 '六4' 九 1 ' 二十 3 ' 二 十-l::: 9 ) ， 命令語“聽"

(senlO ‘)全部都用作展開新的段落。只是 1 短語 we 'aUâ sema ‘(現在 要

聽)卻又從來未曾出現於整篇演講詞的開端。

4 原文聖經第 1-8節都用眾數(除7第 l節的“要聽" 、第3節尾段、第5節開端)

第9- 10節作單數 ， 第 l 卜的節眾數，第 1 9節單數，第20-28節眾數 (除 7 第21 、

23 、 24及25節曾出現單數 ) ，第29-40節單數(除了第29節的開端，以及第34節

也有兩處眾數)

5 這個看j法去尤見於J. G. McιCO I1 V吋ille巴， “唸Sil1咕19別ul凶a創r Ad“Idl陀巴s誌S II1 t叫h旭巴 De叫ut紀er昀Oll叩om川l比c Law a圳11

th忱1唸巴 Po l山l此山tl CωS of Legal Admil1川111刊l昀s“叭trat i o l1 ，" j，巧'SOT 97 (ο20∞02勾): 1 9-36 。基於這交替使用單

數眾數的現象 ，不少學者相信凹 卜40是很多短小篇章的合成品，至IJî皮擴時期才

被編入申命記 ，目的是為了讓靈性消沉的社畫畫重得盼望。又有學者根據四27-30

提到以色列人被趕離應許之地，斷定第四章是被搶之後的作品 ，侈IJ : 10n D. 

Levenso l1,“Who lnserted the Book of the Toral丸" HTR 68 ( 1975) : 222 。然而 ， 如果

剔除四 卜40 '貝IJ三29到四41 的轉接就會顯得極為突兀'而且這個看法也末考慮

到第四章的作用是要營造出修辭上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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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現今摩西再看力譯詩訓勉，只是希望眼前的

百姓不要重蹈覆轍。

在第四章，儘管摩西的演說仍然立足於舊

事，但著眼點卻在未來，要預備以色列人在應許

之地定居。雖然上主早已把土地的永久業權賜給

以色列 (40節) ， 但他們能否實際擁有那地，並

享有安舒的定居生活，卻在於他們有沒有遵行上

主所啟示的旨意( 1 、 5 、 14 、 40節)。摩西希望

以色列人盡1央作出正確的回應，於是便重複使用

“今天"一語 (yõm; 例 4 、 8 、鈞、 38節) , 

使語氣更形繁湊。摩西口中的“今天"原是指

世世代代的每 天。每逢有人聽到、讀到這段經文，他就必須作出回應。 6

以色列人在地上的旅程或以約旦河的對岸為終點，但他們的屬靈旅程卻是

永不休止的。

第四章還有另一處具前瞻性的地方。摩西在這襄引入了不少神學主

題，推動著其後的演講詞，演繹出 篇篇講章。 7 因此，第四章可說是全

6 參1. Gordon McConvil le and 1. G. M ill缸， 訪問 and P的ce in Deuterono ll1y (JSOTSup 

l叮79叭; Sh忱1唸e仟ffiel巴eld : She 行侃ie l d Acωa缸吋d白lel凹ITI I刊l叭c丸， 1 9兜84句)， 4位2-4的3; 1 G. Mi ll旭凶a釗r， Now咿I Choose Lfρf舟e:

T刊Ï7e帥Eω0/仿ogy Q/吋 E白叫fυhi叫CαS inD卸eu帥t仿erl仰ron叩蚓Oωn叫?

yÔI11-~詞司在警世文字當中的用法 ， 見S . 1. d白e Vr悶， )台sterda只 Today and TO l11orrow 

Time and His/oly in the Old Tesωment(臼"and Rapi缸 E釘加海略 1975入的 。

7 ( 1 ) 上主對先祖及以色列的愛的7節，參-t7 、 8 、 1 3 ' 十15 、 1 8 '二十三5 (6) ) 

(2) 上主施恩選召先祖及以色列 (20節，參士6 、 7' 十 1 5 '十四2' 二十六 1 8 )

(3) 上主揀選以色列作自己的子民 (20節，參士6' 十四2' 二十六悶，二十

士9' 二十八9' 二十九 1 3 ( 12)) ; ( 4 ) 上主與以色列人立約( 1 3 、 23 、 3 1

節，參例 五2 、 3 ' 士2 、 9 、 1 2 '八 1 8) ; (5) 上主從敵國的轄制中把以色

列人救出來 (20 、 32-39節，參例 五6 、 1 5 '六2 1-23 ' 才三 8 、 1 9 '八 1 4 '二

十四 川， 二十六6- 8 '三十三29) ( 6) 上主施恩同在 ( 7 、 1 0 、 36節，參五

22-27 '士2 1 '十八 16 '二十三14 ( 1 剖 ， 三十-6 、 8' 23 ' 三十三2-3 、 5 ;對

照三十一 1 6- 1 8) ; ( 7 ) 上主要以色列承認他是獨一的神，並專一地愛他、敬

畏他( 1 5-24 、 35 、 39節， 參例五7-8 '六4-5 '十 1 2 、 20 '十一 l 、 22 '十三2-5

(3 -6 ) ) ; (8) 上主要以色列忠於聖約，也就是道行他所啟示的旨意( 1 、

5 、 8 、 1 4 、 40節，參例 的， 五 l 、 3 1 '六 卜 20 、 25 '士 11 ' 十 1 2- 1 3 '十

l 、 3 1-32 '十二 1 '二十六 16-1 8 '二十-t l 、 10 '二十八l 、 1 5 )

125 申四小8

卷申命記的講章格式(而不屬法典格式)的源頭，標舉出摩西所關注的核

心 呼召同胞討救贖主的喜悅，以具體行動來表示願意與神締結聖約 ， 投

入神的愛中 。

本章可分成三個主要部分。核心是一段長篇的論說文( 9-31 節)

之前有一段回憶舊事的序吉( 1-8節) ，之後有 段激勵聽眾行動的跋語

(32-40豈有)。 三個部分都離不開第一至三章的主調，只是各自聚焦於不同

的具體恩典行動 賜律法之恩( 1-8節)、立約之恩(9-31 節) ，以及救贖

之恩 ( 32-40節) 。從第 章開始，摩西就把神施恩的歷史次序倒過來敘

述，讓人印象深刻。他首先述說神最近所施的恩典(-~三章) ，再回溯

在何烈山發生的事(四 1-31 ) ， 最後以國家萌芽的日子作結(四32-40 ) , 

之後更遙想上主怎樣愛以色列人的先祖，與先祖們立約 (37節) 。摩西這

樣做 ， 意在提醒百姓要時常 步 步地回想自己如何被救出埃及，因為那

是以色列歷史上至關重要的時刻 ( 32-40豈有)。

新漢語譯車

聆聽土主吩咐的命令

1 “現在， 以色列啊 3 你要聽我

教導你們去道行的律例和典章 3 好

使你們存活 3 得以進去佔領上主你

們先祖的神要賜給你們的地。 2你們

不可在我所吩咐你們的話上增添 ，

也不可從中削減 3 好使你們謹守上

主你們的神的誠命 3 就是我昕吩咐

你們的。

3 “你們已經親眼看見上主在巴

力 111ft現所做的 3 所有跟隨巴力

mlt耳的人 3 上主你們的神都把他們

從你們中間滅絕了， 4但你們這些緊

靠上主你們的神的人 3 今天你們全
都活著。

5 “你看!按照上主我的神吩咐

祖告車

聆聽主主盼咐的命令

1 “以色列人哪，現在我所教

訓你們的律例典章，你們要聽從遵

行，好叫你們存活，得以進入耶和

華你們列祖之神所賜給你們的地，

承受為業。 2所吩咐你們的話，你

們不可加添，也不可刪減，好叫你

們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華你

們神的命令。

3 “耶和華因巴力悅耳的事所

行的，你們親眼看見了。凡隨從巴

力因此碎的人，耶和華你們的神都從

你們中間除滅了。 4惟有你們專靠

耶和華你們神的人，今日企都存

活。

5 “我照著耶和華我神所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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繭漢語譯車

我的 3 我已把律例和典章教導你們，

好使你們在將要進去佔領的地上依

照道行 。 6你們必須謹守遵行 3 因為

這就是你們在萬民眼中的智慧和聰

明。當他們聽見這一切的律例時 3

他們必說- 已遣大國的百姓真是有智

慧又聰明! ' 7因為哪個大國有神與

它這樣親近 3 像上主我們的神 3 在每

吹我們呼求他的時候那樣親近呢?

自“又有哪個大國有這樣公義的

律例和典章 2 像今天我擺在你們面

前的這一切律法一樣呢? " 

經文臨章

126 

個台車

咐的，將律例典章教訓你們，使

你們在所要進去得為業的地上

遵行。 6所以你們要謹守遵行，

這就是你們在萬民眼前的智慧、

聰明。他們聽見這一切律例 ， 必

說 。‘ 這大圓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聰

明。， 7哪一大圓的人有神與他們

相近，像耶和華我們的神在我們

求告他的時候與我們相近呢?

日“又哪一大國有這樣公義的

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們面前

所陳明的這一切律法呢令"

以色列啊，你要聽(四 1 ) 

上主施恩典，向以色列人啟示他的旨意。第1至8節是全章的總

綱，強調服從這旨意才是對神施恩的合宜回應。摩西先要百姓

留心聽他的話 “以色列啊，你要聽我教導你們去遵行的律例和典章" 0 8 

希伯來文“律例" (bôq ) 一詞，指由上級所立的條文，且被“刻"在

石版泥版等書寫用料之上。“典章 " ( mispãt) 一詞的字面意思是“判

詞"或可引申作憑案例而立的法律，也就是法官的決定。然而 ， 根據上

下文， “典章"最好的解釋應是

命記中，“律例和典章"可以是 切啟示的簡稱，包括早前在何烈山上的

啟示，以及從埃及到加低斯 巴尼亞一路上的啟示。 9

8 “律例和典章 " ( 17叫q'im 和 mispõ!'im ) 這 組詞語在本章多次出現( 1 、 5 、 8 、

14 、 45節) ，本章以後也再出現了九次，全都在文章結構的關鍵地方(五 1 ' 

十一32 '十二 1 '二十六 1 6) 。 同時出現的還有 “誠命" (ωn仰wâ/m仰I恥Sρ$Wνδ/ ;五3釗1 ' 

六 l ' -1:::: 11 ) 和

9 有學者認為'這詞組指及在摩押平原上頒佈的所有話'包括摩西插敘的勸勉。

見J. G. Mi ll訓 ，“Living at the Place of Decision," in Time and Place in Deuteronomy 

127 申四1-8 皇宮

摩西“教導 " (limmëd) 別人“律例和典章"可見他既是牧者也

是教師(弗四 11 )。他複述早前的啟示，再引用到應許之地的生活上，又

把聖約關係的本質宣示出來，並強調首要的就是順服神的啟示。摩西並末

以律法的頒怖人自居。不論從他自 己的口中，還是在申命記編者的筆下，

摩西的職分都只是先知 (申十八15 ;參三十四 10 ) 。摩西只是傳遞啟示 、

闡釋啟示的人，並不是啟示的來源 。不過，摩西在第2節又宣告，身為上

主的法定傳話人，他就著“律例和典章"所說的每 句話，全都有法律效

力，與法律條文同等。

摩西在第 l節下指出，他教導百姓這一切的用意究竟是甚麼(參三十

11-14 )。首先是要激勵百姓“道行" (‘ãsâ) 律例和典章 。他要說的並

不是推演而得的空談，而是實實在在的指導 ，是百姓可以具體地表現於生

活之中的 。在摩西的想望之中，以色列領受的呼召既崇高又廣闊:存活，

進去，並佔領上主要賜給他們的地 。這襄 “存活"一詞並不是指永恆的生

命，而是指在上主賜給先祖的土地上，享用來自上主的一切福氣。 10

聽從律法為何至關重要(四2-8)

在第2至8節，摩西解釋為何聽從律法至關重要。(一)按定義來說 ，

律法本身就是 種規範(四2) 。摩西警告人不可增添甚麼，也就是說，

惟獨他(代表上主)所頒怖的才具有規範性，他又警告人不可刪減甚麼，

也就是說他(代表上主)所頒佈的一切，都具有規範|生 。 11

(二)服從律法是得以存活的鑰是(四3-4)。事實上 ， 摩西在最後

一篇演講詞的結尾提到(三十15-20 ) ，服從上主是一件生死攸關的大事。

他更舉出一個近期的例子，就是百姓在晚耳叛逆上主，敬拜巴力 。 1 2 那些

(ed . J. G. McConville and J. G. Miller; JSOTSup 179; Sheffie ld : She仟ield Academi丸

1984), 35-42 ;向上 ， Now Choose Li舜， 75-80 。

10 Mi ll ar對這些議題有十分精彩的論述，見Now Choose L阱， 55-66; C. J. H. Wright, 

Knowing Jeslls through the Old Testament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92), 64-102 。

刊 這警告句子跟隨古代近東十分流行的警告公式(多數也是詛咒) ，是用來防止

人套改文件的。啟二十二 18-19的用詞與申四2相似(參馬董八30) 。進一步的

論述見Weinfeld ， DDS, 262 。

12 見民二十五 1-9 。摩押人在名叫田此罵的地方敬拜巴力，所以當地人就把這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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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隨"巴力 . ætt間的人，上主都滅絕了。惟有摩西眼前的這軍百姓得以

存活，因為他們都“緊靠"上主。 1 3 他們是活的見證 ， 讓人看到服從神

的旨意有多重要。第5節有“你看" 詞，是要加重語氣 ， 強調以色列人

一旦渡過約旦河，面對的挑戰只會越來越大。摩西提及巴力 ﹒ 因此圈 ，目 的

是要百姓知道 ， 他雖然在回憶舊事，但卻心在未來 ， 他顧慮的是以色列人

在應許之地定居的日子。 38年前在加低斯 ﹒ 巴尼亞，不久之前在巴力 ﹒ 目比

現，以色列人都經歷過考驗。進入迦南之後 ， 同樣的考驗將會無日無之。

(三)服從律法是種至高無上的特權(四6-8)。從第2至5節路

讀來，讓人感到第6節的首兩個動詞是理所當然的 “謹守遵行〔律例和

典章) " ，也就是

告 ， 遵守律法並不是重擔 ， 反而是一種特權，萬民都會因此而羨慕他們。

摩西指出，當萬民看到以色列人的生活行為，又知道他們有律法作指導的

時候，必會感到驚奇和歎羨。旁觀者的話以小詞 raq (真是)開始，就好

像說一聲“啊呀 1" ，表現出他們對以色列人的特權是欣羨無比的。 1 4 萬

民看到以色列民“有智慧又聰明"因而稱他們為“大園"這樣就應驗

了神對亞伯拉罕的應許。的

(四)以色列固然是大國 ， 以色列民固然是“有智慧又聰明"的，

但他們得享萬民稱譽的原因又是甚麼呢?摩西在第7至8節指出，以色列民

為大，並不是因為他們的本質有多優秀，而是因為上主他們的神。摩西兩

次問 “哪個大國〔像以色列〕呢 7 "經文雖未明吉，但答案當然是“沒

有"。原因有二 ( 1 )以色列人享有與別不同的特權 ， 因為神與他們相

近，並回應他們的禱告。萬民向自己的神明禱告，只不過是對牛彈琴。

工匠或可為偶像雕刻大耳朵，但它們卻聽不見聲音(參四28 ; 詩一 五

為“巴力 因此現"。參三凹的詮釋。

13 動詞 dbp 可解作果斷地投入其中，而且是永不改變的(參創二凹 ，得一 14 ) 。
這詞見於十20 '十二22 '十三4 ( 5 ) 和三十20 。在聖經里眾多形容 "互相星星

靠"的詞語中(參伯二十九 1 0 ) , dbp 的語氣最為強烈。作者以這個動詞來回

應那些與巴力 因此現" ~9F合"的人(民二十五3) 。

14 參申三十三26-訝 ，那段經文用 'aS:rêykã 來表達夕|、族人對這個特權的觀感。這詞
通常譯作“你是有福的但更好的譯法或許是“你是得享恩眷的甚至“恭

喜你" (<新漢語》 “你真有褔啊 1 ,. )。

15 創十二2' 十八間 ，四十六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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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以色列的神沒有可見的形象 ， 不能供奉

於家中或任何地方，但卻與人相近，上主沒有耳

朵，但卻能聆聽人的禱告。 1 6

(2) 以色列人享有與別不同的特權，因為

他們曉得神的要求 ， 就是要他們行公義。以色列

不是首先擁有完整法典的國家 1 7 在世人眼中，

以色列的律例也不是惟 的公正法典。然而 ， 在

其他國家，立法的人都以自己的利益為依歸，法

典是否公正，全都是自說自話。惟有以色列的律

法書(包括摩西的全部律法及其闡釋) ，才被別

申四 1-8 國

以色列的神沒有可
見的形象，不能供奉

於家中或任何地方 ，

但卻與人相近;上主

沒有耳朵，但卻能聽

聽人的禱告 。

國的人稱為“公義" 0 1 8 這是世人看到以色列人的吉行而作的結論。

對摩西而盲， “ 公義 " 並非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有客觀的常態。

這常態就是以別人的益處為依歸，作出實在的德性行為 ， 好讓別人能與天

上的主宰復和。摩西在第十六章20節宣告，律法書的鑰詞就是“公正 1 " 

($edeq) 。律法書之所以公正，因為它來自公平公義又正直的上主(三十

二4) ，並且因為守律法就會得到公義的結果。以色列人口稀小，可能是

最不起眼的國家(士7) ，但上主卻高舉她超過萬園，使她得享“稱讀 、

聲名和榮美" (二十六門 ，二十八 l 、 9-10 ) 。神的心意是要通過她讓萬民

得福(創十二2-3 '十八 1 8 ' 二十二 1 8 ' 二十六4 ' 二十八14 ) ，並作萬民

的光(賽四十二6 ' 四十九6' 五十一4 ) 。

應間臣則

詩篇十九篇7至 11 [ 8-1 2) 節和第 百一十九篇可說是“律法

書的榮耀頌歌"。摩西律法在申命記四章 l至8節的正面形象，

在詩人欣悅的筆觸底下表露無遺。申命記的這個段落改變了人

的 另參詩二十二 11 、 1 9-20 ( 1 2 、 20-22) .三十四 1 5- 1 8 ( 16-1 9) .一四五 1 8 。

17 M. Roth搜羅了古代各民族的法律，並簡明地作出綜合，見Law Colleclions frO Il1 

Mesopola ll'l ia and Asia Minor (S BLWAW; At lanta: Scholars, 1 997)，及COS， 2:332-

68 ， 408 -1 4 。

18 這是整部舊約聖經惟 次用。yaddïq/!;addîqîm 來形容人以外的其他事物(例

十六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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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對舊的律例的誤解，不再誤以為律法是重擔，是以色列人頸上的輒'要

把人拉入死亡之中。這個改變教人欣喜，也是必須的。摩西提到別國的看

法，讓我們知道，要評價以色列的律法 ， 首先且必須要立足於那頒佈律法

的時代之中 。

上主把以色列人救出埃及之後 ， 大可任由以色列人自行想出回應救

贖大恩的方式。對不曉得上主心意的人而言，這其實是一個困局。以色列

人卻曉得他們的神的心意 ， 因為上主已把這一切啟示他們。外族人與他們

的神明相處，從來都要費心揣摸 ， 他們只能猜度神明的喜惡，縱使得出結

論，也無法知道正確與否。他們不會知道自己的猜想是否符合神明心目 中

的“公義"標準，如果遵照自己的想法而行，又能否得到神明的恩書。公

元前7世紀的尼尼微王亞述巴尼伯 (Ashurbanipal ) 的圖書館內 ， 保存了的

一篇蘇美爾禱文 ( Sumerian prayer) ， 繪聲槍影地描畫出上述困局

向諸神祈禱1 9

願〔我〕主平息怒氣，

願我所不認識的神與我復和，

願我所不認識的女神與我復和，

願神與我復和，不論他是誰，

願女神與我復和，不論她是誰，

願我〔個人的〕神與我復和，

願我〔個人的〕女神與我復和，

願〔我的〕神和〔我的〕女神〔與我〕復和 !

願〔向我發怒的神 J ' (離棄〕我的神與我復和，

願〔向我發怒的女神，離棄我的〕女神〔與我復和〕

〔我不知道自己干犯了〕甚麼罪 ，

( J 那罪( J 

19 英譯來自 B . R. Fos闕 ， From Distant Days: M_例如， Tales, and Poelry 01 Ancient 

Mesopotamia (Bethesda, MD: CDL Press, 1995) 269-71 0 雖然“這是一篇禱詞、
懺悔文、哀歌及歸納性的顯請，且適用於任何神明" (269 ) ，但同時也展示

出沒有啟示的信仰的基本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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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吃親手找到的食物 2。

我不能飲親手找到的水。

我無〔意〕做了冒犯我神的事，

我無意千犯了我女神的禁忌，

〔我的〕主啊 ! 我行錯眾事，千犯諸罪，

我的神啊 | 我行錯思事，千犯諸罪，

我的女神啊 | 我行錯眾事，干犯諸罪，

神啊 ! 不管你是誰 ， 我行錯眾事 ， 干犯諸罪 ，

女神啊 | 不管你是誰，我行錯眾事，干犯諸罪，

我不知道自己做錯了甚麼，

我不知道自己干犯了甚麼罪，

我不知道自己行了甚麼惡事，

我不知道自己干犯了甚麼禁忌 1

某主對我發怒 ， 向我瞪眼，

某神要我面對他心中的怒火，

某女神恨我，使我百病纏身，

某神，我不知他是誰，在斥責我，

某女神，我不知她是誰，令我痛苦難當，

我雖衷哭，但他們卻不來親近我，

我要訴苦，但卻無人聆聽。

我療倒，被蒙上雙眼，不能看見 l

慈悲的神 ， 我乞求，請轉向我，

我的女神，我要供奉你，我在你面前不住卑躬屈膝，

神啊 ! 不管你是誰， (我乞求，請轉向我〕

女神啊 ! (不管你是誰，我乞求，請轉向我〕

主啊! (我乞求，請轉向我〕

女神啊 1 (我乞求，請看看我〕

神啊 ! (不管你是誰，我乞求，請轉向我〕

女神啊 1 (不管〕你是誰， (我乞求，請轉向我 J ! ... 

20 不能吃的原因，是把所有都拿作供奉神明之用。

申四小8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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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啊，不管你是誰. [你心中的怒火要何時才平息呢) ? 

女神啊，不管你是誰，何時你的心才不再疏遠我，才與我復和?

凡人都是愚蠢的 ， 怎麼也不曉得，

不論他們被稱作甚麼，他們也都無知無識，

他們不曉得自己在行善還是作惡

神啊，我的罪有七十個七那麼多，赦免我吧，

女神啊，我的罪有七十個七那麼多，赦免我吧 

赦免我，好讓我能讚美你 !

你就像我的親母一樣，請與我復和，

你就像我的親母，我的親失。

這首哀歌打開了 扉窗戶，讓我們看到古人的內心。這位禱告者清楚

三件事 諸神向他發怒 ， 他的罪是諸神怒氣的源頭 ， 他必須做點甚麼來平

息諸神的怒火 ， 然而 ，他又不曉得三件事 他不知道向他發恕的是那一位

神明 ， 他不知道惹起神明怒氣的罪行是甚麼，他不知道要做甚麼才能平息

神明的怒火。

在這種黑暗的處境中，摩西的律法書就如 道曙光，映照出神的榮

美和恩典。以色列的神已經把自己彰顯給世人知道。以色列的神已告訴世

人何謂合宜的，何謂不合宜的。以色列的神已安

排7使罪得赦的方法，足以解決世人因罪而來的

以色列的神已經把
自己彰顯給世人知道。

以色列的神已告訴世

人何謂合宜的，何謂

不合宜的 。 以色列的

神已安排了使罪得赦

的方法，足以解決世

人因罪而來的困局。

困局。難怪詩人用欣悅的筆觸，歌頌律法書帶來

的活命之恩(詩一一九)。摩西指出，以色列擁

有神所啟示的旨意 ， 實在有無上的榮耀，與此同

時，摩西又宣告，以色列也擔起了宣揚這旨意的

角色。神的計劃是 : 藉著 ) 11頁服 ， 選民會在萬民眼

中顯為偉大美好。這樣不但應驗了神向以色列祖

先所作的應許 ， 也可以讓全世界都得看福氣。借

用保羅在哥林多後書三章3節的話，以色列就是

神給世人的一封信，不是用墨寫的，而是用永活

神的靈寫的，不是寫在石版上， 而是寫在人的心

133 申四小8 區國

版上。

可惜，以色列作為一個國家，未能完成這個任務 ， 而個別地能夠完成

任務的人，也只是鳳毛麟角。然而，以色列民的失敗 ， 並沒有稍減律法書

的恩典和權能。只要我們珍惜這律法書 ， 以正確的角度看待它 ， 律法書仍

然是足以使人得生命的。以色列的失敗 ， 不過是人心剛硬的見證。

當代應間

認識神，明白神的心意，就是以色列的無主榮耀 這個段落突

顯出兩個事實，是基督徒常常忘記，甚至是刻意迴避的。經文

提醒我們，除了得蒙救贖 ， 神的于民還領受了兩樣莫大的恩

典，就是得享神的同在和得悉神的心意。摩西將會在他最後的演講詞宣

告，神的話語 神所啟示的旨意一一就擺在以色列人眼前，好讓百姓能

在生死之間作出選擇(三十 11-20 . 尤其是第 14節)。

保羅以出人意外的釋經角度，逐字引用了摩西在申命記三十章 12至14

節的話，把基督描寫成神的同在和啟示的終極體現(羅十7-11 )。然而 ，

如果要指出這段申命記經文與基督論的關鍵連繫'約翰福音的序吉似乎更

為順暢和全備。約翰福音序吉的高潮在第 章 14節 “道成了肉身，住在

我們中間，充滿恩典和真理，我們都見過他的榮耀 ， 那是從父而來的獨

見子的榮耀。"接看，約翰又指出， “從他的豐盛中，我們全都領受了恩

典 ， 這恩典取代7舊有的恩典，因為律法是藉著摩西賜下 ， 恩典和真理卻

是藉著耶穌基督而來。.. (約一 16-17)經文比照的不是律法和恩典，而是

兩種表達恩典的方式 - 其 是以律法為媒介 ， 其二是道成肉身。約翰指出

上主施恩的兩個歷史高宰。對以色列人而盲，領受律法是無上的恩典(羅

九4) .而惟一能超越並取代這恩典的 ， 就是基督，因為他是以馬內利 ，

即“神與我們同在 " 。

神在信徒身主啟示的旨意 與此同時，這段申命記的經文又讓我們

明白神在信徒身上啟示的旨意是甚麼。神賜下律法書以及整部正典 ， 並不

是要我們把它套上裝演華麗的封面 ， 放在茶几上當作裝飾 ， 也不是要我們

歸納出高調的信條 ， 以表達聖經的無誤。我們要讓人看到神所啟示的心意

的榮美，就必須根據啟示把這心意活出來。在正確行為 ( orthopraxy )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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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統信仰 (orth odoxy) 之間 ， 摩西用了更多篇幅來呼召百姓關注前者。

我們不要以為，靠著準確地列出神學信{I奈，就能完成神的召命。身為神的

于民，我們必須透過神話語賜生命及改變人心的大能，才能完成我們的召
正』
口口 u 

西方文化越來越不把基督徒和教會當一回事，認為我們是無關豎要、

虛偽和自私自利的。然而，在告別門徒的演說中，耶穌就親口指出，屬靈

棄質與生命實在是大有關係的

你們若愛我，就會遵守我的命令。(約十四 15)

﹒你們若遵守我的命令，就會住在我的愛裹，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

命令，住在他的愛裹一樣。(約十五 10 )

所謂“遵守我的命令"並不是“照我的話做"那麼簡單。“我的命

令"這短語是指向具體條文的，就是神在遠古之時所啟示的旨意 。門徒聽

到耶穌這樣說，就會聯想到何烈山上啟示“律例和典章"的那一把古老聲

音。這位在閣樓上發吉的耶穌，也就是在西奈山透過先知摩西向選民說話

的那 位。我們聽從基督，不但表達我們是守約(“愛主" )的，也同時

向世人宣示我們享有的權利和福氣，就是得蒙救贖、有神同在並曉得神的

旨意。我們的聖召是把恩典帶給全世界。請以喜悅的心JII頁服神所啟示的旨

意，因為這就是完成召命的鑰匙。

申四9-31

新漢語譯車

9 “只是你要自己謹慎 3 竭力保

守你的心靈 3 免縛你忘記親眼見過

的事 3 又免得在你有生之日 3 這些

事轉離你的心 。 你必須讓你的兒于
和你兒子的兒子都知道， 10你在何烈

站在上主你的神面前那天，上主曾

對我說﹒‘為我累集這百姓，我要叫

他們聽見我的話 3 好叫他們在這地

上的有生之 日 3 都學習敬畏我〉並

教導自己的子孫。 3

11 “於是你們近前來 ，站在那山

下 3 山上有火在燃燒 3 火焰直衝天

心 ﹒有黑暗，密雲 3 陰霾。 12上主從

火中對你們說話 3 你們聽到說話的

聲音，卻沒見到形像 3 只有聲音而

已 。 13他向你們宣怖他的約 3 就是他

盼咐你們要道行的那十誠，又將這

些話寫在兩塊石版上 。 14那時 ，上主

吩咐我教導你們律例和典章 3 為要

使你們在將要進去佔領的地上遵行。

15 “因為上主在何烈從火中對你

們說話的那天，你們並沒看見任何

形像 3 所以你們要竭力保守自己的

心靈， 16免得你們敗壞自己 3 為自

己造各種形像的偶像 3 就像是男人

女人的模樣， 17或是地上各種走獸的

模樣，或是空中各種有翅膀的飛鳥

的模樣 ， 18或是地上各種爬行動物

的模樣 3 或是地面以下水中各種魚

的模樣 j19也免得你舉目 向天， 看

祖告車

9 “你只要謹慎，殷勤保守你

的心靈，免得忘記你親眼所看見

的事，又免得你一生這事離開你的

心，總要傳給你的子子孫孫。 1。你

在何烈山站在耶和華你神面前的那

日，耶和華對我說 ‘你為我招~

百姓，我要叫他們聽見我的話，使

他們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學習敬

畏我，又可以教訓兒女這樣行。'

11 “ 那時，你們近前來，站在

山下，山上有火焰沖天，並有昏

黑、密雲、幽暗。 12耶和華從火焰

中對你們說話，你們只聽見聲音，

卻沒有看見形像。 13他將所吩咐你

們當守的約指示你們，就是十條

誡，並將這誡寫在兩塊石版上。

14那時，耶和華又吩咐我將律例典

章教訓你們 ， 使你們在所要過去得

為業的地上遵行。

15 “所以你們要分外謹慎，因

為耶和華在何烈山從火中對你們

說話的那日，你們沒有看見甚麼

形像。 16惟恐你們敗壞自己，雕刻

偶像，彷彿甚麼男像女像， 17或地

上走獸的像，或空中飛鳥的像，

1日或地上爬物的像 ，或地底下水

中魚的像。 19又想怕你向天舉目觀

看，見耶和華你的神為天下萬民

所擺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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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太陽、月亮、星宿 3 就是天上的

萬軍，就受誘惑去脆拜它們 3 服侍

它們 ， 那些本是上主你的神分派給

普天下萬民的 。 2。你們卻是上主所

取的 ， 他把你們從埃及、從鐵爐襄

領出來 ，為要使你們作他產業的于

民 3 就像今天這樣。

21 “然而上主因你們的緣故向我

發怒 3 他發誓不許我過約旦河 3 不

許我進入上主你的神賜給你為產業

的那美好之地 。 22我只能死在這地，

不得過的旦河。你們卻可以過去，

佔領那美好之地 。

23 “你們要自己謹慎〉兔梅忘記

上主你們的神與你們所立的約，為
自己造偶像，就是上主你的神所吩

咐昕禁止的任何形像。 24因為上主你

的神是吞噬的火 3 是忌邪的神 。

25 “ 因為你生了見于，兒子又

生了兒于 3 在這地住久了，就敗壞
自己 3 造各種形像的偶像 ， 做上主

你的神眼中看為惡的事》以致惹動

他憤怒， 26今天我要 叫 天地向你們

作見護，你們在你們過約旦河去佔

領的地上一定會迅速滅亡 3 你們在

那地上的日子必不長久 3 一定會被

滅絕。 27上主必將你們分散在萬民

之中。你們剩餘的人，在上主驅趕

你們去的列國那襄 3 必寥寥可數。

28在那襄 7 你們必服侍人于所造的神

明 3 用木頭和石頭造的 3 不能看、

不能聽、不能吃、也不能間的神

明 。 2日然而 3 你們在那襄必尋求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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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萬象，自已便被勾引敬拜事奉

它。 m耶和華將你們從埃及領出來

脫離鐵爐，要特作自己產業的于

民，像今日一樣。

21 “耶和華又因你們的緣故，

向我發怒起誓，必不容我過約旦

河，也不容我進入耶和華你神所賜

你為業的那美地。 2我只得死在這

地，不能過約旦河，但你們必過去

得那美地。

23 “你們要謹慎 ，免得忘記耶

和華你們神與你們所立的的，為自

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華你神所

禁止你做的偶像， 24因為耶和華你

的神乃是烈火，是忌邪的神。

2 “你們在那地住久了，生于
生孫，就雕刻偶像，彷佛甚麼形

像，敗壞自己，行耶和華你神眼中

看為惡的事，惹他發怒。泊我今日

呼天喚地向你們作見證，你們必在

過的旦河得為業的地上述速滅盡 1

你們不能在那地上長久，必盡行除

滅。 27耶和華必使你們分散在萬民

中，在他所領你們到的萬園里，你

們剩下的人數稀少。泊在那里你們

必事奉人于所造的神，就是用木石
造成 ， 不能看、不能聽、不能吃、

不能閉的神。 n但你們在那襄必尋

求耶和華你的神。你盡心盡性尋求

他的時候，就必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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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神 3 只要盡你們全部的心思、

全部的性命去尋找他 ?就必尋見。

3。“在末後的日子 3 當這一切的

事情找上你 3 你處於患難中時 3 你

必歸向上主你的神 3 聽他的聲音。

31因為上主你的神是有憐憫的神 3 他

必不撇棄你 3 必不滅絕你， 也必不
忘記他發誓與你先祖所立的約 。"

種文臨章

申四9-31 竭

個台車

初“日後你遭遇一切患難的時

候 ， 你必歸回耶和華你的神，聽

從他的話。 31耶和華你神原是有憐

憫的神，他總不撇下你，不誠絕

你，也不忘記他起誓與你列祖所

立的約。"

從巴力﹒目比現至摩押，以色列人往復來回整整38年，這段歷史

摩西一概略過不紋。他以牧者的心腸，多番呼顯以色列人要

“竭力保守"自己的心，免得忘記往事 ( 9 、 15 、 23節 ) ，也

免得他們有敗壞的行為( 16 、 19 、 23節) 0 I “約 " (berît ) 詞在本段落

共出現三次 ( 13 、鈞、 31節) ，既突出了主題，也是整段經文的骨幹 。每

次提到“的"都特別指向立約故事的某一個里程碑(-)回顧過去的

恩典 ，提到聖約的起源 ( 9-14節) (二)指向當下的恩典，提到聖約的

精義( 15-24節) ; (三)前瞻未來的恩典，指出聖約是永遠有效的

(25-31節 )

聖約恩典的回顧:

上主與以色列立約的起源(四9-14)

第9至 14節是 旬長旬，內容包括:第9節上的兩重呼顯 ， 要求以色列

人警惕自守 2 其次為兩重警告，即“免得你忘記"及“免得 .... ..這些事

l 呼顯以色列人要竭力保守自己的每 段經文 ， 都繁接著動機從旬，既有反面的

(以 “免得 (pen) 起旬 '9下、 16 、 1 9 、 23節) ，也有正面的(以 7丹以/

因為 " ( kî) 起旬， 1 5 、 24 、 25 (7) 節)

2 作者在這兩重呼顯中綴以兩個小品詞，其一是 raq (只是、最重要的是) ，其

二是 In(" “(嚴密地 、竭力地) ，目的是加重語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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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離你的心"。 3 摩西要求以色列人謹記舊事，

目的是要明白上主和選民擁有獨特的關係'因此

“忘記"一詞不但有“失去記憶"的意思，也指

未能領略舊事蘊含的意義。摩西的演講詞通篇詳

述前塵往事，每 件都是以色列人不可或忘的。 4

這番憶述強調，以色列人要記住的不只是關於上

主的抽象概念，更要記住他在歷史中為以色列人

而做的 切具體行動。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必須

讓你的兒子和你兒子的兒子都知道"這些舊事

事蘊含的意義。 ( 9節下 ) ， 既強調上主的啟示極其重要，也是

醫治以色列人善忘之疾的良方(參25節)。以色

列人最大的敵人，並不是身外的迦南人 ， 而是身

內的思想和心靈(士二10 ;何四6) 。

第9至 14節文風突兀 5 卻能顯示出摩西的激情，這種情況在現代的講

章也頗常見。第9節明吉， “免得你忘記"的事，就是百姓“親眼見過的

事"。我們應把第 10至14節棍為這些事的闡釋，其中的焦點就是以色列歷

史中至為重要的“那天" ( 10節)。摩西以第11節旬末的三個詞語來捕提

往事的光葦，與出埃及記十九章 16節及二十章2 1節遙相呼應:當天正是黑

暗、密雲、陰霾的日子。

摩西憶述何烈山的往事，以各人的行動為焦點，首先是以色列人的行

動( 10-11 節) ， 然後是上主的行動( 12-14節)。在那 天，百姓走近火

3 希伯來文 l仿εb 詞包括了

4 上主是他們的神()八\ 11卜、 19叫)上主是產下以色乎列IJ 的神(三十二 1 8刮) ;上主

從埃及人的奴役中救出以色列人(五悶， 六 1 2 '才三 1 8 '八 14 '十五 1 5 '十六

3 、 1 2 '二十四川、 22) ;上主在何烈山顯現(四 10 ) ;何烈山上立聖約(四

23) ;上主在曠野的供應(八2) ;:s::2_瑪力人欺負以色列(二十五 17 ) ，而上

主又戰勝E瑪力人(二十五 1 9) ;一切誡命(二十六13 ) ;上主懲罰米利暗(二十

四9 ) ;以色列人的財富和力量都源自上主(八 1 8) ;以色列的園歌(三十

2 1) ;以色列人在曠野犯罪(九7) 以及過去的種種(三十二7) 。 在二十四

吟 ，摩西甚至提到平凡如在田間遺下一姻莊諒的事。

5 NIV在第 10節加入 “憶起" 詞( "Remember" ; <新漢語》 沒有這詞) ，以

求把文意理111頁 。

139 申四9月31 區邊

光紅紅的何烈山，在山腳肅立於上主他們的神面前。這是在殿前朝見君王

的官式用語。何烈山在那一刻成了聖地，是上主的王座，而這位屬天的君

王又傳召他的子民上殿觀見(參十八7 ) 。舊約提到屬神的火焰，或代表

神的身分是戰士 。 6 然而 ， 在申命記，火焰卻多數指向上主在何烈山的顯

現。 7 既說火焰直衝天心 ，又說有黑暗、密雲、陰霾，經文讓以色列人體

會至1] ，上主的榮耀不但光華四射，也有致人死命的大能。

百姓的行動是第 10至 11節的骨幹。然而，如果不是因為上主施恩邀

請，這些行動也絕無機會出現。上主盼咐“為我聚集這百姓" ( 10節)

使人不禁想起出埃及記十九章4節。在出埃及記第十九章，上主親口總結

出埃及事件(參出三12 ) 在這里，上主就為將來的神人接觸立下章程

神要叫百姓聽見他的聲音 ， 好讓百姓能“敬畏"他，並且世世代代永不休

止。在舊約聖經，希伯來文“敬畏"一詞 (yârë ，)的詞義十分廣闊。就

著主體(即敬畏某人某神的 方)與客體(即受到敬畏的一方)的不同關

係'這詞可以指因懼怕而逃跑(出二十 18 ) ， 又可以指仰慕尊祟。 8 這段

經文顯然是從後 義。對以色列人而吉 ， 這種“敬畏"之情正是完全順服

的先決條件，而完全順服又是在應許之地生活及得享豐盛的先決條件。出

埃及的那一代人親眼看到上主的榮光，因而學懂敬畏。演講詞自始至終顯

示，摩西認為眼前的百姓，以及世世代代的後裔，都必須學懂同樣的敬畏

之心(申四 10 '十四23 '十-t 19 '三十一 12-13 ) ，而方法就是透過聆聽上

主的話(四 1 0 ) ，參與集體敬拜(十四23 ) ，以及聽從律法(十士凹，三

十一12-13 ) 。

百姓回應邀請來到何烈山腳 ， 肅立等候神聖君王發言( 11節) 0 9 上

主開口 ，把這“約 " ( b er 'it ) 介紹給他們知道。從申命記的結構和筆調可

見，這書卷的本質就是一份契約;雖然如此， “約"一詞卻要等到這個段

落才首次出現。在舊約聖經中 ， 凡指稱那些已被建立或確認的關係，往往

6 申九3' 其他經文或有不同的用法，尤其是撒下二十二8-1 6 0 

7 申四 11-1 2 、 1 5 、 33 、誦 ， 五4-5 、 22-26 ' 九 10 、 1 5 、 2 1 '十4' 十八 1 6 。

8 申四 10 '五訝， 六2 、 1 3 、 24 '八6' 十 1 2-13 、 20 '十三4 (剖 ，十四23 '十t

19 '二十八兒，三十 1 2-1 3 。

9 有人認為以色列人眾集的模式和他們的回應都有不妥之處 ， 但在摩西眼中這一

切都是正面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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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用 berît 一詞，而這等“約 " 又多附有各項權貴細貝1 ] 0 10 凡是協議、聯

盟，或各種成文協定 ， 包括婚的 、 具法律效力的許諾和承擔等等，都會用

上這個詞。

在摩西眼中 ，這契約有兩項細節至為關鍵。(-)他稱這約為上主之

約。 正如舊約聖經的所有契約一樣，但凡涉及上主的契約，就必然是上主

獨力作成的(monergistic ) 也就是說 ， 這約由上主倡議、親自揀選立約

伙伴 、 審訂jl朱文，並且定下守約的獎勵和違約的罰貝1] 0 然而 ， 與赫人和亞

述人所訂的宗主契約不同，這並非軍事霸主強行加諸敗陣 方的約。這約

源自上主的救贖恩典。這恩典就是 ， 縱使以色列人不配，但上主仍然施行

神蹟，救他們脫離霸主的奴役操控。上主這樣做，目的是為了與他們建立

關係，好讓以色列人能在這關係中得到幸福。

(二)摩西把這約與

語》 “ 那十誡" )連上關係。大部分的現代譯本都把這份文件稱為“十

誡"同樣的通俗用法也是隨處可見。然而 ， 舊約聖經其實並沒有這樣

的稱謂 ， 而是把這份文件稱作“十句話" (參十4; 出三十四 28剎)。基

於 debär加 一詞語義廣闊 ， 我們應該跟從希臘文的譯法，把這份文件叫做

Decalog咐 ，也就是“十句話/十旬宣言"甚至稱作“聖約關係的十項原

則"。舊約聖經沒有解釋這些話為何會分成十旬，也未明確地為每句標上

號碼。 1 2 人的雙于共有十指 ， 摩西把這份文件分作十項 ， 或許是為了方便

記憶。

為聖的立下基要原則之後 1 3 上主又把這份文件錄成兩份副本 ， 玄1]在

1 0 參W. J. D lI mbrell , Crealion and Coνenanl : A Theology of Old Teslamenl Covena的

(Nashville: Nelson, 1984), 1 6 。

11 在這段經文中 ， LXX的翻譯是 la deka rhëmala ; 在十4和出三十四詣 ' LXX貝IJ

譯作 10us deka logous 。進 步的論述見0. 1. Block,“Reading the Decaloglle R.ight 

to Left: The Ten Principles of Covenant Re lati onship in the Hebrew Bible," in How 1 

Love YOllr Torah, 0 LO尺D， 24-25 。

12 根據十誠的陳述模式和句法特點，我採納天主教和路德宗的排列法，而不是改

革宗的排列法。有闋的論述見Block ' 同上， 56-60 。

13 N IV把“十誠"與“約"看作是同一事物的兩個名字。然而，第 13節是分為兩

句從甸的，第 旬從句“他向你們宣佈他的約"是表達主題，而第二句從句

“就是他吩咐你們要道行的那十誠"則是為主題作進 步解釋。在文法上，

不定式動詞“道行"所帶的賓語為“十誠"。最新的論述見J. H wa呵，“The

141 申四9-31 區2

兩塊石版上(參出二十四 1 2 '三十一時 ，三十二 15-16 ) 。古代近東慣常把

文件錄作相同的兩份副本 ， 為要使立約雙方各有一份。 14 從公元前二千年

期的赫人文獻可見 ， 附庸 方的副本是放在那個民族最重要的神明的廟宇

中 。 的申命記則指明，上主與以色列的副本都存於約櫃之內。

收結何烈山回憶的最後一句話 ， 就是提到上主要摩西教導以色列人

“律例和典章 " 好讓百姓能在應許之地道行( 14節)。這句經文再次表

明，摩西擔當了受託解釋聖的的角色 ， 而申命記就是摩西忠實地完成使命

的見證。

當下的聖約恩典:聖約的精義(四 15-24)

這個段落可以分成三個主要部分。在第一個部分( 15-19節)和最後

一個部分 ( 23 -24節) ， 摩西都加重語氣向以色列人呼籲 ， 要他們“謹慎/

竭力保守 " 自己不可做出惹神反感的事 ; 而中間的部分 (20節)則是兩端

呼顯的中央支點。第21 和22節是一段插敘 ， 內容是摩西的自述，使本章經

文與早前的回憶連上關係。以這段插敘為界，本段經文又可分作兩個幾乎

相同的部分(參-37-38 ; 三26 ) 。 “ 這段經文顯然是一個針對拜偶像行為

的警告(其實 ， 四 9-31其餘部分都有這樣的作用)。然而，第20節透過把

詞序顛倒，將警告置於恩典之中 。這恩典就是出埃及和得以成為選民。摩

西在結尾呼額百姓毋忘聖的 ( 23-24節) ，再次把警告建基於恩典，成為這

個段落的高潮。第23至24節指出，神是熱情而善妒的，並以十誠的序言和

第一誠的用語宣示 神絕不容許其他神明與他抗衡。

Rhetori c of Remembrance: An Exegetical and Theolog ica l [nvestigation into the 

‘Fathers' in Dellteronomy" (Ph .D. Dissertation, Wheaton College, 2009), 292-98 。短

語“宣佈(!啥gíd) .. .... 約"在舊約聖經只出現過這一次。

14 長久以來，猶太傳統都相信兩塊石版分別刻了五句話 ( J osephlls ， Ant. 3.5.8) 。

然而，這個看法意味第一塊石版刻了 1 46個希伯來字，而第二塊石版則僅有26

個。基督教傳統則認為，第一塊石版刻7關於神人關係的誠命(根據加爾文的

分法，即是第一至四誠) ，第二塊石版則亥IJj涉及人際關係的誠命(即第五

至十誡) 。 可惜 ， 我們未能從經文中找到支持這個看法的證據 。進一步的論述

見B lock，“Reading the Decaloglle Right to Left," 35-36 。

的例 Gary M. Beckman, H仙le Diplo帥的c Tex/s (Atlanta: Scho lars, 1996), 3 。他的

論述也是建墓於這一個發現 。他在46-47及9 1 頁引用了具體的例子。

16 不計算用作標示直接賓語的，針，第 1 5-1 9節共有75字，第20-24節則有7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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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闡述何謂拜偶像，列出四種受造物的形象，禁止百姓膜拜 大型

的獸類、鳥類、爬蟲頸、魚類 。這四種類別全都取自創世記第一章 。世人

敬拜受造物，以受造物取代上主的位置 ，即是冒犯上主，因為上主是沒有

形態的( 15豈有)。甘於服役於受造物之下，也等如跳戰上主的管治權威，

因為人類原是要管理這些受造物的。 1 7 拜偶像的人膜拜的形象雖然有口，

但不懂說話，以色列人敬拜的上主雖然無形無體，卻能說話，並且呼召以

色列人在世上作他的代表。

摩西把話鋒轉，談到另 種錯謬的信仰，就是敬拜太陽、月亮、星

宿( 19節，參王下二十一3 '二十三5) 。古代近東民族普遍相信，天上星

宿是神明的形象，主宰了地上的 切 。摩西列出五種敬拜星宿的情態:舉

目向天，仰望“天上的萬軍"受它們誘惑，跪拜它們，委身為星宿的附

庸，服侍它們。

第 19節最後 個從甸的神學含意，是整部申命記中最令人費解的。

有不少釋經家把經文解作:上主將日月星宿分配給其他國族作為敬拜的對

象。然而，舊約聖經一貫反對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 1 8 上述解釋顯然不合

舊約神學 ，而且對這個從句作出了過分的解讀。經文並未明盲“分派給普

天下萬民"的意思 ，因此設想成“作為敬拜的對象"實在並無內證 。再

者，上述解釋把以色列排除於“普天下萬民"之外，並假設以色列國與天

上星宿全不相干。

最後，這個解釋忽略了本段經文與創世記第一章的關係。在前幾節經

文，摩西借用了創世記一章20至23節，也就是受造鳥獸的類目。現在，摩

西回到上主創造世界的第四天，就是造出日月星宿的那日。摩西說天上星

宿是為“普天下萬民"而造的，正正是創世記 章 14至 19節的合理解釋。

17 從這個警告可見 ， 以色列的上主無形論 (aniconism ) 與鄰國的主流敬拜模式

有根本上的分別。在古代近東的文化中，以色列人的上主無形論究竟有何特

色 ， 又有何發展，可參T. Mettinger, No Cr，抑制 fmage? lsraelile Aniconism 川 11s

Ancienl Near Easlern Confext (ConBOT 42; Stockholl1l: All1lqvist & Wiksell, 1 995) 。

他進步的論述見D. l. Block,“O ther Religion s in Old Testa l1lent Theology," in 

Biblical F，αifh and Other Religions: An Evangelical Assωsmenl (ed. D. W. Baker; 

Grand Rapids: Baker, 2004), 60-74; reprinted in The Cospel According to Moses , 
200-236 。

143 

日月星宿並不是為敬拜而設，上主創造它們，為

的是照顧世人，為地上安排季節時序，以利萬國

民生 。儘管這些東西確有屬天的意義，但經文卻

從未容許任何民族敬拜它們 。 19 如果以色列人走

錯路，去敬拜星宿，他們就會失去選民的資格 ，

並且在他們與神所立的約中被除名 。

第20節是本段經文的焦點 ，突顯出拜偶像

是怎樣的叛逆和乖謬。摩西以三句話強調，以色

列人與上主的關係是與別不同的 (一)全賴上

申四間 團

甘於服役於受造物
之下，也等如挑戰上

主的管治權威，因為

人類原是要管理這些

受造物的。

主的大恩，才有今天的以色列; 20 (二)上主救贖他們 ，是為了與他們立

的; 21 (三)上主以他們為 “他產業的于民 " 。摩西稱以色列為上主的

nahalâ ' 反映出上主是怎樣愛顧和保守以色列民 。

摩西有感於上主不容許他進入應許之地，因此他在第21 至22節稍作題

外話 ，以表達自己的不滿。 正如第一章37節和第三章26節一樣 ，摩西承認

是因為上主向他發怒，才不准許他進入迦南的。然而，摩西卻將上主發恕

的原因歸咎於百姓。他稱應許之地為“美好之地"又說自己要死在上主

賜給百姓為“產業 " ( nahalâ ) 的地外面 ，可見摩西心中是有點妒忌和惱

恨的。但

19 參三十二8 。 同樣的動詞也用來形容迦南分地(書十四 1 '十八2 ) ，以及描

寫攤分戰利品(書二十二8) 。進 步的論述見M. Heiser，“ Deuteronol叮 32:8

and the SO I1 S of God," BSac J 58 (2001): 叭，同上，“Mon othe i sm ， Polytheis1ll, 
Mono latry, or Henotheism? Toward an Assessment of Divine Plura lity in the Hebrew 

Bible," BBR 18/ 1 (2008) : 4-13 。

20 摩西把賓語放在前面，再選用讀音相近的動詞 z 效果是對比上主的間接管治

萬國以及直接參與以色列的事務 。留意經文的遣詞用字 第20節的動詞 läqab

(取)和第 19節句末的動詞 bälaq ( 分派) ， 兩者的輔音和元音都是相同的。

2 1 第20節尾段的目的性從旬，所採用的是立約公式語 “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

我的子民"。見申二十九 10-13 ( 9-12 ) 。另見出六7; 利二十六 1 2 ;耶士23 ' 

十一4' 三十22 ;結三十六詣 。

22 摩西被拒進入應許之地 ，由始至終都是申命記一個陰暗的主題(參Mi ll a r ，

Now Choose L~舟， 97 ) 0 D. T. Olsen認為摩西是“為別人犧牲自己的典範 "

(Deuteronol吵 and Ihe Death 01 Moses: A Theology Reading [OBT; Minneapo lis 

Fortress, 1994] , 17-22 ) ，但這是過分理想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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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第2 0節是這個段落的支點，那麼第23至24節就是這個段落的

高潮。摩西再一次呼籲以色列人，要他們謹慎，不可忘記“上主你們的

神與你們所立的約"並禁止他們製作任何形式的偶像 ， 以取代上主在

神人關係中的角色。摩西以兩個從旬支持他所作的警告，申命記中上主

的形象，主要都是由這兩個從旬建立的。這兩個從句是 ， “上主....是

吞噬的火"以及“他是情感熾烈的伊勒" (後一句是筆者自譯: "he is 

Impassioned EI" (新漢語)“是忌邪的神" ) 0 23 表面看來，第一旬在

引申上主臨在何烈山之時的形象(出三2-3 '二十四 1 7) ，但令人費解的

是，何烈山的火並沒有焚毀一草一木。由此可見，這裹的火不但象徵上主

的臨在，也表達出他因于民違約而發的烈怒，尤其是針對拜偶像而吉 0 24

摩西稱上主為忌邪者伊勒 (El Qan間 或情感熾烈的伊勒) ，同樣令

人詰異。許多譯本都把 qn 譯作“嫉妒的"其實不大妥當。嫉妒普遍被

認為是不正當的情緒，有忌羨別人，貪慕別人事物的意思。 25 然而，在舊

約聖經中，這個詞通常用來表達一種合理的情緒，就是當正常的關係一一

尤其是婚姻一一被第三者介入而引起的不滿之惰。上主的情感熾烈，因他

看立約的子民為寶貝。這愛情並非建基於蠻橫的霸佔欲望，而是建基於為

對方若想的熱忱之上。

聖約恩典的前瞻:聖約永遠有效(四25-31 ) 
在這段經文中，摩西極目遠眺，要說明聖約在將來的角色。雖然前半

段經文瀰漫著一片陰霾 (25 -28節 ) ，但後半段卻讓人看到 線希望的曙光

23 正如大部分譯本的翻譯 樣， N IV把這兩句謂語用作形容上主。然而，根據

五經中無動詞從旬 (ve rb l ess c l ause) 的表現模式，這兩個從旬的第二個組

成部分(即“火"與 “伊勒"一一譯註)應該是專有名詞。見F. T. Andersen, 

η1e Hebrew 均rbless Clause in Ihe Penlaleuch (SBLMS 14; NashvillelNew York, 
Ab ingdon, 1 970) 。在其他經文中 ， 'ël qannã ' 可指“ 個嫉妒/情感熾烈的神"

(出三十四 1 4下， 申六凹， 書二十四 門， 鴻 2) ，但出三十四 1 4上則顯然把

Qan間，用作神的名字，是專有名詞。同樣的看法見1. Hoft ij z凹，“The Nomi na l 

Clause Recons idered," VT23 ( J 973): 494 0 

24 見 P. A. Kruger,“A Cogni tive tn terp retation of the Elllotion of Anger in the Hebrew 

Bible," JNWSL 26 (2000): 1 8 卜的， 尤參 l 的 。

25 不過 1 這個詞也有用來表達嫉妒的(含IJ二十六 1 4 ;結三十 9 ) 。

145 申凹凸1 區重

(29引節)。摩西以牧者的心腸，說出離棄上主、違反聖約的後果 ， 就是

上主、以色列民 、應許之地三者的相互關係將會煙消瓦解 。儘管摩西的情

緒是悲觀的，但他也用上正面的話作結語 。

摩西知道 ， 且以色列人在應許之地安定下來，他們就會漸次靠向

偶像崇拜。在第25節，摩西幾乎逐字複述自己早前說過的警告 百姓將會

敗壞自己，製作各種各樣的偶像， “做上主你的神眼中看為惡的事"。涉

及“惡事"的這句慣用語，主要用來形容製作偶像，代替上主受敬拜，違

反了最大的誡命(五7; “除我以外 ， 你不可有別的神" ) ， 26 並且“惹

動"上主的憤怒。摩西先請天地向以色列“作見證 " (參三十 28) , 27 

然後才詳述上主的慎恕。摩西指出， 一旦以色列人叛逆上主，就要面對五

項後果 (-)他們必會在轉眼之間被逐出應許之地(二)他們要亡國

滅種，無望再在應許之地久居(三)上主要把他們分散四方，像牧人趕

羊一樣，把百姓隨處驅趕; (四)縱然散處四方，也只有極少數人能在當

地存活(五)他們在敬奉木石偶像的文化中，可以盡情膜拜偶像 ( 28

節)

這最後一項警告充滿諷刺，也可說是百姓應得的報應，因為這正是

他們所貪求無厭的。摩西揭露了拜偶像的愚不可及，以尖刻的筆調描寫角

色的顛倒。(-)不是受造物敬拜創造者， 而是創造者敬拜受造物，因為

偶像正是人手製作的。(二)偶像與上主所啟示的自己判若天淵( 1 2 、 1 5

節)偶像是沒有氣息的木石製品;上主雖無形象 ，卻是永活而屬天的。

(三)偶像雖有認知及傳意的器官，卻是盲的、啞的 、 聾的。上主等如藉

著摩西的 口說 “如果你們要拜偶像，儘管拜吧，但不要在我的土地上

拜。"上主設下這神明一國族一土地的三重關係，目的是為了裝備以色列

26 士師記也提到這 “惡事"並重複了才二次(三7 、 1 2 (二次) ，四 1 '六 1 '十6'

十三 1 ) 

27 召喚證人是古代近東的慣例。在契約文件中，往往用頗長篇幅記載作見證

的神明名單。例 以撒哈頓的傳位契約 (Esa rh addo n 's success ion treaty ) 

ANET' 534-4 1 。有關論述見S . Parpo la and K. Watana恤， Neo-Assyrian Treal悶

。nd Loyalty Oalhs (Helsinki: Helsi nk i Univ. Press, 1988), xxxv ii 。考慮到摩西是堅
守一神論的 1 再加上這個警告的本質，因此那所謂“天地"應該只是用 7二級

法 ( lller i slll) ，代表“世上的萬物" (含IJ- I ; 申三十二 1 ; 接 2; 參耶六凹 ，

1爾-2) ，以取代神明作見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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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實踐上主的使命。這使命是他為世人安排的，也為了以色列民的益處安

排的。然而，因為以色列民的罪，這三重關係將會完全破碎。

經文的調子忽然大為改變 (29節) 。 除了審判之外 ， 摩西又看到民眾

回心轉意的一天 。 在被攘的日子，在敬拜廢物偶像的地方，以色列人將要

再次尋找上主 。 出人意外地，上主也會容讓子民來到他的面前 。 上主與其

他民族的神明不同，他是以色列民的神，不會受

到地域的限制 。 第30節的首個從旬，指出了民眾

百姓或會忘記上主

的約..... .但上主卻永

不會忘記他向“先

祖"所擎的誓。聖約

堅穩值久，神思始終

如一，因此以色列人

的未來就有保障 。

回心轉意的契機，就是“在未後的日子"詣，當

這切的事情發生 29 民眾“處於患難"之時 。

摩西在第29節開宗明義，指出以色列人要做

甚麼才能重見曙光 。 接看，他便宣告神會如何把

希望帶給他們 。 他依次用上四個動詞，以描述神

要以色列人去做的事 (一)他們會在被擴之地

尋求上主他們的神; 30 ( 二)他們會放下 切，

全心全意地尋求上主; (三)他們會離棄一切假

神，歸向 (sûb ) 上主的懷抱; (四)他們會聽從

上主的聲音 。 “他的聲音"包括上主在西奈山立約之時所說的話，以及他

的傳話人摩西現在教導的 切 。

雖然申命記所載的違約詛咒是以審判結束 31 但摩西仍然宣告以色

列的歷史不會因審判而終結 。摩西這樣說，或許是有感於上主在利未記第

二十六章所說的另一番話 。 基於上主的立場和性格，以色列人必定會重新

得到盼望 “上主你的神是有憐憫的神" ( 申四31 ) 0 Rabûm 詞讓人

感到，神是溫柔慈祥的，他對以色列人就如母親對待兒女 樣 ( 出三十四

詔 " 末後的日子 " 並不是指末世(賽二2則有末世的意思) ， 而是指“許久之

後也可解作“最終" 。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Tigay， Deulero l1omy, 54; Peter C, 

Cra i阱， Deutero l101ny (N ICOT; Grand Rapids : Eerdmans, 1976), 1 4 1 。

29 正如第9節一樣 ， hadd" bäríl11 可以解作 “摩西的話"也可以解作“事情" 。

摩西強調他的預言必會應驗。

30 所謂 “尋求 " ( bqs) ， 意思不是說神隱藏 J ' 以色列人要把他找出來 ， 而是

要以色列人主動去到神的面前 ， 謙卑地重新投入於神人關係之中， 呼求上主再

次施恩眷顧他們。

3 J 第二十八章是申凹26-28的闡釋和引申 。

147 申囚的1 國

的) 0 32 上主的 腔熱情不但會因對方不忠而燃起怒火，也會為骨肉親情

而生憐愛之心 ， 因為以色列正是他的兒女 (參何十一8-9)。

摩西又列出三項證據，以表達上主的憐愛之心 ( 3 1 節 ) :上主不會

“撇棄"以色列，也不會滅絕百姓，更不會忘記他與先祖所立的約 。 回看

第26節的骨幹動詞，的確強調上主會以滅絕全族來報應以色列的不忠，但

第27節卻又打開了 線施恩之門 。 現在，上主更斬釘截鐵地宣告，他不會

滅絕以色列 ，也不會讓以色列走上自毀之途 。 百姓或會忘記上主的約 ( 23

節) ， 但上主卻永不會忘記他向“先祖"所發的誓 。 聖的堅穩恆久，神恩

始終如一，因此以色列人的未來就有保障 。

應間臣則

我們應怎樣理解“他發誓與你先祖所立的約"這句話呢 ?這是

創世記所載的與先祖之約嗎 ? 還是與西奈山上出埃及那一代人

的的呢 (就如第23節提到的約) ? 抑或是上主在摩押平原重申

之約? 有人認為是創世記所載的約 33 但經文的內證卻傾向另外的看法 。

(一) 有人認為亞伯拉罕之約是無條件的，而與以色列人的約卻是有條

件的 ， 這個看法完全錯誤 。 所有涉及彼此關 (系的契約 ，必須對立

約雙方有同等要求，才能保證關係健康發展 。 正如創世記十t章

7節所預期的，以色列人在西奈山確認聖約， 是亞伯拉罕之約應驗

的過程之一。

(二) 雖然我們看到經文常說神與亞伯拉罕、 以撤 、 雅各立約 ， 但卻從

32 這個詞與“胎/子宮 " ( ，叫em ' 賽四十九 15 。 耶二十 1 7 ) ì原於同 詞根，參

HALOT， 1 216-1 8 。

33 ( 1 )在申命記中 ，凡提到“他向某某發誓都是指向上主向先祖賜下應

許之地( - 8 、 35 ) 。 相對於西奈山重新立約的儀式，這段經文並沒有上主

曾經向以色列人 "發誓"守約的文字 。 ( 2 ) 聖經的敘事文凡提到上主與先

祖立約 ， 都稱之為亞伯拉罕 、 以撒、雅各之約(出二24 ; 參六4; 菲IJ二十六

42 ;王下十三23 ;代上十六 1 5 -1 8 二詩一0五8- 11 ) 0 ( 3 ) 根據利二十六的違

約詛咒，以色列人的寄望惟在於神會遵守他與亞伯拉罕、以j散、雅各所立之

約 。 進步的論述見Eugene Merrill , Deuterol1o川Iy (NAC; Nashville: Broadman & 

l-Ioll11an, 1994), 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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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沒有把這約稱為“與你先祖所立的約"。

(三) 不1]未記二十六章的節提到的“先前的約" (berît ri '8δnfm ) ， 用語

和這個段落的相同 ，但所指的卻顯然是“我在列國眼前領他們出

了埃及地"的那代以色列人。

(四) 申命記第四章(尤其是第9至31節)的核心是上主在何烈山與以色

列人所立的約 ， 而十誡就是這約的體現。

(五) 摩西提到上主不會忘記他與先祖所立的約 ， 用意是以上主的守的

來比照以色列人的善忘(參23節)。

(六) 摩西談及的事情發生於遙遠的將來 ( 30節) ， 而且明確地指出是

百姓“生了兒子，兒子又生7 兒子" ( 25節)之後的事。所謂

“你先祖"可以指出埃及的那一代人，甚至是指現在的這一輩

聽眾。

( 1:::) 有人以何烈山上未曾“發蕾"為證據，指這約就是亞伯拉罕之

約，但查考古代近東的風俗，鮮有立約而不發蓄的。 34 此外，後

期的先知傳統更表明 ， 上主以發誓來表示他看重現在的約。 35

(八) 最後 ， 耶利米書大量借用申命記的文字，明確地指出，出埃及的

那一代人正是與上主立約的先祖(耶三十四 13 )

話說回來，其實我們沒有必要在先祖之約與以色列之約中二擇其一。

在申命記四章31節 ， 摩西的焦點並不是神賜給先祖的應許之地，而是上主

與選民的關係 “他必不撇棄你 ，必不滅絕你" 。此外，第29至31 節的

“皇帝向"不是指歸回應許之地 ， 而是指歸向上主。 36 本章經文談及的主

題比土地更為重要。古代近東各國的神明都以領土為關注的核心，其次才

關注地上的民眾。 上主卻不是這樣 ， 他首要關注的是他的于民，以及他們

與自己的關係(參創十1:::7 ) 0 37 上主永誌不忘的，是他與亞伯拉罕所立

34 Weinfe ld發現 ( TDOT， 2:256) ， 要講條約生效， 發誓是必須的。

35 見結十六8' 二十5 。參Da ni e l 1. Block, Ezekiel Chap/ers 1-24 (N ICOT; G rand 

Rapids: Eerdlllans, 1997), 625 -26 。

36 另一些經文則以“那地"為上主向先祖發誓要賜下的應許之地，參 8 、 35 ' 

六 10 ' -t 13 ' 十 11 '十 9 、 訓 ，二十六3' 二十八 11 '三十20 '三十 20 。

37 摩西在四37上指出，上主揀選先祖之後，揀選他們“後面"的後裔( <新漢

149 凹凸1 國

之約，這約延伸到亞伯拉罕在何烈山的子孫，而摩押平原的 代將要重新

確認的，也正是這約。 38

在申命記中，上主與各先祖所立的約原是同一份約。"將來，上主或

會把聖約的福氣暫時停止(四25-詣， 參菲1]二十六 14-39 ; 申二十八15-68 ) , 

但這個行動卻不等於把聖約廢掉。 40 雖然造的包含審判，但審判並不是終

結，聖約中也有復和的條款。最終，上主會為以色列人的心行割禮 ， 百姓

也會認罪悔改(利二十六41 ;申四30 '三十6- 10 ) 。至1]時，上主就會與以

色列人重新立的 ， 把百姓帶回他應許賜給以色列人先祖的土地上。

在這個段落里，摩西繼續譴責拜偶像的行為，他不單把以色列人敬拜

其他神明看作是叛逆上主的舉動，更指出這是愚昧無益的。最後，上主會

容讓他們被自己的愚頑所誤。人手所造的木石偶像有眼卻不能看，有耳卻

不能聽 ， 有口卻不能食，更遑論說話。如果以色列人真的要敬拜它們，就

由他們去吧，但卻不要在上主的土地上做這樣的事 | 以賽亞先知和詩篇的

作者也有同樣的論調。以賽亞書四十四章9至20節嚴厲地譴責拜偶像 ， 而

詩篇一百一十五篇3至 11節則這樣說

我們的上帝在天上，

他隨自己的意願行事。

他們的偶像不過是金的、銀的，

是人手所造的。

它們有口不能說，

有眼不能看，

有耳不能聽，

有鼻不能聞，

有手不能摸 ，

語》沒有翻譯這詞)。這語旬在創十-t7-10共出現五次 。

38 “上主發誓與你先祖所立的約"一語再出現於申-t 1 2和八 1 8 。每段經文提及

的“先祖"是誰，必須就各自的上下文意來決定。

39 Hwang的論證很有說服力 ， “Rhetori c of Relllel11 brance," 3 02- 8 。

40 論及聖約的永恆性，見出三十 16-1 7 ;利二十四8; 士二 1 ;詩一--2-9 ; 賽

五十四4-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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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腳不能走，

有喉嚨也不能發聲。

造偶像的就像偶像一樣，

凡倚靠偶像的都是如此。

以色列啊，要倚靠上主 !

他是你們的幫助，是你們的盾牌。

作祭司的亞倫子孫啊，要倚靠上主 |

他是你們的幫助，是你們的盾牌。

敬畏上主的人啊，要倚靠上主 1

他是你們的幫助，是你們的盾牌。( {新普及} ) 

當代應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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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奈之約把神的恩典表露無遺 申命記展現了的上主的恩典和

榮耀，當中以第四章9至3 1 師的描述最為深刻。首先，在西奈

山所立之約大大地彰顯出神的恩典。神所定的救贖計劃跨越歷

史，而這計劃的一個主要部分就是與以色列立約。我們可以在這約中找到

一切聖的的本質 與神建立關係是一項特權，只有神憑自己的主權施恩揀

選的人才能得著;受恩的人必須作出回應，就是存感恩的心服從神的旨

意，而聖約的條文就是神旨意的寫照。

然而，靠著基督已經成就的大功，聖約才得以建立 ， 守約才成為可能

(彼前一 13-2 1 )。耶穌在設立“主餐" 的時候對門徒說 “因為這是我的

血，是立約的血，為許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免 。 " (太二十六28) 4 1 在

西奈山重申聖約的時候，摩西也曾說過類似的立憲宣吉 “看哪，這是盟

的的血 ， 是上主依據這一切的話與你們所立的約。" (出二十四 8) 上主

雖有恩蔥，但聖潔的神與有罪的人之間卻有不能逾越的鴻溝，只有靠著基

督，我們才能到達神的面前。因為基督的功勢 ， 信徒才能得看新以色列之

約的好處，受惠的不單是以色列族的信徒，也包括我們這些外族信徒。這

個新約的好處就是 (一)神的律法寫在我們心上; (二)與神建立約的

4 1 參來十三20-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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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 (三)認識上主(四)罪得赦免。但

西奈之約把神的榮耀表露無追 神的確曾經

好尊降貴向凡人說話，但卻沒有丟失半點榮耀。

如果沒有“黑暗，密雲，陰霾"的遮蔽 ， 上主的

榮光實在足以致命。古往今來，曾經被上主呼召

進入立約關係中的信徒 ， 都必會口發感恩之語，

儘管我們的淺陋吉詞實在無法表達恩情於萬一。

1867年，史密夫 (W. Cbalmers Smith ) 在其知名

的聖詩作品中，就曾嘗試勾勒出神在西奈山彰顯

的榮光

永生神就是靈，智慧廣無逞，

深居在光明中 ，肉眼不能見，

極豐富，極榮美 ， 互古至永遠，

至權能，永勝利，我思樂頌讚。

至偉大，至榮耀，是眾光之父，

原天使皆崇拜 ， 但不敢仰顧，

讓我們都讚美，使我們看見

極壯麗大榮光 ，環繞你身 邊。 43

申四9引國國

因為基督的功勞，

信徒才能得蓋新以色

列之純的野處，受惠

的不單是以色列脹的

信徒 ， 也包括我們這

些外接信徒 。

近年互聯網出現了一篇廣泛流傳的講章，情文並茂，算得上能把筆墨

無法形容的上主的恩慈和榮耀捕提於萬一 . 44 

他是第一位也是最後一位，是始也是終，

42 耶三十一33-34 ;參來八8- 1 3 '九 15 。

43 中文歌詞來自《生命聖詩} ，何統雄等編(香港 宣道 ' 1 986) ，第35首一一

譯註。

44 有人認為這篇講章是非裔大佈道家洛克里奇 (S . M. Lockeridge) 的手筆 。見

http://blessingsforlife.com/favforwards/everydayisabless i ng. h tm (存取日期 2009 

年2月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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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創造萬物，又保守萬物，

他是宇宙的建築師，也是千秋萬代的管理人，

他往昔如是，現在如是 ， 將來也如是 ....

從未動搖，不曾改變，永遠勝利 ， 善始善終 1

他被擊打，卻給人帶來醫治 ! 他被刀割，卻叫人減輕痛苦 !

他被誣告，卻使人得若釋放 ! 他被殺戮，卻讓人得到生命 1

他巳復活，且帶若權柄 ! 他已作王，並帶來和平 !

世人無法瞭解他，大軍不能戰勝他，

學者不懂闡釋他，領袖不能無視他，

希律殺他不死，法利賽人辯他不倒，

董忠也沒有拖慢他的腳步 1

尼祿 (Nero ) 不曾消滅他，

希特勒 ( Hitler ) 無法使他噪聲，

新紀元運動不能代替他 ，

唐納修 (Oonahu巴)的的狡辯也不能叫人忽視他 !

他是光 ， 他是愛，他是永恆 ， 他是主 !

他善良 ， 他憐憫 ， 他有溫柔，他是神 1

他神聖公義，萬夫莫敵，卻又一塵不染。

他的道路是正路，他的話是鐵律，

他的心意風雨不變，他的眼目常及我身﹒

不論是何人，也不論在何時何地，他都足以成為一切。

他是神，是信實的。我屬他，他也屬我 |

世界之父並不是天犬的對手。

所以，如果你問我為何心中穩若泰山 ， 請細想

保誰是他親口說的，也是他親自維護的。

神在掌權，我站在他的一方，所以我心靈滿有安寧。

因為神就是神，所以每一天都是福氣。

45 Phillip John Donah間 ，美國脫口秀名主持，以自由派言論著稱一一譯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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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奈之約證明神配享獨一的尊崇 加爾文 ( Calvin ) 說 ， 人在本質上

是“一座沒完沒了的偶像工廠" 0 46 從這句話可見 ， 摩西的警告實在刻

不容緩。我們今天或會詰異於以色列人輕易離棄上主，敬拜其他神明，但

同樣的問題實在千古皆然。保羅寫下羅馬書一章 18至23節的時候，心中

可能正想著申命記四章的至24節。他指出，如果世人忘記了神的救贖之

恩、啟示之恩和立約之恩，不但變成忘恩負義之徒，更會失去敬畏神的心

(asebeia ; “不虔" ) ，並且做出不義之事 (adikia ; “不義" )。

本段經文把拜偶像定義為敬拜世物，低首服役於世物之下，不論是

人手製作的偶像，或是神創造的事物。現代西方人或許少有製作具體偶像

來膜拜，但卻慣於以另一些事物來代替神。事實上，任何與神競爭的事物

一一那些我們服役其下，並取代了上主位置的事物一一不論具體與否，都

屬偶像。這些偶像的本質原不全是壞的。太陽、月亮、星宿運行而成宇

宙，這些原都是好的 ; 木石是無數製品及工程的原料，原也甚美。然而，

人們 旦把它們的功用扭曲，把它們看為終極的存有，將自己的幸福和命

運寄託於它們之上，它們就成了與神競爭之物，成了偶像。

約伯對偶像的形態和偶像誘惑世人的力量有深切的認識(伯三十一

24-26) 。偶像並非必然有形有體。 世人也將錢財 、 性和權力的功用扭曲，

把它們當作偶像。 47 然而，同樣的扭曲也可能表現於我們對配偶 、 兒女、

興趣、書本等等的態度上。如果我們不能為上主國度的緣故放棄這 切，

這一切就即是我們的偶像 ， 奪去了神才配得享有的獨一尊崇。

西奈之約是一個敬拜的l呼召 既然享有與主締結關係的特權 ， 我們就

當謙卑委身 ， 事幸我們的屬天宗主，以感恩之心和 JII頁服的行動來回應。這

就是敬拜。神呼召百姓上何烈山，就是呼召他們存著敬畏顫慄的心前來敬

拜。我們雖未曾來至1] “那可以觸摸的山"但同樣可以感受到何烈山的震

攝景象。希伯來書的作者提醒我們 ， 神所尋找的敬拜者，就是懂得存畏懼

之心敬拜的人(來十二 18-29)。

46 John Cal vin, Jnstilutes 0/ the Christian Religion, ed . 1. T. McNeil1 and trans. F. L 

Battles (LCC20; London : SCM, 1960), 1: 108. 

4衍7 T引l川im Ke訓Ile巴 I 對這個題目有一番精彩的論述'見Cou刊F川E臼r戶/羚"e i t Gods : T.刊"he Em叩pt_伊y 

Pro l17ises 0/ Money, Sex， ω1d Pow的 and the Only Hope That Matlers 們ew York 

Penguin , 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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繭漢語譯車

32 “ 況且 〉 你去問問吧 ， 在你

以前過去的日子襄 3 自從神創造人

在地上的那天起 3 從天這邊到天那

邊 3 像這樣的大事可曾發生過 3 或

者，可曾有人聽過 ? 33有哪個民族聽

過神在火中說話的聲音 3 卻像你一

樣聽了還能存活呢? 34或者，有哪

個神明 ， 試圖用試煉、神蹟、奇事 、

事戰 、大能的手 、伸出的臂膀、行

大而可畏的 事 3 為 自己從一個 民

族中領出另一個民族 ? 像上主你們

的神在埃及、在你們眼前為你們所

做的一切呢 ? 35只有你 3 他向你顯

明 ，要使你知道惟有上主他是神 3

除他以外沒有別的神 。 36他從天上使

你聽見他的聲音 3 為要訓誠你 。 他

在地上使你看見他的烈火 3 聽到他

從火中昕說的話 。 37只因他愛你的先

祖 3 揀選他們的後裔。 他用自己的

大能 3 領你從埃及出來 ， 呵寄比你更

大更強的列國從你面前趕走 3 為要

把你領進來 3 賜給你那地為產業 3

就像今天這樣。

39 “今天你要知道 3 也要在心襄

回想 天上地下惟有上主他是神 3

再沒有別的神 。 4日你要謹守他的律例

和誠命 3 就是今天我所吩咐你的 3

好讓你和你的子孫後代得福 3 讓你
在上主你的神永久賜給你的地上 3

日子長久。"

甜告車

32幻“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

代，自神造人在世以來，從天這遲

到天那邊，曾有何民聽見神在火中

說話的聲音，像你聽見還能存活

呢?這樣的大事何曾有 、 何曾聽見

呢?加神何曾從別的國 中 將一圓

的人民領出來 ， 用試驗 、 神蹟 、 奇

事 、 爭戰 、 大能的手，和伸出來的

膀臂，並大可畏的事 ， 像耶和華你

們的神在埃及 、 在你們眼前為你

們所行的一切事呢令泊這是顯給你

看，要使你知道，惟有耶和華他

是神，除他以外 ， 再無別神。羽他

從天上使你聽見他的聲音，為要教

訓你，又在地上使你看見他的烈

火 ， 並且聽見他從火中所說的話。

37因他愛你的列祖，所以揀選他們

的後裔，用大能親自領你出了埃

及 ， 站要將比你強大的國民從你面

前趕出 ， 領你進去，將他們的地賜

你為業，像今日一樣。

犯“所以今日你要知道 ， 也要

記在心上，天上地下惟有耶和華他

是神，除他以外，再無別神。 4。我

今日將他的律倒 、 誡命曉諭你 ， 你

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孫可以得

福 ， 並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神所

賜的地上得以長久。"



團申四32-40157 

過類似的事嗎 7 (三)曾有人聽過神的聲音並活下來嗎 7 4 (四)有沒有

神明敢於做上主所做的事，把 個民族從另一個民族的手中奪過來歸自己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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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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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 ， 這個最後的問題純然是個比喻，因為根本沒有別的神 (3 5

節) ;但儘管有，根據古代近東的風俗，那些神明也不會這樣行事。他們

或會相亭，但全都是為了 自己的利益，意在擴張

領土，絕不會為救助自 己的于民而戰 。上主攻入

埃及 ，從法老和埃及神明的掌握之中把以色列人

奪過來，帶到自己的面前(出十九4) 。這個行

動實在是前所未有的。經文用了動詞 nÎssâ (試

圖) ，充分地刻畫出上主的行動的本質和重要

性(申四34) : )這個行動既挑戰埃及法老的權

柄，也挑戰埃及神明的權柄 。

歷史教訓 (32-34節)

B 神學教訓一 ( 35節)

A' 歷史教訓二 (36-38節)

B' 神學教訓二 (39豈有)

C 責同的教訓 (40節)

A 

摩西對神的勇猛行動做了土重描述 : “試煉" 、 “神蹟" 、 “奇

事， 、 “事戰" 、 “大能的手" 、 “伸出的臂膀"和“大而可畏的事"

摩西以上述四個問題，加上這t個行動，宣告神的救贖大恩是無可比擬

的，不但在史書上沒有，甚至在傳奇故事中也未曾見過。這行動的理念世

文中有三個顯眼的命令語，讀者可以藉此看出全文的論述邏輯 “去

問問" (32節) 、 “要知道" ( 39節)和“要謹守" (40節)。摩西語語

訓誨，邀請聽眾細想歷史事件的含義 (32-34節) ，要他們做出正確的神學

結論 (35-39節) ，並且根據這個結論來過自己在世的生活 (40節)。 人聞所未聞，與神為敵的經驗埃及無法承受，神在其中彰顯的權能更是至

高至大。

神學教訓一(四35)

這段經文建基於一個神學真理-以色列的神是自成一格的。在第34節

下，摩西提醒聽眾 ，這 切都是神為以色列而做的。接看，他在第3 5節重

申上述神學真理: “只有你，他向你顯明，要使你知道" 0 6 上主行

歷史教訓一(四32-34)

以色列史的核心就是救贖。縱觀全人類的歷史，也找不到同類的事

件，甚至沒有堪作類比的。第32至34節就是建基於這個事實之上。摩西在

句首用上命令語“你去問問吧"意在邀請聽眾全面地搜查歷史 2 並且

回答四個問題 (一)世上可曾發生過像這樣的大事 7 3 (二)可曾有人聽

這問句的聖經基礎在於沒有人能看到神而存活，因為神的榮光足以致人死命。

參出三6' 二十四 10-11 '三十三20-23 ;士六22-23 '十三泣 ， 賽六5 。

參才三 1 9和二十九3 ( 2 ) 分別譯作“大試驗"和“大考驗這個詞在文中可解

作“因被挑釁而產生的行動"。

短語“只有你，他向你顯明既有強調的意思(原文為外顯主語 ( explicit

subject ) 加被動語態動詞) ，也有故作神秘的意味(有甚麼顯給我看呢 7 )。

第四章32至40節是這篇演講詞的高潮。 l 摩西曾說，神向世人

啟示自己的旨意( ]-8節) ，又邀請人同建盟約關係 (9-31

節) ，這一切都是神恩廣大的明證。如今，摩西要再次證明神

恩廣大 ， 無可比擬 ， 證據就是神救贖子民的大功。摩西在這短短的段落中

指出，在演講詞提及神的種種恩典之中，以救贖之恩為至大。

根據這個段落的風格和內容，可以把它分成五個部分﹒

4 

5 

6 

希伯來文詞語 kî (第32節第一個詞)在演說中的用法 ，見C. M. Follingstad , 

Deiclic Viewpoint in Biblical Hebrew Text: A Syntagmalic and Paradigmatic Analysis 

ofthe Pa川cle kî ( Dall as: SJL lnternationa l, 2001 ) 。

經文也定下了要考察的範園， “自從神創造人在地上的那天起"是時間限

度， “從天這邊到天那邊"是地域界限 。

與N IV的譯法不同，經文不是間 曾否發生過“同樣的大事 (event so great 

as this ) 7 而是問 可曾發生過“類似的大事" 7 也見於Wright， Dellteronomy,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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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目的是為了啟示自己 這些事顯明只有上主才配被稱為神

(Beloldm) ， 絕對沒有同等 。 上主的的確確是 “萬神之神" (十 17 ) 。

歷史教訓二(四36自38)

上述第三和第四個問旬在第33和34節，是四個問句中 的後一對設問

句 。摩西在回應這對問題之前 ， 先指出上主是既在地 (烈火之中 ， 參 11-15

節 ) 也在天的 (神的真正居所)。 事實上，烈火正是上主臨在的記號 。 7

雖然這里未有吉明摩西說這話的目的 (參八5 ) ，但根據第 10節和第35

節，他的目的顯然是為了使人敬畏上主 ， 並顯示只有上主才是真神 。

在第37節下至38節，摩西回應第四個問題，再次概述上主為以色列而

做的大事。文中不但提到昔 日 的事，也提及將來的事 (-)神揀選了以

色列(二)神親自用大能把自己的子民從埃及救出來 ; (三)神要趕出

那些比以色列更強大的國家(四)神要把土地交在以色列人于中， 作為

“特別的賞賜" (nahalâ; {新漢語》 “ 賜給你 ... 為產業" ) 。 這是申

命記第一次提到以色列民被揀選作于民 。 揀選的對象是先祖的“後裔"

也就是整個以色列民族(參創十-t7 ) 。

摩西解釋 ， 上主揀選以色列，並為以色列國行事 ， 是因為 “他愛你

的先祖" 。 這是申命記極重要的一個神學主題 ， 而且是第一次在這卷書中

出現 。 在舊的聖經 的ab ( 愛) 一詞的意義十分多樣化 。 8 在申命記中，

“愛 " 是指“堅守聖的，而具體的行動就是為他人的好處而服侍" 。 9 這

是一句革命性的話，因為在古代近東，談及神人關係的時候，基本上是完

全不會用上“愛"這個詞的 。

7 l. Wilson 詳盡地論述上主在申命記中真實的顯現 ， 見Out ofth e Mid,t ofthe Fire 

Divine Presence in Deuterono l11y (SB LDS l幻 ; Atlanta : Scholars, 1 995)，尤參66-73
頁。

8 見P. J. J. S. Els, “ :J:1 t\," NIDOTTE, 1 :277戶" 。
9 有關古代近東的條約以“愛 " 作為雙方關係的基礎，見 Willi a m L . 

Moran, “ Ancient Near Eastern Background of the Love of God in Deuteronomy," 
CBQ 25 ( 1965) : 77-87 0 <.亞瑪拿泥東> ( Amarna l ette rs ) 記載，立約的各王
是“彼此相愛 " 的 ， 附庸愛法老 ， 而法老也愛附庸。參A . O . Ha ld a r, " :J:1 K," 

TDOT， I: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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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教訓二(四39)

摩西在這稟重申第35節說過的話，並以“今天 " ( hayyõm ) 一語強

調， 在這將要渡河的時候 ， 承認上主是神不但至關重要 ， 且是刻不容緩

的 。 百姓在西奈山目睹的一切，實在有恆久的意義 。 他們現今可以勇敢渡

過約旦河，因為他們知道上主雖在天上為至高者，但也同時在地上與他們

同在 。

實用的教訓(四40)

最後一節經文有 項實用的教自11 : 一且認清上主在歷史中為以色列人

而做的大事，並認識到上主是至高的真神 ， 就必然會激發起人的回應，產

生出合乎恩主旨意的行為。摩西呼額百姓為自 己和後代的益處著想，要聽

從上主的吩咐 。 如果他們懂得歷久常新地思想上主的施恩往事，又擁有純

正的神學，且能作出合宜的回應，他們就能完成神所託付的使命 。 上主的

確己應許賜下土地，好讓他們作永恆的產業，但要享用這個應許，卻是有

條件的 。 10 每一代人都必須重新立志，為神的榮耀 ， 在神的土地上，作神

的子民 。

應間臣則

在聖經裹，像申命記四章32至40節那樣深刻且讓人振奮的經文

不多 。 摩西對上主大能的回憶之聲 ， 不單響徹申命記 11 在整

本聖經中也多有呼應 。 後世有詩人捕提到“神蹟奇事 " 這個主

題 ，並以法老及其軍兵的往事為內容 1 2 譜出充實而具體的詩篇 。然而 ，

論到最為清晰的呼應，還要數耶利米書三十二章20至22節

你在埃及地行了神蹟奇事， 直到今天人們 對那些事個然難以

忘懷 ! 你不斷在以色列和全世界施行偉大 的神 蹟 ， 使自 己聲名遠

揚 ， 直到今天。你帶領以色列 離 開 埃及 ， 用 了 非 凡 的 神蹟奇事 、

10 參申五凹 ，六24 ' 十 1 ' 十四23 '十八5 '十九9 ' 二十八29-33 。
1I 申六泣 ，才三 1 9 ' 十 3 '十三2 ( 3 ) ，二十六8 ' 二十九3 ( 2 ) ， 三十四 11 。

12 見尼九弘11 : 詩士十八43-53 ' -0五26-45 ' 一三五8-9 ' 三六 1 0- 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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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壯的手和有力的臂膀，也用了令人驚懼的恐慌。你又把這片流

著奶與蜜的 土地賜給以色列人，就是這片多年前你曾應許要賜給

他們祖先的 土地。( {新普及> ) 

耶利米針對當時的處境，看到以色列人雖能想起上主往日 的大能事

蹟'但卻未能從中得出申命記四章的節早已闡明的神學結論和行動綱領，

更不願活出上主的心意。只要想想上主昔日所做的神蹟奇事 ， 我們就懂得

怎樣回答這個問題 : “ 對我〔上主〕而吉 ， 有難成的事嗎 7" (耶三十

每一代人都必須重
新立志 ，為神的榮

耀 ， 在神的土地上，

作神的子民 。

二27 ) 耶利米最關心的 ， 是以色列人怎樣才能歸

回應許之地。他在亞拿突購下一小片土地，象徵

對回歸仍有盼望。後世拉比有一個常用的論證方

法 ， 就是由大至少排比推演。耶利米的論述手段

也相差無幾。他說 如果當初神能夠從埃及救出

以色列人 ， 並把迦南交在他們手中 ，那麼神也必

定能夠從被擴之地救出以色列人，讓他們歸回故

土，也就是神應許賜給他們祖宗的土地。

呼應申命記四章32至40節的經文，在舊的聖經中隨處可見。以賽亞

書第四十章有一段駁斥拜偶像的吉論，其中提到出埃及，讓人印象深刻。

此外 ， 神蹟育事的主題也同樣延續到新約聖經。越來越多學者同意 ， 福音

書的其中 個根本任務 ， 就是讓人知道耶穌就是神;他在神的國度稟以神

蹟奇事引領人 ， 而復活就是這些神蹟奇事的高宰。 1 3 在使徒行傳裹，神蹟

奇事既是新末世時代將要來到的兆頭 1 4 也是使徒合法承繼耶穌事工的佐

證。當然，新約作者明顯是從以賽亞及其他先知的文字中得到啟發的。每

當論及從巴比倫這被搶之地歸回以色列，先知都會用上出埃及的敘事筆法

和詞彙。然而，要回溯這些理念的源頭，就必定要數有關出埃及的敘事，

13 其源頭可追溯到以賽亞害。見R . Watts, Jsaiah S' New Exodus and Mark (W UNT 

訂閱; T li bingen: Mohr-Siebeck, 1997) ;同上 ， Jsaiah s New Exodz的: in Mark (Grand 

Rap ids: Baker, 2000); D. W. Pao, Acls and the Jsaianic New Exodlls, (WUNT 2八 3 0 ;

T li bingen: Mohr-Siebeck, 2000) ; 同上 ， Acls and the Jsaianic New Exodlls , (Grand 

Rapids: Baker, 2000) 。

14 徒二 1 9 、 22 、 43 '四 30 ' 五 1 2 '六8' 才三沛 ，十四3 '十五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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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摩西就這些敘事的回憶，當中包括本段經文。

當代聽間

基督徒應把自 己視作摩西當日的聽眾，以同樣的態度對待像申

命記四章32至40節這樣的經文。我們這樣做，不單是因為這些

文字充滿生氣，也特別因為其中的教導恆久有效。

(→)教贖大功是主主費了→番心力才作成的 對以色列人而吉，神

的救贖工作包括在埃及的十災。藉著這十災，神不單宣告以色列是他的選

民，也向世人彰顯自 己的榮耀和恩慈。神為這一族奴隸所做的事，也是他

要為罪人而做之事的範例。我們可能未曾在世間的邪惡政權之下為奴 ， 但

卻在罪中為奴。從基督的受死和復活，我們看到極大的榮耀和權能 ， 證明

基督實在是萬主之主。在彼得後書一章 1 6至 1 7節 ， 彼得提及多個主題，包

括傳說與大能、威榮、尊貴 、 榮耀，並在聖山上從天上發出啟示的聲音。

然而，神的榮耀和恩典，在基督身上有更輝煌的展現。保羅也看到基督的

福音冠絕一切的大能 ， 並在羅馬書 章 16至 1 7節發表他的洞見

我不以福音為恥 ， 因為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每一個相信

的人，先是猶太人，然後是希臘人。其實 ， 神的義就是藉著這福

音顯明出來，以信為始 ， 以信為終。正如經上所記 “義人必因

信得生。" (強調之處為作者所加〕

如果說出埃及是神啟示的高莓，是以色列史的開端，那麼十字架在新的聖

徒身上也應該有同樣的地位。

(二)這是一篇論及“教贖恩典"的備短講章，意在說明教贖恩典不

變的運作方式 神獨自決定，又單憑己力 ， 把被囚者帶出牢籠 ， 並引領他

們進入喜樂的新生命 ， 讓他們享有自 由 。雖然救贖的召喚並未帶有條件 ，

但要完成神于民的召命，卻必須以感恩的心服從神的旨意。與古代埃及和

美蒙不達米亞的情況不同，拯救者的要求並不是建基於禮儀和信仰義務之

上(例如供奉神明) ，而是要我們在道德行為上服從他。這就是神于民所

獻的讀美祟，也是我們向旁觀世人宣揚主恩的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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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這段經文堪都講章的典範，不單在內容主，在用宇比例主也是

如此 整段經文共有 163字。摩西用了 109字述說以色列的蒙恩史，用26字

反省這些事件的神學意義，再用26字作應用性的總結。這與當代大部分的

宣道講章不同。現代的講章著力於實踐，忽略了述說救贖恩典(或是語調

平淡地匆匆帶過) ，因此也未能點出救贖故事的神學意義。反之，我們只

顧逐點討論實踐，在粗淺的老生常談上花時間。

經文提醒我們，我們的道德標準必須取自神學，而神學則來自回憶神

如何以恩典介入人類的歷史之中 。可惜，福音派教會不但正在失去自己的

神學，更逐漸淡忘救贖的事蹟。為這緣故，我們必須大膽宣述神的救贖大

功，傳揚基督並他的十字架。不論甚麼人，得救的惟一盼望都是十字架。

然而，基督被釘十字架，並不只是一件引人入勝和前所未見的歷史事

件，也是 件意義深長的神學事件。藉著死亡和復活 ， 耶穌顯明了自己是

神的兒子(羅-2-6 ) 。保羅在眛立比書二章7至 11節論及基督

〔他〕反倒虛己，

取了奴僕的形像，

成為人的樣式。

既有人的樣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順服，以至於死 ，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將他升為至高，

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

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上主〕

使榮耀歸與文神。

經過死亡和復活，耶穌證明自己與上主一一以色列的救贖者一一同

等。如果說 ， 從法老手中把以色列人帶出埃及，是上主大能的彰顯;那麼

163 申四32-4。 國

從罪中把我們帶出黑暗的轄市J ' 就更是無上大能的彰顯。這正是耶穌為我

們做的事。藉著這個行動 ， 耶穌證明了他是獨一的真神，除他以外，並無

其他神明。

以色列人領受的救贖之恩 ， 與我們頓受的救贖之恩，兩者含義相同。

我們既然已經蒙，恩，為何不歡歡喜喜地服從神呢?過去， 11I買服是得福的鑰

匙，今天仍是。耶穌親自教導我們 ， “你們若愛我〔也就是說，你們若在

的中委身於我) ，就會遵守我的命令。" (約十四 15 ) 如果把耶穌在約翰

福音十四章2 1 節的話稍作演繹，可以說 ，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 那就

是在約中委身於我的人。在的中委身於我的人 ， 我父必然對他守的，我也

要對他守約，並且要親自向他顯現。"又或者可以說 “人若在約中委身

於我，就會遵守我的道，我父也要對他守約 ， 並且我們要到他那里去 ， 與

他同住。沒有在約中委身於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 (約十四23-24 ; 

參十五10-11 )這 切都是同一幅美麗圖畫的一部分。我們甚至可以用基督

教的語旬 ， 把申命記四章3 2至40節重組。這樣，經文就與我們這輩透過基

督領受神恩的人連上關係了

況且，你去問問吧 ， 在你以前過去的日子衷，自從神創造

人在地上的那天起，從天這遭到天那邊，像這樣的大事可曾發生

過，或者，可曾有人聽過?有甚麼人曾經這樣直接親近他們的神

明，像你一樣親近他，卻還能存活呢?或者，有哪個神明 ， 敢於

用試練、神蹟、奇事、爭戰、大能的手、伸出的臂膀、行大而可

畏的事 ， 入侵黑暗的圓度，為自己從這個國度中領出人民，像耶

穌基督你們的神在十字架上、在你們眼前為你們所做的一切呢?

只有你，他向你顯明，要使你知道惟有耶穌基督是上主，是

神，除他以外沒有別的神。他從天上下來，道成了肉身，為要把

天父顯給你看，並且在地上顯出他的榮耀，那是從文而來的獨一

兒子的榮耀，充滿恩典和真理(約一 14 )

只因他愛你的先祖，揀選他們的屬靈後裔。他用自己的大

能，領你從黑暗的國度出來，解除了執政者和掌權者的權勢，藉

著十字架，把他們列在凱旋的行列中，公開示眾(西二 15 )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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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要把產業賜給我們，因為這是按照神的意皆所預定的 這位 l 申四41-43

神按照他深思熟慮的皆意行萬事(弗一 11 )

今天你要知道，也要在心里回想 耶穌基督是上主，天上地

下惟有他是神，再沒有別的神。

因此，你們行事為人要對得起上主一一耶穌基督，凡事討

他喜歡，在各樣善行上結果子 ， 對神的認識越發增長，而且靠著

從他提耀的大能中所得到的一切力量剛強起來，能夠凡事忍耐寬

容，歡喜地感謝父一一他使你們能夠與眾聖徒同得在光明中的基

業(西一 10- 12 )

甜漢語譯車

41那時摩西在約旦河東邊、朝向

日出之地分出三座城) 42讓那些素無

冤仇卻誤殺鄰舍的殺人犯 ， 可以逃

去那里。 他逃到其中一座城 3 就可

以存活。 43給呂便人的?是在曠野平

原之地的比悉 i 給迦得人的 3 是在

基列的拉末 3 給瑪拿西人的 3 是在

巴珊的哥蘭。

經文庫章

祖告車

41那時，摩西在約旦河束，向

日出之地，分定三座城， 42使那素

無仇恨、無心殺了人的，可以逃到

這三城之中的一座城，就得存活。

43為呂便人分定曠野平原的比悉，

為迦得人分定基列的拉末，為瑪拿

西人分定巴珊的哥蘭 。

從修辭角度來看，這篇短小的敘事文是摩西第一篇演講詞的跋

語。摩西在河東設立三座庇護城 I 完成了民數記三十五章9至

34節的指示的一部分(參書二十)。作者趁這機會記下摩西的

行動 ，並總結設立庇護城的目的(參申十九1-13 )。

申命記全書對人文主義多有關注，庇護城的理念就是其中一部分。

根據民數記三十五章6至34節，庇護城之例早已成了以色列司法制度的一

部分。然而 ，這個制度既要求受書人的親屬承擔審判責任 ， 就有可能被濫

用。為免慘劇再生出第二重的受害人，上主要以色列人分出六座城鎮作避

難所，凡是意外置人於死的，就可以逃到這襄避仇，並讓發生慘案的社章

有時間查出真相。摩西設立的庇護城是呂便屬地的比悉，迦得屬地的拉

末，以及東瑪拿西屬地的哥蘭。這些城鎮全都位處河東 ， 方便河東居民前

往。 2

希伯來文 ‘ II 最好譯作 “鎮"而不是像N IV那樣譯作“城" (c i ty ) 。英語的

“城"通常指人口調密的核心地區，但舊約聖經的 'ÎI﹒ 不過是指有城牆和城門的

窩里居地 ，與大小無關 。如果某地要發揮庇護城的功能 ， 城牆和城門是必須的。

2 論及庇護城的本質和功能 ， 見J. R. Spencer,“Refuge, Cities 0肘， ABD, 5:657-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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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間臣則

為何申命記的編者以這段經文作為第一篇演講詞的結語呢?經

文未有明確交代。無論如何，經文出現於以色列人將要渡河的

時刻，足以提醒讀者，不管是定居河東的支派，還是進入真正

應許之地的支派，都有同樣的道德標準。此外，這三座庇護城也在記念上

主的信賣。以色列人將要往河西爭戰，如果他們行事好像在河東打敗西宏

和噩的時候一樣，那麼在不久的將來，河西就會同樣立起自己的庇護城，

以記念上主的信賞。

當代應間

在討論第十九章 l至3節的時候，我們會再詳細闡釋庇護城之

例。現在我先指出，在約書亞設立河西庇護城之後(書二

十 ) ，提及庇護城的舊約經文就只有歷代志上第六章，而那稟

也不過是聊作存檔而已。庇護城律例去古已遠 ， 文字老舊，對當代的基督

徒究竟有何意義呢?當然，我們很難把當日的司法處境代入於現代社會，

使之與第21世紀的生活協調，但這段經文仍然對現代社會多有啟發。

(-)這律例承認以色列 樣會有殺人的事，同時也意識到冤冤相報

會使仇殺不斷升級。庇護城之例意昧著每當有無意或疏忽致死的事發生 ，

就會出現兩重受害人: 方失去性命，另一方則無法再在社章襄立足 。 這

律例讓我們看到，司法制度必須兼顧第二重受害人的處境。即便在哀悼意

外喪生者的時候，公義的社會仍然會防範矯枉過正的暴力報復。

(二)摩西不斷提醒我們，神的于民要藉著某些紀念物來謹記神的大

恩，使我們知道神在將來也會同樣恩待我們。當日，以色列人信靠上主，

根據神的旨意來對付敵人，於是得到必然的勝利，今天的教會也在根據神

的旨意來對付黑暗的國度 。

申四44---五5

新漢語譯車

摩西律法引吉

44這就是摩西擺在以色列人面前

的訓誨。 45這些就是摩西在以色列

人從埃及出來後 3 向他們講說的法

令、律例、典章 。

那是在約旦河東伯 . mft耳對面

的谷中 3 就是在住希實本的亞摩利王

西宏的地，這西宏就是摩西和以色列

人從埃及地出來之後昕擊殺的那個 。
47他們佔領了他的地和巴珊王噩的地 。

這兩個亞摩利王 3 原是住在約旦河東

邊、朝向日 出之地: 48就是從亞嫩河谷

旁邊的亞羅耳，直到西雲山(即黑門

山) ) 49以及約旦河東邊整個亞拉巴 3

直到亞拉巴海、因此斯迦山的山坡下 。

第五章

神在何烈山與民立約

1摩西叫來全以色列人?對他們

說.“以色列啊 3 我今天向你們的耳

中所講的律例和典章，你們要聽 3

你們要學習 3 也要謹守遵行 。

2 “上主我們的神與我們在何烈

立約。 3上主並不是與我們的先祖立

這約 3 而是與我們 ， 我們這些所有

今天在這襄還活看的人 I 4上主在那

山上，從火中跟你們面對面說話 ，

5那時我站在上主與你們之間 3 告

訴你們上主的話 3 因為你們懼怕那
火，沒有上山 。 他說 ))

甜告車

摩西律法引吉

峭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陳明

的律法 ， 45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

埃及梭所傳給他們的法度、律倒 、

典章。

46在的旦河東伯因此坪對面的谷

中，在住希實本亞摩利王西宏之

地，這西宏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出

埃及梭所擊殺的。 47他們得了他的

地，又得了巴珊王噩的地，就是兩

個亞摩利王，在約旦河東向日出之

地 。 48從亞嫩谷遁的亞羅坪，直到

西雲山，就是黑門山。 49還有約旦

河東的全亞拉巴，直到亞拉巴海，

靠近因此斯迦山根。

第五章

神在何烈山與民主絢

1摩西將以色列車人召了來 ，

對他們說 “以色列人哪，我今日

曉諭你們的律例典章，你們要聽 ，

可以學習，謹守遵行。

2 “耶和華我們的神在何烈山與

我們立的。 3這約不是與我們列祖

立的，乃是與我們今日在這里存活

之人立的。 4耶和華在山上，從火

中，面對面與你們說話 。 5 (那時我

站在耶和華和你們中間，要將耶和

華的話傳給你們，因為你們懼怕那

火，沒有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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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原意

第二篇演講詞的序言(四44~五 1 上)

摩西的第二篇演講詞篇幅頗長(四44~二十六19 '二十八 l ~

二十九 1 (二十)\69J ) ，以一段敘事性序吉(四44~五 l上)

為開端 ， 再以 旬跋語作結(二十九 1 (二十)\69 J ) 0 1 序吉(四44~五

l上)的開端有兩個標題，分別在第44節及的節。 NIV把第 個標題的 tôrâ

譯作“ law " (律法; {新漢語} : "~JII~每" ) ，誤解了這個詞及摩西第二
篇演講詞的意思。在申命記第五至十 章以及第十二至十八章，算得上是

“律法"體裁的文字不多 。摩西在第四章 l節曾經宣告，並會在第五章 l節

和第六章 l節重申，他是以牧者和教師的身分發盲，要讓聽眾明白神的具

體啟示，說服他們根據這啟示而活。聽眼看來，作為第二篇演講詞的序

盲，第45節似乎比第44節來得自然(參四 1 ' 5 、 8 、 14 ) ， 因為“律例、

典章"一語在演講詞中曾多次出現，而且都用在關鍵的位置。 2 然而 ， 第

45節的“律例、典章"卻添有第三個組成部分，就是“法令"。從上述詞

語的冠詞可見，它所指的包括西奈山上領受的聖約11朱文，以及在這篇演講

詞之前頒怖的各項規定(參民三十六 13) 。

這篇序吉與第一篇演講詞的序盲 樣，交代了演講詞的歷史背景。

單看第45節，似乎演說是摩西在出埃及之後不久發表的，然而，第46節澄

清，指演講詞與打敗亞摩利二王有關，並描繪出這些戰役涉及的地域範

圍。經文就這樣以 句話，囊括7以色列立國頭40年的歷史。 3 第五章 l

節上是序吉的結語，記錄摩西召民眾前來聽他說話。當中用到“摩西. ... . .

說"一語，是要提醒讀者，下文並不是一個立法者頒佈的律例，而是一位

牧者的訓勉。

我認為二十九 1 (二十)\69)是這篇演講詞的結語 ， 而不是第三篇演講詞的開

端。十八l到二十六 1 9一直十分流暢，而第二十t章的出現卻顯得突兀 。

2 申五 l 、 3 1 '六 l 、 20 '才三 11 '十-32 '十二 1 '二十六 1 6 、 17 。

3 第46-49節沒有甚麼新的資料。指西雲山就是黑門山的插註經文，讓人想起三9 。

那襄提到百頓人稱黑門山為西連，而亞摩利人則稱之為示尼現。西雲山或許

是西連山的某 個山壘起，這說法見Y. [keda “Hennon, Sirion, and Senir," AJSL 4 

(1978): 44, n. 58 。

169 申四44~五5 圈

啟示聖約關係的歷史背景(五1 下-5)

第二篇演講詞可分作兩個部分。第一部分(五 l下~十一32 ) 的風格

以講章為主，而第二部分(十二 1~二十九 1 (二十八69 J )則比較宮式，

較多引述早前啟示的律例 ，並以守約的祝福及違約的詛咒作結 。雖然如

此，但摩西的牧者聲音仍然響徹全文。 4 在第一部分 ，我們聽到牧者在呼

召百姓信賴聖約，在第二部分，我們又聽到牧者詳細闡釋如何在生活中實

踐聖約。

第五至十一章可再分成三個部分。每個部分的開端都有“以色列啊，

你們/你要聽"一語(五l下，六4' 九1) 0 5 從講道學的角度來看 ， 這三

個部分各表現出權威宣道的三項元素(一)經文教自11 (五 l下~六3 ) , 

重點是聖的關係的基礎(二)從經文引申出神學教自11 (六4~八20 ) , 

聽焦於聖的關係的本質(三)從神學中找出合宜的回應方式 (九 1~十

一32) ，突顯愛上主才是投入聖約關(系的明證。 6

摩西闡述上主與以色列人的關係 ，以重申十誠為開端，實在是合適

不過(參四 13 ) 。這是最原始的聖的文件，也是立約的官方見證。 7 眼前

的這 代以色列人 ， 大都成長於西奈山啟示之後。因此，摩西親自誦讀十

誠，對他們是極為重要的。

摩西在第五章 l節下至5節的意向有二﹒ 第一，激勵當前這 代人，要

他們趕豎接受父輩們所放棄的西奈之約，第二，強調他的教訓是至關重要

的。摩西的信息就是西奈山的啟示 ，凡是神說過的一切話 ， 摩西都一字不

4 經文鑒別學家傾向把文中的插敘看為後加的，是申典編者的手筆。然而，這些

插敘是判斷申命記體裁的關鍵 ， 而且它們在申十二~二十八的出現頻率也比普

遍認同的高很多。

5 這三個部分的原文字數段比段多 申五l下~六3共約570字，六4~八20共

約830字，九 I ~十 32共約 1 ， 150字。

6 參J. DeRouchie從文本語吉( text-I i ng u i stic ) 角度得出的結構模型 ，見J

D巴Ro uc hi 巴 ， A Call 10 Coνenanl Love: Texf Grall1mar and Lilerc/l y Sfrucfllre in 

Delllel切10ll1y 5-JJ (P iscataway, NJ: GOI 目前， 2007) ， 229 。

7 公元前二千年期的赫提 ( Hatti ) 君主模瓦得利三世 ( Muwattal li 111 ) 與維路

薩王( Wilusa ) 亞克拉山杜 (A l aksandu ) 所訂定的附庸條約中有這個條款

“此外，這石版是我為你一一亞克拉山杜一一而立的，你要每年諦讀三次，好

讓你-一一亞克拉山杜一一-明白當中的意思 。這些文字絕不是雙方同等的制約。

條文出自赫提。"見8eckman '的ftileD抑malic 7悅， 9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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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地宣揚出來。

藉著開場白"以色列啊。一 你們要聽"摩西挑戰聽眾，要他們聽從

並遵行立約宗主的旨意。這句宣召語旬又同時透露，摩西要講的正是“律

例和典章"也就是上主在西奈山藉摩西之口頒下的命令。聽眾或會預期

接續這句話的，必然是各項律例條文。可是，摩西在這稟話鋒一轉，就長

篇大論地從第五章說到第十 章。要到第十一章32節，摩西才接上這裹的

上主把自己的旨意
啟示給他的子民，為

的是要改變他們的生

命;上主的子民得聞

律側典章 ， 為的是要

把它們行出來 。

話頭。正如第四章 l節一樣，摩西藉著這旬宣召

語句表明 ， 他發吉的目的是要讓聽眾“學習"律

法，並且盡最大努力實踐出來。 8
在詳論“律例和典章"之前，摩西先指出，

在何烈山與上主立約的並不是“我們的先祖"

而是“我們"也就是摩西跟前的這一輩百姓

(2-3節)。這句話實在讓人膛目結舌。摩西在第

3節用了t個短語來閻明這一點: “與我們"

“我們" 、“這些"、“所有。... . . 人"、 “今

天" 、“在這襄" 、 “ 還活善的人"。可是 ， 這

旬宣吉引出了另一個問題 何烈山立的的時候，

這一代人大部分都未曾出生，上主如何和他們立約呢?同樣使人費解的是

第3節“我們的父輩" (原文直譯; {新漢語》 “我們的先祖" )一語 。

如果這短語真的是指上 代人 ， 就會和出埃及記第十九至二十四章相矛

盾 ， 因為出埃及記指明 ， 神的立約對象正是上一代父輩。

有學者認為，第五章2至5節是後加的 9 又有人認為申命記凡提到

“父輩"指的都是先祖。 1 0 根據後一種看法，經文提及的就不是何烈

山之約，而是亞伯拉罕之約 。 然而，在申命記中，這兩個約的分野是模糊

8 短語 sãmar la ' (，“勾，世SÔ白I (ωk巴巴叩p b句ydω011嗯' 意思是以持績遵行來謹守)與四6兩個都是
定式動詞的 “謹守進行 " ( keep and do ) 不同 o Sãmar la ‘ "SÔI 語在申命記中

頗常見 (五凹， 六3 、 25 ; 等等) ， 也是對創十八 1 9的呼應。在創十八門， 上

主吩咐亞伯拉罕的子孫 “要護守 (sãmar) 上主的道 ， 秉行 (La ' "SÔI ) 公義 " 。

關於這種以動詞狀態作形容詞的不定式結惰 ， 見WO S36.2 .3e; Joüon S 1 240 。

9 見Weinfe ld ， Deuleronomy 1-刀， 237-39 0

10 Tigay, Deuteronomy, 6 1 。

171 申四4月5 國

的 。 根據申命記的立場，何烈山和西奈山上的禮儀只是承繼聖約的手續，

以色列人承繼的是上主與先祖所立的約(參創十-t7) 。 最好的理解是把

“父輩"解作出埃及的那 代人。這樣的理解還有佐證，在申命記四章

的節，編者把“法令、律例、典章"形容為“從埃及出來後，向他們講說

的"或許顯示出編者的立場正是這樣。

我們不應拘泥於這話字面的意思 ， 而應該把它看成是摩西的修辭手

段 。 摩西要指出，對出埃及的那一代人來說 ， 聖約已經失效(參一 19-40 ' 

九7-21 )雖然如此，上主的邀請仍然是有效的，而當前在摩押平原的這

一代人就領受了聖約 。 11 對眼前的百姓而吉，這也是一個參與何烈山聖約

的機會，而十誠以及“律例和典章"就是聖約條款的體現 。 1 2

第4至5節把何烈山上立約雙方的角色作一個撮要性的描述 。 一方是上

主，他在烈火中直接向民眾說話 ( 4節) ;而另一方是站在神和人之間的

摩西，他向民眾傳遞神的話 (5豈有) 。 這句插敘使文氣 頓，特別指出西

奈山聖約的雙重意義﹒既是神直接說的話，也是神透過人在說話 。 摩西在

第22節解釋，原來民眾在何烈山聽到的話語中，神親口所說的只是那“十

句話"其他內容都是神藉摩西傳遞的 。 在這短暫的一刻，摩西憶起民眾

在啟示面前的惶惶懼意。正因為以色列人懼怕烈火 ， 摩西才要作兩者之間

的傳話人，並且一直承擔這個任務 。 在第22至23節，經文將會繪聲繪影地

把當時的情況形容出來 。

應間臨則

摩西第二篇演講詞的序吉重申，上主是一位與人溝通的神 。 上

主與其他神明不同的地方，不僅在於他會說話 ， 也在於他的話

是凡人能夠聽懂的 。 先知也多次指出這一點 。 在耶利米書和以

西結書，我們不時讀到類似這樣的話: “上主的話臨到我，說 " 0 13 

11 Lõ '...kî 通常解作“不是 ，而是即絕對否定句 ( abso lute negation ) ， 但

我認為可以把它看作是關連否定句 ( corre l ative negation ) ， 即 “不只是 也

是" 。參Wright， Deuleronomy， 位 。

12 類似的看法見Mi ll剖 ， Now Choose Li舜，位， 同上 ，“Time and P lace," 57-58 0 

13 這短語又稱為語吉事件公式語 ( word event fo rmul a ) 。在耶利米書中 ，這公式

語可以是第一人稱 ， 也可以是第三人稱(耶-2 '二十八 1 2 ; 等等)。在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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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更具體地強調這一點，以西結把上主的自述公式 ( divine self 

1l1tJ吋叫tion formula) 擴充，並重複使用 “我是上主，我這樣說了，就吉

出必行" (原文直譯) 0 1 4 希伯來書一開始就宣告，上主曾在無數處境中

說話，也曾用過無數方式說話。他有時會直接發盲，有時會透過傳話人傳

遞信息。無論何時，只要神向人啟示自己 ， 都是一份恩典，因為人能通過

這啟示認識他。在何烈山，上主不但透過中間人摩西說話，也直接在火中

開口說話。

約翰福音一章 17節充分表達出上主與人溝通的兩種模式 ， “因為律

法是藉著摩西賜下，恩典和真理卻是藉著耶穌基督而來"。神直接說話的

終極體現，就是道成肉身 ， 因為上主在于一一耶穌基督一一里親自來到世

間 ， 用再清晰不過的聲音對我們說話。約翰福音的序盲指明這個道理，不

但說從起初道(或作“話語"下同)就是神，更說這道成了肉身，住在

我們中間，讓我們可以在他里面看到上主的榮耀，是充滿恩典和真理的

(約一 14 ) 。

當代應間

今時今日，我們也聽到上主的聲音，但我們同樣可以對這聲音

充耳不聞。出埃及的那一代人，就曾清晰地聽到上主說話，但

卻因為心硬，所以拒絕了自己所聽到的。因此，正如不結果子

的枝子一樣(約十五6) ，他們被葡萄園的主人砍下來丟在火襄。與葡萄

樹連結的枝子，自然會生出信心和委身於約的態度(也就是愛) ，並以遵

行神所啟示的旨意來彰顯這愛。這段經文宣告，如果我們拒絕了神的啟

示，就是拒絕了神自己。

然而 ，所謂領受神的啟示又是甚麼意思呢?當然不是要我們為這啟示

配上華麗的封面，然後放在茶几上作裝飾。上主把自己的旨意啟示給他的

于民 ， 為的是要改變他們的生命，上主的于民得聞律例典章，為的是要把

它們行出來。這不是要我們在高調的信仰宣吉上簽字，以表示我們如何看

重聖經正典。神對自己救贖出來的子民別有一番期望 ，我們要做的就是把

結書 ， 貝IJ全都是第 人稱(結三 1 6 ;等等)

14 結十-[:24 '二十二 14 '二十四 14 '三十六泊，三十-[: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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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期望具體地實踐出來。用耶穌的話來說，就是凡愛他的(也就是在約

中委身於他的) ，必定會遵守他的命令(約十四 15 、 2 1 、泊， 十五 10 ) 。

如果神的于民未曾認識上主的道路，他們又如何能夠行在其上呢?

如果未曾得聞神的啟示，他們又怎能認識上主的道路呢?這段經文雖然簡

短，但卻突顯出宣講職事在公共崇拜中的重要性 。今天的牧者要學習摩

西，像他一樣清晰地、有系統地教導神的聖吉，並著意於啟發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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斬獲諾譯車

6 “‘ 我是上主你的神 3 曾將你

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 。 7除我以

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

8 “‘ 不可為你自己造偶像 ， 就像

是空中 的 3 地上的 ， 或者地面以下

水中的各種形像 。 9不可跪拜它們 3

也不可服侍它們。因我 上主你

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 3 我必

追討父親的罪孽，在見子們身上 ，

直到第三代，直到第四代 。 10愛我 、

謹守我誠命的 2 我必施慈愛 3 直到

千代。
11 “‘不可妄稱上主你神的名 ，

因為妄稱他名的 ， 上主必不當他清

白無罪 。

12 “‘應當守安息、 日 ， 將這日分

別為聖，正如上主你的神所吩咐你

的那樣 。的六 日你要勞碌 3 做你一切

的工 。 14但第七日 是上主你神的安

息 日 3 你和你的兒子、女兒 3 你的

男僕、 姆女 3 你的牛驢和你一切的

牲畜 2 以及你城裹的寄居者 3 任何

工作都不可做 3 好使你的男僕、姆

女，都要和你一樣得到安歇。 15要記

得，你在埃及地也曾是奴隸， 上主

你的神用大能的于和伸出的臂膀從

那襄領你出來 。 因此 3 上主你的神

吩咐你 3 要守安息日 。

16 “‘ 應當孝敬你的父親、母親 3

正如上主你的神所吩咐你的那樣 3

個台車

6 “說 。 ‘我是耶和華你的神，

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頓出來。

7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8 川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

不可做甚麼形像，彷彿上天、下地

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9不可跪拜

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為我耶

和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 ，

我必追討他的罪 ， 自父及子，直到

三四代 10愛我、守我誡命的，我

必向他們發慈愛，直到千代。

11 ".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

名 ， 因為妄稱耶和華名的 ， 耶和華

必不以他為無罪。

12 “‘當照耶和華你神所吩咐

的，守安息日為聖日。 13六日要勞

碌做你一切的工 ， 14但第七日是向

耶和華你神當守的安息日。這一

日，你和你的兒女、僕辦、牛、

驢 、牲畜，並在你城襄寄居的客

旅，無論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僕

牌可以和你一樣安息。 15你也要記

念你在埃及地作過奴僕，耶和華

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來的膀臂，

將你從那某領出來。因此，耶和華

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

16 “‘當照耶和華你神所吩咐的

孝敬父母，使你得福，並使你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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斬獲語譯車 祖告車

好讓你的 日 子長久，在上主你的神 子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
所賜給你的土地上得福。 長久。

17 叫不可殺人。

18 '"不可姦淫。

19 叫不可偷竊。

2日叫不可做假見證陷害你的鄰

舍。

21 “‘不可貪戀你鄰舍的妻子，

也不可貪圖你鄰舍的房屋 、他的

田 、 他的男僕 、 牌女、牛、驢 3 以

及任何屬於你鄰舍的東西 。'

位“這些話是上主在山上從火、

密雲、陰霾中，大聲對你們全會想

說的 3 並沒有增添甚麼。 他將這些

話寫在兩塊石版上，交給了我。 H

經文驅車

17 “‘不可殺人。

他“‘不可姦淫。

19 '"不可偷盜。

犯“‘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

21 ，，'不可貪戀人的妻子，也

不可貪圖人的房屋、田地、僕炸、

牛、驢 ， 並他一切所有的。'
位“這些話是耶和華在山上，

從火中、雲中、幽暗中，大聲曉諭

你們全會恩的，此外並沒有添別的

話。他就把這話寫在兩塊石版上，

交給我了。"

在五經中 ， 十誠共出現兩次，一次在出埃及記二十章 l至 1 7

節，另一次在申命記五章6至 1 2節。 l 與出埃及記的版本比較，

申命記的版本擴充較多，行文風格也不及出埃及記的正規，而

且更具人道主義色彩。從兩者的不同可見，摩西發表這篇演講詞的時候，

是從腦海中把聖約關(系的原則憶述出來的。由於石版收藏於約櫃之中(十

5) ， 所以摩西必須憑記憶發吉。

在第2 2節，摩西提到“上主。 ... 並沒有增添甚麼" (參十2 、 4 ) , 

顯示摩西提及的文件已經定型，而且是聽眾所熟知的。摩西在第四章2節

曾作警告，不許人在他就律例典章所作的教導上增添甚麼 ， 也不可從中刪

l 在死海古卷出土之前， <納什蒲草紙抄本 ') (Nas h pa py ru s) 就是舊約希伯

來文文本最古老的見證 。 這抄本來自馬加比年代 ( Macca bea n peri od ) .是

片經文殘篇，載有十誠和“示瑪 (Shema ;申六4-5 )。參E. Tov, Textllal 

Criticism ofthe Hebrew Bible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2), 11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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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然而，我們將會看到 ， 摩西自己卻在遣詞用字上，為這份文件引入了

不少重大的變吏。這些變更不是為了改正出埃及記的文字 ， 也無意取代約

櫃之內的原版十誠。這些變更讓讀者看到 ， 摩西複述十誠，是一位牧者在

講道，有意為聽眾作竄吉警語。 2 複述的時候，摩西又強調原版十誠的重

要性，同時指出十誠的權威也涵蓋日常生活。他以新的詞彙背誦十誠，意

味啟示不止於神的宣告，摩西的闡釋也是啟示的 部分。

有學者認為 ， 後期的編者摘取上主旨意的精華，編成十誠，才加進

經文之內。 3 然而，從出埃及記的敘事文及這段經文的內容可見，事實並

不是這樣。這份文件是後期啟示的源頭，很多經文也在這個基礎上作引申

擴充。十誠的內容足以自證 ， 它本身就是 份完整的文件。這份文件與古

代近東的條約相類 ， 有自己的公式引吉 ( 6節) . 有自己的契約條款，而

且是每條各自獨立的 (7-2 J 節) .最後還有一句描述文本怎樣成形的跋語

(22節)。

述史序言(五6)

正如大部分古代契約一樣，序吉是這份文件的基礎部分。這部分先

介紹誰是立約宗主 ， 再簡述立的雙方的相交歷史。然而 ， 這份契約又與不

少附庸條約有別，因為它並未記載宗主曾征服某民族 ， 使之成為自己的附

庸。相反，這份契約的基礎是神聖宗主的施恩行動，就是上主把自己的子

民從奴役中救贖出來。在鋪陳律法之前，經文先展示福音。這個序吉之後

的命令，把神的旨意提綱聖領地宣示出來，人若服從這旨意，就是最大的

敬拜。敬拜者以心存敬畏的順服行動，作為獻給神聖宗主的貢物，以回應

他恩蔥的自我啟示。

聖約條款(五7-21 ) 
聖約條款以第二人稱命令的形式頒佈，當中大部分都沒有前設條件，

也沒有宣明遵守或違反的後果。除7守安息日和孝順父母兩誠 ， 其他誡命

2 留意摩西在第 1 2和 1 6節加上“正如上主你的神所吩咐你的那樣" 句 。

3 R. Albertz, A HistOly of fsraelite Religion in the Old Testament Period (trans. John 

Bowden; Loui sv 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1994), 2 14-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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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文件意在營造

一個世界觀，以作救

贖主和被贖者建立關

係的準則，也是社畫

成員很此建立關係的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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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否定句。動機從旬並不多見，只是聞中稍有

例外。誠命所用的字詞，其字義都是絕對、普遍

和永恆的。這些誠命寫得十分籠統，幾乎無法實

際執行出來。因此，我們不應把它的內容看作是

法律條文。這份文件意在營造一個世界觀，以作

救贖主和被贖者建立關係的準則，也是社室成員

彼此建立關係的標準。 4

正如第四章 13節的註釋提到，舊約聖經一

直都把這個文學單元稱作“十句話" (出三十四

兒，申十4) 。聖約的原則被濃縮成為十句話，

顯然是為了配合人的十個指頭，以便利背誦。然而，到底應怎樣把十誡分

成十 jl奈 ， 卻有不同的意見。改革宗傳統把第7節分別出來，以第8至 10節為

第二誠，並以第21節為一條獨立的誡命。然而，基於十誠的陳述語法，天

主教和路德宗的排列法似乎較佳。他們把第7至 10節當作第一誠，而第21

節則分成兩條誡命。 5

根據這個騙子lJ形式 ， 第一和第二誡 (7-11節)管理以色列人與上主之
間的縱向關係，而第四至第十誠( 16-21 節)貝IJ管理軍體成員之間的橫向關

係。第三誡是守安息日( 12-15節) ，起看轉接的作用 。出埃及記的版本

(出二十8-11 )以六日創世 、第t日休息為神聖典型，強調安息日的神學

意義。申命記版本則強調，每位家庭成員都有權享受安息日的安息 ， 並用

以色列民被救出奴役的經歷為基礎，把安息日的誡命轉化為人道主義/橫

向的誡命。

十誠的原則，固然適用於聖約畫體的每一位成員;但嚴格來說，誡

命的對象只是所有男T ' 尤其是一家之主，也就是擁有妻兒和產業的成年
男性。如果站於父權社會的角度來看，這份文件的立場就是.有強而有力

4 P. D. Mi ll er以十誠來比照美國憲法 且他正確地指出，十誠是後來出現的具體
法律條文的基礎，這些法律條文包括“約書" 、 “聖潔法典"和所謂“申命

記法典"。見“The Place of the Deca logue in the Old Testament and lts Law," in 

The Way of the Lord: Essays on Old J(ωtament Theology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4)， 3 -1 6 。

5 有關的論述見Block，“Reading the Decalogue Right to Le化" 56-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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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庭領袖 ， 才能有健康的社章。或許有人會認為，十誡是為富裕的以色

列男性而設的 ，目 的是維護他們的影響力和特權。 6 其實，十誠的作用剛

剛相反。誠命刻意控制一家之主，防範權力濫用於未然。 7 因此 ，這份文

件可以說是以色列的“人權法" 0 8 然而 ，與現代的人權法不同，這份文

件的立意不是要保障自己的權益， 而是為保障別人的權益 。誡命的所有措

詞，都可以重新演繹為保障他人權益的宣吉。成年男性的首要責任，就是

維護立約之主的權益，其次就是維護以色列同胞的權益 ﹒

神的權益

(一) 至高的誠命:上主專享人的獨 效忠 (7-10節)。

(二) 上主有權被恰當地表述出來 (11節)。

人的權益

(三) 所有家庭成員都有權得到家主的人道對待 ( 12-15節) 0 9 

(四) 父母有權得到尊敬 ( 16節)。

(五) 鄰舍有生存的權利( 17節)。

(六) 鄰舍有權享有忠誠而純潔的婚姻關係 ( 18節)

( -t) 鄰舍有權擁有屬他的財物 ( 19節)。

(八) 鄰舍有權在法庭上得到忠實的證詞 ( 20節)。

(九) 鄰舍有權在婚姻關係上得到保障 (21節上)。

(十) 鄰舍家中的財物有權得到保障 (21節下)。

6 D. J. A. Clines,“The Ten Commandments, Reading from Left to Right," in Jnterested 

Par/ies: The !deology of Writers and Readers of 的e Hebrew B的le (J SOTSup 205; 

Sheffield: Sheffie ld Academic Press, 1995), 26-45; C.S. Rodd , Glil17psω ofa Strange 

Land: Stud間 in Old Tes/amen/ Ethics (OTS; Ed i吋urgh: T&T Clark, 200 1), 87-89 

7 進一步的論述見D. 1. Block,“Read ing the Decalogue from Right to Le叮， 36-42 ; 

同上，“You shal l not covet your neighbor 's w ife ," in The G05pel According 10 

Moses , 1 37-68 。

8 我們基本上也同意w. Harrelson的看法，就是以十誠為“自由憲章見The

亮n Commandmenls and Human Righ/s (Philadelphia : Fortress, 1980), j 86-93 。

9 根據出埃及記的版本，安息日的誠命表達的是神的權益，就是上主有權支配以

色列人的時間，而以色列人必須相信神會供應(出二十8-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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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的關餘的第一項原則:主主專享人的獨一效忠(五7-10 ) 除上

主以外，以色列不可有別的神。 l 。 這條誡命不容許任何神明與上主同受敬

拜 ， 彷彿上主只是眾神中的一位，即便把上主看作是萬神殿的至高神，也

絕對不可以。儘管這個命令沒有明確地否定其他神明的存在，但上主的主

權 、 影響力和管轄範圍都是不容分享的。 11

第8至 10節的作用是註釋第7節 ， 可分拆成三旬動詞短語 “不可 ...

造" 、 “不可跪拜" 、 “不可服侍" (參四 l叮5-19圳) 。這1條|噪柔誡命所禁止的

範疇十分全面。經文模仿創世記第 章的造物次序'予列1] 出各種形象'禁止

人把這些形象製成神明之1像象。禁令之後有一個動機從旬(仙9節) 因為上

主是忌牙邪F者伊勒 (El Qαmσσ 或
容忍(信吉眾同時敬拜其他神明，但情感熾烈的上主卻絕不會忍氣吞聲。關鍵

的兩句短語自然是“拒絕我的 " (NIV與《新漢語}:“恨我的" )和“愛

我八 的"或作“在約中委身於我的"。結尾的從旬 ( 10節)宣告，與

神的愛一樣，人的愛也不只是情緒，更會用行動把它表達出來。人若愛

神，就必謹守神的誠命。

上主警告那些拒絕他的人，他會“探訪、訪查" (NASB直譯; {新

漢語》 “追討" )他們的罪孽，直到第三四代子孫。 1 3 人們一般會縱向地

解讀“直到第三代，直到第四代"一語，但是橫向的解讀才是正確的。 14

在古代世界，一個家庭可以四代同堂，而領導人就是家中的“父親"。這

個警告建基於“重體一致" (corporate so lidar ity) 的概念，意思是說， 整

個重體都要為個別成員的行為負責，尤其是“父親"的行動。如果說“拒

10 申命記不斷重複這個主題 五 1 7 ' 六 14 ' -1三4' /\ 19 '十一 1 6 、詣，十三2 (鈞、
6 ( 7 ) 、 1 3 ( 14 ) ，十七3 '十八20 '二十八 1 4 、 36 、駒， 二十九26 ( 2訓 , 

三十 1 7 ' 三十 1 8 、 20 。

11 進一步的論述見J . H. Walton,“Interpreting the Bible as an Ancient Near Eastern 

Document," in Jsrael-A ncienl Kingdom or Late l nvent ion (ed. D. 1. Block;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 2008), 305 -9 。
12 論及這短語的特點，見四凹的詮釋。

的 經文以 pqd 來形容神的舉動 ， 這個詞可以是正面的(得-6 ) ，也可以是負面
的。短語“追討父親的罪孽，在兒子們身上"遠見於出二十5 ' 三十四7: 民十

四 川 。

14 在書t二 1 6-26 '亞干一人犯罪，連累全家被處死， 體現了橫向的解讀原則 。

181 的-22 盪

絕"的反面是 “愛"貝1] “追討其罪"的反面就是向他們顯出 besed ( 10 

節; {新漢語》 “施慈愛" )。這個詞與希伯來文的“愛 " ( 'âhab ) 

詞，都歸屬於“聖約詞彙章"。凡以別人的利益為先，以自己的利益為決

的心態和行為，都屬這“聖約詞彙畫 " 。其他詞語還包括 : 憐憫、恩典、

仁蔥、良善、慈悲、忠誠、貞潔和守約。 1 5 上主會 直這樣做，“直到

千代"。這個短語表示，神願意與于民建立永恆的關係，也樂於守約施慈

愛， 相對而吉，神的怒氣是轉瞬即逝的 (9節) 0 16 

聖約關係的第一個原則 ( 7-10節) ， 同時也是 “至高的誠命"。每

當摩西在眾數詞語“律例和典章"的語境之下(五31 '六 1 ' -1::: 11 )提及

單數的“誡命 " 所指的都是這“至高的誡命"。“示瑪" (Shema; 六

4-5 )就是這個原則的另 種表達方式。接著的九條誡命，分別代表誠心守

約的其中一項具體表現 。

聖約關係的第二項原則:主主有權被槍當地表述出來(五11) 猶太

教傳統多把這條誡命看作禁止使用上主之名輕率發誓 1 7 但大部分基督徒

則相信這條誡命只是禁止人說褻潰的話。又有人主張，這條誡命是禁止人

以上主的名作法術咒語，企圖操控別人。 1 8 按希伯來文的字面意思，這句

話可譯作 “你不可空空地被帶上主你神的名號。"這句慣用語取材自遠

古的風俗，就是用主人的名字給奴隸起名。 1 9 所謂披帶上主的名號，就是

以他為主人，並願意承擔作主人代表的責任(參賽四十四 5 ) 。既然身為

上主的于民，以色列人就有獨特的身分和任務 ; 這條誡命所針對的 ， 正是

這個身分和任務。以色列人稱上主為立的之主，自然不可活得像巴力的屬

下一樣。 20 經文以最激烈的語氣來說明敗壞上主名號的後果 “上主必不

當他清白無罪" 1 

聖約關係的第三項原則:所有家庭成員都有權持到家主的人道對待

15 這詞的論述見D. A. Baer and R. P. Gordon , NIDO丌'E， 2:2 11-1 8 。

16 參出三十四6-7的類似說法，另參耶九23 。

1 7 見Tigay， Deuteronomy， 的 。

18 見Walton，“lnterpreti ng the Bible as an Ancient Near Eastern Document," 313目的 。

19 進一步的論述見D. 1. Block,“Bearing the Name ofthe LORD with Honor," in How 1 

Love YOllr Torah, 0 LORD!, 6 1-72 。

20 比照新約聖經如何賀踐這個原則 ， 見提後二 14-26和彼前四 1 2-19 。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 5A 182 

(五 12-15) 在出埃及記，十誡中有關安息日的誡命是建基於上主的創

造(出二十8-11 ; 參創一 1~二4上) ，現在摩西卻把它轉化為人道主義的

象徵，要一家之主以人道對待所有眷屬。摩西的做法並沒有改動安息日的

原意，反而確認安息日是屬於整個家族的。他用極多篇幅來作闡釋，反映

出這條誡命至關重要。 2 1 誡命的結構由三個部分組成 (一)誡命的撮要

(申五12 ) (二)誡命的闡述( 13-14節) ; (三)宣示設立這jl奈誠命的

底因 ( 15節)。

安息日不只是景拜
的日子，更應是安

靜、安歇的日子。

這條誡命與孝順父母的誡命一樣，都是以肯

定式陳述句來表達。 22 把安息日 “分別為聖 "

就是將這日從其餘的六天分別出來，看作是神聖

的日子，承認這日屬上主所有( 13節;參創二

3 ) 。品的。t 一詞的詞根解作“停歇、休止"

而經文(申五日-14)又表示日常生活的一切運作

都要停下來 23 意味安息日不只是崇拜的日子，

更應是安靜、安歇的日子。

在古代以色列，家主有強大誘因要求家庭成員在安息日照常勢動，

而自己與近親則享用安息。為了防止這種情況，誡命把經濟單元之內有權

享用安息的成員一-:91] 出 孩童(不論男女)、僕人(不論男女)、牲畜

(牛驢之屬) 24 以及暫居於城內的所有外來人。經文再加入動機從旬，

肯定上述人士享用安息的權利與家主並無分別。安，會、日是神賜給所有人的

禮物。摩西更將這“公共假期"的源頭追溯到以色列在埃及的為奴經驗

( 15節) ，呼籲人對眷屬和僕役施憐憫。 家之主必須遵行上主啟示的律

法，以最高的公義對待孩童、僕牌、牲畜、判、人(申四8 ) 。

21 這條誠命用字多達60以上，而第一誠只用 150字。

22 這個段落以動詞“守"代替出二十8的“記念"。

23 預備食物(出十六23-30 ) 、田間勞動(出三十四訓， 尼十三 1 5 -2 1 ) 、生火(出

三十五3) 、撿柴(民十五32-36 ) 、運貨(耶十.-[:2 1-22) 、營商(摩八5) 。

禁令並不包括緊急情況。注意耶穌怎樣回應法利賽人，見太十二9-14和路十四

1-6 。

24 其他要求人道對待動物的律例，見出二十二30 (2肘 ，罪IJ二十二27-詣，申二十

二6-7 、 10 .二十五4 。

183 問-22 竭

每週安息的定例雖然功能多樣 25 但舊約經文卻絕少描述以色列人怎

樣守安息日，將這日分別為聖(參利二十四8; 民二十八9-10 ) 。早在出

埃及記十六章22至3 0節，已有民眾守安息日的記錄。由此可見 ， 守安息日

的模式在到達西奈山之前已經成形 26 並不是會幕和聖殿禮儀系統的一部

分。就其本質而吉，安息日的誡命實在是一 jl奈倫理法例。百姓應把每週的

安息日分別為聖(會1]二3 ) ，在這日“休息"和“透一口氣 u 0 27 

聖約關係的第四項原則:父母有權得到尊敬(五16) 這條誡命與利

未記十九章3節類同 ，都是要求以色列人尊敬仰的bëd) 父母。兩段經文

的分別只是動詞不同而已 。 28 所謂“父母"並不限於血源關係，也不限

25 ( 1 )日常生活充滿壓力，安息日讓所有人得到必要的休息。 ( 2 ) 籍善每週

守安息、日，以色列人以生活節奏展現神的創世歷程，並告訴身邊的人，他們的

生活是建基於神學的。 (3) 神曾以彩虹為標記，與挪亞以及全宇宙立約(含IJ

九 1 2 、 1 3 、 1 7) .安息日的功能即如彩虹，是上主與以色列立下永恆之約的

“記號 .. (出三十一 1 6-17 ) 。這段經文語氣甚重 忽視安息日，就等如拒絕作

聖約蒙體的一員，旦與神的恩典斷絕關係。因此，違背安息日的誠命是死罪。

( 4 ) 安息日讓全體以色列民有機會一同定時回顧歷史，記念上主的救扇大

功，慶賀脫離法老的奴役 ， 並成為上主的附庸。 (5) 得享自由的以色列人，

可以籍著這個機會向邊緣社畫和貧苦大眾表示認同，以彰顯申命記對外來人的

關注(參十 1 8-1 9 .十六11' 二十六 11 ) 0 (6) 透過守安息日 1 以色列人宣告

整個人生都是神聖的(參利十九 1 )。上主把以色列人分別為聖(出十九5 ;申

十 1 4-1 5) .又把第t日分別為聖，因為凡有上主臨在的日子都成為聖潔。籍

著“守.. (sõmar ) 這最神聖的安息日，以色列人提醒自己及世人，整個人生

都是神聖的。

26 神最早啟示的律例，就是把第士天定為安息日，這個啟示與其他宗教條例的

啟示是分開的。在舊約晚期，與安息日有關的記載包括會見先知(王下四23)

特設的全民大會(賽一 1 3) .在上主面前下拜(賽六十六23) .歌頌感恩(詩

九十二) .守節宴樂(賽五十八 13 ;何二 1 J ( 13 ) ;哀二6) ;但這些文字涉

及的可能是每年或每月的節期，而不是每週的安息、日。參眾數的安息日與月朔

節的關係(娶一 1 3 .六十六23 ;何二 11 ( 13)) 

27 雖然創二 1-4上沒有記載神曾 nûah ( 安息) .但以神為主語的 nûah 卻見於出二

十 J J 0 出三十一 1 7用 7 另 個更具擬人法色彩的短語 yinnõpas (透一口氣，

《新漢語》 “歇工休息.. ) 

28 這pie l詞幹的動詞解作“看對方為有分量的通常用作“尊敬"之意，

例 僕人敬畏主人(瑪-6) .尊敬神的使者(士十三7) .尊敬神(撒上二

30 ;詩五 15 ) 。反義詞則是 qallël (輕看、蔑視對方，出二十一 17 ;利二十9)

通常譯作“咒罵"。與這條誠命相類的經文見撒下十3 (二代上十九3) 及瑪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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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在生的雙親。這條誡命也不是單為年輕人而設的。既然十誠的主要對象

是成年的以色列男T' 那麼所指的父母也應該包括逝去的雙親。經文加上

動機從旬 ， 把兒女對父母的態度與兒女自己的幸福連上關係。這不是祖先

崇拜。後人的命運和幸福不能靠先人保佑 ， 只能靠神的賜福。只要百姓合

宜地尊敬父母，神就會賜下福氣 。

聖約關係的第五項原則:生存的權利(五17) 動詞 rã$ab 在其他

地方有解作意外地置人於死(四42 ' 十九2 、 4 、 6 ) ，但這稟卻是指有動

機 、有預謀的殺人行為 。"然而，誡命的用意不單在禁止謀殺，也在提

醒民眾要積極防範致命的意外。這11朱誠命的前設是，人既按神的形象被

造(當1]九6 ) ，人命就是神聖的。取人性命 ， 就是奪去神的一名代表和副

手。在所有冒犯神的罪行中，以這一種最是嚴重。與巴比倫的法例不同，

這條誡命沒有根據社會地位、種族、性別 ， 來把人命的價值分高下。所有

人命都是同等神聖的。

聖的關係的第六項原則:有權享有忠誠而純濕的婚姻關係 (五 18)

嚴格來說，原文的 “姦淫"是指與配偶以外的異性發生雙方同意的性行

為。 30 犯姦淫是死罪 ， 因為這行為破壞婚約，危及婚姻的完整 ， 污染性關

係的聖潔，褻潰人所擁有的屬天形象，威脅社室的穩定。 3 1 與殺人一樣，

犯姦涅會使地成了不潔淨，最終導致地把它的居民“嘔吐出去" (菲1]十八

20 、 24-25 )。又與殺人一樣，犯姦涅不單冒犯了某人的配偶、兒女或父
母，也冒犯7上主(參創三十九9 ) 。在其他地方，論及姦涅的律例都以
不貞的婦女為焦點 ， 但這段經文的焦點卻是對配偶不忠的男性。

聖約關係的第七項原則:擁有財物的權利(五19) 因動詞 gãnab

也可解作擴劫人口(出二十一 15 ;申二十四 7 ) ， 某些猶太傳統認為這條

29 民三十五 16-34 ;何四2; 耶-t:9 ;王上二十一 1 9 0 英文通常譯作“不可奪取生
命 ( You shall not kill ) ，但這樣翻譯太過籠統。照這譯法，禁令就包括宰
殺動物、執行死刑、戰場殺敵，甚至是砍伐樹木7 。

30 已婚男性有婚外情，只有在對方是有夫之婦的情況下，才算是犯姦涅。見
Tigay, Deuteronomy , 71 。這條誠命並沒有姑息婚姻以外的性關係'但當前的關
注確質是婚姻的完整性。

31 論及舊約聖經記載的犯姦淫，見E. A. Goodfri el叫 “Ad叫tery，" ABD, 1 :82-86 0 

烏加乎IJ和埃及文獻 (ANET， 24 ) 有提及這“大罪"論述見W. L. Moran,“The 

Scandalofthe ‘Great Sin ' at Ugar it," JNES 18 (1956): 280-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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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命就是禁止誘拐或擴劫人口。然而，我們不應

這樣理解這條誡命 32 而應把它看作是禁絕一切

盜竊行為的誠命，尤其那些容易使人起貪欲的事

物 ，就如最後 項原則所列的 (2 1節下)。

聖約關舔的第八項原則:持到*正審判的權

利(五20) 這條律例可涵蓋所有的對話場景 ，

但卻特別針對審判過程，就是當證人被傳召作供

的時候。出埃及記二十章 16節和申命記十九章 18

節所禁止的 ，是作“假的、騙人的"見證，但當

申五日2 圈

取人性命 ， 就是奪
去神的一名代表和副

手 。在所有冒犯神的

罪行中，以這一種最

是嚴重 。

前這節經文的意思卻是禁止人作“空洞、不真實"的證詞。 33 申命記五

章6節所關注的，是那些刻意誤導別人的證詞，以及在文字上鑽空子的回

應。這些話窒礙審訊過程 ， 蒙蔽真相 ， 更橫生枝節，使公義不能伸張。 34

第十九章的至2 1節列明 ， 作假見證的人要被治死，可見這罪行有多嚴重。

聖約關係的第九項原則:有權在婚姻關係主持到保障(五21主) 第

2 1節直指人的心態和思想，再次讓我們看到，十誠實在不是法律條文 。法

官不能根據十誡來規範何謂合法行為。十誠是一連串的生活指導。就句法

而吉，這節經文與出埃及記二十章 17節的版本相近 ，都可以清晰地分作兩

句從句。雖然相近 ，但摩西也作出了三項具體的改動(-)把第二個意

指貪欲的詞從 hãmad 改作 hit 'av州d ;35(二)把“房屋"和“妻子"二詞

的次序倒轉 ， 使有關妻子的誠命分別出來 ， 成為獨立的條文(三)在第

二句條文加上“田" 詞，與“房屋"配成自然對詞 (natura1 pair ) 。

這些改動的意義極其重大。“在出埃及記的版本， “房屋 " 詞語意

32 見Weinfeld ， Deuteronomy 1-1人 314-15 。
33 參《新漢語》這節的腳註 假原文是 叫'J}' 強調的是“不真宜的而出二十

的十誠部分用的字眼則為 「阱 ，強調“騙人"的意思一一譯註。

34 代入今天美國的處境 ，同樣的做法就如在證人台上引用憲法第五修正案 ( F伽1

Amendment ) 自保。當事人心知肚明，這個做法於公義7無益處。又或者是那

些咬文嚼字的回應，就如美國前總統克林頓 (Clin toll )說的， “要看‘是，這

個詞的意思是甚麼了。"

35 lfãmad (貪欲) 詞並非必然是負面的，也可以指正常的慾望 (DCH， 3:247-

48) 

36 詳細的論述見Block，“‘ YOll shall not covet yOllr neighbor's wife,''' in The Gos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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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糊 37 再加上“妻子" 詞出現於“房屋"與“男僕、牌女、牛、驢"

之間，不負責任的男性或會利用這節經文，作為支持視“妻子"為財產的

做法 。在申命記的版本，摩西釐清了含糊的語意，把夫妻關係提升至家庭

關係的最高層。前面的第六誠旨在維持婚姻聖潔，這一誠則善意為夫妻關

係提供保障。人要貪圖鄰舍的妻室，不一定是為了得逞肉慾。在人權未彰

的社會 ， 女性被靚帥的原因可以很多，包括增加家庭勢動力、提升男性的

社會地位，甚或純為傳宗接代。聖約關(系的第九項原則經摩西改動之後 ，

就如伸展出 道倫理軌跡，整部申命記都會依從這個軌跡來闡述家庭關

係，善意羈勒一家之主，以防權力被濫用。

聖約關係的第十項原則:家中的財物有權持到傑障(五21下) 摩

西先把“妻子"從一般家庭產業中分別出來，接著下令禁止貪圖鄰舍的

財物，範圍涵蓋戶主的所有家當 : 房舍農田、男女僕牌、牛驢之屬，以及

“任何屬於你鄰舍的東西"。

第九和第十誡旨在維護立約社室的太平，使各成員能夠彼此信任。十

誠在這襄收結，顯示上主認同行動是發自內心的 38 個人行為正當與否，

社畫得到保障與否，都不能單靠法例來確立。惟有當每一位成員都從心里

為他人著想，個人行事才會端正，社重關係才得太平。

描述文本如何成形的跋語(五22)

有不少人主張，這節經文是下一個文學單元一一第五章22節至六章

3節一一的序言 。然而，從形式鑒別學的角度來看 ， 再比照其他古代條約

的結構，把這節經文理解為摩西重述十誠的演講詞的結語 ， 應該更為恰當

(參出二十四 1 2-悶，三十一18) 。在摩西的腦海中，上主當日於西奈山所

賜下的啟示有形可見、有聲可聽、有文可讀。"摩西再三強調，口頭啟示

According to Moses , 137-68 。

37 這詞也可解作“家、家凰"一一譯註。

38 參賽三十二6' 五十九 1 3 ;太五27-詣 ， 十二34 '十五的。弗六6 。在弗五5和西
三5 '保羅把第十個原則與第 和第二個原則連上關係，指出貪婪在本質上形

同拜偶像。

39 其他經文曾經提及，上主在西奈山交給摩西的法版是他親自用指頭所寫成的

(出三十一時 ， 參三十二15-16 ;申五22) 。

187 申五6-22 國

與文字啟示並無分別 上主曉諭會眾 ， 再寫在石版上，此外並沒有增添甚

麼。上主親自寫下十誠文本，再把文本交給他的授權發言人摩西 。藉著複

述十誠 ，摩西為這篇演講詞的餘下部分立起根基 。

十誡文本刻在一對石版上，而不是寫在羊皮或蒲草紙等會腐朽的物料

之上。這表示十誡是官方文件，永久適用 。根據長久以來的傳統 ，第 塊

石版上寫的誠命涉及以色列人與神的關係 40 另一塊石版上寫的誡命則統

管人與人之間的橫向關係。 4 1 然而，不論是從釋經學的角度來看，還是考

據經文的內容 ，我們都無法得出上述結論 。古代近東有錄寫兩份契約副本

的慣例，讓立的雙方能各持 份。 42 出埃及記三十二章 15節記載，十誡法

版前後兩面都寫有字， 可見上主實在是把兩份副本交給摩西，一份是神自

己的 ， 一份是百姓的。

應間臣則

長久以來，基督教傳統都特別看重十誠，認為十誡是神的道德

律的精華，地位也比其餘的律法為高。基督徒棄以十誠為永恆

且普世的倫理基礎，其餘的律法則與我們無甚關連，兩者的差

別極大。當然 ， 十誡自有其獨特之處，它不但是神親自用指頭所書，也是

聖約的官式文件 。 它把神的心意簡化為十句話，既容易記憶，也方便在禮

40 指明石版共有“兩塊"的舊約經文十分常見 出三十一 1 8 '三十二 1 5 '三十四

l 、 4上、 4下、詞，申四 1 3 '五22 '九 10 、 11 、 1 5 、 1 7 '十 l 、 3 ;王上八9; 代

下五 10 。另一些經文則只用眾數，未明吉“兩塊" 出二十四 1 2 '三十二 l 、

1 9 、 28 、訝，申九9' 十2 、 4 、 5 。

41 Calvin, [nstitlltes of the Christian Re/igi帥， 2.8 .11 (pp. 376, 377) 。這個傳統看法可
以追溯到斐羅 ( Philo ) 身上，他曾寫到 “我們知道，神把十誡分成兩組，

各有五誠 ， 分別玄IJ在兩塊石版上，前五誠是第一等的誠命，後五誠則次之。"

CDecalogue, 1 2.50 ) 。類似的看法也見於約瑟夫 C J osep hu s) ' Ant. 3.5 .8; 

3 . 6.5 。

42 進一步的論述見M . G. Kli悶，“The Two Tables of the Covenant," WTJ 22[ 1960]; 

1 38-46 。根據赫人風俗，雙方會分別把手上的副本放在己方神廟中，好讓雙方

神明監督條約的主施。在規定的日子里，人們又會把契約從神廟取出，並公開

誦績。例 赫人君主蘇庇魯利馬一世 C Suppiluliuma 1 ) 與瑪他尼王 CM i ttani )

沙提韋薩 (S h atti waza) 所立的條約 ， Hittite Diplomatic Texts , 6A S 13 , pp 

46-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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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場合公開誦讀。可是，縱觀新舊約，都沒有說過十誠的權威比其他西奈

山的啟示為高 。 43 我們應該這樣理解:十誠與其他憲法文件的關係是共生

的 ， 就像一粒種子不斷成長，最終長出美麗的花朵一樣。 44 下面的圖示或

可表達出這種關(系。

以色列憲法的演進

十誠

出二十，申五

約書

聖潔法典

利十4三~二十六

出二十22~二十三 1 9

耶穌的大誠命

可十二30-31

申命記的律法書

申十二~二十六 ， 二十八

我們很難確定十誠在以色列的敬拜中有何角色。就這段經文的處境而

吉，摩西在摩押平原誦讀十誠，以十誠為信仰正典 ， 作為他這第二篇演講

詞(申四44"-'二十六19及二十八 1 "-'二十九 1 (二十)\68) )的基礎。在第

六章 l節至十 章32節 ， 摩西詳細闡述第一條誡命(至高的誡命)在第

十二章 l節至二十六章 19節(很多人把這段經文稱為“申命記法典"但

的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F. C rü se mann , Th e Torah (M inn ea pol is : Fortress , 1996), 

356-57 。

44 有人認為十誠是所有律例的源頭，這個看法可追溯到斐羅 “要謹記 1 十誠是

所有律例的源頭。在聖經所記的一切法典出現之先，十誠就被記錄下來。"

( Phi lo, Decalog咐， 29. 1 54 ) 。

189 申五6-22 國

這個名稱卻會引起誤解) ，他再詳細講解十誠的其餘誡命。“在舊約，直

接取材於十誠的經文不多，利未記第十九章可算是其中之一，但其用語及

結構均有改動 ，令人懷疑這段經文是否真正源自十誠。

從先知的教訓(耶，仁9; 何四2 ) ，我們也看到十誠所倡導的靈性追求

和社會倫理。然而，不論是先知書還是詩篇，也沒有經文是百分之百引述

十誠的。以西結書第十八章列出一份公義行為清單，其結構和風格與十誡

也相仿。有人認為詩篇第十五及二十四篇源自 “進殿禮文" 46 但如果真

的是這樣，貝1]這幾篇詩篇竟然沒有十誠的半點蛛絲馬跡 ， 實在叫人意外。

詩篇五十篇 16至2 1 節以神的話斥責惡人，指他們沒有遵行律法，卻竟敢

"背誦我的律例 ，假裝遵守我的約" (<新普及) )。或許，這短語所指

的，就是心口不一地背誦十誠，當作是宗教習俗 ，但對於藉著這個文本說

話的神，卻沒有半點靈性上的委身。然而，考慮到詩篇第五十篇的用語，

說其來源是其他憲法文字又似乎更有可能。詩篇八十一篇9至 10節 ( 10-11 

節〕顯然憶及西奈山的啟示，甚至特別提到十誠的序吉和第 誠。奈何，

所有探討民間信仰如何應用十誠的倡議 ，到底不過是臆度之吉 。 47

《納什蒲草紙抄本) (Nash papyrus ;公元前2世紀)有十誠的引文，

再加上昆蘭出土的佩經盒 48 可以知道十誠在早期猶太教有重要的禮儀作

用。根據《米示拿) (M ishnah; m. Tamid 5:1 ) ，十誡原是每日聖殿崇拜

所誦讀的經文之 。基督教傳統往往把十誡從原來的聖經背景抽出來獨立

闡釋，但猶太教則從來不會無視十誠與整體律法典籍的關係。 49

45 S. Kallfmann (“The Strllcture of the Dellteronomic Law," Maaraν1 /2 [1 978]: 105-

58) 認為這“法典"反映了十誠的結構，但說法頗為牽強。

46 見S. Mowinckel , Le décalogue (Paris: Félix Alcan, 1927), 141 ff 。

47 M. Weinfe ld (Deuteronomy 1-11 , 262, 267-75 ;同上，“The Decaloglle in Israel's 

Tradition," in Religion and Law: Biblical and Judaic-Jsla l11 ic Perspeclives, ed. E. B. 

F irmage [Winona Lake, IN : Eisenbrallns, 1990] ， 38-39)認為，以色列人曾在出埃
及三個月之後的-t-t節，也就是西彎月的第十五日，誦讀十誠(出十八 1 ) 

這誦讀十誠的日子又稱為“大會" (申九 J 0 ' 十4' 十八 16 ;參囚 10-14 )

Weinfe l d認為，以色列人會定期舉行一些禮儀，重演原初的事件。在這禮儀

中，民眾會以立約和宣誓來表明願意遵守十誠 。

48 見G. Verm的，“Pre-Mishna i c Jew ish Worship and the Phylacteries from the Dead 

Sea," VT 9 ( 1959): 65 -72 。

49 論及早期猶太教如何使用十誠，見F. E. Vok郎，“The Ten Co mmandment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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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約聖經中 ， 我們找不到把十誠當作信仰習俗或禮儀文本來引用的

例子，但耶穌與保羅的倫理教訓卻顯然建基於十誠 。 登山寶訓以十誠為比照

對象(太五21-37 ) 。 在其他地方，耶穌又把十誡濃縮為兩條誡命 “‘你

要盡心、盡|笠、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 . . . ... 要愛鄰如己 ， " ( 可十二

29剖 ，另參太二十二34-40 ; 路十25-28 ) 。 十誠表述的兩重聖約關係，在這

兩句話中表露無遣 。 雅各(雅二8-13)和保羅(羅)\7-13 '十三8-10 ;弗六

1-4 )都曾明確地引述十誠 。 5。在哥林多後書第三章 ， 保羅以聖靈寫在人心

版上的律法，比照逐字與l於石版之上的誡命，指出前者能使人活，後者則使

人死 。 這種視律法為外在規條的論調，常被用來證明第 聖的已經過去 ， 新

的聖約要取而代之 。 5 1 保羅樂於引用十誠 ， 反映出猶太教的教理問答傳統根

深抵固，也顯示十誠在早期教會的傳道事工作用重大 。 雖然如此 ， 我們在新

約聖經也看不到十誠對基督徒而吉有與別不同的權威 。

當lt聽間

子Ij各點 。

今天的基督徒又當怎樣看待十誡呢?我們應支持在法院和學校

掛出“十誠"嗎?我們這畫得看自 由的人，是否再不須遵行舊

約律例，包括十誠在內呢?要回答這些問題 ， 我們必須謹記下

對象是縛蒙教贖的人 首先 ， 十誠的對象是蒙神救贖的人 。 上主並

沒有向埃及人和迦南人啟示聖約關係的十項原則，他只向自己的子民啟

示 。 領受這些啟示的，就是那些被召作上主代表，要向萬民宣述上主恩惠

和榮耀的人 。 摩西以過去式陳詞 ( “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 "

6節 ) ， 絕非了無意義，更非巧合 。摩西要讓所有讀這份文件的人清楚瞭

解，上主的救贖大功在先，我們服從神的心意在後 。 律法(包括十誡) 既

the New Testament a吋 in First Cen tl吋 Juda i s ll1 ，" StEv 5 (ed. F. L. Cross; Berlin 

Akademi巴 Verlag， 1968) : 1 46-54 。

50 Vokes (p. 1 53)指出，在保羅眼中 ， “律法審己失去了作為法律的意義 ， 但其倫
理規範地位卻是常存的。 "

51 保羅的看法與耶三十 3 1-34相合，但這寫在心上的新聖約宜在不是全新的。耶

利米所列舉的每一項新聖約元素 ， 都只不過是信徒宜踐前約時應有的具體表

現。

191 

不是換取救恩的手段，也不是肩頭上的重擔 。 律

法是神的施恩饋贈，用作指導神的于民 ， 使他們

知道怎樣回應神的恩典，如何遵行神的旨意 。 52

由此可見 ， 要在公立學校和法院中陳列十

誠 ， 實在是本末倒置 。 美國社會的問題 ， 並不是

人們不去進行 “ 十誠"而是大部分人都未曾離

開埃及。 得蒙救贖的人 ， 自有其生活原則和行道

熱忱。 要求未得救的人根據同樣的原則和熱忱生

活 ，不但不切實際， 也沒有聖經根據 ， 因為他們

沒有動機去過這樣的生活 ， 心中也沒有聖靈去幫

助他們 。

問-22 圖畫

1聿法 不是換取
救恩的手段 . .. .. 律法

是神的施恩饋贈 ， 用

作指導神的子民，使

他們知道怎樣回應神

的恩典 ， 如何道行神

的旨意 。

盟約的關舔 第二，神在啟示十誠之前，先與于民確立盟約的關(系 。

上主先把以色列人帶到自己的懷中，才向他們啟示十誡(出十九4-6 ) 。 換

言之 ，上主不是呼召以色列人去持守一套倫理規範，而是呼召他們進入神

人關係之中 ( “我是上主你的神" ) 。 我們先要積受與主立的的特權，其

次才是遵行神所啟示的旨意 。 只顧遵行十誠的條文，卻離開了救贖經驗與

聖約關係 ， 不過是區區道德主義而已 。

持守要全面 第三，如果我們承認十誡是基督徒的規範 ， 我們就必須

持守全部的十誠 。 由十誠的序吉到禁止貪婪的誡命，全都是這份文件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 。 每一項原則都是絕對的禁令 ， 沒有保留， 沒有例外 ， 而且

大部分也沒有指明遵行誡命會得到甚麼好處 。

整體的誡命包括守安息日 。 有人雖然同意“十誡"是基督徒行事為人

的規範， 但卻認為守安息日是一個例外 ，指這條誠命是禮儀律法 ， 已被基

督廢去。這個看法其實是不成立的 ， 原因有五 。(一 ) 十誡既訂明第七日

是安息 日， 也就是說這條誡命是聖的關係的基要原則之一 ， 與不可敬拜別

的神 、 不可殺人等等並無分別 。我們不可以把這條誡命視作例外。

52 J. J. Stamm (The 菇n Commandll1enls 川 Recenl R的earch [trans. M. E. Andrew; SBT 

2nd series; London: SCM, 1967], 11 4) 也有類似的分析 “十誠是神所頒贈的

份自由約章，對象是被拯救離開埃及的神的子民 。 他們領受的十誠，並不是重

擔 ， 而是恩賜 。 這不單是他們的特權，也是一個表達感恩的機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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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據出埃及記的十誠，六加一為 週的節奏 ， 是宇宙規律的重

要一環。出埃及記二十章 J J節指出，這生活常規是建基於創世規律的。

(三)安息日的誡命並非源於禮儀律法。事實上 ， 早在到達西奈山之

前，以色列人就已經理所當然地守安息 日 (出十六)。
(四)安息 日這條誡命的根本意義不在於規範民間信仰。這條誡命的

立意和特徵 ' 既建基於人道主義，也建基於神學。就人道主義而言 ， 守安

息日讓人在營役維生之間得看安息。就神學而言，以色列人可以藉此宣示

他們的神學 : ( 1 )他們對生命的神學觀念(神是萬物的創造主) (2 ) 顯

出他們對神的信心，知道神會供應第t 日 的需用 ( 3 ) 表示願意領受聖

約 (4 ) 因從奴役中得拯救而表達感恩 ( 5 ) 向貧苦大眾施憐憫。

(五)新約沒有片吉隻字說基督把安息日廢掉。相反，耶穌和早期的

使徒也守安息日(徒十三 1 4 、 27 、 42 、 44 '十五叭 ，十六 1 3 '十1:::2 ' 十
八4 ) 。保羅有些吉論似乎輕視安息日(眾數) ，但事實上，這些吉論所

指的是以色列的禮儀曆，就是每年每月的節期(羅十四5-6 ; 加四 1 0 ; 西二

16) 0 53 

由公元2世紀的前半葉開始 ， 就有越來越多基督徒在星期日聚集崇

拜 ， 可是還有部分會守安息日。"早期教會的基督徒把守安息轉化為紀念

復活 、 慶賀新生，將日子由週末改為週日。這個做法就如把作為立的標記

的割禮改為浸禮，把逾越節改為聖餐一樣。 55 他們沒有廢除安息日。以色

列之約的標記是第t天守安息(參出三十一 1 7 ) ，基督新聖約的標記則是

週日守安息。 56 換吉之，禮拜天對基督徒的意義 ， 就如安息 日對猶太人的

意義一樣 ， 通過守主 日， 我們也在宣示我們的神學( 1 )我們對生命的

53 如果引用來四9來支持在基督之後不用守安息日，就是誤解7這些比喻。希伯
來書的作者用守安息日的現賀處境來作比喻，只是要說明我們在基督襄享有安

魚，而不是要改動這個現實處境。

54 主士坦T一世 (Cons叫ine 1 ) 於公元32 1 年3 月 7 日下旨，宣佈星期日是休息
日。在此之前，星期日並沒有法定地位。

55 俄文的“星期日， (均skresenie) 意即 “復活曰"。
56 啟一 1 0的“主曰"一語，應有希伯來文“屬上主之曰"的意思，也可能是“第

t日是上主你神的安息日， (出二十 1 0 ) 的簡化版。如果真是這樣 ， 則約翰就
是以舊聖約的用語來指稱新聖約的賀況。有其他經文記載，週日是公共崇拜的
日子，也是為窮人收集捐項的日子(徒二十7 ; 林前十六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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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觀念(神是萬物的創造主) ( 2 ) 顯出我們對神的信心，知道神會

供應這聖日的需用 ( 3 ) 表示願意頓受聖約 ( 4 ) 因從罪中得釋放而表

達感恩 ( 5 ) 向貧苦大眾施憐憫。

耶穌與十誠 最後，耶穌也教導我們怎樣認識十誠。耶穌把神所啟

示的旨意簡化為 “你要盡心、盡性 、 盡意愛主你的神 ...... 要愛鄰如己 "

(太二十二34-40 ;可十二28-34 ) 。這句話就是全部律法的精義和核心 0

米勒 ( Patr i ck M il1 er ) 指出， “十誡是起點，無數的意義和果效、原則與

行動都從這起點蔓延。這一切都能讓信仰重體知道，在 日 常生活中應該怎

樣事幸上主 ， 怎樣對待鄰舍。.. 57 

要真正彰顯神的形象，就必須以實際行動投入聖約，討神的喜悅，讓

別人得益處。耶穌預期跟從他的人都曉得守十誠 ， 因此他明明地引述十誠

來回答他們的提問(太十九18- J 9 ) 。耶穌又駁斥法利賽人的備善 ， 指他們

以自 己的律例來取代更為重要的律法精義(太十五4-20 ' 二十三 J - 12 ) 。

話雖如此，耶穌是上主成了 肉身，也就是在何烈山向以色列人說話的那

位 。 因此，他不但在守安息 日上有絕對自由 ， 並且能宣告自己就是安哥、 日

的主(可二27-28)。耶穌吩咐那位年輕問道者持守律法，並呼召他來跟從

自己(太十九 J 6-22 ;可十 17-22 ; 路十八 18-30 ) 。說這番話的時候，耶穌

的身分就是十誡所指的上主。只有與耶穌一一聖約之主 建立關係，人

才可以承受永生。

57 P. D. Mil ler, The 菇n Commandmenls (lnterpretation ; Lou isville: Westm inster Jolm 

Knox, 200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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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漢語譯車

百姓的回應

23 “你們一聽見黑暗中有聲音發

出， 山上有火焚燒 2 你們各支派的

首領和長老就都近前來到我這襄。

24你們說 . ‘看 明[1 !上主我們的神向

我們彰顯他的榮耀和偉大 ， 我們又

聽見他從火中發出的聲音。今天 3

我們看見神與人說話 3 人卻還活著 !

25 '" 現在 3 為甚麼我們要死呢 ?

這大火要吞誡我們了!如果我們再

繼續聽上主我們神的聲音， 我們就

必定死 I 26有哪一個血肉之軀 3 聽了

永活神從火中說話的聲音，還能像

我們這樣活著呢 ?

27 “‘ 你近前去 3 聽上主我們的神

要說的一切話吧! 然後將上主我們

的神對你說的 一切 3 全都告訴我

們，我們必聽從 3 也必遵行 。 9
28 “ 你們對我說話的時候 3 上

主聽見了你們說話的聲音。於是上

主對 我說 ， ‘ 我聽見這百姓對你說

話的聲音了 3 他們所說的一切都是

好的 。 n但願他們真有這樣的心敬畏

我，在所有 日子里，謹守我一切的誠

命 ， 使他們和他們的子孫永遠得福 。

3。“‘你去對他們說﹒你們回自己

的帳棚去吧! 31至於你 3 你要站在這襄

與我一起 3 我要告訴你一切的誠命、

律例 、 典章，你要教導他們 ， 叫他們

在我賜給他們去佔領的地上遵行 。 3

祖台車

百姓的回應

n “那時 ， 火焰燒山 ， 你們聽

見從黑暗中出來的聲音，你們丈派

中所有的首領和長老都來就近我，

必說 s看哪 l 耶和華我們神將他的

榮光和他的大能顯給我們看，我們

又聽見他的聲音從火中出來。今日

我們得見神與人說話 ， 人還存活。

各“‘現在這大火將要燒誡我

們，我們何必冒死呢令若再聽見

耶和華我們神的聲音，就必死亡。

街凡屬血氣的，曾有何人聽見永

生神的聲音從火中出來，像我們聽

見還能存活呢令

27 川求你近前去，聽耶和華

我們神所要說的一切話，將他對你

說的話都傳給我們 ， 我們就聽從遵

n 。

必“你們對我說的話，耶和華

都聽見了。耶和華對我說 ‘這

百姓的話我聽見了，他們所說的

都是。 n惟願他們存這樣的心敬畏

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誡命，使他們

和他們的子孫永遠得福。

卻川你去對他們說 你們回帳

棚去吧 I 31 至於你，可以站在我這

衷，我要將一切誡命、律例、典章

傳給你，你要教訓他們，使他們在

我賜他們為業的地上遵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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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你們必須謹守遵行 3 照上主

你們的神所盼咐你們的 3 不可偏離

左右。 33你們要走在上主你們的神所

吩咐你們的一切道路上 3 好使你們

有以存活 3 並且得福，使你們在要

去佔領的地上 3 日于得以長久。

第六章
1 “這就是上主你們的神所吩咐

的誠命、 律例、典章 3 為要教導你

們 ，使你們在將要過去佔領的地上

可以道行， 2使你在有生之日 3 敬畏

上主你的神 ?謹守他一切的律例、

誠命 3 就是我吩咐你、你的兒子和

你兒子的兒子的 3 使你的日 子可以

長久。 3以色列|啊!你要聽，要謹

守遵行 2 好使你在流奶與蜜之地得

福，你的人數大大增多，正如上主
你先祖的神所對你說的那樣。"

種文臨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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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台車

32 “所以，你們要照耶和華你

們神所吩咐的謹守遵行，不可偏離

左右。 33耶和華你們神所吩咐你們

行的 ， 你們都要去行，使你們可以

存活得福，並使你們的日子在所要

承受的地上得以長久。

第六章
1 “這是耶和華你們神所吩咐教

訓你們的誡命、律例、典章，使你

們在所要過去得為業的地上遵行，

2好叫你和你子子孫孫一生敬畏耶

和華你的神，謹守他的一切律例、

誡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 1 使你的

日子得以長久。 3以色列啊 | 你要

聽，要謹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

奶與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數極其增

多，正如耶和華你列祖的神所應許

你的。"

這段回憶是十誡啟示的續篇，可分作三個長短相若的部分。讀

者從每個部分都會聽到 把獨特的聲音 ， 依次來自百姓

( 23-27節) 、上主 (28-32節)和摩西(五32~六3) 。

百姓對何烈山異擎的反應(五23-27)

百姓聽到上主在火焰中說話，於是派出由各支派領袖和眾長老組成

的代表團去見摩西。看他們的吉行舉動，就知道他們是如何興奮莫名。他

們表示己看到上主啟示的威榮，也聽到神從烈焰中發出來的聲音 。他們十

分詰異，想不到經歷這一切之後竟能存活下來 (24節) ，但同時又志志不

197 申五卸的 團

安，未知是否真正脫離了險境 (25-26節)。他們用兩句設問句來表達這懼

意， “為甚麼我們要死呢? "以及“有哪一個血肉之軀 1 聽了永活神從

火中說話的聲音，還能像我們這樣活看呢? "上主臨在的滔天烈焰，不但

讓他們確信上主是永活神 ，也令他們懼怕這位永活者要使他們不得活命 。

為免自處於險地 ，百姓便要求摩西充當傳話人 (27節) 。他們又向摩西承

諾，從今以後，他們必定聽從摩西的吩咐，把摩西的話當作是神親口說

的。

上主對百姓的回應(五28-31 ) 
上主發吉，表示聽到百姓向摩西所作的要求(參四28) 。他不但認同

他們的建議 ，並且期望以色列民能夠永遠保存這顆敬畏之心 。 2 如果百姓

能夠保存這顆敬畏之心 ，服從神的 切吩咐，並持之以恆，他們就能永享

安居樂業的生活。這番提醒百姓運行神旨意的話 ， 是對摩西說的。摩西又

受命先讓百姓回營，自己則留在上主面前，預備頓受進 步的啟示。經文

稱這些啟示為“ 切的誡命、律相1] 、 典章 " 。

“誡命"一詞用了單數，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在其他地方 J 這個詞

所指的是十誠的第 誡(即至高的誡命)以及這誡命所作的引申 ， 如“示

瑪" (S hema; 六4-5 ) ， 4 而這至高的誡命就是 切誠命的基礎。至於

“律例、典章"則是指聖約的各項條款。上主要摩西把這一切都教訓以

色列民，好讓他們能夠跟從這些標準在應許之地生活。

動詞“教訓1" (!immëd) 是理解第二篇演講詞的關鍵。在第六至十

章，摩西將會向百姓講述這條至高的誡命，闡釋它的本質和範疇。在第十

二至二十六章，他又會教導百姓律例和典章 。摩西並不是單單把早前頒下

希伯來文 bõsõr 可指各種生物(自1]六 17 、 1 9 ;民十八 1 5 ) ，但通常都是用來指

稱人類(創六 12 、 1 3 ;賽四十5 、 6; 等等)

2 這句慣用語在二十八67再次出現，不同的版本也見於出十六3 ; 民十 詞，伯

六8' 十 5 '十三5 '十四3 '十九23 '二十三3 。

3 申六 l 、 25 '才三 11 ' /\ 1 '十-8 、泣，三十 11 。

4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Weinfeld ， Deuteronomy 1-1人 326; Lohfi此， Das Hauptgebot , 

eine Unterschung Iiterarischer Einleitungstragen zu Dtn 5-11 (Rome: Ponti 日 cal

8iblical Institut巴 ， 1 963) ， 55 -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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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律例複述一遍，而是剖明律例背後的原則，並指導百姓如何在新的處境

中把原則實踐出來 。

傳話人的訓勉(五32~六3)

身為上主的正式傳話人，摩西抓豎機會勉勵百姓，要他們活出順服

的生命。他的訓勉共分三部分，每個部分都有獨特的諭令和目的，而且每

次對應許之地都有獨特的稱呼 a 第五章32至33節、第六章 1至2節、第六章

3節(參四40 ) 。第 部分強調上主是誡命的源頭;第二部分指出摩西是

誡命的導帥，而第三部分則宣告 ， 以色列民不但要學習誡命，也要遵行誡

.Ä 
口口 u 

沒有敬畏，順服的
生活就不是特權，而

是重擔 。

在第一道諭令中 ( 32-33節) ，摩西不再簡

單地要求百姓熱心守約，而是用了一個比喻來作

勸勉(參四40 ) 0 5 他說上主的命令就如道路，

神的于民都受命走上這 jl柔道路。摩西警告百姓，

要專一地走這趟旅程， “不可偏離左右" 。 只要

他們依路直進，就必定能夠到達終點，得著三樣

福氣 存活、得福、長久享有他們要去佔領的地

(參二十)\ 1-14 ) 

第二道諭令(六 1-2 ) 的焦點，就是上主究竟要摩西教導百姓甚麼。

摩西的目標不是要百姓記誦律法，而是要百姓永遠敬畏上主。只有這樣，

他們和他們的後裔才會服從上主，並得著眾所企京的永恆生命。

摩西以牧者和教師的身分頑下第三道諭令 (3節)。摩西首先呼籲百

姓留心聽他說話 6 接著又呼召百姓“留心遵守/持續遵行"誡命。摩西

又吉明遵行誡命的目的，就是得享豐富的生活，並且擴張成為人口眾多的

大族。摩西提及豐足的生活、人口擴張的用語，使這段經文與創世記的敘

事文連上關係( 1列 創十三 16 '二十二 17 '二十八 14 ) 。他彷彿打啞謎

5 論及複合語“以持續道行來謹守.. (keep by doing) ，見上文五 l 的註釋。雖然

這段經文的主調是要人謹記上主在西奈山上的啟示，但文中強調的“謹守〔自

己的心) ..卻猿人想起四9 、 1 5 、 23 。

6 呼籲聆聽的公式語，常見於涉及教導的場景(鐵-8 '四 l 、 1 0 . )\32 ;參囚

20 .五 1 .土24) 。進一步的論述見Weinfeld ， DDS, 305-6 。

199 申五》六3 國

一般，把諭令的獎賞和應許的說贈形容為一片“緩緩滲出 (NIV及《新漢

語》 “流.. )奶與蜜之地"。 7 奶和蜜代表 切自然而生的土產，與費力

耕作才得成長的埃及農產成為對比。 8 這句短語也把應許之地與曠野一一

以色列人曾單靠吃嗎哪度過接近四十年的地方一一作出對比。

應間臨則

久。

不久之前 ， 摩西曾稱讀這 代百姓不像他們的父輩一樣缺乏信

心(四3-4 ) ，但這襄他又首次暗示實況沒有那麼美好。第28

至29節透露，上主不看好這一代人，而他們的熱心也不會持

這個主題將會在第三十一章重現。上主會明確地宣示 ， 旦摩西去世

後，百姓就會追隨外族的神明，離棄上主，違背聖的(三十一16 ) 。上主

又說，這重蒙上主帶進“流奶與蜜之地"的百姓， 且生活富足 ， 就會偏

向其他神明，藐視上主，背棄聖的(三十一20 ) 。摩西也同意這話。他知

道，如今自己尚在 ， 百姓就已經顯出倖逆和硬心，只要他一死，百姓的悍

逆之心必定全然顯露(三十 27 ) 。以色列的歷史將會證明 ，今天上主的

保留是於理有據的 。摩西身後一兩代之間 (士二 1-23 ) ，以色列人就背離

上主，走上岔路，終於在公元前586年 ， 舉國都要承受上主的烈恕。

當代應間

主主是烈失 摩西所彈的雖是老調，但這段文字吉簡意敗，讓

當代讀者可以從中領略到不少基要的屬靈教訓。第一，上主是

烈火，世人在他跟前卻步，也屬理所當然。從基督“道成肉

身" 事，我們看到上主誠然願意與人持續地溝通，但他這樣做卻沒有稍

減自己的半點威榮(約 14 ) 。正如古以色列民站在神的面前 樣，被接

7 這句形容巴勒斯坦物產盟饒的慣用語 ， 在申命記屢屢出現(十一9 ' 二十六9 、

的， 二十-1:::3 '三十一20 ) .也見於其他舊約經文(出三8 、 1 7 '十三5 .三十

三3; 幸IJ二十24 ;民十三27 '十四8' 十六 1 3 、 1 4 ;書五6; 耶十-5 '三十二22 ; 

結二十6 、 1 5) 。論及這句慣用語和巴勒斯坦的地貌，見S. D. Waterhollse,“A 

Land Flowing with Mi lk and Honey," A USS 1 (1963): 1 52-66 。

8 可比照公元前二千年期埃及文獻描繪的北巴勒斯坦，見COS， 1 :38 (p. 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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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樹上、得以繼承應許的人 ， 也同樣站在神的面前。神是烈火，只有出自

虔誠和敬畏之心的事萃 ， 才會被他接納(來十二28-29)。

要懂符敬畏 在榮美恩慈的上主面前，最合宜的反應始終是敬畏。

敵畏就是在神面前深深地感到驚訝莫名。只有這種情緒才能生出合宜的敬

拜，也只有這種情緒才能使我們每天恭敬地道行主命。心里沒有敬畏，人

就沒有責任感，也不懂感恩，不知自己能站在神面前而存活下來，委實難

能可貴。沒有敬畏， )11頁服的生活就不是特權 ， 而是重擔。

上主渴望我們忠誠地愛他 第三，上主甚願得看持久而忠誠的愛(五

29 ) 。這節經文反映出人心的根本敗壞。以色列人的敬畏之心如過眼雲

煙，這一點是摩西心中有數的。在第十章 16節，摩西呼召以色列人要讓自

己的心行割禮，並且他最終會向百姓宣告(三十6) ，這心上的割禮也是

神的恩典。有的人心如鐵石，堅持走自己的道路;有的人心中卻行7 書1]

禮，懂得走在神的道中。

申六4-9

申命記六章4節至八章20節導論

摩西就像今天的講員一樣，先把經文一一十誠一一誦讀 遍，接著

就從神學的角度作出闡述。第二篇演講詞的首個主要部分 (六4~十-

32) ，旨在讓百姓深深地感受到，與神建立獨特的關係是 種特權，也全

是恩典。然而 ，他們卻不可將這恩典視作等聞，而是要擁抱這份關係，存

著感恩之心 ， 毫無保留地愛他們的救贖者和立約的主。

這段經文可以分成幾個片段。與第五章 l 節相同，摩西的呼召“以色

列啊，你要聽 1 "標示出首兩個片段的開端，即第六章4節和第九章 l節。

在這兩個標記之間(六4~/\20 ) ，摩西詳論與上主作立約夥伴的精義。

摩西在第六章4節首次公佈這個重要的主題，一般人都把這段經文稱為

“示瑪 " ( Shema ) 。接善，摩西再從不同的角度把這個重要的主題作出

引申 。 第六章4節至八章20節的結構和論述流程如下表 :

論題陳述旬 申六4-9 : 呼召人進入聖約的愛中 l

論述
7弋 10-25 -1::: 1-26 )\1-20 

內在和外在考驗 外在考驗 內在考驗
各項考驗

(六 10-19 ) ( -1::: 1-16) (八 1-16 )

聽眾的反
孩童的疑問這些法 聽眾的疑問 : 我怎 聽眾的結論﹒是

令、律例、典章是甚 麼能趕出這些民族 我憑己力得到的。
應

麼意思呢? (六20) 呢? (-1::: 17) (八17)

回答

摩西對問題的回答 摩西的承諾和警告 摩西的提醒和警告

(六21-25 ) (仁 18-26 ) (八 18-20 ) 

摩西在第六章4至5節點明了中心思想，再在第六至八章的其他部分，

把民眾在應許之地將要面對的 連串考驗鋪陳出來，藉此具體地描述何謂

毫無保留地愛神。

J. DeRollchie 這部著作的名字正好用來表達上述主題 ， A Call /0 Covenant Lo閉了èxt

Gral17mar and LiterGlY Structw官 in Delltemnomy 5-11 (Piscataway, NJ: Gorgias, 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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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漢語譯車

4 “以色列啊 ，你要聽 !上主我們

的神是獨一的上主。 5你要盡你全部

的心思、全部的性命、全部的力量?

愛上主你的神。 6我今天吩咐你的這

些話，你要存在心襄。 7你要向你兒

子反復講述，無論坐在家中 3 還是走

在路上 3 是躺下 3 還是起來，都要講

論 。 8你要把它們綁在于上為記號 3

它們要作你額上的標記。 9你也要把

它們寫在你房屋的門框和城門上。口

經文臨章

個告車

4 “以色列啊，你要聽 1 耶和華

我們神是獨一的主。 5你要盡心、

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 6我

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

7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

坐在家衷，行在路上，躺下，起

來，都要談論 . 8也要繫在手上為

記號，戴在額上為經文. 9又要寫

在你房屋的門框上，並你的城門

上。"

在第六章4節至八章20節的各個片段中，以本段經文的篇幅最

短，但卻是意義最深刻的。讀者或會注目於旬首的“以色列

啊，你要聽 1" ，但這 sema ‘只是一連串祈使語的第 個，此

外還包括 “要聽"、“要 -愛"、“要存(在心 ) "、“要綁"和“要寫"。

守約的關鍵(六4)

“示瑪"是猶太教最重要的符號 。 2 時至今日 ，正統派猶太教徒仍會

每天誦讀第4至5節兩次，作為禱課的 部分(參7節) 0 3 雖然“示瑪"在

2 公元前2世紀的選儀文獻《納什蒲草紙抄本} (Nas h papyrlls ) 中，除 7 十

誠之外還載有“示瑪 (E1l1 111 a nll e l Tov, Textual Criticism of the Hebrew Bible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2 ], 11 8) ;昆蘭8號洞穴出土的公元 l世紀佩經盒，
也發現載有“示瑪"的矩狀圖案，並在周邊飾以其他經文(見M. 8ai ll 仗，

Discove川es in lhe Judaean Desert 3 [ 1962]; 149-5 1 ) 。從這兩件古物可見， “示
瑪"在古猶太教是十分重要的。

3 每天誦讀“示瑪代表擔負 “神國的學~"也就是甘心臣服於上主的君權

之下。論及“示瑪 " 在早期猶太教的角色，見L. Jacobs,“Shellla, Reading of," 

in Encycloρaedia Judaica (rev. ed. , New York: Maclll illan, 2007), 18:453-56; S. D. 

Mc8rid巴，“The Yoke of the Ki呵dom; An Exposition of Dell t. 6 :4-5," Int 27 (1973): 

273 -306 '尤參275-79 。

203 軾的 團

猶太教和基督教都有重要的地位，但其內容卻是高深莫測的。首兩個詞的

意義明確，但其後的文字組合卻是整部舊約聖經中未曾見過的。因此，任

何解釋，包括我們自己的解釋，全都不是定案。表面看來，這四個詞似乎

是晶晶的平行結構，字面上可譯作 :

希伯來文音譯

)ihwh 'elδhênû 

yhwh 'e(1ijd 

《新漢語》

“上主我們的神"

“是獨一的上主"

軍
牢T
-
A
出l

主
凰
"
一
、

1
1

一
"

輛
間
一
的
川
一
一

出
的
一
間
叫
盃
匈

t-
i|-1 

上
一
我
一
主

面
一
主

一上

字
一
上
-
“

‘ 

我們可以把第一行理解為完整的句子，即“上主是我們的神"又可

以理解為同位語 (apposition ) 從句 “上主我們神"但這樣理解會為闡釋

第二行增添困難。第二部分的關鍵詞顯然是 'ehãd 。這個詞出現的次數極

多，都是解作基數 “ "。 4 然而，在某些極罕見的處境中，這個詞又與

lebaddô 語意相同，即解作“獨一無二、惟一、獨自" 0 5 不論就經文的前後

文理而吉，還是根據舊約聖經的整體概念而盲，這句話都不是要回答“有多

少位神 7" ，而是要回答“誰是以色列的神 7 " 。要回答這個問題 ，以色列

人必須絕不含糊地同聲回應 “我們的神就是上主，只有上主 1 " 6 

在這個段落中，摩西關注的是選民能否敵過迦南神明的引誘，堅持專

一地事幸上主。餘下的第六章5至19節 ，摩西全部用來闡釋“示瑪"可

見上述理解是正確的 。藉著唸誦“示瑪"以色列人回應7至高的誡命，

表明他們甘願全心全意 、心無旁驚、毫不保留地事奉上主 。這不只是 篇

4 LXX顯然是以這個立場來翻譯的 : akolle Jsrael kyrios ho lheos hemôn 勾Irios heis 

“tin 。 有關的論述見J. W. Wevers, Notes 011 the Greek Text ofDeuleronomy (Atlanta: 

Scholars, 1995), J 14 。參《納什蒲草紙抄本} ，抄本的第4節尾加上了冗詞側 ，。

5 書二十二20 ;撒下-t23 (1/代上十-t2 J ) ;代上二十九 1 ;伯二十三口，三十

一 1 5 ;歌六9; 亞十四9 。參 lCbaddô 的類似用法 ， 王下十九凹， 賽二 11 、 17 。

公元4世紀的撒馬利亞銘文 (S a ll1 aritan in scription ) 也是以這個角度消解“示

瑪"的含糊文義，就是加上解作“只有他自己"的冗詞 ldbw 。見G . Davies,“A 

Salllari tan Inscription with an Expanded Text of Shellla," PEQ 131 ( 1999): 3 -1 9 。

6 有關示瑪及上述立場的理據，詳細的論述見D. 1. Block,“How Ma吋 Ts God?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Meaning of Dellteronomy 6 :4-丸" in How 1 Love Your 

b叫， 0 LORD! 73-97 。參Nathan MacDonald , Dellteronomy and the Meaning of 

'Monotheis /11 ' (FAT 2/ 1;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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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論的認信宣吉(參囚犯、 39 ) ，也是一聲效忠上主的呼喊，表示他們

願意守約。以色列人是否算得上是立的重體，關鍵就在於能否守約。立約

軍體的成員必須以這個宣吉來界定自己的身分，也必須毫無保留地遵守聖

的。摩西接下來要說的，就是何謂遵守聖約。

守約的核心(六5)

摩西在第5節解釋何謂專一地效忠上主 。正如上文所述(四37) ，希

伯來文的，帥的 (愛)也可解作守約或委身於聖約，具體行為就是追求立

約夥伴的利益，爭取立約夥伴的喜悅。在這里 ， 摩西呼籲百姓全心全意地

在不同層面愛神，藉此把第4節所載的口頭承諾實踐出來。

摩西用了三個修飾語來突顯這份愛的強烈程度。 NIV譯作“用你整個

心、整個靈魂，以及全部力量 " 。這是傳統的譯法，但卻有一定的誤導

性 ， 也淡化了原文的深刻意義。或許有人會把第5節看作是立足於希臘心

理學的陳詞，反映出某種人性三元論。然而，這節經文的意旨卻實在是作

為強調，以突顯第4節所呼顯的委身於主的心必須是獨一而絕對的。 7 這三

個希伯來文詞語 Jëb 、 nepes 、 mC剖 ，可以理解成由內擴展至外的三個同心

圓 ， 每圈都代表重存在狀態(見下圖)。

守約的不同層面:詮釋申六5

7 McBride, “The Yoke ofthe Ki ngdolll," 273-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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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文 Jëb (心)一詞，很多時候都是指

感情和意志的樞紐 ，但用來指“腦海"或思考

的中樞也同樣普遍。在第5節，這個詞是指人的

整個內在自我 ， 包括“心"和“思想" ({新

漢語》 “全部的心思" ) 0 8 Nepd 的具體意

思是 “喉頭、咽喉"但用法上卻有數種不同

的寓意，可作 “食慾/慾望" (儀二十三2;

傳六7) 、 “生命" (創九5 ;撒下二十三 17 ; 拿

二5 (6 J ) 、 “活善的人" (結四 14 ;等等)

“整個人" (利二十六 11 ) ，甚至是沒有生命和

軾的 團

為了呼籲以色列人
毫無保留地愛神，摩

西先從人的內在自我

說起 ， 再指向個人整

體，最後以人所擁有

的一切作結。

氣息的“屍體" (不IJ二十 1 1 )。在申命記六章5節，這個詞是指個人整

體( {新漢語}“全部的性命" )。至於 me'ôd ' NIV貝IJ跟從(-t十士譯

本) ，把希臘文 dynamis 譯作“力量" (參可十二30的叫hys ) 。然而，

這個譯法並不能表達出希伯來文原文的深度。除了這節經文及相類的乎Jj王

紀下二十三章25節之外 ， mC 'ôd 通常都用作副詞 ，解為“極其、非常 " 0 9 

在這裹，最傳神的翻譯應該是“資源"既包括身體的力量 ， 也包括經濟

資源和社會影響力，並可以指及民眾手上的 切貨財 器具、牲口、房屋

等等( {新漢語》 “全部的力量" ) 

讀者現在可以清楚看到，摩西用詞一層深似一層，而又圍繞著同 個

軸心。為7呼額以色列人毫無保留地愛神 ， 摩西先從人的內在自我說起﹒

再指向個人整體，最後以人所擁有的一切作結。 1 0 守的的意願植根於心，

8 因此，馬可福音記載耶穌引用上述經文時(可十二30 ) ，用了四個希臘文詞

語，比申命記多出 個 kardia ( 即希伯來文 lëb; {新漢語》 “心" ) 

psychë ( 即希伯來文 nepes; {新漢語》 “性" ) 、 dianoia ( 即希伯來

文 lëb; {新漢語》 “意" ) 、 ischys ( 即希伯來文 me 'ôd; {新漢語》

“力" ) 

9 與這個副詞同源的形容詞也見於烏加列( Ugarit ) 文 ( mad/mid 大、強壯、

多;{基爾塔:> C Kir ta ) l.ii. 35 [Parker, Ugarit ic Na rrative Poetry , 15] ; 

Baal Cycle 10. v.15 [Ugaritic Narrative PoeltJI, 130] ) 以及亞甲文 ( Akkadian )

mâdum ( 多、數之不盡)和 mádu (大量 、滿足) ，其來源是動詞 mâdum (大量

增加) 'A肌肉 573 。參HALOT， 2:538 。

10 就好像出三十四7以“罪孽、過犯與罪惡"來代表“可以想像到的一切罪惡"一

樣，上述經文也以“內在自我、個人整體，以及 切資源"來概括地指稱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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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引發的守約行動則遍及生命的每一個層面。這就是所謂擔負“神園的

輒"。

守約的不同層面(六6-9)

摩西繼續圍繞同一軸心發言，以餘下的經文強調，這種對聖約毫無保

留的委身必須滲透生活的每個層面。(一)我們要把兩件事銘刻於內在自

我，念念不忘，其一是“示瑪"所表達的委身，其二是要毫無保留地愛上
主 (6節)。界定以色列信仰的，並不是外在的禮儀，而是對上主存著發

自內心的守約熱忱。 11

(二)對聖約的委身是整個家庭的事，必須作為家訓卜自幼教導兒
女，而成員之間也要自發地互相討論 ( 7節)。要有這樣的效果，就必須

把這些話(也就是第4-5節)向兒女“反復講述"使他們對所述的內容產

生深刻的印象。意思就是說，神的子民要不斷複述這些話 1 2 不論是坐在

家中還是走在路上，不論是躺下還是起來。 13 這樣，每一位成年的以色列

人都成了教師，利用每時每刻作教導。

(三)對聖約的委身也是大眾之事。摩西以慣用的三重論證來作

呼額，要百姓把這些話綁在手上 ， 藏於佩經盒戴在額上(字面上的意思

是“雙眼之間" ) ，又要寫在建築物的門框上(參出十三9 、 16 )。摩

西要求人綁在手上的無疑是“示瑪"以及要百姓全心愛神的呼召(申六
4剖 14 但我們卻不知道他要百姓用甚麼來把經文綁在手上，或許這只是

每一個部分。

11 論及怎樣把神的旨意內化於信徒心上，見詩三十-\:::3 1 ' 四十 8 C 9 ) ， 一 九
11 :賽五十一7 。

12 動詞 S:innën 意即“重複‘反復灌輸在舊約聖經只出現過這一次。傳統認為
這個動詞源於詞根 S:ãnan 意即“打磨 ( BDB ， 1042; Weinfeld , Deuteronomy 

川 332-33 )。然而，比照烏師收獻所用的同源詞 tnn (意即豆複、兩
次" ) ，可見 S:innën 理應是數字 的1î/S:'n馴11 (意即“二 " )的派生動詞。參

Craigie, De1lteronomy, 170, n. 1 7 。
13 Dibbël:..b' 並不是NIY所譯的“談論 " ( speak abollt ) ，而是直接唸誦經文。

見E. Ta l凶s訓叫tl爪a丸，

Me ... FeωSl仿sch仙1I'i叭f丹1}，戶ÏJr K，σ昕re叫-eI A. Deur/oo (ed . J. W. Dyk et a l. ; ACEBTS lIp 2; Maastri ch t: 

Shak巴r， 200 1), 67-76 。
14 究竟帶在左手還是右手 經文未有明言。既然大部分人都慣用右手 把經文帶

207 申六的 團

一個比喻。 1 5 其他經文記載，有人會把神的聖名寫在手上(參申五11 ;賽

四十四 5 ) 。如果這個行動與本段經文有關，貝1]其涵義就不只是手上的紋

身或印記那麼簡單。的藉著綁上經文，以色列人具體地宣示效忠，而誦讀

“示瑪"貝1]表明自己是屬於上主的。

摩西的第二個盼咐更是高深莫測。他要求百姓把這些話帶在雙眼之

間一一前額 作為的ãpôt (參十四 1 ;但八5 、 2 1 )。 而!ãp白的詞源不

明，因此任何解釋都不是定案。有人認為這個命令只是一個比喻，但又有

不少證據支持這句話是要百姓按字面上的意思執行。( 1 )這樣的理解符

合第9節所吩咐的行動。 ( 2 ) 有經文指祭司要在額上佩戴金牌(出二十八

36-39) ，而經外文獻也記載，埃及人和美蒙不達米亞人都會把飾物佩戴於

額上。這兩項證據都支持按字面意思理解上述吩咐。 1 7 ( 3 ) 兩塊公元前7

世紀的銀牌友1]有聖經經文，證明在第 聖殿時期有類似的風俗。 1 8 ( 4 ) 最

後，在第二聖殿時期末葉出現的佩戴佩經盒(亞蘭文 t~rillîn ) 的風俗，正

是源自上述經文。 19 無論如何， 摩西的三重吩咐目的一致，都是要表明上

在左手自然較為方便。無論如何，這個記號主要都是用作提醒佩戴經文的人。

參B. Jacob, The Seconc/ Book of the Bible: Exo泊的 (tra肘 . W. Jacob; Hoboken, NJ 

Ktav, 1992) , 369 。然而，由於一般看法都是認為右手比左手重要 (參啟十三

16 ) ，因此把經文佩戴於右手似乎更符合這個段落的文意 。

15 有人認為這節經文和出十三9 、 1 6都應該按字面意思詮釋，見Ibn Ez悶 ，

CO ll1menlG/ y on Ihe Pentaleuch: Exoc/us (She ll1ol) (trans. H. N. Strick.l11an and A. M 

Si l v凹; New York: Menorah , 1 996) ， 262 。

16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C . HOlltman , Exoc/的， 3 vo ls; vo l. 2 , Chapters 7:14-19:25 

(H istorical CO l1l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Kampen: Kok, 1 996) ， 2 1 8-20 。進一

步的論述見O. Keel, “ Zeichen der y，惦er巾bll叩11川n吋ld配en昀he岫E叫叫l此t: ZμlI r V.岫org伊es沉叫ch圳1刊ich吐te lInd Be吋de山n

der Forde rllng巴n von Dellt忱eronomilll川111 6:8 f. und Par," in Mé /anges Dominique 

Barlhélel11y (OBO 38; Freibllrg/Göttingen : Yandenhoeck & Ruprech t, 1 98 1 ) ， 2 1 2- 1 5 。

17 有關文獻見J. Ga l1l beroni , TDOT, 5:3 19-2 1; Jeffi'ey H. Tigay,“On the Mean ing of 

f(w)!pl ," JBL 101 ( 1983 :328-30); Keel,“Zeichen der Yerbllndenheit," 2 1 2 -1 5 。

18 有闋的論述見G . Bark呵， Kelef Hinnom: A 幻 eas叫'e FC/cing Jerusalem s Walls 

(Je rll salem: T he Israel M lIsell l11 , 1986) , 29-3 1 ; 同上，“The Priestly Bened iction on 

the Ketef Hinno ll1 Plaqlles," CatheclrC/ 52 ( 1989) : 37-76 [Hebrew] 。參Tov， Texlual 

Crilicis叫 11 8 及插圖 l 。這些銀牌有洞 z 可以穿上繩子掛在身上。

19 所謂 tγìllîn ' 就是一個細小的皮製方形盒子，配有皮帶，可繫於腕上或額

上。盒中載著小片羊皮紙， 寫有經文，包括十誠、出十三卜 1 6和申六4-9 '十

1 3-21 。參太二十三5 。有關昆蘭佩經盒的論述和文獻，見L. H. Sch iff l1l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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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是以色列人的立約之主，以色列人要全心全意地愛上主。 20
(四)最後一個宣示守約誠意的舉動，就是把這些話寫在房子或城門

的門框上 (9節) 0 2 1 藉著這個行動 ， 以色列人不論離家返家，都不會忘

記自己的首要效忠對象是上主，而不論屋內屋外的行為 ， 也會懂得以愛神

的心為綱紀規範。此外 ， 對來賓或過路人而吉 ， 門框上的經文也在宣告，

眼不能見的上主不但是這個家庭的客人，更是這個家庭的最高領抽。城門

上寫上經文 ， 讓同一意義延伸至整個社區 ， 提醒所有公民和外來人，上主

是這城及這國的統治者。況且 ， 城門口也是審訊的場地 ， 城門框上的經文

也能在訴訟或管治的過程中提醒各方 ，一吉一行都是為神聖的統治者而作

的 ， 必須榮耀上主的名。

應間臣!U

這段經文孕育著極其重大的意義，是舊約經文中少見的。

(- ) “示瑪"是以色列人的效忠誓詞。不論何時，只要以色

列人一唸誦這段經文，就即是宣告，救贖他們的神並不是虛無

嫖妙的神明， 而是可以被認識的。他是上主，曾為其子民的緣故參與在歷

史之中 ， 並且呼召他們與自己建立聖約的關係。從古到今，從沒有其他神

明做過這樣的事。

“ 示瑪"有極重要的神學意義，也是以色列人的認信宣言。然而，

舊約談及 “示瑪"的文字卻不多，實在令人詰異。事實上，要到舊約的結

尾 ， 也就是撒迦利亞書十四章9節 ， 我們才看到呼應“示瑪"的文字。原

本在申命記高深莫測的無動詞從旬，到了撒迦利亞書卻變成語意清晰的動

詞短語，並宣告 “上主要在全地作王。到了那一天，只有 位上主，惟

“ Phylacteri es and Mezuzot," in Encyclopedia of the Dead Sea Scrolls (Oxford : 

Oxford Un肌 Press ， 2000), 2:675-77 。

20 類似的看法也見於Houtlllan ， Exodus Chapters 7: 1 4-19 刃， 2:2 1 9 。以色列人似乎
是在特別的日子才會佩戴這些飾物的，可能是安息日、逾越節期間和除酵節

(出十三9 、 1 6 )

2 1 論及古埃及把宗教文字書於門框上的風俗，見Kee l，“Zeichen der Verbundenhe it," 

1 83-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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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他的名被尊崇。" ({新普及) ) 22 與原初的

“示瑪"主旨相同，這句經文不是要把眾神集合

成為 位獨一的主，而是要擴張神于民的境界 ，

讓事幸獨一神的信仰傳到地極 。

新約作者引用及呼應“示瑪"的文字十分精

彩 ，處處讓人激動不已。耶穌提出的認信宣吉，

語涉至高的誠命，而且也引用了“示瑪" (可十

二3 0 ) 。保羅著力展現“示瑪"的基督論元素，

當中最一針見血的要算哥林多前書八章 l至6節。

保羅在這段經文襄駁斥偶像崇拜，他的立論就是

以申命記六章4至5節等經文為基礎。 23 保羅宣

做的 國

自以為敬虔的人 ，
往往會受兩個試探細

綁 : 要不是單把屬靈

看成是內在而私人的

事情 ， 就是單把屬靈

看作是外在的行為舉

動 。

告上主是獨 神，絕無類同 ， 而偶像卻只是虛幻的。保羅假設，儘管有

人相信其他神明是真的(在第4節，保羅已說明自己並不相信其他神明存

在) .但“對我們來說，只有一位神，就是父，萬物都是從他而來 ， 我們

都是為他而活，並且只有 位主〔即上主) .就是耶穌基督，萬物都是藉

看他而有 ，我們都是藉著他得生 。"從這句話可見 ， 保羅對“示瑪"的原

義暸解透徹。他在提到上主之後又繁接提及基督，這種筆法在基督論上有

極大的意義。 24 他的意思是說，以色列人所效忠的上主，那位獨 無二的

神 ，與基督同榮同尊，並無分別 (參羅三29-30 .十 13 ) 。舊約聖經指及上

主的一切，現今都可以用來描述基督 。 25

(二)舊約聖經但凡提到效忠於上主，用語往往都是“敬畏"和“倚

22 參NJPS的註腳， “也就是 ， 世人必會獨一地敬拜上主，並以名副其宜的尊號稱

呼他。"

23 論及保羅如何在林前八章重組"示瑪見N . T. Wri g ht , ,‘ Monot he is lll , 

Christology and Eth ics: 1 Corinthians 8," in The Clill1ax ofthe Coνenant: Christ and 

the Law 川 Pauline Theology (Ed i nblll 的。 T&T C lark, 1991 ), 120-36; L. Hurtado, 

One God, One Lord: Early Christian Deνotion and Ancient Jewish Monotheis l11 

(London: SCM , 1988) ， 97-100 。

24 N. T. Wri gl祉，“Monothe i s lll ， Christology and Ethics : 1 Corinth ians 8," 129 0 啟十t

1 4以申十 1 7的“萬神之神，萬主之主"來稱呼羊羔，作用與上述經文 致。

25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R . W. L. Moberly, “ Toward an lnterpretation of the Shema," in 

Theological Exegesis: Essays in Honor of Bre帥d A. Ch ilds (ed. C. Seitz and K 

Greene-McCreight; Grand Rap ids: E巴rdlllan s ， 1999), 1 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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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尤其是申命記。然而，摩西在這個段落卻用上十誠的觀念，指出對

上主的合宜回應是“愛 " ( 到σb ) 。這樣的說法在五經中是第一次出現。

上主曾應許，只要人遵行他的旨意，藉此展現出愛他的心，他就會以守的

(hesed) 來回應他們(五10 ;出二十6; 參申土9) 。然而，從這節經文開

始，“愛"這個概念在申命記就越來越重要，成了形容人對神的態度的主

要詞語。申命記中的“愛 " 不是區區的感覺，也不是自然而然的， “愛"

是摩西的命令。 26 以色列人每被誘惑，對愛神有所保留 ， 甚或轉愛其他神

明，這時候“示瑪"就是及時的提醒，讓以色列人永遠記得要專一地委身

於上主。 27

“愛神 " 不但是這段經文的焦點，也是整部申命記的重點。聖經也

預期敬虔者必然“愛神/上主" (詩九十-1: 10 ) 。然而，在整部舊約聖經

中，用這個詞指名地提到某人“愛" (，的αb ) 神 ， 卻只有一次 ， 實在令

人詩異。 28 縱使有人于合申命記六章5節的要求，經文也會使用不同的動

詞來作表述。 29 更令人驚訝的是，當動詞 'ãhab 的賓語是上主或神的時

候，其主語從來不會作第一人稱。沒有人(包括詩篇的作者)曾自稱愛

神。 30 彼得說自己愛耶穌，用的也只是 phileô ' 而不願用峙中叫(約二十

26 摩西以不同的句法複述這個命令(十 1 2 ' 十一 l 、 13 '十三3 (4 ) ) ， 又要以

色列人以“愛上主"來表達lil頁服(十一泣，十九9' 三十 1 6 、 20 ) 。同類的命

令也見於書二十二5 '二十三 11 ;詩三十一23 (24 ) 。

27 提及“全心全意地"愛上主的舊約經文十分常見 ( 1 )以“全心見王上
八23二代下六 14 ;等等。 (2) 存“完全的心"見王下二十3二賽三十八3 ; 

代上二十八9 ' 二十九9 0 (3 ) “一心見耶三十二凹，結十一 1 9 。
28 所羅門就是這個例外，同時也證明了真正愛神的人實在萬中無一 “所羅門愛

( 訕。b ) 上主，遵行他父親大衛的一切法令，只是他仍在各地敬拜的地方獻祭
燒香" (王上三3' <新普及} ) 。 敘辜者是否早已知道所羅門日後的離經叛

道(王上十一)呢?參J. D. Hays, " Has the Narrator Come to Pra帥 SolOl1lon or to 

BlI ry Him? Narrative SlIbtlety in 1 Kings 1-11 ," JSOT28 (2003) : 149-74 。

" 尤見於王下二十三鈞 。 這節經文清楚地呼應申六5 :約西亞“全心 (Iëb) 全意
( nepd) 全力 ( m"ôd) 歸向 (sûb ) 上主，遵守摩西的全部律法" ( <新普
及} )。希西家也曾全心全意地與上主同行(王下二十3=賽三十八3) 。

30 詩十八 1 (2) 的原文刻意ln用 ，圳的，而用 rãham ( 憐憫; <新普及》
“堂" ) 。 這樣的遣詞用字頗為出格，因為通常都是強者 1斃憫"弱者的 。 這

個動詞在其他經文都是Piel詞幹或P lI al詞幹 ' 但這襄卻用了 Qa l詞幹'或可反映
出詩人下筆的時候也是不無顧慮的。詩篇一 六 l也可直譯為 “我愛，因為

211 軾的 國

一15-19 ) ，原因也可能與此有關。 3 1 不久之前 ， 彼得才三次不認耶穌，這

個行為與申命記六章6至9節所要求的愛神之心相反，完全沒有表現出“守

約的熱忱"試問他又哪有膽量使用 agapaô 呢?

當代應用

真正的屬靈 摩西教導百姓，真正的屬靈由心而發，並且延伸

至整個生命。同樣的原則也適用於世上每一位基督徒。自以為

敬虔的人，往往會受兩個試探細綁 要不是單把屬靈看成是內

在而私人的事情，就是單把屬靈看作是外在的行為舉動。對神的真愛 ， 固

然植根於內心 ，但也必定彰顯於生活之中，尤其是樂於向家人介紹基督 ，

無懼對世人宣示信仰。從這段經文可見 ， 縱然是家居擺設，也要見證我們

的信仰，好讓訪客及過路人知道屋主的基本神學價值觀，也時刻提醒屋內

人要依靠神，明白得福的先決條件就是順服神。

我和太太曾見過這樣的 個例子，久久未能忘懷。 1968年，我和太太

曾暫居於德國蒙斯特( Soest ) 兩個月。韋斯特的舊城區有不少半木製的

房子，它們的外牆都飾有文字 ， 大多是有宗教意味的。其中一段文字最讓

人難忘，那房子的後門門框用金漆字表1]上德文“An Gottes Segen ist alles 

gelegen" ，可簡單譯作“全都仰賴神的賜福"。雖然我們無法藉此判斷當

時的住客的信仰，但原屋主支1]上這句話，卻顯示出兩個高尚的情操，一是

向過路人宣示自己的神學價值觀，一是提醒住客要依靠神。

愛的真義 時至今日，這段經文又提醒我們，經上所說的愛究竟是

甚麼，並且要怎樣才能把這份愛表現出來。區區在情緒上喜愛別人，並不

是聖經所說的“愛"。合乎聖經的愛，是為別人的好處看想 ， 以行動表現

出守約的誠意。基督徒要歌頌神 ，正因為神在基督里向我們表現出這種

愛意，多方眷顧我們。然而 ，借鏡於聖經上的例子，我們學到在禱告和

上主聽了我的聲音和我的懇求"與約壹四 1 9的“我們愛，因為神先愛7我

們"相類。

31 支持上述見解的近期論述 1 見D. S hep he叫“‘ 00 YOll Love Me弓， A Narrative

Critical Reappraisa l of úy口núwand 中1λ的 in John 21 :1 5- 17," JBL 129 (20 10) 

777 位 。 就希伯來文 'âhab 與希臘文 agapaδ 在語源學上的關係而言，雙方的類

韻現象是不容忽視的 ， LXX以後者來譯前者，原因也是為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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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區在情緒上喜愛

別人，並不是聖經所

說的 “愛"。合乎聖

經的愛，是為別人的

話處蒼想，以行動表

現出守約的誠意。

1-11 )。

212 

歌頌神的時候 ， 要把愛意表達得合于中道。在當

代崇拜中 ， 吹噓自己如何愛主的話極其泛濫。這

種認信態度 ， 聖經既無先例 ， 也不贊同。口頭的

話不外敷衍，就如婚姻，不是區區一束玫瑰花，

一句“我愛你"就足以表達相愛之惰。夫婦相

愛，是建基於行動 ， 為配偶的好處看想 ，要得

對方的喜悅。同樣，真正愛神，也應以積極的服

從為根基。畢竟，耶穌自己也曾說過 ﹒ “你們若

愛我，就會遵守我的命令 " (約十四 15 ) 。凡與

主聯合的人，必能結出服從誡命的果子(約十五

舊約信仰的真像 最後，這段經文彰顯出舊約聖經所載的信仰真像 ，

糾正了人們的普遍誤解 。我們常聽到這樣的說法 :在古以色列 ， 神要人獻

上牛羊和田裹的出產為祭;在新約聖經，神要我們獻上自己為祟。這個觀

點不但為兩約劃下不恰當的分野，也是顯著的誤解。申命記六章4至5節在

舊約聖經中的意義 ，和羅馬書十二章 1至2節在新約聖經中的意義一樣 。古

以色列真正屬神的人，其內在自我、全人以及所擁有的一切，都投入於聖

約之中 。 同樣的標準也適用於我們身上。保羅與摩西是一致的。

申六10-25
新漢語譯車

1。“上主你的神領你進入他向你

先祖亞伯拉罕 、以撒 、雅各發誓要

賜給你的那地 。 那襄有又大又美好

的城，不是你建造的 川有裝滿一切

好東西的房屋 3 不是你裝滿的 i 有

挖好的井 3 不是你挖掘的 3 有葡萄

園和橄欖樹，不是你栽種的 。 你必

有吃的，並得飽足 。 12到時你要自己

謹慎，免得忘記從埃及地為奴之家

領你出來的上主。

13 “ 你應當敬畏的是上 主 你

的神 3 你應當服侍的是他 3 你發誓

指 著 的名 ，應當是他的名 。 14不可

跟隨其他神明 3 就是你們周閻民族

的神明 3 15因為上主你的神在你中間

是忌邪的神 3 免得上主你神的怒氣

向你發作， 把你從這土地上滅絕 。

16 “ 你們不可試探上主你們

的神 3 好像你們曾在瑪撒試探他那

樣。 17你們一定要謹守上主你們神

的誠命，和他所吩咐你的法令、律

例。 18上主眼中看為對的、好的 2

你要遵行 3 好使你得福 3 得以進去

佔領上主發誓給你先祖的那美好之

地 ) 19並將你一切的仇敵從你面前驅

逐出去， 正如上主所說的那樣 。

2。“ 日後你的兒子若問你 3 說 :

上主我們的神吩咐你們的法令、律

例、典章是甚麼意思呢 γ

21 “你要對你的兒子說.‘我們

租告車

10 “耶和華你的神，領你進他

向你列祖亞伯拉罕、以 j散、雅各起

誓應許給你的地。那襄有城巴，

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 11有房

屋，裝滿各樣美物，非你所裝滿

的，有鑿成的水井，非你所鑿成

的 ， 還有葡萄園 、橄欖園 2 非你

所栽種的，你吃了而且飽足。 12那

時，你要謹慎，免得你忘記將你從

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的耶和華。

13 “你要敬畏耶和華你的神，

事奉他，指著他的名起誓。 14不

可隨從別神，就是你們四圍國民

的神， 15因為在你們中間的耶和華

你神 ， 是忌邪的神。惟恐耶和華

你神的怒氣向你發作 ， 就把你從地

上除滅。

16 “你們不可試探耶和華你們

的神，像你們在瑪撒那樣試探他。

17要留意遵守耶和華你們神所吩咐

的誡命、法度、律例。 18耶和華報

中看為正看為善的 ， 你都要遵行，

使你可以享福，並可以進去得耶和

華向你列祖起誓應許的那美地 ，

19照耶和華所說的，從你面前捧出

你的一切仇敵。

羽“日後 ， 你的兒子問你說

‘耶和華我們神吩咐你們的這些法

度 、 律倒、典章是甚麼意思呢'? '

21 “你就告訴你的兒子說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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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漢語譯車

曾經在埃及是法老的奴隸 3 上主用
大能的手從埃及領我們出來。 22上

主在我們眼前 ， 把巨大而沉痛的神
蹟奇事降在埃及、法老和他全家身
上 3 幻將我們從那襄領出來，為了將

我們帶進他向我們先祖發誓要賜給

我們的地 。

24 盯上主又吩咐我們道行這一

切的律例 3 敬畏上主我們的神，好
使我們在所有的 日子襄都帶福，讓
我們存活，就像今天這樣。 25對於我

們 2 義就是在上主我們的神面前 3
照他所吩咐我們的 ?謹守遵行這一
切誠命。刊，

經文驅車

214 

個告車

們在埃及作過法老的奴僕，耶和華

用大能的手將我們從埃及領、出來，
2在我們眼前，將重大可怕的神蹟

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並他
企家的身上， 23將我們從那里領出

來，要領我們進入他向我們列祖起

誓應許之地 ， 把這地賜給我們。

24 川耶和華又吩咐我們遵行

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華我們
的神，使我們常得好處，蒙他像合

我們的生命，像今日一樣。 25我們

若照耶和華我們神所吩咐的一切誡
命，謹守遵行，這就是我們的義

了。

如果說 “ 示瑪"引介出守的這個主題，貝1]第t至八章的餘下部

分就是要回答 “究竟怎樣才算是完全委身於上主? "摩西以

三項考驗作回應 ， 讓聽眾瞭解守約要面對的挑戰是甚麼。三項

考驗排成ABA句式，第一項(六 10-25 )和第三項(八1-20)是內在的考
驗，有關以色列人當如何回應應許之地的豐足生活。排在中間的一項(-t

1-26 ) 是扑在的考驗，涉及阻擋以色列人進入應許之地的強敵。申命記六
章10至25節可劃分成兩大部分 首部分是以色列人將來要面對的守約跳戰

( 10-19節) ，次部分是守約的重要性 ( 20-25節)。

考驗的本質(六10-19 ) 
我們可以把第 10至 1 2節看成為一句長旬 ， 而當中的主句就是末段的

“至1]時你要自己謹慎，免得忘記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你出來的上主。"在
前面的段落 ， 摩西曾警告以色列民不要忘記何烈山上的經歷(四9 ) ，也

215 申六1的 圈

不要忘記與上主所立的的(四23 ) 。在這個段落中，摩西進 步強調 ， 百

姓必須謹記上主是救贖者 ， 曾把他們帶出埃及 ， 脫離奴隸的身分(參五

6) 。

在發出警告之前( 12節) ，摩西先描述試探出現的場景。當上主帶頭

百姓進到他曾應許賜給先祖的迦南地之後 ( 10節上) ，百姓得看飽足( 11 

節下) ， 考驗就會臨到。 l 在第 10至 11節，摩西用大部分的篇幅來描述這

個危機四伏的環境。迦南地固然是上主向先祖應許要賜下的土地 2 但境

內盤踮著務農的原居民，並且有證據顯示他們的文化甚高，設防城、屋

舍、水井、葡萄園、橄欖圍隨處可見。 3 上主會把迦南人的努力成果交到

以色列人手中 ，讓他們即時可以享用。然而，摩西卻在此警告百姓 ， 豐足

的生活或會使人善忘，尤其是忘記福氣是誰所賜 ， 不懂得把頌讚歸與賜福

的神。

在第 13至 19節，摩西指導以色列人如何面對豐足的生活。他從“示

瑪"引申，以強調的語氣先說出三句正面的陳詞 “你應當敬畏的是上主

你的神 ， 你應當服侍的是他，你發誓指著的名，應當是他的名。"這三旬

陳詞差不多涵蓋7所有的生活層面。 4 “敬畏 " (ydrf) 詞表示 ， 要對

上主心存敬意和臣服的態度，而表達方式就是遵行他的旨意。 5 要服侍上

主，就必須承認自己的附庸身分;以色列人不能單靠遵守信仰規條 ， 也要

行在神的旨意中 。只准以神的名發誓，就是要百姓惟獨引用這名來保證自

己吉出必行。百姓不可提及其他神明的名字，縱然是發誓的時候也不可。 6

第 J4節與第 13節相對，是反面的命令 以色列人不可跟隨其他神明。

慣用語

l 在申命記中，

二十六 1 2討) ，也有間作貶義的。用作貶義時，就是指飽足導致白滿和拜{偶禹(像象

(;;六主弋， 1 1 ' )八\ 1口2' 十一 l昀5 '三十 2劫0 )

2 這句話呼應-8 '也跟上主在出六2-8及出十三1 1 所作的警告類同。正如申九5 ' 

二十九 1 3 ( 1 2) 和三十20 樣，經文在這里也列出了先祖的名字.亞伯拉

罕、以撤、雅各(參九27)

3 可比照書二十四川的描述，而尼九24-25則是摩西這番描述的詩意表達 。

4 參十20 '十三4 (5) 

5 申五凹，六2 、 24 '十 12 '十三4 (訓 ，十七 19 ' 三十 1 2-13 。

6 參詩六十三 1I ( 1訓 ，主要四十八 1 '六十五 16 ;耶四2' 五2' 十二 1 6- 1 7 。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 5A
216 

而行。在申命記中，這個慣用語全都用來比喻對上主效忠，並跟從他所啟

示的心意而活;換句話說，就是做上主所做的事(十18-19)。

第 15節由三句動機從旬組成，是第 14節禁令的基礎。我們已聽過那正

面的陳詞 ， 上主是一位情感熾烈的神( 百1 qann♂; (新漢語》 “忌邪的

神" ) ，很看重自己的榮耀 ，也很看重他的立約夥伴。 7 因此，摩西又再

添上一旬，如果以色列人背叛上主，跟隨其他神明，上主就會把他們從這

地上滅絕(民十一1-3 、 33 ;參二十五3-4 ;申九22 ) 0 8 總而言之 ， 如果神
的于民與迦南人的行為一樣，他們就要面對迦南人同樣的命運。神臨在百
姓中間，樂於為百姓的好處行事 ， 但根據聖約 ， 神對投入不足的人是沒有

義務的。

第 15節提到上主“在你中間"或許讓摩西想起以色列人的 段歷

史。在第 16節，經文出乎意料地加入了一句祈使語，涉及一處名叫瑪撒
的地方(出十--1:=7) 。瑪撒的意思就是“試探之地"是惡名昭著的。以

色列人曾在那里要求神證明自己存在，要看看神

會否吉出必行。 9 上主與以色列的關係是宗主與

當缺乏的時候，人
就會受到引話去挑戰

神 ， 要神作出回應;

當豐富的時候 ，人又

會受到引語而自滿自

足，忘記神。

附庸的關係'作下屬的絕對不可挑戰自己的宗主

(參民十四22 ) 。諷刺的是，上主在瑪撒其實是

要試驗以色列人，要看看他們在屬靈上是否完全

(參申 )\2-3 ;詩八十一7 (8) )。然而 ，百姓卻

把上主的試驗扭曲成試探上主 1 0 要求上主縱容

他們的貪慾'以此為相信上主存在的前題，作跟

隨上主的條件。

摩西又說出另一句諷刺的話， “好像你們

曾在瑪撒試探他那樣"。在瑪撤 ， 以色列人的忠

7 與四24不同 ， 這個從旬顯然以“忌邪的神"一語為神的特質，而不是神的稱

三巨量 。

8 這樣把神的怒氣與人的滅亡連在一起的經文，見-1:::4 ' 十一 1 7 '二十九20
23 、 27 ( 1 9 、 22 、 26 ) ，三十一 1 7 ' 三十二泣 。

9 參申九22 ' 三十三8 。這個地名在詩九十五8-9再次出現。
10 參詩→二十八，特別是第 1 8 、 4 1 、 56節，詩-0六 ，特別是第 14節。瑪三10-1 2是

例外，且證明了神是試探不得的 。

217 申六10-25 圈

誠因物質缺乏而被考驗 ，在迦南 ，他們卻會因“飽足"而受到考驗( 11 

節)。當缺乏的時候 ，人就會受到引誘去挑戰神，要神作出回應;當豐富

的時候，人又會受到引誘而自滿自足 ，忘記神 。為這緣故，摩西吩咐百姓

要謹守自己的行為( 17節)。信心與忠誠並不是唯心的，也不是單靠崇拜

和認信來表達 ( 13節)信心與忠誠必須以生命來表達，特別是要遵行神

所啟示的旨意。 11

在第 1 8至 19節， 摩西再次呼額百姓效忠於上主 ，他的用語涵蓋面極

廣 “上主眼中看為對的、好的，你要遵行"。 l 2 從希伯來文原文就“對

的"和“好的"兩個詞所用的冠詞可見 ，所謂“對的事"和

有賣在內容的'就是沒有(條|碟奈件地效忠於上主'全心全意地愛他。至高的誡

命和“示瑪"就包含了效忠與愛神的精義。 1 3 人要與神共享立約的關係，

就必須符合這項先決條件。第19節末的從旬，把焦點暫時移往以色列人的

外在考驗之上。只要百姓做神眼中看為對的事，神就會作出正面的回應，

把迦南人趕出應許之地(出二十三27-詣， 參申十 23-25 ) 

對考驗的回應(六20-25)

在這個段落中 ， 摩西把牧者的角色發揮得淋漓盡致，向會眾力陳信

仰代代相傳的重要性。 1 4 這短短的篇幅是一段對答 ， 先是孩童的提問 (2 0

節) ，接著是成年人的指定答案 (2 1-25節)。摩西設想，孩童面對互相衝

突的文化，自會感到無所適從，並會向父母詢問，以色列人為何要這樣生

活。 1 5 這個提問涉及上主頒下的法令、律例、典章(參四45 ) 。不論孩童

是出於無知、好奇，還是意在挖苦 ， 提間的本意都是 : “為甚麼我們受這

11 論及“誡命" 、 “法令" 、 “律例"的含義，見四 1-2 、 45的註釋。

l口2 詞根 t帥wνbl_抄Y!的b 是本章的鑰詞。參“又大又美好"的城、裝滿一切

房屋 (仆10時直節有們) ; " þ子的 " 事、得“福" 、 “美好"之地( 1 8豈有) 。申二十八

1-14列出連串的守約福氣，充分表現7所謂“美好"的意義是甚麼。

13 這個短語在申十二25 '十三 1 8 ( 1 9 ) 和二十-9再次出現。相對的慣用語就

是“做上主眼中看為惡的〔那些) (也就是有具體內容的)事" (四25 '九 1 8 ' 

十士2 ' 三十一29 ) ， 以及“做自己眼中看為對的〔那些〕事" (參十二8)

14 六20-25的詳細論述，見D. 1. B1ock,“The Grace ofTo叫1: The Mosaic Prescriptio l1 

for Life (Deut. 4: 1-8; 6:20-25)," in How J Lo阿 Your Torah , 0 LORD! 11-1 7 。

的 對答體裁也見於出十二26-27 ; 書四6-7 、 2 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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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律例規範呢 7 " 

有人把這篇指定答覆看作是一份《家庭教理問答) ( family 

catechlSln ) 。 l 6 摩西並沒有直指提間的核心，闡釋律法的意義，反而用了
四句話來談論十誠的序吉 (2 1-23節)。他藉著這四句話宣示以色列人安身

立命的基礎不是律例規(暉 ， 而是認識上主 ， 尤其是要認識上主為拯救他們

而做的事，以及他們與上主的獨特關係。這篇認信文聚焦於以色列歷史的

四個關鍵時刻，簡明地把舊約神學的精義展現出來。

(一) 以色列國萌芽於民族亟待救贖之時;他們曾在埃及作法老的奴隸

(2 1節上)。

(二) 上主用大能的手把他們救出困境 (2 1節下，參四泣-34) 。
(三) 上主把巨大而沉痛的神蹟奇事降在埃及，是以色列人親眼所見的

(22節 1 參四34 ) 。

(四) 上主曾向先祖發誓，要把應許之地賜給他們。上主救以色列民出
埃及，為的就是要領他們進入那美地 (23節)。

上主把以色列人從埃及的奴役中釋放出來 ， 整個行動是具有法律意義的。
他藉著這種司法行為拯救以色列民，使他們成為自己的附庸，而他所啟示

的法令、律例、典章 ， 就是這宗主附庸關係的標記。

在第24至2 5節，摩西終於正面回答第20節的提問。摩西認為，神啟示

法令、律和1] 、典章，目的有四(一)要規範以色列人的行為(“遵行這
一切的律例" ) ; (二)要他們對神存著讚歎敬服的心( “敬畏上主我們

的神") (三)讓以色F列1]人永遠得享豐足生活(
于稟都得褔"參二十/八\ 1卜-14 ) ; (四)保存以色F列1]人的生命。第2幻5節語
帶強調 ' 彷彿是一旬信1條每'其結構突顯出經文的高潮 . “對於我們，義就

Æ" 
正如前文所述，申命記每吉及“義 " ($edãqâ ) ， 都是指那些符合上

16 G. Braulik “ Gesetz als Evangel iulll: Rechtfertigung und Begnadigung nach der 

d側E趴叩u叭E抗帥t

S凱tu叫l刊tt惚皂ar吋t: Ka叭叫t叫ho叫li昀sches B ib咒elw巴則rk， 1988),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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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聖約法令的行為(三十三21ο) 0 1口7 第2封5節的希伯來文詞序表示'上主只

要看到以色予列1]以人謹守至高的誡命 (ωh怕仙αωl仰?

看成是義的。 l悶s 上主要向那些謹守誡命的人宣告 “你是公義的" (參二

十四 13叫) 0 1門9 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律例和典章的重要性 上主囡為憐憫以色

F列1]以人 ， 把他們救出埃及，又向他們啟示回應恩典的合宜方式，好讓他們懂

得敬畏和服從他。如果以色列人照著做，他們不但能夠活得長久，享受豐

足的生活，也能得到上主的認間，聽到上主說 “做得好，你這又良善又

忠心的僕人(附庸 方) "". 進來分享你主人(宗主一方)的快樂吧 1 " 

應間臣則

上主的試驗 以色列人在米利巴和瑪撒試探上主，公然違反宗

主附庸的關係，此後這兩個地名就成了該等行為的代名詞。我

們既然知道附庸試探宗主是禁忌 ， 就必須重新評價某些聖經人

物，例如屢次試驗神的基何 。 2。 然而，基伺卻似乎未意識到 ，試探神是表

明自己的信心不足。

提及上主試驗他子民的經文，在舊約聖經中屢見不鮮。 2 1 神試驗人，

目的不外兩端。 22 一是為了顯出那人有信心沒有(參創二十二 J ) ，正如耶

利米書十土章 10節所說 “但是我一一上主，察看所有人的心 ， 也察驗人

隱密的動機。我按照各人的行為所當得的，給他們應得的報應。" ({新

普及) )另 個目的是讓受試驗的人信心更堅定(申八) ，正如撒迦利亞

所述的 ﹒ “我要用火煉淨那畫人，熬煉他們好像提煉銀子，煉淨他們好像

淨化金子。他們要呼求我的名 ，我也要回應他們 。我要說 ‘這是我的子

17 見四8的註釋。

18 Brau lik, '‘Gesetz als Evangeliulll," 140 

19 類似的看法也見於Weir巾Id， De叫eronomy J-刀 ， 3 37 。

20 士六39曾指名提及基伺。

2 1 見創二十二 1 ;出十五25 .二十20 ;詩十士3 .六十六 10 .八十一7 (肘 '-0 

五 1 9 ;儀二十-t2 1 (暗示) ;亞十三9 。

22 進一步的論述見G. S. Slllith,“The Testing of Qur Faith: A Pentateuchal Theology of 

Testing" (Ph.D. dissertation, 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lllinary, Louisvil峙，
KY, 2005) .尤參56-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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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他們要說上主是我們的上帝。'" (亞十三9 ' {新普及} ) 23 

這兩個層面在新約聖經都有所延伸。在使徒行傳五章9節，彼得指控

亞拿尼亞和撤非喇'說他們試探神的靈。在第十五章 10節，他又斥責法利
賽教派的基督徒，指他們把摩西律法的輒放在外族信徒的頸項上，這樣

做等於試探神。舊的聖經視試探神為禁忌，新約聖經則將之轉移到基督身
上，視試探基督為禁忌。四福音多番記載 ，人們常去試探耶穌，完全無視

耶穌是上主成了肉身。 24 最讓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保羅引用以色予以主曠
野試探神的案例，呼籲哥林多信徒不要同樣地試探基督(林前十9) 0 。于
帖撒羅尼迦前書二章4節，保羅更明確地稱神為“察驗我們心思的神 11 0 L O 

申命記六章20至25節十分重要 ， 因為這段經文告訴我們 ， 如果要把信

仰代代相傳，讓後人不忘上主的救贖佳音，那麼制定傳承策略就是關鍵。

正如士師記第二章所載的，百姓一旦忘記神的救贖大恩，拜偶像的風氣就

會興起，接著以色列人就會投入於迦南的文化之中。新約聖經也多番呼籲
信徒，務必把信仰傳給下一代(提後二2) 。逾越節原是出埃及記第十二
至十三章所訂的禮儀，耶穌刻意將之轉化為主餐，就是為了讓人長久記看

他的救贖大功(路二十二19 ;林前十一24 ) 。
律法與恩典 就神學而盲 ， 這段經文還有更重要的作用。它清楚教導

我們，在神拯救並使人成聖的計劃中 ， 律法與恩典究竟有甚麼關係。摩西
宣告，當信仰晝體的成員有意識地服從整體的誡命 27 上主就會以他們的

行為作憑證'稱他們為義。
要明白這句話，並弄清人的功勢與稱義的關係 ' 我們必須避免兩種

極端立場。(一)以為摩西把服從誠命看作是聖約關(系的基礎 。他剛剛才

明吉 (2 1-23節) ，以色列人得以成為上主的于民，全賴上主過去的極救

23 參林前三 1 3 ;彼前四 12 。
24 太十六 1 '二十二 1 8 、白，可八 11 ' 十2- 十二 1 5 ;路十25 -十一時 ，約八6 。
25 大部分抄本寫的都是 kyrios (主) -但文本證據卻顯示 ChrisLOs (基督)比較

合理，見B. Metzger, A Textual Commentmy on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London 

Un ited Bible Society, 1 97 1 ) ， 560 。
26 另見代上二十九 1 7 ;代下三十二訓，詩二十六2; 耶十二3 。
27 單數詞語“這一切誡命" ( 25豈有)究竟是綜合地指第20節的法令、律伊IJ 、典

章 ， 還是特指至高的誠命 ， 經文並未明吉。見五28的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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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以色列人並沒有半點功勞 (參九1-24 ) 0
28 (二)以為人不去服從

神的旨意也能與神建立關係。事實上，任何身分也需要藉著某些證據證明

的。會Ij世記十五章6節與這段經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並且與這個釋經立

場是一致的。亞伯拉罕的確是因自己的信心而被算為義 ， 但在這件事之

前，這位先祖也曾藉看明顯的順服行動來顯出自己的信心與公義。摩西的

意思是 ，當人真誠地信靠和敬畏神 ，就會表現出順服的行為 ，而在神的眼

中，這些行為就是公義的證據，因此神自會賜下福氣和生命作為回應。反

而吉之，我們可以設想，如果看不到 JII頁服的舉動，就表示信心並不存在，

因此這人自然與聖約無份，而神只會以詛咒和死亡報應他。 29

很多經文都一致地認同，人無論多麼公義，

也不配得到神的書顧。 30 用保羅筆下的新的經文

來說 ，就是“人人都犯了罪， 虧缺了神的榮耀 "

(羅三23 ) 。得救單靠恩典與信心，這是福音，

固然正確，但在這福音的範圍之內，神又施恩向

人啟示公義的標準，讓他的子民可以照著遵行，

並藉此確知自己所行的都得看神的認同。律法與

恩典並無衝突。上主施恩賜下律法書，藉著這份

禮物，人就能時玄Ij得到提醒 ，謹記神的救贖大能

和守約信實 ，並曉得怎樣才能領受生命和福氣。

然而，保羅又明明地指出，律法給人帶來死

但在這福音的範團

之內 ， 神又施恩向人

啟示公義的標準 ，讓

他的子民可以照著道

行，並藉此確知自己

所行的都得著神的認

同 。

亡，只有聖靈才能使人活。 3 1 上述釋經角度又如何跟保羅的立場調合呢?

無論我們怎樣回答，都必須考慮下列幾方面。(一)摩西指律法能使人得

生命/保存生命 ， 與他在申命記三十章的至20節的教導是 致的，也跟舊

28 這個立場在出十九4-5更為清晰。上主對付埃及人，把以色列民借出來歸自己，

之後才把誠命啟示給他們。 Brau li k ( “ Gesetz a ls Evange liu l1丸" 148 ) 認為經文駁

斥“藉功勞成聖"的論調(悅，拼命呵，叫'gkeit ) - 就是認為人籍者自己的功勞，

就能得到合法權利在神面前被算為義。

29 另見詩二十四 1 -5 ;結十八 1 -23 ; 哈二4 。

30 詩十四 1 、 4- 五十 4-5 (6-7 ) -五十三 l 、 3 ( 2 、 4 ) ; 賽六十四6 (5 ) 

31 羅二 1 2-1 3 -四川的，七8-9 -八2-4 -十4-5 ;林後三6; 加三 12-1 3 、 2 1-24 -五

1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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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聖經其他相關的教導一致(參利十八5 ;結二十 11 、 13 ;尼九29) 。詩

篇在其開端頌讚“律法" (NIVãß) 的本質是賜人生命(詩一) ，而篇幅
遠遠長於其他篇章的詩篇第一百一十九篇，全文都正面地談論律法的功

用。詩人毫不猶豫地指出，律法與生命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17 、 40 、 77 、

93 、 116' 144 ' 156' 159' 175節)。在以西結書十八章l至23節 32 先知
更把這個理念擴充 ， 舉出三個例子，當中每個例子的當事人都因自己的行

為或被判存活得生 ， 或被判受罰滅亡。以西結認為，外在行為是內在靈性

的反映 33 上主會藉此判斷人的靈性狀況 ， 並賜下生命作獎賞或以死亡作

刑罰 。

(二)嘗試調合保羅與摩西的時候 ， 我們也必須謹記 ， 從釋經學及神

學的角度而吉，後期的啟示並不能更改前期的啟示，紡彿前期的啟示有甚

麼錯漏。後期的啟示可能比前期的更為詳盡，或意義較前明顯 ， 但兩者都

同樣是真理。因此，我們不可以把保羅的文字理解為摩西說法的更正 ， 佔

彿摩西錯漏百出。如果摩西認為律法有賜生命/保存生命的功用(參利十

八5) ， 而保羅又以看似與摩西相反的言論來作教義宣吉 ， 貝1]根據自古以

來分辨先知真備的基本測試，保羅就算是不合格J' 因為測試的條件就是

符合摩西的教導(參申十八15-22 ) 。我們不但要根據摩西來理解保羅的說

法，也要明白保羅是針對特定處境而作出論述的。

有人認為要得救就必須接受割禮 ， 代表要守律法 。 保羅在羅馬書和加

拉太書要回應的，就是這一軍人。他對持這立場的人說，如果以律法為得

救的門徑 ， 必會走向死亡;如果把律法看作是給得救之人的指示，卻能得

善生命(參加五日-25)。保羅自己也承認，人得以被算為義固然全賴基
督的功勢，但在將來，當信徒站在神面前的時候，人就會因自己的信心所

生發的仁愛行為而得看上主的稱讀 “你是個義人" (參加五5-6)。由
此可見，保羅與摩西的觀點是一致的 。 事實上，保羅也曾親口說， “在神
面前，不是聽見律法的人稱義，而是行律法的人才得稱義" (羅二 13 ) 。
"因信而順服" (羅- 5 ) 一一藉著服從神而彰顯信心一一是舊的和新約

32 有關結十八詳細的論述見Block， Ezekiel Chapters 1-24, 554-90 。

33 同樣的標準也見於耶穌的教誨(太-t 1 5-2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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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都有的概念。 34 同樣的範式可作如下演譯:

上主施恩拯救(也就是不是人力換來的) ，所結的果子就是蒙救

贖的人;

蒙救贖的人所結的果子，就是公義的行為，

公義行為所結的果子，就是上主的認同和上主所賜的福氣。

當代應間

在第八章，摩西會進一步論述這個短短的段落所引發的議題 。

如今，我們可以先總結出幾個有當代意義的層面。人皆有胡思

亂想的時候，每當缺乏無助，我們就會莽撞地挑戰上主，少有

懂得利用這個機會憑信心投靠他。然而 ，如果缺乏是信心的考驗，貝1]豐足

也會考驗我們的信心。在羅馬書一章 18至23節，保羅語重深長地宣告，神

會對 切不虔不義的人發烈怒，縱歷時日變遷 ， 神的怒氣也終久不滅 。 按

照保羅的看法，拜偶像的本質就是不懂感恩。

豐足生活的危機 西方社會物質豐富，反會讓我們忘記自己擁有的

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神藉著豐足的生活考驗我們能否忠誠地信靠他，可

惜，有太多人未能通過這番考驗。耶穌有一個比喻提及一位富農(路十二

14-21 )自以為豐足無慮，在神眼中卻是赤貧如洗，這正正就是我們的寫

照。這個原則不單適用於個人 ， 也不限於擁有物質，甚至適用於享有豐富

資源的教會。堂會景況艱難 ， 神于民的信心自然受到考驗;但人數年年增

長，運作看似一帆風順 ，也同樣是考驗。當我們擁有宏偉的教堂 ， 龐大的

會眾，我們就必須更為謹慎 ， 免得愛神之心流於浮泛，只懂得在口頭上作

認信 ，只熱衷於激昂的崇拜禮儀，而忘記每時每刻憑信心順服神 。 耶穌

說: “你們若愛我 ，就會遵守我的命令， (約十四 15 ) 。

神的誠命的意義 如果問 “神向以色列人頒怖的法令、律例、典

34 S. J. l-l afemalll月從新約聖經的角度論及上述議題及其他相關題目，對討論甚有

就這苟且Palll， Moses, and the HistOly oflsrael: The LetterlSp川t Contrast and the 

Argument FOIl1 Sc川ptlll官 in 2 CorintA叩ns 3 (WUNT 訓; Tübi呵en : Mohr Siebeck, 
1 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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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 ， 也同樣是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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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在今天的意義是甚麼呢? "我們會得到很多

極不相同的回應。就如申命記第十四章的飲食之

例，有人看到就會搖著頭，一臉茫然 ， 實在不明

白諸如此類的律例究竟有何作用。有人會同情以

色列人 ， 因為以色列人要背負人所難當的重擔 ;

畢竟，律法是不可能守得完全的。又有研究文化

和古代史的人，會視這些律例為有用的資料，可

以讓他們更瞭解古以色列社會，尤其是用作比照

其他古代近東的法律傳統，例如公元前 19世紀巴

比倫君主漢摩拉比的法典 (Law Code of Hammurabi ) 等等。
在一般信徒的層面，特別是現代西方社會福音派的重體，有人會棍

律例為古以色列人得救的途徑。意思就是說，在新的時代，人是靠恩典得
救，在舊約時代，人則靠遵行律法得救。 35 又有人持相反的意見，認為
律法不是以色列人的得救途徑，而是把以色列人引向死亡的道路(羅四

15 ' -t6 ;加三 10-13 、 23 -24 '四2 1-31 ) 。律法的作用在於限制活在其下
的人，要他們面對神的憤怒和詛咒 ， 而在這種悲涼的景況之中，他們就會

曉得投靠救贖主。表面上，這個看法似乎是新約聖經的立場 ， 但卻讓人質
疑神的公義和慈愛。莫非神把以色列人從埃及置人於死的奴役和重擔中釋
放出來(參出二十2) ，就是要把他們置於更重的律法奴役之下?以色列
人是無法完滿地道行律法的，因此就必然在神的怒火中滅亡，如此說，則
以色列人的命運豈不是比在埃及的時候更加可哀?如果從這個角度看出埃

及，貝IJ 出埃及也不見得是一件美事。
改革宗認為道德律例的功用有三 : (一)彰顯神的公義，並藉著這

個標準審判世人，最終要世人受懲罰; (二)給社辜的管理者作藍本，建
立法治社會 ， 對抗不公義(三)作信徒的生活準則，讓他們知道怎樣遵
行神的旨意。“馬T路德並不重視上述的第三項，但事實上，從申命記的

35 持這個主張的人無視保羅是反對這種論調的 ， 尤其是他曾引用亞伯拉罕來證明
因信稱義(羅囚，加三 1-1 2 ) 。

36 這三項是根據加爾文《基督教要義} (lnstitutes ofthe Christian Religion) 2.7 .6-12 

的次序鋪陳的 。這個看法與路德宗的看法有所不同，正如 《協同信條> (The 

Formul a of Concord ) 第六章所載 ( 1 ) “藉此，外在的紀律就得以維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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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而吉，第三項才是律法的惟一功能。申命記六章20至2 5節強調，律法

是神施恩賜給蒙救贖之人的禮物 ， 讓他們清楚知道神的要求是甚麼。以色

列民與其他國族不同，他們不需猜度，也不用多方試驗，就能曉得神的心

意。神已將自己的旨意明白地啟示出來，讓以色列人可以懷著感恩且敬畏

神的心照著道行。只要他們遵行這些旨意，神就會賜福給他們 ， 讓他們過

豐足的生活 ， 得善生命，且被稱為義。

幾年前，那時兒女還住在我家，有一次我們在晚餐的時候談到某些倫

理問題 ，論及我們身為基督徒應怎樣回應這些問題 。雖然交談氣氛親切和

氣，但正當年少的兒子卻禁不住衝口而出，說: “為甚麼我們一家要這麼

食古不化呢? "儘管語氣態度強差人意，但他的問題卻值得我們深思。我

們當怎樣回答孩子提出的類似問題呢?莫非我們要回答 “我們從來都是

這樣的" 、 “這就是教會的教導"抑或“身為基督徒就必須過這樣的生

活" ?這些回應儘管算不上律法主義，也和道德主義相去不遠。又或者，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黃金機會宣告福音一一神怎樣施恩拯救我們脫離罪惡的

細綁，我們對永生的盼望，我們有幸知道神的旨意 ﹒因此存著感恩的心過

)11買服的生活，討神喜悅。主餐不但能讓我們把基督的捨身常存於心，也是

回答孩子或外人提間的絕佳時機。申命記六章20至25節頗有教理問答的韻

味，當有好奇的人問我們上述問題，我們或可重組這段經文作為回應

日後，當兒女問我們這些法令、律例、典章的意思，我們

就告訴他們說 “我們曾經在罪中為奴，但神用大能的手，在我

們眼前行出重大的神蹟奇事，將我們從黑暗的國度領出來，帶我

們進入他的光明國度。他領我們出來，是要應驗他的應許，完成

他在創世之前定下的救贖計劃 。 因此，神吩咐我們遵行這一切律

例，以表示我們敬畏他、愛他。這樣，我們就會常得好處 ， 蒙神

接納於聖約關係之內，就像今天這樣。對於我們來說 ，義就是在

受野蠻而不順服的世人影響(而野蠻佰強的世人就可以被驚勒，好像配上鋪銜

一樣) ; ( 2) “藉此，世人就可以認識到自己所犯的罪" ; ( 3) “當他們悔

改之後 他們就能﹒有套不變的標準來規範及指導自己過這生 。見

Triglot Concordia: The Symbolical Books of the Evangelical Lz的eran Church (ed 

and tran s. F. Bente and W. H. T. Dau; St. Loui s: Concordia, J 92 1), Epitome VJ.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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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神面前，照他所吩咐我們的，全心全意地謹守遵行這一切

誡命 ， 顯出愛神的心。我們將要聽到神說 。 “做得好，你這個又

良善又忠心的僕人 ， 進來分享你主人的快樂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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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上主你的神領你進入你要

去佔領的地時 ， 他必從你面前趕走

許多民族，就是赫人 、 革迦撒人、
亞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

未人 、耶布斯人 3 共七個民族 2 都

比你人多而且強大 。 2上主你的神

必將他們交在你面前 3 你要擊殺他

們 ，一定要將他們徹底滅絕歸神 。

“不可與他們立約 3 不可恩待他

們， 3不可與他們通婚 。 你的女兒不

可嫁給他的見子 3 你的兒子也不可

娶他的女兒 。 4因為他必使你的兒子

轉離不跟隨我 3 去服侍其他神明 3

以致上主的怒氣向你發作， ~I尋你迅

速滅絕。

5 “ 你們要向他們這樣做 ， 他

們的祭壇，你們要拆毀 i 他們的柱

像，你們要打碎;他們的亞舍拉 3

你們要砍掉;他們的雕像 3 你們要

用火焚燒 。

6 “ 因為你是歸上主你神的聖潔

子民。在這土地上的萬民之中 3 上

主你的神揀選你 ， 作他的子民，作
他珍貴 的 產業， 7不是因為你們比

昕有其他民族的人多 3 上主才深愛

你們 ， 揀選你們 。其實你們的人數
在萬民中是最少的 。 8因為上主愛你

們 3 因為他謹守他向你們先祖所發

的誓吉， 上主才用大能的手領你們

出來，從為奴之家救贖你們，脫離

個告車

1 

業之地'從你面前趕出許多國民'

就是赫人 、 革迦撒人、亞摩利人 、

迦南人 、 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

斯人，共七圓的民 ， 都比你強大。

2耶和華你神將他們交給你擊殺，

那時你要把他們滅絕淨盡。

“不可與他們立約，也不可憐

恤他們 . 3不可與他們結親 ， 不可

將你的女兒嫁他們的兒子，也不可

叫你的兒子娶他們的女兒， 4因為

他必使你兒子轉離不服從主，去事

奉別神，以致耶和華的怒氣向你們

發作 ， 就速速地將你們滅絕。

5 “你們卻要這樣待他們 ﹒ 拆毀

他們的祭壇，打碎他們的柱像，砍

下他們的木偶 ， 用火焚燒他們雕刻

的偶像。

6 “因為你歸耶和華你神為聖潔

的民，耶和華你神從地上的萬民中

揀選你，特作自己的于民。 7耶和

華專愛你們，揀選你們 ， 並非因你

們的人數多於別民，原來你們的人
數在萬民中是最少的。 8只因耶和

華愛你們，又因要守他向你們列祖

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領你們出

來，從為奴之家救贖你們脫離埃及

王法老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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斬獲語譯車

埃及王法老的手。
9 “所以你要知道 ? 上主你的神 3

他是神 ，是信賞的神 ， 必向愛他、
遵行他誡命的人信守盟約和慈愛 3

直到千代 。 10但是向恨他的人 3 必
當面報應 3 將他們滅絕 i 但凡那恨
他的人 ， 他必當面向他報)蔥 ，決不
延遲。 11因此你要謹守遵行我今天吩
咐你的誠命、 律例、典章。 12倘若你

們聽從這些典章，又謹守道行 3 上

主你的神就必照他向你先祖所發的
誓， 向你信守盟約和慈愛。 13他必愛

你 ， 祝福你 ， 使你的人數增多。 他
也必在他向你先祖發誓要賜給你的
土地上 3 祝福你腹中所生的和你土
地所出的 3 你的五穀 、新酒和 j由 3

你的牛慣和羊羔。
叫“你必蒙福勝過萬民 。在你中

間沒有不能生育的男人和女人 3 在
你的牲畜中也是一樣 。 15上主必從

你那稟除去埃及的一切疾病 。 你所
知道的埃及的任何惡疾， 他絕不如

在你身上，反要降在所有恨你的人
身上。 16上主你的神交給你的所有
民族 3 你必吞誡他們 3 你的眼不可
顧惜他們 3 你也不可服侍他們的神
明 3 因為這會成為你的網羅 。

17 “ 你要是心襄說 已這些民族

比我人多，我怎麼能趕出他們呢 γ
181示不要懼怕他們 3 你要牢牢記住上

主你的神向法老和全埃及所做的 3
19就是你親眼看見的那大試驗、神
蹟和奇事 3 以及上主你的神領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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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告車

9 “所以你要知道耶和華你

的神，他是神，是信實的神，向愛

他、守他誡命的人守約施慈愛，直

到千代。 10向恨他的人當面報應他

們，將他們滅絕，凡恨他的人，
必報應他們，決不遲廷。刊所以 ，

你要謹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誡
命、律例、典章。 12你們果然聽從

這些典章，謹守遵行，耶和華你神

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 ， 守的

施慈愛。他他必愛你，賜福與你，
使你人數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
起誓應許給你的地上，賜福與你身

所生的、地所產的，並你的五穀、

新酒和油，以及牛慣、羊羔。

14 “你必蒙福勝過萬民，你們

的男女沒有不能生養的，牲畜也沒

有不能生育的。 15耶和華必使一切

的病症離開你，你所知道埃及各樣

的惡疾，他不如在你身上，只力口在

一切恨你的人身上。 16耶和華你神
所要交給你的一切人民，你要將他
們除滅 ， 你眼不可顧惜他們。你也

不可事奉他們的神，因這必成為你

的網羅。

17 “你若心襄說 ，‘ 這些國

的民比我更多，我怎能趕出他們
呢令. 18你不要懼怕他們，要牢牢

記念耶和華你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
所行的事 . 19就是你親眼所看見的

大試驗、神蹟、奇事和大能的手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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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時 3 使用的大能之于和仲出的臂

膀。上主你的神也必對你懼怕的所
有民族這樣做 。

2。“而且上主你的神還要差派黃

蜂到他們那裹，直到那些剩下的和

躲藏的都在你面前滅亡 。 21你不要在

他們面前驚惶 3 因為上主你的神在

你中間是大而可畏的神 。 22上 主你

的神必從你面前逐漸地趕走這些民

族。你不要迅速了結他們 ， 免得田

野的走獸增多來危害你 。

23 “上主你的神必將他們交在你

面前 ，令他們大為驚惶 3 直到他們

都被滅絕 。 24他必將他們的王交在你

于中 3 你要從天下除滅他們的名。
沒有一個人可以站在你面前 3 直到

你將他們滅絕。

25 “他們神明的雕像》你們要用火

焚燒。你不可貪戀那上面的銀于、 金

于 3 取來歸給你自 己 3 免得你因此而

陷入網羅 3 因為這是上主你的神所憎

惡的。迫你不可帶可憎的東西進你的

家， 以致你也成為當被徹底滅絕歸神

的，你應當非常地厭惡它 3 非常地憎

惡它 ， 因為它是當被滅絕歸神的 。"

經文臨章

申-t 1-26 盪

間台車

伸出來的膀臂，都是耶和華你神領

你出來所用的。耶和華你神必照樣

待你所懼怕的一切人民。

羽 “ 並且耶和華你神必打發黃

蜂飛到他們中間，直到那剩下而藏

躲的人從你面前滅亡。 21你不要因

他們驚恐，因為耶和華你神在你

們中間是大而可畏的神 o 22耶和華

你神必將這些圓的民，從你面前漸

漸趕出，你不可把他們速速減盡，

恐怕野地的獸多起來害你。

訂“耶和華你神必將他們交給

你，大大地擾亂他們，直到他們滅

絕了，凶又要將他們的君王交在你

手中 ，你就使他們的名從天下消

滅。必無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

住，直到你將他們滅絕了。

25 “他們雕刻的神像 ， 你們要

用火焚燒，其上的金銀你不可貪

圖，也不可收取，免得你因此陷

入網羅 ， 這原是耶和華你神所憎

惡的。品可憎的物，你不可帶進家

去，不然，你就成了當毀滅的，與

那物一樣。你要十分厭惡、十分憎

嫌，因為這是當毀滅的物。"

申命記第t章可算是整部聖經中最令人費解，甚至是最使人側

目的經文 。對於上主吩咐以色列人滅盡迦南居民的命令，初代

教會的教父多從比喻的角度來闡釋。今天有不少人則認為，這

段經文和第二十章所載的行政命令不過是文本化石，是遠古的遺傳，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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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後期先知把道德及信仰觀念昇華之前的時代，與基督在新約聖經提倡的
倫理觀更是不可同日而語(太五44 ;路六27 、 35) 。 有人見這些政策與古

代近東其他文獻所載的大同小異 1 於是就主張啟示是漸進的 神只是以
當時盛行的做法來實現他的神聖計畫~ .無意訂立何時何地都一概適用的慣

例，也不是終極的典範 。 2 然而 這樣的看法讓人質疑神是否永恆不變
或是如馬吉安 (Marcion ) 所說 ， 以色列的神與新的的神是兩位不同的神 。
上主吩咐滅盡迦南居民之後 ， 接著又禁止以色列人與迦南人通婚

(3 -4節) 。 有人因而辯稱， “徹底滅絕.. ( bërem ) 的指令不過是比喻要
對信仰絕對忠誠 3 從來都不是要人按字面意思執行出來 。 如果摩西真的

是要百姓按字面意思理解，貝1]第4至26節也必須按字面意思執行，意思就
是說，如果以色列入未有執行上述政策 ， 以色列人就要被全然滅絕 。 然
而，摩西在申命記早已預示 縱然在被攝的刑罰之下 也有餘民得以存留

(四29-31 .三十 1-10) 。 征伐迦南的敘事文也讓人懷疑應否按字面意思來
理解“徹底滅絕"的政策。申命記二十章的至18節的指令雖也曾使基遍人

惶惶不可終日，但從約書亞記和士師記可知，滅絕全城居民的政策只曾在

四處地方執行 耶利哥(書六24 ) 、艾城(八28) 、夏鎖(十一13-14)和
拉憶(士十八27 ;參書十九47) 。 考古學家並未發現迦南城鎮曾被廣泛破
壞 4 而申命記六章 10至 11節也授權以色列人奪取完好的城鎮，這一切都

支持把“徹底滅絕"政策理解為比喻 。
只要仔細察看申命記第t章的體裁，上述問題或許就能迎刃而解 。 與

其把申命記看為法律文件 ， 不若把它看成文學作品 。 5 有人指出，第t章

2 

3 

4 

5 

如摩押的 《米沙銘文} ( Mesha Inscription) 0 ANET, 320-2 1; COS, 2 :23 。有關
這文獻的論述見 P. D. Stern, The Biblical Herem: A Window on Jsrael 's Religious 

Experience (BJS 2 11 ; Atlanta: Scholars, 199 1), 19-56 0 Stern也談到可能涉及罔類
政策的其他古代近東文獻(見57-87頁)。

J. B rigl吭 ， The AlfthOl吟I ofthe Old Testmnent (Grand Rapids : Bak戶巴1几， 1975 [repr叭nr叫l

1 96盯7 e吋d i巾tlO圳n]) ， 2凹46-δ5 1七; L. E. To∞om甘巾b悅s， “ Wa帆I盯， Ho叫Iyκ刊， fDB, 4:796- 8別0 1.. 

Moberly, “Toward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Shema," 1.36. 
論及相關的考古證據 見v. P. Long, A Biblical H叫y圳rael (LOllisvi Ile: 

Westm inster John K.nox, 2003), 173-83 。
W. Crllmp (“ Dellteronomy 7: A Covenant Sermon," ResQ 17 [1974]:224) 指出，申
命記的內容包括“激勵、警告、承諾 、 回憶和勸勉。

231 申 -1= 1 -26 圈

的核心不是“徹底滅絕"政策 ， 而是以色列民的身分(-t6 、少10 ) 0 6 經

文提及“徹底滅絕"的諭令 ， 就是要突顯以色列人是神的于民 。 這個看法

還有 個證據，就是第t章的同軸心結構，顯示出其核心主題 7 

A “徹底滅絕"政策一一基礎是以色列是歸上主為聖的 ( 1 -6節 )

B 過往的得勝(出埃及) 基礎是上主愛以色列及曾向先祖發誓

( 7-8節)

C 上主的本性一一以色列人現在行事的基礎 ( 9- 10節 )

D 服從一一對上主的誡命的回應( 11節 )

C' 上主的Z卡|生一一以色列人將來的盼望的基礎( 12-16節 )

B ' 來日的得勝 (征伐迦南 ) 基礎是上主與以色列同在

( 1 7-24節)

A' “ 徹底滅絕..政策一一基礎是以色列是聖潔的 (25-26節)

這段經文顯然取材自出埃及記二十三章20至3 3節 。 雖然如此，但細心

比較兩段經文，也可以看出出埃及記是法律條文，而申命記則旨在陳述這

些條文的立法基礎 。 B 申命記第t章滿有說理修辭的韻味 。 那些並非來自

出埃及記二十三章20至33節的片段，說理的味道就更是明顯 。 換吉之，出

埃及記第二十三章與申命記第t章的關係，就如經文與講章的關係.後者

在闡述和發揚前者的意義 。

撇開上述因素，就申命記二十章的至1 8節本身而吉 ， 把“徹底滅絕"

條例簡單地解作比喻並不妥當 。 但話雖如此，第t章2至5節及第二十章 18

節的重點又顯然不是種族滅絕，而是考慮到種族互相影響而產生的倫理問

題。 9 根據上文所述的結構，第t章可以分成兩個主要部分 。 以色列的忠

6 Moberly,“Toward an Interpretat ion ofthe Shema," 135-37 

7 參Wright的排列法 . Deuteronol1'吵， 108-09 。

8 出二十三20-33的希伯來文原文約有 150字 ， 而申士貝1 J為350字。
9 從約書亞記的敘事文可見 ， 關鍵不在於屬何種族 ，而是在於信靠上主與否。

參L. D. Hawk,“Conqllest Reconfigllred: Recasting Warfare in the Redaction of 

Joshlla," in Writ ing and Reading War: Rhetor眩， Gendel; and Ethics in Biblical 

and Modern Conlex/s (ed. B. E. K.elle and F. R. Ames; SBL Symposillm Seri es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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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將要受到考驗，第一部分就是描述這些考驗的本質( 1-16節) .而第二

部分則就這些考驗列舉各種可能的回應( 17-26豈有)。

考驗的本質(-t1-16)
考驗的場景 (七 1-2土) 申命記第土章的開端是一連串時間性從

旬，定出場景，好讓下文展示上主如何考驗以色列人的愛主之心 (2節
下)。這些時間性從旬指出，下子1]四個情況實現之後，以色列人就要執行
“徹底滅絕"政策 (一)當上主帶領以色列民進入迦南(二)當上主

把所有敵人一律趕走; (三)當上主把迦南居民

第七章的核心不是
“徹底瀛絕"政策，

而是以色列民的身

分 o .... . ﹒“徹 底 瀛

絕" 的諭令 ， 就是要

突顯以色列人是神的

子民。

交在以色列人面前 ; (四)當以色列人打敗迦南
人 。正如第六章 10節的情況一樣，每當神的應許

實現，以色列人的愛神之心就會受到考驗。
摩西從兩個角度描繪將要面對的敵人，一

個是神的角度，一個是人的角度。上主負責把
那地的原住民“趕走" 10 並把他們“交"給

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則要擊殺 (nãkâ ; 字面上的
意思是“擊打" )迦南人，並將他們徹底滅絕

(heberîm) 0 11 這四旬短語就是以色列人征伐政
策的骨幹 o 摩西指出這是上主的戰爭 1 2 但也強

調以色列人必須親身上陣 ， 擊殺仇敵。

摩西一一介紹前面的敵人，其筆法清楚讓百姓知道，雖然自父輩們上
陣至今已歷38載 (-28) .但目前的險峻形勢卻絲毫不減當年。他用五旬
短語來突顯敵方的強大實力 (一)國民眾多(二)他們就是先祖面對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 i teratul 巴， 2008)， 145 -60 。
10 動詞 näSal 十名罕見 且會在第22節再次出現。正如王下十六6的用法一樣這

個動詞是戰事用語，意思是佔領某城某地之後，把當中的居民趕走。

11 這詞的意思見下文。
12 要表達迦南戰役的屬天特質， “聖戰"一詞可算合適，但這個詞容易使人聯想

到伊斯關教的聖戰 (jihad ) 以及其他激進運動，因此還是棄之不用為妥。見
B. C. Ollenburger,“Gerhard von Rad可 Theo logy of Holy War，"出自他為von Rad, 

Holy f的r in Ancient lsrael英文版而作的序言. 22-33頁。

233 申-t 1晶 晶

的敵人; 13 (三)共有土族(所謂t數，是修辭手法，代表迦南的整體人

口) (四)他們的人數比以色列人多(五)他們比以色列人強大。這

幾句話都是以色列人要面對的挑戰的實況(參 17節)。

考驗的元素(七2下-5 ) 複合詞 的bãrëm tabârîm 有強調的意思，

解作“你必須把他們徹底滅絕" . t票示出這個考驗的主要內容，並強調

這件事的神聖本質。名詞 hërem 及所派生的動詞 heherÎm (即“全力執行

hërem" ) .把軍事運作(三6) 與屬天事務(十三 15-1 7 (16-18 J )原有
細微分別的意義連結為一。就語源學而盲，其詞根與 qds 同源 ， 可解作

“分別為里，獻給神 。另有人認為 hrm 應解作“保留"給神 1 4 兩者的

細微差別在於對奉獻的理解。根據近期發表的一份赫人文獻，語帶強調的

動詞短語 hab"rëm tab"rÎm (徹底滅絕)的意思或許包括了 連串的行動

(-)擊潰某城的軍事力量(二)殺盡城中人口(三)把城焚毀，

(四)向城撒盟(士九45) (五)詛咒這城(書六26 ) ; (六)把城奉

獻給上主。 1 5 在申命記十三章的至16節( 16-17節 J .上述大部分行動都曾

出現，可見這段經文是這個政策最全面的描述。

在第2節下至5節的餘下部分，摩西闡釋這個政策怎樣才會成功。

(一)無論任何情況，以色列人都不可與本地人立約 。(二)他們不可憐

憫迦南居民。神的計劃不可因感情而有所妥協 。(三)以色列人不可與迦

13 論及這些國民的身分，見Merri川11 ， Dε叫ut的E臼Fο仰n叩10仰m机 l口77-刁79叭 T訂Ig伊ay， Dez圳erOl仰n川叫1η吵y

84-85 。

14 書六 17-25記錄7這個政策的 個執行賀例。經文指城中一切事物都要根據

hërem 的原則處置，理應解作全數銷毀。然而，經文又指示把城中的金和銀留

下，放在會幕的府庫中，歸與上主。詞根 hnn 在閃系語吉頗為常見。然而，與

聖經的用法相同，解作“將之消滅以作獻品"的，就只見於摩押文，或許烏加

乎IJ文 ( Ugaritic ) 也有例子。見Stern ， Biblical Herell1， 的 。

15 要瞭解赫人的做法，可參考穆西里斯二世 ( Mursili II ;公元前 1 32 1-1 295年)

的自述，載於L-l. Roszkowska-Mutsch ler, "‘ and on its site 1 sowed cress. 

Some Remarks on the Execrat ion of Oefeated Enelll y Cities by the Hittite King丸"

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7 ( 1992): 6; G. F. Oel Mon筒，“The L-l ittite Hërel刀"

in Babel und Bibel 2: Memori白e 19or M D岫onof， Annual of Ancient Near Eastern, 

Old Testall1e例， and Sell1itic Studies (ed. L. Kogan; Oriental ia et Class ica 8; Winona 

Lake, JN: Eisenbrauns, 2006) , 25 。試比照Roszkowska-M utsch l er筆下的賀況重

組，“Some Relllarks," 11-12 。這份古文獻是禮文 a 內容包括攻城者向目標城鎮

的神明獻祭 ， 祈求對方眷顧，見Oel Monte,“The Hittite fjërell1，" 的-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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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居民通婚。摩西的動機顯然不是要保持以色列民的血統純正(參創三十
四 16 ) ，而是顧慮到過婚會使以色列人背叛上主 。 外族配偶會引誘百姓，

使他們的心轉離上主 ， 事幸其他神明，也就是違反了至高的誡命 ， 背棄了

藉“示瑪"宣示的守約承諾(參申六 10-1 4 ) 0 1 6 第四節的最後一個從旬指

出，如果有所妥協 ， 以色列人必定遭受極重的刑罰，可見這個政策是極為

嚴肅的 如果以色列人投入迦南人的生活，採納迦南人的宗教信念，就等

如將自己變成迦南人 ， 必會惹起上主的怒氣 。
摩西把徹底滅絕，政策之下的禁例詳述完畢，就在第帥岫這何

政策所要求的行為 。 要求共有四項，都是針對迦南宗教設施而吉的
1 1 

( 一)拆毀他們的祭壇(二 ) 打碎他們的柱像; (三 ) 砍掉他們的
亞舍拉木杆(四)用火焚毀他們的神像 。 古人相信祭壇是神明的餐
桌 1 8 信眾會把供奉神明的飲食放在其上 。 1 9 異教風俗的所謂“柱像"

(m仰而bôt) ， 是直立的石 jl奈，通常刻有宗教符號，象徵男性神明 。 亞舍
拉木杆則是木製的宗教象徵'代表迦南信仰中掌管生殖的首席女神亞舍

拉 。 2。這些木杆雕成女體狀，上有誇張的女性特徵 。 pes îlîm 是塑像的統

桶，而雕作神明模樣的塑像一般都會鍍上金銀 。

摧毀這些異教物件 ， 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在迦南地上除去一切敵拜偶
像的痕跡 。 然而 ， 就更深的層次而盲 ， 這番指令可說是一場駁斥偶像崇拜

的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瑪二10-11 。那段經文認為娶了拜偶像的女子為妻 ， 等如違背
聖約 ， 是不忠的行為。

17 所有從句都以指稱異教設施的賓語作開端 ， 可見摩西的焦點正是那些異教表
徵。這節經文與出三十四 13相類。

18 參結三十九17-20 ' 四十一泣 ，四十四 1 6 ; 瑪-7 、 1 2 。
19 用這個動詞指 ( 1 )拆毀祭壇，見出三十四 1 3 ;士二2' 六30-32 (墓伺) ; 王

下二十三 1 2 、 15 (約書5:2.) ; ( 2 ) 拆毀築在高處的異教祭壇 ， 見王下二十三8;
(3 )拆毀巴力的柱像和廟宇 ， 見王下十27 。

20 <欽定本:} ( Autho ri zed Version ) 把這個詞譯作 “ 小樹叢 " ( groves ) 。 然
而 ， 從上世紀發現的大量經外證據可見 ， 亞舍拉宜在是一位地位顯耍的迦南神
明 。亞舍拉是主神伊勒 ( E l ) 的妻子 ， 也是70位神明的母親。幾處源自王國時
代的希伯來銘文 ， 都提到“上主和他的巨舍拉可見E舍拉教派有很大的
吸引力。進一步的論述見J. M . Hadley, The Cu /t ofAsherah in Ancient Js川eL and 

Judol7.EIJtdence jbl offebrew CONESS(Cambl ldge.caInbIldgeunlv. PIES5, 2000); 

N. Wya仗，“Asherah ，" DDD, 99- 105; J. Day,“Asherah," ABD, 1 :483 -87 。

235 的-26 蔔

的論事 。 以色列人要學的功課昭然若揭:如果偶像無力保護自己，又怎能

為敬拜它的人做些甚麼呢(參士六31-32 ) 7 21 

考驗的基礎(七6-8) 摩西繼續論述“徹底滅絕"政策，他在第6至

8節具體闡明這個政策的基礎，可說是整段論述的高潮 。 如果說“示瑪"

和至高的誡命表述了聖約公式的前半段 ( “我要作你們的神" ) ，那麼第

6至8節就是聖約公式後半段 ( “你們要作我的百姓" ) 的展現 。 因為摩西

在第6至8節指出，以色列人可以成為上主的立的夥伴，實在是一項無上的

特權 。 照希伯來文原文的結構，摩西以六句句子來確認以色列人的優越地

位 。 這六句句子共分成三對，每節兩句 。 第 對句子宣示以色列人在神眼

中享有獨特地位 ( 6節 ) ; 第二和第三對則論及神的工作，指出以色列人

的獨特地位正是靠此而立 ， 也藉此展現 ( 7 、 8節)。

第一對句子形容以色列人的優越地位 ( 6節 ) ，並用了兩個獨特的短

語:以色列人是 “歸上主你神的聖潔子民" 也是神“珍貴的產業" (參

十四2' 二十六 18-19)。 這節經文顯然源自上主在出埃及記十九章5至6節

所說的話 。 摩西只是將原本較為冷漠的政治用語 gôy (國家 ) ，轉換成親

切的 'am (子民) 0 22 在摩西眼中，以色列人對抗迦南居民，拆毀他們的

宗教設施，不是因為聖約有此要求，而是因為他們是“歸上主你神的聖

濛子民" 。摩西藉著這筆法表明，那些要被“滅盡為祭" (hrm ) 之物，

與獻給神作聖約夥伴的以色列民，是兩不相容的 。 23 seg叫lâ (珍貴的產

業) 一語十分罕見，在舊約聖經只出現八次，其中六次都是用來比喻以色

列 。 24 要確切瞭解這個詞的意思，關鍵就在歷代志上二十九章3節和傳道

書二章8節 。 那兩處經文以這個詞來指稱被人十分珍視的財寶，特別是指

君王的財寶 。 25

2釗l 論及聖經上駁斥偶像崇拜的論亭 ' 見B趴10ωck丸，‘“‘'Ot仙he岫E趴r Re l i頃glωons 11川n Old T刊E仿叫E叫啪tam吶1唸1el臼n

Theology扎，" in The GospeL According /0 Moses, 200-236 。

22 見0. 1. Block,“Nat ion, Nat iona lity," ISBE (rev. ed.), 3:492-96; 同上 ， “Nati o n sl

Nationali ty," NIDOTTE, 4:966-72 。

23 論及詞根 qds 的意思，見W. Kornfeld, TDOT, 1 2:52 1-30 。

24 出十九5 ; 申士6 ' 十四2' 二十六 1 8 ; 詩 三五4; 瑪三 1 7 。

25 <欽定本》 譯作 “特別的子民 ( peculiar peop le ) ， 這個譯法採用拉T文

pecul川間 的本義 ， 即 “私人的財物"與 “特殊、古怪" 等義無關 。 LXX作

periousion ( “作為他產業" 的子民) ， 淡化了這個詞原有的意思。參多二 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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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色列民又為甚麼會成為“歸上主你神的聖潔于民"以及神

的“珍貴的產業"呢?在第7至8節 ， 摩西標舉神的四個行動，指出這就是

以色列人得享聖潔地位的原因。(一)上主深愛以色列人 ， 樂於恩待他們

( 7節上)。

“為甚麼神會愛

以色列呢 7 "摩西沒

有正面回答 ， 只暗

示 “ 神就是愛以色

列"。

(二)上主施恩揀選他們。在天下萬民中，

上主特別揀選以色列民作自己珍貴的產業。 26 摩

西在第7節上強調，上主揀選以色列民作立約夥

伴，並不是因為以色列民有甚麼可取之處，反

之，他們是萬民中最不起眼的。

(三)上主施恩拯救他們 (8節上)。為兔

以色列人自以為配得這優越地位，摩西宣告 ， 他

們能夠脫離奴役，全因上主把他們領出埃及。

(四)上主叉施恩買贖他們 ( 8節下)。摩

西在申命記首次用上 pãdâ (買贖; {新漢語} :

“救1頁， )一詞。 27 與近義的 gã'al 28 相比 ， pãdâ 較為官式。前者是指某

人身陷困境，無力自救，於是其近親便介入並拯救這人 29 後者則是指
以金錢為奴隸贖身。申命記以這個詞作比喻，表示上主從埃及和強大的法

老王手中把以色列人買贖出來。雖然所有經文的焦點都在神的身上 ， 但以

色列人得救，卻不只是神大能大力 ( machismo ) 的行動 ， 也是因為神愛
(，晶晶)自己的于民，以及神願意遵守他向先祖所發的誓。
摩西在第6至8節思想一個問題， “為甚麼神會愛以色列呢 7 "摩西沒

有正面回答，只暗示“神就是愛以色列"。上主甚願堅守他向先祖所作的

承諾 ， 又樂意與先祖的後裔同守聖約，於是便廣行神蹟奇事 ， 使以色列人

弗一 14 ;彼前二9 。

26 論及動詞 bãhar' 見四37的註釋，也參十 J 5 '十四2 。
27 論及以 pãdâ 來比喻上主把以色列人救出埃及，見申九詣，十三5 (6) ，十五15 ' 

二十 8' 二十四 1 8 撒下也3三代上十叫，尼一 1 0 詩七十八42 。 彌六4 。
28 Gã 'al 用作比喻上主的拯救行動，未見於申命記 ， 只見於出六6' 十五日， 詩t

十四2' 才二十-t: 1 5 ( 1 肘 ， →二十八35' -0六 1 0 。
29 論及到 'el 的用法 ，以及進一步的資料，見B l ock ， Jlldg軾 的神， 674-75 ; R. 

Hubbard ， “叮叮9，" N!DOTTE, 3 : 578-82 。

237 的-26 圈

得自由，從黑暗的國度中呼召他們出來 ， 領他們進入奇妙光明者的國度中

(參彼前二9) 。

考驗的重要性(七弘15) 第 J 1 至 12節標舉出這段經文的主題，可

說是整段經文的支點 - 摩西重申，百姓必須遵守至高的誠命(參五訓 ，六

1) ，也絕不可忽略聖約的詳細條款 (“律例 、典章 " )他今天所頒怖

的，百姓都要“謹守遵行"。總的來說，本段經文的邏輯是 聖約訂明，

守約就能得獎賞，違約則會受詛咒 (9- J 0節)要得到獎賞，避免詛咒，

百姓就必須嚴謹地遵從上主的旨意( J 1 節) ;如果要遵行上主的旨意，就

先要認識他的特質，知道他必然守的 ，賞罰分明 。摩西的思想流程 如下

圖:

認識神一服從神一蒙神賜福

摩西這一番修辭的首要目的，就是要百姓認識神。因此，他在段落的

開端用上祈使語“你要知道"。摩西托詞作下令的模樣，彷彿百姓能憑著

這個命令而豁然明瞭一切。他把要傳遞的知識編列成教理問答一般(參四

35 、 39) 。首先，他肯定上主“是〔獨一的〕神 " 接看他說上主是“信

賞的伊勒" (faithful El ) 。形容詞“信賞的" (與我們常用的“阿們"同

一詞根)可解作“說真話的、值得信任的、可依靠的"。在創世記提及先

祖的敘事文中，神常常自稱“伊勒" 。 30 神與亞伯蘭/亞伯拉罕立約的時

候，自稱伊勒 沙代(會1] 十-t 1-8 ) 然而，在摩西面前，神是“雅畏"

(Yahweh; {新漢語》通常譯為“上主" ) ， 他便應許得應驗，為子民確

立聖約，證明他是一位信賞的神(出六2-8 ) 0
31 

30 通常會加上另一些詞語伊勒奧林 (EI Olal11 ;“永恆神創二十一33) 、

伊勒 ﹒ 羅伊 (E I Ro i ; “看顧人的神"會IJ 十六 1 3) 、伊勒-以羅安( EI 

E lyo n ; “至高神會IJ十四 1 8-22) ，以及伊勒 沙代 (E I Shadday ;全能的

神會IJ十-t: 1 '二十八3 '三十五 1 J ) 

3 1 論及伊勒 沙代與雅畏這兩個名號的關係'見G . J. Wen ha l11 , Genes is 16-50 

(WBC; Dallas : Word , J 994); xxx-xx肘，同上 ， “The Re li gion of the Patriarchs," 

in Essays on the Palri正lrchal Nω'ratives (eds. A. R. Mi ll ard and D. J. WiSe l113n; 

Leicester: Inter-Varsity Press, 1980), 157-88; R. W. L. Mobel 旬， The Old Teslament 

of the Old Testamenl: Patriarchal Narralives and Mosiac Yahwωn (M inneapo 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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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句話彷彿是一句認信宣言，而第9至10節餘下的部分就是對此的

解釋。上主既是“信實的伊勒"就必
思是“他的約和他的 h仰1惚esed" ) 0 lfe臼Sεed 一詞表示一種特質'擁有這種特
質的人，會義不容辭地為別人的好處而行動，不會理會這行動對自己有益

有損。必然而，在這襄和第 12節， “約"與“ bes ed" 連起來應解作“施
恩之約"。 33 摩西借用十誡第一誠(五10 ) 的用語，指出上主守約的對象
是“愛他、遵行他誠命的人"。雖然借用了十誠的用語，但第 10節與十
誠的陳述又有明顯不同 十誡原是空泛地說上主會，追討 罪孽" (五

9) ，現今摩西卻宣告神要“當面報應，將他們滅絕"十誡原指犯禁的
人要和子孫一起集體受罰，現今摩西卻宣告神的審判要“當面" (重複
兩次)臨到，十誡原用語是“直到第三代，直到第四代"現今摩西卻指

神會絕不猶豫地懲罰那犯事的人。因此，只要謹記神的恩典，瞭解神的特
質，上主的子民就會有動機去道行神的一切命令( 11-12節上)。

摩西在第 12節下至16節闡述 存感恩之心服從上主的人，就能憑著
應許得到甚麼福氣。他首先宣示一項原則-上主，以色列的神，必然信守
他向先祖發誓而立的恩的(參第9節的註釋)。很多人認為經文是指先祖
之約，但第 13至 15節所羅列的福氣實在是來自何烈山之約(參出二十三
的6; 利二十六 1-13)。摩西在最後一篇演講詞又提到 所立的的 所起
的誓" (申二十九12 、 14 、 2 1 ( 11 、 13 、 20)) ，更進一步證明這是何烈
山之的。為了鼓勵百姓對上主忠誠，摩西接續提到三個應許，而每個應許
的原文都只是用7一個詞來表達。如果以色列人效忠於上主，上主就會表
現出守的的熱忱 (NIV及《新漢語》﹒ “ 愛" ) ，賜下福氣 ， 使他們人數增
多。 34 上主雖然不是因為他們人口眾多而揀選他們 (7節) ，但只要他們

)1\頁服上主，上主就會在將來使他們變得人數思多。

s, (992), 85 -87 。
32 論及這詞的合主 見五 10的詮釋 。在撒下-tl5 作者以這個詞來代替解作 聖

約應許"的 b"，.ît 。
33 這是修辭學的重吉法 ( hendiadys) 。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Weíl巾Id ， Deuteronomy 

1 - 11 ， 370 。
34 參創十土2' 二十二 1 7 '二十六4 、詞，二十八3 '三十二 1 2 ( 13) τ 三十五11 ' 

四十八4 ; 出三十二 1 3 ;干IJ二十六9 。

239 和-26 盪

第13節上提及的福氣，摩西現在加以說明 ( 13下-15豈有)。一方面，

上主要使一切生養繁殖欣欣向榮 ( 13下-14節上) ; 另一方面 ， 上主會掃除

所有阻礙生養繁殖的事物 ( 14下-15節)。摩西先 分類子Ij出生活中最重

要的保障。所謂“你腹中所生的和你土地所出的"是泛指一切生活層面

以及人們賴以為生的農業運作。餘下的用語都經過刻意跳選，為要駁斥由

偶像崇拜衍生出來的 、 統管迦南生活的社會建制。

第 13節下的每 個詞都與迦南神明有關 o Dãgãn (五穀)與大衰的發

音相近。大衰崇拜在迦南十分普遍，後來更成了非利士的主要神明(士十

六23 ;撒上五2-7 ) 0 35 至於“新酒"摩西棄用常見的 yayin (參申十四

26 ) ，而用了 tîrôs 一詞。《亞瑪拿泥東} (EI-Amarna letters ) 和烏加子Ij

( Ugar it ) 文獻都提到一位名叫提殊/提拉什 (Tirshu/Tirash ) 的神明。 36

摩西所用的 tîrôs 詞就是與這個名字同源。至於橄欖“油"也有較適

用的 semen 一詞(參八8 ) ，但摩西卻用了詞根解作“閃亮"的 yi$hãr 。

有人猜測這是橄欖油之神的名字。 37 短語“你牛章中的牛慣 ( calves of 

yo ur herds ' NIV語 ; {新漢語} :“牛債" ) ， 字面上的意思是“牛章中添

加的"。這個短語並不常見，只曾出現於申命記二十八章4節、 18節 、 51

節及出埃及記十三章 12節。摩西以 sgr 來代替較適用的可el (參申九 16 、

21 ) ，或許是有意指及名為沙迦/西格 (Shagger/Sheger) 的神明 。在烏

加列、埃馬爾 (Emar ) 、代爾 ﹒ 亞利雅 ( Oeir 'Al l a) 和布匿 ( Punic ) 各

地，都有文獻記載人們對這位神明的崇拜。 38

然而，相關用意最為明顯的，就是短語“你羊章中的羊羔" ( 'asterôt 

sõ ' ne制; {新漢語》 “羊羔" )。摩西用這個短語來代替較為常見的詞

語 kebes (參出二十九39 ) 和 keseb (申十四4) 。伊斯她爾 ( Ishtar ) 或稱

3封5 猶大屬地(書十五41心)和北方的亞設屬地(書十九2幻7 ) ，都有地方名為

大衰" (大衰的居處) ，可見大表崇拜十分普及 。論及這位中申明，見L. Fel iu, 

The God Dagan in Bronze Age Syria , trans . W. G. E. Watson (Culture and Hístory of 

the Ancíent Near East 19; Leíden: Brill , 2003), 278-88 。

36 進步的論述見J. F. Healey,“Tirash," DDD, 87 1-72 。

37 參N. Wya仗，“Oi l ，" 000, 640 。
38 “西格"之名顯然是指滿月之神，古人普遍相信滿月對懷孕產資有所影響。有

關這個神明的進 步資料，見K. van der Toorn,“Sheger," DDD, 760-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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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斯她特 ( Astart巴 ) ，是掌管生殖的女神，對她的崇拜在古代近東極為普

及。 39 摩西選用這些罕見的詞語，似乎是要刻意挖苦迦南宗教。在上主應

許賜給先祖的土地之上，只有上主能保證牲畜繁衍，五穀豐登。 4。在這一

連串賜福應許的結尾( 14節上) ， 作為牧者的摩西宣告最後一個全面的應

許 以色列必蒙福勝過萬民。 4 1

在第 14至 15節的餘下部分，摩西釐清所謂“使你的人數增多" ( 13 

節)的意思。古人看不育(參創三十 1 )與夭折為詛咒，也是享受幸福生
活的兩大阻力。摩西承諾，只要以色列人效忠於上主，上述兩事都不會臨

到他們身上，甚至連牲畜也不會不育和夭折。經文又提到生命周期的另

一端 ， 指上主會除去以色列人的一切疾病，他們在埃及見過的各樣“惡

疾"都與他們無涉。但這段經文應是取材自出埃及記十五章26節，那里

也談及聖約的要求，並用類似的用語表達服從神與得健康的關係。

總結l呼擷(七16) 第 16節是上下文的橋梁。這節經文呼籲以色列人

下定決心對抗迦南居民，既為上文作總結，也為第 17節的回應設定場景。

摩西選用與第 l至5節不同的詞語，吩咐百姓“吞滅" (，的。 1 ; 字面上的

意思是“吞噬、吃掉" )所有上主交給他們的敵人。摩西又再提醒百姓，

不要感情用事，卻要堅定不移地執行上主的諭令; “你的眼不可顧惜他

們"。 43 生殖宗教的吸引力絕對不容小戲。這樣的宗教滿口讓人得生命的

諾言，但卻只會把人引向死亡(參十二30 ) 0 44 因此，作為總結的命令就

39 論及近東地區的伊斯她爾崇拜 ， 見T. Abusch,“Ishtar," DDD, 452-56 。論及亞斯
她特，見N . Wyatt, "Astarte," DDD , 109-14 。見ANEP ##464, 465 。

40 亞撒提雅大 ( Azatiwada ) 的《阱尼基銘文} ( Phoenician inscription .公元前7
世紀初葉) ，也是以穀物、酒、牛、羊的次序作祝福。銘文內容見COS， 2 : 31 ，

iii.2- 11 (p. 1 50) 。參Weinfe ld ， Dellleronomy 1-1人 373。一
4 1 其他經主也提到以色列的l園中的經濟優勢，並視之為謹守遵行聖約的獎賞，

見十五5-6 '二十六 1 6-19 '二十八日-14 。
42 這詞也見於二十)\60 '其詞根解作“昏眩、生病"或許包括虐疾、舞ij疾、象

皮病等等。論及埃及地區的流行病，見Plil句， Natural History 26 .1 .5 。
3 這是以西結書常用的慣用語，既可用作形容神 ， 也可用作形容神所派來的使

者 五 11 '尤4 、 9 ' )\ 18 '九5 、 1 0 '二十 1 7 '二十四 1 4 。論及這個慣用語 ，

見S . Wagner，“口1們 ，" TDOT, 4 :27 1-77 。
44 出二十三叫丹說的是將來的情況，而這里的無動詞從句則論及當前的宜際危

機。這里譯為“網羅"的詞 1 意指獵人用作捕鳥的網。有關的說明見o. Keel, 

241 申-t 1-26 竭

是. “不可服侍他們的神明" 。

對外在考驗的回應(-1::17-26)

一如第六章 10至25節一樣 ，摩西呼顯百姓忠誠守約已旱 ，就設想他們

會怎樣回應神的吩咐。雖然是設想，但與事實也距離不遠 。這個段落可以

分成兩個部分:設問 ( 17節)和回應( 18-26節)。

說閱(七17) 摩西的設問與早前的虛構處境相類。在第六章20節，

虛構的回應者是聽眾的後裔，在這裹，想像中的發吉人卻是摩西面前的聽

眾。我們可以想像，當摩西正在把挑戰一一鋪陳的時候 ( 1-16節) ，章眾

的眉目間必定滿是懷疑與沮喪的神色。這或許讓摩西想起上 代人在加低

斯 ﹒ 巴尼亞的反應(參-26-28 ) ，於是他便把百

姓不敢宣之於口的想法(“你要是心里說 " )揭

露出來。他早前曾提及迦南t族 ( 2節 ) ，現在

又以同 個詞語，藉虛構的發問者之口 ， 指出問

題所在 以色列人將要面對的敵人數目眾多。發

問者以第一人稱代表全民提間 ， “我怎麼能趕出

他們呢 7 " 

摩西的回應(七18-26) 答案分成兩個部

分，第 部分是應許( 18-24節) ， 第二部分是警

告 ( 25-26節)。在第一個部分，摩西引導百姓作

只要謹記神的恩

典，暸解神的特質，

上主的子民就會有動

機去遵行神的一切命

A宅

正面思想，他的遣詞用字經過深思熟慮 ， 牧者心腸與修辭技巧洋溢其中。

這個應許又可再分成兩個部分，每個部分都以勉勵的話作開端，而兩句勉

勵的話都是以三個希伯來文詞語組成的: “你不要懼怕他們" ( 18節上)

和“你不要在他們面前驚惶" ( 21節)。這兩個部分的比例十分引人注

目。在兩句勉勵的話之後，每段呼顯的原文字數幾乎相同:第一段的字，

第二段的字。

在第 18節下至20節，摩西對百姓的勸勉圍繞著兩個重點 : 要謹記上

主過去為你而做的事 ( 18下- 19節) ， 以及要知道上主現今與你同在 (20

The Symbolism of the Biblical World: Ancienl Near Eastern Jconography and the 

Book ofPsall11s (trans. T. J. Hallett; New York : Seabury, 1 978) ， 89-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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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摩西複述上主所做的事，用語類似我們讀過的第四章34節及第六章

22節 。 45 摩西所用的論證手法，就是日後猶太教廣泛採用的 qal wahomer 

(由重到輕)。迦南土族固然是強大的敵人，摩西只提埃及，並不是要淡

化迦南t族的影響力。他的意思是，上主既能把百姓從埃及拯救出來，這

些長期臣服於法老手下的革爾小邦，在神面前又算甚麼呢?

或許還有聽眾心存疑慮，認為上主戰勝埃及人的手段 ( 19節)未夠猛

厲，又或者未必奏效 ， 於是摩西便再加上一樣 ( 20節)。希伯來文 $ ir 'â 

的字面意思是某種蜂類昆蟲'其刺足以致人於死，尤其是整窩傾巢而出 ，

受襲者必死無疑。摩西正是想到這樣的場面，於是便把黃蜂襲擊的對象，

從迦南各族(出二十三28) 改為“剩下的和躲藏的"。上主 旦吩咐蜂軍

進擊，牠們就會銀而不捨地追至每個洞穴，每片叢林，直到把敵人殲滅殆

盡，就正如西宏和噩的下場一樣。 46
在這個部分的下半段 (2 1-24節) ，摩西把筆鋒從上主所向披靡的大

能，轉到上主大而可畏的臨在。第六章的節提到上主臨在，用了帶有教理

問答色彩的文字，第2 1節的宣告也是一樣 以色列人不用懼怕敵人，因為

“上主你的神在你中間是大而可畏的神(伊勒 J " 。在敵方神明面前 ，上

主熾烈的情感/忌那之心會被牽動;當別國威嚇上主的于民，上主就會顯

出他至高無上的權能。正如第9節所說的，摩西把上主這位以色列的神與

伊勒視為等同，然而，上主卻不似迦南神話中的伊勒一般衰老無能。上主

至高至大，凡敵擋他的都要低首顫慄。 47

在第22至24節，摩西詳述這位大而可畏的神要怎樣進行他的征伐

計劃。上主是以色列的最高統帥，也是屬天的戰士，要為他的于民親身
上陣。他的戰略讓人一目瞭然:神要在以色列人面前趕走迦南居民 (22

節)把他們交在以色列人面前 (23節)又使他們大為驚惶 48 直到

有關這些詞語的論述見囚34的註釋。

46 雖然民二十一和申二26~三 11 都沒有提及黃蜂，但約書亞卻引述上主的話(
二十四 1 2 ) ，把戰勝西宏和噩歸功於上主派遣黃蜂(單數詞)上陣攻敵。

47 見十 1 7的詮釋。

48 動詞 hûm 司解作“喧嚷、叫囂同源的名詞 1/1"hûmâ 意即“喊聲、噪音
再加上形容詞 g'dõ衍， 組合出一幅圖畫，讓人想起基伺攻擊米甸人之時的情況

(士-t: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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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都被滅絕 (23節;參2節) ;甚至連他們的王，也會被交到以色列人

手中 (24節)。藉著這些應許，摩西勉勵百姓倚靠上主。這不是他們的戰

爭，而是上主的戰爭 。上主大而可畏的臨在，必使敵軍方寸大亂，而他也

會將仇敵的領袖交給以色列人。

然而 ，為免百姓誤以為可以置身事外，作壁上觀 (出十四~十五)

摩西便添上幾點附加說明。(-)雖然上主會驅逐迦南居民，但卻不會一

蹦而就，而是“逐漸地趕走"他們(申士22 ) 。上主承認 ，要瞬間消滅當

地居民，以色列人目前實在力有未逮;加上他們也沒有足夠人口佔頭整片

應許之地(參出二十三30 ) 。當人口減少過速，遍對渺無人煙，野獸數目

就會大幅增長，構成危機。經文所指的野獸應包括對犬等食腐動物，以及

真正威脅以色列民安全的狼、獅等猛獸(參王下十-t24-26 ) 。

( 二) 摩西在第24節下指出，上主會把迦南人的王交在以色列人手

中，從天下除滅他們的名(參四32) 。古人相信，人死之後會在子孫身上

繼續存在，因此，最大的不幸莫過於絕子絕孫，以及自己的名在父家被塗

抹。 49 約書亞記的戰事記錄載有敵方幾位君王的名字，但在戰敗諸王的清

單之中 (書十二7-24) ，卻只有城邦名號不錄王名，看來是刻意如此的 。

(三)第24節尾段的結語“你將他們滅絕" 總結出以色列人在征伐

戰事中的義務。摩西在第23及24節兩次用了動詞“滅絕 " (hismîd) ， 反

映出神的工作與人的工作是連結為一的。

縷述應許已旱，摩西進而鋪陳警告 ( 25-26節 ) ，經文氣氛與前段大

不相同。這稟所關注的問題，其實摩西在本章開端早已提及，尤其是第5

節。 N1V棄用常見的句法，以賓語、主語 、動詞的決序翻譯第25節上， 準

確地表達出原文的強調結構( {新漢語》相同 “他們神明的雕像，你們

要用火焚燒" )。第5節曾 Jlj 出四個針對異教設施的指令，因此第25節的

焚燒神像指令，可說是前面那四個命令的總結。然而，經文的焦點卻又與

第5節不同。之前的指令以偶像為宗教符號 ，會引誘以色列人背叛上主;

現在摩西關注的，卻是製造偶像的物料。

摩西借用十誠中第九誠的動詞，警告百姓不要“貪戀"偶像身上的金

49 見撒上二十四2 1 (22) ;撒下十四7 0 押沙龍沒有子桐，為兔死後名號滅沒 ，

他立了一根石柱來紀念自己(撒下十八 18 ) 。另見詩三十t詣， 賽十四20-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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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 5。當以色列人執行“徹底滅絕"政策，摧毀敵方設施的時候，或會企

圖保留當中的貴金屬，以作循環再用。摩西藉著這個命令，把該等行為一

律禁絕。儘管偶像被銷毀，也不代表製作裝飾偶

像的金銀等物不再與靈性有關。不 1 偶像的特質

上主身處三方關係

的首位 ， 以色列人必

須消激所有觀制這個

仍會殘留於這些物料之中。既然假神的形象會冒

犯上主以色列的神，那麼它們的製作物料也同樣

會威脅以色列民。正如偶像所代表的神明 樣，

其上的金銀也會成為神子民的網羅。 5 1

地位的敵人 。 雖然第25及26節的詞語的‘ëbâ (褻潰 ; NIV 

作“detestab!e " ，意同《新漢語》的 “憎惡" ) 

是首次在申命記中 出現 ， 52 但它卻是摩西斥責

拜偶像可厭的時候最常用的詞語(參十二訓 ，十三 14 ( 1 訓 ， 十-1:::4 '三

十二 16 ) 。在第26節 ， 摩西直指問題的根源，指出偶像不但會誘惑人心

(“網羅" ) ，褻潰上主，這褻潰的本質更會傳染別人。以色列人一旦接

觸這些褻潰之物 ， 他們作為聖民的位分就會被抵銷，變得與世上萬民毫無

分別，全然污穢，身分一落千丈。既被看為的 'ëbâ' 就只有一個下場 被

“徹底滅絕"。

應閉眼則

戰爭的神學 申命記第二十章與第t章 ， 都是理解舊約戰爭神

學的關鍵。正如我們就西宏和噩之役所作的論述一樣 53 “徹

底滅絕"政策的作用，就是要保證以色列國能在聖漫的土地上

成長，不是為自己民族的好處，而是為神的榮耀，要向萬民作見證 ' 宣揚

神的大恩。"神把應許之地贈與以色列 ， 好讓立約神明 國族一土地三者

的三邊關係得以建立。

50 書t二2 1 記載E干犯罪，用的也是這個動詞。

51 摩西曾在第 1 6節作出警告，指服侍其他神明會成為以色列的 “網羅"現在他

又指偶(像象身上的金銀會令百姓

5位2 其詞根是 t仆‘<b (厭棄、全然司惡'不能接受)。

53 見上文 1 0 1-3頁 。

54 見申二十六 1 9的詮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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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 土地

對以色列而吉， “徹底滅絕，政策的基礎並不是排外主義。上主身處

三方關係的首位 ， 以色列人必須消滅所有觀制這個地位的敵人。申命記t

章4至 11節指明，以色列人必須遵行至高的誠命和“示瑪"絕對沒有妥

協的空間。

值得注意的是，征伐戰事的記錄竟然完全未有提及上述底因。約書

亞記只有一次提到外族神明，載於篇末對頭袖的演講詞之中。雖然亞干之

罪明顯包括違反上述誡命，但除非讀者對申命記第t章非常熟識，否則不

容易看出這罪與迦南宗教有關。經文描述亞干的罪是不忠 (NIV語，書t

1 ) 、犯罪( -1::: 11 、 20 ) 、違背上主的約( -1::: 11 、 15 ) 、偷竊( -1::: 11 ) 、

撒謊( -1::: 11 ) 、 件可恥的事 (NIV語， -1::: 15 ) 、貪婪(-1:::21 ;參申t

25) ，最重要的是違反7 “徹底滅絕"的律例。 55 可是，經文並沒有提到

拜偶像，也沒有提及偶像崇拜的器具和設施。然而，約書亞記又有提及，

因某些必須被徹底滅絕之物仍然存留，

滅了" (書-1::: 1 2' {新普及~ )。這個說法顯然與申命記“你也成為當被

徹底滅絕歸神的"一語一致(申土26) 。儘管如此，教事人仍然把亞干之

罪刻劃成個人的貪欲，未有指出當中的信仰涵義。

相對而言，約書亞記的敘事文較少記載的書亞對外族宗教事物的

看法，但就上主怎樣應驗應許，如何把迦南地交到以色列人手中(申t

1) ，約書亞記卻是絕無隱諱的。自以色列人在征伐戰事早期攻破艾城和

耶利哥之後 ， 約書亞記的筆觸就聚焦於迦南人的王身上。“這樣的筆法，

看來是要表達申命記t章24節的應許正在逐步應驗。雖然如此，約書亞記

55 詞根 hrm 在書-t: 1 - 1 5共出現八次( 1 、 11 、 1 2 、 1 3 、 1 5節)

56 書五 1 '九 1 '十 I ~十二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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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的關注核心 ， 仍然是分配以色列人奪得的土地給十二支派(書十三

1 """二十一45 ) 。要到約書亞記的末段 ， 也就是在約書亞的演講詞之中，

我們才清踅地看到有關戰爭神學的吉論 ， 而這些吉論與申命記第t章是一

致的。

異族通姆 在約書亞的告別演說中 ， 他明令禁止以色列人與迦南民

族通婚 57 因為上主會用外族配偶作以色列人的“網羅" (書二十三日 ;

參申-1::: 16 ) ，使以色列人在上主所賜的美地上滅亡。從士師記開始，以色

列入就不斷與外族的意識形態妥協，最終因為偶像崇拜的誘惑而弄得國破

家亡。在以色列歷史的後期，甚至有君王支持偶像崇拜，令以色列民泥足

深陷。在眾多以色列君王之中，約西亞是最重要的例外。聖經記載約西亞

全心/全意、全人，並用盡所有資源來歸向上主(筆者自譯，王下二十三

25) 。他又把以色列境內一切屬於外族宗教的祭壇、柱像、亞舍拉木偶和

丘壇盡數摧毀(王下二十三12-15 ) ， 完全滿足摩西頒怖的有關指示。

在神的國度與地上的國度之間 ， 摩西劃下了清晰的界限。這個界限建

基於 個堅實的信念，就是神的于民有與眾不同的地位。正如上文指出，

第6至8節用了五句話來形容這個蒙福的位分 以色列民是歸給神的聖潔于

民 ， 蒙神施恩揀選，是神珍貴的產業 ， 為神所深愛 ， 並且是聖約的受益

人。這些特權是神的蝕贈，以色列人既沒有功勢，也不配得 ， 更未曾尋素

追求。在申命記以外的舊約經卷，神的聖濛往往是書中的重點 ， 但同樣的

主題在申命記只見於第三十二章51節。反之，其他書卷少有提及以色列的

聖民身分 58 但這個主題卻是申命記的神學基礎(-1:::6 ' 十四2 、 2 1 '二十

六凹 ，二十八9 ) 0 59 

以異族通婚為墮落的禍端 ， 是舊的十分常見的主題。士師記三章5至8

節上更明明白白地指出，異族通婚與屬靈上屢屢犯錯是堅密相連的:

於是以色列民住在迦南人、赫人、亞摩利人、比利洗人、希

57 動詞 h ilhatl互n (結親)特別用來表示與迦南的各民族通婚 創三十四9; 申土

3 ;書二十三 1 2 ;參拉九 14 。

58 例外的經文有 主要六十三 1 8 (“你的聖民" )及但十二7 (“聖民" )。

59 這個主題的根源在出十九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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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人和耶布斯人中間，並跟他們通婚。以色列人的兒子娶他們的

女兒，以色列人的女兒又嫁給他們的兒子，而且還事奉他們的神

明。

以色列人做上主看為邪惡的事 ， 忘記上主他們的上帝，並

且事奉巴力偶像和亞舍拉柱像。上主就向以色列大發怒火 . . .. . .

( <新普及> ) 

所羅門王雖然大有智慧，但最終卻成了愚不可及的人。他愛外族女

子，且不 而足。她們引誘所羅門背棄上主 ， 轉向其他神明。他沒有行在

父親大衛的路上，未能全心投靠上主，又隨從外族神明 ， 做上主眼中看為

惡的事(王上十 卜8 ) 。在士師時代 ， 拜偶像的歪風只限於平民百姓，

到了所羅門當政年間，才首次出現王室支持的偶像崇拜。正如摩西所預示

的，迷戀外族女子，最終變成投靠外族假神。因為以色列民在靈里背叛上

主，屢勸不改，於是北國以色列(王下十-1::: 1 - 18 ) 和南國猶大(王下二十

四~二十五)相繼被上主宣告為可憎惡的，下場與迦南各國類同。

以色列人經歷被攝的苦難後，舉國拜偶像的風氣似乎已經消聲匿跡 ，

但在個人層面，直到史書終章，問題仍是無日無之。至1] 公元前4世紀，瑪

拉基先知仍然指出，歸回故土的百姓患上不懂敬畏神之病，徵狀包括與外

族人通婚。他們欺哄神，彼此行詭詐，沾污了神與先祖所立的約，又做可

憎的事 ， 就是娶了拜偶像的外族女子為妻 ， 褻潰了聖地(瑪二10-11 )。照

著申命記七章24至25節的指示，瑪拉基先知就上述行為發出詛咒 - “做了

這樣的事卻又向天軍的上主獻祟的人，願上主從以色列民族中除去， 個

不剩。" (瑪二 1 2 ' {新普及> ) 

在新約 ， 隨處都可聽到申命記第t章的迴音。保羅寫信給以弗所信

徒，首先祝賀他們在基督稟得看尊貴的名分(弗一 1 -14)。保羅提筆的時

候，心中所想的無疑就是本段經文。與之前的以色列民 樣，在耶穌基督

里的忠誠信眾，也被揀選成為聖民。信徒是神救贖的對象，也是承繼產業

的制子。因為愛的緣故，神收納他們為兒女，好讓他們頌揚神的恩典與榮

耀。正如經文所說 神揀選我們， “為要使我們這些最先把盼望寄託在基

督身上的人 ， 可以讓神的榮耀得到稱讀 。 " (弗 12 ;參西三 12) 彼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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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二章9至12節的開端 ， 固然是來自出埃及記十九章6節，但其後的經文卻

完全是申命記的筆法

但你們是蒙揀選的族類，是君王的祭司 葦體，是聖潔 的國

民，是屬神的于民，為要你們宣揚那呼召你們脫離黑暗、進入奇

妙光明者的美德 。 你們從前不是于民，如今卻是神的于民;從前

沒有蒙憐憫，如今卻蒙了憐憫 。

親愛的弟兄們，我勸你們，你們身為惜民和寄居的，要避開

肉體的私懲，這些私懲常常跟生命爭戰 。 你們在外族人中間要有

良好的品行 ， 這樣，他們雖然毀謗你們是作惡的人，但因為看見

你們的好行為，就要在神臨到的日于讚頌神 。

當代應間

神的戰爭政策 對大部分當代讀者而盲，申命記第t章產生不

少嚴肅的倫理問題 。 上主既然是恩慈憐憫的神 ， 又怎會吩咐人

去滅絕整片地區的人口呢?常人又怎會接受這樣的命令，以此

作正式的戰爭政策呢?上文談到滅絕河東亞摩利人的時候，我們也曾處理

相關的倫理問題。 60 教會也曾“幸基督之名"妄行引申上述政策，藉以對

付一切反對者，以致讓教會歷史被提伐得體無完膚，實在令人歎息 。 往

日 ，人們太輕易自以為是 ， 把自己的圖課托稱為神國度的事工，把阻撓的
人通通標籤為異教徒，要以這段經文所記的手段懲罰他們。曾被這樣標籤

的人包括伊斯蘭教徒、猶太人、法蘭克人 (Franks ) 與哥特人 (Goths ) 、
“異教 " 原住民、共產黨人、甚至其他基督徒。我們忘了申命記第t章有

其獨特處境，也忘了神于民的首要標記是愛與憐憫 ， 反而去標舉野心與暴

力 。

我們無意把神的國度與屬世國度之間的界限淡化。這段經文給當代

基督徒的信息十分清晰 。 我們領受的呼召與以色列人 樣 ， 就是對抗黑暗

國度。誠然， “與我們爭戰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 ，而是那些執政的、掌權

的、管轄這黑暗世界的 ， 以及天上的那靈" (弗六 12 ) ; 但正如摩西要求

60 見上文 101 -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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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的一樣，這場爭戰也要求我們心存警惕，倚賴神的供應。在這個

戰場上 ， 有 個老問題我們要格外留意 ， 就是與黑暗的國度結盟。在今天

的文化中，信徒與非信徒結婚十分普遍。保羅在哥林多後書六章 14至 1 6節

論到這種聯合，讀起來就如摩西的話一樣。保羅和摩西同樣把命令建基於

聽眾的身分之上 ， 這身分就是神的立約于民

你們不要和不信的人同負一輒 。 其實，義和不法有甚麼關

連?光明和黑暗有甚麼契合相通?基督和彼列怎麼可以協和呢?

信的和不信的有甚麼共同的分呢?神的殿和偶像有甚麼相同呢?

因為我們就是永活神的殿，正如神所說 “我要在他們中間居住

來往，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于民 。 "

與非信徒通婚的問題，早在約會的階段就已出現 。 儘管百分之九十

t的青年人都不在意約會對象的宗教信仰，但基督徒卻絕對不能有這種態

度 。 我們身為屬神的聖民，蒙神施恩選召，作他珍貴的子民，得嘗神的愛

書，這一切都是無上的特權。除非基督徒能夠重新體會這種特權，並重拾

這個召命的宣道意義，否則西方教會就只能一如

既往 ，可憐而無助地面對當代的各種挑戰。

申命記第t章最後一節嚴正地提醒我們，

不要單單用背誦認信文的心態來宣認神是我們的

神，也不可看輕這個寶貴的特權 。 神施恩啟示自

己，讓人曉得他的旨意，委身於神的人都必須跟

從他的旨意而行。如果左右我們行動的 ， 只是自

己眼中的喜惡，而不是神眼中的喜惡，那就表明

我們不過是迦南人，並且要面對迦南人所受的刑

如果左右我們行動
的 ， 只是自己眼中的

喜惡 ， 而不是神眼中

的書惡，那就表明我

們不過是迎南人，並

罰

且要面對迎南人所受

的刑罰 。

罪中掙扎世人都在罪中掙扎，承受黑暗國

度施加的壓力 ， 天天如是。在這方面，申命記t

章 17至24節特別有意義 。 這個段落給我們提供了三道不可或缺的鑰匙，幫

助我們過得勝的基督徒生活。(-)要認識神在過往施行的救贖恩典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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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可以效法摩西，由重至輕地作論證'彼此勉勵.既然神有能力救我們出

死入生(弗二卜5 ) .在日復一日的小戰役中，神當然也有能力助我們戰勝

敵人。

(二)要認識神在當下的大能。在約翰一書四章4節，主所愛的門徒

宣告，

(三)要認識自己的責任。我們的責任就是與敵上陣交鋒 ，而得勝

的良方就是保守自己不受世俗沾染 。俗世文化是網羅，對自稱是神于民的

人，這網羅也有 定的吸引力。然而 ， 這些誘惑只會把人抱進深淵 ， 使人

與這些不義觀念的始作俑者在末日一同淪亡 。

申八1-20

新漢語譯車

吃得飽、毋忘土主

1 “我今天吩咐你的一切誡命 3

你們要謹守遵行 3 好使你們存活 3

人數增多 3 並進去佔領上主發誓賜

給你們先祖的地 。

2 “ 你要記得 3 這四十年來，

上主你的神在曠野所有的路上引導

你 ， 為要磨煉你，試煉你 3 好知道

你在心襄是否謹守了他的誠命 。 3他

磨煉你 3 讓你挨餓 3 又給你吃你和

你先祖都不曾知道的嗎|哪 3 為要讓

你明白 :人活著?不是單憑食物;

人活著 3 乃是靠上主 口中所出的一

切 。 4這四十年來 3 你身上的衣袍沒

有破 3 你的腳也沒有腫。 5你心襄要

知道，就像人管教他的兒子一樣 3

上主你的神一直在管教你 。

6 “你要謹守上主你的神的誡命 3

遵行他的道路 3 敬畏他 。 7因為上主

你的神要領你進入美好的地 3 那地
有流淌的溪水 3 有泉水 3 有深淵 的

水 3 在谷中和 山 間湧流 i B那地有小

麥、大麥、 葡萄樹 、無花果樹 、 石

榴 3 那地有橄欖油和蜜。 9那地沒有

缺乏 3 你在那里可以吃餅 3 你在那

襄甚麼都不缺 。 那地的石頭是鐵 3

從那里的山中你可以控出銅來 。 10你

吃了 3 你飽足了，就要因上 主你
的神賜給你這美好之地稱頌他。

11 “你要自己謹慎 3 免得你會忘

祖告車

ní得飽、毋忘主主
1 “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誡命，

你們要謹守遵行，好叫你們存活，

人數增多，且進去得耶和華向你們

列祖起誓應許的那地。

2 “你也要記念耶和華你的神

在曠野引導你這四十年，是要苦練

你、試驗你 ， 要知道你心內如何 ，

肯守他的誠命不肯。 3他苦練你，

任你飢餓，將你和你列祖所不認識

的嗎哪賜給你吃，使你知道人活若

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耶和華口里

所出的一切話。 4這四十年 ， 你的

衣服沒有穿破，你的腳也沒有腫。

5你當心襄思想，耶和華你神管教

你，好像人管教兒子一樣。

6 “你要謹守耶和華你神的誡

命，道行他的道，敬畏他. 7因為

耶和華你神領你進入美地，那地有

河、有泉、有源，從山谷中流出

水來 . 8那地有小婪 、大麥、葡萄

樹、無花果樹、石榴樹、橄欖樹和

蜜。 9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無所

缺。那地的石頭是鐵 ， 山內可以

挖銅 。 1。你吃得飽足 ， 就要稱頌耶

和華你的神，因他將那美地賜給你

了 。

11 “你要謹慎，免得忘記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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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漢語譯車

記上主你的神 3 以致你不謹守他的

誠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天盼

咐你們的 ， 12免得當你吃了 3 飽足

了，建造了美好的房屋居住 i13當你

的牛草羊葦增多 3 你的銀子金子增
多 3 你所有的一切都增多的時候 ，

14你的心就高傲 3 忘記上主你的神 3

他把你從埃及地 、從那為奴之家領

出來 。 15{也領你走過那大而可怕的曠

野 ， 那稟有赤焰蛇 、 蠍子和乾1個無

水之地 。 他為你使水從堅硬的聲石

中流出來， 16他在 |曠野將你先祖所不

知道的嗎|哪給你吃，為要磨煉你 ，

為要試煉你，使你最終得福。

17 “免得你在你心襄說- 已 是我

的能力、我于的力量 3 使我得到了

這財富。'

18 “你要記得上主你的神，因為

是他蜴給你得財富的能力 3 好使他

向你先祖發誓所立的約得以確立，

就像今天這樣 。

19 “如果你真的忘記上主你

的神 3 跟隨其他的神明 3 服侍它

們 ，向它們脆拜，那我今天警告你

們 ，你們必定滅亡 ， 20那些民族從你

們面前怎樣被上主消滅 3 你們也必

同樣被消滅 ，因為你們不聽上主你

們神的聲音。"

252 

個告車

華你的神，不守他的誡命、典章、

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12恐怕你吃得飽足，建造美好的房

屋居住， 13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

銀增添，並你所有的全都力口增，

14你就心高氣傲 ， 忘記耶和華你

的神，就是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

領出來的， 15引你經過那大而可怕

的曠野，那襄有火蛇、蠍子、乾旱

無水之地。他曾為你使水從堅硬的

學石中流出來， 16又在曠野將你列

祖所不認識的嗎哪賜給你吃，是要

苦練你、試驗你，叫你終久享福。

17 “恐怕你心襄說 .‘ 這貨財

是我力量、我能力得來的。'

18 “你要記念耶和華你的神，

因為得貨財的力量是他給你的，為

要堅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約，

像今日一樣。

1日“你若忘記耶和華你的神，

隨從別神，事奉敬拜，你們必定滅

亡。這是我今日警戒你們的。 m耶

和華在你們面前怎樣使列圓的民誠

亡，你們也必照樣滅亡，因為你們

不聽從耶和華你們神的話。"

253 申川

經文原意

摩西承接上文，繼續論述以色列人要在應許之地面對的信心跳

戰。這一章經文表明，危機之所以出現，全因為上主要堅守他

所立的約。摩西五次呼籲百姓要記住上主為他們所做的大事

( 2 、 11 、 1 4 、 1 8 、 1 9節)。從這一連串呼籲可見， “記得與忘記"是本

章的核心主題。 l 此外，摩西又督促百姓要謹守誡命，而謹守的表現就是

敬畏神 ， 遵行他的道路 (6節;參 11 節)。這個命令帶出一個關鍵問題

一旦進入應許之地，以色列人會否繼續事奉神呢?摩西在第t章也問過同

一問題，只是這次的考驗在本質上與第t章所載的大不相同。

有人質疑第 1 9至2 0節在這稟出現，是否因為經文曾被室主改。然而 ， 考

慮到這個段落與前一段經文的平行結構，我相信包括第 1 9至20節在內的版

本是可靠的 。 2 這個立場還有另一項證據支持。比照第六章 1 0至 1 5節 ，可

以發現其結構與第八章相似，在主題上也甚有關連。下表並列比較這兩段

經文的主要元棄 ， 以顯示兩者的連繫:

標題 說明 六10-15 /\1-20 

考驗的場景 上主發誓賜給先祖的地 六 1 0上 八 l

考驗的本質 無盡的發展機會，豐足的生活 六10下- 11 )\7-1Ql 

錯誤的回應 忘記上主 /\ 12 八 11-1 7
合宜的回應 敬畏/記得上主 7丈 1 3- 1 4 八 1 8
結尾的警告 在這地上被消滅 六 15 八 1 9-20

第八章的主題承接第六章，並且有所擴充。與此同時，第 1 7節在整體

的修辭佈局中也起著重要作用。從文法及句法的角度而吉，第 1 2節的“免

得 " (pen ) 支配著其後的 連串從旬，而第 1 7節的動詞“你- 說"就

( 1 )摩西正面地要求百姓要“記得" (2 、 1 8節 ) ; ( 2 ) 籍善負面意義的目的

從句“免得你會忘記" ( 11 、 1 4豈有) ，摩西督但百姓謹守自己 ; ( 3 ) 警告百

姓不耍，亨、上屬璽健忘症一一

2 可比照對本章結構的不同看法， Wri g l吭 ， Deulero l1 o l1吵， 12 1; R. O 'Conn ell , 

“ De ute rono ll1 y VII [ 1-20 : ASY ll1ll1 etrical Co nce ntri c ity and the Rhetor ic of 

Prov idence," VT 40 ( 1990) : 437-52 0 

3 在申六 10-1 5找不到任何對應申八2-5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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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一連串從旬的最後一句。再者，第 17節的回應又引出摩西在第 18至2 1

節的答話。

內在考驗的本質 (/\1-10)

動詞 sãmar (謹守、謹慎)在本章共出現三次( 1 、 6 、 11 節)。首兩

次是指“謹守"上主的誡命，最後一次則是指要自己“謹慎" ( 11 節)。

這個改變 ， 標示著文意由第一部分轉到第二部分。第 l至 10節描述這次

信心考驗的本質 ， 可分成四個部分 (一)引吉，也就是考驗的場景( 1 

節) ; (二)回顧以色列在曠野的經歷 ， 指出這段經歷是來日之考驗的

範式 (2 - 5節) (三)展望將來，預示以色列人會再次受到考驗( 6-9 

節) (四)總結指示，教導百姓怎樣才能通過考驗 ( 10節)。

考驗的場景 (1節) 摩西首先重溫上主為以色列訂立的古老目標.

他曾應許賜迦南地給以色列的子孫，讓他們在這地得存活、享豐盛。這

個主句採用強調的句法，再加上單數的“整體誡命"一語 (NIV及《新漢

語}:“一切誠命" ) ，顯示摩西所指的其實是 “至高的誡命" (六5 ) 。

摩西又加上“遵行" (字面上的意思是“行出來" )一語，重申“謹守"

誡命的意思就是把誡命行出來。單單唸誦“示瑪"或其他信 jl奈，並不算是

效忠於上主 ， 真正的效忠必須以行動表現出來。至於這些行動的本質，摩

西會在三十章16節概括地作出解釋。以色列人只要效忠於上主，他們就能

得存活、人口增加、進入應許之地，並擁有這地為業。

曠野的經歷是來日之考驗的範式( 2-5節) 第2至5節是意義完整

的獨立段落，在開端和結尾各有一句呼顯，第2節呼額百姓謹記過住的

經歷，第5節則呼額百姓以神學角度準確地解讀這些經歷。 4 開端的一句

“你要記得，這四十年來 ， 上主你的神在曠野所有的路上引導你"彷彿

是一句論文主題，而餘下的第2節和第3節則是這個主題的闡述。“路"

(derek ) 一詞可解作上主為以色列定下的行事方針 (6節) 5 也可解作上

主的處事手法和行事動機(參出三十三 13) 。為了澄清經文的意思，摩西

4 論及形式類同的教導文字 ， 見四32-40 (尤參35 、 39節)和-t8-10的註釋。

5 也見於五33 、九 12 、 1 6 '十 1 2 '十一22 、詣，十三5 ( 6 ) ，十九9 '二十六

17 '二十八9' 三十時， 三十一訝。

255 兩
組

羅列出上主的四個行動 ， 縱然是旁觀者，也能 眼把它們認出來 上主在

曠野引導百姓40年，他使他們謙卑下來，他讓他們挨餓，他又用嗎哪餵養

他們。

然而，摩西所關注的卻是上主的動機 為

甚麼上主要這樣待以色列人呢?他的答案有三。

(一)上主特意便以色列人無法得到正常的食

物，為要讓他們謙卑下來。(二)上主是以宗主

的身分考驗他的附庸，要知道他們是否忠誠(八

2) ，並要鍛鍊以色列人的守約熱誠(八5 ) 。在

冶煉金銀的過程中 ，必須以烈火才能把雜質燒

盡;同樣道理，試煉以色列人的過程也十分嚴

格，痛苦是不可避免的。 6 (三)上主要把百姓

的淺薄誠意抖出來。從句“好知道你在心稟是

在)台陳金銀的過程

中，必須以烈火才能

把雜質燒盡 ; 同樣道

理 ， 試煉以色列人的

過程也十分嚴格，痛

苦是不可避免的 。

否 "就明白地表達出這重意思 。上主要知道百姓心稟如何，方法就

是察驗他們是否遵守誡命。摩西現在所說的話與上主在出埃及記十六章4

節所說的話都有同一個前設 ， 就是把以色列人的行為看作是他們心裹的想

法的寫照。 7

有人看到神要 “試煉"以色列人，就以為神對百姓的守約之心並不

瞭然 8 但這個釋經角度卻無視兩樣事實。第一，很多經文都指出神洞察

世人的一切，他是無所不知的;其次，申命記有一個基本的前設，就是

上主知道以色列人心中所想 ， 也知道這些想法最終會把以色列人帶到甚

麼境地(四25 -31 ;參五29) 。第2至3節出現三次的動詞 “知道、明白"

(yäda ,) ，其實應解作“證明"或“揭露"好讓旁觀者(包括以色列人

自己)看出百姓的守約誠意是深是淺(參3節下)。

經文用冶煉金銀來比喻神的考驗，意味考驗的目的就是燒盡雜質 ， 讓

寶貴的東西得以淨化，具體而吉，就是要煉淨以色列人與神的關係。神要

6 參結二十二 17-22 。以西結用冶煉金屬來比喻審判，而不是比喻鍛鍊。

7 耶穌在太十五 1 8-19的話也是隱喻十誠，指出同類的行徑證明了心中沒有聖約。

8 J. Crenshaw, A Whirlpool oj Tonnent (OBT; Philade lphi a : Fortress, 1984), 2; 

Brueggemann, Theology ojthe Old 加tament， 202; Tigay, Deuteronoll吵， 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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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慷/冶煉以色列人，顯示他很看重他們，要設法讓雙方關係加深。 9 第4

節原本像一句題夕|、話，但從冶煉金銀的角度來看 ， 就會發現新一重意義。

這節經文其實有很重的諷刺意味。摩西面前的聽眾全都心知肚明，這里所

說的考驗對象就是他們的父輩 ， 也曉得他們未能通過考驗。父輩們葬身曠

野，不是因為路程漫長(他們的腳也沒有腫) ，而是因為他們本身就是雜

質。 10 考驗之後能夠存留下來的，只有神所供應的 切，包括他們身上

的衣履和嗎哪。免於受刑的以色列人，每天早晨都看到嗎哪在地上恭候他

們。

這個看法還有一樣證據支持。摩西在第3節下論及嗎哪，指出神的這

種供應是前所未見的(參出十六15 ) 。不論是眼前的百姓，還是他們的父

輩，都未曾見過這些好像完姜籽和珍珠一樣的雪白東西。世人不斷嘗試解

釋嗎哪到底是甚麼，但全都不過是胡亂猜想，而且沒有抓住問題的關鍵。

嗎哪是神的起自然供應，藉以填飽以色列人的肚腹，讓他們38年的曠野生

涯沒有飢餒 ， 也讓他們明白，肚腹飽滿並不是存活的保障。得存活的關鍵

不是食物，而是神話語當中的養分。摩西的話洋溢詩意，彷彿是 旬繞

吉，但比喻的取象卻又近於荒誕。摩西把神比作雀鳥，描寫他銜食歸巢，

反藹餵哺幼小。

從屬靈的意義闡釋 ， 摩西想表達的是 ， 以神的話語餵養內在的自我'

比以食物餵養肉體更為重要。 l刊l 申命記強調誦讀律法書(參十-1::: 1悶8-2泊0 : 三

十一9弘糾-仆11 ) ，也有不少經文指

字都與上述理解一致。然而 ' 這個段落所關注的其實是有血有肉的生活，

先是上 代人在曠野所過的生活 ， 後是眼前百姓在約旦河那邊要過的生

活。 1 3

9 參Moberl y， Abraham and God in Genesis 泣， 106-8 0 Wenham詮釋創二十二 1 2 . 

提到神會“證宜一切都如他所料 . Gel削的 J 6-50, 110 。

10 雖然經文沒有把巴力 ﹒ 因此現事件(四 卜的形容為考驗，但其結果卻與考驗並無

二致。神在當中把雜質煉淨 ， 而忠誠事主的就得存活 。

11 參S . R. Dri ve r, A Cril ical and Exegelical COlllmenlwy on Dellleronomy (ICC; 

Ed inbllrgh: T&T C l a此， 1896), 1 07忌 。

12 1:7IJ : von Rad , Delllerono/l吵， 72 。見三十 1 5及三十二47 。

13 不同的觀點見1. T. Willis,“Man Does Not Li ve by Bread Alone (Dell t. 9:3 and Mt. 

4 :4)," Restol叫on Q叫rterly 16 ( 1 973):145-47 。

有人把“上主口中所出的一切"理解為 “上主命定的一切供應"

以對比人憑己力而得的事物。 1 4 持這立場的人推斷，既然經文先說人力製

作的普通糧食不足以維生，接著又說嗎哪是神的每日奇妙供應，那麼考驗

的目的就是讓人有恆地仰賴上主。然而，這個解釋不但強行在嗎哪與普通

食物之間設立莫名其妙的分野，也忽略了以色列人在曠野的困境，就是完

全沒有食物。根據第3節上半節所說，使以色列人挨餓的正是上主自己，

這樣百姓才必須吃嗎哪，而嗎哪也就是他們的“食物"。令人膛目的現實

是，雖然百姓有“食物"可吃，肚腹飽足，但仍然死在曠野。

由此看來，更妥貼的理解是把“上主口中所出的一切"看為神所啟

示的旨意，也就是至高的誡命，以及一切的法令、律例、典章。在第八章

的開端是一句勸勉 ， 要百姓服從神的誠命 ， “好使你們存活" ( 1 節)

而結語卻是 旬死刑的判詞，指明如果忽視神的話語 ， 以為單靠地上的食

物便可以存活，就必定受罰被消滅 (20節)。如果要存活，我們還須吸收

(“存在心襄"六6) 神話語的生命養分，好讓我們有力量遵行神的旨

意(參十-1::: 19-20 '三十一 11 -13 )

在第5節，摩西t~曠野考驗的重點明明白白地說出來。摩西勸喻百

姓，務要正確歸納出上主之“路"的教訓I (參2節上) ，並且深深烙印心

上 : “你心襄要知道"。在這裹 ， 摩西重申他在第一章31節首次提及的

話 ， 就是上主與以色列情如父子。然而，今次的焦點不再是食物，也不是

神給兒女的供應 ， 而是神如何鍛鍊兒女。神要以色列人在曠野經歷缺乏 ，

為的是要藉著“管教"把他們煉淨。無論是為7懲治他們還是教導他們，

上主這位父親的管教永遠都以愛為動機 ， 以兒女的好處為目的。這一代人

必須帶著這個教訓渡河進入應許之地。

來日之考驗的本質 (6-9節) 這幅描繪曠野物質缺乏的圖畫，也陪

襯出來 日的考驗 面對豐足有餘的生活 ， 以色列人的反應又會如何呢?

NIV把第 10節的上半段譯作時間性從旬 ， 未能全面反映這個段落的修辭

技巧。這個段落以四個動詞帶動，分怖於第6至 1 0節，字面上的意思是

14 例 O'Conn巴 11 ，“De llte ronomy Vlll 1-20," 450 . 其主張來自 Willi s' 但稍作更

改。參Tigay (Dellleronomy , 92 ) 的論述 ， “人活看，不是單憑、地上的食物 ，而

是靠神所命定的一切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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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謹守誠命 . . . .你要吃 - 你要得飽足 - 你要稱頌 "。首三個

動詞概述考驗的本質，最後一個動詞則宣示以色列人應有的反應 。

這個段落的開端以更新的用語重彈舊調，督促百姓謹守天上宗主的

誡命 ( 6節)。接著又用兩句不定式短語來表述何謂謹守誠命，就是遵

令人膛目的現 實
是 ， 雖然百姓有 “食

物" 可眩 ， 肚腹飽

足 ， 但仍然死在曠

野 。

行他的道路，並敬畏他。 1 5 第7節的小詞 kî (因

為) ，標示文章焦點暫作轉移，解釋為甚麼要在

前面的日子順服上主 : 因為上主帶領他們進入美

好的地。如果說這個段落的核心主題是以色列人

對這份恩典的回應 ， 那麼文中的鑰詞無疑就是出

現了t次的“地 " ( 'eres) 0 1 6 第 10節最後一個

從句“因上主你的神賜給你這美好之地"與第

7節的開端語形成首尾呼應的結構。這個段落的

開端以“美好的地"來形容迦南，詞義龍統 ， 但

卻有作為論文主題的作用 ， 留下空間給餘下經文詳作闡釋 。 此夕1\ , “美好

的地"又與“曠野"相對 ， 以過去的荒蕪景象襯托前面的應許之地 。

摩西雖然不得進入應許之地(三23 -26 ) ，但個人的情緒並沒有影響

他的修辭功力 。 這個段落優美如詩，把約旦河那邊的土地描畫得猶如伊甸

美境。這首“應許之地頌歌"可分成五節，每節的開端都是“地"一詞

( 'e r郎，與第7節的“美好的地"並乎1]) 。 五師頌歌分別讚歎土地的五項

特質 ， 每項特質都對以色列人的生計大有桿益 。 那地水源無盡 ( 7節)

土產多樣 ( 8節上)農產品既有日常主食 ， 也有奢侈的品類 ( 8節下) : 

日常用度，一無所缺 ( 9節上)礦藏也十分便利開採 ( 9節下) 。 摩西早

前形容那地 “流奶與蜜" (六3 ) ， 現在再加潤飾 ， 繪畫出這幅不勢人力

而物產豐饒的圖畫 ， 並且跟第六章 10節下至11節的描述形成強烈對比 。

頌歌的每一節都值得稍作註釋 。 摩西首先讚歎那地水源充足 ( 7

節 ) ， 反映以色列人向來都十分重視這種珍貴的資源 。 經文把眾人的目光

從天上帶回地面， 沒有提到雨水 ， 而是描述地上的水源 ， 支1]劃河道流水涼

的 有關這個結構的論述見五 l 的詮釋。

16 NIV只譯出六次，少諱的個 'e叫 在第8節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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涼，谷中山上遍怖水源 。 1 7

在頌歌的第二及第三節 ( 8節 ) ，摩西把那地最重要的農產品 羅

列出來 。 當地的主要土產是小麥和大麥，它們不但是麵包和各頡麵食的必

要材料，釀製啤酒也少不得它們 。 1 8 葡萄是珍貴的原料，既可作水果食

用，也可晒成葡萄乾 ， 更可用來釀酒 。 1 9 至於無花果和石榴，不論是新

鮮的還是晒乾的，都是當地的主食 。 20 橄欖可以製油，是古代家庭不可

缺少的 。 橄欖油不但可以煮食 、 點燈、膏抹病人，也是藥膏 、 香水、化妝

品、潤滑劑的必要原料 ， 聖禮之上更是不可或缺 。 2 1 如果名詞“蜜"所指

的是“蜂蜜"貝1]似乎與上文格格不入 。 因此，應該把這個名詞解作“果

蜜"尤其是葉花蜜，古人多用它來作甜味劑 。 22

在第9節上，摩西擱下食物不談 ， 只是籠統地指出那地豐饒富足 。 這

句經文有轉折文意的作用 ， 首部分為上文作結論，次部分則為最後一節頌

歌作部署 。 摩西的描述以第9節下最為理想化 - 應許之地的石頭是鐵 ，山

中滿是銅礦 ， 只待以色列人上去挖掘 。 這番描述純粹是溢美之辭， 事實

上，巴勒斯坦地只發現過少量的銅礦和鐵礦 。

17 希伯來文原是指地下水，但用在這里則是指湧出地面的泉水 。 進一步的論述見

D. T. Tsumura,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A Reappraisal of the Chaoskampf TheOly 

in the Old Testament ( r的。 ed. ， Winona Lake, fN : Eisenbrauns, 2005), 50 。

18 論及這些穀物 ，見Oded Borowski , Agriculture in lron Age Israel (Winona Lake, 

叫: Eisenbrauns, 1987) , 87 -妞; Michael Zohary, Plants of the Bible: A Complele 

Handbook (Cambr 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2), 74-76 0 

19 論及巴勒斯坦的葡萄產業 ， 見Borow啦， Agricult l叩 in 1ron Age Israel, 102- 14; 

Zoha旬， Plan的 of the Bible, 54- 5 6 。詳細論述見C. E. Walsh, The Fruit of the 的闊

的仙似的re in Ancient 1srael (HSM 60; Winona Lake， 附: E i senbraUI芯 ， 2000) 。

20 古人以石榴象徵生養眾多(歌四 1 3 . 六 11 . -t 12 ) . 也是宗教藝術的主要

題材 ， 見於會幕(出二十八刃-34 . 三十九24-26 ) 、 聖殿(王上土 1 8 、 42 )

和祭司權杖的杖頭。見人 Lema i悶 ， “ Probab l e f-Iead of Pri es tl y Sce pte r f rom 

Solomon's Temple Surfaces in Jerusalem," BAR 10/ 1 ( 1984): 24-29 。論及石榴在

古代經濟的重要性，見Borowski ， Agriculture in 1ron Age 1srael, 116- 17; Zohary, 

Planls oflhe Bible, 62 。

2 1 參 Borowski ， Agricullure 川 1ron Age Israel, 11 7-26; Zohary, Planls of Ihe Bible, 

56-57 。

22 Borowski, Agricult盯'e in 1ron Age Jsrael, 126-28; Zohary, Plants of the Bible, 60-訓，

Tigay, Deuleronomy, 4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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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來日之考驗的正確回應 (10節) 摩西承接由第6節沿用至今的文

法 ， 在第 10節指出，只要百姓忠誠守約 ， 他們就必得飽足。然而 ， 第 10節

的第三個動詞卻另作陳述，教導以色列人怎樣面對來日的富饒 “你吃

了，你飽足了，就要因上主你的神賜給你這美好之地稱頌他 。 " 這稟 brk

一詞是“感恩"的意思(參詩 O五 1 '一O六 1 ' -O-t l ) ，與申命記

六章 12節的“忘記 .....上主"形成對比。在曠野，上 代人全賴上主供應

食物，因而投靠上主;然而，由當前的這一代開始，以色列人就要面對完

全相反的考驗。以色列人既領受了上主賜下的土地，又享用到土地的豐饒

產物，當然要稱頌神，把功勢歸與上主(參二十六3-11 )。

對內在考驗的回應 (l\11-20) 
錯誤的回應(八11-17) 摩西既陳明內在考驗的本質 ， 又指出了回

應考驗的正確方法，接著便論述何謂錯誤的回應 ( 11-17節)。這個段落的

開端是一個命令，就是吩咐百姓要“謹慎， 。這個動詞的詞根是 sãmar'

也曾見於第 l節及第6節。如果守上主誡命的表現是“遵行他的道路，敬

畏他" (6節) ，那麼忘記上主的表現就是“不謹守他的誡命、典章、律

例"就是摩西今天盼咐他們的( 11節)。摩西所預示的挑戰並非來自迦

南各圈，而是來自以色列人自己。如果百姓在豐足的生活中忘記上主，他

們就成了自己最大的敵人。
第 12至 17節再詳細解釋這個命令。這幾節經文組成一句結構複雜獨

立的句子 ， 以“免得 " (pen ) 一詞作開端，支配著其後的八個動詞，可

直譯作 : “免得你吃了，並飽足 J' 並建造了美好的房屋，並〔在那地〕

居住 23 並你所有的一切都增多，並你的心高做起來，並你忘記上主

並你在你心稟說"。第 14節所說的正是問題所在，百姓不曉得稱頌上主，

反而把自己的心"提起來"驕傲自持。 24 摩西在第 17節指出 ， 所謂把心

23 NIV譯作“建造美好的房屋並且安居 ( bui ld fine hO Ll ses and sett le down ; 

《新漢語》 “建造了美好的房屋居住" )。然而， “並且安居"一語應是

“在那地居住"的縮回自語(參十一訓 ，十二 10 、 19 、凹，十-t_ 14 '二十六 l ﹒

三十20 )

2μ4 慣用語 J加t叫lë劫b 可譯作

十士2叩O再次出現(參結三十一 l叩0; 但五2叩0 ; 何十三4-6ω) 。

261 申叫

“提起來"就是自詩，以為貨財 、 成功都是憑自己的力量得來的。功勢

原該屬於“上主你的神"但摩西卻以 “我的能力 " 和“我手的力量"作

“得到了"的主語，把這個立場的荒謬之處表露無遺。

摩西要突顯上述回應的可悲，於是在第 14節下至 16節回顧上主所賜

的沛然大恩 ， 是上主你的神“把你從埃及地、從那為奴之家領出來" (14 

節下) , “領你走過那大而可怕的曠野， ( 15節上) ，又“為你使水從堅

硬的聲石中流出來" ( 15節下) ，並且“在曠野將- 嗎哪給你吃" (16 

節)。第一項恩典的用語和十誠的述史序吉(參五6) 相間 ， 第二項則集

中描述曠野的各種危險，不但隨處都是赤焰蛇、蠍子，而且乾j固無水，以

突顯其大而可怕。

至於第三項恩典，則是針對上 節提及的乾旱處境。上主施行神蹟，

在最不可能的地方 堅硬的聲石一一為以色列人提供食水。 25 第四項恩

典就是曠野的嗎哪。正如第3節所說的 樣，摩西在這襄也指出嗎哪是先

祖們聞所未聞的糧食。然而，摩西對嗎哪的理解卻又令人措舌，因為他認

為嗎哪是上主的手段，為要使以色列人經歷缺乏 ， 以試煉/ :陳淨他們。上

主每天藉著嗎哪考驗以色列人，要知道他們懂得感恩與否。 26 從第 16節所

宣示的動機(“使你最終得福" ) ，我們才知道原來上主降下嗎哪，不單

是為了濟助百姓的一時饑鐘，而是要淨化他們 ， 使他們更能忠誠地守約。

摩西回顧上主在曠野所施的厚恩，指出他的目的是煉淨百姓。在這背

景之下 ， 摩西在第 17節設想出 句回應的話。說這話的人認為，第 12至 13

節提到的福氣是以色列人憑自己的力量得來的。這樣的聲稱，實在是心高

氣傲、忘記上主的明證( 14節上) ， 因為上主才是一切恩典的源頭。持這

想法非但無法通過考驗，更顯明自己就是要被煉淨的渣津( 19-20節)。

正確的回應 (18節) 摩西接著陳述正確的回應，以比照上文的錯誤

回應 ( 11-17節)。摩西列出三項元素。(一) 旦以色列人在應許之地得

享豐足生活，他們就必須“記得上主"。一如其他地方一樣，動詞 zâkar

的意思並不是單純地承認神存在，而是指認真地面對神的臨在，並重視神

的工作。(二)儘管以色列人努力工作而得享豐盛，他們也要知道一切技

2S 參出十才三6; 民二十7-11 。這個詞也見於申三十二 1 3 ;詩一一四8; 賽五十7 。

26 民十一 1-9敘述百姓未能通過考驗 ， 摩西在申九22將會提及這件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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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和力量都是上主的恩賜。(三)他們也要謹記，上主賜力量給他們，原

是為了應驗他向先祖所作的應許，其次才是讓他們享豐盛。摩西使用短語

“使 ' 的得以確立"意味上主不是要另立一份新約 ， 而是要應驗早已

訂立的前約。藉著這短語 ， 摩西指明這是上主與面前這輩百姓的先輩所立

的的。

NIV跟隨悠久的傳統，把切可bõt泛6版 譯作

〈新漢語》 “你先祖 " ) ，即是表明這約是上主與先祖所立的。 2幻7 然而，

從第3節及第 16節可見 ， 摩西心中 所想的“先

祖"理應是出埃及的那一代人。 28 再者，上主

昔日，上主曾以缺

乏和嗎哪來考驗和煉

淨他的子民;將來，

上主又會用豐足的生

活來考驗和煉淨他的

子民。

與亞伯拉罕立約的時候，雖曾概括地提到賜福

給他以及他的子孫(自1]十二2 ;參十((20 ) ，但

聖經每次提到亞伯拉罕之約 ， 都不是以福氣為主

題。"以色列人在這襄得看各樣物質恩惠(申八

7-9 ) ，應該是應驗何烈山/西奈山之的(利二十

六卜的， 申二十八1-14 ) 0 30 

最後的警告( 19-20節) 摩西的結語是一

句警告，要百姓明白應許之地的豐足生活是一種

考驗，目的是要煉淨他們 ; 如果他們錯誤地回

應，必定遭受可怕的後果。摩西又以百姓早前聽過的用語，重申甚麼情

況是上主不能接受的 忘記上主(參2 、 11 、 14 、 18節)隨從其他神明

(參五7' 六阱 ， ((4 ) 服侍它們(四 19 、兒， 五9 ' 六 13 ' (:4 、 16 )

以及向其他神明屈身，以表達順從和敬意(參四 19 ' 五9 ) 。這些都是背

叛上主的行動 ， 違反了至高的誡命(六4-5 )。

摩西接著便宣告審判，並且呼召證人作見證。正如第四章26節一樣，

27 這個釋經立場可追溯至《撒馬利亞五經} (Samaritan Pentateuch ) 和LXXLJ79 , 
後者更在這個位置加入亞伯拉罕、以j散和雅各等字樣 。參BHQ， 75九 and 49仁50*

on 1: 8 。

28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Hwa嗯， Rhetoric 01 Remembrance, 328-29 。

29 那段創世記敘事文提到上主賜福給亞伯拉罕(二十四 1 ( “在一切事上" )、 35

節)和以撒(二十五I1 '二十六 1 2-14 、 29) 。

30 經文又有“就像今天這樣"一語 1 可說是上述釋經立場的另 個例證 。

263 申八小2。 國

摩西是針對百姓將來的背道行為而召喚證人的。 3 1 摩西的意思是，如果以

色列人隨從其他神明 ， 就必定被神滅絕 ，正如那些民族在他們面前被滅絕

樣。在豐足的環境中忘記上主，就是自貶身價 ， 使自 己跟那些將要被以

色列人取代的迦南民族同等，並要承受上主的怒氣。

摩西以最後的 個從句提醒聽眾，指出他們收場慘淡的原因:不願聽

上主的聲音。 1車上主 - 的聲音" 語，收結了第八章，也收結了由第

六章4節“以色列啊，你要聽"開始至今的一個大段落。第八章特別強調

上主的“口 " 和他的話。所謂“上主口 中所出的 切" 的節) ，即是神

施恩啟示的旨意。這些旨意都藉看法令 、 誡命、律例和指示來體現。不論

在昔日還是在將來 ， 要得存活，就必須遵從以下的公式

昔日一神蹟性的供應(嗎哪) +感恩服從一得存活

將來一豐饒土地(物產豐富)+感恩服從一得存活

昔日，上主曾以缺乏和嗎哪來考驗和煉淨他的子民，將來，上主又會

用豐足的生活來考驗和煉淨他的子民。無論上主以甚麼來作為考驗，目的

都是要在萬民中建立一個頌讚和榮耀他的國度(二十六19 ) 。如果以色列

人不能通過考驗，不願被煉淨 ，上主就會再次遺棄他們，視他們為渣j宰 ，

丟到廢料堆中 (參結二十二 17-22 ) 。

應間取則

嗎哪 舊約聖經很少提到嗎哪。除7記載上主供應嗎哪的幾段

敘事文(出十六 15 、 31 、 33 、 35 ;民十一6 、 7 、 9) 和摩西這

段回顧(申八3 、 16 ) 之外，提到這種神蹟性的糧食的經文

只有五處。約書亞記五章 12節記載，以色列人 旦可以享用迦南的土產 ，

上主就停止降下嗎哪(參出十六35 ) 。在尼希米記九章 1 9至20節， 奎利

末人禱告的時候回顧了這段申命記的敘事。那段禱文指出，以色列人在曠

野流浪的40年中，上主厚賜各樣供應，特別是嗎哪和食水。經文又提到他

3 1 有幾份LXX抄本加入了“呼天喚地"一語，這個做法顯然是受到四26所影響。

見BHQ， s.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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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衣服沒有穿破，腳也沒有腫" ({新普及} ， 下同) ，顯然在呼應申

命記八章4節。及後，詩人又形容嗎哪是“從天上賜下〔的〕糧食" 0守

t十八24 ' -0五40 ) ， 甚至色彩繽紛地說是“天使的食物" (詩t十八

25) 

這是一份獨一無二的禮物。摩西甚至吩咐亞倫在約櫃前放上一俄梅

現嗎哪，以紀念上主怎樣在40年曠野旅程中供應以色列人的需用(出十六

31-35 ) 。在申命記八章3節 ， 摩西把嗎哪與上主所啟示的旨意相提並論 ，

他之所以有這樣的說法，可能是因為嗎哪與象徵上主啟示的石版一同存放

於至聖之處。 32

在約翰福音六章31 至51節，耶穌把自己比作從天上降下的生命之

糧，氣得法利賽人咬牙切齒。以色列人在曠野雖有嗎哪，但仍然死了(六

31 )耶穌卻能使人得生命。照摩西所說，百姓在曠野不是靠有形的食物

維生，而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存活 ， 也就是依靠神啟示的話語。耶穌揚

吉自己就是這由神所賜的糧食，從天上降下來惠及世人(的六口 ，參一

l叫 。他邀請人前來吃喝他的身體 ， 因為這是生命的糧食，凡吃喝主的人

都有永生。

在哥林多前書十章3至5節，保羅也曾呼應這段申命記的經文，只是用

語有點奧妙。他指出，先祖們吃喝的也是同樣的靈糧靈水，來自同 靈聲

石 ， 但他們大多數人仍是不得善終，因為他們不為神所喜愛。雖然多數釋

經家都認為這靈糧就是嗎哪 33 但嗎哪卻是有形有體的。 34 保羅心中所想

的其實是“上主口中所出的 切" (申八3 ) ， 也就是聖約所載的誠命和

律例 ， 因為這些都是神的口頭啟示。保羅知道先祖們都從上主他們的神那

里領受了啟示，但卻不願意遵守這些誡命，不願意行在神的道中 ， 也不敵

32 根據來九4' 嗎哪和亞(侖的杖連同法板 起存放於約樞之內，與王上/\9

(二代下五 1 0 ) 的記載有別，也跟斐羅 ( P hil o ; Moses 9.97 ) 和約瑟夫

(Josephus ; Anl 3.6.5; 8.4. 1 )二人的看法不同。可以從兩方面作解釋 ( 1 )希伯
來害的記錄來自其他傳統(參C . R. Koester, Hebrews: A New 刃 anslal ion wilh 

InllVduction and Commentary [AB 36; New York: Doubleday, 200 日， 395 ) ; (2) 後人
把放置於約植面前的物件移進了約樞之內 。

33 不論是 pne州wtikon brãma 還是 lebem sãmay間 ， 都同樣解作“天上的糧食" 。
34 根據出十六3 1 '嗎哪的模樣像完萎的穫子 ， 口感如薄餅，味道似蜜糖 。民十一

7又說嗎哪像珍珠般晶瑩剔透。

265 申八1-2。 國國

畏神(申八6 )

摩西這番嗎哪吉論的呼應文字，最廣為人知的 段就是耶穌在曠野受

試探的記載(太四 1-4 ;路四 1-4)。魔鬼看到耶穌禁食四十晝夜 ，正是飢

腸朧朧，於是便挑戰他說:你既然是神的兒子，就吩咐石頭變成食物充飢

吧。耶穌當即引用申命記八章31節，指出縱使石頭變成了餅，也不能讓人

得看生命。在約翰福音四章31至34節，耶穌又論到地上的食物及靈糧。門

徒敦請耶穌用膳'耶穌卻回答說 “我的食物就是道行差我來的那位的旨

意"。耶穌宣稱，申命記八章3節的典範已經在他身上體現出來。

這段申命記的經文強調，神是天上的父親，必供應我們的需用，也會

訓導我們。同時 ， 這段經文也將以色列的神與其他所謂神明作比較 ， 尤其

是突顯兩者在回應世人方面的分別。外族人的偶像有眼、有耳 、 有口(參

申四28 ) ，而上主卻是無形無體的，雖然如此，上主卻能看能聽，最重要

的是他會說話。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能賜人生命，這是大部分現代人所忽視

的。我們領受這些話語，謹記於心，以之作生活標準 ， 就是義人的明證。

這樣，我們就能得存活 ， 享豐盛，也會生出敬畏神的心(六24-25 ) 。怪不

得詩人會慷慨激昂地宣告， “我多麼愛慕你的訓誨〔也就是律法書) 1 我

終日默想它們 " (詩一一九例 ， {新普及} )。

當代應間

服從神的旨意 我們可以從幾個層面看出:<t章經文對當代基督

徒的意義。第一及最明顯的，是今天的基督徒與昔日的猶太人

沒有分別，要得存活，就不能單靠食物 ，而是要靠JII頁服神的旨

意。如果我們只掛念物質的豐盛，忽略靈命，我們也會同樣滅亡。這個問

題在西方教會尤其嚴重。西方教會物質豐富，往往讓人忘記一切美好的事

物都是從神而來的，包括創造財富的力量 。 我們不但忘7感恩，也越來越

不願意讓神的啟示作我們的生活準貝IJ 。

試煉 第二 ， 經文形容神是父親，會考驗和管教他的兒女。以這個角

度來看面前的試煉和考驗，我們將會得益不少。在議吉三章 11至 12節，以

色列的智者展示了領受管教的正確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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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孩子，不要輕視上主的管教 ，

不要厭煩他的訓誡。

因為上主訓誡他所愛的人，

正如父親訓誡他喜愛的孩子。( <新普及} ) 

266 

彼得明白神為甚麼要試煉我們。彼得前書一章6至7節指出 ， 試煉臨

到我們，是要讓我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能比那被火試驗仍能毀壞的金

子更為寶貴，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得著稱讚、榮耀、尊貴。"彼

得前書的讀者對耶穌的態度，也就是古時以色列人對上主的態度。他們雖

然沒有見過耶穌基督，但卻愛他;雖然基督不在他們眼前，但卻懂得信靠

他，心中有說不出來的大喜樂，知道試煉的目的是要成全他們的信心，拯

救他們的靈魂，最終必使他們得看益處。在彼得前書的這個段落，我們清

楚看到申命記第八章的蹤跡(彼前四 12-18與本段經文也多有呼應)。

走向拜偶悔之路 第三，從本章經文可見，走上拜偶像之路的第一步

就是不知感恩。申命記第八章 1 0節對猶太教影響深遠，猶太人飯後的三重

感恩禱詞正是建基於這節經文。 35 今天的基督徒也應有同樣的態度，承認

神在我們身上所施的厚恩，尤其是賜我們每天所需的食物。摩西提醒當日

的聽眾，也在提醒我們 ， 既然享用神所賜的豐足飲食，就必須稱頌上主，

這是惟一的合宜回應。這段經文又表1]劃出一條每況愈下的道路，起點是忘

記上主 (2 、 1I 節) ，繼而不知感恩 (12】 16節) ，逐漸養成自滿自足之心

( 17節) ，最終走向拜偶像的岔路( 19節)。保羅在羅馬書一章2 1至23節

也提到 jl奈差不多的路途 。

成功的危機 第四，本章的後半部揭露了潛伏於成功背後的危機。

成功的下場的確可以比失敗更悲哀，尤其是當成功令我們忘記神，心高氣

傲，洋洋自得的時候，景況就更堪虞。不單是經營事業，就算是傳道事

工，也可能有這樣的情況。如果我們只看眼於自己的成就一一不論是我們

所建立的超級教會，或是自己的著作，或是應接不暇的邀約，我們也同樣

會受到誘惑，或是公開，或是私底下對自己說: “是我的能力、我手的力

量，使我得到7造成就。"我們會容易忘記成功來自神。全因神施恩呼召

35 參Weinfe l d ， Deuteronomy 1- 11 , 392-94 。

267 恥2。 國

我們這些不配的工人 ， 我們才有機會作事幸。如果神沒有厚賜我們各樣才

幹 ， 我們就不能勝任講台職事、帶領大型教會、寫出有分量的著作。

今時今日，神試煉我們的方法比古時更多。當我們無有缺乏的時候，

神的試煉就會臨到 或是得到名牌大學取錄，或是畫作詩作得人欣賞，

或是事業發展順利 ， 或是投資獲利甚豐。儘管成

就平常，例如讀書識字、學會騎單車、熟練某電

腦程式、哥爾夫球場上來個一杆入洞，也可以是

神的考驗。我們是否曉得一切聰明機巧都從神而

來，並懂得為這些成就感恩?當神把我們情入絕

境 ， 固然會試出我們的信仰是否真誠，信心是否

充足 ，但 切順利的時候，也同樣是一場考驗。

事實上，我們越是成功，考驗就越嚴峻，也會有

更多的原因去稱頌神，然而，自滿自足的危機也

會同時加深。

成功的下場的確可
以比失敗更悲哀，尤

其是當成功令我們忘

記神 ， 心高氣傲，洋

洋自得的時候，景況

就更堪虞。

讓人頭腦清醒的一句曹語 這個段落以一句警語作結 如果我們以

屬世的標準生活，就必然惹動神的怒氣 ， 最後與世界一同滅亡。凡以成功

為偶像的人，都應該聽這警語 ，甦醒過來 。對於白于興家，或力爭上游而

成為行業翹楚的人，這話更是當頭棒喝。很多信徒都有 個迷思，以為作

過認罪禱告 ， 受了浸禮，就如渡過紅海 ， 之後便會一帆風順，並理所當然

地蒙神賜與豐盛的生活。同時，他們又忘記神，忘記是誰拯救他們，是誰

給他們恩賜和發展機遇。然而，成功並不等如幸福，也不是蒙神恩眷的鐵

證。沒有感恩的心 ，就證明我們在根本上與迦南居民無異 ，我們所信的也

不過像古代社會的生殖宗教。惹動神發恕的理由，沒有比無視他的恩典更

甚。

我童年時認識一位農夫，他的經歷正是上述問題的寫照。他曾是教

會的領袖 ，定期教主日學 ，也當執事會成員，有時甚至上台講道。剛認識

他的那一年，他管理一個小農莊，佔地約4平方公里，一家生活悠間，每

年到加拿大薩省( Saskatchewan ) 北部渡假數天，享受湖區美景 ，捕魚為

樂，也參與社區活動。第二年，他的農地擴展至8平方公里，再也沒有閒

暇渡假捕魚。第三年，農地面積已達13平方公里，第四年更擴展至20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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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我從來也未見過規模這麼大的農業運作。他的經營彷彿能點石成

金。

鄰里都十分哄動 ， 爭相請他代理他們的農地。儘管鄰人只取三分之

的產值作租金，也比親身耕種獲罪IJ更豐。與此同時，我看到他靈命日漸委

靡。他被成功沖昏頭腦，耕作機器偶有損壞，他就疑心是鄰人串連起來對

付他，他在“年度最佳農戶"大賽中屈居亞軍，竟然發起大脾氣來。隨著

工作壓力 日增，家中也開始紛擾不斷。他越來越少參與社區活動 ， 尤其是

教會重體的活動。他不但變成了兇惡的雇主，更染上危險而不健康的生活

習慣。他離世的時候不足六十歲，事業破敗，身心衰殘。我們固然不能判

斷他的靈魂景況，但從外表看來，他是未能通過試煉的。

上個世紀70年代末 ， 在英國利物浦 (Liverpool ) 有一個十分蒙恩的弟

兄會重體 ， 我與他們一起崇拜時學到一首聖詩，歌詞恰恰表現出摩西所要

求的態度. 36 

有人獻聰明才智 ， 有人獻上金錢 ，

有人獻豐功偉業，或獻健康力氣，

我們也當把珍寶獻給萬王之王，

但我無學問財富，拿甚麼獻給主?

我們願作微小工，每天勤奮不怠 ，

在家在校或玩耍，不忘討主喜悅，

這美德就是珍寶，獻給萬王之王，

獻上感恩的心，更勝金銀財寶。

同獻上愛主心意，並衷心讚頌他，

並盡小小的力量，努力走聖潔路，

我們把這些珍寶獻給萬王之王，

憑著感恩的心，我們獻上珍寶。

36 作者俠名(本書引用的這首聖詩，大部分歌詞來自“The Wise May Bring Their 

Learnmg 譯文根據《頌主新歌> '惟對應不同處略作修改一一譯註) 。

申九1-24

申命記九章1節至十一章32節導論

這是摩西第二篇演講詞(四45~二十六 19 ) 的第三個主要部分(九

1~十 32 ) ，開端的標誌是“以色列啊 ，你要聽 1" ( 1 節) 。 這個大段

落有幾個不同的時間視域，彼此交替出現，我們可據此把整個段落分成幾

個部分 展望以色列的未來(九1-6 ) 、回顧過去(九7~十 11 )、審視現

在(十12~十一 1 ) 、回顧過去(十-2-7) 、展望未來 (十一8~25 ) 、審

視現在(十一26-32 ) 

雖然第九章6節和7節之間文章一轉，但第九章 l 節至十章 11節的意思

仍然完整，可作為一個單元看待。這個單元的開端是第九章 l節，摩西預

告以色列人要渡過約旦河，取得應許之地，而單元的結語則是第十章 11

節，上主吩咐摩西帶領百姓離開何烈山/西奈山，進去佔領他曾向先祖發

誓要賜給他們的地。把各項資料串連起來的，是以色列叛逆神的主題、以

色列人與神之間的緊張氣氛，以及時間性短語“四十畫又四十夜"。 l

新漢語譯車

進入迦南非因己義

1 “以色列啊 ， 你要聽!你今天

要過約旦河，進去佔領比你更大更

強的民族。 他們的城又大又堅固 3

直聳入雲霄。 2那民族又大又高 3 是

亞兩族人，是你自己知道的 3 而且

祖告車

進入迦醋非因己義

1 “以色列啊，你當聽 !你今日

要過的旦河，進去趕出比你強大的

國民，得著廣大堅固、高得頂天的

城巴。 2月H 民是亞袖族的人，又大

又高，是你所知道的，也曾聽見有

這個短語在舊約共出現九次，其中五次見於本段經文。提及四十畫又四十夜的

事件包括 ( 1 )上主向摩西頒佈十誠 (九9-1 0 ) ; ( 2 ) 以色列人顯出守約誠

意不足(九11-1 7 ) ; (3叫)摩西處理百姓犯罪的事宜'包括向上主陳情'以及

摧毀

威嚇(九2站5~十5叫) ; ( 5) 完成贖罪過程，領受上主的命令，重新起步進入迦

南(十1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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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自己也聽說過 ，誰能站立在亞訥

人的面前呢? ' 3今天你卻要知道 3

上主你的神一他就是從你面前經
過的那一位 3 他是吞噬的火 ， 他必

滅絕他們 3 必在你面前制伏他們 。

你們必把他們趕走 3 使他們迅速滅
亡 3 正如上主對你說的那樣。

4 “上主你的神從你面前驅逐他

們 之後 3 你不可在心襄說. 已是 因

為我的義， 上主才領我進入佔領這

地 0 ，其實 3 是因為這些民族的邪

惡 ， 上主才在你面前趕走他們， 5不

是因為你的義? 或因為你心里的正
宜， 你才得以進入佔領他們的地 3

而是因為這些民族的邪惡 ， 上主你
的神才在你面前趕走他們 3 為要確

立上主向你先祖亞伯拉罕 、以撒、雅
各所發的誓吉。

6 “你要知道 ，不是因為你的義 3

上主你的神才賜給你這美好的地 3

讓你去佔領 i 你本是硬著頸項的百

姓 。 7你要記住 7 不可忘記 ， 你怎樣

在曠野惹怒上主你的神 。 自你從埃
及地出來的那天 3 直到你們來到這

地主f' 你們一直是悸逆上主的 。

8 “在何烈你們已惹怒上主。上

主對你們發怒 3 以致要滅絕你們 。

9我上山去領受石版 3 就是上主與你

們立約的約版 。 我住在山上 3 四十

畫又四十夜。 餅 3 我沒有吃 ， 水 7

我也沒有 l喝 。 1 日上 主交給我兩塊石

版 ，是神用指頭寫的 。 上面一切的

話 ， 都是照上主在大會那天， 在山

-‘-一一一

個台車

人指著他們說 ‘ 誰能在亞訥族人

面前站立得住呢?' 3你今 日 當知

道 ， 耶和華你的神在你前面過去，

如同烈火，要滅絕他們 ， 將他們制

伏在你面前。這樣，你就要照耶和

華所說的趕出他們，使他們速速滅

、
亡

4 “耶和華你的神將這些國民從

你面前捧出以後，你心里不可說

‘耶和華將我領進來得這地，是因

我的義。 ' 其實，耶和華將他們從

你面前趕出去，是因他們的惡。

5你進去得他們的地 ， 並不是因你

的義，也不是因你心襄正宜 ， 乃是
因這些國民的惡，耶和華你的神將

他們從你面前趕出去，又因耶和

華要堅定他向你列祖亞伯拉罕 、 以

撒、雅各起誓所應許的話。

6 “你當知道，耶和華你神將這

美地賜你為業，並不是因你的義 ，
你本是硬若頸項的百姓。 7你當記

念不忘，你在曠野怎樣惹耶和華

你神發怒。自從你出了埃及地的那
日 ， 直到你們來到這地方，你們時

常悼逆耶和華。

8 “你們在何烈山又惹耶和華

發怒，他惱怒你們，要滅絕你們。
9我上了 山 1 要領受兩塊石版 ， 就

是耶和華與你們立約的版。那時我

在山上住了四十晝夜，沒有吃飯，

也沒有喝水。 10耶和華把那兩塊石

版交給我，是神用指頭寫的。版上

所寫的，是照耶和華在大會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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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從火中對你們說的話而寫的 。

11 “過了四十畫又四十夜 3 上主

交給我兩塊石版 ， 就是約版 。 12上主

對我說 ‘起來!快快從這襄下去 1

因為你的百姓已經敗壞了 3 就是你

從埃及領出來的百姓 3 他們很快就

偏離了我昕吩咐他們的道 ，為自 己
造偶像 0 ，

叫“上主又對我說， ‘ 我看這百

姓- 看哪 1 真是一輩硬著頸項的

百姓 I 14你就由看我吧 3 我要滅絕他

們 〉 從天底下抹去他們的名字 3 我

要造就你 ， 成為 比他們更強更大的

個告車

子，在山上從火中對你們所說的一

切話。

11 “過了四十晝夜，耶和華把

那兩塊石版 ， 就是約版，交給我。

12對我說 。 ‘你起來，趕快下去 !

因為你從埃及領出來的百姓已經敗

壞了自己。他們快快地偏離了我所

吩咐的道，為自己鑄成了偶像。'

13 “耶和華又對我說 a 我看

這百姓是硬著頭項的百姓。 14你且

由若我 ， 我要滅絕他們，將他們的

名從天下塗抹 ， 使你的後裔比他們

成為更大更強的國。'

15 “於是 ， 我轉身下 山，山 被

火燒著，兩塊的版在我兩手之中。

16我一看見你們得罪了耶和華你們

的神 ， 鑄成了牛頓，快快地偏離了

耶和華所吩咐你們的道， 17我就把

那兩塊版從我手中扣下去，在你們

眼前摔碎了。

18 “因你們所犯的一切罪，行

了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 惹他發

怒，我就像從前俯伏在耶和華面

前四十晝夜，沒有吃飯，也沒有

喝水。 19我因耶和華向你們大發烈

怒，要滅絕你們 ， 就甚害怕，但那

次耶和華又應允了我。

羽

要滅絕他，那時我又為亞{倫命祈禱。

21我把那叫你們犯罪所鑄的牛憤用

國 。 3

15 “我轉身從山上下來 ? 那山在

火中焚燒 3 兩塊約版在我雙于中 。

16我一看〉看|哪!你們向上主你們

的神犯罪了 3 你們為 自己造了牛憤

鑄像 ， 很快就偏離了上主吩咐你們

的道 。 17我抓緊兩塊石版，把它們從

我雙手中扔出去， 在你們眼前摔碎

了。
叫“我又俯伏在上主面前 ， 像先

前那樣 3 四十晝又四十夜。 餅 3 我

沒有吃 ， 7k ， 我也沒有喝 3 因 為你

們犯的所有的罪 3 做了上主眼中看

為惡的事，惹動他憤怒。 19我在上主

的怒氣和憤怒中戰兢 〉 因他向你們

發怒 3 要滅絕你們 。 但是上主這吹

又垂聽了我 。
2。“對於亞偷 3 上 主也非常惱

怒 3 要除滅他 3 那時我也為亞倫祈

禱。 21至於你們所犯的罪? 就是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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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牛慎，我取過來 2 用火焚燒，

搗碎〉磨了再磨，直到它碎如塵

土 3 我把那些塵土撒在從山上流下

來的溪水中 。

22 “你們又在他備拉、在瑪撒、

在基博羅. n告他瓦惹怒上主。

23 “上主差派你們離開加低斯，

巴尼亞 3 說﹒‘你們上去 3 佔領我

賜給你們的那地 I ' 可是你們違背

上主你們的神的話，不相信他 3 也

不聽從他的聲音。

主，從我認識你們的那一天起就是

這樣。"

經文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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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告車

火焚燒，又搗碎磨得很細，以至細

如灰塵，我就把這灰塵撒在從山上

流下來的溪水中。

位“你們在他備拉、瑪撒 、基

博羅哈他瓦又惹耶和華發怒。

2 “耶和華打發你們離開加低

斯巴尼亞說 ‘你們上去，得我所

賜給你們的地。'那時你們違背了

耶和華你們神的命令，不信服他 ，

不聽從他的話。 24 自從我認識你們

以來，你們常常悼逆耶和華。"

摩西繼續憶述何烈山發生的一切。摩西所用的筆法 ， 酷似後期

先知駁斥謬論時常用的辯駁陳詞，只是形式略有不同。典型的

辯駁陳詞共有四個部分-首先是引吉，接若是引述一句俗語，

以表達與實況有關的某個論點或假設 ， 第三部分是該假設的駁詞;最後則

是陳述對立的論點，以不同的角度理解有關實況。本段經文也有同樣的元

素 2

引吉 : 呼召百姓留心聽講，並宣示相關的實況 ( 1-3節)

論點 引述百姓對實況的理解 (4節上)

對立論點 : 陳述另類解釋 (4下一6節)

駁詞駁斥原初的論點 ， 並列舉論據 ( 7-24節)

2 論及先知書的辯駁陳詞，見A. Graffy, A Prophet Conji凹的 His People: The 

Disputalion Speech in the Prophels (AnBib 104; Rome: B iblica l Jnstitute Press , 

1984); B lock, Ezekiel Chapters 1-24, 329-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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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段經文與後期先知的辯駁陳詞有兩點分別， 是轉折處的修辭標誌

不同，二是後兩部分的決序相反，儘管如此，兩者的相似程度仍然十分囑

目。

謬論的本質(九1-6)

上主剛剛許下承諾，要堅守他與百姓父輩們所立的的(八18 ) 。在這

個前提之下，摩西指出上主會趕走迦南的居民，並將他們的土地交給以色

列人。 3人們不其然會問 為甚麼上主要特別眷顧以色列呢?於是摩西從兩

個角度回答這個問題。他首先指出，上主眷顧以色列 ， 並不是基於以色列

人的功勞，接著又強調 ， 以色列人得以進入應許之地，全賴上主的憐憫。

這個段落的體裁近似辯駁陳詞 ， 並且分成兩部分( 1-3節及4節下-6節)。

兩部分的分水嶺是一句直接引語，由一位虛構的發話人說出來，要設想上

主眷顧以色列的原因 (4節上)

引言( 1 -3節) 摩西呼籲百姓留心聽講，並宣告神在出埃及記三章

8節定下的計劃已經成就(參出六1-8) ， 包括 。 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勞役

(出六6) ;在西奈山與他們立約，使他們成為神的于民 (7節) ;以及

想他們進入應許之地 ( 8節)。這些元棄在申命記也曾多次出現(參申一

詣，四38' -[: 1 ) 。這一代百姓所面對的批戰，與38年前並無二致。第2節

引述的話彷彿是 句簡吉 4 “誰能站立在亞納人的面前呢? " 答案當然是

否定的，迦南居民不音在說 “你或可趕走西宏和噩 ， 但卻無法把我們趕

離自己的地方 I " 

摩西重提這些看似無堅不摧的敵人，目的是要襯枉第3節的信心宣

吉。這句信心宣吉指出 ， 以色列來日的興衰 ， 關鍵不在於自己有多大力

量 ，而是在於屬天元帥的大能。摩西又描述這位元帥在以色列人前面經

過，進 步強化7上述觀念。經文從四方面指稱這位元帥 首先是他的名

3 在這個簡短的段落中，詞根 yrs (佔領、趕走)共出現才二次，但N1V的譯文未能

;清青楚反映出來。《新漢語》分別譯為

(付3 、 4 、 5丹直節有們) 。這個動詞所指的'是藉著戰勝某國或某民而得到統j洽台其領土

的合;法去權力。參N . Lo仙h叮而fin忱!I汰k， '‘"tzi1、，" TDOT, 6:37 1 0 。

4 這句話用語簡練，更增其錢吉色彩 “你自己也聽說過 "。亞納族人是知

名的勇士，見一詣 ， 二 1 0-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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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一一“上主 " 其次是他與以色列的關係司一一“你的神"接著又給他

安上稱號一一“ 'Esh 'Okelah" 最後更以他為以色列人所做的事來稱呼他

一一他是“從你面前經過的那 位"、“他必滅絕他們"以及他“必在

你面前制伏他們"。

在這裹，宜的 'Okelah (吞噬的火)一語是某種榮譽稱號。在第四章

24節 ， 摩西曾用這詞來形容上主烈性如火，以激勵百姓效忠於上主，並警

告他們切莫敬拜偶像。摩西如今向百姓保證 ， 當

對付敵人的時候，上主也同樣是吞噬的火。當以

當以色列人把敵人
趕出迎南並一一消瀛

敵人的時候，他們要

“知道" 的 ， 就是上

主是吞噬的火 。

色列人把敵人趕出迦南並 一消滅敵人的時 11候|侯美'

他們要

記除這稟之夕外←還曾多次指出(刊1例F列1] : -1:: 1υ) ，戰亭

獲勝'功勢全屬上主，而子民的責任就是上陣迎

戰 ， 因為上主早已應許，敵人必會低首投降。

發話人的設想 (4節主) 在第4節上 ， 摩西

再次設想某人挺身代百姓發言。與第t章 17節和

第八章 17節相同，這節經文所載的只是心中的想

法，而不是出口的吉詞(“在心襄說 " ) ，就好像有這種想法的人都不敢

把它宣之於口一般。稱某人為“義"是審判官所用的判語。“義 " 是一

種美德，來自一顆正直的心(字面上的意思是“直心" '5節) ，其具體

表現則是符合聖約標準的行為舉動(六20 ) 。在這段經文中 ， “義"的反

面就是“邪惡" (4 、 5節) 0 5 這位發話人想像自己是個有德行的人 ， 但

他的話卻只見自以為義，想像自己高人 等。根據這人的設想，上主把迦

南居民的土地交在以色列人手中，目的就是要獎勵他們的德行勝人 籌。

摩西的駁斥 (4下必備) 如果這段文字純粹是辯駁陳詞，摩西就會

隨即回應 ，明確地駁斥上述錯誤的設想。在這個簡短的段落中，摩西確曾

兩度駁斥這種謬論 (5上、 6節) ，但在駁詞的前後 ， 我們也看到摩西在陳

述自己的對立論點。這個論點的論據有三，分別涉及目前處境中的其中一

位當事人。

5 結十八論及“義"與“邪惡"的分別，堪作典範。詳盡的論述見B lock， Ezekiel 

J -24, 554-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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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迦南居民 上主趕走迦南居民 ， 並不是因為以色列人的義 ，而

是要報應迦南居民的邪惡。 6

(二 ) 上主 上主之所以趕走迦南居民，是為了確立他向以色列先祖

所發的誓吉。這幾位先祖的名字就是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 ( 5節 ; 參-

8' 八 18 )

(三) 以色列 摩西把最讓人心寒的論據排在篇末。他宣告 ，以色列

人的脾性與“義"的標準相距極遠， “硬著頸項"才是他們的根性。這個

慣用語以役畜作比喻，尤其是那些套了輒的耕牛。古人相信耕牛的力量來

自牠的頸項，而耕牛又時常不肯依照主人的意思工作。 7

摩西以“硬著頸項"作為他對百姓的手1] 語， 一下就戳破了他們的自我

膨脹 ，並準備進一步描繪他們性格上的根本缺陷。他們在神面前實在無可

矜詩 人數不多(-1::7) ，又沒有力量(八 17 ) ， 德行也沒有可詩之處。

他們被揀遣，得應許之地為業，享有豐足的生活，全因上主不計較他們的

不配 ， 反而向他們施恩。

駁詞(九7-24)

這個段落的開端是 句雙重祈使語 “你要記住，不可忘記 ， 你怎

樣在曠野惹怒上主你的神"顯示演講詞下文將有新的動向。摩西剛剛指

出，以色列人的脾性非但得不到上主的讚賞，更是上主所厭惡的。接看，

他便為這個對立論點舖陳論據，敦促百姓以神的角度如實地看待自己。

第7節上宣示論點，第7節下則開始闡述這個論點。事實上，第7節下

與第24節就如一對書立，一前一後，形貌相同，把小單元分別出來。不論

在內容上還是在結構上，這兩節經文都多有呼應:

A 自你從埃及地出來的那天，直到你們來到這地方，

B 你們一直是悸逆上主的。(九7)

6 摩西對迦南居民的負面評語，與五經其他地方的立場是一致的。見創十五 1 6 ; 

利十八24-30 ' 二十鈞 。申十八 1 2 。

7 見G. Abralη111芯150ωo n刊1 ，

根據摩西在第 l仔3節的1憶意述'在金牛憤事件之後'上主曾親口說過這句話 (出三

十二9' 三十三3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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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你們直博逆上主，

A'從我認識你們的那一天起就是這樣。(九24)

在這篇演講詞的餘下部分，摩西憶述以色列人過去與上主波折重重

的關係。由第7節下至2 1節，摩西集中描述其中最戲劇性的 幕，以支持

他提出的論點。他又惟恐說服力不足，在第22節再列舉三件事例，就是分

別在他備拉、瑪撒和基博羅﹒哈他瓦發生的事。在第23節，摩西再加一

筆，把第一章提過的加低斯 - 巴尼亞事件拿出來湊數。在這個段落的開端

(7節) . 摩西站在神的角度來看以色列人，指他們慣於“惹怒上主你的

神"並且一直悸逆上主。 8 這兩個短語都是首次出現的。接看，摩西又

憶述何烈山上的金牛噴事件( 8-21 節) .遣詞用字處處顯出這段文字與出

埃及記相關的敘事文(出三十二~三十三)有堅密的連繫。

摩西沿用第4至6節的強調詞序，以何烈山象徵以色列人的真實脾性

(8- 10節)。在這山上，以色列人頭受恩約，成為上主的立約夥伴，他們

不但承諾會毫無保留地全人效忠於上主(參出十九8 ' 二十四3 、 7) . 百

姓的代表更在上主面前享用立約的娃席(出二十四9-11 )。然而，何烈山

也是以色列人顯露本來面目的地方。上主因以色列人的叛逆大大發怒，甚

至威脅要滅絕他們 ， 而那時距離正式立的才不過“四十畫又四十夜" (申

九9) 。以色列人在神眼中不但沒有“義"可吉，更招來神的怒責 ， 他們

又怎能自以為德行高人一等呢?

摩西簡述自己當時在何烈山上的舉動，以比照百姓的叛逆( 9-11 

節)。在這裹，我們再次聽到出埃及記敘事文的回聲，也看到幾項曾見於

第一篇演講詞卻未見於出埃及記的細節。 9 從申命記九章9節可見，摩西每

次上山觀見上主，似乎都會禁食。摩西禁慾'但百姓卻在山下拜偶像 ， 兩

者形成強烈的對比。打造金牛憤需時，照此推斷，百姓發誓要守約不久，

8 參-26 、 43 .九鈞、 24 。

9 這個段落強調聖約是上主與以色列人的關(系的基礎，摩西沒有把焦點放在聖約

的條款之上 。 “從火中" ( 10節)一語，猿人想起四 12 、 1 5 、 36和五泣， “大

會那天"一語 ，貝1]呼應四 10和五22 0 短語“立約的約版" (L吋ôt habb叫1 ) 只

見於這里和第9 、 11 、 15節(也讓人想起四口， 參王上八9 ) .同時又取代7 出

三十一沌的“見證版 ( luhôt hã 次側， 參三十二15 .三十四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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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顯露出叛逆的意圖。 1 0

要瞭解摩西這次登山的意義 ， 我們必須依賴出埃及記二十四章 12至

18節的記載 。聖約的條款已啟示完畢，百姓己立誓守約，確立聖約的儀式

己辦妥，眾領袖也在神面前享用過慶賀神人關係重新建立的娃席;惟一未

完成的事，就是把事件的始末和聖約條款寫成文本。摩西上山就是為這目

的。 1 1 可是 ， 摩西這邊為百姓上山辦事，百姓那邊竟然另立領袖，取代摩

西(出三十二 1 )。他從摩西的回憶可見 ，原是象徵恩典和榮耀、啟示和

感恩、聖約和應許的何烈山，現在卻成了人的叛逆與神的怒火的標誌。

摩西報告以色列人的叛逆往蹟已旱，又添上了一些背景資料，接看就

把焦點轉移，描述上主的反應( 12-14節)。與出埃及記的敘述相同，摩西

以兩句直接引語來鋪陳上主的反應，分別載於第 12節(參出三十二7-8 ) 及

第 13節下至14節(參出三十二9-10 ) 。這段文字與出埃及記三十二章7至 10

節遙相呼應，只是用語更為沉重，反映出摩西的情緒也甚激盪'尤其是當

上主威脅要消滅以色列人的時候。經文以 h丘mîd (滅絕，申九 14上)來代

替出埃及記的 killâ (字面上的意思是“了結"出三十二 10 ; {新漢語》

兩處也作“滅絕" ) .也就是以迦南居民的下場(申1(24 ) 來體現上主現

在的態度。下 旬話更是驚心動魄，上主竟然決意“從天底下抹去他們的

名字" (九 14 ) 。如果說，摩西現在所刻劃的上主的烈怒，比起早前的敘

事文更為激烈，貝1]上主在這稟給摩西的應許(九 14下) .也比早前記述的

更有榮耀。在出埃及記三十二章 10節，上主給摩西的應許，與他向以色列

先祖所作的大致相同，在這裹，上主卻要興起摩西的後裔，使他們比迦南

各國更強大，人數更多。

細閱上主的吉詞 ， 就會發現幾個非常突出的主題。(一)上主刻意與

以色列人保持距離，把他們稱作“你從埃及領出來的百姓. ( 12節)。山腳

下的以色列人再不是上主的救贖對象和立的夥伴，他們只是 軍在遷徙途中

的路人(參摩九7) 。在申命記九章13節，上主的態度依然，甚至輕蔑地稱

10 出埃及記未有透露百姓何時開始拜偶像，只從上主口中知道他們“這麼快就偏

離了"神的道路(出三十二8)

I1 參出三十 18 ;申五泣。
12 從第 1I節可知，把聖約寫成文本需時“四十畫又四十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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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為 “這百姓" 1 3 說他們“硬著頸項"。從字面上的意恩來看 ， “硬著

頸項" 語把百姓比作耕牛 ， 不肯就範於主人的輒下。這個說法的靈感或許

是來自眼前的金牛慣，諷刺百姓變成了他們打造的偶像一般模樣。

(二)上主似乎不願提及百姓的實際舉動。然而，在早前的敘事文中，

上主卻逐一羅列百姓的惡行(出三十二8) 。這前後的態度對比強烈。在申

命記九章2 1節 ， 摩西稱這偶像為 “牛慣， (古gel) ， 但在這稟卻只是籠統地

稱它為“牛橫鑄像 (massëkâ ) " ( 16節)。摩西刻意羈勒聽眾的好奇心，絕

口不提偶像的模樣及敬拜的詳情，卻把焦點放在這件事對聖約的影響之上。

(三)上主又“懇請 " 摩西不要干預他的決定，讓他盡情宣洩怒氣

(出三十二10 ) ，滅絕以色列人。然而，這句話卻又恰恰打開了方便之

門，讓摩西有機會作出干預。 1 4 從這句解作“由看我吧 " (申九 14 ) 1 5 的

慣用語可見，上主與摩西的關係是多麼親近。上主實在是說 ， 如果得不到

摩西的同意 ，他是不會對付以色列人的 。為了說服摩西不作干預，上主更

承諾會讓摩西成為大國，甚至比迦南各國都強盛，人數也更多。如果摩西

接納這個安排 ， 他就會取代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成為神于民的祖宗，

而以色列民的歷史也會變成摩西子孫的歷史。

摩西對百姓頓逝的回應 ( 15-21節) 摩西繼續憶述何烈山事件，

對神的安排暫不表態 ， 讓聽眾自行揣摩 (15 -21節)。這段文字與出埃及

記第三十二章不同，這襄沒有片言隻字記載摩西下山的過程(出三十二

15-20 ) ， 也沒有記錄摩西的話。經文全都是描寫摩西的行動 ， 甚至他禱

13 參民十四 11 : 申三十 的 ，賽六弘 10 '八6 、 11-12 '九 ] 6 '二十九]3- 1 4 :等等 。

1 4 參R. W. L. Moberiy, At the Mountain ol God: StOly and Theology in Exodus 32-34 

(J SOT-Sup 22; Sheffïe ld: JSOT, 1983), 50 0 S. Ba lentine ( Prayer in the Hebrew 

Bible: The Drama ofDivine-Human Dialogue [OBT; Minneapo li s: Augsburg, 1內993句] ，

l日36叫)認為.這是

15 C. Hou叫山tman (Exod.抗tω Cα'hσrpt仿er 20ι-40 [Hi昀stω0 1叫i a訓1 Comm巴川ary on t趴he Old Tes剖ta剖111唸lel臼nt;

Leuven: Peet巴的， 2000] , 3:645) 把這個慣用語譯作“不要阻止我" 0 <偽約拿單

他爾根> (Targum Pseudo-Jonathan ) 和《盎克羅他爾根> (Targulll Onqelos ) 

都作“不要向我禱求" (例 trans. by E. G. C l al拙， Targum Pseudo-Jo間的an

Deuteronomy [Aramaic 8 ible 58; Edinburgh : T&T Cla此， ] 998 ], 32 ) 0 <尼奧菲特

他爾根> (Targulll Neotìt i ) 的擴充翻譯則更為直接 “不要在我面前為他們乞

求憐憫 ( trans. by M. McNalllara, Tatgum Neojiti 1: Deuteronomy [Aramaic 8ible 

5A; Edinburgh: T &T C lark, 1997], 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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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內容也推至申命記九章25至29節才有所透露。摩西憶述自己的回應行

動有四 (一)摔碎石版( 15-17節) (二)向上主求情( 18-19節)

(三)為亞倫代求 ( 20節) ;以及 (四)摧毀金牛慎 (2 1 節)。

(一)摩西摔碎石版( 15-17節)。上主發吉( 13-14節)已畢，摩西

手中拿著象徵聖約的石版，轉身走下火光紅紅的何烈山。經文提到山上的

火，讓人聯想到摩西“在大會那天，在山上從火中 "宣讀聖約的場面 ( 10

節) ， 1 6 並且跟神的稱號一- 'Esh 'Okelah (吞噬的火 ; 3節)一一連上關

係。根據出埃及記二十四章 16至 18節所載，百姓

因為深信摩西已經死在山上的烈火之中，所以才

要求亞倫為他們造金牛慣。然而，百姓其實早該

知道，烈火不單是上主臨在的象徵 ， 也是上主怒

氣的標記，尤其是針對拜偶像而發的烈怒(申四

23-24 ;參二十九20 (19 J )。

摩西及後向聽眾表白，他下山的時候正焦慮

萬分，害怕百姓會被上主的怒火消滅 ( 19節)。

經文描述摩西手拿石版下山，看來是一句無關繁

“由著我吧"

上主實在是說 ，如果

得不到摩西的同意，

他是不會對付以色列

人的。

要的插敘，然而，經文把這兩塊石版稱為“約1臣"也就是把它們看作是

具體的標記，象徵剛剛確立的神人關係。第 16節開端的幾個詞語可譯作

“我一看見就愕然"突顯出摩西對眼中所見的是多麼震贅。 1 7 諷刺的

是，在接善的 15個原文詞語之中，只有兩個詞涉及可見的事物 : “牛憤鑄

像"其餘的詞語都是有關這東西的評述。

金牛慣的作用不明。如果這是上主的象徵，百姓就是犯了褻潰上主之

罪，直接違反了上主在第四章的節所作的警告，也就是不可把無形無體的

神，降格為有形有體的像，如果這金牛嘖代表的是其他神明 1 8 則百姓就

16 提及山上有火在燃燒的經文，參四 ll-12 、 1 5 、 24 、 33 、狗 ， 五4-5 、 22-26 。

17 N1V譯作“我一看，就見到忽略了小詞 的nneh (看哪) ，淡化了這

個冗詞的修辭作用。這小詞通常出現於感知動詞 (verbs of percept i on ) 之後 ，

讓讀者留心下文。參C . H. J. van der Merwe，叭 叭 ， Biblical Hebrew Reference 

Grammar (Sheffïeld: Sheffie ld, ] 999), 329-30 。

18 金牛價可能代表不同的神明。( 1 )埃及的牛神埃皮斯 (A pis ) 他是神明蒲

他 (Ptah ) 的聖畜和象徽; (2) 迦南主神伊勒 (EI ) 在烏加列 (Ugarit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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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然違抗十誠的第一誠，背離了“示瑪"。不論百姓持甚麼立場，上主

都一概視之為

指這是

叛逆行為。

摩西對百姓的叛逆反應激烈。經文列出摩西的三個舉動 抓堅兩塊石

版、扔到地上，並在眾人面前把石版摔碎。這些行動不但有象徵意義，也

有法律上的意義。根據美蒙不達米亞的風俗，每當契約被違反，人們就

會把寫有契約的石版摔碎。儘管百姓還未有機會閱讀上主親手所書的聖

約 jl朱文 ， 但身為上主代盲人的摩西也必須摔碎石版 ， 以表示聖約已經失

效。

(二)摩西為百姓代求( 18-19節)。 摩西的禱告內容要到第25至29

節才有所透露，但從第 18至19節可見，原本是政治領袖的摩西，變成了堪

作典範的先知和代求者。經文聚焦於摩西的舉動 ， 突顯出代求實在刻不容

緩，他“俯伏在上主面前"乞求憐憫 ， 並禁食“四十畫又四十夜"。 l9 摩

西早前也曾不吃不喝 ， 以專心完成他的職務，就是從神領受律法頒給百姓

(9節)如今，他再次禁食，為的卻是充當代求者的角色 ，向神陳情 ，

為百姓求赦免。

第 18節下至 19節澄清了摩西這番陳詞的本質。(一)摩西這樣形容

以色列人的罪: “你們犯的所有的罪，做了上主眼中看為惡的事" (參四

25) 。第 18節的“惡的事"加有定冠詞，因此是特指某一項罪行，也就是

違反十誠的第一誠 。 即便在其他地方，加有定冠詞的“惡的事"也通常指

違反第一誠。(二)摩西表白自己的感受 想到上主發怒的後果，他就戰

兢。摩西堆疊了三個形容怒氣的希伯來文詞語，讓人感受到這份懼意是多

麼深重。摩西所怕的，就是上主要把自己的于民滅絕淨盡。

獻中他也被稱作“公牛伊勒" ; (3) 生殖之神巴力 烏加列神話提到，巴力

的其中 個兒子是一頭公牛; (4) 某些巴勒斯坦遺址曾發掘出金屬小神像，

作公牛或牛慎之形 ，這里的金牛價或許只是這些神像的雛形 。進 步的論述見

Tigay,“Excursus 12: The Golden Calf," Deuleronomy, 445-46 。

19 參會IJ 四十三時，拉十 l 。論及這個舉動的象徵意義，見M. Gruber, Aspecls of 

Nonve l'bal Com l11 unication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Studia Pohl 12/1; RO ll1e: 

Biblical Insti tute Press, 1980), 1 3 1-33 。

281 申九1-24 蔔

摩西憶述上主的反應 “上主這次又重聽7我 " 。這裹的描述雖然不

及出埃及記三十二章 14節那麼富戲劇性，但那種頓感安然的語調 ， 與38年

前並無二致。小詞 gam (又、再次)讓人想起百姓在曠野的幾次危機，也

是因為摩西的代求而兔禍 20 並且反映出上主與其代吉人的關係有多麼親

密。這位義人的禱告果然發揮了很大的功效(雅五 16 ) 。

(三)摩西為亞倫代求 (20節)。 在憶述國家危機的中途，摩西忽然

插入 段涉及兄長亞倫的話，實在出人意外。 2 1 亞倫既有參與叛逆，自然

同樣處於上主的怒火之下，甚至要被滅絕。可是，經過摩西代為求惰，上

主也免了亞倫的死罪，只是不准他進入應許之地。 22

(四)摩西摧毀金牛嘖 (ω21 節) 。 在這篇何烈山叛逆報告的結尾，摩

西記下處理那尊金牛憤的詳1情育。他形容那“牛嘖慣"是

並以一連串的動詞'繁湊地描寫自己的行動 他把牛憤“取過來 " “用

火焚燒" “搗碎，磨7再磨，直到它碎如塵土"再“把那些塵土撒在

從山上流下來的溪水中"就如處理排泄物一樣。 23 在列王紀下二十三章

12至16節，約西E也用類似的方法處理拜偶像的用具和設施 。由此可見，

處理可厭的異教物品，以色列人是有一套，慣用程序的(參申-(5) 0 24 

復記 (22-24師) 摩西要證明叛逆是以色列人的本性，惟恐證據不

足，於是再補述四件百姓所犯的惡行。頭三樣只列出事發地點，彷彿暗

20 參出十凹的，十五25 ;民十一2' 十二 1 3-14 '十四 13-20 '二十一7θ 。

2 1 出埃及記 (MT) 並沒有記載摩西為亞倫代求，但這件事卻見於 《撒馬利亞五

經> ( Sa ll1aritan Pentateuch ) 及昆蘭文獻 4QpaleoEx'" [4Q2月 。這兩份文獻顯然

是受到申九20的影響 。

22 根據民二十20-凹，亞(侖的早逝與米利巴事件有關。然而，摩西在申十6卻暗示

亞倫之死與金牛積事件有關。進一步的論述見申十6的註釋。

23 出三十二20記載，摩西把碎末撒到河中之後，更要百姓喝那河的水 。

24 其他提及銷毀拜偶像器具和設施的經文，見出二十三24 '三十四日，幸IJ二十六

30 ;民三十三位，申士5 、白，王上十五 1 3 (參代下十五 16 ) ;王下十26-27 。

聖經以外的同類文字，見C . T. Beg皂，“The Destruction of the Ca lf (Exod 32 , 

20/Deut 9, 2 1 )," in Das Deuteronomium: Entsleh1lng, Gestalt und Bo/schaft (ed. 

N . Lol吭吭; BETL 紹; Leuven: Leuven Un iv. Press, 1985) , 208-51 0 但請留意

Houtll1 an的忠告， Exoc/us Ch~ψlers 20-40, 3:660 。公元前二千年期末葉的一份烏

加列文獻 ，載有女神亞納 (Anath ) 銷毀冥神 ( Mot) 屍身的過程 ， 與摩西的舉

動尤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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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個段落一開站就

陳明一頂貫串整本聖

經的真理 ， 就是人不

能憑自己的功勞與神

建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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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影射以色列人叛逆本性的不同面向。他備拉

(焚燒)象徵百姓對上主發怨盲，從中不但見到

上主這“吞噬的火"的毀滅大能，也可見到摩西

常常為百姓代求(民十一卜3 ) 。瑪撤(考驗之

地)代表百姓常與摩西爭執(這地又名米利巴，

意即“事鬧" ) ，且動不動就責難上主(出十t

1 -7) 。在基博羅 哈他瓦(貪慾的墳墓) ， 百姓

因為只有嗎哪可吃而埋怨上主(民十一4-34) 。

上主的回應是給他們鵲請作食物，並以瘟疫懲罰

他們。至於加低斯 ﹒ 巴尼E事件 ， 摩西曾在申命記一章26至43節詳細憶

述，現在再以一句話作總結 (2 3節)。以色列人在那襄拒絕進入應許之

地 ， 是叛逆 、 不信、不)1 1頁服的典型(參-26 、 32 ) 。

摩西憑這段回憶的文字指出，不義就是以色列人的本質，並概括地以

一句話作結 自從摩西認識他們的第 天開始，百姓就常常叛逆上主。當

然，這只是修辭上的詩張表達，但以色列人與上主及摩西的衝突歷史，的

確可追溯至出埃及記五章20至23節。

應間臨則

以色列的偶像崇拜 以色列人在何烈山/西奈山的叛逆，並未

因摩西及那 代人的逝去而被遺忘。出埃及記第三十二章所載

的金牛嘖事件，最清晰的回聲出自耶羅波安。他在伯特利和但

立起金牛慣 ， 以作北國統 信仰的象徵，他的獻詞這樣說 : “以色列人

啊 ， 你們看，這些就是領你們離開埃及的神 1" (王上十二詣， {新普

及} ) 25 詩人在詩篇一百零六篇回憶拜偶像的愚昧，於第19節捨西奈山而

用何烈山，可見他的靈感來自摩西的這篇回憶(詩一O六19-22 )。

數百年後 ， 司提反也提及這件事。他認為百姓不但愚昧，更是刻意的

反抗和叛逆，要與上主斷絕關係，轉去投靠其他神明(徒-t39-4 1 )。司提

反意猶未足，還語出驚人地指責公議會的成員，說他們“硬著頸項、心和

25 除7 開端的用語外，這篇演講詞與亞倫在出三十二4的話完全相同。何西阿在

何八5 ;fD十5論到這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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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都未受割禮" (徒-(51 ) ， 與他們的先祖 樣抗拒聖靈。 26 這個說法顯

然是呼應申命記第十章 。要駁斥敬拜牛慎的人，最合宜的方法就是以牛作

比喻，說他們硬著頸項。

在這件事中 ，百姓顯然正在嘗試某種宗教融合，要把異教的形象配

上正統神學。然而，在日後的歷史裹 ， 以色列人的叛逆卻多數都與牛橫無

關。短短 代人之後，他們的背教行為就更明目張膽。由士師時代開始

(士二 11-23 ) ，再經瑪拿西 朝後(王下二十一 1-9 ) ，以色列人所做的

“上主眼中看為惡的事"就變成了敬拜異教神明 ， 包括巴力、亞斯她錄

和亞舍拉柱像。上主施恩救贖以色列民，又與他們建立聖約關(系，向他們

啟示自己的心意 ， 在曠野照顧他們，但他們卻離棄上主，以沒有生命氣息

的偶像取代上主的位置。因此，上主最終要向他的子民大發烈怒，也是理

所當然的。

以西結先知從上主的角度審視以色列的歷史，與以色列人自以為高人

一等的立場大相逕庭。上主恩召以色列，要她得存活，把她提拔至王后的

位分(結十六1-14 ) ;但儘管得享貴族尊榮，她卻人盡可夫( 15-34節)

把真面目表露無遣。原來她只不過是亞摩利人和赫人所生的女兒 (3 、

44-50節)

當ft應間

藉恩典，不是聽功勞 摩西早已指出 ，人之所以得救贖，又蒙

召作神國的工，並不是因為個人有甚麼優點(申 -(7) ，也不

是因為頓受了甚麼特別的恩賜(八17-1 8 ) 。這個段落一開始

就陳明一項貫串整本聖經的真理，就是人不能憑自己的功勞與神建立關

係。以色列人或會受不住誘惑，以為自己的義勝於迦南居民的義，所以才

在神的計劃中有份，但摩西卻讓百姓清楚看到，他們原是不配承擔神國使

命的人。從第 天開始，他們就顯出敗壞的本性。他們昔日被救出埃及的

勞役 ，來日又可以承受應許之地為產業，這 切全是上主施恩所賜。這個

說法也適用於我們身上。保羅這樣教導提多:

26 同時提及心中受割禮和硬著頸項的經文，就只有徒-t5 1和申十 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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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們從前也是無知、悼逆、被迷惡的，被各樣私懲和

享樂所奴役，生活在惡毒和嫉妒中 ， 惹人憎恨，又互相憎恨 。 但

到了神我們救主的恩慈仁愛顯明的時候，他拯救了我們一一不是

因為我們所行的義，而是按著他的憐憫，藉著重生的洗和聖靈 的

更新 ， 這聖靈是他藉著耶穌基督我們的救主豐豐富富地傾注在我

們身上的，使我們既然靠著他的恩典得稱為義，就可以照著永生

的盼望成為承受產業的人 。 ( 多 三子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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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 ， 保羅又督但凡己信主的人，都要專心致志地行善，因為這些事

不但美好 ， 而且對人有益(多三8 ) 。在神眼中， 行義絕對不足以換取救

贖恩召 。 如果不是上主施恩 ， 我們全都只不過像迦南居民一樣 。

偶像崇拜的本質 以色列人在西奈山/何烈山上的叛逆心態，是全人

類的典型。令人惋惜的是，這種心態在教會尤其特出 。 與以色列人一樣，

世人有神的形象，本應要藉看管理世上萬物，把神的榮美和恩典彰顯出

來，然而，人雖然擁有這個尊貴的角色，卻不甘於做神的附庸。吃下禁

果，就等如把神從王座拉下來，要憑自己的私意來定義世界的實況(會1]

三) 。 我們不把神當作神看待 ， 不願以神的標準來定義我們在世上的角

色 。 拜偶像的本質也是 樣 。 敬拜偶像 ， 就是黨奪獨 真神的王位，以毫

無價值的荒唐形象取而代之 ， 也就是否認永活神是創造者和救贖主，反而

把了無氣息的代替品當做主人 。 正如加爾文 (Calvin ) 所說 ， 人的心是一

座“偶像工廠" 。

在何烈山 ， 百姓最令人膛目結舌的舉動，就是漠然不顧永活神在他

們眼前所做的 切，又忘記了自己曾三次承諾 “上主所吩咐的 切話，

我們必定道行 。 " (出十九8 ' 二十四3 、 7) 他們也無視自己曾藉著“盟

約的血"與神建立忠貞的關係(二十四8 ) 。 上主還未把聖約文件安排

妥當，百姓就已違反了誓吉 。 從這個角度來看，以色列人不但是世人的典

型，更是那些稱自己作蒙恩于民的信徒的典型 。 正如以弗所教會 樣，我

們雖然曾經真誠地與獨 救主立的，但卻輕易就把這份“起初的愛 " (啟

二4 ) 拋諸腦後 。 我們雖然向別人宣告自己歸信基督，認信之後又行浸

禮，但轉眼之間卻忘記了主， 回頭敬拜世上的偶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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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何烈山事件顯示出最險惡的一種偶像崇拜 ， 也是宗教融合主

義最狡狷的表現 。 亞倫在獻詞宣告 “以色列啊，這是你的神明，就是它

們，將你從埃及地領了上來 。 " (出三十二4 ) 他又為這尊偶像建了 座

祭壇，更把之後的一天定為假期，說是“向上主守節" ( 5節) 。 這些吉

詞舉動都彷彿是正統信仰，但其模式卻全然是異教的 ， 違反了上主的明確

指令 。

這個嚴重的問題在西方教會的崇拜中十分普遍 ， 縱然是高舉重生經歷

和純正信仰的福音派教會也不能幸免 。 我們急不及待地表達愛主之心，但

卻嫌惡神的“律法" 。 我們滿有熱忱地崇拜，但

卻不願查究怎樣的崇拜才討主喜悅 ， 反而採用身

邊異教徒的慣用語吉 。 我們自稱在基督襄重生'

但卻把基督教降格為生殖宗教 。 我們將

你 生訂下美好旨意"之類的口號'扭曲成健康

與財富的褔音 。 我們從神領受各樣厚恩，但卻把

這一切當作偶像，欺壞自己 。 以色列人擁有金和

銀，於是便利用來製成神明的形象;我們擁有美

好家庭、自己的著作、玩具、金錢等等，於是便

把這些事物當作是敬拜和順服的對象 。 27 我們

早已忘記，真實的敬拜原是我們對天上宗主的回

應 ， 回應的基礎是他施恩啟示的旨意，回應的方

法是存敬畏的心 ， 跟據他的旨意向他效忠和 ) 11頁服 。 2 8

真實的敬拜原是我
們對天上宗主的固

應，回應的基髓是他

施恩啟示的旨意，回

應的方法是存敬畏的

心，跟接他的旨意向

他效忠和順服 。

27 論及這個問題， T imothy Ke Jl e I 的見解十分精彩 ， Counlelfe il Gods: The Emply 

Promises of Money, Sex, and P OWef; and Ihe Only Hope Thal MaUers (New York 

Dutton, 2009) 0 Ke ll e r給偶像下的定義是 “任何事物比神更重要 ， 更能吸引

你的心思， 引發你的想像 ，而你在它們身上尋找的東西 ， 又是只有神才能賜下

的; xvii 。

28 有關這個主題的進 步論述 ， 見Danie l l. Block, For the Gloly ofσod: Recovering 

。 Biblical Theology of恥rship (Grand Rapids: 8aker，已經付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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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漢語譯車

25 “我又俯伏在上主面前 3 四十

畫又四十夜 3 我就那樣一直俯伏 3

因為上主說要滅絕你們。 n我向上主

祈禱 3 說 ， 我主 3 上主啊 ! 不要毀

滅你的百姓、你的產業 3 這是你用

你的大能贖出來的 3 用你大能的于

從埃及領出來的 I 27求你記念你僕人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不要看這

百姓的剛懂、罪惡和過犯 ) 28兔帶你

領我們出來的那地的人說，上主不

能領他們進入他所應許之地 3 因為

恨他們，才領他們出來 ， 為要使他

們死在曠野中。 29其實他們是你的百

姓、你的產業?是你用自己的大能

和伸出的臂膀領出來的 。'

第十章

1 “那時 3 上主對我說 ﹒ ‘你

要鑿兩塊石版，好像先前的一樣，

上到我這襄 3 來到這山上 。你還要

做一個木櫃。 2我要將先前你摔碎的

那塊版上的話，寫在石版上 3 你要

將石版放在櫃子裹。 3

3 “於是我用皂萊木做了一個櫃 3

又鑿 出兩塊石版 ，好像先前的一

樣。我上了 山 3 兩塊版在我于中 。

4上主就照先前所寫的 3 在石版上寫

下十誡 3 就是在大會那天、他在山

上從火中對你們說的 。 上主又將石

版交了給我。 5我轉身從山上下來 3

祖告車

話“我因耶和華說要滅絕你

們，就在耶和華面前照舊俯伏四十

晝夜。迫我祈禱耶和華說 ‘主耶

和華啊 ， 求你不要滅絕你的百姓。

他們是你的產業，是你用大力救頗

的，用大能從埃及領出來的。 27求

你記念你的僕人亞伯拉罕、以撒、

雅各，不要想念這百姓的頑枝、邪

惡、罪過， 28免得你領我們出來的

那地之人說 耶和華因為不能將這

百姓領進他所應許之地，又因恨他

們，所以領他們出去，要在曠野殺

他們， 29其實他們是你的百姓、你

的產業，是你用大能和伸出來的膀

臂領出來的。?

第十章

1 "那時，耶和華吩咐我說

‘你要鑿出兩塊石版，和先前的一

樣，上山到我這襄來，又要做一木

植。 2你先前摔碎的那版，其上的

字我要寫在這版上，你要將這版放

在櫃中。'

3 “於是，我用皂英木做了一

櫃，又鑿出兩塊石版，和先前的

一樣，手襄拿這兩塊版上山去了。

4耶和華將那大會之日、在山上從

火中所傳與你們的十條誡，照先前

所寫的，寫在這版上，將版交給我

了。 5我轉身下山，將這版放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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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石版放在我所做的櫃中 ，它們現

在還在那里 3 正如上主吩咐我的那

樣。

6 “ 以色列人啟程 3 從比羅比尼

亞干 (亞干人的井) 到了摩西拉 ;

在那襄》亞倫死了 3 他也被埋葬在

那里。 他的兒于以利亞撒代替他出

任祭司。 刊也們從那襄啟程 3 到了谷

歌大 3 又從谷歌大到 了約 巴他 3 就
是多水河谷之地 o

B “那時 3 上主將利未支派分別

出來抬上主的約樞 ， 站在上主面前

服侍他 3 並奉他的名祝福，直到今

天。 9所以 3 不IJ 未人在他的兄弟 中無

分無產業。上主就是他的產業 3 正

如上主你的神對他說的那樣。

1。“至於我 3 我像先前 的日 子

那樣站在 山上 3 整整四十畫又四十

夜。 那一坎上主 也同樣垂聽我 3 上

主不願滅絕你們 。 11上主對我說 -

6 起來 3 啟程吧! 走在百姓的前面 3

他們要進去佔領那地 3 就是我向他

們的先祖發誓要賜給他們的 。'"

經文頤竄

288 

個台車

所做的極中，現今還在那衷，正如

耶和華所吩咐我的 。

(6 “以色列人從比羅比尼亞干

起行，到了摩西拉 。 亞倫死在那

衷，就葬在那衷。他兒子以利亞撒

接續他供祭司的職分。 7他們從那

里起行，到了谷歌大，又從谷歌大

到了有溪水之地的約巴他 。

8 “那時，耶和華將牙IJ未丈派分

別出來，抬耶和華的的樞 ， 又侍立

在耶和華面前事奉他，奉他的名祝

福，直到今日 。 9所以利未人在他弟

兄中無分無業 ， 耶和華是他的產業 ，

正如耶和華你神所應許他的 。)

1日“我又像從前在山上住了

四十晝夜。那次耶和華也應允我，

不忍將你滅絕。 11耶和華吩咐我

說 。 自你起來引導這百姓，使他們

進去得我向他們列祖起誓應許所賜

之地。'"

這段經文的前部分在第九章 ， 後部分在第十章 ， 讓讀者很容易

就產生錯覺，以為這兩部分是獨自成篇的。然而 ， 這兩部分其

實有因果關係，或者可以說前部分是行動 ， 後部分是回應。

摩西陳惰的本質(九25-29)

如果將這段代求的禱文改置於第 18至 19節之後，看來更合邏輯 。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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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 前文的焦點是百姓的叛逆態度 ， 而禱文的焦點卻是上主自己，如果強

行在前文插入禱文，反而會阻礙說理的流程。摩西這番代求技巧高起，不

但說理清晰，也能引動對方的側隱之心。正如我們在第九章多次看到的，

摩西在這稟憶述的禱詞，與他在出埃及記三十二章 11至 14節所說的版本有

不少連繫。然而，在申命記的版本中 ， 摩西又考慮到列國會怎樣評價以色

列的滅亡(申九28 ) 。從這個角度看，這個版本又與摩西另一篇著名的代

求禱文更為相像，那就是民數記十四章 13至 19節(尤其是第 16節)

這段經文雖然與出埃及記和民數記有相似的地方，但文筆卻與申命記

的整體風格完全協調。下表把三篇禱文的論據並列比較 ， 從中可以看出這

段經文的獨持之處。

出=十二 11-14 民十四 13-19 申九26-29

以色列民是上主的百姓， 以色列民是上主的百姓，

不是摩西的 ( 11節上) 不是摩西的 (26節上)

上主曾為拯救以色列民 上主曾為拯救以色列民 上主曾為拯救以色列民

脫離埃及的擱鎖而大費 脫離埃及的擱鎖而大費 脫離埃及的擱鎖而大費

功夫，吉下之意是，如果 功夫，吉下之意是，如 功夫，吉下之意是，如果

滅絕以色列人，他就是 果滅絕以色列人，他就 滅絕以色列人，他就是

白費功夫J ( 11節下) 是白費功夫了( 13節) 白費功夫了 (26節下)

如果以色列滅亡，將有 上主向來都與以色列人 請上主為了先祖的緣故

損上主的名聲，列國會 親近 ， 常在他們中間 ， 而手下留情，不要計較

誤以為上主心懷惡意 ， 帶領他們前行，吉下之 以色列人的罪 ( 27節)

一開始就要以色列人死 意是，滅絕他們是不合

在曠野 ( 12節) 情理的 ( 14節)

請上主為了先祖的緣故 如果以色列滅亡 ， 將有 如果以色列滅亡，將有

而手下留情，況且上主 損上主的名聲，列國會 損上主的名聲，乎1] 國會

曾承諾 ， 要讓以色列人 誤以為上主無法履行承 誤以為上主恨以色列，

子孫繁衍，並得到迦南 諾 ， 把地交給以色列， 且無法履行承諾，把地

地為永遠的產業 ( 13節) 於是在曠野把他們殺盡 交給他們 ， 於是領他們

( 15-16節) 出來滅於曠野 ( 2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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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的恩慈頓成疑問。 以色列民是上主的百姓 ，

昔日他曾顯明自己大有 不是摩西的 (29節上)

憐憫，甚願他能再發慈

悲 ， 赦免他的百姓

( 17-19節)
上主曾為拯救以色列民

脫離埃及的擱鎖而大費

功夫，言下之意是，如果

滅絕以色列人，他就是

自費功夫7 ( 29節下)

申命記二十九章25至29節的結構可以分為兩部分，首先是一段散文體

的引吉 (25-26節上) ，接著是禱文的憶述和擴充 (26-29節)。與出埃及

記三十二章 11至 14節和民數記十四章 13至 19節不同 I 摩西在這襄未有提

及上主的回應 ， 也未有提及他的代求是否成功(參申九 19 ) 。憶述禱詞之

後，摩西隨即處理另一個難題，就是重造被他所毀的約版(十卜5 ) 。引 吉

(九25-26上)的用語，差不多全部曾出現於第 18節下至19節。雖然如此，

摩西也加入了 個新的詞語 hitpall針 ，標示出這段回應的體裁。這個詞通

常解作“為某某代京"完全切合當前的處境。 2

禱文的開端以呼格(vocativ e ) 來指稱神 ， 可譯作“主上主啊"。藉

著這樣稱呼上主，摩西不但直接使用神的本名，也表明 7 自己的附庸身

分。其他聖經禱文或會在這里加上一兩句話，以描述這位天上的聆聽者 3

但摩西卻沒有這樣做，反而直接陳明自己的要求(一) “不要毀滅你的

百姓" (九26 ) : (二) “求你記念你僕人亞伯拉罕、以撒、雅各" (27 

節上) :以及(三) “不要看這百姓的剛悽、罪惡和過犯" (27節下)。

在出埃及記，上主“轉意"並收回刑罰( 14節) ;在民數記，上主“赦免他們

了" 。
2 雖然 h句。Ilél 指涉的代求對象往往是第三者(創二十7 ;民二十一7; 撒上t

5 ;伯四十二8) .但也有例外 。 見撒上一 10 ;撒下士27 ;王上八30 、 35 、 42 、

44 、 48 ; 代下-l:::: 14 ;但九4 。

3 見創三十二9-1 2 ( 1 0- 13 ) ;王下十九 1 5下-19 ;代上二十九 1 0-29 。 但九 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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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在這裹的勇敢陳詞，與他蒙召之時的剛悽頑固(出三~五)對比強

烈。上主呼召摩西的時候，不容摩西說“不"現在卻是摩西拒絕接受上

主說“不"。

摩西的首項要求是上主不要毀滅他自己的百姓，摩西的用語令人膛

目。他曾在第四章31節使用同一動詞“滅絕 " (hisbít ) ， 但那段經文卻

意在安慰，讓百姓曉得上主是滿有憐憫的，不會

讓于民失望，也不會“滅絕"他們 ， 更不會忘

記他與先祖們所立的聖約。現在摩西再次使用這

個詞，就如把球擊返上主的場中，指出上主如

果消滅以色列，就等同消滅自己的立約夥伴。上

主在第 12節刻意與百姓保持距離，但摩西卻倒過

來說以色列民是“你的百姓" 、 “你的產業"

(nahalâ ) ， 並且為了拯救他們，上主也曾大費

功夫(見出六2-7 :利二十五55 ) 。上主親自用

上主呼召 摩西的
時候，不容摩西說

“不'， ;現在卻是

摩西拒絕接受上主說

“不"。

“ 大能.， 11 ~賣" 4 他們出來，又以“大能的手"領他們出埃及。摩西沒有

因這輩聚集於西奈山下的百姓邀功(參出三十二 l百姓說的話) ，也無須

為他們承受罪責(參申九12上主說的話) 。

摩西的第二項要求甚為隱晦。他懇請上主記念亞伯拉罕 、 以撒和雅各

這三位上主自己的僕人，但卻沒有明盲目的是甚麼。根據出埃及記三十二

章 13節，摩西必然是想起上主的應許。上主曾對先祖們發誓，要使他們的

子孫多如天上的星 ， 又要把應許之地賜給他們的子孫作永遠的產業。摩西

稱先祖們為“你〔的〕僕人"也就是承認他們都是上主的附庸。 3

摩西的第三項要求最富戲劇性。他懇請上主包容“這百姓"的“剛

悽" (字面上的意思是“硬著頸項" ) 、 “罪惡"和 “過犯 " ( 27節)。

摩西未曾為百姓辯解 ， 也沒有淡化他們的罪行。他只是放膽進盲，指出如

果上主消滅以色列人， 51]國就必會以為上主的能力不足 ， 無法完成自己的

計畫~ ，把應許之地交到以色列人手中，又或是以為上主立意把以色列人滅

4 論及摩西筆下的動詞pãdâ (贖) .見-l:::: 8的詮釋 。

5 雖然上主曾在會IJ二十六24稱亞伯拉罕為“我僕人但摩西在出三十二 1 3才首

戶。次把{業人的稱號同時加在這三位先祖身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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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曠野。埃及人不懂分辯甚麼是神的作為 ， 甚麼是以色列人的責任，自然

會把神的施恩救贖看作是邪惡的陰謀。摩西以神的名聲為論據，指出滅絕

以色列對神沒有好處。

摩西以 旬正面的話作結語，這同時也是這篇陳情的基礎。他複述禱

詞開端的話，宣告以色列是神的百姓和產業，拯救他們對神大有好處。因

此 ， 神理應包容他們的叛逆，繼續他的救贖計劃。摩西雖然曾在第 19節指

出神童聽了這個禱告，但這里卻未有記載神怎樣回應(參出三十二12 ) 。

現代讀者自然想知道神對摩西陳惰的回應，但摩西的聽眾卻是心中

有數，因為他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證據，證明摩西的代求有效 。摩西當前

的關注，是要讓以色列人知道，他們最終能夠進入應許之地，全賴神的恩

典。摩西說出這段往事，不是為了表揚自己，也不是要人看到他的代求多

麼成功，故事的重點在神和他的子民身上。神把應許之地交給以色列人，

不是要獎勵他們高人一等的義行 ， 也不是因為他們有一位敢盲的領袖，以

色列人能夠完成當前的使命 ， 功與最終都屬於他們的立約之主。

上主回應摩西的陳情(十1-11 ) 
正如上文所說，把這段經文分成兩章的做法淡化了前後兩個部分之間

的關係。摩西在陳情之後隨即憶述他重造石版，意味上主對摩西代禱的回

應就是願意重申聖的。正如第九章 樣，從代求到製作石版，摩西把各事

件套壘成 條直線(參出三十四 1-4 、 28) 。這個段落的結構甚為複雜，當

中的主要情節是上主重申何烈山之約 (申十 1-5 、 10上)。第6至9節是插

敘，指明利未人負責保管聖的 ， 而第 10節下至 ]]節則是一段敘事結語，把

第九章 l節至今的大段落收結。

主主重申以色列之約(十1-5叫) 經文以 1

的陳詞(仆]-2節)與摩西的禱文連上關係。上主的命令十分簡單。(-)摩

西要鑿出兩塊石版 ' 以代替他摔碎的兩塊，並要登上何烈山，把石版帶到

上主面前(參出三十四)。摩西的回憶十分細膩清晰，這兩塊石版的作

用“好像先前的 樣" (申十 1 ) ，而石版所刻的正是“先前- 那塊版

上的話" (2節) ，也就是上主“在大會那天、他在山上從火中"頒下的

“十誠"內容都是“照先前所寫的" ( 4節)。摩西又提到，他 1象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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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樣，在山上待了“四十畫又四十夜 " ( ] 0節)。

(二)摩西要造一個木櫃，把新製的石版放在櫃內 。摩西沒有在這襄

描述木櫃的形貌 ， 只說這櫃是“早英木"做的 ( 3節)。這木櫃不是“的

櫃"。約櫃是永久的設施 ， 存放於會幕的至聖所，由一位被神的靈充滿的

巧匠比撒子Ij所製，此時還未面世(出三十五30~三十六 1 )。這襄提及的

木櫃只是暫時存放石版的地方(參申三十 9 、 26 ) ，而約櫃除了存放石

版之外，還是無形之神的寶座，在贖罪日的禮儀上有重要的作用(利十六

11-14 ) 。另 方面 ， 這個木櫃也跟宗教禮儀無關，但約櫃卻象徵上主的臨

在 ， 是敬拜中不可或缺的。經文的希見用語也突顯出兩者的分別。經文首

次提及這個櫃的時候說它是“一個木櫃"再提到的時{I候|侯棄也說它是“一個

櫃"而不是

申命記的主要作用是存放聖約文本的正式地方。這不足為1怪奎，因為申命記

的主題就是聖約。 8

在第3至5節，摩西彙報了他根據上主的令命而做的事 。 經文把上主在

第 l節發出的命令的次序倒轉，以強調上主的行動 (4節) ，特別是上主親

自把聖約條款寫在石版上。在報告的結尾，經文簡略描述摩西下山，並把

石版放於他所造的木櫃之內，而且加上一句:它們現在還在那里，正如上

主吩咐他的那樣。摩西把這個木櫃描繪為聖的文本的存放之所， 一針見血

地展現出這個木櫃在聖約傳統中的根本意義。根據古代近東的風俗，立約

的石版既放進櫃內 ，日後又放於至聖所，也就是上主面前 ， 等如說上主是

聖約的見證人和擔保人。 9 及後 ， 摩西又盼咐利末人安置律法書 ， 但卻是

6 聖經提及約糧接近二百次，用不定冠詞的只有出二十五 10 。那次是上主首度提

及約樞，之後約樞一直都被稱為“那個樞沒有再用“一個櫃"。

7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 1. Wil son,“Merely a Container? The Ark in Deuterono I1lY," in 

Temple and Worship in 8iblical Jsrael (ed . J. Day; London : T&T Clark, 2007), 2 12-

峙，同上，曾私下論及 加lOd lipnê (站在面前)。

8 見五22的論述。

9 在公元前 14世紀，赫人也曾有相似的做法，見Beckl1lan ， l-l ittite Diplo l1latic Texts, 

俑; M. Haran , Temp/es and Temple Service in Ancient Jsrael: An Jnquüy in/o 8ible 

C1Ilt Phenomena and the H.的 torical Setting ofthe Pries fly School (Winona Lake， 附 

Ei senbrau肘， 1985) , 2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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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於櫃旁，而不是櫃內。 1 0

聖約的管保人 (6個9節) 重申聖約的報告

在這襄暫且 緩 ， 編者加入了一段插敘，談論以

色列人路過的地點 ， 以表述曠野歷程的幾個階段

( 6-7節) ，並閻明利末人目前在聖約事務上的角

色。 11 民數記第三十三章載有 段官方的旅程日

誌'但這裹的地理材料卻顯然來自另一個並行的

傳統。在這個段落中最為囑目的文字 ， 就是亞倫

的辭世。這個消息記載於兩句論及河流的經文之間。至於上主為何不許亞

倫進入應許之地，而亞倫的大祭司禮袍又怎樣交到兒子以利亞撒手中，摩

西都沒有作出解釋。這段回憶用語簡練，除了必要的事實之外，再沒有其

他文字(申十6下)

在第8至9節，敘事人重拾他最感興趣的話題，就是約櫃以及利未人。

可間哥"一語 (8節) ，似乎要把利末人的地位提升 ， 連繫於亞倫之死及

以利亞撒繼位 (6節) ，其實不然。 "~ß時"一語所指的時段，應該與第l

節同一詞語所指的時段相同。在第 l 節， 可E時" 語把重申聖約連繫於

何烈山的叛逆事件。這稟所指的也應該是同一事件。在出埃及記有關何烈

山事件的敘事文中，亞倫(出三十二21-24)與利未人(三十二25-29)的

反應並列，顯出前者強詞狡辯，後者則深明大義。建基於此，敘事人在申

命記十章8至9節指出 利末人享有特權，被神分別出來服侍他。

敘事人又用上四句不定式目的從旬，以闡釋利未祭司職事的權責。

(- ) “抬上主的的櫃" . 12 意思就是負責保管約櫃之內的石版，引申而

吉，他們就是聖約的保管人(二) “站在上主面前" 這是宮廷的官式

10 論及約1臣、嗎哪和亞(侖的杖 ， 見/\ 1-20詮釋的應用原則部分 。

1I 摩西的演講詞能1 11頁暢地從第5節連接上第 10- 11節，可見這段插敘是申命記成書

時編者所加的。

12 申命記並未嚴謹地分辨祭司與利末人，因而出現如下稱謂 “罪Ij未支派的祭

司" (十-t:9 、 18 '十八 1 ' 二十四8 ' 二十-t:9 ;也見於書三3 ' )\33 ;耶三十

三 18 、 2 1 ) ; “利末人祭司" (三十一9) ;或只稱為“利末人" (十八7' 二

十七 14 ' 三十一25) 。見下文第十八章的註釋 。然而 ，申命記也沒有無視兩者

的分別，第6節明確地指出，祭司的位分由亞倫的子孫世襲。進 步的論述見

McConvil1巴， Law and The%gy in Deuteronomy, 1 38-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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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語，即授權某人晉見君王(參但-4) : 13 (三) “服侍"上主 意思就

是負責宗教儀式，包括向上主呈獻祭物，把祭物放在壇上焚燒 1 4 並保養

會幕和聖殿一一上主的居所(民十八 1-6 :結四十四 11 ) ，以及代上主判斷

爭訟(申二十 5) (四)在百姓面前“幸他〔上主〕的名祝福"祝

福的內容或許包括出埃及記六章24至26節的“亞倫祝福詞" (參利九22 : 

代上二十三 13 )。的

這段插敘未有提及會幕 ， 因此上述職責都與聖約有關。干1]未祭司的責

任，就是維護立約雙方的關係。 1 6 插紋的結語又論到利末人的屬靈特權。

其餘的支派將會得到的產業都是具體的地域，而利末人得到的產業卻是以

屬靈及神學詞彙來定義的一一上主應許把自己給利末人作產業。原本只屬

於亞倫的位分和特權 ， 現在已延伸至整個利未支派。

摩西的殺事文跋語( 10-11節) 在第 10至 11節，我們再次聽到摩西

的聲音，文意也返回早前的主題 上主重申他與以色列人所立的聖約。摩

西重複第九章 18和2 5節的內容(因為有上述的插敘間隔) ，再次提到他的

代求及上主的回應。摩西就像上主的侍臣 般，站在御前為百姓陳惰。

一如既往(參九9) ，上主收回成命，不再威脅要滅絕自己的于民。上主

在第11節明言，他已接納摩西的代求，並全面恢復聖約。雙重命令語“起

來，啟程吧"意即“趕快前行"反映上主急不及待要完成計劃。經文

重提上主向先祖們應許賜地 ，實實在在地證明了聖約關保已經復原。

應用臨則

禱告的力量 尼希米記九章 18至 19節記載幾位利末人憶述百姓

製作金牛憤冒犯上主一事 ，但他們只提到上主施恩赦免，沒有

提及摩西在這事上的角色。詩篇 百零六篇19至23節目l不同，

13 這個短語也用來形容侍立在上主左右的天軍(代下十八 1 8) 、先知(王上十t

1 '十八的。那十五 1 '十八20 '二十三 1 8 ) 和利未支派的祭司(十8' 十八5 、

7; 參代下二十九 I1 ;亞三 1 ) 

14 僅限於祭司，參民十八7; 結四十四 1 5-1 6 。

15 在耶路撒冷，曾有兩塊公元前7世紀的銀製佩飾出土，上面就刻著這段祝福

詞，可見這段祝福詞十分重要。見Bark旬， Ketef Hinnon九 29-31 0 

16 還有四段申命記的經文支持這看法 十-t: 18 ' 三十 9-10 、 24-26 ;三十三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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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把功勢歸與“他〔上主〕所揀選的摩西 " ({新普及) )。如果不是

因為摩西 “站在上主和民眾之間"懇求上主息怒，以色列人就必被滅

絕。詩人的話與本段經文 致 ， 都強調禱告的功效。雅各宣告.“義人的

祈禱能發揮很大的功效" (雅五 16 ) .也可能在影射本段經文 。

雖然這些經文都沒有把摩西稱為義人，但只要我們查考本段經文，以

及早前的出埃及記敘事文(出三十二) .自然能夠得出這個結論。從摩西

在整個事件中的回應，我們就可以看出他的義 ， 這包括幾方面 (一)雖

然百姓明目張膽地叛逆神，但摩西仍然為他們再三與神爭辯(二)他沒

有接受神的提議，讓自己代替以色列人完成神的計劃(三)他禱告的核

心，思焦於神在乎Ij國中的聲譽。摩西在申命記第九章的憶述中，並沒有提

到自己曾自願為百姓捨身，以換取神的赦免(出三十二32 ) .這也顯出他

過人的謙卑。

撇開摩西的代求者角色 ， 他的禱詞本身也展示了深遠的禱告神學。主

禱文所展現的禱告觀(太六8-13 ) .同樣貫串摩西的整篇禱詞 : (一)摩

西早前把神比作一位處處為孩于若想的父親(申八5 ) .而摩西禱告的對

象正是他(二)禱告的重點是神的名聲(參“願你的名被尊為聖" ) 

如果神滅絕他的子民，那麼予Ij國就會誤解神，污蠣7神的名(三)他為

百姓求赦免。

然而，摩西的禱詞所展現的還不止於此。他訴諸上主的誠信 ， 請上主

記念以色列的先祖，毋忘自己曾與先祖們所立的的。最讓人敬佩的，或許

就是摩西完全無私的心。他拒絕上主的提議 ， 不願成為大國之祖，實在可

以作為榜樣 ， 值得所有在神國里作領袖的人學習。聖經所載的那些堪作典

範的頭袖 ， 全都是把重眾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的人物。

暸解聖約 摩西對金牛嘖事件的回憶，對我們理解聖約有極大的幫

助。他摔碎石版，表面上似乎是象徵上主與以色列人的的已經破裂;而上

主又提議讓摩西來代替以色列人完成計劃，似乎表示上主與先祖的約已被

撤銷。然而，經文卻指出新石版是舊石版的原樣，而且所寫的文字也是

“照先前所寫的" (十卜4 ) 。這兩點都在強調，百姓在離開何烈山之日持

有的聖的，與出埃及記第三十四章所確立的聖的是連貫的。

此外，摩西在第二篇演講詞的開端複述十誠，證明這約也等如百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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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押平原重申的約(參二十九10-13 (少12 J )。這約是以色列將來得福的

保譚，縱然經歷審判，也不致失效(四口， 參三十1-10 ) 。數百年後 ， 當

以色列民被攝之時，以西結先知將會更明白地申述這方面的意義(結十六

60-63 ;參三十四2 5-31 .三十1:25 -28 ) 。在以賽亞書五十四章7至 10節，

先知更把這約比作挪亞時代的宇宙之約，同樣是不會廢去的。 1 7

當ft應間

怎樣禱告 從這段經文可見，神的恩慈實在廣大。以色列人口

頭上剛剛表示全然效忠，轉眼就露出真性惰，明白張膽地叛逆

上主，然而，因為摩西的代求 ， 上主再次接納他們為于民，與

他們重新立約。上主的回應突顯出禱告的重要性，他的恩慈盈盈滿倉，世

人盡可藉禱告支取。

經文教導我們怎樣禱告。凡存信靠的心禱告，就必能看見以下三樣

果效之一(一)有的時候 ， 外在境遇會因禱告而改變。我常常記起孩提

時代父母農舍的餐桌之上掛有 句座右銘，就是 “禱告改變萬事"。在使

徒行傳十二章 l至 17節，彼得就確然有這樣的經歷。神回應他的禱告 ， 讓

他走出牢房，重得自由。(二)有的時候，禱告會讓祈求的人心意更新，

使我們所想所求的與神的心意一致。神會應允祈求，但結果未必如我們所

想的一樣，摩西就曾憶述自己早前也有同樣的苦惱經歷(申三23-29 ) 0 18 

(三)有的時候，藉著禱告 ，神的旨意會有所更易， 變得與人的願望相

同。出埃及記第三十二章記載，因著摩西為百姓代求 ， 上主“轉意"收

回要滅絕他們的刑罰(三十二14 )

然而 ，我們或會禁不住誘惑，以為禱告是操控神的手段 ， 就如阿拉T

的燈神 樣，可以藉此滿足自己的欲求。為兔大家有此想法，這里必須強

調，摩西在這件事上所做的，正是放下自己的欲求，去成全別人 。 此外，

在與神爭辯的40晝夜裹，他的惟 關注就是神的旨意和名聲 。摩西深信，

維護神的旨意和名聲的最好方法，就是請神開恩赦免百姓的叛逆，而不是

17 上主與以色列在西奈山確立的聖約必永遠堅立 ，見出三十 16-17 ;利二十四

8; 士二 1 ;詩一一-2-9 ; 賽二十四4-5 ;耶三十 35-37 。

18 也見於摩-1:::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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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自己來重整神的計劃。當惡人全心悔改，遠離惡事(拿三) ， 或者

有義人為罪人代求，神的怒氣就會轉消 ， 向不配受恩的人施恩。這實在是

“摩西的福音，中又一個使人振奮的地方。

怎樣作領制! 對當代讀者而吉，這段經文也提出了有關作領袖的幾

點重要教導。我們已留意到摩西甘於捨己，並且與神關(系密切。此外，

從利未祭司的職責描述中，我們又看到作神園的領袖究竟要承擔甚麼角

色。然而，擔當這些角色的人 ， 卻並不限於專業

的教牧，也應該包括整個信仰重體。;flj未祭司在

利未祭司在以色列
這個信仰辜體中攝當

的角色，就是神的子

民在世上要攝當的角

色。

以色列這個信仰董體中擔當的角色，就是神的于

民在世上要擔當的角色。在彼得前書二章9節，

彼得提到信徒的祭司身分。這段經文的意義，不

止於表明平信徒“與受按立的牧者 樣 ， 能夠與

神溝通，可以解釋聖經，並幸基督之名作各樣職

事" 19 更要表明，整體的信徒是神的代表，要

向缺乏無依的世人彰顯神的恩典。罪Ij末人的角色

即是以色列人整體的角色，而今天的基督徒又承

擔了同樣的角色，因為我們已被接上橄欖樹(羅十 17-23 ) ， 得看神兒

女的名分(八15 ) ， 成了新聖約的守護人(九4 ) 。神已把新的“聖撮 "

職事(九4 ) 交托我們，又呼召我們作器血， 使被罪細綁的世人得看福氣

(加三 14 ) 。

此外 ， 陳述利未祭司權責的經文，也同時預表救主耶穌基督的職事。

基督的祭司額別 ，比大祭司亞倫更高。他不但是聖約的守護者，聖約也是

靠他而立的。當基督設立聖餐的時候 ， 他拿起杯來獻上感謝，說: “這是

我的血，是立約的血，為許多人流出來 ， 使罪得赦免。" (太二十六28 )

除了透過基督的捨身 ， 再沒有其他方法能使罪得赦免。希伯來書的核心信

息、，就是以耶穌基督為完美的代求者、至高的祭司以及完全的祭。他侍

立在神面前 ， 為我們獻祟，又幸神的名賜下祝福(申十8: 參來四 14~五

10 ) 

19 這是美南浸信會聯會 (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 n ) 的正式宣言，見www. sbc

netlaboutus/ps priesthood . asp 。

申十 12-.;十一 1

誦漢語譯車 | 個台車

敬畏事奉、謹守遵行

12 “現在 3 以色列啊 3 上主你

的神向你要甚麼呢?只要你敬畏上

主你的神 3 道行他一切的道，愛

他 3 並盡你全部的心思、 全部的性

命服侍上主你的神 ， 13謹守上主的誠

命和他的律例 3 就是我今天吩咐你

的 ，為了使你得福 。

"“看 |哪! 天 和 天上的諸天，

地和其中的一切 ， 都屬於上主你

的神 。 15只是上主深愛你的先祖 3

他愛他們 3 在萬民中揀選他們的後

裔， 就是你們 ， 就像今天這樣 。

1日“所以 3 你們的心要行割禮 3

也不要再硬著頸項了。 17因為 上 主

你們的神 一 他是萬神之神 3 萬

主之主 i 他是偉大、有能力、可畏

的神 。 他不掏情面 3 也不收賄路 。

18他為孤兒寡婦施行審判 3 也愛寄居

者，賜給他餅和衣袍 。 19你們要愛寄

居者 ， 因為你們也曾在埃及地做過
寄居者。

2。“你要敬畏上主你的神 ? 你當

服恃他 ，緊緊依靠他 ， 也要憑他的

名發誓。 21他是你所讚美的 3 他是你

的神 3 為你做了大而可 畏的事，就

是你親眼看見的那些 。 22你先祖七十

人下到埃及，現在上主你的神卻使

你多如天上的繁星 。

敬畏事章、謹守道行

12 “以色列啊，現在耶和華你神

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敬畏

耶和華你的神，遵行他的道，愛

他，盡心盡性事奉他， 13遵守他的

誡命 、 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

的，為要叫你得福。

叫“看哪 ! 天和天上的天，

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屬耶和華你

的神。 15耶和華但喜悅你的列祖，

愛他們 ， 從萬民中揀選他們的後

裔，就是你們，像今日一樣。

16 “所以你們要將心里的污被

除掉，不可再硬著頭項。 17因為耶

和華你們的神，他是萬神之神，萬

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 ， 大

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賄

路。 18他為孤兒寡婦仲冤，又憐愛

寄居的，賜給他衣食。 19所以你們

要憐愛寄居的，因為你們在埃及地

也作過寄居的。

到“你要敬畏耶和華你的神，

事奉他，專靠他，也要指著他的

名起誓。 21他是你所讚美的，是你

的神，為你做了那大而可畏的事，

是你親眼所看見的。 2你的列祖

七十人下埃及，現在耶和華你的神
使你如同天上的星那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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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漢語譯車 祖告車

第十→章 第十→章

1 “你要愛上主你的神，天天謹

守他的吩咐、 律例 、典章、誡命 。"

1 “你要愛耶和華你的神，常守

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誡命。"

經文區章

申命記十章 1 2節至十 章 l節語調莊嚴，顯示摩西的第二篇演

講詞漸入高潮。 i 和第四章一樣，摩西在這稟也是以“現在"

(we ' a t tâ) 一語來標示文章的高潮 。第二篇演講詞由開始至

今，摩西一直講論聖約關係的特權，現在他開始帶出聖約的道德與靈性要

求。 2 除了上述修辭標記外 ， 標示本段經文範圓的還有一個設問旬(十 1 2

上)和一個總結性的回應(十 1 )。聽眼看來，這個段落冗贅重複，但

摩西是一位傳道者，不是散文作家。從經文的句法可見，這個段落只有單

一議題，但卻分作三個不同而互補的角度表述。下表把不同部分並乎1] 比

較，以突顯彼此之間的相互關係

議題 上主你的神向你要甚麼呢? (十 12上)

1 (十 12下-1 5) II ( 十16-19 ) 1_ III (十仙2)

上
只要你敬畏上主你的 1 所以，你們的心要行 l 你要敬畏上主你的

主 神 ， 遵行他切的道， I 割禮，也不要再硬著 | 神，你當服侍他，繁
的

愛他，並盡你全部的 | 頸項了。(十 1 6) | 繁依靠他，也要憑他要

求 心思、全部的性命服 | | 的名發誓。(十20)

侍上主你的神 ， 謹守 |

l 昆蘭 ( Qumra n ) 出土的佩經盒和門框經盒都有採用這段經文，可見這段經文

在古代猶太教十分重要。有關這些經盒的詳細分析，見 Y. YadωIn叭1丸， Tejψ/戶川lυ11仙l叫川njρ}

Qu叫mra附0ωn (υJ允Je l白rus翎叫a訓l e出E臼I盯m : Israel Exploration Society and the Shrine of the Book, (969), 

11-36 。

2 參E. Ta l吼叫“Deuteronomy 9 and 10: Synchronic 3nd Diachro nic Observations," 

Oudtesla ll1entsche Studien 34 ( 1995): 1 96-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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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的誡命和他的律 l

伊卜就是我今天吩咐 |

你的 ， 為了使你得福。 |

(十日下-1 3 ) 
看哪|天和天上的諸 | 因為上主你們的神_ 1他是你所讚美的，他

天，J:也和其中的一切， I他是萬神之神，萬主|是你的神，為你做了

頌 都屬於上主你的神。 |之主，他是偉大、有 |大而可畏的事，就是

讚 (十 1 4 ) 能力、可畏的神。他你親眼看見的那些。
這 !不調情面，也不收賄 I (十2 1 ) 
要

求 先叫貝也告。(十 17) 審~你
的 民是上主深愛你的 為孤兒寡婦施行 先祖t十人下到反
基

祖，他愛他們，在萬 |判，也愛寄居者，賜 |及，現在上主你的神礎

實 民中揀選他們的後裔- I給他餅和衣袍。你們 |卻使你多如天上的繁
踐 就是你們 ， 就像今天要愛寄居者，因為你星。(十22)

這樣。(十 1 5) |們也曾在埃及地做過 |

|寄居者。(十18-1 9) 1 

是ñi士口色R金m 
你要愛上主你的神，天天謹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誡命。

(十 1 ) 

申述議題 ( 1 2怖主) 摩西憶述聖約的具體要求，並以一個設問旬

作開始:上主既然向他的子民施以厚恩，那麼他對以色列人又有甚麼要求

呢?藉著這個問旬，讀者意會到下文將要闡述聖約的核心意義，如果以耶

穌的話來說，就是那些“律法中更重要的"事(太三十三23) 。摩西從三

個不同的角度回答這個問題，並且每次都插入一段頌詞，然後再反省這些

頌詞對以色列人的意義。從這個結構可見，摩西先以神的三項奇妙恩典作

為基礎，再用宇宙性的神學觀來築成三條支柱 ， 支撐起其光芒四射的聖約

神學。

摩西的第→輪回應 ( 12下-15節) 這個回應用上五句不定式短語，

全都在前文出現過，後面也會再三提及(一)敬畏上主你的神; (二)遵

行他一切的道; (三)愛上主你的神 ; (四)以全人來服侍上主你的神 ，

(五)謹守上主的誠命和他的律例。這個組合扼要地鋪陳出申命記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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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 特別指及怎樣回應上主的恩蔥。這五旬短語旨趣相同，都是要人知

道上主是聖約之主，最重要的就是效忠於他。 3 經文列出的回應可分作兩

類，一類是基本的心態(敬畏 、 愛) , 類是行為舉動(遵行 、服侍、

敬畏是基髓，而愛
(對約的委身)則是

核心。如果缺少這兩

樣，一切行動都只是

貪圖恩蓄的律法主

義。

謹守) ，並且兩者互有關連。敬畏是基礎 ， 而愛

(對約的委身)則是核心。如果缺少這兩樣 ， 一

切行動都只是貪圖恩眷的律法主義。然而，如果

沒有行動 ， 敬畏和愛就是死的 ， 毫無用處。 4

第 14節的小詞“看哪 " ( h吉n ) ， 呼籲聽眾

留心，標示出摩西要陳明上述要求的基礎。這

個小詞把我們的目光指向上主這位宇宙的統治

者 ， 作為我們要向他效忠的原因。為了強調神的

主權涵蓋 切，摩西採用了二極法 ( merismus ; 

以某事物的兩極來指稱其整體，這稟則是“天"

和“地" ) ， 並以最高級的短語 (supe rlative

expressions ) 來作陳述。 5 “天和天上的諸天"一語，把一切人所能想像的

星體 網打盡一一儘管我們走到太空的盡頭，也離不開上主以色列的神所

管轄的範圍。 6 此外 ， 上主也是地和其中的 切的君王。摩西所指的包括

居於地上的人類以及大小動物。上主是萬有的主宰。

在其他經文中，只憑上主擁有萬物這 點，就足以讓世人生出敬拜之

心，俯伏於他的統管大能之下。然而，從第 1 5節可見，摩西編鑫頌歌，實

在是要為下文部署，以闡述另 番道理。這道理不但比上文更富戲劇性 ，

3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Craig i巴 ， DeuferonOl'，妙， 204; Weinfeld, DDS， 的 84 。

4 “信和愛"表達出對約的委身 。在摩西的筆下，這可比作新約聖經的“信"

(p削的)。在雅二 14-26 '雅各就準確地捕提到這段經文的意義 l 見 R . Ste in , 

“‘ Saved by Faith [Alone]' in Palll Verslls ‘Not Saved by Faith Alone' in James," 

SBJT 4/3 (2000): 4-19 0 

5 “天上的諸天"是“天"的最高級表達，參王上八27 二代下六 1 8 :代下二6

( 5 ) ; 尼九6; 詩六十八33 (3 4 ) , 四/八\4 0 t相目類的短語包括“聖中的至

聖" (至聖所)、 “ 歌中的哥歌k

“萬主之主" 。

6 猶太教傳統指天有土重 ， 新約聖經也有類似的籠統說法(弗四 10 ;來四 1 4 )

並且特別指明有“第三重天" (林後十二2 ) 。論及這些傳統，見J. E. Wright, 

TheEmψ Histoly ofHeaven (New Yorkl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2000), 145-50 。

303 申十12~十 -1 圈

也對以色列人更為切身 上主選召以色列人作于民 。摩西強調，上主雖然

擁有宇宙萬物，但卻在萬民中特別揀選以色列人的先祖，讓他們成為他愛

顧的對象 ， 還召他們作自己的立約于民(參-t6-8 ) 。基於這選召之恩 ， 摩

西在第12節下至13節要求百姓全人奉獻於上主，自然顯得合情合理。

摩西的第二輪回應( 16-19師) 在前一輪回應中，摩西呼召百姓以

具體的行動來表達他們對約的委身;在第二輪回應 ， 他則聚焦於人內心的

態度。他所用的比喻十分罕見，就是呼籲人要讓自己的心行割禮 。 可能因

為前文提及神選召先祖，所以摩西有所感觸而說出這個比喻。男T在肉體

上行割禮是立約的標記，代表他們願意與神建立約的關係(自IJ 十-t)。既

然外人無法看到割禮這個標記 ，人惟有靠著生活行為，才能讓人知道他們

是否聖約軍體的成員。 7 然而，站在摩西面前的百姓全都未受割禮(書五

4-7 ) ，在這襄以割禮作比喻，與實況又似乎格格不入。這幅圖畫充滿諷刺

的意味:百姓的父輩們從埃及出來，想是全部都受過肉身的割禮(出十二

43-51 ) ，但卻沒有信靠上主 ， 證明割禮到底是身外之舉;站在摩西面前的

百姓雖然未受肉身的割禮，但卻在巴力﹒自此間信靠上主，拒絕偶像(申四

4) ，顯明了他們是心上已行割禮之民。

摩西在第 l恬6節頒下兩重諭令:害劃割IJ掉心(l仿ëbι; 也可解作“思想" )上的

皮，以及不可硬著頸項。他沒有立刻解釋何謂

個行動與“硬著頸項"比照。這個用語把第二項諭令連繫於第九章6節和

13節 ， 摩西在那稟也曾公開指責百姓“硬著頸項" 。他把兩個利用身體器

官而作的比喻並列，顯明心上/思想上行割禮就是過止不順服的心(參三

十6-8 ) ，並以柔和敏銳的態度面對上主。這個比喻最早見於利未記二十六

章41節。那段經文指出 ， 以色列人要為自己持續地叛逆上主而受審判，但

上主展望將來，論到百姓雖然行惡事、叛逆他、敵擋他 ， 然而只要他們把

“未受割禮的心"謙卑下來 ，就必能認罪悔改 。

摩西在第17至 18節指出，上主之所以要百姓在靈里行割禮，是因為他

7 “示瑪"卻是可以看見的，人們會把它紋於手上、帶在額前，或者刻於居所

門框及城門口。論及以色列的割禮，見J. S. DeRollchie,“C irclllllci s ion in the 

Hebrew Bible and Targll l1ls: Theo logy, Rhetoric, and the Handling of Metapho丸"

ßBR 14 (2004) : 161 -747; J. Go ldingay,“The Significance ofCircll ll1cision," JSOT88 

(2000) : 3- 1 8 。



圈際釋經應用系列 5A 304 

擁有超乎一切的大能。經文用上最高級的修飾語“萬神之神" 、 “萬主之

主"以強調上主的權能無遠弗屆。“萬神之神"中的 1申"既可指異

教的神明，也可指等次低於上主的靈體。異教的神明固然不是真神，它們

只存在於人的想像之中 ，但靈體卻是真實存在的。他們有些居於天上 ， j例F列1 
如約伯記章6節所載的

些卻是敵擋神的， j例F列l如創世記六章 l至4節所載的“神的兒于"。摩西這樣

說只是一種修辭手法，表示不論假神還是靈體，都不能與上主比肩(參申

四35 、 39 ) 。如果這句“萬神之神"是在宣告上主的權能比 切屬天的靈

體更大，貝IJ下一句“萬主之主"就是表明上主的權能比一切地上的君王更
-,=;- 8 
肉。

摩西又給上主另一個稱號，就是“偉大、有能力、可畏的神〔伊

勒) " 0 9 我曾在第t章9節的註釋中指出，在迦南神話里面 ，伊勒 ( E 1 )

是萬神殿的首頭，亞舍拉的丈夫，以及七十位神明的父親。摩西在伊勒

的名字之前加入這一串定語，表明配稱為伊勒的神就只有上主一位。他

以“偉大" 、 “有能力 " 、 “可畏"來形容上主，再次突顯上主的至高

無上。 l。這些用語似乎是有意挖苦伊勒，因為從公元前 13世紀的鳥加列

(Ugarit ) 文獻所見，伊勒是個無能為力，老態龍鍾的神明。
摩西又以四句話 ， 把上主的這些超越的特質綜合起來，以彰顯他的偉

大(參出三十三 l閃8~三十四8) 。頭兩旬話組成一旬對偶的宣吉 ， 彷彿論

題 樣 : 上主“不桐情面 ， 也不收賄賠"。前半句影射一旬審判庭上常見

的用語

讓其看到相貌'然後才作判斷。憑著這個舉動，審判官得以審度對方的身

分、財富(參利十九15 ) ，並據此作出判決。

8 除這里之外，用上 “ 萬主之主"的舊約經文只有詩一三六3 .而新約經文則有
提前六 15 ;啟十-1::: 14 .十九的 。在其他地方 ， 也有經文把世上的大君王稱作
“萬王之王.. (拉-1::: 1 2 ;結二十六7; 但二37 ;參提前六 1 5 '啟十-1::: 14 .十九

16) 
9 N IV譯作“偉大的神 ， 有能力和可畏的 ( th e g rea t God , mi g hty a nd 

awesome) 。
10 論及這些用語 ， 見十二2 1 的註釋 。

305 十1汁-1 盪

然而，上主不但擁有至大的權能，也持守至高的公義。 11 凡來到上

主審判台前的人，都好像帶著頭套一樣，上主不會依靠人的外貌和聲音斷

案，只會公正地考量各方有理與否。後半句更進一步增強這重意思 : 上主

不收賄路。舊約經文提及賄賄的次數頻密，可見這種陋規在古代近東社會

十分普遍。 1 2 儘管如此，上主的眷顧卻不是財串可以換取的。

指出上主的絕對公義後，摩西便闡釋這個原則如何實踐於社會，扶助

弱小，包括 孤兒、寡婦和寄居者( 18節)。由於這三個重體的人沒有父

親 、丈夫或兄長等親人作依靠，軟弱可欺，很容易就被踐踏摧殘 。 1 3 摩西

描繪出一幅美麗的圖畫 ， 萬神之神位處於世間一切領袖之上，但卻為弱小

伸張正義。

Gër (寄居者)一詞，意指放下家庭，離鄉背井 'J無保障地出外謀

生的人。上主雖然是以色列的神，但卻不持種族優越主義，他沒有對外族

人的困境視若無睹，實在使人驚歎。出埃及記十二章48節已為寄居的外人

設立了某些保障 ， 但上主在這襄更進一步，把對約的委身(“愛" )伸延

至寄居者 ， 就好像他對待以色列人的先祖一樣(申四37 ' 十 15 ) 。上主不

是光說而己 ， 還有實際的行動，就是給他們提供“衣食"。在第八章3至4

節，摩西曾用同樣的詞語描述以色列人的處境，意味他也把這董百姓視作

寄居之民。

第 18節提及寄居者，引申出第 19節的行動呼顯。以色列人也曾在

外地寄居 ， 理應明白外來人在以色列民中間面對著甚麼困境(參利十九

33-34) 。摩西的筆法與他早前修飾安息日誡命的時候是一致的(申五

14-15 ) ， 就是以百姓自己的寄居經歷為基礎，呼顯他們憐憫別人(參出二

I1 上主要求世上的審判官有甚麼特質，他自己也把同樣的特質完滿地體現出來

(參一 1 6-17 '十六 19 ; 賽十一3)

12 出二十三8; 申十 1 7 '十六 1 9 '二十士芯，撒上八3 ;王上十五 19 ;王下十六8;

伯六22 ;詩十五5' 二十六10 ;鐵六35 '十十二8 、 23 '二十一 14 ; 賽 刃，五23 ' 

三十三 1 5 .四十五 1 3 .四十-1::: 11 ;結十六呵，二十二 12 ;彌三 11 ' 士3 。

13 論及這些用語和其他涉及弱勢社擎的舊約經文 ， 見M. R. Jacobs, “ Toward an Old 

Testament Theology of Concern for the Underpri v ileged," in Reading the Hebrew 

Bible fo r a New Mdlennium: Forll1, Concepl, and Theological Perspecli間， vo l. 1, 

Theological and Hermeneulical SllI泌的 (ed. D. H. Ellens et a l. ; Studies in Antiqllity 

& Christianity; Harrisbllrg, PA: Tr ini ty lnternation訓 ， 2000), 2 11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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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21 ( 2肘 ， 二十三9 ) 0 14 

摩西的第三輪回應( 20-22節) 摩西就看第 12節的要求再作回應 。

這次的回應共有四句短語，從其語法可見 ， 每旬的焦點都是呼籲聽眾毫無

保留地委身於上主 。 四句短語可作如下意譯 (參六 13 )

〔惟有〕上主你的神是你要敬畏的 。

〔惟有〕他是你要服侍的 。

〔惟有〕他是你要堅緊依靠的 。

〔惟有〕他的名是你要憑著來發誓的 。

首兩句短語借用 7第12節下至13節的用語，接著兩旬的用語在申命記其他

篇章也有出現 。 “ 如果說第 12節下至13節是至高的誡命(六5 ) 的擴充，

那麼第20節就是 “示瑪" (六4 ) 的闡釋 。

摩西先說出 旬頌詞 “他是你所讚美的，他是你的神" 。 這句頌

詞是上述要求的基礎 。 頌詞的第二句從旬即是“示瑪"的認信詞 ， 只是這

稟用了第二人稱，而“示瑪 " 貝1 ]用第一人稱 。 第一句從句 “他是你所讚美

的" 1 6 可解作“上主是以色列人所讚美的"也可解作 "51 ] 國看到以色

列，就會讚美上主" (參三十三26-29 ) 。 正如第二十六章 19節一樣，摩西

似乎是刻意作兩解之詞，以不同的角度來描繪上主的鴻恩，使恩典更顯廣

大 。

在第21節下，摩西闡述上主怎樣施展 “大而可畏"的能力 ， 藉此向以

色列人彰顯自己 。 在其他地方，這些詞語都是用作形容出埃及的各個場面

( 四 32-40 ) ，以及上主在何烈山上的顯現(四9-14 ' 五22-27 ) 。 然而，

摩西在這稟憶述的，卻是以色列的人口自出埃及以來不斷繁衍 昔日只有

70人從埃及出來 1 7 今天站在摩西面前的雅各子孫卻已儼然如大國 ， 多如

14 另見申一 16 ' 十四29 '十六 11-1 4 ' 二十四 l4-1 5 、 1 7-1 8 、 1 9-22 ' 二十六 l 卜的 ，

二十七 1 9 。
15 論及要緊繁依靠上主的經文 ， 見四4 ' 十 22 '十三4 (剖 ， 三十20 0

16 與這句話平行的經文只見於詩-0九 l 及耶十--t l4 。

17 這個數字來自創四十六26及出 -5 。在徒--t 14 ' 司提反是根據LXX而說是75

人 。

307 

“天上的繁星 " 。 這個比喻(參 10 ) 來自上主

對先祖的應許 。 根據民數記第一至二章和第二十

六章，以色列的士卒仍然有數可稽，可見這句話

只是誇張之辭 。 無論如何，若不是上主施展大而

可畏的能力 ， 雅各的子孫絕不會這樣繁衍增加 。

收結議題(十一 1 ) 摩西就第十章 12節的

問題作出三輪回答，現在再把它們融合為 節經

文作結 。 他把神的要求濃縮為兩句簡潔的宣盲，

第 句顯然是至高的誡命(六5 ) 的簡化版，第

二句則再次督促百姓要全面地遵行神所啟示的旨

十1付 1 國

神的子民不能空空
地披帶主的名號一一

我們不能口說自己是

屬神的，但行事為人

卻像偶像的附庸一

樣。

意 。 在大家耳熟能詳的三重短語前頭 ( “律例 、 典章、誡命" ) ，摩西加

入了一個新詞 mismarfõ ( 他的吩咐) 。 在涉及會幕或聖殿的場景中，短

語 sãmar mismeret 都解作“執行守護的職責" 。 l B 然而，這裹的 mismeret

卻是指一般意義上的責任或禁令 。 1 9 摩西 向喜歡使用三項資料或三個詞

語作排比，但這襄卻出現四項 ， 顯明摩西有意涵蓋所有的角度 。 這四個詞

就如同東南西北四個方向 樣，無論我們從哪個方向審視神的要求 ， 看到

的都是同個結論服從神 。

應間原則

道德主的服從 在這段經文的開端所提出的問題 ， 在舊的聖經

十分常見 。 人們有一個普遍的誤解，就是認為舊約聖經的聖約

神學有某種外向的論調 ， 只重視獻祭及其他外在的宗教禮儀 。

摩西的回答足以消再這種錯誤的見解 。 他呼顯聽眾敬畏神、愛神 ， 遵行神

18 利八3 5 ' 二十二9; 民 日， 三7 、 28 、 3 2 、兒， /\ 26 '九 1 9 、 23 '十八4 '

三十 3 0 、 47 ;結四十4 5 -4 6 '四十四 8 、 1 4 、 15 、 1 6 。參 J aco b Mil g ro m, 
Leviticus, 3 vo ls. (AB , New York; DO llbl ed呵， 1999-2001), 1.7 ;同上 ， “The

Lev ites : G lI a rd s of th e Ta be rn ac l 巴" in NUlI7 bers (JPS To rah Co mm enta ry; 

Phil adelphia: JPS, 1990), 341-42 ; Block, Ezekiel Chapters 25-48, 537-38; John R. 

Spencer,“The Tasks of the Levites : Smr and Sb γ ZAW96 (1. 984) : 267 -7 1 。

19 正如創二十六5 ; 書二十二3 ; 王上二3 ; 瑪三 1 4 。在利十八30和二十二9' 這個

短語涉及有關淫亂和潔淨/ 不潔淨的特定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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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的道 ， 服侍他，謹守他的誠命。從這些要求可見，信仰的重點是人對

神的態度 ， 一是誠心信靠 ， 一是委身於的。出人意外的是，文中並未有提

到任何祭禮或敬拜模式。摩西重視道德上的服從，多於獻祭守節 ， 為先知

們日後的教導鋪路

• f散母耳如摩西一般 ， 宣告“遵命勝於獻祭 ， 服從勝於獻上公羊的

脂肪。" (撒上十五泣- {新普及> :下同)

﹒ 阿摩司如摩西一般 ， 教人持守“公正" 、 “ 公義"遠勝喧喧嚷

嚷地守節獻祭。(摩五2J -25 )

﹒ 何西阿如摩西 般，強調上主喜悅憐憫，喜悅人與他建立親密的

關(系 ， 多於喜悅任何祭物。(何六6 )

• )萬迦如摩西一般 ， 想到真正的敬虔不在於鋪張的祭禮、貴重的祭

品 ，而在於秉公行義，好施憐憫 ， 謙卑地與神同行。 n爾六6-8 ) 20 

. 以賽亞如摩西 般，宣告倫理公義是不可或缺的，特別是為弱勢

重體伸張正義。如果不行公義，貝IJ任可禮儀頌讚都不能得到神的

喜悅。(賽一 J 0-17 ) 

• 耶利米如摩西一般 ， 相信只有實踐道德倫理，才能得到神的接納;

單單走進神的殿敬拜，並不足夠。(耶-t 1 -1 5 )

我們在詩篇也找到同樣的立場。詩人強調在敬拜之前，必須以委身於約的

態度對待上主和鄰舍，如果沒有這樣的生命，敬拜也不會蒙上主接納(詩

十五，二十四)。

這種範式也傳至新約時代。耶穌譴責猶太宗教領袖 ， 指他們把薄荷、

苗香和芹菜都獻上十分之一，但卻忽略了律法中更重要的事，就是愛神和

愛鄰舍(太二十三2 3 : 路十一42 ) 。雅各的話也彷彿摩西的聲音 ， 他指

出 ， “在父神看來，純潔而沒有站污的虔誠 ， 就是看顧患難中的孤兒寡

婦 ， 並且保守自己不被世界站污。 " (雅-27) 保羅也是一樣 ， 他呼顯信

徒把自己當作“活祭" (羅十二 1 ) - 並接著解明作活祭的意義(羅十二

2~十五日 )

20 尤見於1爾迦的提問 “上主對你的要求是甚麼呢 7" (ì爾六8 - N lV直譯)

1 

309 十1叫一1 國

學讀神 在申命記十章 12節至十 章 l節，摩西不但指出這個充滿恩

典的信仰的精義，也指出這個信仰的基礎 。 神是萬有的主宰 ， 並且他特別

眷顧以色列。只有瞭解神對以色列的特別眷顱，百姓才能激發起憐憫弱勢

社畫之心。在摩西筆下 ， 上主守護弱小和受壓迫者，與他是萬有的主宰有

密切關係。在詩篇一百四十六篇5至 JO節，詩人就捕提到這重意義，並為

此而熱烈頌讚

但那些有以色列的上帝為幫助 、

仰望上主他們上帝的人，是有福的。

上帝創造了天地 、 大海和海中的一切。

他永遠信守自己的諾言。

他為受壓迫的人伸冤，

賜食物給飢餓的人。

上主使被囚的人得自由，

上主打開瞎子的眼睛，

上主扶起被壓倒的人，

上主愛義人。

上主保護寄居在我們中間的人，

他看顧孤兒寡婦，

卻挫敗惡人的計謀。

上主必永遠掌權。

耶路撒冷啊 ， 他要世世代代作你的上帝。

要讚美上主 ! (<新普及> ) 

有 個神學原則稱為 imitatio dei - 即是學效神。不論在舊約還是新約

聖經，這個原則都是聖經倫理的重要支柱。有其他經文提到 ， 神呼召我們

成聖，因為我們的神是聖潔的(利十 料， 十九2- 二十7 : 彼前一 16 ) 。

在這裹，摩西也呼召百姓以恩慈對待別人。神在憐憫孤兒、寡婦和寄居者

方面成績卓著，神的子民也應該學習。耶穌應用上述神學原則 ， 吩咐門徒

要委身於約，彼此相愛，就如他委身於約，愛門徒一樣(約十三34 -十五

.. 



-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 5A 310 

12 ) 。根據同一理念，使徒的翰督促他的讀者要彼此相愛 ， 原因不只因為

這是基督的命令(約壹三23 ) ， 更因為神同樣以委身於約的態度來對待

我們(四 11 ) ;並且信徒所表現出來的愛心，正是神住在他們里面的證明

(四7 、 12 ) 。

當代應間

主主向我們要的是甚麼呢? 現代教會在敬拜模式和敬拜用語

上爭論不休 。 推動著教會領袖行事的 ， 往往是 “沒有加入堂會

的信徒有甚麼需要? "或“教會的邊緣信眾有甚麼要求? "等

問題 。 為了填滿教堂的座位，裝出成功的樣子，頓袖們會根據廣大潛在客

戶的要求來安排崇拜聚會 。 申命記這段經文正好提醒我們，上述問題都把

重點放錯了地方 。 神的于民要時刻關注的應該是 “主向我們要的是甚麼

呢 ? "我們都像以色列人一樣，忘記了這個道理 如果平日沒有道行神的

道，那麼崇拜時採用甚麼禮儀也無法討神的喜悅 。 這段經文又提醒我們 ，

如果要證明自己敬畏神，證明自己有委身於約(愛) ，就必須遵行神的

道 ， 承認自己的附庸身分，並且服從神的旨意。這一切都是神向我們要的

果子 。 把敬虔掛在口邊 ，卻沒有敬虔的生命，只不過是毫無意義的空吉 。

此外 ， 福音派人士更可能以為單憑信仰的宣吉，就足以證明自己委身

於基督 。 然而 ， 這段經文又教導我們，真實的信仰，應當以合乎真理的生

命把它表現出來;單是為真理作辯護並不足夠 。 神的子民不能空空地披帶

主的名號 我們不能口說自己是屬神的，但行事為人卻像偶像的附庸一

樣 。 保羅勸勉加拉太的信徒 ， 要表現出真正的信仰，就不可順從肉體的私

慾過活，因為這些都是“迦南人"的生活準則 ， 反之，信徒應當擁抱更新

的生命，豐豐富富地結出聖靈的果子(加五日-26 )

可惜 ， 從近年的研究可知，公開表明為基督徒的人對離婚 、 物質主

義、貧窮、性關係紊亂、種族歧視等重要倫理議題的看法，竟與非基督

徒分別不大。 2 1 不少人自稱是“基督徒"但他們的倫理觀卻近於俗世

21 論及這方面的證據 ， 見R. J. S ider, Th 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Conscience 

(G ra nd Rapid s : Ba ke r, 2004) ，以及該著作的 篇引文 ，“The Sca nd a l of the 

Evange lical Conscience: Why Don't Christians Live What They Preach?" in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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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倫理 ， 而不像基督的倫理。不久前草議完成的

“福音派宣吉"可說是向正確的方向邁進了一

步 。 22

摩西提醒每個時代的信徒 ， 要憐憫社會上的

邊緣人士 ， 恩待經濟上的弱勢董體，這是真信仰

的重要表徵 。 可惜，在北美的政治環境中，人們

常把福音派信徒看為冷酷無情的右派 ， 對邊緣晝

體落井下石 。 試舉 個例子，福音派人士對無證

僑民的態度 ， 與非基督徒的態度分別不大，在某

些情況下，福音派的論述甚至顯得比非基督徒的

申十12~+-1 國

摩西提醒每個時代
的信徒，要憐憫社會

上的邊級人士 ， 恩待

經濟上的弱勢軍體 ，

這是真信仰的重要表

徵 。

更為無情 。 人都是善忘的 。 我們當中很多人的父祖輩都是移民，至1]北美謀

生避難不過兩三代光景而已 。

歸根究氓 ， 我們原都是外來人，是罪的奴隸，居於黑暗的國度;然

而，神施恩拯救我們，給我們兒女的名分，使我們成為天國的公民 。 基督

無條件地恩侍我們，我們也應以同樣的心對待無證僑民 ， 以及社區內的其

他外來人士 。 這樣，我們就能吸引旁觀者的注意，把他們帶到主的面前 ，

讓他們頌讚我們在天上的父(太五16 ) 。 憐憫社會上的邊緣人士 ， 盡力為

他們謀福利 ， 比行律法更為重要，這應該是我們的倫理立場 。 如果我們回

應這個呼召 ， 當外來人與我們接觸的時候，就會意識到自己進入了一個充

滿恩典的獨特重體之中 。 23

and Cullure: A Christian Review 11/ 1 (January/February, 2005) : 8 。

22 這份文件見於www.anevange li calma ni festo . com 。

23 有關這個議題，可參考兩個不同的角度 ， 分別見於M. D. Carro ll R., Christians 

。t the Border: 11/111啥ratlOl旬， the Chω'Ch， and the Bible (Grand Rap他: Baker, 2008) , 

以及J . K. Hoffme i凹 ， The Immigration Crisis: Jllunigl 側的， Aliens, and the Bible 

(Wheaton, IL: Crossway, 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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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漢語譯車

2 “你們今天該知道 3 這不是

給你們于孫的 3 因為他們不知道 3

也沒見過上主你們神的教導、 他的

偉大 、他大能的手、 他仲出來的臂

膀) 3以 及他在埃及 向埃及王法老

和他全地昕行的神蹟和作為什以

及他向埃及的軍隊、馬匹和戰車既

做的 他們在你們後面追趕的時

候， 上主使紅海的水淹沒了他們的

臉 3 使他們消滅，直到今天 J還有

他在曠野向你們所作的 ，直到你們

進入這地方) 6以及他向呂便的孫

子 、以利押的見于大明和亞比蘭既

做的一地張開了口 3 在全以色列

人中間吞掉他們和他們的家眷 3 還

有他們的帳棚和他們腳邊的一切活

物。 7你們實在親眼看見了上主所做

的一切偉大作為啊 !

B “所以你們要謹守我今天吩咐

你們的一切誠命 3 好使你們剛強 3

可以進去佔領你們將要去佔領的

地 ) 9並且使你們在那土地上的日 子

長久，就是在上主向你們先祖發誓

要賜給他們和他們後商的土地上 3

那是流奶與蜜的地 。 10因為你要進去

佔領的地 3 並不像你從那襄出來的

埃及地 3 在那襄你撒種 3 用你的腳

灌溉〉像耕種菜園 一樣。 11但你們

要過去佔領的地 〉 那是有山有谷的

地 3 有天上的雨水磁潤。 12那是上主

祖台車

2 “你們今日當知道，我本不

是和你們的兒女說話 1 因為他們不

知道，也沒有看見耶和華你們神的

管教、威嚴、大能的手和伸出來的

膀臂， 3並他在埃及中向埃及王法

老和其全地所行的神蹟奇事 . 4也

沒有看見他怎樣待埃及的軍兵、車

馬，他們追趕你們的時候，耶和華

怎樣使紅海的水淹沒他們，將他們

滅絕 ， 直到今日， 5並他在曠野怎

樣待你們 ，以至你們來到這地方，

6也沒有看見他怎樣待呂便于器以

利押的兒子大坊、亞比蘭，地怎樣

在以色列人中間聞口吞了他們和他

們的家眷，並帳棚與跟他們的一切

活物 . 7惟有你們親眼看見耶和華

所做的一切大事。

B “所以，你們要守我今日所吩

咐的一切誡命，使你們膽壯 ， 能以

進去，得你們所要得的那地， 9並

使你們的日子 ， 在耶和華向你們列

祖起誓應許給他們和他們彼裔的地

上得以長久，那是流奶與蜜之地。

1日你要進去得為業的那地，本不像

你出來的埃及地，你在那襄撒種，

用腳澆灌，像澆灌菜園一樣。 11你

們要過去得為業的那地，乃是有山

有谷 ， 雨水滋潤之地。恰是耶和華

你神所眷顧的，從歲首到年終，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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斬獲語譯車 祖告車

你的神所眷顧的地 ， 從歲首直到年 和華你神的 ~R 目時常看顧那地。

終?有上主你神的眼 目 常常看顧 。 I

叫“你們若確實聽從我的吩咐 3 回 13 “你們若留意聽從我今日所

就是我今天吩咐你們的 3 盡你們全 吩咐的誡命，愛耶和華你們的神，

部的心思、 全部的性命去愛上主你 盡心盡性事奉他. 14他必按時降秋

們的神 3 並且服侍他 ) 14 ‘ 我必按時 雨春雨在你們的地上，使你們可以

賜雨水給你們的地 p 賜秋雨春雨 ) tlk_藏五穀 、 新酒和油。 15也必使你

使你們可以收藏你們的五穀 、新酒 吃得飽足，並使田野為你的牲畜長

和新油 。 15我必將你田裹的青草賜給 草 。

你的牲畜; 你也必吃得飽足 。 3

16 “你們要自己謹慎， 免得你們的

心被誘惑而偏離 3 去服侍其他神明 ，

向它們脆拜) 17以致上主 的怒氣 向

你們發作 3 他封閉天 3 天就不下雨 ，

地也不再有出產。 你們就要從上主

賜給你們的這美好的地上迅速誠亡。

16 “ 你們要謹慎，免得心中

受迷惑，就偏離正路，去事奉敬

拜別神。 17耶和華的怒氣向你們發

作，就使天閉塞不下雨 ， 地也不出

產，使你們在耶和華所賜給你們的

美地上速速滅亡。

18 “你們要將我這些話放在你們 18 “你們要將我這話存在心內，

的心裹，留在你們的意念中 3 要把 留在意中，繫在手上為記號，戴在

這些話綁在你們的手上做記號 ， 這

些話還要成為你們額上的標記 。 19你

們要教導你們的于孫 3 無論是坐在

家襄 3 還是走在路上 3 是躺盼 ，還
是起來 3 都要講論這些話 。迎你們

要將這些話寫在你房屋的門框上和

你的城門上 ) 21好使你們的日 子和

你們于孫的日 子，在上主向你們先
祖發誓要賜給他們的土地上增多 3

就像天在地之上的日 子一樣長久。

22因為如果你們確實謹守我吩咐你們

的這一切誠命 3 並且道行 3 愛上主

你們的神 ?行在他一切的道上 ，緊

緊地依靠他 ) 23上主就必將所有這

些民族從你們面前趕出 去， 你們就

額上為經文 19也要教訓你們的兒

女，無論坐在家衷，行在路上，躺

下，起來，都要談論，羽又要寫在

房屋的門框上，並城門上 . 21使你

們和你們子孫的日子，在耶和華向

你們列祖起誓應許給他們的地上得

以增多，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樣多。

2你們若留意謹守遵行我所吩咐這

一切的誡命，愛耶和華你們的神 ，

行他的道，專靠他. 23他必從你們

面前趕出這一切國民，就是比你們

更大更強的國民，你們也要得他們

的地 。 n凡你們腳掌所踏之地都必

歸你們 ， 從曠野和黎巴嫩，並幼發

拉底大河，直到西海，都要作你們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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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能趕出比你們更大更強的 民族。

24你們腳掌踏過的所有地方 3 都要屬

於你們 i 從 I曠野直到黎 巴嫩 3 從大

河 幼發拉底河直到西邊的海 3

都要成為你們的疆域 。 25沒有人可

以站在你們面前 。上主你們的神必

使驚恐和懼怕臨到你們所有踏過的

地 ， 正如他對你們所說的那樣。

26 “你看 | 我今天擺在你們面前

的有祝福和詛咒 27若你們聽從上主

你們神的誠命 ，就是我今天所吩咐

你們的 3 就會得到祝福。 28若你們不

聽從上主你們神的誠命 3 轉離我今

天吩咐你們的道路 ， 跟隨你們所不

認識的其他神明 3 就會遭到詛咒 。"

經文臨章

申十一2-28 竭

祖台車

的境界。 25必無一人能在你們面前

站立得住 ， 耶和華你們的神，必照

他所說的 ， 使懼怕驚恐t臨到你們所

踏之地的居民。

泊“看哪 ! 我今日將祝福與咒

詛的話都陳明在你們面前。 27你們

若聽從耶和華你們神的誡命，就是

我今日所吩咐你們的，就必蒙福 1

羽你們若不聽從耶和華你們神的誡

命，偏離我今日所吩咐你們的道，

去事奉你們素來所不認識的別神，

就必受禍。"

申命記十 章2至28節的內容繁雜，多次重複敘事，又因其同

位結構 ( appositions ) 而顯得支離，更有不少評論插話。然

而，這段文字並不是一份立法文件，而是一篇講章。講員要把

信息深深烙印於會眾的腦海 ， 因此用盡各種可行的修辭手段。第7至8節是

這段經文在結構上的分水喔，讓文章從回憶過渡至勸勉，因此摩西的第二

篇演講詞也像第 篇 樣，以類間的話作結(四32-40)。摩西先教述歷

史，再闡明神學 ， 最後則是呼籲百姓服從神。第十一章8節上以勸勉的話

收結歷史教訓，而第8節下至28節則是這句勸勉的話的詳細解釋。

歷史的教訓:回顧神所做的大事(十一2-7)

第2至7節是 旬複雜的長句。 l 在第3及第7節，摩西兩次指出上主行

這小段經文有很多不同的翻譯版本，可見十分難解。較重要的幾種譯文，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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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事。 由此可見，這個段落的核心，就是回顧上主為以色列人所行的神

蹟育事。在這段回憶文字的開端及結尾，摩西都突兀地提及他的聽眾 ( 2

上 、 7節) ，表明他深知不是每 位聽眾都熟識他所敘說的歷史故事。這

個段落也是第8至28節的重要基礎，特別是第26至28節;摩西在那稟向面

前的聽眾作出呼顯，要他們在禍福之間作決定。

除了在第2節稍有打岔'摩西的表述都顯得層次分明 ， 從容不迫。他

以一個論題作開端 “你們今天該知道… 上主你們神的教導"。雖然

NIV把鑰詞 mûsâr 譯作 “ 管教" (discipline ) 2 但我們卻應該跟從《士十

士譯本》的譯法，把這個詞解作 “教訓 、 教導 " 。所謂“上主你們神的教

導" 可以指上主所作的教導(正如八5所載的) ， 也可以指關於上主的

教導。摩西講論的固然是神的行動，然而，以色列人也可以從這些行動認

識神自 己 。

這個教導本身可以分成兩個部分 三個陳述上主特質的簡漂用語 ( 2

節下) ，以及展示上主大能的 串句子 ( 3 - 6節)。 前者的用語曾在早前

的講章出現 ， 大家都耳熟能詳 . 上主的 “偉大 " 、 3 “ 大能的手" 4 和“伸

出來的臂膀.， 5九。後者則有前後的框架 ， 分別是第3節的

以及第7節的“上主所做的 切偉大作為"。框架內的關鍵句自然是“上

主向某某(做故7甚麼" (仔3 、 4 、 5 、 6節) 。摩西以四旬這樣的話闡述上主所

做的大事'分別表述四個面向。這幾句話都強調，上主不但曾在歷史中行

事，這些事更是為以色列的好處而做的， 就是對付阻擋上主計劃的人。

上主的大能首先瞄準法老和他的土地(參六22 ) ， 6 接著就是瞄準埃

及的軍隊 7 包括他們的戰馬和戰車(見出十四)。摩西把上主描繪成一

Nelson, Deuteronon吵， 1 3 1 -3 2 。

2 這詞通常都可解作“管教但人們多認為“管教"是針對錯謬行為 ， 且與懲

罰有關(這重意思可以用於大明和亞比蘭身上 ' 6豈有) ，因此這稟如詩作“管

教或會產生誤解。

3 見三24 '五2 1 '九詣， 三十二3 0 

4 參三24 '四34 '五 1 5 '六2 1 '仁8 、 1 9 '九26 '二十六8 。

5 參四34 ' 五 1 5 ' -1:::: 19 '九29 '二十六8 。

6 其他針對法老及其土地的“神蹟" (或作“兆頭" ) ，見四34 ' -1:::: 19 '二十九

3 (2) 。正如這段經文 樣，摩西每次都強調百姓曾親眼看見這些兆頭。

7 經文以 bayil 來指稱“軍兵與出十五4遙相呼應。“紅海之歌" (出十五

31 7 昕一2-28 盪

位要木偶的人， “使紅海的水捲回來，覆在他們的臉上" (筆者自譯)

摩西以一句“上主 . .. . . 使他們消滅 " ( NJPS有 “ 次 7 結" (once for 

all) 語)收結7這段描述 ， 並展示出這驚天大功的成果 以色列人如今

就站在應許之地的門外。

上主瞄準的第三個目標竟是以色列人，實在出人意外。根據第5節的

句法，我採用了不同於NIV的譯文 “他在曠野向你們所做的，直到你們

進入這地方" (參ESV ) 0 8 摩西所要表達的 ， 正是上主因以色列人的不

信和叛逆而施行的懲罰(參出三十二，民二十五 ， 申 -22-45 )

上主瞄準的第四個目標就是大明和亞比蘭，這也是最後的 個目標

( 6節)。他們是領頭的叛逆分子。摩西想到他們怎樣被土地吞沒 ， 並且

和他們一同受罰的還包括他們的人口財物，甚至帳棚(參民十六32 ) 0 9 

摩西憶述上主的大能已旱，又再次提醒聽眾，他們都親眼見過剛才提

及的事件 ( 7節) 0 1 0 上主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曠野供應嗎哪，於何

烈山從火中說話 ， 這 切對以色列人而吉都是正面的經驗，但只能表現出

上主大能的其中一個面向， 上主的毀滅能力也是同樣大而可畏的。“落在

永活神的手裹，實在叫人惶恐" (來十31 )。以色列人只要謹記這一點，

就能生出持久的動力 ， 義無反顧地堅守聖約 ， 並且明白永遠不可以把聖約

關係視作當然(申十 8-25 )。

土地產物的教訓:認出神的施恩供應(十一8♂8)

這個大段落可以分成四個部分。首三個部分都以摩西的訓話作開

端，內容是要求百姓守約順服。就主題而論，這三個部分作ABA次序排

列( 8- 12節 、 1 3-2 1節 、 22-25節) ， 第四個部分則是摩西的總結呼顯。第

8節清晰地呼應第四章 1 0節 ， 由此可見 ， 第十一章8至25節實在是摩西的

另一篇“復現解說" (resumptive exposition) ; 也就是說，摩西重拾前文

1 - 1 2) 歌頌上主戰勝埃及，措詞最是激昂 。

8 和《新漢語》的譯文相同 'NIV是“為你們所做的"一一譯註。

9 除 7這襄之外 ， 短語"一切活物"只見於創-1::::4 、 23 。在那裹 ，這個短語指被

洪水所滅的一切生靈 ，包括人類和動物 。參書-1:::: 1 5 、 25-26 。

10 申命記不斷重複這個主題，參-30 '三2 1 '四3 、 9 、 抖 ， -1:::: 19 '九 1 7 '十2 1 ' 

二十九2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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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的毀瀛能力

也是同樣大而可畏

的﹒.....以色列人只要

謹記這一點，就能生

出持久的動力，義無

反顧地堅守聖約，並

且明白永遠不可以把

聖約關係視作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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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過的某一個觀念，並且在新的處境中作引 申和

擴充 。 藉著這篇引申擴充，摩西給土地神學作了

最全面的闡述 。 然而，經文並沒有孤立地講論土

地， 而是把土地看作聖約三重關係的第三個部

分 。 這三重關係就是神明一國族土地 。

第→部分:土地是恩賜( 8-12師) 在上

主向先祖所作的各項應許中 ，土地的應許是高

宰 。 11 摩西論述土地在以色列與上主的關係中的

位置， 開始就囑咐百姓要持守至高的誠命 ， 並

且要全面地持守 。 1 2 摩西隨即加入兩句目的從

旬，藉以鋪陳一連串的應許 ( 8下 -9節) 0 1 3 這

樣的筆法表明 ， 上述囑咐就是這些應許得以賣現

的必要條件 。 第 旬從句乎列1] 出三項目標'可直譯作:

使你們可以進去 ， 以及好使你們佔頓那地" 。 第二及第三項目標是常見的

公式語 ， 但第一項目標卻是前所未見的 。 14 接下來的目的從旬，展示出

第四項 目 標，其用語也是讀者耳熟能詳的 “使你們在那土地上的日于長

久 " 。 前後兩句目的從句都在結尾提及應許之地 . 第8節下遠眺未來，論

到以色列人渡過約旦河;第9節上則回望過去 ， 談及上主古時向先祖們所

發出的聖約應許(創十-1=8 ; 出三6-8 ' 六 8 ) 。 目前正是過去與未來交接的

時刻 。

看到以色列人將要進入應許之地，摩西興奮的心情溢於吉表 ( 9下-12

節) 。 他以附記的形式讚歎那地的美好 ， 遣詞用字比第六章 10至 11 節及第

八章7至9節更為熱烈激昂 。 與埃及不同 ， 迦南地產物多樣 ， 而且不夠耕

11 W. Brlleggemann以這個段落為核心， 論述申命記如何把土地看作是神的銳贈 ，

見The Land (OBT; London: SPCK, 1 978)， 47-5 3 。

12 N IV譯作“一切誡命 ( a ll the commands; {.新漢語》 同 ) ， 未能表現出這個

單數詞 kol h叮叩正

2臼5 '→j八\ 1 '十一8 、泣，十五5 '十九9' 二十六日， 二十-(: 1 ' 三十-5 0 參六 1 ' 

十二 11 '十-(:20 ' 三十 11 。

13 第 1 3節和22節的條件從句也有同樣的作用 。

14 參這個複合語在三十-6 、 7 (及書-6 ) 的用法。

319 昕一2-28 蔔

作 ， 自然而生 。 摩西的論據建基於三項陳詞 。 (一)那地是流奶與蜜的

地 1 5 奶與畫都是天然而生的 ( 9節下) 0 (二 ) 以色列人先前居住的埃

及地 ， 出產非靠人力不行 1 6 與迦南地有天壤之別 ( 10節) 0 (三 ) 迦南

地勢有山有谷 ， 能夠取用天上降下來的雨水( 11 節)。 摩西補充了第八章

7節的描述 ， 邀請聽眾想像山上流下泉源，河水奔流不息，四野皆得滋潤

的景況 。 尼羅河三角洲 (Nile Delta ) 卻不是這樣，那襄溪流緩滯，河水帶

有鹹味 。

正如第六章 10至 1 1 節及第八章7至9節一樣 ， 摩西的描繪是烏托邦

式的 。 埃及的確極少雨水，但尼羅河因泥沙淤積而年年上湧，加上三

角洲河道交錯，因此農家都寧願在埃及的決野耕作 ， 而不取巴勒斯坦

( Palestine ) 滿佈岩石的山巒 。 摩西無法踏足應許之地，只能站在山上遠

眺 ， 他所描繪的不過是夢中景象，這段經文當然不算是 份客觀的官方測

量報告 。 他向百姓陳述約旦河對岸的前景，目的是激勵士氣 。 摩西是透過

信心之眼來看應許之地 。 那地固然美好，但原因卻不單是上主對先祖們的

應許得以應驗，也是因為那片土地能讓其上的居民信靠上主 。 從信仰的角

度而吉 ， 那地無疑是一片樂土 。

在第 12節，摩西指出使那地與眾不同的第四個因素 上主的書顧 ( 12

節) 。 上主一直 “書顧 " ( dãras) 那地，年復一年地注目 於那地之上 。

這節經文描述上主對應許之地的態度，用語囑 目而溫馨 ，其他經文無法比

擬 。 動詞 dãras 通常解作 “尋找"失物，但在這裹的作用卻是要為神的揀

選閻微(參利二十五23 ) 。 上主在萬民中揀還以色列人，同樣道理，他也

在天下眾多地土中揀選了迦南地 ( 巴勒斯坦)

還未止於此 。 由於分詞 dãras (字面上的意思是“尋找" ) 和副詞 “常

15 論及這個慣用語 ， 見六3的詮釋(另參二十六9 、 1 5 ' 二十士3 )

16 有學者把“用 腳灌溉 " 解作把水挑到田間 ，或是用腳控制水輪(亞拉

伯文 。 shaduf) ， 抽取尼羅河水或溪水 ， 灌入明渠和防水池 ， 以作灌溉之用

(Merrill , Deuleronol1吵， 20 8; Weinfe ld, Deuteronomy 1- 11, 445 ) 。然而 ， 水輪普

遍是用手而不是用腳操作的 ， 又鑒於埃及擁有精密的灌溉系統，因此這個短語

可能是指操作灌溉設施時付出的努力。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Tigay， Deuterono ll1y , 

11 2; Cra igie, Deuteronomy , 2 10; L. Eslinger， “Wateri呵 Egypt (Dellteronomy XI 

10-11 )," VT, 37 (1987) : 85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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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上主的怒氣向你們發作，上主的評核| 我必按時賜雨水給你們的地，，都有“持續不斷"的含意，因此“尋找那地"也可以是“為那地求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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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利益" (參二十三6 (7) )的省略表達。 1 7 經文另夕|、又提到， “上主

神的眼目"連年看顧那地，表達出神的專注及持續的眷佑( 1子的節) 。

摩西再加入“從歲首直到年終" 語 ， 含蓄地對古代近東的生殖

中期結果

新酒和新油 。

我必將你田里的青草賜給你的 | 你們就要從上主賜給你們的這最終結果教加以駁斥。根據美黨不達米亞和烏加乎Ij ( Ugarit ) 的神話，四季中

季和雨季交替出現，反映掌管生殖的神明(在美棄不達米亞是搭模斯

自
示
自
干

美好的地上迅速滅亡 。牲畜 ， 你也必吃得飽足 。

(Tammu z) ，在迦南是巴力)在旱季開始的時候下到陰間，在雨季開始

摩西首先陳述正確的回應，給通過考驗的合格標準下定義( 13-15 時候重返人世。當這些掌管生殖的神明不在人問時，他們便無法照管自的

節)。 摩西的囑咐包含的主題都是我們聽過的 。 百姓要留心聽取上主的誡

命，表現出對約的委身(“愛" ) ，並毫無保留地作上主的附庸 ( “服

侍" ) 。 摩西又用上“今天"一詞 。 正如在其他經文一樣，這詞為摩西的

的土地和信眾，於是信眾們就會落入掌管旱季與死亡的神明手中(在美

不達米亞是匿甲 (Nergal ) ，在迦南是莫特 (Mot ) )。上主卻與巴力

同(參王上十八27) ，他不會分心，不會離開，也不會睡覺(參詩 二

己
素
不

囑咐添上刻不容緩的氣氛 。 這 切命令不是為將來而發出的，百姓必須當

下就執行 。 站在約旦河這邊的以色列人，今天就要開始全力以赴;過河之

後，他們也要在“永恆的今天"再接再厲 。

)不論是夏季還是冬季，是播種的日子還是收割的日子，上主的眼目

永不離開那地(利二十六3-6 、 9) 。

第二部分:土地是考驗 (13-21 節)

也

在第 14和 1 5節，摩西以上主的聲音發吉，讓百姓明白這是上主的應

許，也是上主在評估他們的考試成績 。 20 上主為前述的烏托邦圖畫添上幾

摩西以智慧文學常用的于

1 8 把應許之地的生活描繪成嚴峻的考驗(參六 10-15 ' )\6-20 ) ，為他

要吉明的道理作好部署 (26-28節;參三十 l 、 19) 。 這片土地象徵兩條

筆( 8- 1 2節) ，並頒下兩項應許 。 這兩項應許的開端都是“我要給"

(字面上的意思) ，又各自分成兩個部分 。 第 部分的焦點是上主對百姓

的表現所作的回應，第二部分的焦點就是百姓得到的好處 。 在這兩個應許

中，我們看到經文在含蓄地批判迦南的生殖宗教 。 上主能夠賜下雨水並使

地生出土產，取代了風暴之神巴力在迦南文化中的角色 。

法
將
道
路
(
者
路 一條是蒙福、得享豐盛生命的路，一條是受詛咒、遇兇險的死亡道

。 摩西把這兩 jl柔道路分別置於兩個修辭框架之中 ， 放在百姓面前，讓他

門選擇 。 這兩個框架長短相若 1 9 甚至內容、形式都極為相似 。 下表是兩

的撮要比較

在第 14節，上主應許賜下豐足的雨水 。 第 句話是“按時賜雨水給

你們的地"並隨即把這句話定義為“早降的雨" 2 1 和“遲降的雨 11 22 

(NIV及 《新漢語》 作“秋雨春雨" ) 0 23 上主在這稟宣告，憑藉他所降

信仰的考驗

合格:申十一13-15 I 不合格:申十一16-17

百姓的表現| 你們若確實聽從我的吩咐，就 | 你們要自己謹慎，免得你們的

是我今天吩咐你們的，盡你們 | 心被誘惑而偏離，去服侍其他

全部的心思、全部的性命去愛 | 神明，向它們跪拜 ， 20 第 1 4-1 5節改用第一人稱 ， 反映出摩西的身分是神的代言人 。

“早降的雨" 是指 1 0月至 11 月 之間的雨冰 ， 能軟化地土，便利播種。在巴勒斯

坦 ， 每年的降雨量有t成來自 1 2月 至2月 。

22 “遲降的雨 " 是指3月至5月初降下的雨水 。要有大量和優質的收成， 這 輪雨

水至關重要。

2 1 上主你們的神 ， 並且服侍他，

類似的情況，見伯三4 ; 詩一四二4 ( 5) ; 賽六十二 1 2 ;耶三十 1 4 、 17 。

例 詩 ， 鐵九 。 23 時至今 日， 這兩輪雨水對以色列的農業經濟仍然十分重要 ， 是否適時適量 ，

乃是收成好壞的關鍵。論及適時之雨 ， 見利二十六4; 申二十八 1 2 ;耶五24 ; 

...... 

17 

18 

19 第 1 3- 1 5節的原文共35字 ， 第 1 6 - 1 7節33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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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雨水，土地會生出各樣產物 ， 人們就能夠把穀物 、 酒和橄欖油帶回家

中。正如第t章 13節一樣，除了據實地描寫土地的豐饒，經文也在含蓄地

挑戰當地十分流行的生殖宗教 。 如果說直接受惠於上主第 項恩賜(雨

水)的是土地，那麼受惠於第二項恩賜(草)的就是牲畜 。 既然牲畜肥

美，百姓也自然吃得飽，並且心滿意足 ( 15節)。

摩西早前曾經指出，富饒滿足的生活或會讓人忘記上主(六

10-12) ， 自以為一切都是憑己力得來的(八 17 ) 。 摩西雖然斬釘截錯地宣

告，上主的本意就是要百姓得福，要他們過滿足的生活，但這些應許卻不

是無條件的 。 根據摩西的教導 ， 百姓能否全面享用應許之地的福氣，與他

們怎樣回應上主的要求有直接的關係 。

在第 16至 17節，摩西描述不能通過考驗的情況 。 在這番描述中，摩

西衝著百姓的老問題發吉，惟恐這個問題會變成來日的危機 。 這個老問題

就是 叛逆上主 ， 違背聖約 。 在第六至八章，摩西曾以詳盡的篇幅論述，

指出富饒的生活也是上主給人的考驗 。 摩西現在重拾這個主題 ， 首先呼籲

百姓要自己謹慎 ， 繼而又藉著小詞“免得"帶引出一連串潛在的危機 。

第 16節用了四個動詞，每個動詞表述 種行動，都是百姓要謹慎避免的

對其他神明持開放態度，轉向其他神明 ; 作其他神明的附庸，以及向其他

神明跪拜 ， 以表示順服與效忠 。 這稟只有第 個詞需要稍作解釋 。 這個

詞解作“向其他神明敞開自 己的心/思想 " ( NIV及 《新漢語》 作“被誘

惑" ) ，原是一句慣用語的縮寫 。 那句慣用語所指的，就是抵受不住異教

的吸引力，輕易就被誘惑 。 24

摩西在第 17節宣告，對上主以外的神明敞開心懷 ， 實在足以致命 。

如果百姓不願作上主的書顧對象 ， 反而投靠其他神明，上主就會向他們

發烈恕 25 “封閉天" 26 使雨水不能降下，地也無法生出土產 。 可想而

結三十四26 。論及巴勒斯坦的氣候 ，見D. Ashbe l,“ lsrae l, Land of C lima te," 

EncJud (2nd ed.), 10: 132-3 3 。

24 以色列人究竟以開放的態度對待甚麼事物 ， 經文未有明吉。我們或者可以在伯

三十一26-28及申凹 的 1 9找到線蒙。

25 見六 1 5 ' 才二4 ' 二十九27 [26 ) ， 三十 1 7 。

26 慣用語 “ 封閉天 " 也見於王上八35 三代下六26 ' -t n 。在陳述違約詛咒的部

分 ， 摩西將會繪聲繪影地說 “天要成為銅 . . 地要成為鐵" (申二十八23 )

323 

知，以色列人必定轉眼就在上主所賜的美地上滅

亡 。 根據上主的原意，上主 、 以色列及土地三者

應該擁有和諧的共生關係'彼此為對方的好處而

作貢獻 。 現在，上主所發的詛咒與早前的應許恰

恰相反 原本得看眷佑 ， 現在卻要承受怒氣 ， 原

本是適時降雨，現在卻是乾旱連年;原本是果實

滿倉，現在卻是遍地荒蕪;原本是生活豐足 ， 現

在卻要迅速滅亡 。 最終，以色列人更會與應許之

地完全分離 。

在第 1 8至21節，摩西出人意外地把筆鋒一

申十一2-28 盪

站在約旦河這邊的

以色列人，今天就要

開始全力以赴;過河

之後 ， 他們也要在

“永恆的今天 " 再接

再厲 。

轉 。 在警告百姓不可違反聖約之後，摩西近乎 字不漏地引述“示瑪 " 的

篇後語(六6-9 ) 。 摩西的引述與原來的文字只是稍有不同，而這些不同的

地方大都反映出摩西正在重拾火熱之惰 。 27 他不久前還繪聲繪影地憶述以

色列人的叛逆歷史(申九) ， 剛才又想到那不堪設想的未來 ( 16-17節) 。

現在摩西重拾激情，顯得更為囑目 。 在申命記第六章，摩西要百姓存在心

裹的“話"應該是指“示瑪"在這里，摩西給“話"一詞配上先行詞

(antecedent ) ， 成為“這些話"因此他要百姓存在心裹的，就變成了

他所描畫的烏托邦圖畫，以及他在第8至 16節所述的兩條道路 。 可以這樣

說，自從寫下“示瑪" (六4-5 ) 以來，摩西所說的每一個字其實都是“示

瑪"的註釋，但他在這稟仍然複述這段篇後語，為的就是要把這個信息深

深烙印於百姓的

神明、國族、土地三者的關係將來是好是壞 ，關鍵就在第 18至21節 。

要確保上主為以色列而制定的計劃能夠實現，百姓就必須全心委身於上

主，全情投入在聖約之中 。 上主希望看到以色列民人數增加，一代比一代

27 最重要的改動包括 ( 1 )把代名詞從單數改為眾數 ; ( 2 ) 引 富的用語較之前

直接 ， 以 “你們要將我這些話放在你們的心里" 取代 “我今天吩咐你的這些話 ，

你要存在心襄" ; ( 3 ) 以 “我這些話" 代替 “我今天吩咐你的這些話" ; ( 4 ) 在

“放在你們的心襄" 語之後加入“留在你們的意念中" (參六5 ) ; ( 5 ) 將 “ 要

把這些話綁在 手上做記號 " 及 “ 要成為 額上的標記"的吩咐調往較前

的位置 ; ( 6 ) 棄用較為罕見的“反復講述 " (六7 ) ， 改用較常見的 “教導 "

( 7 ) 補上一段長篇結語(十一2 1 ) ， 使這段引文與當下的處境更為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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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壽，居於他向先祖們應許賜下的美地。這個段落的最後一句話提到時

限 “就像天在地之上的日子一樣長久" ( 21 節)。這句話反映上主要為

他的于民守約直到永遠。 28 上主雖然曾經提過他與以色列所立的約是永恆

的 29 但用到天地來作比喻卻是第一次(參創/\22 ) 。

不過，摩西一邊說以色列國要被滅絕，另一邊又以天地作比喻，說上

主與這國立下了永恆之約，豈不是前後矛盾嗎?可以這樣說 ， 每一代的百

姓及每一位以色列人，都必須憑信心領受聖的 ， 並藉著 111頁服效忠於上主。

摩西相信，以色列遲早必被逐出應許之地 ， 但他也明白那並不是終局(四

31 '三十 1-10 ) 。上主對以色列的應許堅定不移，有如天地的永不改變。

第三部分:土地作為一個臨許( 22-25怖) 在結束第二篇演講詞的

這個部分之前，摩西再鋪陳另 個隨土地而來的議題 上主承諾會把迦南

的國民趕出應許之地 (8節) 。在第 1 8至21節，摩西把土地帶來的考驗陳

明，並以 句輝煌奪目的應許作結語，但在第22節， 摩西卻又驟然把百姓

帶回現實，第三次向他們說出上主履行承諾的條件 ， 如果以色列人沒有全

面地持守至高的誡命 30 上主就沒有義務向他們守的。遵守至高誡命的方

法有三，就是 “愛上主你們的神" 、 “行在他一切的道上"和“豎繁地依

靠他"。正如第十章12節一樣 ， 摩西把心態與行動交替列出，強調百姓必

須全面地委身於聖的。誡命其實只有一 fl奈 ， 就是全心全意愛上主;然而，

沒有服從的愛，卻算不上是愛。 3 1

在第23至25節，摩西用強而有力的軍事用語，陳明遵守上述要求的獎

賞. 32 上主必把所有的迦南民族從以色列人面前趕出去 (23節上) ， 33 使

28 論及這個公式語及同類的公式詣，見S. Paul,“Psa lm 72 :5-A Traditional Bless ing 

for the Long Life of the King," JNES 3 1 ( 1972): 35 1-55 。類似的公式語也見於蘇

美爾 ( Sumer i an ) 、亞平 ( Akkadian ) 、 E蘭、烏加列、排尼基 ( Phoen ician ) 

及布匿 ( Punic ) 各地的文獻。

29 見出三十一 1 6-1 7 ;利二十四8 。參士二 1 ;詩一一-2-9 ;賽二十四4-5 '五十四

4- 1 0 。

30 “誠命"一詞在這襄用了單數目與第8節一樣(見註譯) ;早前在第 1 3節所用

的則是眾斂。

3 1 參耶穌的教導，見約十四 1 5 、 23 -24 '十五 10 。

32 Weinfeld (Deutero l1oll1Y 1 - 1人 449) 就是據此把第22-25節歸類為“軍事演說"

33 參四38 '九4-5 '十八 1 2 。另參出三十四24 ; 民十四 川 。二 1 2把“趕走"和“除

滅"組合使用 ， 顯示“滅絕"行動是徹底的，也見於二2 1 ﹒二22 ' 十二凹，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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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可以“得善"比自己更大更強的民族( {新漢語》 ﹒ “趕出)。

摩西把這幾旬陳詞並列，表明不單是神在影響歷史，人的行動也有其影響

力，不過前者才是決定性的關鍵。在第24節，摩西以一連串的地理名詞，

具體地描繪神的應許 照著創世記十三章 1 7節的應許，以色列人腳掌踏過

的所有地方，盡都成了他們的囊中之物。 34

根據摩西的描述，從南面的“曠野" (南地)直到北面的 “ 黎巴

嫩"以及從遠東北的“幼發拉底河"直到“西邊的海 " (地中海) ， 這

些土地以色列人全都有權取之為業。應許之地的版圖 ， 早訂明於上主對亞

伯拉罕所作的應許(音IJ 十五 1 8 ) ，上主又曾在出埃及記二十三章31節向

摩西確認。這襄所述的地域，正是以此為藍本，立場與申命記一章7節一

致。摩西沒有提到約旦河為國土的東界，顯然是為了尊重呂便、迦得和瑪

拿西半個支派(民三十四) 0 35 

摩西的結語呼應第t章24節，指出百姓一旦渡過約旦河，就能長驅直

入，敵人無法阻擋。第25節陳明以色列人所向披靡的原因 - 當他們走到某

地 ，上主就會使“驚恐和懼怕"臨到那地。 36 摩西以 句提醒作結，宣告

上述的一切都會照上主的應許實現(出二十三27-31 ;申-t 19-24 ) 。不久

之後 ， 喇合將證實上主的應許確然應驗(書二8-11 )。然而，當前的聽眾

卻應謹記，這一切應許會否實現，全在於他們對立的之主是否忠誠。

第四部分:土地作為→個機遇 (26-28節) 摩西懷著牧者的心腸向

百姓作出呼額，把這篇講章收結於高潮之中。他先用“你看 1 " 一語命

令聽眾留心 ， 再說出一句原則聲明 “我今天擺在你們面前的有祝福和詛

咒"。摩西在其他場合使用“擺在你們面前"一語時，都是指對百姓說

明某項律例(四8' 十一32 ) 。在這裹，他擺出來的卻是兩個選擇 ，一是

九 l 。

34 這節經文與上主對約書亞所作的勸勉(書 3) 遙相呼應，兩者幾乎完全相

間。

35 從書二十二的戲劇性場面可見 ， 約旦河作為河東及河西支派的問隔，角色舉足

輕重。及後，在以西結的異象中，應許之地的理想東疆也是到約旦河而止(結

四十{:: 1 8)

36 “地"是死物，當然沒有情緒和感覺 ， 這個詞的作用只是借喻那地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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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 是“詛咒'， o 37 在第27至28節，摩西總結說明在甚麼情況下

能得祝福，在甚麼情況下要受詛咒。祝福與詛咒的內容貝1]可追溯至第 1 4至

17節，其中前半部分( 14-15節)陳述祝福，後半部分( 1 6-1 7節)陳述詛

咒。在第二十八章 ， 摩西會有更詳細的論述。

誡命其實只有一
條，就是全心全意愛

上主 ;然而，沒有服

從的愛，卻算不上是

愛。

摩西先以一句引吉來表述得祝福與受詛咒的

條件。這句引言的從句結構對稱，顯示說話的背

景必然是某種官式場合。“上主你們神的誡命"

也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們的" (27節) ，而

“不聽從上主你們神的誠命 " 貝1]被定義為“轉離

我今天吩咐你們的道路，跟隨你們所不認識的其

他神明，， 38 (28節)。後者也是第 1 6節的撮寫 。

在陳述祝福與詛咒的時候，摩西又兩次使用“今

天"一語，進一步證明這是某種官式場合。這段

經文雖然沒有指明是甚麼場合，但照推斷，可能是第二十六章 1 6至 1 9節提

及的重申聖約大會。藉著選擇祝福，百姓正式接受自己的附庸位分，以上

主為立的宗主，投身作上主的立約于民。

假設上述理解正確 ， 貝 1]摩西宣述這第二篇演講詞就是為了扼要地複述

何烈山上的立約事件(出十九~二十四)。正如出埃及記第十九章 樣，

申命記五章 l節至十一章3 2節的作用也是督促、激勵和說服以色列人，要

他們投靠上主。出埃及記十九章3節下至6節所載的上主的發吉，摩西在

這篇演講詞都一一仔細闡述。前後兩段經文的要旨完全相同(一)以色

列之所以能與上主建立關係，全因上主把他們從埃及的勞役中拯救出來。

(二)聖約的首要意義不是一份行為守則，而是要表述以色列人與立約之

主的關係。(三)上主與世人立約 ， 絕非漫無目的。他從萬民中選召以色

列人，為的是要收納他們作自己的寶貴產業，又要使他們成聖，作上主的

施恩器血，回到萬民中使世人得福。(四)以色列人如要承受聖約的褔

37 這兩個詞都是首次在申命記出現。

38 在這里及申命記的其他地方(十三2 、 6 、 13 (3 、 7 、 14 ) ，二十八酬，二十九

26 (25 ) ) , “你們所不認識的其他神明 " 是指以色列人未曾接觸過的神明。

參Tigay， Deulerono呵， 1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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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以及完成上主所交付的使命，就必須正面地回應上主的聲音。

在出埃及記第十九章，當摩西陳明基本問題，而百姓又作出回應之後

(出十九8) ，上主就開始啟示他的旨意，首先是十誡(出二十 1 - 17 ) ，接

著是“的書" (二十22r-...-二十三 1 9 ) 。在這裹，摩西也是首先重申十誠，

接著叉闡述把上主認作立約之主的意義。申命記第五至十 章的作用，就

如摩西在出埃及記十九章7節向以色列人轉述上主的話語一樣。 39 今天摩

西在摩押平原發出的呼額，與出埃及記十九章8節的呼籲類同，兩次都是

要以色列人作出桶褔抉擇。從這兩次呼顯可見，摩押平原的經歷正是何烈

山事件的重演。摩押平原就如西奈山/何烈山一樣，是領受啟示和作出選

擇的場景。在申命記十 章26至32節，摩西向新 代的以色列人發出挑

戰，要求他們比自己的父輩更忠誠地事奉上主。他們在應許之地的禍福，

全在於他們是否忠誠。的

應間臨則

1!許之地的異象 正如上文所述，申命記所描繪的應許之地，

以本章最為全面。在第十二至二十六章，經文將會詳細描述應

許之地的生活。然而，我們在翻閱下一章之前，必須謹記這個

異象的幾個重要元素。

(- ) 以色列的土地是上主的蝕贈 ， 為要應驗他向先祖們所發的音吉 (9

節)

(二) 以色列的土地彷如天堂，好讓百姓在這片樂土上實踐上主給他們

定下的計劃(9-11 節)

(三) 以色列的土地是上主特別揀選的，他會長久看顧那地 ( 12節) 。

(四) 以色列的土地給百姓一個實在的地理環境，讓他們能夠體現聖約

的倫理 (8 、 1 3 、 22節 )

(五) 以色列的土地是三邊聖的關係的一部分。如果不是上主的眷顧保

39 出埃及記的敘事人也曾提到“摩西將某事擺在他們面前與摩西在申命記所

用的短語意義相同，只是句子中的動詞有別 。

40 見Mi ll訓 ， Now Choose L~舟， 80-88; 同上，“Living at the Place of Deci s ion，"泣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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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 14- 17節) ， 土地就不能發揮它的原定功能。

(六) 如果不是上主魄贈，以色列人就不會得到土地 ， 因此他們不守約

的話，就不能長久享有這地 ( 22-25節)

再過十天半月，以色列人就要渡過約旦河，進入應許之地(書

3-9 ) ，那時，這段經文所載的應許就觸手可及 ，但其中的跳戰也同時迫在

眉睦。綜觀以色列的歷史 ， 我們時常看到百姓對摩西說過的話充耳不聞。

這一代人還未過去 ， 百姓就重蹈覆轍 ， 證明迦南神明的吸引力大得無法抵

擋(士二11-23叫) 。然而'上主仍然願意建立自己的子民 。縱使以色列人再

三背棄信仰'並且做

載'幾百年後，大衛與所羅門當政的日子 ， 這段經文描述的理想國度終得

實現(王上四20-28 ) 。

然而，這個理想的狀況卻不能持久。所羅門自己就支持偶像崇拜，

為叛教行為添上王家的認許。最終，以色列國先被亞述所減(公元前8世

紀) ，再落入巴比倫人手中(公元前6世紀)。儘管尼布甲尼撒己兵臨耶

路撒冷城下，但百姓仍然渴望藉著這段經文提到的應許而得拯救。他們相

信，既然上主承諾永遠守約，他們就可以在任何情況下支取上主的恩書。

他們忽略了聖約的細節 ， 不曉得上主的應許是有條件的。每 代的民眾，

每一個以色列人，都必須憑信心領受應許 ， 藉著遵行上主的旨意 ， 向這位

天上的宗主表示效忠，尤其是要遵守至高的誡命。如果我們忘記神 ， 把他

的施恩行動拋諸腦後，投靠偶像，他就沒有必要向我們賜下福氣。土地是

神的說贈 ， 如果我們忘記禮物是誰所贈 ， 把功勢歸與第三者，我們就是忘

恩負義，犯了最大的叛逆。

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地的關係，是人類與世界的關(系的縮影。上主樂

於看到土地出產單盛，也樂於看到世人享用這 切富饒物產，畢竟我們都

是按神的形象被造。上主、以色列、應許之地的三邊聖約關係，同樣也適

用於整個宇宙。

在創造世界的時候，神也訂出 個三邊關係，把人類的福祉與他們對

神的態度連成一氣。如果人類忠誠事幸神，土地就會生殖繁茂，為所有生

靈效力，以榮耀創造主的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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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申

人類 世界

說福與詛咒 自從有人類以來，世人就意識到，我們對神的態度，與

享福或遭禍大有關連。在創世記第二至三章 ， 雖然沒有“約" 、 “祝福"

和“詛咒"這三個詞，但伊甸園的兩棵樹卻反映出這三個概念。生命樹象

徵獎賞 ， 只要順服天上的宗主就能領取，善惡知識樹的果子致人死命，象

徵違背神的刑罰(會IJ二9 、 16-1 7)。當神向先祖們賜下應許的時候 ， 他也

同時在世人面前擺上祝福與詛咒。以色列的先祖是神的施恩器血，世人的

福與禍，取決於他們如何對待以色列的先祖(含IJ十二3 ) 0 4 1 當然 ， 神沒

有正式把禍福擺在先祖們面前 42 作為他們回應他的獎罰條件 ， 但這個道

理卻可以從創世記的敘事文中推演而得。神在創世記第二十二章考驗亞伯

拉罕，就是以順服與得福的因果關係為前題;儘管在創世記某些處境中，

祝福與道德行為又似乎沒有直接關像。

事實上，那些記述彷彿在強調，褔氣是憑先祖們的行事話語

(句p仰閃er巾rma 

至5錯直節行，神又明明白白地說，他之所以賜福給以撤，是因為亞伯拉罕完全

遵行神所啟示的旨意。 44 無論如何，這些記述的主角都完全明白 ， 在他

41 在哈蘭人拉班(含IJ三十27 、 30 ) 及埃及人(三十九5 ) 身上，可以看到這個應

許確然應驗。

但 在創十二2' 上主只是簡單地應許賜福給亞伯拉罕，但這個應許也是一項使

命，就是要藉看亞伯拉罕祝福萬圈。

的 尤見於創二十t及二十八。涉及以掃的那 段祝福詞(二十士39-40)表面上

是祝福，但如果比照雅各所得的祝福(二十-t27-29 ) ，那段話就近於詛咒。

44 值得留意的是，在創二十六5 ' 作者稱讚亞伯拉罕完全道行神的旨意 z 而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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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面前有祝福與詛咒兩種選擇(參創二十-1::: 12 ) 。儘管利未記第二十六章

沒有“祝福"和“詛咒"兩個詞 ， 但我們卻可以在第3至 13節看到各樣美

事，在第 14至39節看到各種災殃。這兩段經文表明，在上主與以色列的關

係中 ， 祝福與詛咒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及後，在申命記第二十八章 ， 摩西

將會詳盡地為這兩段經文作出闡述和補充。

以色列的述史人，尤其是申典史家(約書亞記至列王紀下) ，在解

讀歷史事件的時候，的都會以祝福與詛咒作為最重要的坐標，特別在他們

對國家終局的解讀上。他們認為國民被疇，原因在於沒有忠誠地守的 ， 因

此明確地應驗了經上的預吉。“在摩西傳統下成長的後期先知(參申十八

15 ) ，也多次督促百姓要選擇生命與福氣，不要選擇死亡與詛咒。 47 約書

亞臨終前勸勉百姓，今天就要選擇他們所要事奉的。這話其實等如督促他

們不要隨從其他神明，卻要敬畏上主 ， 誠心事幸他，持守真理 ， 藉這些行

為選擇生命(書二十四 14-26 ) 。

當It聽間

以色列的現狀 在當代處境中，如果要討論以色列國與上古聖

的應許的關係，就必須研讀本段經文。以色列的先知看到審判

之後的復興，而異象的基礎就是上主永恆不變的應許(*吉三十

四卜訓 ，三十六 16-38 '三十-1::: 1-28 ) 。然而，摩西在申命記三十章 l至 10

節看到的復興異象是有一個前提的，那就是先有 重更新了的國民。這軍

更新了的國民心中受了書IJ禮，全人向上主效忠，行在他的道路上，遵守他

的誡命(三十6-9)。摩西之後的先知所描述的異象也是 樣。長久以來 ，

猶太教徒都有 個信念，就是把妥拉一一尤其是關於食物的聖潔律例

(kashrut ) ， 以及依循規矩慶祝傳統節期一一看作是神對人的首要要求。

這種信念也反映於耶穌向法利賽人所作的警告之中。耶穌宣告，法利賽人

的竟彷彿是西奈山的啟示，包括摩西在申命記所作的闡釋 。 作者表述上主的誠

命的用語，富有申典韻味 亞伯拉罕聽從上主的話，謹守他的吩咐(參申十

1 ) 、律例、典章、誠命 。

的 例士二 1-5 '六7-10 '十 10且 16 ;撒上十二志的 。

46 見王下十1::::7-23 '二十一 10-1 5 '二十二 J 5- J 7 0 

47 參但以理反省的話({旦九4-1 6)

331 申十一2-28 圓圓

和文士將要遭禍，因為他們把薄荷 、 苗香和芹菜都獻上十分之 ，但卻忽

略律法上更重要的事 ， 公義 、 憐憫和信賈(太二十三23 ) 。在早期的拉比

對話語錄中 ， 我們也看到類似的立場。試舉-{9IJ :

甲 。 許拿拉比 (R. Hunah) ，耶刷米拉比 ( R. leremiah ) ，奉亞

巴之于希亞拉比 (R. Hiyya bar Abba ) 之名，說 “經上

說他們離棄了我， (耶六 11 ) 

乙 。 “他們個有可能守妥拉嗎?他們能夠既離棄我，又守我的妥

拉嗎? .. 

丙 “如果他們離棄了我，但守我的妥拉，那麼當他們研讀妥拉

的時候，當中的酵就會使他們歸回。.. 48 

可是，這個觀點卻恰恰與摩西在申命記的教導相反。以色列人的首要

效忠對象是上主 ， 而不是律法。服從上主的旨意之前，必須先有一顆愛他

的心。如果不是這樣，服從就會變質，成了道德

主義和律法主義。被神救贖的人，都必認定與神

相交是無上的福氣，因而會敬畏神 ， 愛神，既然

曉得敬畏神和愛神，就必會做討神喜悅的事 ， 為

別人的益處服務。只要扎根於愛神的心，就必會

使公平與公義如江河滔滔 ， 從錫安與應許之地整

個區域流出，滋潤世上萬國。

現代以色列國的存在，證明上主對亞伯拉罕

的肉身子孫愛顧如恆。然而，當我們看到這個國

以色列人與巴勒斯
坦地的關係 ' 是人類

與世界的關係的縮

影。

家對巴勒斯坦人民 包括基督徒與伊斯蘭教徒 的打壓政策，就知道

現今這個以色列國並不是古老應許的應驗。再者，根據新約聖經，耶穌基

督與上主一一即以色列的拯救者一一原為 體。人如果真正向以色列的神

效忠，就必然表現出委身於基督的心。因為惟有藉著基督 ， 人才能從罪中

48 轉引自 Jacob Neusner, in Theological Diclionwy 01 Rabbinic Juâαism (Lanham ,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5), J;2 J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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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贖'避過神的怒火(徒四9-12 ;羅十 1 -15 ; ij~F二4-11 ) 0 49 

這段經文旨在強化申命記第六至八章的信息，並同時提醒以色列人，

應許之地不但是他們選擇福與禍的場景，為他們的選擇提供了動機，也是

他們服從上主的獎賞。 5。我們這童基督徒，被徵召領受以色列的應許(羅

十一 11-24 ) ，在基督稟得著各樣福氣，得著屬靈的產業，又成了屬神的

人，使神的榮耀得到稱讚(弗 3- 14 )。既是這樣，我們更要謹記這段申

命記經文的提醒，心無二意地投靠我們的救贖主基督，並表現出順服的生

命，這樣才能顯出我們是委身於約的人。這段經文 方面要我們背棄一切

偶像，專事奉基督，另 方面也是個嚴肅的警告，使我們知道活在罪

中的人不能得看永恆的保障。在羅馬書二章4至 13節，保羅同樣把選擇擺

在信徒面前，他當時心中所想的，必然也是類似這個段落的經文。

每天都是作抉擇的日子 最後，我們都如以色列人一樣 ， 既然自稱為

神的于民，就必須每天也作出關乎禍福的抉擇。不要等到生命中的重要時

刻才做決定 ， 而是每天都要做決定。我們不可以把聖約的福氣視作當然，

以為這是天生而有的權利。基督所立的聖約是一種特殊的關係，要求我們

不斷投入情意和力量。擺在以色列人面前的禍與福，同樣也擺在我們的面

前;我們究竟得福建是取禍，全在於我們是否在約中委身於基督 ， 並有沒

有以111頁服的行為把這種心態表現出來。

在約翰福音第十五章，我們的救主說了一個葡萄樹的比喻，把上述

兩條道路具體地描畫出來。如果枝條沒有接上基督，就要承受詛咒，因為

他們不結果子(也就是遵守他的命令， 10節) 。他們要被砍下來丟掉，扔

進火稟焚燒 (6節)。如果枝條接上基督，就會結出許多果子。所謂結果

子，就是為了服從神而行公義，藉以表現出他們是委身於約的。這樣，凡

他們所想所求的，天父都會為他們成就 (7節)。神因以色列人的順服和

頌讚而大得喜樂(申二十六 19 ) ，同樣，我們的順服與頌讚也會讓神大得

榮耀。

49 進一步的論述見 Oaniel 1. Block,“Who 00 COllllllentators Say “ the Lord" ls? 

The Scandalolls Rock of ROlllans 10: 13," in On the '"乃 'iling 0/ New 7泌的ment

CO ll1l11enlaries: Feslsclllφfor Granl Osborne (ed . S. Porter and E. Schnabel; Leiden: 

Brill , 2012) ，已經付梓。

50 參Mi ll ar， Now Choose Lijè, 55 -66 。

申十一 29-32

輯漢語譯車 個台車

29 “當上主你的神領你進入你要 詞“及至耶和華你的神領你進

進去佔領的地時 ，你要在基利心 山 入要去得為業的那地 ， 你就要將祝

上頒佈祝福〉在以 巴路山上頒怖詛 福的話陳明在基利心山上，將咒詛

咒 。 3。這兩座山不就在約旦河對岸、

日落的方向 、 位於住在亞拉巴的迦

南人之地、 吉甲的對面、摩利橡樹

的旁邊|嗎? 31 因為你們要過約旦河 ，

要進去 佔領那地 》就是上主你們

的神賜給你們的 3 你們要是佔領了

那地 3 又住在那裹， 32你們就要謹守

遵行我今天擺在你們面前的一切律

例和典章。"

經文臨章

的話陳明在以巴路山上 。迎這二 山

豈不是在的旦河那邊、日落之處，

在住亞拉巴的迦南人之地，與吉甲

相對，靠近摩利橡樹嗎令 31你們要

過的旦河，進去得耶和華你們神所

賜你們為業之地，在那地居住。

32你們要謹守遵行我今日在你們面

前所陳明的一切律例典章 。 "

從第29節的語法結構可見，下文是 個新的段落，只是篇幅甚

短。 l 在這裹，摩西的焦點再不是當前的重申聖約儀式，而是

將來在約旦河對岸舉行的另一次大會。起苗的從句標明那次大

會舉行的時間，就是以色列人到達目的地的時候。百姓一直朝著那地前

行，如今目的地在望 ， 而摩西一如既往，鄭重地把功勢歸與上主 (29

節)

摩西用來形容那個大會的用語簡練至極 ， 原文只有九個字 (29節

下)。從字面上的意恩來看，摩西筆下的“祝福"和“詛咒"彷彿有形有

體 ，甚至是兩件實物 。他要百姓帶著這兩件東西渡河 ，並把它們放置於基

利心山和以巴路山上。這對山畢坐落在摩押平原西北65公里，從摩西目前

的位置絕對可以望見。這段文字高深莫測，給那次大會留下很多疑問。編

短語 'w<hãyâ kí ( 字面上的意思是“當 時" )是不少修辭片段的開端標誌 ，

包括六 1 0 '二十六 1 ' 三十 1 '三十一2 1 。參BHRG， 3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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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百姓不是從今

天開始全心全意地順

服 ，遍重行上主頒下的

律例 、 典章，那麼他

們也不用對前程作何

夢想了 。

334 

輯摩西這些演講詞的編者在第二篇演講詞的結尾

插入了一段相關文字(申二十-t) ， 讀者要到那

里才找到答案 。

文中的地理名詞是理解這幾節經文的鑰匙。

摩西把大會的舉行地點定為基利心山和以巴路

山，接著又以一個設問旬來描述它們的位置。這

個設問旬十分複雜，把兩個山辜的位置形容得迂

迴曲折。那個地方在約旦河對岸 2 穿過的旦河

西行至示劍(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的中間)的大

道，位處亞拉巴的迦南人境內 ， 也就是耶利哥以

北的吉甲的對面，與摩利橡樹為鄰 。 我們知道亞拉巴就是約旦河谷，這河

谷從北面的加利利海延伸至南面的紅海。除此以外 ， 可以確定的資料不

多 。 3

要明白那次大會的意義，關鍵在於“摩利橡樹"一語。這個短語只曾

在創世記十二章6節出現過，是示劍附近的地標。當亞伯拉罕進入迦南的

時候 ， 他首先就是在那里安營 。 那時，上主向亞伯拉罕顯現 ， 並重申會把

“這地"賜給他和他的子孫。正如上文指出，從兩件事情就可以看出上主

對亞伯拉罕及其後裔所作的應許已經應驗 ， 他們已經成為上主的于民(含IJ

十-t7) 。 這兩件事就是上主首先在西奈山與以色列立約，其後又在摩押

平原與當前的這一代百姓重申聖約 。 然而，聖約關係共有三方，包括上

主、應許之地和以色列。在何烈山確認聖約及在摩押平原重申聖約 ，兩次

的儀式都是在外族的土地上舉行，並且都只涉及上主和以色列人兩者 ， 土

地還未被帶進聖的之內 。 可想而知，將來的那 次儀式就是要建立起完整

的三邊聖約關係 。 可是 ， 我們要到第二十t章才能找到支持這個看法的證

據 。

2 正如三20 、 25一樣， 摩西在十一30 、 3 1 的角度與敘事人的不同 。對敘事人而

吉 ， “約旦河對岸"就是河東 (見一 l 、 5 .四4 1 、 41-47 ) 

3 假設吉甲就是耶利哥以北的那處著名地標(參書四 1 9~五 1 2) . 而“摩利橡

樹"則是區內的一個小樹林 (參創十二6 ) ，那麼摩西所描述的就應該是 條

與約旦河平行的道路 。這條道路董仲至 “日落大道" (Tig旬" DeulervnOl妙" 11 6) 

再轉向西行，到達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 。

335 申十一29-32 國

在第31節，摩西滿懷信心地宣告 ， 百姓的旅程已經臨近尾聲。他們將

要渡過約旦河，從上主手中領取應許之地。摩西說他們要得著那地，又說

他們要在那稟居住，似乎略嫌冗贅。然而，我們必須謹記，摩西是以牧者

的身分向百姓說一些體己話，稍見冗贅並不出奇。這位牧人叮囑百姓，要

記著這個觸手可及的大會的意義 : 他們將要得到上主的施恩饒贈 。

從摩西個人的角度看，他對渡河絮絮不休 ， 也透露了自己無法進入應

許之地的苦澀失望(三23-26 ) 。此外，摩西又藉著這段經文重申約旦河的

角色，就是上主賜下的應許之地與外族土地之間的分界 。 兩個半支派早前

要求以河東土地作產業，他們對這番話的反應也是可想而知的 。

在第二篇演講詞首個分段(五 l下~十一32 ) 的結尾，摩西再次用了

“今天"一詞來發出呼顯。如果百姓不是從今天開始全心全意地順服，遵

行上主頒下的律例、典章 ， 那麼他們也不用對前程作何夢想了 。

應間臣則

經文的重心是將來在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舉行的一個集會，而

會中舉行的禮儀也是只此一次的。摩西在第二十t章會詳細解

釋他頒佈的這個結論性的命令，但執行這個命令的責任卻要落

到約書亞肩上。根據約書亞記八章30至3 5節所載，在以色列人征服耶菲IJ哥

和艾城之後，他們就往這兩座山去 。 約書亞帶領百姓在山上舉行儀式，一

切都依循摩西的指令進行 。 當日以色列人上山的道路，其實就是祖宗亞伯

拉罕走過的道路(創十二6-7 ) 。在摩利橡樹那裹，上主首次在應許之地向

亞伯拉罕顯現，並宣告 “我要把這地賜給你的後裔。"在亞伯拉罕築壇

的地方，約書亞也要為上主築起祭壇 。

藉著這個祭壇以及同時舉行的禮儀，以色列人慶賀上主數百年前許下

的諾吉終於賣現，並正式把應許之地納入三邊聖約關係之內，就是上主、

以色列與土地。約書亞的行動為兩件事立下基礎:其一是以色列人對應許

之地的佔有權 ， 證明這地是他們的天上宗主所賜下的，其二是先知的復國

盼望，就是縱然國家經歷審判，被搶他方，上主不再與以色列人同在，但

終有一天，聖的的三方必會重新連上關係 。 4

4 這方面的意思最突出的表達見於以下兩段關乎復興的神論 耶三十~三十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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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聽間

這個段落對當代信徒意義重大，尤其見於以下兩方面。第 , 

經文使我們知道神是信賣的 ， 他的應許必然應驗。神既然能夠

為他的子民把迦南地分別出來 ， 以作他們的產業，他也能夠為

耶穌基督的信徒留下屬天的產業(弗-3-1 4 ) 。我們的產業雖然不是具體

的土地，但卻是一種屬靈的實況。這實況就是蒙救贖，並領受聖靈作為得

基業的憑據，好讓神的榮耀得到頌揚。正如所有恩典 樣，這一切都是神

的蝕贈，我們沒有半點功銬，也不配受恩。

結三十四 ， 三十六~三十→二 ， 四十~四十八。

申十二1-14

申命記十二章1節至二十六章19節導論

申命記第十二章 1節引入了一個新的單元，讓讀者以為接著會有一連

串正式的法律條文 ， 就好像“約書" (出二十22~二十三 19 ) 所載的那些

條文一樣。然而，這個段落的語氣及文風卻不似是聖約法典、聖漂法典和

美蒙不達米亞律例一類 ， 反而更接近摩西在申命記第六至十 章的講章。

因此，把第十二至二十六章稱為“申命記法典"實在是全盤誤解了這份

資料的體裁。摩西的確在論述從西奈山領受的具體法令，但他的目的是教

誨， 而不是立法。

這個單元從第十二章 l節開始，這節經文也是整段文字的正式題目，

第二十六章 1 6至 1 9節則是這個單元的公式結語 。這些經節也是第十二章2

節至二十六章的節的前後框架，其結構及內容與“約書"的一對前後“書

立"十分相近

出二十22~二十三19 申十二2~二十六15

A 敬拜原則(二十23 -26 ) ，強調 A 敬拜原則(十二2~十六 1 7)

以禮儀習俗表達委身於上主 強調以禮儀習俗表達委身於上主

B 判案守則和絕對法 ( apodict ic B 判案守則和絕對法(十六18~二

laws; 二十一 1~二十=9) ，強 十五19) ，強調以道德行為及民

調以道德行為表達委身於上主 間公的表達委身於上主

A' 敬拜原則(二十= 10-1 9 ) ，強 A' 敬拜原則(二十六卜 1 5 ) ，強調

調以禮儀習俗表達委身於上主 以禮儀習俗表達委身於上主

有論者主張，摩西在申命記第十二至二十六章鋪列聖約律例，就是以

十誠作藍本。 l 這個說法甚為牽強。 2 要理解摩西的說理流程，最好的方法

是就著各項資料的內容，逐 作出扼要描述。整個單元的結構脈絡分明。

見S. Kaufman , “T he Structure of Deuterono ll1 ic La叭" Maaraν 1 /2 ( 1978 /1 979) 

105 -58 。

2 Tigay也同樣否定這種觀點，見DellteronOI妙， 534， n . 1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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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認定以色列國是神權政體，於是首先陳述國家對神的直接義務(十二

2~十六 17 ) 。百姓在應許之地定居後，上主就會透過不同部門行使君權

(十六 18~二十 9 ) 。摩西依次一一論述，包括家事法(二十 10~二

十二3 0 ) ，聖約軍體的界限(二十三 1-8 (2-9 ) ) ，涉及日常生活不同層

面的規例(二十三9 ( 10 ) ~二十五 19 ) ，而結尾就是有關敬拜的進 步

指示(二十六1-15 )。

摩西首先陳述聖約的縱向關係 ， 靈感顯然來 自十誠和“約書"。在

第十二章2節至十四章2 1節，最重要的主題就是禮儀敬拜。這個主題也見

於第十四章22至27節 ， 並重現於第十五章 1 9節至十六章 1 7節 。摩西刻意把

橫向的人際關注括在中間。作為牧者的摩西藉著這個結構教導眾人，敬拜

與生活是密不可分的。合神心意的縱向關係 ， 必須以忠誠的橫向關係為前

提。再者，忠誠的橫向關係又帶來契機 ， 讓百姓能合一地慶賀神人之間的

縱向關係。

新漢語譯車

道行律例和典章

1 “這些律例和典章，就是你們

必須在上主一你先祖的神賜你佔

領為業的地上、在你們存活於土地

上的一切日子 3 要謹守道行的 。

2 “你們趕走的民族服侍他們神

明的地方 3 無論是在高山上、山岡

上 3 還是在各樣青茂的樹下 3 你們

一定要摧毀。 3你們要拆毀他們的祭

壇 3 打碎他們的神柱 。 他們的亞舍

拉 3 你們要用火焚燒 i 他們神明的

雕像 ， 你們要砍倒，並要把他們的

名字從那地方除滅 。

4 “你們不可照他們的芳式敬拜

上主你們的神 。

5 “ 只有上主你們的神從你們

間告車

道行律例祖典章

1 “你們存活於世的日子 ，在耶

和華你們列祖的神所賜你們為業的

地上，要謹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

這些 。

2 “ 你們要將所趕出的國民事

奉神的各地方，無論是在高山、在

小山、在各青翠樹下，都毀壞了 。

3也要拆毀他們的祭壇，打碎他們

的柱像，用火焚燒他們的木偶，砍

下他們雕刻的神像，並將其名從那

地方除滅。

4 “你們不可照他們那樣事奉耶

和華你們的神。

5 “但耶和華你們的神從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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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漢語譯車

各支派中昕揀選、立為他名的居所

那地方 3 那襄才是你們應當去尋求

的 ， 6你們當將你們的矯祭、祭物、

什一奉獻 、手中的舉祭 、還願祭 、

甘心祭 3 以及牛輩羊章中頭生的 3

都帶到那里。 7你們要在那襄 3 在上

主你們神的面前吃 ，你們和你們的

家眷都要歡樂， 因為你們于中經營

的一切，上主你們的神都祝福 。

8 “你們不可做一切像我們今天

在這襄昕做的 3 各人只做一切自己

眼中看為對的事。 9因為直到現在 3

你們還未進入上主你的神將要賜給

你的安歇和產業中 。 1。然 而，你們

一旦過了約旦河 3 住進上主你們

的神使你們承受為業的那地 3 他又

使你們脫離一切周圍的仇敵 3 安歇

下來 3 住梅安寧， 11你們就要往上

主你們的神所揀選立為他名的居所

那地方去 3 要將我所吩咐你們的一

切，就是你們的矯祭、祭物、什一

奉獻 、于中的舉祭、你們向上主許

願的一切最好的還願祭 3 都帶到那

襄。 12你們和你們的兒子 、女見、男

僕 、牌女 ，都要在上主你們的神面

前歡樂 3 還有你們城中的利未人 2

因為他們在你們中間無分無產業。

13 “你要自己謹慎 3 不可以在任

何你看中的地方獻上燭祭， 14只可以

在上主從你的一個文派中所揀選的

那地方 ，要在那襄獻上矯祭，在那

襄做我吩咐你的一切 。"

申十二1-14

祖台車

各文派中，選擇何處為立他名的居

所，你們就當往那里去求間， 6將

你們的播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

物 ， 和手中的舉祭，並還願祭 、甘

心祭，以及牛葦羊葦中頭生的，

都奉到那衷。 7在那衷 ， 耶和華你

們神的面前，你們和你們的家屬都

可以吃，並且因你手所辦的一切事

蒙耶和華你的神賜福 ， 就都歡樂。

8 “我們今日在這襄所行的，是

各人行自己眼中看為正的事，你們

將來不可這樣行， 9因為你們還沒

有到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安息地，

所給你的產業。 1。但你們過了約旦

河，得以住在耶和華你們神使你們

承受為業之地，又使你們太平，不

被四圍的一切仇敵擾亂 ， 安然居

住。 11那時要將我所吩咐你們的婚

祭、平安祭 ，十分取一之物，和手

中的舉祭，並向耶和華許願獻的一

切美祭，都奉到耶和華你們神所選

擇要立為他名的居所。 12你們和兒

女、僕牌，並住在你們城襄無分無

業的利未人，都要在耶和華你們

的神面前歡樂。

13 “你要謹慎 ， 不可在你所看

中的各處獻播祭。 14惟獨耶和華從

你那一文派中所選擇的地方，你就

要在那衷獻播祭，行我一切所吩咐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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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臨章

正如上文所述，申命記第十二章 l節是上下文的轉標點。上文

(申五~十一)闡釋至高的誡命，而下文則論述第十二至二十

六章所載的聖約條款。正如在其他地方 樣(四的 ，五 1 '二

十六 1 6-1 7) ，這裹的“律例和典章"也是指上主在西奈山頒怖的聖的義

務。這個段落的開場白接續第五章 l節發展至今的第二篇演講詞，遣詞用

字又與前 個單元的結語(十 32) 多有呼應 。藉著耳熟能詳的用語，這

個段落的首旬經文指出四點要旨:

﹒摩西指明下文的體裁 。儘管摩西是以發人深省的勸勉語氣作論

述，但那些材料始終是“律例和典章"

﹒ 摩西宣示他的目標是要規範行為 : “要謹守遵行"。 3

﹒摩西將這些指示連繫於上主的賜地之恩 : 百姓“必須在上主一一

你先祖的神賜你佔領為業的地上" 4 遵行摩西的指示。

﹒ 摩西指明這些指示適用的場景 百姓要“在你們存活於土地上的

一切日子"順服上主。

事實上，申命記第十二章 l節的作用有二，它既是第十二至二十六章

整個單元的引題，也同時是堅隨其後的這個分段的引題(十二2-27 ) 。第

1節和第28節形成了 個框架，把這個分段括在其中，進 步證明第 l節確

是這個段落的引題。按結構而吉，第十二章2至27節可分作長短相若的兩

個部分。 5 前 部分有關屠宰牲畜作祭物 (2-1 4節) '1全 部分則授權百

姓在全境宰殺牲畜食用。這兩段文字的內容就如一個硬幣的兩面，並藉著

3 論及這句話，見五 l 的註釋 。

4 這是最後 次論到遵守聖約與取得應許之地的關係。參四 l 、 5 、 1 4 '五3 1 '六

l 。 正如十 8-28一樣 ，摩西在這里也扼要地描述了神明、國族、土地之間的

三邊聖約關(系，籍以強化神對先祖們的應許的依附條件 以色列人必須領受聖

約關係，也要接受土地的銳贈，並全心全意地順服天上宗主的旨意，以表達感

恩。

5 原文第2- 1 4節共有 1 99字，而第 1 5-1 7節則有200字(包括把名詞標示為直接賓語

的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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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子Ij三個詞語連成 氣 “地方"、 共出現了十

次的“那稟" 6 以及共出現了六次的地點公式

語。上主藉著這公式語向百姓宣示，他將要特選

一處地點作全民敬拜的惟一處所。這公式語分佈

平均 ，前部分出現了三次 (5 、 11 、 14節) ，後部

分也是三次( 1 8 、 2 1 、 26節)。

申命記第十二章 l 至 14節可以再分成三個部

分 首、決兩部分邀請民眾到上主面前歡聚敬拜

(2-7節及各 1 2節) ，結尾部分則是 句勸勉的話

申十二1-14 盪

敬拜與生活是密不
可分的 。 合神心意的

縱向關係 ， 必須以忠

誠的橫向 關係為前

提 。

( 1 3-14節)。首、決兩部分長短相若 7 結構對稱，各有一段反面的禁令

(2-4節及8-9節) ，以及一段正面的邀請 ( 5-7節及 10-1 2節)。 正如大部分

譯本 樣， N IV把這個段落看作是一系列法律條文， 忽略了穿插其中的勸

誡話語 (4 、 8-9 、 13 -14節)

首)欠邀請百姓到上主面前歡慶(十二2-7)

就如十誠和“約書"一般，摩西鋪陳律例典章，也是從神人之間的縱

向關係開始作指示。這是第 次邀請，預期百姓會按兩個階段執行:先掃

除迦南 切偶像崇拜的殘餘痕跡 (2-3節) ， 再用符合上主心意的措置取代

異教風俗的-7節) 。第4節起著轉折的作用 。

摩西要百姓掃除迦南的宗教 ， 他的命令可分作三個部分 首先是

個語氣強烈的一般性命令，要求他們拆毀所有拜偶像的場所 (2節)然

後是 個具體的命令，要他們拆除所有拜偶像的用品的節上) ;最後更

要他們徹底地除去迦南神明在這地上聲稱擁有的 切主權的節下)。摩

西把拜偶像的處所稱作這些“民族服侍他們神明的地方" (“地方"為眾

數)。這個稱謂與上主選擇建立名號的“地方" (單數)形成對比。

摩西也用了三句短語以突顯出異教崇拜多麼風行、無孔不入，卻又

6 “地方 :3 、 5 、 11 、 1 3 、 1 4 、 1 8 、 2 1 、 26節， “那里 : 2 ' 5上、 5下、 6 、

7 、 1I上、 11 下、 1 4上、 1 4下、 21 節。這是照希伯來文原文而言， N IV及《新漢

語》未必有對應譯文。

7 原文第2-7節共有的字 ， 第8-1 2節則有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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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徒勢無益的(參四28 ) 這些民族服侍他們神明的“所有地方" (NIV 

直譯; {新漢語)“地方 ，無論一. ." ) “在高山上，山岡上"以及

“在各樣青茂的樹下"。

第3節上與第t章2至5節相類，我們在這里只重申上文的一個觀點，

就是古代的宗教不是以抽象的概念來表述，而是藉著特定的地點和行為以

具體地呈現於人前。摩西的前設是，只要掃除異教的具體標誌 ， 就足以減

低它們的吸引力。因此他才吩咐百姓 ， 要從 切敬拜處所除滅迦南神明的

名號。藉著這些行動，人們就會把偶像淡忘，也不會再以那些地方為合法

的敬拜中心。同時，偶像也不能再聲稱擁有那些場所及周遭的土地 ， 上主

就可以為自己把某處地方分別為聖，並且成為迦南地的惟一合法擁有人。

摩西以一句簡單而直接的命令作結，就是禁止以色列人仿效那些將要

被趕走的民族 ， 不許百姓以同樣的方式事奉上主 ( 4節) ;摩西的吉下之

意是警告百姓，不要跟隨迦南人的做法，為上主多建廟宇和敬拜設施。 8

在這個一般性的禁令之下，摩西又給百姓提供了一個正面的替代做法，就

是邀請他們與上主他們的神建立更堅密的個人關係 ( 5 -7節)。這實在是以

色列人的榮幸。五個動詞支配著這三節經文 第5節的“去"、“尋求"

(dãras) 9 第6節的“帶到"第7節上的 “吃"以及第7節下的“歡

樂"。

申命記共有2 1 次用了“地點公式語" “上主立為他名的居所" 。 l O

第5節是這2 1 次當中的首次。這個公式語有不同的形式，從至簡短的(十

六16 '三十 11 )至1]極複雜的(十二5) 都有 。 11 當前的版本以四旬基本

8 這幾節經文彷彿在註釋出二十三日。

9 動詞 dãras (尋求)可解作尋找失物，也可解作“求聞甚至解作“眷顧、

為某某的益處而行事 " (十一 1 2討) 。然而'這個詞在這裹卻是↑憤買用語'代表

ι“&至到IJ那裹去朝聖

12叩O 。另見摩五5; 賽十一 10 。

10 見十二5 、 1 1 、 14 、 18 、 2 1 、詣，十四23 、 24 、 25 '十五20 '十六2 、 6 、 7 、

11 、 1 5 、時，十才三8 、 10 '十八6 ' 二十六2' 三十一 I I 。這句公式語在後期書

卷中的變體、或與之呼應的文字，見書九27 。王下二十一7 '二十三釘，拉六

12 ;尼 9; 耶-l:::: 1 2 。

11 學者一般都認為這句話以及第5-28節的作用是澄清出二十24-26的祭壇律例 。

343 申十二扑4 蔔

的話來形容那“地方" 0 (一)這是上主將要揀選的地方。 1 2 申命記用了

不少解作 “選擇"的詞語 ， 其中以動詞 bãhar 的意義最為直接鮮明。摩西

沒有提到神選擇哪稟作居所，直到先知迦得才把神啟示的地點對大衛吉明

(撒下二十四 18-25 ;代上二十 18 ) 。

(二)上主會 “從你們〔眾數〕各支派中"揀選那地方。第 14節則

說: “從你〔單數〕的 個支派中"揀選，語意更為具體。所謂“你們各

支派"就是指各支派的屬地。每個支派將會分得的地，民數記第三十四

章早有預吉，而這預吉的實現則記載於約書亞記第十四至十九章。出埃及

記(二十24 ) 似乎容許百姓以不同地方作敬拜中心，但這卻未必是惟一的

解釋。出埃及記或許只是預示將來的實況，就是在不同的處境下以色列人

有不同的敬拜中心。 1 3 在申命記十二章4至 14節，摩西釐清了前文的含糊

之處，確認以色列人將來必然有機會定期朝見上主。

(三)那地方將有上主的名號。正如第十二章21節及第十四章24節

樣，所謂“立為他名" 1 4 就是指上主擁有那地的意思 。譬如說 ， 某人披戴

上主的名號，就是指這人屬於上主，的同樣，把上主之名立於某地 ， 也就

是說那地是上主的產業。 16 上主彷彿是一座建築物的莫基人，在基石上刻

12 論及古代近東的神明主動要求建造廟宇，見Y. (A.) Hurowi泣， "1 Have Built You 

an Exalted House" : Temple Building in the Light 01 Mesopotamia and Northwest 

Semitic Writings (JSOTS lIp 11 5; Sheffie ld: Sheffield Academic, 1992), 1 35-67 。

13 有關“上主所揀選的地方"的解釋，下手IJ文章有清晰論述 ， G. J. Wenham , 

“ Dellteronomy and the Ce ntral Sa n ct ll a ry，"砂nB 22 ( 197 1): 103-1 8; J. G 

McConvill巴，“Time， Place, and the Dellteronomic A ltar-Law," in J. G. McConville 

and J. G. Millar, Time and Place in Deuteronomy (JSOTS lI p 179 ; Sheffield 

Sheffie ld Academ悶， 1 994)， 89-1 39 。

14 參王上九3 '十 36 '十四21 :王下二十一4 、 7; 代下六20 '十二 13 ; “他的

名要在那襄" (直譯) ，見王上八 1 6 、妞，王下二十三27 0

的 見五 1I 的詮釋。參賽四十四5 。賽十八7也提到一處上主安置他名的地方。其他

經文又有為上主的名建殿的說法，見撒下七日，王上三2' 五3 -5 ( 17-19 ) ，八

1 7-20 、 44 、 48 。

16 同類的語句也見於E甲 (Akkad ) 文獻， EA 287 :60-63 (ANET, 488; 參EA 288:5 , 

ANET, 488) :有埃及文獻記載蘭塞三世 ( Rameses []I ) 為阿蒙 (Amo川 建造廟

宇，蘭塞把那廟稱為“穿上你名字的地方 " (ANET, 261 ) 。在這段經文中，

這句話等同出二十24的“在我〔上主〕 讓人記念我名 "的地方或“鑄在我名

下的地方" (直譯 z 耶二十五29 :這個短語後來指的都是耶路撒冷) ，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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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自己的名字 。因此 ，上主揀選某地的原因，就是要讓以色列人可以在那

襄敬拜他，向他的名呼求、稱頌，並指著他的名發音。 1 7

(四)這個地方將會是以色列人朝聖的目的地。如果我們把第5節尾

的動詞都當作是情態動詞 ( modal verb ) ，就可以把經文直譯作﹒ “你們

可以朝聖，你們可以來那襄"。從這個角度理解 ， 經文就是上主向以色列

人發出仁慈的邀請，呼召他們到上主立為他名的

地方來。經文不是說“去 " ( hälak ) ， 而是說

“ 來" ( bô ,) ，顯示這是從上主的角度作出發

點，並進一步證明上述的翻譯是正確的。摩西在

這里向百姓提供定期接觸上主的機會，正如上一

代人在西奈山所享有的一樣。 1 8

為了陳明上主邀請百姓前往立為他名之處

的目的，摩西在第6至7節描寫那裹的景況是怎樣

的。從經文採用的動詞以及這些事情的本質，我

敬拜的神學:摩西
在
把
給

民

，
獻

的
方
口
叩

選
地
物

揀
的
的

主
選
選

上
揀
揀

。

求
主
主
主

要
上
上
上

全面。然而，縱觀其他用了地點公式語的處境，可以看見以色列人到上主

面前來的原因是多樣的。(-)摩西邀請百姓把所有祭物帶到這襄來。他

在這兩節經文共列出土項祭物( 1 ) “矯祭"也就是以牲畜作祭物，

要全燒在壇上(利 卜 1 7 '六8-1 3 ( 1-6) ) (2) “祭物"這是籠統

地指獻牲畜為祭。牲畜的血和脂肪都要燒在壇上，但肉卻要留下來，讓

獻祭者和祭司在上主面前享用(未1] -l:::: 1 1-1 8 ) ( 3 ) “什一奉獻"也就

是把農產品與牲口作十分之一的奉獻(參申十四23) (4) “手中的舉

祭"也就是獻給上主的物品 ( 5 ) “還願祭"就是要實踐自己在上

主面前發的誓: 19 (6) “甘心祭"就是為了表達喜樂感恩而自願獻上的

祟 : 20 (7) “牛重羊章中頭生的"也就是其他地方所定義的“破腹而

出者" ( wbat breacbes the womb :出十三2 、 12-15 '三十四 19-20 :參申十

五 19-23: {新漢語》都作“頭生的" )。這份清單顯然未有囊括一切祭

禮 2 1 但摩西的目的不是要訂定一部全面的敬拜手冊，而是要闡述敬拜的

神學. 22 摩西要求上主揀選的民在上主揀選的地方，把上主揀選的物品獻

給上主。這是在應許之地上持守西奈之約的鑰匙。

(二)摩西邀請以色列人到上主他們的神面前享用祭牲。在古代社

會 ， 一同享用食物是團契與共融的表現，也往往是立約儀式的高潮(會1]三

十 日 ;出二十四于 11 )。在這裹 ，眾人享用的食物都是未曾在壇上燒盡

的祭物(申十二6) 。我們要瞭解這個行動的意義，就必須留意經文怎樣

形容那個享用建席的地點 : “上主你們神的面前" ( 7節)。以色列人是

上主的附庸，所以不能與上主同席，只能在他面前吃喝。 23 上主選出一處

們再次看到本段經文實在不是律例 ， 而是邀請。上主不但邀請以色列人來

這個地方 ( 5節) ，也邀請他們把祭物帶到這稟。兩節經文的描述角度，

都是從目的地望向進前來的途上行人，而不是從起步點望向目的地。

談及申命記中上主邀請他的于民到他面前來的經文，要數這兩節最是

指上主的殿/居所" (王上八43 ;耶-1::: 1 0 、 11 、 14 、 3 0 ' 三十二34 '三十四

1 5 ) 。在申二十八 10和代下士 14 '同一句話也用來形容上主選召以色列作他的

子民。在耶十五J 6 '這句話則用在先知身上 。

1 7 見S. D. M cBrí缸， Jr. , The Deuteronomic Name Theology (P hD dí ss ., Harvard 

Un ivers ity, 1969), 93-94 , 204-1 0; S. L. Richter, The Deuteronomistic History and 

the Name TheoLogy: l'sakkën s'mô sâm in the Bible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 l 

(BZAW 318; Berlin/New York: de Gruyt缸， 2002); 同上，“The Place of the Name ín 

Deuteronomy," VT 57 (2007): 342-66 。

18 除 7可以比照出埃及記的敘事文著意指出西奈山就是以色列人“事萃"上主

(出三 1 2 '四凹，才二 16 、 26 (j\ 1) ，八 1 6 ( 12 ) ，九 i 、 1 3 '十3 、 7 - 8 、 11 、

24 、 26 '十二3 1 ) 、向上主獻祭(出三間， 五3 、 8 、 1 7 ' 八4 (-1::: 2的 ，八
2 1-25 ( 17-21 ) ，十25) ，以及奉上主之名守節(出五 1 ;參十9) 的地方外，

也可以比照上主在出十九4對以色列人說的話 “你們已經看到了我對埃及人
所做的事，我將你們背起來，如同背在鷹的兩翼上， 將你們帶來歸我 。 " (強

調之處為筆者所加)

19 有關發誓的細則，見申二十三2 1-23 (22-24 ) ;另見利二十七1-34 ;民三十 1-1 6

(2-17 ) 

20 例 M ilgom ， Le叫liclls 1-16， 419-20 。

2 1 未有列出的包括“平安祭" 、“感恩祭"、“逾越節祭牲" 、“贖罪/贖絃

祭" 、 “素祭"和“澆莫禮"。

22 這些祭禮的模式及意義都是以色列獨有的，但以色列的禮儀與周遭民族的習

俗也有不少相似的地方。見M . Weinfe ld,“Socia l and Cultic ln st itutions in th e 

Priest ly Source against Their Ancient Near Eastern Background," WorLd Congress 01 

Jewish Studies (J erusa l e肛 Magnes， 198 1); 95- 1 29，尤參 1 05- 11 。

站 在出十八 1 2 '摩西、亞倫及以色列的所有長老“在神面前"與葉特羅吃餅。可

比照 烏菲IJ 5:2:在大衛面前吃喝(撒下十一 1 3 ) ;亞多尼雅的黨羽在E多尼雅面

前吃喝(王上一25 ) 。約雅斤在他的宗主巴比倫王面前吃喝(王下二十五29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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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為他名的地方 ， 就是保證全民都有機會和他相交。這種相交與何烈山上

的相似，只是參與者更為普及 。在何烈山，只有少數人有幸在上主面前享

用建席，在這裹，摩西卻把建席公開給所有以色列人享用( 12 、 18節，三

十 10-12)

(三)摩西又鼓勵百姓因所辦的事蒙上主賜福而歡欣慶祝。摩西把

人的工作與上主的賜福連上關係'並創作7 句新鮮話 ， 就是“你自己的

手伸及的" (筆者自譯; {新漢語)“你們手中經營的 切 " )。這句短

語可以指人的努力，也可以指人努力做成的事或物 24 並與第2至3節提及

的偶像崇拜形成強烈的對比 ， 因為偶像在其他地方又被形容為“人手所造

的" (四詣 ，二十-1::: 15 )。摩西眼中的敬拜，是全民回應上主的邀請，

同應約到上主的面前歡欣慶祝 。 25 摩西或是取材自利未記二十三章的節 。

在西奈山的立法文件中，只有這節經文用了一個解作歡樂或慶賀的動詞，

並以這個動詞為標準，描述所有在上主面前舉行的敬拜。

第二次邀請百姓到上主面前歡慶(十二8-12)

這個段落要澄清第2至7節提出的關鍵議題 。 把全國的敬拜集中於一

地。經文首先呼籲百姓停止當前的錯誤做法 ( 8-9節)。這句勸勉的首個部

分雖然呼應第4節，但其實質內容卻與第2至3節相合。百姓顯然都是隨意

而行，不講究敵拜的形式和地點 ， 並無視規定，沒有把祭牲帶到“會幕 "

獻祭(利十-tl -9)。不被接受的敬拜模式在以色列營中揮之不去。從這段

經文可見，要除去迦南人的惡，消除以色列人目前的錯誤做法，就必須把

敬拜集中在一處地方。 26

從第9節的動機從旬可見，以色列目前正處於歷史的過渡時期。惟有

耶五十二33) ;以及君王在上主面前吃餅(結四十四3)

24 這個短語也見於十二 1 8 '十五 10 '二十八8 、 20 。

25 解作“歡樂/慶賀"的動詞 säm帥， 在涉及“上主的面前"的場景中共出現7

→二次(十二7 、 12 、的，十凹話 ，十六 11 、 14 '參 15節 ， 二十六 11 '參二十七
7 ) 。 這個詞的詞根也見於二十四5及三十三 間， 只是涉及不同的慶賀場合 。

進一步的論述見D . 1. Block,“The Joy of Worship: The Mosa ic lnvitat ion to the 

Presence of God (Deu t. 12: 1-14)," in How 1 Love Your Torah, 0 LOR.D' 98-117 。

26 參Weinfeld ， DDS, 170 。

347 申十二件4 盪

等到他們抵達“安歇地"得看上主留給他們的“產業"那時理想中的

敬拜才能實現(六4-5 ) ，也就是全國的敬拜集中於一處中央聖所。摩西又

談到將來的保障，就是境外的敵人不再成為威脅 ，而境內又平安繁盛(賽

三十二16-1 8)。他藉著這番話預吉，聖約的三方(上主一以色列一應許之

地)將會有一天共享完美的和諧關係。

在第 10至 1 2節，摩西再次頒下正面的指示，教導百姓來日在應許之

地上應該怎樣敬拜上主。這兩節經文呼應第5至7節，重申上主會為自己的

名揀選一處地方作居所( 11節上)。在第 10節 ， 摩西指出上主會在甚麼情

況下向人啟示這個地方的所在。他列出的條件有四 (一)以色列人過了

約旦河自 (二)住進上主使他們承受為業的那地(三)上主讓他們安歇

下來;以及(四)他們在那地上住得安寧。 27 摩西作最後祝福的時候指出

(三十三27下-28上 ) ，這 切的保障都是上主所賜的，因為他已經趕走了

以色列的敵人。

在第 1 1節下至12節，摩西描述在上主所選之地敬拜的涵義。他延續

第6至7節的話 ， 重申敬拜包括向上主獻祭，以及在他面前歡樂。經文列出

的祭禮大部分都已在上文提及，但摩西又在旬首加上“我所吩咐你們的

切"一語，讓聽眾意會到這份單子未必囊括了所有的祭禮。他在第 11節下

解釋何謂“舉祭"就是敬拜者為向上主還願而獻上的“最好"之物。

在這第二次邀請的尾段，摩西指出誰人有權到上主面前“歡樂"。他

不但為第7節的“家眷" (兒子、女兒、男僕、牌女)下了定義，也添上

了利未人，就是在城中居住 ， 但沒有分得支派屬地 ( naha峙 ， {新漢語》

“產業"參十八6-8 ) 的以色列人。 28 在其他地方 ， 經文常把利末人與外

來人、孤兒、寡婦等相提並論 29 因此， “在你們城門口的利未人" (筆

者自譯 ; {新漢語) “你們城中的利未人" )一語，實在可以代表以色列

27 這個陌生的慣用語指因四境沒有敵人而得享安歇，也見於二十五吟， 書二十三

1 :撒下士 l 、 11 ;代上二十二9 。

28 摩西多次表示關注沒有土地產業的利未人(參十四27 '凹，十八 l 、 8)

29 參申十二 1 8-1 9 '十四27 、訝，十六 11 、 1 4 '十八6' 二十六 11-1 3 。 當摩西指利

末人無分無產業的時候，他是用單數的(如lIewÎ ' “罪IJ未人" ) ;當描述利未

人在執行職務時，他往往會用眾數(十七9 、 1 8 '十八 1 、 7' 二十四8' 二十t

9 、 14 '三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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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畫中的所有邊緣人士。 30

總結勸勉(十二的-14)

摩西以一句警告的話收結這一段關於敬拜的指示，就是禁止他們依據

個人的喜好處理敬拜事務 ， 又特別強調只可以在上主所選擇的地方獻祭。

前者以“你要自己謹慎 ， 不可" 3 1 作開端，與申命記所載的其他訓勉

之吉大同小異，也使第十二章的演講詞更添講章韻味。摩西知道，將來百

姓會禁不住在“任何〔他們〕看中的地方 " 獻祭，於是便再次用上地點公

式語，警告百姓不要混淆或忘記上主所選的地方。第2節提過迦南人拜偶

像不分地域 ， 廟宇無處不在，於是摩西便針對這種情況向百姓重申，敬拜

上主的地方只能是上主從某一支派的屬地中所選擇的。百姓要在

(付5拘d伽m' 共出現兩次)獻祭 ， 並執行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其他禮儀。

應間頤則

地點*式語 有不少學者相信，這襄提及的中央敬拜，其神學

深具革命意義，並且與約西亞的宗教改革有關(王下二十

三)。這個看法又指出，以色列人原本相信上主實在居於聖所

之內，因而有所謂“神臨在的榮耀" (Shekinah Glory ) 的說法，但在約西

亞時代，人們卻相信上主只居於天上。聖殿並不是上主的實際居所，而是

民眾向居於天上的神禱告的地方。照上述看法 ， 這個革命性的觀念旨在除

去上主在基路伯之上坐著為王的形象，並糾正對上主有形有體的誤解。此

外 ， 他們也把獻祭作為 個社會機制轉化為個人的行動，使之變成發揚人

道主義的機會 ， 讓人可以藉著這個機會與窮人分享 ， 並向上主表達感恩之

心。 32 上主所選擇的“地方 " 顯然是耶路撒冷，納西亞把敬拜集中於此 ，

就是要消除所有與耶路撒冷競爭的敬拜中心。

30 “城門"是“城"的換喻 ( metonY IllY) ，而“城"則是指有城牆和城門的定居

點。

31 申四9' 六 1 2 '八 11 ' 十二 13 、 1 9 、 30 '十五9 。

3η2 We剖in f<跆削巴e ld曾就這個立場作出簡明的;撮最要論述'見“D巴叫lI t忱巴ronollly， Book 0σf.γf， 

2: 17 5 -78 。

349 申十二1-14 國

然而，上述的看法誤解了地點公式語的基本意義。 33 (一) “立為他

名"一語並不是指上主抽象地臨在於某地，而是指上主宣告他是這個地方

的擁有人，表明這襄是上主認可的敬拜中心。

(二) “在上主的面前 " ( lipnë yhwh ) 一語，也不是抽象地形容上

主的臨在，而且焦點不是他的超越性。反之 ， 這是強調上主是實際臨在於

眾人面前的。 34

(三)不論在這個段落還是在申命記的其他

地方，地點公式語的重點都不是地點本身，而是

上主對以色列人在那襄敬拜有主宰之權，而敬拜

的方式也是上主自行決定的。

(四)從申典歷史可見，地點公式語實現於

不同的地方，依次為 ，示劍、示羅、伯特利，最

後才是耶路撒冷。 35

(五)儘管申命記第十二章是要強調上主的

上主不需要任何臨

在的象徵，甚至禁止

人為他製作象徵，但

卻是真真實實地臨在

於眾人之中。

超越性，但上主居於殿中的觀念 ， 與上主實在居於天上的觀念，兩者並無

衝突。會幕的神學也反映出同樣的張力，甚至展現於對會幕的稱呼 : “聖

地 " (miqdãs ) 詞強調神的超越，而“居所 " ( miskãn ) 則強調神的臨

在。

(六)上述理論以時代錯置的角度解讀這段經文 ， 然而 ， 耶路撒冷和

聖殿既是約西亞改革的核心，為何申命記又會對這兩處地方隻字不提呢?

再者 ， 經文提到上主要在“各支派中"擇地(十二5 、 14 ) ，對處身於歷

史晚期的人而吉 ， 這樣說是毫無意義的。 36

雖然學者一致同意 ， 申命記在約西亞的改革中舉足輕重，但卻要到

33 詳細論述見J. Gordon McConville， “Tim巴， Place and the Dellteronolllic A lta r-La呵，

in Time and Place in Delllerono ll7y , 88- 1 4 1 。

34 見Wilson ， Out ofthe Midst ofthe Fire 。

35 申命記從未暗示過這個地點是永久而且不能改變的。參Wenham，“Dellteronomy

and the Central Sanctllary," 1 03-1 8 。

36 S. Bakon (“Centra lization of Worship," Jewish Bible Quarterly 26 [1 998]: 3 1 ) 觀

察到 ，在約西亞時代， “自從所羅門把聯合王國分作 1 2個行政區之後，十二支

派間的地域分隔就已經消失 ， 至IJ 約西亞年間已達400年之久。 自支 j辰，一詞甚

至從來沒有出現於列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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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紀下第二十二至二十三章 ， 我們才看見呼應本段落的經文。 37 摩西就

上主所選的地方作了幾旬含糊的論述，但如果我們強行把發展成熟的錫安

神學讀進其中，實在是一大錯誤 。 可以這樣說，那位默示摩西說出這篇演

講詞的神，的確以耶路撒冷為最終的選擇;正如在申命記十t章 15節，神

早已預定揀選大衛一樣 。 38 當大衛把神的的櫃，就是“歸在天軍的上主名

下" (撒下六2 ' {新普及} ;下同)的約櫃帶入耶路撒冷，並“上主使他

得享太平 ， 不受周圍敵人的騷擾"時(-t l ) ， 他就相信為上主興建聖殿的

時機已到 。 從“使他得享太平" 語可見，敘事人相信大衛興建聖殿是申

命記第十二章的實現 。 "再者，根據撒母耳記下士章13節 ， 上主與大衛立

約，與為上主之名建殿有關，而上主的撮，又連繫於大衛的王位和住處 。

在列王紀上第八章，所羅門為聖殿禱告時曾多次提及申命記的地點

公式語 。 所羅門在第 16節指出，上主除了在各支派中揀選了“一座城"作

為為他的名建造聖殿的地方外，也揀選了一個人來治理上主的子民以色

列，而這人就是大衛 。 所羅門又在第17至2 1節表示，他從大衛那里繼承7

為上主之名建殿的特權，好讓的櫃有安身之所，而約櫃內所藏的正是“上

主 ......所立的約" 。 40 所羅門雖然為上主之名建殿，但他也承認天上才是

上主的真正居處，因為人手所遁的建築物實在不足以讓上主居住 。 4 1 在列

王紀上十一章36節，經文更吉明地點公式語所指的就是耶路撒冷 (參王上

十四21 ;另參代下六20 ' 十二 13 ) 。

耶利米也曾多次提及地點公式語 。 他在耶利米書三章 17節提到耶路撒

冷，並預吉必有一日， “萬國都要到那襄〔耶路撒冷〕尊崇上主" ( {新

普及) ) 。 在第t章，他首先指出上主曾經揀選示羅作為他名的居所(-t

37 有關的論述見T. N . D. Me仇inger， The Dethronement ofSabaoth: Stud.叫 in the Shem 

and Kabod Theologies (ConBOT 18; Lund: CWK G leen中， 1 982) 。

38 根據詩t十)\69-7 1 ' 上主揀選猶大/錫安(而不是約瑟/以法蓮)作自己永遠

的居所 ， 與他揀選大衛是有關連的 。

39 根據詩一三二 ， 上主揀選錫安作居所 ， 也跟上主揀選大衛及與大衛立約有關。

40 請留意約植的功用 。這個值不是上主的座位 ，而是存放上主的聖約的地方(參

申十 1-5 )。有關的論述見Wilson ， “Merely a Co川a i ner? The Ark in Deuteronomy," 

2 1 2-49 。

4 1 參王上八27 、 30 、 39 、 43 、 49 。這個觀念也見於申二十六 1 5 ; 詩三十三 13-14 ; 

賽六十三 1 5 。

351 申十二1-14 圈

12) ，接著便以頗長的篇幅論及耶路撒冷的聖殿 (士9-14 、 30 )

論到最能表現出立為上主之名的居所的重要性，要數但以理書六章

10節 。 那個時候，耶路撒冷和聖殿已經成為廢墟 ， 但以理卻依舊每天三次

朝著耶路撒冷禱告 。 但以理對耶路撒冷的眷戀之惰，在第九章 17至 1 9節表

露無遺 。 他祈求上主察看耶路撒冷的荒涼景況 ， 記念這個歸在上主名下的

城 。 但以理指出 ，由於這民和這城是歸在上主名下的，所以他懇求上主為

自己的緣故而出手干預 。

上主邀請以色列人到他面前敬拜 ， 與異教的敬拜模式形成強烈的對

比 。 異教徒製造偶像 ， 反映出他們需要神明的臨在 ， 但這些異教符號雖然

象徵神明臨在，實際上這些神明卻否無蹤影 。 上主不需要任何臨在的象

徵，甚至禁止人為他製作象徵 ，但卻是真真實實地臨在於眾人之中 。 在約

翰福音第四章 ， 耶穌回答撒馬利亞婦人的話正反映出上述觀念 。 撒馬利巨

人認為基利心山就是“那地方"而猶太人卻認為耶路撒冷才是 ( 約四

20) 。 然而，耶穌卻宣告，現在已不用再辯論那稟才是敬拜的地方 ; 時候

將到，真正敬拜的人都要以靈以真理敬拜神 。 耶穌顯然是要針對在基利心

山和耶路撒冷敬拜的問題 那些地方的敬拜明顯既不是出於聖靈 ，也欠

缺真理 。 他展望終有一天 ， 敬拜神的人會以靈以真理來敬拜 。

這不是說，以色列的敬拜從來都不是真正的敬拜，或者從來都不是出

於聖靈。 相反，以靈以真理來敬拜正是摩西所企望的 。 耶穌展望有 天，

敬拜者會放下敬拜地點的爭論，把焦點放回敬拜的對象一一上主成了肉身

的基督 身上 。 但

當代聽間

敬拜的神學 對當代讀者而吉，申命記十二章 l至 14節提出了

發人深省的敬拜神學 。(- ) 這段經文向我們宣告，配受敬拜

的只有 位，就是上主，天地的創造主，以色列的神 ， 全人類

的救贖者 。 他又以聖子的形象臨在於我們中間，就是耶穌基督 。除了他以

42 耶穌也提到要拆毀 “這聖殿三天之內另建 座新的(可十四兒 ，約二

1 9 ) 。詳細論述見Dan i el 1. Block, “ ‘ In Spirit and in Truth ' : The Mosaic Vision of 

Worship,"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oses , 272-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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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 不論是人于製造的偶像 ， 例如迦南民眾敬拜的那些，或是狡狷地隱伏

於現代社會的偶像，都不配受敬拜。它們不但不配受敬拜，更是可憎惡

的。正如這段經文所展示的，敬拜是一道邀請，

蒙救贖的人是被邀請的客人 ， 而天上的神才是發

敬拜是一道邀請，
蒙救贖的人是被邀請

的客人，而天上的神

才是發出邀請的主人

家 。

出邀請的主人家。

(二)崇拜的安排必須以取悅敬拜的對象

為目的，而不是要取悅參與敬拜的人。當日 ， 摩

西呼額百姓停止照著自己的心意敬拜 ( 8節)

今天，我們也要作出同樣的呼顯。畢竟，惟有上

主對我們的敬拜的判語才是最重要的。真正的敬

拜是通過神的邀請 ， 來到神的地方 ， 依據神的要

求觀見這位神聖的君王。與部分人的理解不同，

敬拜的風格和模式不應取決於敬拜的人，更不能取決於靈命不堅固，甚至

未曾悔改的人。獲邀請來到上主面前的人，必須以生命來敬拜他(申十二

1 ;詩十五，二十四，賽-2-17 ; 彌六6- 8)。我們也必須存著謙卑的心，

以讚歎之情接受邀請。

(三)在真正的敬拜中， 最重要的是天上東道主的臨在 ， 敬拜的地點

反而次要。耶穌回答撒馬利亞婦人關於敬拜地點的一番話(約四21-24 ) 

如果照申命記的觀念來理解，也就不見得像某些人所想的那麼激進 ， 那麼

富有革命性了。不論“以靈以真理"還有甚麼意思，但就看敬拜而盲，

“以靈 " 是指因著聖靈的工作而發出的悔改之心和更生的生命，而“以真

理" 則是展現於討神喜悅的生活之中 。在使徒行傳t章的至50節 ， 司提反

指以色列的屬靈進程走了岔路，他們斤斤計較於上主居於地上何處，而忘

記了注目於上主在天上的居所。

(四)蒙救贖的人所期待的敬拜是喜樂而清醒的。以靈以真理敬拜的

人 ， 都會知道神對他們所施的恩怎樣廣大。神不但救贖他們 ， 還邀請他們

來到他面前坐席(參詩九十五卜5 ) 。此外，他們也會看到敬拜的重大責任

而心存敬畏。輕浮而隨意的敬拜，並不是真正的敬拜。

(五)真正的敬拜不止是個人的舉動 ， 而是集體的事務。當然，我

們相信基督徒的整個生命都是敬拜的 部分。信徒得以個別地來到神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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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享受神的同在，不但是賞心樂事，更是莫大的殊榮。同樣 ， 當神的于

民緊集敬拜 ， 他們也是向神獻上集體的讀美，作出集體的祈求。這段經文

也強調邊緣章體的敬拜權利。如果我們真正有感恩的心 ， 就必會與缺乏的

弟兄姊妹，以及身處教會邊緣的信徒分享我們得到的恩賜，並邀請他們與

我們一同走到上主的面前。

今時今日 ， 這個議題更形尖銳。綜觀北美教會會眾的族裔分怖，研究

敬拜的學者都指出，星期日的崇拜聚會是一週之中種族分隔現象最為明顯

的時刻。往 日 ，我們痛心地見到神的子民因種族的原因而被分隔 ， 但如今

在種族隔閔之上 ， 還加上年齡層的隔闋 o 當教會因種族、年齡、音樂品味

的不同而要會眾分開敬拜時，教會的敵人就算是大功告成了一一神的家已

然分裂。如果敬拜的人既有自知不配的心，也看到神的恩典廣大，就必能

注目於神的喜惡，而不是專注於自己。如果說神的子民應當合一，那麼最

需要表現出來的就是在敬拜中合 ，同享喜樂，同得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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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然而 2 你可以照上主你神賜

給你的福 3 完全隨你心意在各城里

宰牲吃肉 3 不潔淨的人和潔淨的人

都可以吃 ， 就如吃羚羊和鹿一樣 。

16只是血你們不可以吃 3 要倒在地

上 3 像倒水一樣 。

17 “你不可以在你城襄吃作為你

什一奉獻的五穀 、新酒和新油 3 或

是你牛畫羊章 中頭生的 ， 或是你發

誓昕許的一切還願祭 、甘心祭或你

手中的舉祭。 1 8你只可以在上主你神

的面前吃 3 在上主你神所揀選的地

方 3 你和你的兒子 、女兒、男僕、

牌女 3 以及你城中的罪lJ未人一起

吃 。 你要在上主你神的面前 3 因你

于所經營的一切而歡樂。

19 “你要 自己謹慎 3 你住在你土

地上的所有日于 3 都不可離棄刺未

人 。
2。“要是上主你的神照他所應許

你的 3 擴展你的疆界時 ? 你說 ， 我

要吃肉 3 ， 因為你心襄想吃肉 3 你就

可以完全隨你的心意吃肉 。

21 “要是上主你的神所揀選立他

名 的那地芳離你太遠 3 你可以照我

昕吩咐你的 3 從上主賜給你的牛羊

中宰殺一些 3 完全隨你的心意在你

的城襄吃 。 22其實 3 就像吃羚羊和鹿

一樣 3 你就照樣吃肉吧! 不潔淨的

人和潔淨的人都可以一起吃肉 。

15 “ 然而，在你各城襄都可以

照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福分 ， 隨心

所欲宰牲吃肉 ， 無論潔淨人 、 不潔

淨人都可以吃，就如吃羚羊與鹿

一般。 16只是不可吃血，要倒在地

上，如同倒水一樣。

17 “ 你的五穀、新酒和油的十

分之一，或是牛葦羊葦中頭生的，

或是你許願獻的、甘心獻的，或是

手中的舉祭，都不可在你城襄吃 ，

18但要在耶和華你的神面前吃 ， 在

耶和華你神所要選擇的地方 ， 你和

兒女 、 僕牌，並住在你城衷的利未

人，都可以吃，也要因 你 手所辦

的，在耶和華你神面前歡樂。

19 “你要謹慎，在你所住的地

方，永不可丟棄利未人。

別“耶和華你的神照他所應許，

擴張你境界的時候，你心襄想要吃

肉，說 ， ‘我要吃肉。'就可以隨

心所欲地吃 肉 。

21 “耶和華你神所選擇要立他

名的地方若離你太遠 ， 就可以照我

所吩咐的 ， 將耶和華賜給你的牛羊

取些宰了，可以隨心所欲在你城衷

吃。 2你吃那肉，要像吃羚羊與鹿

一般 ， 無論潔淨人 、 不潔淨人都可

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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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只是你要心意堅定 3 不可以

吃血 。 因為血就是生命 》 你不可將

生命連肉一起吃下。 24你不可 以吃

血 3 要倒在地上 3 像倒水一樣。 25你

不可以吃血 3 好使你和你的子孫後

代得福 3 因為你做了上主眼中看為

對的事。

26 “只是你要~I守屬於你的聖物和

你的還願祭 3 帶到上主昕揀選的地

方獻上。
27 “你要把矯祭 3 連肉帶血獻在

上主你的神的祭壇上 。 你的祭牲的

血 3 要倒在上主你的神的祭壇上 3

而肉你可以吃 。

28 “你要謹守 3 聽從我吩咐你的

這一切話 3 好使你和你的子孫後代

永遠得福 3 因為你做了上主你的神

眼中看為又好又對的事。"

經文臨蠹

356 

祖台車

23 “只是你要心意堅定，不可

吃血，因為血是生命，不可將血

與肉同吃。 24不可吃血，要倒在地

上，如同倒水一樣。 25不可吃血。

這樣，你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

事，你和你的子孫就可以得福。

泊“只是你分別為聖的物和你

的還願祭，要奉到耶和華所選擇的

地方去。

27 “你的播祭，連肉帶血，都

要獻在耶和華你神的壇上。平安祭

的血要倒在耶和華你神的壇上，平

安祭的肉，你自己可以吃。

羽“你要謹守聽從我所吩咐的

一切話，行耶和華你神眼中看為善

看為正的事，這樣 ， 你和你的子孫

就可以永遠享福。"

上主邀請以色列人齊集於他所揀選的地方獻祭，引出了 個問

題，就是怎樣屠宰牲畜以供百姓食用。根據西奈山的啟示，所

有牲畜都要帶到聖所屠宰，而且必須有祭司在場(利十t

1-16 )。當時，以色列人四方流徙，會幕置於營的中央 ， 百姓都圍繞它緊

居，因此上述方法自然可行。然而，一旦民眾在應許之地定居，這項規定就

會產生困難。如果照搬西奈山的律例，日常食用就只能限於土產及狗獵所

得;惟有當中央聖所舉行慶典 ， 百姓才有機會屠宰牲畜食用。摩西在這段經

文中修訂了早前的律例，剔除了這 項影響到迦南定居生活的禁令 ， 讓百姓

可以享用耕作和畜牧所得，並邀請他們領受上主的恩賜(參申十二7) 。

正如上一個段落(十二2-14 ) 樣，這段經文也可以分作兩大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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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是第15至 19節 ， 後者是第20至27節，然後再以 道概括性的諭令作結

( 28節)。前後兩部分又可以各自分成兩段 首段為與祭禮無關的屠宰

(一般宰牲)打開了方便之門( 1子 16節及20-25節) .決段則禁止在中央

聖所之外屠宰祭牲 ( 17-19節及26-27豈有 ) 。前後兩部分的首段內容大同小

異，而決段則分別以聖所敬拜的不同面向為核心。事實上，第26至27節似

乎是為了澄清第 1 7至 19節而設的 。我們會先行處理前後兩部分的首段經

文，之後再處理前後兩部分的次段經文。

一般宰牲的規例(十二15-16 、 20-25)

在這些經文中，摩西用了幾個主要的動詞來表達出他對一般屠宰的正

面態度。他首先宣告“你可以.. ....宰牲"及“完全隨你心意 . . ...吃肉 .. 

接著又說 : “不潔淨的人和漂淨的人都可以吃.. ( 15節)。摩西在後一部

分更是再三強調 “你.. .. 可以... ... 吃肉.. ( 20節 ) . “你- 可以 .. . ..

宰殺.. ( 21 節上) . “完全隨你的心意..... . 吃.. ( 21 節下 ) . “照樣吃

肉吧.. ( 22節上 ) . “不潔淨的人和潔淨的人都可以一起吃肉.. ( 22節

下)
摩西之所以頒佈造條律例 ， 是因為他看到住於聖所遠處的民眾對肉食

也有欲求。第 15節為這條律例的適用場景下定義，就是“在你城門之內"

(字面上的意思)。這個詞是修辭性的說法 ， 指十二支派定居的“各城"

之內 (NIV及《新漢語} ;參 12節) 。這個解釋還有另一項證據，就是摩

西在第20至2 1 節所作的澄清.當上主的應許應驗，擴張了每位民眾的疆界

(出三十四23-24 ) .而他們所住之處又遠離“上主你的神所揀選立他名的

那地方..那時上述律例就會生效。

為了加強語氣，摩西三次囑咐百姓“隨從自己靈魂/身體的欲求"

(筆者自譯，十二 1 5 、 20下、 21 下; ~新漢語》 “完全隨你心意.. )吃

肉，並用了第 人稱引語 “我要吃肉.. ( 20節上 ) 0 I 摩西要回應百姓

N IV譯作“你要吃多少就多少 ( as ll1 uch as you want ) .但這句短語也可解

作“不論你想吃甚麼 (whatever yO ll des ire; NKJV, Chri stensen, Deuterol7omy 

1.1-21.9, 250 ) . 或可指吃肉的時間 “不論在甚麼時候 (wheneve r yO ll 

des ire; NJ悶， NRSV; McConvil1巴 ， Dellterol701吵， 2 1 0引 1 ) . 或可指吃肉的地點

“不論在甚麼地方 (whereve r yo u des ire; NLT; T igay, Deutero l7 omy, 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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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容許百姓在聖

所的範圖以外宰牲吃

肉 ， 但並不代表百姓

可以殘忍地安殺牲

畜 ， 也不代表宰牲的

行為與道德無關，或

純粹是屬世的事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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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肉食的渴求 ， 首先就是大開方便之門，容許

般性的宰牲吃肉。他所說的四句話意義重大。

(一)百姓可以照上主賜給各人的福宰牲吃肉

( 15節;參十六 17 ) 。從這句話可見 ，屠宰牲畜

以取其肉食，雖然可以說是一項“俗務" (也

就是非為祭禮而做的) ，但卻從來都與信仰有

關( 16 、 23節) 0 2 文中又加上“照我所吩咐你

的" ( 21節) 語 ， 進 步證賣了這種理解。 3

(二)除了依據上主所賜的福宰牲食用 ， 以

色列人也可以“完全隨你心意在各城里"宰牲吃

肉( 15 、 20引節) 。

(三)不論是不潔淨的人還是潔淨的人，都可以吃這些肉(參 15節

下、 22節下) 0 4 如果只有在禮儀上漂淨的人才能吃肉，那麼這個規例必

定無法執行。因為無論在任何時間 ， 都會有好一部分民眾正處於禮儀上不

潔淨的情況之中 。事實上 ， 單是宰殺牲畜這個行動就足以使屠夫成為不潔

淨。

(四)百姓可以吃畜養的牲口( “牛童羊章" ) ， 就如吃持獵所得的

一樣。“羚羊和鹿"這一對名詞在第15節下和22節都有出現，泛指將獵所

得而律例又容許食用的一切動物(十四5-6 '十五22) 。

摩西容許百姓在聖所的範圍以外宰牲吃肉 ， 但並不代表百姓可以殘忍

地妄殺牲畜，也不代表宰牲的行為與道德無關，或純粹是屬世的事務。第

1 6及23節明確指出 ，當百姓屠宰的時候 ，必須把牲畜的血倒在地上 ，就像

倒水一樣。或許第 16節的禁令過於簡略，於是摩西就在第23節說明這項禁

參撒下三2 1 ;王上十 37) 

2 在正常的情況下 'zãba(1 (宰)都是指向祭禮的行為，但這個詞有時也可以是

!ãba/:l (屠宰)或 sã/:叫(宰殺)的同義詞。見撒上二十/\24 ;王上十九剖，代

下十八2; 給三十四3 。

3 照Milgro ll1 (Leviticus 1-16, 7 14-1 8) 的說法，這個短語“表示日常宰殺牲畜也

必須依照宰殺祭牲的規例"

4 "不濛淨的人"與 1家淨的人"並列，是二極法( ll1 erism ) ， 指“所有以色列

人" 。如果某人接觸到人或獸的屍髓 ，就會在禮儀上成了不潔淨的 。此外 ， 身

體某些分泌物也會使人在禮儀上成了不潔淨的(參利十一~十五 ， 民十九)

359 申十二1日8 蔔

令的基礎，以作澄清 因為血就是生命，所以不可以將血連肉一起吃下。 5

這稟把血與生命等同，是因為古人看到 ，當血液一點一滴流出，人畜就會

漸漸死亡。血就是生命，而生命又是屬於神的，所以吃血就是直接攻擊生

命。因此，摩西明明白白地指示百姓 “你不可將生命連肉 起吃下"。

宰殺牲畜取肉食用而引致的流血，雖然不需要作出任何補償，但廣

義而吉 ， 一切宰殺的行為都是神聖的，也必須有所補替.一命換 命。 6

利未記甚至威嚇犯了吃血禁忌的人 ， 要把他們從百姓中間剪除(利十t

10-1 4 )。在本段經文的第25節 ， 摩西的立足點則較為正面，也更顯牧者心

腸。他指出，只要遵守這個吩咐，百姓就能得福 ， 並延及子孫，同時也證

明自己得到了上主的認同。因為他們“做了上主眼中看為對的事"。 7

宰殺祭牲的規例(十二17-19 、 26-27)

正如上文指出，前後兩部分的首個分段關注相同，但決段的關注卻

有分別。雖然兩者也有某些相類似的地方 8 但在細節上卻各有不同的取

向，因此，最適宜把兩段經文分開處理。

摩西概括地授權百姓進行 般的宰牲後( 15-1 6節 ) ，接著反過這銅

板的另一面，向百姓作出提醒( 17-19節)。百姓固然可以在自己的城中隨

著自己的心意宰牲食用，但這卻不代表他們可以宰殺任何牲畜來吃。事實

上，有關的規定也適用於農產品(參-1::: 1 3 ' 十二6) 。某些動物和農產品

已被分別出來，只可用作獻祭，以及在上主揀選的地方食用，而不可以在

家中食用。經文把“在上主你神所揀選的地方"與“在各城里"並列，不

5 根據利三 1 7 ' --t26-27 '十--t 1 0-14 '禽畜儘管是將獵得來，也要把牠們的血傾

倒在地上，並以土掩埋 。相比之下 ，申命記這襄關於血的規定則比較籠統。見

Mi lgrom, Le叫tiCl/S 17-22 ' 1 48 1-84 。

6 我不同意Weinfeld (DDS, 2 1 4 ) 的看法。他認為“〔把血〕倒在地上，像倒水

樣"可解作“血已經失去其價值，就如水一樣" 0 Weinfe ld的類比取象於血

的流質特性，忽略7其信仰上的意義。

7 “做了上主眼中看為對的事"一旬，是對第8豈有的直接回應 。在第8節， 摩西呼

顯百姓停止 “做 切自己眼中看為對的事 " 。

8 兩者也可以再分成兩個部分 ( 1 7節和 1 8-19節，以及26節和27豈有) ，兩者的首個

部分都論及聖所的獻祭( 1 7節及26-27節上) ，以及兩者也提到“上主(你神)

所揀選的地方" ( 1 8及26節)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 5A 360 

是說上主將來不會在百姓所住的城中與以色列人同在，相反 ，正因為百姓

需要敬拜上主，所以上主才選擇 處地方臨在於他們中間 。

摩西既規定7某些類別是祭物，只可在中央聖所享用，接下來就指明

誰人有權參與這些建席 ( 18節上) 。 這份名單與第 1 2節的相同，只是今次

他用了單數第二人稱代名詞來向聽眾說話，而上次則用眾數 。 第 18節的結

尾也是 個邀請，就是邀請眾人來到上主面前，享用自己的勢動所得 。 第

19節彷彿是一句事後補充的話 ， 摩西藉著警戒百姓不要忽略利末人，收結

了本段經文的第 個部分 。

第26至27節繁隨摩西對一般屠宰的詳細指示 ( 20-25節)之後 。 他再

次為城中的肉食設限(參17節) ，把祭物排除在外 。 然而，他卻未有列出

何謂祭物，只是說“屬於你的聖物和你的還願祭" 。 前者是獻祭禮儀特定

的物品，後者則是自行發願獻與上主之物 。 要獻這些祭物，以色列人就必

須到上主所揀選的地方。

這部分的結語是一道綜合的命令 ， 指示敬拜者在聖所應該怎樣行事 :

執行 ( 'âsâ ' 字面上的意思是“做" ; NIV及 《新漢語》 作“獻" )獻上

整個祭牲的矯祭，以及其他祭禮 。 獻矯祭的時候要連肉帶血都燒在壇上;

至於其他祭禮，獻祭者可以留下祭肉來吃，但血卻要倒在祭壇上。

結論(十二28)

摩西向來都是從牧者的角度說話，他在收結這段指示的時候 ﹒ 再次呼

顯百姓要謹慎留心他所吩咐的一切話 。 他把自己所頒怖的指示稱為“一切

話"而沒有把它們稱作命令或律例 。 然而，這並不表示上述演講詞只是

閒話家常 。 相反，遵行上述指示是當前這一代百姓得福的先決條件 ， 而且

福氣更會延及他們的子孫 。 此外，如果他們依從指示屠宰牲畜食用，並把

祭物帶到聖所獻祭，那麼他們不但順服了摩西的教導，更是“做了上主你

的神眼中看為又好又對的事" 。

361 十二15-28 國

應間臨則

廣大的恩典 這段經文反映出上主和摩西對百姓的基本態度 ，

就是滿有恩蔥 。 百姓要按規定前往中央聖所敬拜，但上主和摩

西都看出這個要求會產生不少物流上的困難，也敏銳於民眾對

食物的欲求 。 摩西沒有打壓以色列人的做法，反而認同他們在自己的城中

享用肉食的欲求 ， 實在滿有恩情 。 在第十t章 14至20節，摩西也顯出同樣

的恩慈態度 。 他看出百姓終有一天會渴望有君王統治他們，於是便授權他

們立王 。 然而，正如這段經文一樣，他也就何人適合作王作出指示，並訂

明君王的權限。

宰殺牲畜 自有人類開始 ， 牲畜就有漂淨與不潔淨之分 。 根據創世

記t章2節，挪亞除了把動物 對一對地帶入方舟外，還把潔淨的牲畜帶

上t對 。 這段敘事文暗示挪亞知道甚麼牲畜是潔淨的，甚麼牲畜是不潔淨

的 。 可能在亞當和夏娃離開伊甸園的時候，神就把牲畜的潔與不濛告知他

們。申命記第十四章將會重拾這個主題 ， 屆時摩西就會更詳細地列出甚麼

牲畜是潔淨的(也就是以色列人可以食用的) ，甚麼牲畜是不潔淨的 (參

利十 ) 。 本段經文主要是說明應當怎樣屠宰牲畜，至於牲畜的潔淨與不

漂淨，以及是否適合以色列人食用，都不是這個段落的焦點 。

吃血的禁忌也可以追溯到人類的源頭(當1]九4 ) ， 神曾經禁止挪亞的

子孫吃血 。 這個原初的律例進一步證賣了一種看法 ， 就是全人類都應該尊

重動物的生命，而這並不單單是以色列人的事 。 使徒行傳十五章20節記

載耶路撒冷會議確認，禁止吃血的規定仍然生效，而且是超越以色列族童

的，夕|、族基督徒都應該遵守這個規定 。 9 所有生命都是神聖的，這個大原

則比申命記的律法還要大，涵蓋的範疇也比以色列民族要廣 。

9 論及使徒們發出的有關禁止吃血的命令與利十-t~十八的關係 ， 見R. Davidson , 

“ Which Torah Laws Should Gentile Christians Obey? The Re lationship between 

Leviticus 17-J 8 and Act 1 5" 。 這篇文章是Dav idson在2007年 11 月 1 5 日 於聖地牙哥

( San Diego ) 的福音派神學學會 ( Evange li ca l Theologica l Soc i ety ) 發表的論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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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應間

對待動物的倫理 看到神所繪畫的這幅圖畫，不少讀者都會驚

訝萬分 。 在某些人眼中，舊約聖經的神縱然不是暴民嗜殺，也

是嚴厲而易恕的，喜歡懲罰多於施恩 。 或許有些人會詰異於摩

西竟然在神的默示之下從容地接納百姓的欲求，准許他們在自己居住的地

方吃肉 。 在上主面前享用建席，固然是一項非比尋常的事，然而，當天上

的東道主轉過來招待客人，拿出客人供萃的祭物大排霆席 ， 那就更是一項

極大的殊榮 。 當我們聽到他說 : “開始吧 ， 不用等到你們到了中央聖所才

去慶賀我的美善 。 我為你們供應了這些美物，你們可以沐浴於我的恩典之

中，盡情享用這些食物，包括各種肉類 。 "試想想，我們心中會感到多麼

賓至如歸 。 說一句題夕|、話，沒有證據證明聖經提倡豪食 。

這段經文雖然鼓勵我們享用神的供應，但也帶著深刻的倫理省思 。

世人為了食肉而宰殺動物 ， 很容易就會演變成妄顧動物生命的野蠻行為 。

然而，經文要求我們以禮儀來處理牲畜之血，就是提醒屠戶和食客，牲畜

雖然成了桌上佳錯，但牠們的生命也是神聖的。如果我們把血吃進肚中，

這血就會向神呼喊，而食用的人就要承受神的怒氣。牲畜的肉雖然供人食

用，但牠們的生命卻不容褻潰。動物的生命是神聖的，並且同樣是在神的

保護之下。 l 。

這條律例還有一個常被忽略的面向 。 可以想像，獵戶殺生的時候，總

是一片鐵石心腸，尤其是以箭、矛、陷阱等器具遠距離捕殺獵物，就更是

如此。這條律例要求屠宰牲畜的人觸摸獵物，使其個人與牲畜的死亡連上

關係。這{I朱律例讓世人對其他動物的死亡有所知覺 。 縱然在享用宰殺牲畜

的好處 ， 這個做法也在迫使世人感受到生命消失的可悲，讓世人更能尊重

一切生命 。 既然所有殺戮行為都算是一種祭禮，而且必須有所替代，也就

是一命換一命，那麼屠宰雖然可以說是俗務(與宗教禮儀無關) ，但卻永

遠都與信仰有關連 。 不論是感恩的建席，還是 天三餐，當我們坐在滿桌

佳館之前，就必須感謝神賜下這 切福氣 。 除此以外，我們還要感謝神為

我們的緣故賜生命給這些牲畜 。

10 有關利未記的這些段落 ， 詳細的論述見M ilgro1ll， LeνlllCω1-16， 704- 1 3 ;同上 ，

LeνilicllS 17-22 ， 1 469-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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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家人T不少，每到秋季，父親都要為

我們把食物肘藏室添滿肉食 。 讀過這段經文後，

我更能體會到父親的志志心1育 。 為了讓我們得到

食物，他要選擇屠宰那些牲畜，那時父親往往顯

得十分不忍。對他來說，割斷牲畜的咽喉，看看

血液流到地上，是一種宗教性的經驗 。 我們作見

女的理應感謝神，因為他把受造物賜給我們作食

糧 。 這段經文提及的倫理問題，與本國屠房的某

些做法也是大相逕庭 。 企業農莊已把畜牧產業非

申十二15-28 國

所有生命都是神聖

的 ， 這個大原則比申

命記的律例還要大，

涵蓋的範臨也比以色

到民按要廣。

個體化和非人化，同樣道理 ， 超大型屠場則褻潰了這些動物的生命。當

然，聖經未曾為素食主義背書，我們也無法恢復舊日的小規模農莊'給每

隻牛安名字，以每隻豬的獨特脾性來分辨牠(門，然而，基督徒卻必須走在

世人前頭，提倡以人道手段對待動物， {呆證牠們從生到死都受到尊重。 1 1

11 進一步的論述及參考書 目， 見Danie l 1. Block,“A II Creatllres Great and Sma ll 

Recover ing a Dellteronom ic Theology of Anima ls," in The Old n的lamenl in Ihe 

L戶。{God 's People: Essays in Honor of Elmer A. Marlens (ed. J. Isaak; Winona 

Lake， 則 E i senbrallns ， 2009), 283-305; reprinted in The Gospel According 10 Moses , 

1 74-99 。



申十二29-"十三181

輯漢語譯車

29 “要是上主你的神把那些你

要進去趕走的民族從你面前剪除，

你又把他們趕出去?住在他們的地

上 ， 30你就要自己謹慎 2 免得他們在

你面前被除滅之後，你會被引誘跟

從他們，兔待你也去求問他們的神

明 ，說 : '~~些民族怎樣服待他們

的神明 3 我也要照樣去做 。， 31你不

可向上主你的神這樣做 3 因為上主

昕憎恨的一切可憎之事， 他們都向

他們的神明做了 3 他們甚至將自 己

的見女用火焚燒 3 獻給他們的神明 。

但“我所吩咐你們的這一切話 ，

你們要謹守遵行 ， 不可增添 3 也不

可刪減 。

第十三章

事奉別神的引誘

1 “要是在你中間有一位先知或

一個做夢的人起來 3 要給你一個神

蹟或奇事， 2然後他所說的那神蹟和

奇事應驗了 3 他就對你說 ， ‘我們去

跟隨你所不認識的其他神明 3 服侍

它們吧 1 ' 

3 “ 你不可聽那先知或那做夢

之人的話 3 因為那是上主你們的神

在考驗你們 3 要知道你們是否盡全

個台車

n “耶和華你神將你要去趕出

的國民從你面前剪除 ， 你得了他們

的地居住，卻那時就要謹慎，不可

在他們除滅之後 ， 隨從他們的惡

俗，陷入網羅，也不可訪問他們

的神說 ‘這些國民怎樣事奉他們

的神，我也要照樣行。， 31你不可

向耶和華你的神這樣行，因為他們

向他們的神行了耶和華所憎嫌所恨

惡的一切事，甚至將自己的兒女用

火焚燒，獻與他們的神。

32 “凡我所吩咐的 ， 你們都要

謹守遵行，不可加添 ， 也不可刪

減。

第十三章

事葦別神的引誘

1 “你們中間若有先生口;或是做

夢的起來，向你顯個神蹟奇事，

2對你說 ， ‘我們去隨從你素來所不

認識的別神 ， 事奉他吧 I ' 他所顯

的神蹟奇事，雖有應驗，

3 “你也不可聽那先知或是那做

夢之人的話。因為這是耶和華你們

的神試驗你們，要知道你們是盡心

希伯來文申命記第十三章的首節經文就是一般中、英文聖經的第十二章32節，

因此第十三章的節碼比中、英文聖經例高一號 。 為方便起見，*註釋書所用的

第十三章節碼，一概依據中、英文聖經( <新漢語》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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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心思 、 全部的性命愛上主你們

的神。 4你們要去跟隨的 3 是上主你

們的神，你們要敬畏的是他 。 他的

誡命 3 你們要謹守 i 他的聲音 3 你

們要聽從 。 你們要服侍的是他 3 你

們要緊緊地依靠的也是他 。

5 “至於那先知或那做夢的人 ，

必須被處死 。 因為他說話虛妄，對

抗上主你們的神 ， 就是對抗從埃及

地領你出來、從為奴之家救贖你的

那位 ， 使你離開上主你的神吩咐你

當走的路。所以，你要從你中間除

掉這惡 。

6 “要是你的兄弟一你母親的兒

子 3 或是你的兒子、你的女兒、你

懷中的妻、你視如己命的好友暗中

引誘你說 ， ‘我們去服侍你和你的先

祖所不認識的其他神 明吧! ' 7就是

你周閻那些百姓的神明，無論是自jt

你近的或離你遠的，從地這邊直到

地那邊的 。 8你不可順應他 3 也不可

聽從他，你的眼目不可顧惜他，你

不可放過他 3 也不可包庇他。 9你一

定要殺了他 3 你要率先對他下于，
隨後全體百姓下手 3 把他處死。 10你

要用石頭打死他 3 因為他企圖引誘

你離開上主你的神，就是從埃及

地、從為奴之家領你出來的那位 。

11 “這樣 3 全以色列人聽見 3 他

們都要懼怕 〉 再也不敢在你中間做

像這樣的惡事了 。

12 “要是你聽說在上主你的神賜

你居住的其中一座城裹， 13有些卑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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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台車

盡性愛耶和華你們的神不是。 4你

們要順從耶和華你們的神，敬畏

他，謹守他的誡命，聽從他的話，

事奉他，專靠他。

5 “那先知或是那做夢的，既

用言語叛逆那領你們出埃及地、

救贖你脫離為奴之家的耶和華你們

的神，要勾引你離開耶和華你神所

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將他治死，

這樣就把那惡從你們中間除掉。

6 “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

兒女，或是你懷中的妻，或是如同

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誘你說

4 我們不如去事奉你和你列祖素來

所不認識的別神， 7是你四圍列國

的神。'無論是離你近離你遠，從

地這遭到地那邊的神， 8你不可依

從他，也不可聽從他， N~不可顧惜

他，你不可憐恤他，也不可遮庇

他。 9總要殺他，你先下手，然後

愚民也下手 ， 將他治死。 10要用石

頭打死他，因為他想要勾引你離開

那領你出埃及地為奴之家的耶和華

你的神。

11 “以色列眾人都要聽見害怕，

就不敢在你們中間再行這樣的惡

了。
12.13 “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居

住的各城中，你若聽人說，有些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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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徒出來 3 在你中間引誘城中的居

民，說，我們去服侍你們所不認識

的其他神明吧 ! ' 

14 “你就要尋問 3 要偵察 2 要好

好查間。看哪 ! 如果這事屬實，在

你中間真有這麼可憎的事) 15你就一

定要將那城的居民擊殺在刀口下 3

將那城和那城裹的一切 3 連城裹的

牲畜都要在刀口下徹底滅絕歸神 。

16至於那城裹的一切戰利品 3 你要堆

放在廣場上，用火焚燒 。 那城和城

裹的一切戰利品 3 都要像獻全;插祭

一樣 3 歸給上主你的神 3 那城就成

為廢墟，永遠不得重建。

17 “任何一樣當徹底消滅之物 3

都不可貼緊你的于 3 這樣上主的烈

怒才會轉離， 他才會憐憫你 3 恩待

你〉使你人數增多 3 正如他向你先
祖所發的誓那樣一 1日要是你聽

上主你神的聲音 3 謹守他一切的誠

命 3 就是我今天吩咐你的 3 做上主

你神眼中看為對的事 。"

經文臣章

申十二2刊三18 盪

租告車

類從你們中間的一座城出來勾引本

城的居民說 ‘我們不知去事奉你

們素來所不認識的別神。，

14 “你就要探聽 、查究， 細細

地訪問，果然是真，準有這可憎惡

的事行在你們中間， 15你必要用刀

殺那城裹的居民，把城襄所有的，

連牲畜都用刀殺盡。 16你從那城襄

所奪的財物都要堆積在街市上，用

火將城和其內所奪的財物都在耶和

華你神面前燒盡，那城就永為荒

堆，不可再建造。

17 ' 18 “那當毀滅的物，連一點

都不可粘你的手。你要聽從耶和華

你神的話，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一切誡命，行耶和華你神眼中看為

正的事，耶和華就必轉意，不發烈

怒，恩待你，憐恤你，照他向你列

祖所起的誓使你人數增多。"

大部分釋經家都在這兩章之間把經文分段。然而，從這個大段

落的形式和內容可見，第十二章29節實在開展 7 一個新的單

元，並一直延伸至第十三章的結尾。 2 第十二章 l至28節的焦點

是正確的敬拜地方 ，而第十二章29節至十三章 1 8節則把焦點移向正確的敬

拜對舉一一惟獨上主 。摩西的文風和語氣仍然富含講章的韻味 ， 整個段落

的修辭目的貫徹統一，就是督促百姓放棄其他神明，惟獨專心依靠上主 。

2 十三 1 8的結語回應十二詣，可見十二28是前 個單元的結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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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記十二章2 9至32節是這個段落的論述提綱 ， 警戒百姓提防迦南

神明的引誘，而第十三章 l至 18節則設想出三個處境，展示迦南神明會怎

樣引誘以色列人(十三 1-5 '十三6-11 '十三 12-18)。這四個部分的開端

都是時間/條件從旬，並以同一個詞起首，這個詞可解作“在某時候/要

獻兒女為察 在
迦南民族的眼中是至

虔誠的禮敬﹒.....但上

主卻視之為最終極的

邪惡。

是" ( ki; 十二凹，十三 l 、 6 、 J 2) 。摩西督促

百姓作出合宜的回應，首先籠統地要求他們“自

己謹慎" (十二3 0 ) ，接著是不可向上主做同

樣的事(十二31 ) ，不可聽從那些引誘他們的人

(十三3 、 8 ) ，不可順應他們(十三8) ，也不

可顧惜、放過或包庇他們(十三8) 。摩西又正

面地勉勵聽眾 ， 要他們跟隨上主他們的神 ， 敬畏

他，謹守他的誡命，聽從他的聲音，並要堅繁地

依靠他(十三4 ) 。語氣最重的三句命令分別是

序吉的尾聲(十二32) 、第十三章4節，以及整

個段落結尾的從旬(十三 J 8) 。這個單元又夾雜了不同的短語，包括動機

從句、以“因為"作開端的正面要求(十二3 1 '十三3 、 5 、 10 、 18 ) ，還

有以“免得"作開端的負面禁令(十二30 ; 參十三11 )

摩西又虛構了一位插話人說批評的話。藉著回應這人的話 ， 摩西鋪陳

論據勸人專 地敬拜上主。 3 摩西在序吉(十二3 0 ) 提出設問，以發出一

般性的警告。接下來的三個部分，則是作第三人稱的插話人所說的間接祈

使旬，旨在引誘以色列人離棄上主隨從其他神明(十三2下、 6下、 13 )

正如第四章一樣，這里的代名詞也是單數和眾數交替地出現，並以單數集

合名詞佔多數。然而，經文也不時用上眾數 4 以表示個人的順服會影響

到整個畫體的棄質。

為了說服百姓忠於上主，摩西不斷提醒百姓，他們與上主的關係是

獨特的。在這22節經文之中，他12次把上主稱作“你(1鬥)的神" 5 叉

3 參前文六20~八20的論述 。

4 眾教第二人稱代名詞見於十二32上 ， 十三2下、 3下-5上、 7 、 13下。

5 見十二29 、訓 ，十三3上、 3下、 4 、 5上、 5下、 10 、 12 、 16 、 1 8上、 1 8下 。除

了十二3 1 下，摩西通篇都這樣稱呼上主。

369 申十二29~十三18 區訪

把迦南的神明稱作“你所不認識的其他神明" (十三2 、 6 、 13 ) ， 使兩者

形成強烈的對比。 6 這一切都不似是法律文件的內容，反而像是牧者的口

吻。這位牧者正擔心自己 且離去後，軍羊的屬靈光景不知會如何。

警告百姓不要叛逆上主(十二29-32)

摩西首先描述未來危機四伏的處境，然後再在第30節指明這當中的危

機是甚麼。 7 當神剪除迦南t族(-t l ) ，以色列人又趕走這t個民族的

人，得以定居在他們的境界之內，這時危機就會出現。摩西再次指出，當

神向亞伯拉罕發出的應許應驗，而神明一國族一土地三者的關係又全面地

建立的時候，考驗就會臨到以色列人。

摩西勸勉百姓不要效法那些被他們除滅的迦南民族，卻必須“自己

謹慎"。接看，他又鋪陳兩樣潛在的危機。 8 (一)摩西以引誘來比喻神

的毀滅大能，而那些在他們之前居於此地的民族，就是陷入了這個引誘，

所以才被除滅。因此 ， 百姓要小心，免得被引誘。(二)接下來的警告更

為具體 (3 0節下) ，指明不可對迦南各國的神明存有任何戀慕之惰。為了

具體地展示百姓可能會出現的好奇，摩西設想了一位插話人提出的問題

“那些民族怎樣服侍他們的神明 7 "並隨即表明想法 “我也要照樣去

做。" 9 摩西駁斥這種隨興而行的心態，說: “你不可向上主你的神這樣

做" ( 31節上)。這個立場與他在第4節說的話是 致的，但第4節“你們

不可照他們的方式敬拜上主"指的是在迦南地隨處建築廟宇，而這襄所

指的卻比較籠統，就是以迦南民族對待他們的神明的方式對待上主。

摩西把禁令建基於兩重考慮。他首先宣告，在上主眼中，迦南民族

對他們的神明所做的一切事都是可憎的。 1 0 接著更指明最可惡的那 種做

6 第6節有較長的版本 “你和你的先祖所不認識的其他神明" 。

7 NIV第29節的譯文未能反映出希伯來文的句:去“當 就 "的意思。在條

件式的法律 (casui stic l aws) 中 ， kí 語所帶出的條件從旬，是某項具體法律

條文的前提，讓讀者明白這個命令在甚麼處境之下生效。

8 這節經文以“免得 (pen ) 作開端。參四9 、 1 6 、 23 '六 1 2 ' )\ 11-1 2 、 1 7 '十

一 1 6 '十二 1 3 、 1 9 、 30 '十五9 。

9 NIV使用了眾數代名詞，但這句話的字面意思應該是 “我也要照樣去做" 。

10 與NIV不間，這節經文的意思不是“他們做的一切事都是上主所憎惡的而

是“上主所憎惡的一切事，他們都做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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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就是把兒女燒在壇上 ， 作為祭物獻給他們的神明(參十八10 ) 。雖然

考古學家找不到直接的證據證明迦南民族曾有這種做法，但卻有原始資料

指出，在~JF尼基 ( Phoenicia ) 及其附庸國，曾有獻兒女為祭的事。 11 這種

做法在迦南民族的眼中是至虔誠的禮敬(參彌六6-7) ，但上主卻視之為

最終極的邪惡。

在第3 2節，摩西再次督促聽眾遵守律法，並且要依足他所教導的去遵

行(參五 1 )。他又警告百姓，不要隨意添上自己的民間習俗，也不要借

用鄰國的敬拜模式。摩西先為第十三章作好部署，以便在那里展示三個他

設想的處境。接看，他又添上 旬命令，就是禁止百姓增添或刪減他現在

所作的指示(參四2) 。

具體地警戒百姓不要在屬靈上叛逆上主(十三小18)

在申命記各單元中，第十三章的結構邏輯最為清晰。聖經鑒別學者大

多相信，第十三章借用了新亞述時代晚期的效忠誓詞。 1 2 然而，綜觀新亞

述時代(以及西非亞 ( Sefire J )的效忠誓詞，它們的文風和用語都是承

襲舊制 ， 其傳統可上溯至數百年前的書面條約和效忠誓詞。 1 3 此外，申命

11 論及各種常見的看法，見L. E. Stager and S. R. Wolf，吧hild Sacrifi ce at Cartbage 

- Re ligioll s Rite or Popll lation Co川rol ，" BAR 1011 ( 1984): 30-5 1 。有關以孩童為祭

與摩洛 ( Mo lech ) 崇拜的關係 ， 見1. D呵， Molech : A God 0/ Human Sacrifìce in 

the Old Testament (Cambridge: Ca ll1bridge Un iv. Press, 1989) ; Tigay,“Excllrsll s 15: 

Child Sacrifice and Passing Children throllgh Fi l 巴，" in Deuteronomy, 464-65 。

12 例 以撒哈頓 (Esa rh addon ) 與其附庸國所立的條約(以下簡稱VTE ) 。有

關這份條約的注音 、 翻譯及論述，見S. Parpola and K. Watanab巴， Neo-Assyrian 

升eaties and Loyalty Oaths (SAA 2; Helsinki : Helsinki Uni v. Press, 1988), 28-58 。

支持上述主張的論述見P. E. D ion,“Dellteronomy 13: The S lIppress ion of A li en 

Re li g ioll s Propaganda in Israe l durin g the Late Monarcb ica l EI 丸" in Law and 

Jdeology in Monarchic l srael (ed. B. Ha lpern and D. W. Hobson; JSOPS lIp 124;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1991), 197-98; B. M. Levinson,“Textllal Criticisl1l , 

Assyr iology, and the History of Interpretat ion: Dellteronomy 13:7a as a Test Case in 

Method," JBL 120 (2001): 236-41 0 

13 儘管相距數百年，不同時代的古亞述文獻都是前後因循，其習慣用語歷久不

變，見J. 1. Niehalls, The Deuterono l17ic Style: An Examinalion 0/ the Deuteronomic 

Sty le in Ihe Light 0/ Anc的1/ Near Eastern Literatllre (手稿成於 1 985年，未曾出
版)

371 申十二2刊三18 盪

記第十三章的理念，類似公元前二千年期的赫人效忠誓詞。其相似程度，

比公元前第8至7世紀的新亞述文獻有過之而無不及。 14 事實上，在公元前

二千年期的赫人外交文獻中，我們甚至可以找到與申命記第十三章某些段

落相應的文字。我們固然不能憑著這些相近之處，就說申命記的用﹒語和基

本理念來自赫人的效忠誓詞，但卻可以藉此指出，第十三章的理念既可源

自第一千年期 ， 也可源自第二千年期。

摩西在第十三章舉出三個引人背道的處境，可見這一大段經文是 個

統一的單元 。這三個處境各自分成三部分 首先是以用了第三人稿的條件

旬(“要是 . ." )作引吉;接若是上述條件旬的結論句 ( apodosis ) , 

用 7第二人稱，指示百姓怎樣應答那位有所圖課的插話人;最後是一句結

構複雜的動機從句。

曾經有人指出，針對誘人叛教者的律例，就只有申命記第十三章。的

這章經文究竟是否律例，雖然還有商榷的餘地，但當中的神學觀念卻十分

正確 。叛教就如種子發芽 ， 摩西在上一個段落描述使叛教的種子得以生長

的土壤(十二29-31 ) ，在第十三章則描述播種的人怎樣把種子埋入土中。

摩西藉著這番話宣示，如果百姓抵受不住靈里的誘惑，就要面臨嚴重的後

果。他也指出防範的良方 . 聽從上主的話(十三3-4 、 18 ) ，謹記上主的救

贖大恩(十三5下、 10下) ，藉以表示自己是全心全意，毫無保留地愛上

主。

處境一:煽動人頓敦的先知或做夢的人( 1-5節) 第 類潛在的引

誘者就是假先知。這是申命記首次出現“先知 " ( nãb f') 一詞。舊約聖經

14 有論述反對申十三源自 VTE' 見M . Zehnder，“B lI ildi咕 on Stone? Dellterono l1ly 

and Esarhaddon's Loyalty Oaths (Part 1): Som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BBR 

19/3 (2009) : 348-訓，向上 ， “B lI il d ing on Stone? Dellteronomy and Esarhaddon's 

Loyalty Oaths (Part 2) : Some Additiona l Observations," BBR 19月 (2009) : 5 11 刁0'

尤參5 11-1 6 。另見J os hlla Berm凹，“CTH 133 and the Hittite Prove nance of 

Deuteronomy 1 丸" 該文章是Berman在20 1 0年於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城 ( At l anta ，

GA ) 向聖經文學協會 的OCI巴ty of Bibl ica l Lite叫lI re ) 提交的論文。論及赫人

的文本，見Gary Beckman, Hittite Diplomalic Texts (2吋 ed.; SB LWAW 7; Atlanta: 

Schola時， 1999), 11-1 24 '尤其是赫提 ( Hatti ) 君主阿爾努旺達一世 (Arnllwanda

1)與伊斯默里卡眾男T ( Men oflsl1l erika) 所立之約， 1 3-17 。

15 D ion,“Dellterono l1ly 13,"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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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呼說預盲的人 ， 所用的詞語甚多 1 6 而 nãl斤，是最常見的，這個詞可解

作“神所呼召的人"。 l 7 先知的主要責任就是宣告從神領受的信息，而對

象則是神所命定的聽眾(參出 -tl -2 ;耶二十三16-22 ) 。鑒於先知說預吉

在古代近東極為普及 1 8 因此有某些先知的宣述與上主的旨意相連，也是

意料中事。事實上，在以色列的歷史中，分辨先知的真假是一個重要的議

題。 1 9

經文把第二類潛在的引誘者稱為“做夢的人"。這類人專職憑夢境

接觸神明，領受從神明而來的信息。靠做夢通靈，在古代也十分普遍。 2。

這些異夢通常分作兩類 類是在夢中見到各種象徵，要藉若有解夢恩

賜的人才能瞭解當中的意義(創三十-1:5-11 ' 四十9- 19 '四十一 1 -7 ; 但二

1-49 )另一類是在夢中領受清晰的信息(音IJ十五，二十八10-22 ;王上三

子的二代下 6-12) 。和申命記十八章的至19節有別，本段經文沒有在原

則上否定夢中與神接觸的可能。創

造稟說做夢的人先作正式的公開宣述 ( 3節下) ，再補上一個神蹟或

奇事以作確認。摩西直接引述這人的話 22 就是誘使以色列人與他 同

16 先知又被稱為“先見" (撒上九9 ) 、 “神人" (王下四7 ) 、“〔上主的〕僕人"

(王下十-1::: 1 3) 、 “〔上主的〕使者" (代下三十六 15 、 1 6 ;賽四十四26)

17 這個詞源自 個推想詞根 ( hypothet ical root ) 吋bâ > ( 1-) ) ，作被動式 ， 解作

“呼召" 。進步的論述見J. Huehnerga叫“On the Etylllology and Meaning of 

Hebrew nãbiγ Erlsr 26 ( 1999): 88九93* 。

1 8 見H. B. Huffmon,“Prophecy," ABD, 5 :477-82 。

19 王上二十二 1-23 ;耶二十三 1 6-40 ;結十三卜 1 9 。

20 論及在埃及的相關現象，見J. Berglllan等人 ， TDOT, 4:421-27 。論及美蒙不

達米亞的具夢，見A. L. Oppenheilll, The Inte徊'etation of Dreams in /he Ancienf 

Near East: Wilh a Translalion of an Assyrian Dream Book (Philadelphia: Alllerican 

Ph ilosophical Society, 1956) 。

2 1 論及古以色列的夢中啟示，見R. Gnu se , Th e Dream Th eophany of Samuel: 

IIS Slruclure in Relalion 10 Ancienl Near Eas fern Dreams C/nd Jts TheologicC/1 

SignificC/nce (Lanhm啊， MD: Univ. Press of Alllerica, 1984) ; F. H. Cry凹 ， Divinalion 

in Ancien f IsrC/el and 11s Near Easlern Environmenl: A Socio-HisloricallnvesligC/lion 

(JSOTSup 142; Sheffield : Sheffield Academic, 1994) ， 263-72 。

2泣2 論及“跟隨 -其他神明"的意思'見六 14的註釋。諭及

意恩'見→t三4的註釋。另見十一16 '十三6 、 l口3 (廿7 、 14叫) ，十→t三3 '二十八3封6 、

6制4' 二十九2茄6 (臼25討) ;另參四 l門9 ' )八'\ 1吵9 ' 三十 l門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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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其他神明"。摩西又進一步指明，這些神明是百姓“所不認識的"

(參6 、 13節 ) 0 23 第7節再具體地指出，這些神明就是第十二章29至30節

提到的迦南偶像。

和第八章2至3節及第 16節的意思相類似，以色列人“所不認識的"恰

恰成了他們信靠上主的考驗(參4節) ，只是前後兩段經文的文理相反。

前一段經文以嗎哪勉勵以色列人，要他們信靠他們不認識的、 “不曾知道

的"而不要依靠自己所熟識的。在這裹，摩西

卻警戒以色列人不要背離自己所熟識的，而轉去

投靠外來且陌生的。以色列人應當明白一個偉大

的真理，就是上主他們的神已經藉著話語和行動

把自己彰顯出來 (-5~三凹 ，四 1-40)。其他國

家的神明卻不是這樣。那些人手所造的偶像，有

口不能盲，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聽(四28)

如果以這些可厭的鏢紗形象取代神的位置(參四

35 、 39 ) ， 實在是最大的叛逆(摩西在這稟要表

不論叛逆神的引話

來自何方 ， 每次讀惑

都無非是要考驗我們

愛神的心 。

達的重點) ， 最深的愚昧。這些新事物成7百姓的戀慕對象，是上主的敵

人。百姓這樣做，不但違反了聖約關係的第一項原則(五7) ，也背棄了

自己藉 “示瑪 " 所發的願(六4-5 ) 

摩西預料，引人叛教的先知和做夢的人，必會顯出“神蹟和奇事 "

( 2節上， 參四34 ) ，以證明自己是可靠的。經文不是僅僅指有神蹟隨著

他們(出四 1-9 ) ，而是指他們能夠藉著說話來顯出神蹟。為了證明自己真

是神的使者，他們會說預言 ， 指明某天文現象或某重大事件將要發生。 24

這些預吉必須在短時間內應驗 ， 才足以支持他們說服百姓敬拜其他神明。

如果預吉當真應驗，信心軟弱的民眾就會對那人深信不疑，就算那人提出

一些關於上主與其他神明的主張是跟他們本來領受的不間，他們也會信

從。摩西或許想到自己面對埃及術士的經歷(出-1: 11 、泣，八7 (3) ) 

23 論及這句短語，見十詣的詮釋。

24 這些判別真假的“神蹟在其他經文也有相類的例子，見撒上十卜 1 3 ' 參7節

(選出掃羅作王) ;王上十三 1-5 (無名先知在伯特利所說的話) ;王下二十

8-11 (以賽亞向希西家所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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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假先知不時也會行出奇事 。

在第十三章3至5節，摩西教導百姓怎樣回應那些先知和做夢的人，重

點在於百姓對這些叛逆的倡議的態度 。 他明明白白地盼咐百姓，對那些人

的話要充耳不聞 ( 3-4節) 。 摩西接著陳述他的神學論據 ， 說明這首叛逆序

曲的源頭，其結論讓人詰異萬分 。 他把這些事件看作是從上主而來的“考

驗"作用就好像嗎哪 樣 (八2-3 ' 16) ，要顯明百姓是否忠於上主 (十

三3上) 。 或許有人認為上主在欺騙以色列人，他的所作所為與埃及的術

士無異 。 然而，我們卻要明白他只是容許引誘者進入以色列人當中，容讓

那些人的預吉得以應驗 。 25 不論叛逆神的引誘來自何方，每次誘惑都無非

是要考驗我們愛神的心 。

摩西所預期的考驗模式，不但與申命記的內容配合，在古代近東附庸

契約的背景之下也極為普遍 “以色列人是否全心全意地愛神呢 7 27 經文
的句法有強調的意思，並以六個大家耳熟能詳的動詞，述說怎樣才算毫無

保留地愛神 “你們要去跟隨的，是上主你們的神 " 28 “你們要敬畏的

是他" “他的誡命，你們要謹守" “他的聲音，你們要聽從" “你

們要服侍的是他" “你們要累累地依靠的也是他" 0
29 

至於怎樣對付那些先知和做夢的人，摩西卻只有一句簡單的話 他們

“必須被處死 " (5節上) 。 借政治處境為例 ， 如果唆使附庸去叛逆宗主

是死罪，那麼引誘以色列人叛逆上主就更是死不足惜了 。 30

25 類似的看法也見於Tigay， Deuteronomy , 1 30 。

26 見W. L. Moran, “The Ancient Near Eastern Backgrollnd of the Love of God in 

D巴lI teronomy，" CBQ 25 ( 1965): 77-97 。

27 參五 10 ' 六5' 士9' 十 1 2 ' 十一 l 、 13 、 22 '十九9 ' 三十6 。

28 這個短語和“其他神明" 形成對比 。 “ 跟隨 上主"在申命記只在這襄出

現 ， 毫無疑問是要回應三次出現的 “跟隨 ， 其他神明" (十三2下 、 6下、 1 3

下)。在其他地方 ， 摩西也曾提到 “ 走上主的道路 ( derek ) " ( 直譯) ， 見於

l\6 ' 十九9' 二十六 1 7 ' 二十八9' 三十 1 6 。

29 這句話也見於四4 ' 十20 '十泣， 三十20 。

30 “必須被處死" 一語屬被動式獨立結構 ，同樣的用法在申命記只見於二十 22 。

在那裹 ， 這個短語是死刑的專門術語(參出二十一凹， 三十五2; 利十九20 ' 

二十四 1 6 、訓，民-5 1 ' 三 10 、兒 ， 十八7 ) 。申命記最常用的是主動式 ， 即

wãmët/ûmët ( 打死他) ， 見於十三 10 '十-t 1 2 '十八20 '十九 1 2 '二十一剖 ，

二十二2 1 、 22 、 24 、 衍， 二十四7 ; 惟N IV一律譯作被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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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接著陳述對謀逆者施以重刑的論據 ( 5節下) 那些先知和做夢

的人謊稱領受了上主的信息 ， 誘騙以色列人離開上主所定的路 。 從首句短

語可見，上述人等藉著行神蹟'暗示敬拜其他神明的行為是得到上主認可

的 。 3 1 因此 ， 罪行的關鍵在於以色列民中有人假裝奉上主的名說話 ， 謊稱

上主就如迦南的神明一般，會容忍信眾敬拜其他神明 。 32 至於第二句短

語，貝1] 旨在闡述這些煽動叛逆的預吉有甚麼潛在影響 這些話迷惑人心，

引誘百姓偏離上主的道路 。 摩西這句話，正是前 節經文所列的六個動詞

的總結 。

摩西身為民眾的牧者 ， 為要讓他們認清這些叛逆吉詞的意義，於是

又提醒百姓，指出上主帶頭他們出埃及，把他們贖出為奴之地 (參7 、

8 豈有) ，實實在在是他們的神 。 摩西要治死煽動叛逆的人，似乎有點苛

刻，但他在最後一個從句點出他最關心的問題，就是要“從你中間除掉

這惡" 。 33 摩西早前曾以被動式從句說過那些人“必須被處死" ( 5節

上) ，但卻未曾指明由誰來執行 。 摩西在這稟明確地指出 ， 以色列百姓要

自行除掉那惡 。 他看出那惡是病毒，必須創除傳染的源頭 ， 才能阻止它蔓

延至全民 。 上主要求整個社章一體地愛他，又要他們致力保守社童的聖民

本質(參-t 1-6 ) 

處境二:煽動人競教的觀屬(6-11節) 在上一個處境中，煽惑叛教

的人是“專業人士"他們謊稱自己是上主的代吉人 ， 在這個處境裹，引

誘者卻是家中的親人 。摩西仔細地列舉五種關係，以強調叛教的誘惑是如

何近在咫尺:親兄弟、兒子、女兒、妻子、好友 。 這段經文聚焦於領頭叛

教者與跟隨者的密切關係 。 在古代，一夫多妻是十分常見的，因此經文特

別把“兄弟"形容作“你母親的兒子" 34 以強調兩者有百分之百的血源

3 1 參Tigay， Deuteronomy, 1 30-3 1 。
32 留意經文明確指出 ( 6 、 11 節) ， 可 | 人叛逆的是以色列人。古代近東的神明都

容忍信眾敬拜其他神明 ， 有關的論述見B lock， The Gods ofthe Nal仙1s， 62-7 1 。

33 公式語 “從某處除掉這惡 " 也見於十-t7 、 1 2 ' 十九 1 9 ' 二十一21 '二十二2 1 、

22 、 24 ' 二十四7 。參士二十 1 3 ; 撒下四 11 ; 王上四 10 。除 7 申十九內外 ， 申

命記凡用到這個公式語，都涉及執行死刑。

34 NIV譯作“你的親兄弟" ( yollr very own brother) ，未能有效地突出經文的重

點。 LXX及《撒馬利亞五經> (Salllaritan Pentatellch ) 同譯作 “你父親或母親

的兒子" 。參 1 IQTelllple [1 IQI9]54: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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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都必須努力不懈

地委身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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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 ' 並不是異父或異母兄弟。 35

摩西又加入“女兒" 詞，使這個議題更

形切身。在父權社會，家庭責任一般都由兒子承

擔，因此 ， 設想女兒領頭叛逆上主，實在更能觸

動聽眾。“你懷中的妻"一語，指及的夫婦關係

至為密切情深(彌-ts) 0 36 最後， “你視如己

命的好友"是指家屬以外的親密關係，也就是

所謂“生死之交"。大體而言，這份清單指出引

誘一個家族和社區叛逆上主的，有可能是至親至

愛的人 。 3幻7 正如大部分不軌的企圖 樣'這些引誘都發生於

個詞多數是指居所之內'彷彿上主不能察覺似的。 "sl誘"人隨從其他神

明 ， 是至為可惡的叛逆之罪。 38

這些引誘者所倡議的內容 (6節) ，基本上與那些說預吉的做夢人並

無分別 (2節下) ， 只是談及其他神明的時候說得更為仔細。這些神明不

但是百姓所不認識的，也是他們的先祖所不認識的。這稟提及的先祖，應

該是指將來那些百姓的先祖 ，而不是指以色列人的先祖。上主在以色列的

歷史中多有參與 ， 但這些神明卻沒有半點蹤跡。那些謀逆者引誘親人背叛

上主，不但違反了至高的誡命 ， 也違反了以色列信仰的悠久傳統。經文針

對迦南地的所有神明，不論是遠處的還是鄰近的，刻意除去任何可能與上

主競爭的神明。"

35 “兄弟"與“母親的兒子"合併使用，也見於創二十-t29 '四十三詞。 士

八 門， 詩五十20 '六十九8 ( 9 ) ;公元前二千年期的烏加列( Ugar i t ) 文獻

( <基爾塔:> ( Kirta ) , CAT 1.1 4. 1.. 7-9 (參Parker， UNP, p.12 ) ; KTU 1.6. VI. I 0-

11 , 14-16 (UNP, 162 ) ) ;以及一份公元前 l世紀的亞甲 (Akkad ) 文獻 ( VTE 11 

94， 270， 341 -43 ) 。見Levins凹，“Textua l Criticisll1," 224-27 。

36 這個短語也見於二十)\54 '而二十八56則稱丈夫為“懷中的丈夫" 。

37 這份清單與VTE 10所載的相類。

38 類似的看法也見於王下十)\32 ;代下三十二 11 、 1 5 ; 賽三十六悶，耶四十三3 。

伯三十六 1 8也談到被財富“引誘" (<新普及:> )。在某些時候，上主也可

以是這個動詞的主語，表示激發某人作出行動 撒上二十六凹， 撒下二十四 l

(參代上二十 1 ;代下十八3 1 ) ;伯三十六 16 。

叫 “你四圍無論是離你近的或離你遠的"及“從地這邊直到地那邊的 " 都用

7二極法 ( merism) ，藉著手IJ 出兩極以表示全面和整體 。

377 申十二2刊三18 竭

在第8至 1 0節上，摩西教導百姓怎樣回應近親的煽惑。這連串命令十

分仔細，首先是五旬反面的禁令，接若是三旬正面的指示。摩西堆起層層

壘疊的禁令 ( 8節 ) ，是為了避免親情左右公義的合理伸張。在上文，摩

西只是要求百姓不要聽從那些先知和做夢的人 (3節) ，但在第8節，他卻

訴諸百姓的意志: “你不可川頁應他"以及 “不可聽從他" 。摩西又添上兩

重諭令，要求百姓不要讓親情干預正確的行動:首先是“你的眼目不可顧

惜他"免得執行刑罰的人姑息犯事者 4。其次就是“不可放過他"以

免對犯事者心存憐惜，因行刑而心生悔恨。 4 1 摩西在這里的最後 道命令

是“不可包庇他"也就是要犯事者的親友作出舉報，不可窩藏叛逆。 42

在現代讀者的眼中，對謀逆的親屬執行死刑 (9- 10節上) ，似乎過於

殘忍無情。然而 ， 摩西的語氣卻十分堅定 “你一定要殺了他"。經文用單

數動詞，意味聽到叛逆倡議的人必須立即處置自己的親屬。接蓄的經文也

支持這個看法:“你要率先對他下手" (參十-tS-6 ) 。然而，接下來的從旬

又指明 ， 執法是整個社童的義務，以防養成私下執法的風氣。第9節重申了

第8節的諭令，強調效忠於上主比親友關保更為重要。以色列的身分全在於

她與上主的盟約關係﹒因此，背叛上主是死罪，按規定要被石頭打死 ( 10

節上)。在舊的聖經中，叛逆上主等同叛國，必須按著這個規定處死。的

以擲石處死犯人 ， 貝 1]行刑者可免於直接接觸不潔之物 (191] :出十九13 )。

在第 10節下，以色列的牧者摩西回頭重述議題的核心，就是要維護

上主與于民的關係 。那位親屬或鄰舍要被處死 ， 因為他企圖引誘人背離上

主他的神 。經文形容上主是“從埃及地、從為奴之家頭你〔單數〕出來"

40 參Weinfe l d ， DDS, 209 。 “ 眼目不可顧情"一語 ， 在其他地方每每涉及滅絕迦南

居民(士 1 6 ) 、對謀殺犯執行死刑(十九 1 3 ) 、 懲罰作假見證的人(十九21 ) 

以及對付行為下流的婦人(二十五 1 2 )

4 1 論及這個短語，見M. Tsevat, TDOT, 4:470-72 。

42 i如J : McConv ill巴 ， Deuteronol1帆 233 。可比照VTE 10 ' 那里也有 道類同的命
i包、

σ τz 

的 這等罪行包括敬拜其他神明(十三 10 '十-t5 ;菲IJ二十2; 參出 )\26 (22 ) ) 

違反上主的禁令 ， 進入分別為聖的地方(出十九 1 3 ) 私藏應當被滅絕淨盡的

物品(書七25 ) ，殺人(因為人有神的形象，出二十 28-32 (牛撞死人) ) 

褻j買神(幸IJ二十四 1 4 、 16 、刃， 王上二十 1 0 、 1 3 -1 4 ;參徒-t54-60) ;行巫術

(利二十27 ) ;犯安息日誡命(民十五35-36 ) ;兒子叛逆父母(申二十一2 1 ) 

犯姦涅(申二十二2 1 、 24 ;參結十六40 '二十三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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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摩西這樣說是要提醒百姓，他們得存活、享自由，全是神的救贖恩

典。如果百姓隨從其他神明，就是忘恩負義，不認自己是神的子民。這是

全民的禍福所繫，因此全民都有責任斷然處置犯事者，儘管這人是自己的

親屬或鄰居也不可姑息。只要想到自己也可能遭受同樣的悲慘下場，百姓

自然就不敢倡議叛逆上主。

處境三 : 其他圖謀兢逝的人( 12-18節) 第三個處境最為嚴峻，就

是整個城圖課叛逆。這一次，摩西再不是指著課逆者發盲，而是指著耳聞

目見叛逆的人發吉。第12節指明場景:上主賜給以色列人居住的其中一座

城。經文提到要是你(單數)聽見叛逆的風聲，就是城中有些卑鄙之徒出

來，煽動居民離棄上主，轉去投靠他們所不認識的其他神明 ( 13節) 0 44 

經文把課逆者形容為“男人，彼子IJ之子"這個短語可直譯作“卑鄙之

徒"也就是不知尊嚴為何物的人。的經文用到這個慣用語來形容的人物

包括 謀殺犯、強姦犯、作假見證的人、演職的祭司、醉漢、妄夫、忘恩

負義之輩、自私自利之徒、叛亂份子，以及不認識上主的人。由此可見這

個慣用語的道德涵義。

這個段落提及的是風聞之事，而不是直接找到謀逆的人。因此摩西沒

有隨即頒下處死的命令，而是囑咐聽眾要仔細查明“這麼可憎的事"“究

竟是否屬實( 14節)。從文中的動詞可見，調查的態度嚴肅認真 “尋

間" 、 “偵察 " 、 “好好查問"

一旦查明屬實 47 那城上上下下都要受到果斷的處置。(一)摩西要

求百姓用刀殺盡全城的居民 ( 15節) . 48 再指明要把“城里的 切，連城

44 與第2節下和第6節下相同，摩西直接引述謀逆者的話. “我們去服侍你們所不

認識的其他神明吧 1"

45 參HALOT， 420 。 其他可行的譯法，見S. D. Sperling,“Be li al," DDD, 322-27; T 

J. Lewis, “ Belial," ABD, 1 : 654-56 。論及這個短語的變體，見士十九泣，二十日，

撒上一 1 6 -二 1 2 -十27 -二十五7 、白，撒下十六7- 二十 1 ;王上二十 10 、

13 ;代下十三7; 錢十六27 0

46 月到â (可憎的事)一語把這個段落與作為序言的申十二3 1 連起來 。

47 第 1 4節下的短語( “看哪 | 如果這事屬賞" )也見於十土4 。 小詞 wChinneh

(看哪)把焦點放在調查的結果之上。

48 摩西不嫌冗贅地說“在刀的刀口下" (直譯) -是為了加重語氣 。 公元前8

世紀的西非亞 (Se fire ) 曾有兩位亞蘭君主訂立盟約 ， 當中就有條款指明對

叛逆之城的罰則 。 這個條款與摩西的命令相類 。 有關該文本以及其翻譯和論

379 十二29-十三向 國

裹的牲畜都要在刀口下徹底滅絕歸神"。摩西藉著這句話宣告，如果以色

列人隨從當地的神明 ， 他們就必被棄絕 ， 成了要被毀滅之物。 49

(二)摩西又指示百姓怎樣處理這個叛逆之城的財物( 1 6節)。經文

把那些“財物"稱作“戰利品"並指明要把這些物品堆放在城中的廣場

上 ，接著再把整個城連同這 切盡數燒毀，以歸給上主。 5。那堆灰燼卻要

保留，作為常存的紀念，讓看到的人有所警惕，知道叛逆上主後果堪虞，

並且禁止重建造城。摩西額外添上 旬，指出執行這番措置(既是刑罰 ，

也是祭禮)的人，一點當滅的物都不可沾手 ( 17節上;參書-t21-26 ) 

與上兩次相同，摩西的結語也是解釋狠心處置犯事者的原因 ( 1 7節

下)。他的語氣嚴厲，反映出上主絕不會姑息靈裹的叛逆。要上主怒氣止

息，重新眷顧以色列，惟一的辦法就是以全城作為矯祭，獻與上主。這

樣，上主就會再次具體地向以色列施恩，使他們人數 “增多"正如上主

向先祖們所應許的一樣(參創十五5 -二十二 17 ;等等)

在這個段落的結尾，摩西再次以牧者的心腸提醒百姓，如果他們要上

主重新書顧以色列，就要先履行一些條件 ( 18節)。經文的用語都是大家

耳熟能詳的，可分成三項:以色列人要聽上主的聲音，要謹守上主一切的

誡命 ，就是摩西今天吩咐他們的，以及做上主眼中看為對的事 。這節經文

概括地展示出，身為上主附庸的百姓應有甚麼表現。他們是上主以大恩買

贖的寶貝，所以他們必須單單效忠於上主，而體現效忠的方法就是全心全

意、毫無保留地遵行上主的誡命。

應間臣則

拜偶像是大罪 經文要求嚴懲拜偶像的人。這種處理手法其實

早有兩處先例，一次是利末人對抗拜金牛慣的百姓(出三十二

25-29 ) -另 次則較近期，就是非尼哈對抗拜巴力 ﹒ 耽耳的

述 ' 見JOl1加111 C. L. Gibsωon叭1丸， 7ηk切X圳tbω00吋kof可'S砂，YJ川.γ/α仰n S，品E川叫it忱I叮c 1n吋scαript川ti叫Oωn川?吋吭s仇， v昀0 1. 2, Ara仰n附?η叩1ωal仿C 

/ωn川18叫S此s'cr川l仰」

lω975勻)， 2 :48忌-49 ， 54; Weinfeld, DDS, 99 。

49 有關 he!什lm (徹底滅絕歸神)的論述見三6和-t2的註譯，參-t26 。

50 KãW (全部)一詞，有時也用來形容燒在壇上的祭物(利六 15-1 6 (8-肘 ，申三

十三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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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民二十五)。雖然在其後的歷史中沒有文本明確地引用這段經文，

但當中的精神 、 價值觀，以及辦事程序，毫無疑問成了後世的借鑒。日後

每有需要維護對上主的獨一敬拜，當事人往往都會狠下心腸作果斷的處

置 以利亞在迦密山對抗巴力的先知(王上十八)耶戶對抗巴力的信徒

(王下十 18-28)猶大支派對抗巴力的祭司(十 1 8) 約西亞拆毀瑪拿

西在耶路撒冷和猶大所立的設施(二十三4-14 ) ，並把同一做法擴展至北

國(二十三 15個20 ) 。

舊約聖經這樣形容約西亞 “的西亞王全心全意全力歸向上主，遵守

摩西的全部律法.. (王下二十三泊， {新普及}參申六5的註釋) 。 由

此可見，約西亞差不多是申命記第十三章的完美體現;除約西亞以外，舊

約聖經再沒有人得到這樣的評價。聖經鑒別學家稱約西亞的做法為“惟獨

上主政策.. (Yahweh-alone policy) ，其宗旨就是排除所有與上主競爭的

異教偶像 ， 而申命記第十三章是這項政策最清晰的文字表達。摩西滿腔熱

情，要求以色列人以上主為他們獨一的主宰。同樣的熱情也成7後期先知

的動力，激勵他們譴責所有形式的偶像崇拜 ，並勸人專一投靠上主 。 5 1

整個城因背離信仰而受審判，最貼切的例子就是便雅憫支派的基比

亞城(士十九~二十) 0 52 基比亞是否因拜偶像而受攻擊，經文未有清踅

說明 ， 但士師記多次提到以色列人逐漸走向偶像崇拜 53 再加上書中敘事

文的編排次序 54 可見基比亞正是以色列人被迦南人全面同化的典型。不

論在用語上還是主題上，有關基比亞的敘事文與本段經文都多有連繫 那

些德行有虧的人都被形容為“男人，彼列之子.. (字面上的意思;士十九

泣，二十 13)攻擊基比亞的以色列軍隊旨在除掉國中的惡事，並首先以

5 1 論及古以色列的惟獨上主信仰，近期的研究見B l oc k ，“Othe r Re li g ions in O ld 

Testament Theology," in The σospel According 10 Moses , 200-236 。

52 見McConv ili巴 ， Dellteronomy， 240-4 1 。

53 士二U指“以色列人做上主看為邪惡的事.. ({新普及~ )。這個短語之後再

出現7六次(三7 、 1 2 '四 1 '六 1 '十6' 十三 1 ) ， 其中三次更接著提到以色

列人叛逆上主，或/及拜偶像(二 11-1 3 ' 三7' 十6-1 6 )

54 士師記的敘事文編排，旨在表現以色列人 步 步地陷入偶像崇拜，到了第

十九章，他們已泥足深陷 。第十九章提到的基比亞城十足是所多瑪和蛾摩拉

(含1J 十九)的翻版。論及士師記的結構及有關基比亞的敘事文的意義，見

Block, Judges, Ruth, 50-67, 532-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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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殺死全城的居民(士二十3 7) ，再把基比亞城燒成 堆灰燼，想來應該

是要把城獻為“矯祭"。

在舊約聖經，我們也找到幾個似乎違反了申命記第十三章指示的例

子。依照申命記第十三章的規定，基何應該把父親的阿施處死，因為約阿

施在後院築了巴力的祭壇和豎立亞舍拉柱像。基

甸拆毀這些設施之後，城中的居民為了維護偶像

崇拜，竟然要求治死毀掉偶像的人。在耶利米書

十一章 1 8至2 3節，耶利米譴責國民追隨巴力，叛

逆上主 ，但亞拿突城的居民卻因此而要對付耶利

米。在第三十t章 11至 1 6節，耶利米的敵人甚至

拘捕了這位真先知，把他收監，更指控他煽惑民

眾叛教，因為他鼓勵國民向巴比倫投降。

在加拉太書 章 8至9節，保羅重拾申命記

第十三章的詞彙和語調: “但即使是我們，或是

從天上來的天使，所傳的如果與我們從前傳給你

全賴基督的救贖大

功 ， 我們才能脫離罪

惡的細綁 ， 因此 ， 我

們必須重視自己對神

的委身，過於重視親

屬關係 。

們的福音不間，他就該受詛咒。我們曾經警告過你們，現在我再說:如果

有人傳給你們的福音，與你們從前所領受的不同，這人就該受詛咒。"以

希臘文 anathema (受詛咒)來翻譯希伯來文 hãyîtâ herem (被徹底滅絕歸

神) ， 可追溯至{-t十士譯本》申命記t章26節的譯文。保羅或許是想起

申命記第十三章，於是便仿效摩西的語氣回應那些傳另一個福音的人(加

6-12) 

為甚麼這樣說呢 7 (一)保羅要求讀者遵行他所宣示的教導(參申十

二3 2 '十三 1 8) 0 ( 二)他設想有一個傳福音的人在混淆信眾的視聽(加

一7) 0 55 (三)他指那引誘者可能是 “我們..也可能是“天上來的天使

〔使者) .. 。後者自然是影射申命記十三章 l節提到的先知和做夢的人，

但保羅也把自己包括在內，讓人感到萬分意外。保羅這樣說，就是把自

己看作是引人叛教的親屬(申十三6) ，或是 “彼列之子.. (十三 1 3 ) 

(四)他詛咒那引誘者(參十三 1 7 ) 0 (五)及後，保羅在加拉太書三章

l節又說，那引誘者的吉詞能夠“迷惑"人心 。 這個說法應該是針對那些

55 只是沒有把引人叛教的話加諸其口。參申十三2 、 6 、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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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假福音的人，指他們引誘信眾“離開 - 當走的路" (申十三5 、 10 、

日， 參十三6的“引誘" )。保羅相信， “基督的福音" (加-7) 能救人

脫離這個罪惡的世代 ， 因此，如果某人所傳的不是這福音，就等於引誘以

色列人隨從其他神明，使百姓把領他們出埃及，又把他們從為奴之家買贖

出來的上主拋諸腦後(申十三5 )

當代應間

雄讓許l'所賜的自由 當代讀者或會認為這個段落是極權主義的

表現，因而對它不屑 顧。當有人發現親屬或鄰舍私下敬拜其

他神明，經文竟要求目擊者或社童對犯事人施以暴力。在當代

讀者眼中 ， 這種做法和斯大林 (Stalin ;前蘇聯領導人)的“秘密警察"實

在沒有兩樣。然而，摩西的演講詞的目的卻不是為壓制自由或監控思想，

反而是要維護神所賜的自由。這自由是神為以色列人的好處而賜下的恩

典。如果百姓離棄神，他們不但自絕於神的恩典之外 ， 更會失去神于民的

身分，不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上主呼召以色列，為要高舉她超過萬圈，

使她得享稱讚、聲名和榮美(申二十六 18-19)。如果以色列人轉而隨從別

國的神明，就等問自貶身價，使自己跟萬民一樣，並惹起他們的神上主的

怒氣。這段經文教導今天的基督徒，信靠神不單是一個國家的事，不論是

個人、家庭，還是社章，都必須努力不懈地委身於神。

新約聖經也傳承了這個觀念。耶穌就親口說過，他是惟一的得救途

徑 ，若不藉看他 ， 沒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約十四6 ) 。在使徒行傳囚章 12

節，彼得也曾宣告 “除他〔耶穌〕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

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然而，這些新約經文的語調還未及申命記第十三章那麼嚴厲，惟有

保羅書信的其中兩段經文才足以比肩 加拉太書一章8至9節(詳見上文)

和哥林多前書十六章22節。保羅在他寫給哥林多教會的這封長長的書信中

這樣作結

羅雖然只是詛咒離棄主耶穌基督的人'沒有要求信徒對付那些煽惑他們的

人，但其嚴厲處與摩西的話實在不遑多讓。彼得的話也同樣嚴厲: “不

過，從前有假先知在民眾中間出現，同樣，你們中間也將會有假教師，他

383 十二2叮叮 囑

們會暗中引進使人滅亡的學說 ， 甚至否認買贖他們的主，使自己迅速滅

亡。" (彼後二 1 )上主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救贖他們脫離為奴之家 ;同

樣，耶穌也施恩把我們從罪的細綁中解救出來。面對這份極大的恩典，我

們惟有全心全意、毫無保留地愛主。這不但是最適當的回應，也是至合宜

的敬拜(羅十二 1-2 ) 。

申命記這段經文的涵義與耶穌自己的話也相差不遠 “如果有人到我

這稟來 ， 愛我不超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兄弟、姊妹，甚至自己

的生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路十四26 ) 全賴基督的救贖大功，我們

才能脫離罪惡的細綁，因此 ，我們必須重視自己對神的委身 ，過於重視親

屬關係。這段經文嚴厲地警告我們 ，切勿煽動他人離棄基督(基督是上主

成了肉身) ， 引誘他人轉信其他神明。敬拜木雕石砌、漆金鐘銀的偶像 ，

並不是惟一的叛教行為。約伯曾向神指稱自己全然正直，忠心耿耿。這番

話不但是約伯記的高潮 ， 也準確地捕捉到上述真理

我可曾倚賴錢財，

或因有企子才感到安穩呢?

我可曾為自己的財富洋洋得意 ，

為擁有的一切沾沾自喜呢令

我可曾見太陽在天空照耀，

或月亮在銀色軌道上運行，

心襄就啼啼受到誘惑，

去敬拜日月，向它們飛吻?

若是這樣 ， 我就該受審判者的懲罰，

因為這表示我否認了天上的上帝 。 (伯三十一24-28 ' {新普及> ) 

我們固然未曾敬拜木雕石砌的偶像，但拜偶像的罪行卻能隱伏於我

們的日常生活之中。一切勾引我們離棄上主的事物，例如我們的事業、家

庭、興趣、居室 ， 都可算是偶像。今天，有傳道人宣揚健康與財富的福

音，彷彿人生就是為了得到個人喜樂與物質上的成就，而我們也只須根據

這一切來作生命的抉擇。不過，這其實也是偶像，扭曲了基督福音的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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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基督之名應該是榮耀的記號 ，十字架應該是我們有幸能以肩負的擔

子，但卻被他們貶抑為古代近東生殖宗教的現代標誌。
申十四小21

聶漢語譯車

分別為聖的生活

1 “你們是上主你們神的兒子 3

不可為了死人割傷自 己 3 也不可為

了死人剃光前額 。 2因為你是歸上主

你神的聖潔子民 3 上主從這土地上

的萬民中揀選你 ，為要使你做他的

子民 3 做他的產業。

3 “你不可吃任何可憎之物 。

4 “這些是你可以吃的走獸 ﹒牛、

綿羊 、山 羊、 5鹿、羚羊、鹿子、 野

山羊、靡鹿、黃羊、 青羊。 6走獸當

中 3 任何蹄分兩瓣、蹄裂開為二 、

又反詣的獸，都是你們可以吃的 。

7 “在那些只反藹 ， 或只蹄分兩

瓣 、蹄裂開為二的獸之 中 ， 你們不

可以吃的有這些﹒駱駝、兔子和石

罐 3 因為牠們反獨卻不分蹄，所以

對你們是不潔淨的 i B至於豬，因

為牠分蹄卻不反誨 ， 所以對你們是

不潔淨的。 牠們的肉 ， 你們不可以

吃 i 牠們的屍體 3 你們也不可以觸

碰 。

9 “一切在水中的，你們可以吃

的 3 有這些: 一切有緒有鱗的 3 你

們都可以吃 ， 1。但一切無睹無鱗的 3

你們不可以吃 ， 因 為牠們對你們是

不潔淨的 。

11 “任何潔淨的鳥 3 你們都可以

吃 ， 12鳥類中你們不可以吃的 3 有這

些廳、狗頭鵰、紅頭鵬、 1 3鸝 、 小

個自車

分別為聖的生活

1 “你們是耶和華你們神的兒

女。不可為死人用刀劃身，也不

可將額上剃光. 2因為你歸耶和華

你神為聖潔的民 ， 耶和華從地上的

萬民中 ， 揀選你特作自己的于民。

3 “凡可憎的物都不可吃。

4 “可吃的牲畜就是牛、綿羊、

山羊、 5鹿、羚羊、鹿子、野山

羊、康鹿、黃羊、青羊 . 6凡分蹄

成為兩瓣又倒嚼的走獸，你們都可

以吃。

7 “但那些倒嚼 ，或是分蹄之

中不可吃的，乃是駱駝、兔子、沙

番，因為是倒嚼不分蹄，就與你們

不潔淨 . 8豬 ，因為是分蹄卻不倒

嚼，就與你們不潔淨。這些獸的肉

你們不可吃，死的也不可摸。

9 “水中可吃的乃是這些 。 凡有

翅有鱗的都可以吃。 10凡無翅無鱗

的都不可吃，是與你們不潔淨。

11 “凡潔淨的鳥，你們都可以

吃。 12不可吃的乃是鵰、絢頭鵰、

紅頭鵰、 13鵲、小鷹、鶴鷹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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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個單元聚焦於排斥迦南神明，現在摩西轉移焦點，全面地

禁止百姓效法迦南的風俗。這個段落可以分成兩個部分，每個

部分的議題都與食物有關。神的子民將要從兩方面展現出與眾

不同的特質:其一是日常生活中甚麼可以吃，甚麼不可以吃( 1 -21 節)

其二是在哪襄並怎樣與神同享娃席 (22-29節) 。第十四章和第十二章的主

題相類，兩者合成一個首尾呼應的結構

新漢語譯車

臆、鶴廳和這一類的 ;14任何烏鴉和

這一類的 i15駝，鳥、夜廳、魚廳、雀

鹿和這一類的 ;16鵲鳥 、貓頭府、角

鷗、 17鴉鵬、禿鵰、鸝驚、 1 8鶴、鷺

鷥和這一類的;戴罵、蝙蝠。

叫“一切有翅膀成室的昆蟲 3 對

你們都是不潔淨的 ? 你們都不可以

吃 。

2。“任何潔淨的飛鳥，你們都可

以吃 。

21 “你們不可以吃任何自己死掉

之物 3 可以把牠們給你城裹的寄居

者吃 3 或是賣給外族人。因為你是

歸上主你神的聖潔于民。

“不可用母山羊的奶煮牠的小羊

芷。

經文臨重

A 在上主面前享用飲食(十二5-14 ) 

B 在自己的城中進食(十二 15-28 )

C 對上主忠誠(十三卜18 (2-19) ) 

B' 在自己的城中進食(十四 1 -21 ) 

A' 在上主面前享用飲食(十四22-29 ) 

386 申十四小21 圈387 

祖告車 摩西在第十四章重拾第十二章的主題 ， 分別在第十四章的前後兩部分再作

演述。在後一部分，摩西為第十二章5至7節及第 11至 12節作引申說明;在

前一部分，他又詳盡而具體地闡釋第十二章的至27節。 l

申命記十四章 l至2 1節的主題是食物，而結構又恰似 份三明治。第

1至3節和第2 1節就如上下兩片麵包，旨在闡釋神學，中間的第4至20節就

如三明治的錯料，作用是為第3節作註釋，旨在陳明摩西所說的“可憎之

物"是甚麼。中間這段文字的意思獨立完整，文體與前後經文不間，除了

用清單形式列出不同物種之外，其遣詞用字也較為世俗。這不是說中間這

段文字沒有神學意涵 2 文中四次提到“不潔淨"的概念 (7 、 8 、 10 、 19

節) ，可見其作用不止於羅列潔淨與不漂浮的物種。

第4至20節與利未記第十一章也有連繫'比較起來很有意思。兩者的

主題都是食物的潔淨與否 3 但申命記的用語卻較為正面。這個段落兩次

授權民眾進食符合猶太教食規 (kosher ) 的禽鳥(申十四 11 、 20 ) 。更顯

著的分別在利未記十一章2至23節(參4卜的節) ，那稟八次用了詞根 sq$

(厭惡) 4 以表達對不潔食物的厭惡，語氣遠較申命記的嚴厲 。申命記

十四章 l至2 1節沒有用這個詞根，只是在序言 ( 3節)禁止民眾吃“可憎之

物"算是聊備一格。 5 利未記第十 章有些地方用 7短語“對於你們是

應當厭惡的"申命記第十四章則往往代以語調較為溫和的“你們不可以

吃" (十四 10 ;參利十 10 ) ，或“對你們都是不潔淨的" (申十四凹，

參利十一20 ) 0 6 利未記第十一章似乎更著意為漂淨與不濛淨設下界限，

證據有三，利未記清楚地劃分潔淨與不潔淨的水族(十一 10-11 )又訂下

類， 14烏鴉與其類， 15駝鳥、夜厲、

魚庸、鷹與其類， 16鳴鳥、貓頭

庸 、角鵑、 17鵑鵬 、禿鵰、 鸝罵 、

18鸝 、 鷺鷥與其類，戴駕與蝙蝠。

19 “凡有翅膀爬行的物，是與

你們不潔淨，都不可吃。

詞“凡潔淨的鳥 ， 你們都可以

吃。

21 “凡自死的，你們都不可吃，

可以給你城衷寄居的吃，或賣與外

人吃，因為你是歸耶和華你神為聖

潔的民。

“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

益
川

這篇重述第十二章的主題的“復現解說 ( resumpti ve exposition ) 一直延伸至

第十五及十六章。

2 申十四4-20沒有提到上主的名字，按字數計這個長度排第二，只有申二十

11 -22較之更長。

3 兩者都多次用了詞根 帥 ， (不潔淨)

4 名詞兒qe，)' (厭惡之物)見於利十一 1 0 、 11 、 12 、 13 、 20 、 23 '動詞 siqqës (厭

惡)見於十一 11 、 1 3 。

5 日 'ëbâ 一詞把這個段落與十二3 1和十三 14 ( 1 5 ) 連上。在利未記，這個詞只用

來指有悸倫常的罪(十八22-30 '二十 1 3) ;在申命記 ， 這個詞則只用來形容可

憎的偶像崇拜(土話， 二十九 1 7 ( 16 ) ) 

6 Mi lgrom (LeviticlIs J -16, 657 ) 認為， “可憎之物"是指透過接觸使人不濛淨的

物種，而“不濛淨之物"則是透過接觸和食用而使人不潔淨的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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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指凡觸及屍體的人都成為不漂淨，必須作出處理(十 24-40) ;並

且 連串地指示禁止百姓吃爬行的動物(十一41-44 ) 0 7 

摩西在申命記作出上述改動，把原來的食物之例(罪1]十 )變成道德

文獻(申十四)。這段經文指出，以色列人要處處展現他們作為“聖瀑于

民"的身分，縱然是日常飲食這麼基本的事也沒有例外。在這里，以色列

的牧者摩西著重教導百姓可以做甚麼，而不是指出他們不可以做甚麼。摩

西以“你們是上主你們神的兒子" ( 1 節上)作開場白，而第4至20節整段

經文的前後框架(即 l下 3節及2 1節)又深具道德意義。由此可見，摩西

的話主要是為百姓打開大門，而不是關門。另外值得留意的是，每段物種

百姓要在上主的面
前坐席... .. .首先就要

承認自己的身分是上

主特選的附庸。

清單都以正面語句作引吉 ( 4 、 9 、 11 、 20節)

表明這些文字應被理解為許可和邀請，而不是律

法。以色列人是上主的立約于民，生活的每一方

面都涉及聖約，甚至日常飲食也如是。

正如上文所述，第十四章 l 至21節涉及猶太

教食規，並且用了“可憎之物"一語 ( 3節)

表明這個段落與第十二至十三章有關。 8 在第十

二章 15至28節 ， 摩西授權百姓屠宰動物食用，先

有牛重羊章(代表飼養的牲畜，參 17節) ，再包括羚羊與鹿(代表將獵

所得;參22節)在第十四章4至5節，摩西又詳列十種可以吃的動物。

“吃" 詞共出現了 14次 9 使第十四章 l至2 1節與其後的經文連上關係

(23 、鈞、 29節，參十五20 、 22-23 '十六3 、 7-8 ) 。第2 1 節又提到寄居者

和外族人，可見前後經文的確有關連(參十四凹，十五3) 。

在上主面前坐席(十四小3)

利未記論及的聖潔是以色列人的行動 ， 就是仿效他們的神上主的樣式

(十一44-45 '十九2 ' 二十7 、 26) 而摩西在這襄論及的聖潔，卻是以色

7 論及舊約聖經的動物分類法，見R. Whitekettl e,“Whe re the Wi Id T hings Are 

Primary Level Taxa in l sraelite Zoo logica l Thought," JOST93 (200 1): 1 7 -37 。

8 日 ‘ëbâ 一詞也見於十二3 1和十三 1 4 C 15 ) 

9 見十四3 、 4 、 6 、 7 、 8 、 9上 、 9下、 1 0 、 11 、 12 、 19 、 20 、 2 1 上、 2 1 下。

389 申十四小21 圈

?IJ人所擁有的特質。在申命記第十二和十三章 ， 摩西督促百姓拒絕迦南的

神明和敬拜模式，以表明他們是神的立約于民。在這裹，他又吩咐百姓在

飲食上顯明自己是神的聖潔于民。弗梅奇 (E . F irmage ) 曾論及利未記第

十章的飲食律例，指出:

飲食律例的游頭，在以色列人自覺地體現某個獨立的神學概

念 ， 就是他們不但要潔淨(取其嚴格意義，即相對於“不潔淨"

而言) ， 更要聖潔。因此，縱然是外族人也要遵守個人的潔淨規

條，但飲食律例卻只適用於以色列人身上。 1 0

如果弗梅奇的說法適用於利未記 ， 那麼用來形容申命記的這段經文就更貼

切了。
經文的序吉至關重要。如果剔除了第 l至3節，第4至20節的飲食律例

就變成了宗主強加於附庸身上的外在要求(參五6) 。摩西藉著這個序言

宣告，以色列人是在他們跟上主的關係之中生活，多於在身外法律條文的

轄制之下生活。這關係是以色列人的特權，因為他們可以在上主的面前坐

席，歡欣慶祝。摩西以四旬短語形容他們的獨特身分。(一)他們是上主

的兒女; (二)是聖潔的于民 ， 是屬他們的神上主的(三)是上主從地

上萬民中揀選的; (四)是上主的珍貴產業。第2節複述第t章6節，註釋可

參前文。我們只討論第一項獨特身分 . “上主你們神的兒子 [bõnûn ) 。

摩西也曾把以色列與上主的關係比作父子之親(參-31 '八5 ) 。在

這裹 ， 摩西卻不是用明喻 “上主待以色列好像父親待兒子" 而是用暗

喻 。 “上主是以色列的父親"。這個暗喻取材自古代近東的政治處境(參

王下十六7 ) ，就是宗主會自稱為 “父"而附庸則自稱為“兒子"。 ll

申命記論述上主與以色列立約的時候，從來沒有使用立制的用語 ， 但

10 巳 Firmage， “The Biblica l Dietary Laws and the Concept of Holiness," in Sludies in 

the Penlateuch (ed. J. A. Emerton; Le iden: B rill , 1990), 184. 

11 ARM， 2 :11 9 r. 8 。參CAD， 1 0/ 1: 32 1 。見例 公元前 1 4世紀赫提 ( Hatt i ) 君主蘇庇
魯利馬一世 ( Suppi lulima 1 ) 與美坦尼 ( M itta nni ) 王撒提威沙 ( S I叫ti waza )

所立之約 ， 載於Beckman ， HDT 6B 93 (p .4 5) 。進 步的論述見Weinfe ld，“The

Covenant ofGrant," JAOS 90/2 ( 1970) : 1 9 1-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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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書三章 1 9至20節卻站在這個角度來討論聖的 。摩西 開始就稱以色

列為“上主你們神的兒子"表明下文將指出百姓要做甚麼才能承受這個

尊貴的位分。在申命記第十三章，摩西處理以色列人在將來可能做出的違

約舉動，就是叛逆上主 ， 轉去隨從其他神明。因此，我們心中早已清楚明

白，如果以色列人隨從其他神明，就等如放棄作上主的兒子 。百姓要在上

主的面前坐席 ， 要與上主相交，首先就要承認自己的身分是上主特選的附

庸。 1 2

摩西早前曾禁止百姓與迦南民族通婚，又盼咐他們拆毀迦南地的一切

宗教設施。這兩項諭令都建基於以色列人的身分，就是上主的特選附庸及

立約聖民(-t6) 。根據第十四章 l至3飾 ， 上主的揀選還另外附帶兩項條

件。(-)以色列人不可割傷自己，也不可用某種方式剃頭。聽眼看來，

這項禁令與哀悼死人的禮儀有關，應該是針對亡靈崇拜。外族人相信，先

人去後，他的亡靈會繼續賜福或播弄後人，因此要得到亡靈的祐庇，就必

須做好讀葬禮儀。然而，這項禁令又似乎只是針對舉喪儀節，不是針對祖

先崇拜。摩西特此強調，不但觸碰屍身屬禁忌之手IJ ' 嘗試接觸亡靈也是絕
不容許的。的

經文沒有指明禁止怎樣的剃頭 1 4 而希伯來文化也有多種除掉頭髮

的方式，包括剪、剃、扯、拔。利未記十九章27至28節也提及同類的禁

令，只是用語略有分別。利未記的段落把以色列的倫理規範建基於效法

神 (imitatio dei) ， 也就是說，以色列人要像上主他們的神 樣聖漂 (2

節)。在這裹，禁令的基礎卻是以色列人帶著甚麼身分來到上主面前。在

申命記的處境中，這些禁令與飲食律例看來是一體的。如果把這個段落

看作是上主邀請百姓到他的桌前坐席，貝IJ律例的重點就是參與者在禮儀

上的漢淨與否(參二十六 1 4 ) 0 1 5 又如果觸碰屍體算為不潔(參利十

12 在詩二十三5 .詩人也繪出同樣的圖畫 ，表明以色列是上主特選的附庸，有資

格在上主的面前坐席。

13 從王上十八28及何1::: 14可見 ， 某些異教禮儀涉及用刀割傷自己。耶十六5-7 . 四

十一5 .四十1:::5及彌四 14頁IJ把這些舉動連繫於舉哀與剃頭 ， 都是為死人而做的

禮儀。

14 希伯來文可直譯作“你不可使兩眼之間成了禿頂"。

15 從詩一0六28可見 1 吃祭把死人的祭物與敬拜巴力有關。

391 申十四 1-21 盪

24-40) ， 貝 IJ神的子民想接觸亡靈，就更是絕大的錯誤了。 1 6

(二)以色列人既擁有上主兒女的地位，隨之而來的還有另一項要

求。他們要在飲食上留心，尤其是不可以吃上主看為“可憎"的食物。

摩西早前曾以相同的用語形容外族人的敬拜模式

(十二3 1 '十三 13 ( 14J )。第十四章 l至2節所

用的詞彙和概念來自第t章，而這個詞在第t章

是用作形容列國的可厭風俗，以及他們用來製作

偶像的金和銀(士25-26 ) 0 1 7 摩西沒有解釋某些

食物為何“可憎 " ( tô 'ëbâ ) ， 也未曾說明吃了

會有甚麼後果。或者可以這樣說，如果觸碰可憎

惡的擺設也足以使人不潔淨 ， 那麼把“可憎"的

食物吃進肚中 ， 後果自然更為嚴重。

53 
R支有可能的解釋

是:某種動物被禁止

食用，原因在於牠們

與死亡有關。

在這個前題之下，我們大可以把接著的食物規例看作是恩典。這些規

例都是為了維護以色列的身分地位，也就是作為神的聖潔子民。食用上主

所禁的食物，不但是身體吸收了“不潔淨"的東西 (7 、 8 、 1 0 、 11 節)

也涉及異教崇拜，等如背離了約的關(系。

在上主面前坐席的代價(十四4-20)

摩西數次加入“對你們 " (lâkem) 語 (7 、 8 、 1 0節 ) ，把飲食律

例繁緊地相於聖約于民的身上。以色列人既是上主的聖民，他們的食物就

必須與上主悅納獻祭時所“吃"的祭物同類。藉著每日持守飲食的律例，

以色列人既在外族人面前，也在同胞彼此之間，宣告他們與上主相近，地

位獨特。通過與上主同桌而食 ， 以色列人在每頓飯，甚至每次與動物接觸

的時候宣告 自己是神的立約聖民。 18

16 因此也不可以向死人求間，見十八11 - 1 2 。

17 在申命記的其他地方，這個詞也指及下列各事 敬拜星宿(十七2-4 ) . 製作

偶像(二十1::: 15) .向上主獻上有瑕疵的動物為祭物(十1::: 1) .占卡、行法

術和通靈(十八9- 1 2 ) .穿載異性裝束(二十二5 ) .以妓女和“狗.. (((新漢

語》 “男廟妓.. ) 的工價作奉獻(二十三 1 8 ( 19 ) ) .男人與所休之妻復合

(二十四4 ) .以及在商業交易中行騙(二十五 1 6)

18 M. Douglas, P1frity and Danger: An Anal}叫: 01 Concepls 01 Pollution and Tab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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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首先禁止百姓吃可憎之物，接著又為猶太教食規下定義 1 9 指明

甚麼可以吃，甚麼不可以吃。對事物的漂淨與不潔淨，很多文化都有自己

的定規。經文未有清楚說明這番定義的理據 20 因此很多學者也有自己的

套見解。有的認為某種食物不潔淨的原因在於文化(與迦南宗教習俗有

關) ，有的認為是審美上的分別(夕|、觀讓人聽心) ，有的認為與衛生有關

(會引致疾病) ，有的認為涉及動物學(形相模糊，或肢體不全) ，也有

的認為是旨在教化(物性乖劣，導人行惡 ) 0 21 

從這段經文可見 ， 以色列人能否保持聖潭，與動物的潔淨與否大有關

連。然而 ， 潔淨的動物究竟怎樣符合聖經的聖潔觀念 ， 而不漂淨的動物又

因何違反了這聖潔觀 ， 經文並未明言。最有可能的解釋是 某種動物被禁

止食用，原因在於牠們與死亡有關。理據有三 (一)利未記十一章24至

40節強調，觸碰動物屍體會令人不潔; (二)在申命記第十四章，飲食律

例的引吉涉及祭把亡靈( 1節) (三)這個段落的結語論到自然死亡的

動物 (2 1 節) 0 22 此外，清單中大部分不潔淨的動物，都是吃屍體的食肉

動物或食腐動物，要麼就是地上的爬行動物 ， 終日與不潔淨的東西接觸。

我們最終必須最認，舊的聖經從未清楚說明潔淨與不潔淨的界定理

據。對當代讀者而言，這些分野彷彿是武斷的，但上主與以色列的約是宗

主與附庸之約，這約的條款不用經過雙方商訂，更不須附庸看為合理。這

是天上宗主的旨意，附庸只要照著遵行就是。然而，也不是說這些條款是

重擔。相反，人能得悉神所訂立的界限，本身就是一項令人羨慕的恩典

(參四 8 ) 。此外，利未記第十一章和申命記第十四章都載有誘因 ，好使

民眾樂於持守這些飲食的界限。以色列人既蒙上主施恩救贖 ' 並且被揀

選 、得眷顧，聽從上主的要求自然是賞心樂事。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 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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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 :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6), 57 

意第緒語 ( Y i ddish ) kosher ( 符合猶太教的食規)一詞，顯然派生自西閃族

語系 ( West Sem i t叫 個常見的詞根“你r (合宜的)。論及這個希伯來文詞

語，見HALOT， 503 。

利十一43-47表明，以色列的食物律例建基於她的聖民身分 。

見W. Houston, PII川沙 Gnd Monolheism (Library of Hebrew Bib le/O ld Testament 

Studies; Shefiield: Sbefiield Academ ic, 2009)，的- 1 23 。

在賽六十五2-7 '吃豬肉與夜問活動和通盤有關(另參六十六 17 )

20 

21 

2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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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頁的清單依據古老的分類系統，子Ij出甚

麼動物可以吃，甚麼動物不可以吃。這個系統把

動物分作四大類 走獸(4-8節 ) 、水族 (9 - 10

節) 、飛禽( 1 卜 18節)和昆蟲( 19-20節)。摩

西描述的細緻程度各有不同，走獸與飛禽的篇幅

較長，而水族和昆蟲則只有寥寥數筆。經文對走

獸和飛禽的描述角度明顯不同 ， 前 類主要列出

可以吃的動物，後 類則單單列出不可以吃的動

物。摩西依類把清單分成四段 ， 分別是陸上的動

物、水棲的動物、雙足的飛禽、六足而能飛的動物。舊約聖經有幾份同類

的單子，摩西的清單只是其中的一個版本。 23 這四重類目與利未記第十一

章篇後語(46-47節)所載的完全吻合。

在第4節的開場白之後，讀者或會預期摩西接著闡述原則，說明怎樣

分辨動物是否符合猶太教食規。然而，他卻只顧列出十種可以吃的動物

(4下 5節)。其中三種是家畜(牛、綿羊、山羊) ，牠們的血也適合作

獻祭之用(參十二23-27)另外t種是野生動物(鹿、羚羊、唐子、野山

羊、要鹿24 、黃羊、青羊) ，也可以看作是上述家畜的野生對比。這些野

生動物不但反窮而且蹄分兩瓣 ， 也是有角的(至少雄性如是) ，但摩西卻

沒有特別指出有角這一點。 25 第十二章21至22節曾列出四大基本類屬 ，即

牛、羊、羚羊和鹿，而本段經文則依據那份清單作擴充。

摩西列出潔淨的動物之後 ， 隨即說明只可以吃蹄分兩瓣而反謂的動

物 (6節)。接著又舉出四個例子，展示何謂蹄分兩瓣而不反藹，或反窮

而不是蹄分兩瓣(7-8節 ) 0 26 頭三類 (7節)顯然是反勢而不是蹄分兩瓣

23 創 26把物種分作四大基本類別 ;每裹的魚 、天上的鳥、牲畜，以及“地上一

切爬行的"。論及聖經的動物分類系統，見Whi tekettl巴，“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 17-37 。

24 參 E. Fir1llage,“Zoo logy," ABD, 6: 1153, 11 57 。
25 某些動物的確切類屬不明(例 第四項有譯作“扁角鹿第八項有依據古老

名稱譯作“對牛.. ) 

26 Fi r1llage (“Biblical Dietary Laws，" 的8 ) 發現 ， 在以色列所處的就近環境中，只

有這四穫動物未能同時符合蹄分兩瓣及反努兩項規定。

395 申十四小21 盪

的 27 之後又提到豬是蹄分兩瓣而不反謂的，與上述三類相反。然而 ， 經

文卻沒有提及豬讓人噁心的習性、 28 會傳播寄生蟲，以及牠們在異教祭租

和墳地禮儀中的角色(賽六十五4' 六十六3 、 17 ) 。禁吃豬肉的原因純粹

是因為牠們蹄分兩瓣而不反窮。 29 摩西甚至禁止民眾觸碰豬的屍身(參申

十四2 1 ) ，可見以色列人對豬是多麼的厭惡。 30

在第9至 10節，摩西列出潔淨與不潔淨的水族。他延續第4至6節的正

面語調，先行描述那些可以吃的物種，就是有輯有鱗的類屬，之後才禁止

百姓進食無結無鱗的類屬。利未記十一章9至 12節所載的水族甚為詳盡，

而摩西在這襄則作大幅度的撮寫。不但如此，他的語氣也不及利未記的嚴

厲。利未記說那些水族是以色列人“應當厭惡的..而這里則只是說牠們

“是不潔淨的..至於這些水族的屍體，摩西更是隻字不提。

最詳盡的清單是能飛的動物。正如之前的清單一樣，摩西首先容許民

眾食用潔淨的飛禽。然而，又與之前兩份清單不同，這一次摩西沒有指出

分辨潔淨與不濛淨的原則。這份清單與第一份清單還有另 處分別，就是

在開場白之後沒有列出潔淨的類屬，只是隨即予Ij出不潔淨的類屬，吩咐民

眾不可以吃這些飛禽。

這份清單共有2 1種能飛的動物，與利未記十 章 12至 19節分別不大，

可見摩西是憑記憶發吉的。清單中大部分鳥類的確切品種不明 31 惟大部

27 經文指兔子和石獲反弱，因為牠們的咀嚼習性與反努動物相類。希伯來文化

以動物可觀察的習性和外觀作分類 ， 與我們今天所認識的科學分類法不同。

論及聖經的生物分類法和物種類別，見Daniel 1. B lock,“To Serve and to Keep: 

Toward a Biblical Understanding of H1I1llan ity 's Responsib il ity in the Face of the 

Biod ivers ity Crisis," in Keeping God 's Earth: The Global Environ ll7enl in Biblical 

Perspecli阿 (ed. N . 1. Toly and D. 1. Block; Downers Grov巴， lL: lnterVarsity Press, 

20 10) ， 11 6-21 。

28 巴比倫人和亞述人雖然沒有對豬肉反感，但也認識到豬隻可厭的習性 “豬

是不潔的 潑污自己的項背 ，弄得街道臭氣沖天，房子骯髒不堪 .. 0 W. G 

Lambe此，“Morals in Ancient Mesopotamia," Ex Oriente Lux 15 ( 1957-58): 189 0 

29 有關以色列和古代近束對豬的看法，見E. Fir1llage,“Zoology," ABD, 6:113的5 。

3。 不1J十一24-40把觸碰屍身的禁令引申至所有屍髓，並乎IJ明甚麼情況算是故意犯

禁 ，甚麼情況算是無意中犯禁，又定出方法 ，使受到污染的人藉以重得濛淨。

31 為兔讀者誤以為飛鳥的品類是明確的， HOllsωn (Purity and Monotheω1， 29-30 ) 

對大部分名稱不作翻譯。 F ir1ll age 就這些鳥類的研究對理解本段經文甚有助

益 ，見ABD， 6: 11 55 , 1157-5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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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都應該是食肉或食腐的禽鳥。經文四次用了

是把禁令的範圍引申至相類的品種。蝙蝠固然不算禽鳥，經文把蝙蝠歸入

此類，是因為以色列人把一切有翼或能飛的動物都定義為鳥類。

在這個段落的結尾，摩西簡略地提及“昆蟲" (字面上的意思是“有

翅膀 ( hã 'õpJ 而成章的 (sere，l' J " ; 19-20節)。如果 sere，l' 一詞單獨出

現，可以解作“成章 " 或“爬行"的生物，因此可以包括囑齒自動物及蛇

類;然而，這襄與 hã 'õp (有翅膀)連用，貝1]只可以解作“崑蟲"。摩西

用這個詞概括了利未記十一章20至23節所載的品類，宣告一切成量的昆蟲

都是不潔淨的，不可以作食物。為了保持這個段落一貫的正面語調，摩西

又添上“任何潔淨的有翅膀的〔昆蟲 J '你們都可以吃" 。這包括善於跳

躍的昆蟲如盟蟲和螺蟀，因為人們相信這些昆蟲與污穢之物無涉。

有關在上主面前坐席的最後忠告(十四21)

摩西藉著這句跋語 (2 1節)重拾最基本的議題。從第十四章開始至

今，這個議題一直都是他的關注所在:以色列人的聖民身分 。既已詳盡說

明甚麼是“可憎之物" ( 3節) ，摩西又再作出兩項飲食上的指示。這兩

項指示都源於以色列民在上主計劃中的尊貴地位 (-)任何動物是自然

死亡的，就不可以作上主立的于民的食物。 32 這項禁令的底因，或許涉

及在烹調之前把肉類放血的規定(參十二 16 、鈞、 27 '十五23 ) 。摩西深

信以色列民全體都必須聖潔，於是把原本只適用於祭司的原則(利二十

二8) 擴大至全民適用。然而，寄居者和外族人因為不是 “聖民"的 分

子，所以他們也不用守這項禁令。民眾可以把這些肉食施捨給寄居者，或

是賣給外族人取利。

(二)要與上主同桌而食，就必須在烹調的時候遵守某些規定。這里

規定不可用母山羊的奶煮牠的小羊羔，這句話彷彿打啞謎一般，實在讓人

費解。 33 學者對這項規定有甚多不同的解釋，而其中三樣較能獲得共識。

32 論及這項規定，見K. Sparks,“A Co mparative Study of the Biblical blh Laws," 
ZAW 110 (1998) , 594-600 。

33 見R. Ratner a nd B . Z uc kerman,“A Kid in Milk?" HUCA 57 ( 1986): 15-60; 

M. Haran,“Seething a Kid in lts Moth凹 's Milk," JJS 30 ( 1979) : 23-35; C . J 

Labuschagn巴，“‘ You Shall Not Boil a Kid in lts Mother 's Milk' : A N巴w Proposal fOl 

397 申十四 1引 國

( 1 )這個規定可能是基於人道主義而設，就如禁止在鳥巢中取去幼鳥或

雀蛋的同時，又殺掉哺雛的母鳥(申二十二6-7 ;參出二十二30 (29J 利

二十二27-28 ) 0 ( 2 ) 以母羊的奶煮牠的小羊羔，就是以哺育的功能作殺

戮之用。這個做法違反了最基本的自然規律，是不正常的。 ( 3 ) 鑒於律

例規定在烹調之前要把血放盡，這項禁令或許是要防止一切看似是吃血的

情況出現。其實除了這個禁令外，另有規定指不可屠宰離母胎不足八日的

幼畜。原因可能是動物在產子之後數日，母乳中初乳含量豐富，往往會呈

暗紅色，如果以母羊的奶煮小羊羔，或許會生出吃血的嫌疑。 34

我們很難指出上述那 項解釋較佳。然而 ， 同樣的特別規定也見於出

埃及記二十三章 19節和三十四章26節 ， 而該兩處經文都涉及每年守節朝見

上主。或許可以由此推斷，這項禁令是要針對供奉迦南生殖神明的宗教儀

式。

應間頤則

聖經所載的其他飲食律例 在舊約聖經中 ， 引用這些飲食律例

的經文不多。在以賽亞書六十五章4節和六十六章 17節，作者

把吃豬肉與其他惹上主發恕的行動等同。向西阿書九章3節指

出，以色列人要在被搶之地吃不潔淨之物，正是他們悍逆上主的下場。在

以西結書四章 14節，身陷敵國的先知向神提出抗議(他是祭司職分的承繼

人) ，說自己未曾吃過自然死亡或被野獸所殺的牲畜，不潔淨的肉食更從

不沾口;然而，在被擴之地，他卻要沾染不潔，以人糞烤餅。 35 以西結先

知又提到申命記十四章2 1 節的禁令(結四十四3 1 ) ，因為他知道，在歸回

故國的日子，屬靈的祭司職分將要重新建立。但以理書一章8節記載，但

以理身處尼布甲尼撒的宮中，但卻要求兔吃王所賜的食物，以免站污自

己 。雖然被攝到巴比倫，但以理卻仍然視申命記第十四章的律例為有效。

有幾段新約的經文指出，耶穌來到世間，意味以色列的飲食律例已不

the Origin of th巴 Prohibition ，" in The Scriptures and fh e Scrolls (ed. F. G. Martinez, 

et a l 叮 VTSup 49; Leiden: Brill, 1 992) ， 6- 17 。

34 例 Labuschag肘， "A New Proposal ," 14-1 5 。

35 進一步的論述見Block， Ezekiel 1-24, 1 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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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適用。按照馬可福音t章19節的說法 ， 所有食物都是潔淨的。然而，如

果連同上下文解讀，就可以看見經文的主要目的是說明污穢是從心發出，

而不是從口而入。在使徒行傳十章 10至16節，神向彼得發出啟示，表明舊

約聖經的飲食規例已不再適用。舊約的信仰重體以這些飲食規例作藩籬 ，

但對新的的信仰畫體而盲，這些藩籬已經因基督的復活而消除，猶太人與

外族人之間的牆也因此而被拆毀了。保羅在羅馬書十四章 14節宣告 ， 濛淨

與不潔淨是主觀的心態，原本的客觀分野已不復存在。根據使徒行傳所

載，眾使徒(包括保羅;徒二十 26) 在耶路撒冷仍然遵守以色列的禮儀

律例。然而 ， 當他們邀請外族人進入彌賽亞的重體時，卻不會強迫他們成

為文化上的猶太人。 36

飲食律例可算是以色列人的疆域標記，象徵神己揀選這個族裔作他

的聖民。然而，在基督復活之後 ， 立約畫體的疆域逐步擴展，先是猶太

信徒(徒二5-21 ) ，然後撒馬利亞的歸信者 (在血源上和屬靈上都是屬

於半猶太裔 ; )\ 14-17 ) ，接著叉包括以色列地“敬畏神"的外族人(十

44-48) ，最後是居於外地的人(十九卜7 ) 。由此看來，以色列人與其他

民族之間的疆域標記已經失去了作用。況且，彌賽亞已經復活，而救恩的

門也大開 ， 全人類都有機會成為神的聖民。在這兩大因素之下，那些飲食

律例已失卻了原本的象徵意義。

當代應間

享特權、成聖潔的神學基礎 當代基督徒般都不遵守這些有

關剃頭、紋身和飲食的律例。然而，這不是說摩西的譯詩告誡

與我們無關。申命記第十四章的神學發人深省，是選民成聖

漫、享特權的基礎，不僅涉及古時的聖的規範，與今天的信徒也有關係。

我們都是神的于民，也要珍惜神的選召之恩，看重神所賜的聖民身分。我

們不能單單在崇拜的時候才作聖民 ， 在日常生活中也要時刻表現聖漫。我

們既然受7基督的印記，就要隨時隨地作神的代表。

申命記十四章 1 至2 1 節的律例到底如何應用於今天，信徒章體實在未

36 T-Iouston論及基督徒翠體怎樣消除/重訂舊的藩籬，對解讀這段經文甚有幫助，

見Purity and Monotheism , 258-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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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共識。 37 每 代人、每一種文化 ，對紋身與髮

式都有不同的意見。可以這樣說 ， 如果某種紋身

和髮式與異教風俗有關，或是涉及違背教義的觀

念，基督徒就必須謹慎迴避。我們畢竟是神的兒

女，早在世界被造之先，神就在基督襄揀遣了我

們 ， 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漾 ， 沒有瑕疵"

又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著兒子的名分，

歸屬於他，使他恩典的榮耀得到稱讚" (弗-

4-6 ) 。神又特選我們作他的寶貴產業 ，好讓我們

去“宣揚那呼召你們脫離黑暗、進入奇妙光明者

申十四1引國

在某種程度上，每
一頓飯都是祭禮 ，尤

其是涉及肉食的時

候，因為有動物為我

們的好處而被轎牲

了。

的美德" (彼前二9) 。因此，我們必須嚴防 切沾染邪惡的嫌疑。

然而，那些看來道德價值中性的飲食律例又怎樣呢?我近來曾到香港

行，在某間華人教會宣講申命記十四章 l 至2 1節。我暸解當地人的日常

食材 ， 尤其是那些海鮮 ， 例如章魚、烏賊、蝦等等，都沒有緒和鱗。當會

眾看到講題是 “在上主面前坐席:以色列飲食律例所彰顯的神恩"部分

人的尷尬之情甚至溢於吉表。然而 ， 當他們聽出我的講道重點，就是信徒

是神的兒女，蒙揀選作神的寶貴產業和聖民，在基督稟擁有的那些特權，

又知道我要指明這些飲食律例對基督徒不再適用，那時他們才彷彿鬆了一

口氣 。

雖然這些飲食律例對我們不再適用，但根據使徒行傳十五章20節，

在耶路撒冷大會上，第 代的基督徒重申了禁戒吃血和正確屠宰牲畜的規

例 38 甚至把這些規例等同禁止拜偶像和禁止涅行。禁戒吃血之例，並

非源於以色列之約。早在人類的源頭，神就禁止挪亞的子孫吃血(當IJ九

4 ) 。耶路撒冷大會要求外族信徒遵守這一條律例，就等同宣告所有生命

都是屬神的。

《巴比倫他勒目} (Babylonian Talmud ) 記載 : “人的飯桌是祭

37 D. r. Block以申命記全書的動物神學為前題，對第十四章的飲食律例有所論
述，見“AII Creatures Great and Small," 283-305 。

38 Davidson (“Which Torah Laws Should Ge的 le Christians Obey?") 正確地指出，

不論是土生的以色列人，還是藉信仰歸化猶太民族並得以成為聖約軍體 分子

的外來人，都要遵守這些禁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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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 39 在某種程度上，每 頓飯都是祭禮，尤其是涉及肉食的時候，

因為有動物為我們的好處而被犧牲了。舊約和新約聖經都沒有要求我們棄

食，反而授權我們屠宰牲畜作食物，惟一的條件就是要我們尊重所有生命

的神聖。莫斯卡拉 ( J . Moskala ) 說 : “祭物和食物都是恩典，人們都應

該以感恩的心享用。"這話實在 語中的。 4。然而，為神的供應感恩 ， 不

應止於口頭上的稱謝 ， 也應該表現於宰殺牲畜的過程之中，因為這些動物

為我們這些代神管理世界的人帶來了喜樂，提供了營養。

除了要顧及受造物的生命是神聖的以外，基督徒也要把食物的律例

理解為以色列祭禮的一部分，這樣才是最合宜的立場。如果說，申命記第

十四章是上主的邀請 ， 要人歡然享用食物 ， 就像上主悅納祭物 樣(十二

5-14) .那麼，自從基督以捨棄自己的身體取代7一切獻祭以後，這些飲

食規例也同時失去了意義。因為我們已經不再向神獻上祭物，而是歌頌稱

謝基督的捨身功勢。當我們每次頓受聖餐的餅和杯，我們也是蒙上主邀

請，享用基督所賜的建席。

耶穌把以色列的逾越節轉化為定期的愛症，並且設立聖餐，他的身分

不單是邀請我們赴霆席的東道主，也是神成了肉身，邀請蒙救贖的兒女到

他面前，頓受他的身體和血，因為耶穌曾經對門徒說 “你們拿去吃吧，

這是我的身體。"他又拿起杯來，獻上了感謝，就遞給他們，說， “你們

大家都喝這個，因為這是我的血，是立的的血，為許多人流出來，使罪得

赦免。我告訴你們 ， 從今以後 y 我不再喝這葡萄酒，直到我和你們在我父

的國裹一起唱新酒的那 天。" (太二十六26-29)這是何等奇妙的恩典宣

吉 | 上主邀請我們到他的桌前 ，並且為我們捨己為祭 。藉看他，我們得以

穩妥地成為神家的 分子。哈利路亞，讚美救主|

39 Hagigah 27a. 

40 J. Moskala, The Laws ofClean and Unclean Animals in LeνiticlIs 11: Their Nalure. 

Theology. and Ralionale (An lnlertexll叫 Stu砌 (Adventi st Theo logica l Society 

Dissertation Series; Berrien Springs: Adventist Theologica l Society, 2000), 106. 

申十四22-29

申命記十四章22節至十五章18節導論

第十四章22至29節是一道橋梁，既收結了論述食物的一段前文，又

引入了 連串關於慈惠行動的指示。這些指示將會 直延續至第十五章。

第22至29節與其後的指示主題相同 ， 都是囑咐以色列人不要抓繁手中的財

物。“手"一詞實際上是第十五章的核心主題。這個主題藉著兩個從句展

現，見於這段經文的正中央: “你就不可硬著你的心，也不可對你的窮兄

弟緊合雙手" (十五7 ) 0 I 第 個從旬指向內在的動機。經文舉出三種

錯誤的心態以突顯這 點 ( 一 ) 剛硬的心(十五7 ) (二)心存惡念

(十五9) (三) 心疼(十五 10 ) 。第二個從句指向外在的行為。同樣

為了突顯其意義，文中t次用了 yâd (手) 詞 2 其中兩次出現於同 個

核心段落;事實上，第十五章7至 11節正是這個議題的核心。第十五章 l門9 

至2幻3節是另 個單元 ，當中雖然沒有 “手"和

主題也是囑咐人要樂於放下屬世的財物。

綜合而論，第十四章22節至十五章 18節都是呼籲聽眾心存憐憫、把

手張開 ， 而具體的表現則包括什一奉獻(十四23-29 ) 、豁免欠債人的抵

押(十五1-11 ) 、釋放賣身償債的兄弟(十五12-18) .以及把頭生的獻給

上主(十五19-23 )。這四個主題作ABBA排列，外圍部分的對象是上主，

而中間部分的對象則是邊緣社章。不過 ， 這個歸類法也不是絕對的。第一

部分在結尾囑咐聽眾，他們向神慷慨奉獻的同時，也不要忽略利末人的需

要。中間的兩個部分雖然是討論憐憫窮人，但卻以上主張開手賜福給以色

列人為前捏 3 當論到債務的時候(十五2) . 甚至說這是上主的豁免。

這個大單元又分作三個部分，向窮人行善的呼籲位處中央，而前後

則有兩段指示，吩咐人前往上主所選擇的地方敬拜(十四22-26 .十六

照希伯來文原文計算 ， 這兩個從旬之前有244字，之後有242字。

2 見十四鈞、訝，十五2 、 3 、 7 、 8 、 1 0 、 11 。

3 經文提及上主的賜福(十五4 、 6 、 10 、 14 、 1 8 。參十四24 、 29) 、賜土地 ( 7

豈有)和救服( 1 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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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7 )。 此外，在最後的長篇段落中， 摩西再次提醒作為 家之主的， 他

們在敬拜的時候必須接納有缺乏的人 (十六 11 )。摩西旨在教導聽眾 ，生

活也是敬拜，並與正規的宗教禮儀密不可分。真正的敬拜不只是正規的宗

教禮儀 ， 事實上， 如果沒有敬虔的生活，宗教禮儀對敬拜者不會有任何助

益。 4

輯漢語譯車

22 “你播種的一切收成、你田地

每年的 出產 3 你要奉獻十分之一。

幻你可以在上主你的神面前 3 在他所

揀選立為他名 的居所的那地方， 吃

你什一奉獻的五穀、 新酒和新袖 ，

以及你牛牽羊章 中頭生的 ， 使你在

所有 的日 子里 3 學習敬畏 上 主你

的神 。

24 “要是上主你的神所揀選立他

名 的那地方離你太遠 3 那路途太漫

長， 你不能把這什一奉獻之物帶到

那襄去 3 那麼 3 當上主你的神祝福

你的時候， 25你就要換成銀子， 把于

里的銀子包起來 3 往上主你的神所

揀選的地方去， 26你可以用這銀子來

換任何你心襄昕愛的 ?或是牛羊 3

或是清酒濃酒 3 一切你心襄想要的

都可以 。 你要在上主你 的神面前

吃 3 你和你的家眷都要歡樂。

個台車

22 “你要把你撒種所產的 ， 就

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取一

分，忽又要把你的五穀 、 新酒和泊

的十分之一，並牛葦羊葦中頭生

的，吃在耶和華你神面前，就是

他所選擇要立為他名的居所。這

樣 ， 你可以學習時常敬畏耶和華你

的神。

24 “當耶和華你神賜福與你的

時候，耶和華你神所選擇要立為他

名的地方，若離你太遠，那路也太

長，使你不能把這物帶到那里去，

25你就可以換成銀子，將銀子包起

來拿在手中，往耶和華你神所要選

擇的地方去。迫你用這銀子，隨心

所欲，或買牛羊，或買清酒濃酒，

凡你心所想的都可以買。你和你的

家屬 t 在耶和華你神的面前吃喝快

樂。

4 申十四22-29與第十二章有五處連繫 ， 從中可以看見正規與非正規崇拜之間的

關係 ( 1 ) 兩段經文同樣分成兩部分，前部分論及中央聖所的崇拜活動(十四

22-26 ;參十二 1 - 1 4 ) ，後部分則是在家中進食肉類(十四27-29 ;參十二 1 5-27 )

( 2 ) 兩者都提到在神選擇立為他名的地方獻祭; ( 3 ) 同樣提及什 奉獻，

(4 ) 同樣特別指出利末人的需要 ， 為社會議題加入了宗教元豪(十四27 凹 ，參

十二 1 8- 1 9 ) ; ( 5 ) 焦點不在於誠命 ， 反而強調享用神規定的食物是一項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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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漢語譯車

27 “至於你城裹的利未人 3 你不

可撇棄他 〉因為他在你們 中間無分

無產業。

對得窮人和奴蟬
28 “每三年的末一年， 你要拿出

那一年你所有 出產的十分之-，積

存在你的城襄。 29在你們城裹的利

未人可以來 3 因他們在你們中間無

分無產業，還有在你們城裹的寄居

者 、孤兒、 寡婦都可以來》 並吃得

飽足 ，好使上主你的神祝福你于中

既做的一切 。"

經文臨章

申十四22-29 盪

祖告車

27 “住在你城衷的利未人，你

不可丟棄他，因為他在你們中間無

分無業。

對筒窮人甜奴姆

28 “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

將本年的土產十分之一都取出來，

積存在你的城中。泊在你城某無分

無業的利未人，和你城衷寄居的，

並孤兒寡婦，都可以來，吃得飽

足。這樣，耶和華你的神必在你手

襄所辦的一切事上，賜福與你。 "

驟眼看來，第十四章22至29節在延續第十二章所開展的指示 ，

邀請以色列人慶賀他們與上主之間的縱向關係。事實上 ， 我們

要到第27節才能辨別出這個段落的核心關注 : 窮人的福祉。 正

如十誠一樣 ， 這些指示的對象都是經濟獨立的 家 戶 ， 尤其是針對家中

的主人。摩西相信 ， 要表現出上主與個人之間的盟約關係'最基本的做法

就是主動而熱心地照顧窮人。對於有經濟能力的人而盲，首先是要對窮人

的困境感同身受，接著就是邀請他們一同在上主面前守節歡樂。

一年一度的什一牽獻慶典(十四22-26)

這個段落的開端是 道命令，吩咐百姓每年把農產的十分之一留作奉

獻 ( 22節)。雖然如此，但接下來的文字卻近於節慶的邀請，而不像是律

例。(-)摩西首先介紹慶典的舉行地點 “上主 所揀選立為他名的

居所的那地方" ( 23節)。摩西所指的不單是一個地理位置。他再特別指

明是“在上主你的神面前"表明上主就是建席的東道主。 5 (二)摩西

5 論及申命記中“在上主你的神面前" 語，見Wil son ， Oul 01 the Mids t 01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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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明參與建席的代價 五穀和牲畜的十分之一(參-1::: 13 '十一 14 ) 。正如

第士章 13節一樣，摩西又補上 筆，就是“牛董羊章中頭生的"。凡帶到

上主面前的食物，他們都可以吃。(三)摩西宣告廷席的目的 讓以色列

人“在所有的日子里"懂得敬畏上主他們的神。他們敬畏上主的原因不

在於食物，而是因為他們在上主面前坐席。以色

列的長老曾於何烈山在上主面前坐席(四 10 ;出

二十四 9- 11 ) ;百姓定居迦南之後，藉著什 幸

獻 ， 他們也能每年參與這樣的霆席。 6 敬畏與感

恩就是上主的子民獨有的棄質。

從第24至25節可見 ， 摩西對百姓滿有憐惜

之惰。他看出，規定居於遠地的百姓前往中央聖

在上主面前吃喝慶祝的機會，因此百姓應該樂於參與。 1 1 為這原因，摩西

不但把規則走得簡便，讓所有百姓都能參與，更不厭其煩地分別邀請家主

及家眷，讓他們在建席上隨意享用心里想要的。經文出乎意外地沒有提及

最常見的食物(參23節)。顯而易見 ，肉類必然是眾人所愛的席上之珍。

上
景
是
的
就
有
思
量掃
配

M
O
子

跳
到
自

三年一)欠的什一牽獻慶典(十四27-29)

這段經文重拾第十二章 1 2節及 1 7節下至 1 8節的議題， 鼓勵擁有土地的

百姓行善 ， 拉著這個節期慷慨解囊 ， 幫助沒有他們那麼幸運的人 。擁有農

地的百姓最能直接領受上主所賜的福氣，因此，他們也最容易在敬拜慶典

中自我放縱，排擠那些無法靠土地維生的人。在律法書中 ，我們看不到任

何靠中央稅收支持並由政府官員管理的社會保障制度。社會上那些可能被

邊緣化的軍體 ，必須依靠全民的善心，生活才得到保障。

摩西陳明什一奉獻慶典的規例之後，隨即在第十四章27節要求地主邀

請利末人同行， 起前往上主所揀選的地方(參十二12 、 17下 18) , 起

在上主面前歡樂。在節慶的數日之間，他們自然無法消耗十分之一的年收

入。因此，除非農田歉收，否則上述要求應該不會為個別家庭帶來太大困

難。摩西要百姓宴請自己城中的利末人，不但合理，也可以算是行善。

然而 ， 考慮到利未人一年之中的生計，摩西再要求百姓作三年 決

的什一奉獻。舊約聖經中只有申命記提到這一個制度。 12 在第三年和第六

年，農戶不用把什一奉獻蒂到中央聖所，而是要儲存於自己的城中。究竟

是全國在同 個t年周期的第三和第六年執行規定 1 3 還是分開並交替地

執行，好讓利未人得看恆常的供應，經文並未明盲。“你的城門口" (直譯，

《新漢語》 “你城稟" )一語 ，在第27節雖然是借代“你的城"但在第28

節卻是照字面意思解。物品不但儲存在城門口，也在這稟分發給利末人。

無法靠農耕畜牧直接支取神恩的，也不限於利末人。摩西保持一貫以

所，真要實行起來，舟車上的難處不少。一旦上主的應許實現(士1 3 '十

一 1 3 - 1 5) ，以色列人定居迦南，人數增多，又怎麼方便把五穀和牲畜帶到

敬拜之所呢 7 7 摩西的解決辦法不但實際，而且給予百姓極大的自由。朝

聖者不用把奉獻之物包裝運輸，他們只須換作等值的銀子，自再把銀子以

布包里，或是裝於袋中，並親自帶到上主選擇立為他名的地方。至1]達聖所

之後，朝聖者可以用銀子買牛肉(或牛慣) 、羊肉(或羊羔) 、葡萄酒9

以及各種酒精飲料。 1 0

照摩西的說法，什 幸獻的建席顯然不是律法或禮儀上的重擔，而是

的問 1 3 1 -97 。 利未記提到在聖所飲食的規定時 ， 往往用了短語“在聖的地方"

(利六 1 6 (9) 、 26 ( 1 肘 ， 士6 、二十四9 ) 或“在濛淨的地方" (十 1 4 )

詩二十三5-6繪畫出上主為他的子民安排建席的圖畫。

6 Tigay ( Deuteronol妙， 1 42 ) 認為 ， 百姓應該是從祭司那襄學懂敬畏，因為祭司

在神所揀選的地方教授律法書上的敬虔規例。

7 申十二20-2 1 及十九8- 1 0的規定也是以相似的考慮作基礎。

8 N IV沒有把他sep 譯作“錢幣實在十分正確。在巴勒斯坦，要到公元前5世

紀才開始鑄造刻有當局紋飾的錢幣。

9 這里首次出現的 yaym 一詞，是“葡萄酒"的常用稱謂。參 tlrôs (新酒) ，見

-t 13 '十一 1 4 '十二 17 '十四泊 ， 十八4 ' 二十八釘 ， 三十三詣 。

10 Yayin 由葡萄而來，而 sëkõr (發酵飲料)貝IJ泛指所有酒類，不論製自栗子、無

花果、石榴，還是麥(啤酒)。論及這個詞，見P. P. Jenso叫 “「凹，" N!DOTT玄，

4: 11 3- 1 4 。

11 論及在上主面前舉行的正式敬拜緊會而同時又是歡樂的慶典，見十二7的註

釋。

12 摩西將會在二十六 1 2 -1 5再次提及這項要求。摩四4-5很可能在影射這一項規

例，那襄故意採用諷刺的手法來描述這三年一次的什一奉獻。

的 例 Tigay， De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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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對邊緣社童的人道關懷，把這個保護網延伸至寄居者、孤兒和寡婦。 1 4

他們都獲得邀請到城門口領取可以帶回家中的食物，讓他們可以吃得飽

足 。摩西預期以色列社會將有某程度的貧富之別 ，但他期望地主階層心存

憐憫，並讓經濟缺乏的得到照料(參十五章)。第29節結尾的從句表明，

向貧乏者施恩是繼續得福的先決條件。的

應間臣則

什一奉獻的神學和社會意義 早在創世記十四章20節和二十八

章22節，經文已提及什一奉獻。然而，摩西這番論述的本源卻

在另外兩處 ， 其一是利未記二十t章30至33節，其二是民數記

十八章2 1至32節。利未記把什 奉獻看作是上主的產業，是預留給祭司和

利末人的(參利二十-t:2 1 ) ，而奉獻的範圍包括農產和牲畜。百姓也可以

選擇折換銀價，只是要另外加上銀價的五分之 。

涉及祭牲的聖潔律並不適用於什一奉獻。奉獻給上主的牲畜是隨機

的，也就是說，不論中選的是肥美的還是殘缺的，都不可再作替換 。上主

在民數記十八章2 1至32節宣告，什一奉獻要歸利未人，既是他們為國民作

屬靈事工的報酬，也是他們沒有分得地業的補償 。干1]未人也要把百姓所獻

之物再作奉獻，將其中的十分之一交給大祭司，而且必須是手頭上最好的

部分。

什 奉獻是利未人的日用之糧，他們可以在所住之處就地享用。然

而，因為這是民眾獻給上主的禮物，所以利末人也要把這一切看為神聖 。

摩西如今站在約旦河岸說話，面前是將要進入應許之地的以色列人，演講

詞的重點自然不是什一奉獻的行政流程，而是為百姓展示什一奉獻的神學

和社會意義。

正如律法書所規定的其他民間節期一樣，要判斷以色列人有否按例守

節，又能否達到經上清楚記明的理想標準 ， 實在十分困難。瑪拉基先知清

14 論及這三重短語，見十 1 8的註釋。早前提及這些邊緣奎體的經文包括 一 1 6 ' 

五 1 4 '十 18 。

15 類似“你手中所做的一切"這句話，在申命記十分常見 二7' 四詣，十六

15 '二十四 門 ，二十士的 ，二十八 1 2 '三十9' 三十一凹 ，三十三 11 。

407 申十四22位9 國

踅明白，百姓吝薔應當獻上的十分之 ，沒有把奉獻送入倉庫(應該是指

聖殿的倉庫) ， 自然也不會十分敬畏上主。在瑪拉基書三章7至 1 2節，瑪

利基背離了上主 貫的禁令，竟然挑戰他那一代被擴歸田的同胞，要他們

忠心地獻上十分之一，以此試試上主會否沛然賜福給他們。且不論先知叫

人試驗上主是多麼出格，瑪拉基看出忠心奉獻與上主賜福的關係。他的論

調與申命記十四章22至29節是一致的。

如果細讀舊約聖經的先知書，就必會看出百姓幾乎只按儀文守節(參

賽一 10-17 ;何六6; 摩五21 -24 ; 彌六6-8 ) ，沒有感受到在上主面前坐席

的殊榮，也沒有表現出申命記所預期的歡愉之惰。再者，擁有土地之人的

守節表現，似乎與日常生活完全脫節，尤其是在憐憫窮人方面。新約聖經

也有類似的評述。耶穌指責猶太人的領袖，說他們嚴守什一奉獻之例，但

卻忘記了律法中更重要的事 公義、憐憫和信賞。

當人們以為得到上主的眷顧是自己的當然權利，上述情況就會出現。

尤其是當他們嚴守禮儀律法 ， 但卻忘記了在上主面前敬拜是莫大的殊榮，

既沒有自知不配，又不懂得以讚歎之情觀見上主，就更容易出現這等情

況。摩西曾在第十章 12至22節勸勉聽眾，凡是正確地敬拜上主的人，都

會稱謝上主的恩典，並以上主的形象為道德準繩，全情投入地仿效上主

(imitatiodei) ， 尤其表現於憐憫窮人方面。

當代應用

探測真假屬靈的溫度計 什一奉獻對當代社會的意義 ， 要留待

第十六章論述節期的時候才作更全面的探討。現在我要指出的

是，教會對窮人的態度，正是其靈命高低的溫度計。基督徒不

應坐待政府照顧我們身邊的窮人，相反，教會應當懷著樂善而憐憫的心，

既要作上主的“翅膀" (得二 12 ) ，也要作基督的手和腳(參太二十五

34-36 ) 

有人主張，舊約聖經的敬拜是外在的，只看重禮儀，而新約聖經卻提

倡內在的心靈敬拜，兩者有天淵之別。 16 可是，這個見解只針對以色列人

16 見例 Jo hn Piper的講章“ Worship God!" (www.desiringgod.org/Resource

Library/Ser l11ons/Worship-God--2/ ;見於2011 年 10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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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錯誤表現，忽略了舊的聖經所載的理想模式，更完全誤解了申命記的意

義。在上一段經文中，摩西之所以頒佈有關食物的律例，是因為以色列與

上主有屬靈的關係(十四 1 -2 、 2 1 )。本段經文設立奉獻的制度，也同樣強

調這個制度是一種工具、一個契機，讓人能來到上主面前，因蓋自己所領

受的厚恩而歡宴喜樂，又學習敬畏上主，並以憐憫的心對待邊緣社章。文

中絕少提及禮儀 。

基督徒應否作什一
奉獻﹒.. .. .關鍵其實不

在於制度 ， 而是在於

神的關注和神的目

的 。

耶穌呼召人“以靈以真理"敬拜(約四

23 -24 ) ，把申命記的異象再次展現人前。這樣

的敬拜模式，與以色列人在敬拜中表現的禮儀

舉動大相逕庭。然而，把敬拜貶抑為夕|、在的形式

和禮儀舉動，也不是古代以色列人獨有的問題 。

不但耶穌時代的法利賽人可以算為樣板(太二十

三23 ;路十一42 ) ， 早期教會也很快就沾上陋習

(徒五卜5 ) ，甚至今天的教會也是這樣。對抗

這種儀文主義的方法有二 .其一是要有溫柔的心

腸，不但對神如是，對有缺乏的人也當如是 1 其二是要有 雙慷慨的手 ，

樂於放下手中所握 。
今時今日 ， 基督徒常常辯論什一奉獻是否必須。這個問題來得古怪，

也帶點虛偽。提出這個問題的人，少有辯論其他舊約律例是否仍然生效。

我們問 “基督徒應否作什 奉獻 7 " ，實在是張冠李戴 。關鍵其實不在

於制度， 而是在於神的關注和神的目的。身為神的于民，我們也必須有同

樣的關注，同樣的目的。這段經文的重點並不是作多少奉獻，而是提供一

個慶賀上主同在的契機 ， 並鼓勵神的于民彼此慷慨施贈 。因此，我們應該

這樣問 “基督徒應當怎樣把這個奉獻制度對窮人的關注實踐出來?怎樣

向經濟上的邊緣晝體施以憐憫 7 "這樣才能擺脫外在形式的牢籠 ， 讓我們

聚焦於最重要的議題 柔軟的心與張開的手。

申十五1-18

輯漢語譯車 間自車

1 “每七年的末一年 ， 你要施行
豁免。 2豁免的條例乃是這樣:每

個債主都要把他于襄借貸給鄰舍的

豁免了 3 不可向他的鄰舍或兄弟催

討 3 因為上主的豁免已經宣告了 。

3外族人你可以催討 3 但你的兄弟無

論欠了你甚麼 3 你都要張開于豁免

他 。

4 “最終在你中間將不會有窮人 3

因為在上主你的神賜你佔領為業的

地上 ， 上主必祝福你) 5只是你要認

真傾聽上主你神的聲音 3 謹守道行

我今天吩咐你的這一切誠命 。 6因

為上主你的神必祝福你 3 正如他對

你所說的那樣 。 你必倍貸給許多民
族 3 自己卻從不借貸;你必管治許

多民族 3 他們卻不得管治你 。

7 “要是在你們當中有窮人 3 是

你的一個兄弟 ，在上主你的神賜給

你的地上 3 在你其中一座城裹 ， 你
就不可硬著你的心 〉 也不可對你的

窮兄弟緊合雙手 。 8應當向他慷慨地

張開手， 一定要借貸給他 3 按他所

缺乏的 3 補足他的缺乏 。

9 “你要自己謹慎 3 免得你心中

有惡念說:‘第七年豁免年近了 。'
於是對你的窮兄弟惡眼相看 〉 甚麼

都不給他 。 他要是因你的緣故向上

主呼求 3 你就有罪了 。 10你必須慷

慨地給他 ?給的時候不可心疼 。 因

1 “每逢七年末一年，你要施行

豁免。 2豁免的定例乃是這樣 凡

債主要把所借給鄰舍的豁免了，不

可向鄰舍和弟兄追討，因為耶和華

的豁免年已經宣告了。 3若借給外

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討 ， 但借給你

弟兄，無論是甚麼，你要鬆手豁免

了。
4 ' 5 “你若留意聽從耶和華你神

的話，謹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這

一切的命令 ， 就必在你們中間沒有

窮人了。(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為業

的地上，耶和華必大大賜福與你。)

6因為耶和華你的神，必照他所應

許你的賜福與你。你必借給許多國

民，卻不至向他們借貸，你必管轄

許多國民，他們卻不能管轄你。

7 “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

上，無論哪一座城衷，你弟兄中

若有一個窮人，你不可忍著心、搶

著手，不幫補你窮乏的弟兄; 8總

要向他鬆開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給

他，補他的不足 。

9 “你要謹慎，不可心里起惡念

說 e 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

便惡眼看你窮乏的弟兄，甚麼都不

給他，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華，罪

便歸於你了。 1。你總要給他，給他

的時候，心里不可愁煩，因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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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漢語譯車

為為了這事 3 上主你的神必在你一

切的工作上 3 一切你于所經營的事

上 3 祝福你 。

11 “因為窮人不會從這地消失，

昕以我吩咐你說 ，一定要向你的兄

弟 3 向你地上的困苦人和貧窮人張

開于 。 3

12 “要是你 的 一個兄弟被賣給

你 ，不論是希伯來男人還是希伯來

女人 3 他要服待你六年，但在第七
年 3 你要任由他自由地離開 。

13 “當你任由他自由地離開時 ，

不可打發他空手而去 。 14應從你的羊

室 、 禾場 、 酒醉中慷慨相贈，上主

你的神怎樣祝福你 ， 你也要怎樣贈
給他 。 15你要記得 3 你在埃及地曾經

也是奴隸 3 上主你的神救贖了你 3

所以我今天吩咐你這事。

16 “但要是他對你說.‘我不願

離你而去 ， 3 因為他愛你和你的家 3

他和你也相處帶很好， 17你就要拿錐

子 2 在 門上刺穿他的耳朵 ， 他就永

遠成為你的奴僕了。符你的嬋女 ，

你也要這樣做 。

18 “你任由他 自 由地離開你 3 在

你眼中不可看為難事 2 因為他服侍

了你六年 3 已是雇工工價的雙倍 。

上主你的神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

祝福你 。"

410 

個告車

你的神必在你這一切所行的，並你

手衷所辦的事上，賜福與你。

11 “原來那地上的窮人永不斷

絕，所以我吩咐你說 : ‘總要向你

地上困苦窮乏的弟兄鬆開手。'

12 “你弟兄中，若有一個希伯

來男人，或希伯來女人被賣給你，

服事你六年，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

由出去。

13 “你任他自由的時候，不可

使他空手而去。 14要從你羊葦、禾

場 、酒醉之中，多多地給他，耶和

華你的神怎樣賜福與你，你也要照

樣給他。 15要記念你在埃及地作過

奴僕，耶和華你的神將你救頗。因

此，我今日吩咐你這件事。

1日“他若對你說 。 ‘我不願意

離開你是因他愛你和你的家，

且因在你那襄很好， 17你就要拿錐

子將他的耳朵在門上刺透，他便永

為你的奴僕了。你待嬋女也要這

樣。

18 “你任她自由的時候 ， 不可

以為難事，因她服事你六年，較比

雇工的工價多加一倍了。耶和華你

的神，就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賜

福與你。"

411 付1-1 8 盪

經文臨蠶

第十五章延續第十四章22節所開展的主題 ， 就是要百姓心存憐

憫，把于張開，慷慨地對待同胞中的窮人( 1- 11節)以及手下

的奴隸 ( 12-18節)。聽眼看來，第 l至3節像是法律1年文，可

是摩西卻仍然是懷著牧者的心腸， 用 7八成己上的篇幅來說服百姓採納這

一個政策。 l 這些話也是實用的指示，幫助百姓活出神的樣式。

憐憫窮人(十五午11 ) 
寄自兔年之捌( 1-6節) 這個段落的開端以嚴肅的語調宣告 “每t

年的末 年，你要施行豁免"。“土年的末一年"所指的可以是第t年的

年頭、 2 年尾3 或年中的某天 。申命記三十 章 10節把“豁免年所定的節

期"與住棚節連上關係(參十六 13-16 ) 0 4 雖然本段經文沒有把豁免之期

定於住棚節 ， 1旦考慮到第2節尾段那個嚴肅的豁免宣告，住棚節實在是最

合理的場景。經文所要求的行動，字面上的意思解作“施行豁免"。早前

的安息年誡命聚焦於土地的安息)這段經文則從人道主義出發，聚焦於

安息年政策對民眾的影響 ， 尤其是對窮人的影響。摩西在這裹著意突顯出

這個諭令的精神，表明單單容許窮人在安息年享用私人土地 ， 實在不足以

解決長遠的社會分化問題。

第2至3節再以 個正式的題目作開端，並陳明摩西所謂“施行豁免"

的意思。(一)摩西以概括性的用語要求債權人免除負債人的債務。 6 希

論及第4-6節的修辭風格 ， 見Wi lliam S. Morrow, Scribi悍的e Center: Organiza 

tion and Redaction In Deuteronomy 14: 1- /7: 13 (Atlanta : Scbo lars, 1995), 101-2 。

2 第 1 2節提到被契約束縛的奴僕服待主人六年之後可得自由(參 Driv e r ，

Deuteronomy , 1 74 ) 。

3 猶太教傳統上以第t年的年終為期 。 見Tigay， Dellteronomy , 145 。

4 旬首的時序短語 “每→三年的末一年"只再出現於三十 10 。 摩西在那襄進 步

指出 ， 這個日子就在“住棚節的時候" 。

5 論及出二十三 10-1 2和利二十五 1-7 、 1 8 -22 '見D . L. Baker, Tight Fists o/' Open 

Hands: Wealth and POν的吵 in Old Testamenl Law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9), 

223-32 。

6 有關希伯來文“每個債主都要把他手里借貸給鄰舍的豁免"一語的意思，學者

之間多有辯論 。 論及各種倡議，見C . 1. H. Wrigbt, God 's People in God's Land 

Fam句 LG/叫 and Properly in Ihe Old Teslament (Grand Rapids: Eerdlllan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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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來文 masseh yiid (字面上的意思是“手中〔有抵押〕的借款" ) 一語，

展現了古代的借貨習俗，就是借方向貨方提交財物作抵押，以作為保證還

款的憑據。這些抵押品通常都十分貴重 ， 在某些極端的情況下，借款人甚

至會把自己當作抵押品(參 12-18節)。從這個角度看 ， 上述陳詞或可解作

“每個債主如管有鄰舍因借貨而提交的抵押品，都要把抵押品交回負債的

人"。 7 如果真是這樣，則這節經文就不是要求債主完全免除負債人的債

務，甚至不是要求暫兔還款，而是要求歸還負債人交來的抵押品 ， 讓原物

主可以再次享用這些物品的經濟利益。

(二)摩西又禁止債主追討鄰舍或兄弟(以色列同胞)的債務 (2

節)。債權人放棄自己在抵押品上的權益，負債人自然鬆一口氣，現在又

得以在第t年暫緩為已到期的借貴還款，必定更感自在。這種做法就如棄

耕土地 年(出二十三 10-11 ) ，以讓土地休養生息。對負債人而吉，他們

可以藉此回過氣來 ， 重新站穩，並恢復生計。

摩西陳明這番諭令的基礎 ， 就是“上主的豁免已經宣告 j" 。動詞

“宣告 " (qârâ ,) ，表明這是一個正式的行動，但 layhwh (字面上的意

思是“向上主" )一詞卻可作多種解釋。 8 如果解作“屬上主的"就

是說上主有權制訂規範'的東人們在這天的行為(參五 14 ) 如果解作

“藉上主"則是強調這番規定的源頭是上主，如果解作“為上主的名而

作"則是說這條律例要求人以神學角度看待生活中的一切事務。藉著憐

憫貧乏者，以色列人在世人面前展現出神的樣式(參十 17-19 )

有 點值得留意 ， 就是摩西容許百姓追討外族人的債務 ( 3節上)

169-73 ;參Ne lson， Deuteronomy, 189; McConvil1e, Deuteronomy, 255 。

7 類似的看法也見於Rob in Wake ly (" t\間，"NfDOTTE， 3 :176 ) ， 而這個立場更

可追溯至C. 1. H. Wright,“Sabbatical Year," ABD, 5;858 ;同上 ， God 's People in 

God S' Land. 1 70-72 。

8 與這個段落最為相似的申命記經文，是十誡中的安息日誠命。根據這條誡

命，之所以有頭六日勞動而第七日休息的生活節奏，是因為第t日“是屬上

主的安息曰" (參利二十三3 ) 。這襄“屬上主" ( Iayhwh ) 一語是從利二十

五乞7借來的 。那段經文提到 ，設立第才三年棄耕土地的制度，就是“ layhwh 安

息年" (屬/向上主的安息年)。摩西在這里呼應安息年的規定，等如宣告

“土地和債項都是屬於上主的，因此在容許土地休息之外，還要加上豁免債

I頁。" Milgrom, Leviticus 23-27, 2245 。

413 申十五1-18 盪

摩西在這一刻關心的不是外族人，也不是放債的以色列人 . 9 他的焦點是

負債的以色列百姓，不論他們借款的原因是甚麼(例 農作物失收、遭逢

意外等)

摩西作為牧者 ， 有敏銳的洞察力，明白到單

單宣告政策，並不足以激勵百姓憐憫窮人，於是

他在第4至11節再說明遵行律例的誘因。他的開場

白可譯作“無論如何"或“在另一方面" ({新

漢語) : “最終" ) ， 接著又玄IJ劃理想的社會經濟

環境(4-6節) ，再督促百姓慷慨解囊，憐憫窮人

( 7- 11節)

摩西所說的理想狀況彷如烏托邦。他首先宣

告 “最終在你中間將不會有窮人"。申命記常

醫治這種病態想法

的良方 ， 就是存著慷

慨的心懷，多顧念窮

人的利益，少記掛自

己的好處 。

常關懷寡婦 、 孤兒和寄居者 1 0 但以 'ebyôn 來指稱“窮人"卻只見於這

段經文 (7 、 9 、 11 、 15節)及第二十四章 14節。這個詞是指某人沒有土地

貨財 ， 因而需要依賴別人接濟。經文的句法有強調的意思 1 1 意味儘管第

l至3節訂明諭令 (或因為民眾遵行諭令) ，但將來必有一天，以色列人再

不需要設有這些律例。然而，這一片景象卻不是必然出現的。

在第4節下至5節，摩西列出這種理想狀況的兩個前設條件。(-)上

主恩待他的子民，把迦南地交給以色列人作他們的產業 1 2 又在這地上祝

福他們。 1 3 (二)以色列人必須謹守遵行上主的旨意 ( 5豈有)。摩西以強調

的語氣陳述上主的祝福，也用強調的語氣要求百姓順服。 1 4 把前後經文綜

合起來，可以得出以下的因果關保

9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Tig伊ay， De叫U叫t的eωn附'0仰n仰?ω附O仰n附n机1

猶太傳統。

10 提及孤兒、寡婦和寄居者的經文，見十 1 8 '二十四 1 7 '二十七 1 9 。

11 不定式獨立結構+未完成時態詞根 brk ( 4節下; <.新漢語》 “ 必祝福" ) ，只

見於申命記這里。

12 相類的賜地公式語，見四2 1 、兒，十五4' 十九 1 0 '二十時， 二十 23 '二十

四4' 二十五 19 、 20 。

13 這些福氣的具體內容載於1::::: 13- 16 '十 14-1 5 (參26節) ，二十八 1-14 。

14 詞根 brk 的不定式獨立結構+未完成時態 ，也見於第5節的動詞 sm ' ， 只有細微

差異 “你要認真傾聽/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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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謹慎地服從上主，他就會大大地祝福你;

如果他大大地祝福你，你中間將不會有窮人。

414 

在第6節 ， 摩西把重點從個人的生計轉移到上主的祝福對社室的影

響。為了增強修辭的效果，摩西再次用了上主賜福的公式語，並加上“正

如他對你說的那樣"一旬，以訴諸申命記以外的早期律例。 1 5 他接著又以

四句話把上主賜給以色列國的福氣作一總結 ， 宣告這個國家在經濟和政治

上都會領先於列圈。這四句話連成兩句對偶旬 ， 作交錯配列平行結構(十

五6中、 6下)

你必借貸給許多民族，自己卻從不借貸;

你必管治許多民族 ， 他們卻不得管治你。

對待窮人的指示 (7 -8節) 在第7至 11節，摩西不再描述理想中的

狀況，轉而陳述百姓渡過約旦河之後要面對的現實。在這裹，摩西的牧

者心腸和修辭技巧也是一貫地明顯。 1 6 (_)陳明理想的狀況之後 ，摩

西隨即就著以色列民的歷史處境展開論述。(二)摩西以同胞情誼勸勉

百姓。申命記共t次使用 “兄弟 " 一詞，這段經文就佔了四次 (7上、 7

下、 9 、 11 節) 0 (三)他又直指百姓的根本罪，[生。摩西關心的不是欠債

者個人可能因為犯了某些罪而導致欠債 ， 而是富裕人士可能惡待貧窮的兄

弟 (9節) 0 (四)摩西同時兼顧外在與內在的道德問題。他提到富人的

心心"所指的是富人對窮人的態度 ; 談到“手"貝1]是指富人的行為。

(五)文中屢次使用直接引語。先是代聽眾設想陳詞 ( 9節 ) ，接著又引

述上主的話( 11 節)。就經文的句法與概念流程而盲，這個段落是按照

ABA的形式排列: 善待窮人的指示( 7-8節)以“你要自己謹慎"為開

端的 旬警告 (9節)善待窮人的進一步指示( 10- 11 節)

15 參出二十三22-26和利二十六3-13 。見J. Milgrom,“Profane S laughter and a 

Formul aic Key to the Composition of Deuteronomy," HUCA 47 (1976) : 1-1 7 。

16 論及申命記的“牧者修辭 ( pastoral strategy) , John Goldingay的綜述對理解

這段經文甚有幫助，見Theological Dive/古句。nd the Author句 of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 Eerdmans, 1987), 1 53 -66 。

415 向1 - 1 8 翅

段落開端的第7節表面上似乎與第4節矛盾 ， 但只要知道第4節所說

的是理想情況，而第7節則是論及生活現實，矛盾就自然消解。為了點明

“在你們當中有窮人"的意思，摩西用 7三句短語 ， 一步步把範圍擴充。

“是你的一個兄弟 " 一旬，基本上是指家中的近親。然而，正如上文指

出 ， 這句短語在申命記中也用來稱呼所有以色列同胞，因為經文把以色列

社章看作是親屬的延伸。“在你其中 座城襄" 旬，嚴格來說是指“你

的城門(之內) " (參三5 ) 。這種用法在申命記屢見不鮮。 “在- 你

的地上"則是指上主賜給以色列人的每一寸土地。摩西藉著這句話重申，

以色列人要為彼此的福祉負責。

第7節下指明對窮人應有的態度 : 以色列人要心存憐憫，並把手張

開。這節經文由兩句相反的短語組成 第 句( “不可硬著 ...... 心" )所

用的詞也見於第二章30節，在那稟是形容西宏硬善心對待以色列人，第二

旬(“不可- 緊合雙手" )形容五指堅握 ， 牢牢抓著手中的東西。這里

特別是指繁握欠債 方的抵押品。第8節也支持這種解釋，並呼顯聽眾要

有憐憫的態度 ，向有需要的人張開芋，慷慨地彼此幫助 。

警茄百姓不要硬若心和緊合雙手 (9節) 第9節的祈使語“要自己謹

慎"標示這個段落將要進入高潮。 1 7 這節經文指出三種對待窮人的病態

心理，都是富裕階層易於沾染的。(一)首項病症在於思想。經文把堅合

雙手的態度形容為心中有“惡念"。這個詞把不憐憫窮人的態度等同導人

拜偶像(參十三日 ( 14 ) )。摩西虛構 位守財奴的發吉，以具體地展示

他的刻薄心態 “第t年豁免年近了" 。這種想法的意思是 ，距離豁免年

越近，放債者能從債項中得到的利益就越少。醫治這種病態想法的良方，

就是存著慷慨的心懷，多顧念窮人的利益，少記掛自己的好處。資款要按

照窮人的需要放出，以補他們的不足，而不是照放債人的心意，在兄弟的

困境中取利。

(二)接著的病症是“惡眼"。在申命記中 ，有些處境和對象是

“眼不可顱，惜"的。 1 8 然而 ，面對貧窮的同胞，卻要以憐憫的眼光看待他

17 這個詞的變體見於四9' 六 1 2' /\ 11 '十二 1 3 、 1 9 、 30 。它是第十五章襄惟一

使用了祈使語的詞。

18 眼不可顧惜的人包括 迦南的所有民族(-t 1 6) ; 企圖引誘百姓拜偶像的親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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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1 9

(三)最後一樣病症就是緊合雙手。當然 ， 經文要到第 10節才提到

“手"但摩西心中想著的，正是一雙張開的手，毫不計較地照著窮人

的缺乏作施捨，因為文中三處有此暗示 “甚麼都不給他"一語，第7節

超越律法的字旬，

注目於律法的精神:

富人只要顧及同胞的

福祉 ， 就能獨自顧地

向窮人施恩 。

提到硬心和堅合的手;以及第8節懇求百姓張開

手。經文用了動詞“給"以上主的慷慨比照守

財奴的刻薄一一上主曾無償地把土地賜給以色列

人 (7節)

第9節的結尾指出這種刻薄態度的惡果，

就是迫使窮人直接向上主呼求 ， 並惹得上主向

堅合雙手的刻薄債主施行審判(參詩六十九33

(34 ) )。摩西早在申命記十章 18至19節就已指

出，上主會為孤兒、寡婦和寄居者伸冤，並要藉

著這個行動來作世人的模範。文中的判語“你就

有罪了"與第六章25節形成對比 ， 摩西在那稟宣告全心順服的結果 ， “義

就是 謹守遵行這切誡命" (參二十四 10-15 )。

善待窮人的進一步指示( 10-11節) 摩西在第 10至 11節採取攻勢，

先陳述富裕階層應有的態度與行為 ， 再指出這些行動的結果。摩西把第

9節的主題顛倒過來 ， 再次呼籲富人慷慨地對待窮人，也不應惋惜捨去

的財物。在第9節，經文以“惡 (r吋ã '汙刻dω) 來形容眼睛'和它對應的詞語

(r'玩刮h川)在這襄則用來形容

愁 " 解。因此 ， 摩西的意思就是要富人 “慷慨地"把財物給窮人，並且做

的時候不可感到

(十三8 ( 9 ) ) ;謀殺犯(十九 1 3 ) ;惡毒的證人(十九2 1 ) ;以及在門毆中

抓住丈夫敵人下體的婦人(二十五 1 2) 。論及這 “不可顧惜"的公式語，見

B lock, Ezekiel Chaplers 1 -24， 209-10 。

19 其他提及“惡眼"的經文只有二十/\54-57 。摩西在那襄描述被敵人圍困的城 z

城中原本溫柔馴良的人，也狠下心來烹子而食。

20 正如在其他經文一樣 . lôb (善)和 rã ‘(惡)代表著兩個極端， “憂愁的心"

的另一個極端就是“良善的心也就是一個 “喜樂/歡暢的心 .. (參士十八

凹， 十九6; 得三7; 王上二十一7 )

417 申十五1-18 盪

超越律法的字旬 ， 注目於律法的精神 ﹒ 富人只要顧及同胞的福祉，就能夠

自願地向窮人施恩。

摩西在第10節下宣告 ， 如果百姓樂意而慷慨地施捨，就會得到上主的

祝福 ，而祝福的範疇包括貨款人“ 切的工作"及“一切 .... 手所經營的

事"。或許有人會因為豁免年將到而心襄憂愁 ， 或許有人寧願變賣借款人

的抵押品套取現金，或許有人會以放債為謀利的捷徑。摩西的宣告足以令

這些人啞口無吉。只要以憐憫的心和慷慨的手對待有需要的人，上主自然

會獎賞他們。

在第 11節，摩西以另一句陳述現實的話收結這段經文，指出窮人不

會從這地消失。第4至6節所載的烏托邦雖然永遠無法實現，但這卻是以色

列人努力的目標。摩西的結語旨在重申早前的呼顯 (8節) ，提醒有能力

幫助別人的百姓 “一定要向你的兄弟，向你地上的困苦人和貧窮人張開

手"。

向債奴施憐憫(十五12-18 ) 
摩西指示百姓應該怎樣對待因欠債而賣身為奴的同胞。 2 1 這段經文的

主題與前文銜接，都是論述經濟上自足的以色列人 ， 對不能自養的兄弟有

甚麼責任。這些指示雖然建基於出埃及記二十一章2至 11節和利未記二十

五章39至46節，但摩西站在牧者的立場，有感於以色列人將要進入應許之

地，於是便就著這個處境再作論述。原本的焦點是債奴的權利，這裹的焦

點卻是主人的責任，而語氣也較接近道德勘勉。

我們不但要參考前期的舊約經卷，也要參考古代近東文獻所載的相關

風俗，這樣才能準確地理解第12至 18節。 22 奴隸制度是古代社會的常例。

以色列人手下的外族奴隸，要不是戰爭的俘虜(民三十 7-1 2 ;申二十一

10-14 ) ，就是購自奴隸市場。以色列裔被契約束縛的奴僕，貝1] 多數是因

21 從這段經文可見，欠債者是自願作僕姆的( 1 6- 17節) .因此稱他們為“償債僕

役..比稱他們為 “債奴"更為貼切。

22 <漢摩拉比法典~ ( Law Code ofHa l11l11 urabi; ~ 11 7- 11 9 ) 載有最為接近的宜

例，論述見G. C. Chiri chigno , Debt-Slaνely in Israel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JSOTSup 14l ; Sheffie ld; Sheffield Acadel11比， 1993)， 67 -72， 1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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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欠債或貧困而賣身。 23 他們一旦賣盡家當，或是向債主典押盡所有財物

而不足抵債，就會成為債權人的償債僕役或雇工，同時也算是這個家的屬

員。 24 儘管債主強取欠債人作償債僕役是合法的 ， 但利未記二十五章39至

46節和申命記十五章 1 2至 18節都指這樣的行為不合道德。 25 摩西為債主的

行為訂下規範，以防止日後有主人侵奪償債僕役的權利。他的陳詞可分作

三個主要部分，而第17節下則是一句獨立的插肢。第一部分是對待償債僕

役的原則( 12-15節) ， 第二部分是處理例外情況的原則 ( 1 6- 1 7節上 )

第三部分則是總結呼籲 ( 1 8節 )

對待以色列爾償債僕役的原則 ( 12-15節) 這里提到的處境，是以

色列人透過買賣交易而置身於另一人的權下。在 般情況下 ， 動詞 mâkar

(賣給)是指以物件換取金錢。然而，這里卻取其引申意義，就是把某人

或某物交到另一人的權下。 26 與出埃及記二十一章2節的情況不同，這襄

提到的窮人是自願賣身的。 27

和第 l 至 11 節 樣，摩西稱這些窮人為“你的一個兄弟"把欠債者

形容為債權人的血親。他又這樣稱呼欠債者 “不論是希伯來男人還是希

伯來女人"以突顯雙方是同胞。在舊約聖經，以色列人會自稱為“希伯

來人"以區別本族同胞與外來人。 28 摩西要處理的範疇 ， 顯然是以色列

23 見l. Mendelsohn,“Slavery in the OT，"的B， 5:384-85 。論及以色列的奴隸制度，

見Z. W. FaLk, Hebrew Law in Biblical Times: An J.帥。duclion (2nd ed.; Provo, UT: 

Brigham Young Uni v. Press, 2001)， 114- 1 8 。

24 見利二十五25-34 、 35-38 、 39-55 。其論述見Milgrom ， Leviliclls 23-27, 2191-24 1 。

償債僕役之下還有另一種級別，王下四 1-7就曾刻劃出 位寡婦的困境，她是先

知的寡妻，並且將要失去兩個兒子，因為債主正前來把他們取去作“奴隸"

25 和十誠一樣，上述兩段經文都指著奴隸主發盲 ， 以第二人稱警告他們不可侵奪

償債僕役的權利。

26 見士二 14 ' 三8' 四2' 十7 。

27 出二十一7-8所處理的，是父親變賣女兒作僕牌抵債。茵此，這里的 yll附吋kël

也可能有被動的意思，即“被寶" o NIV貝IJ使用反身代詞(“把自己賣給" ) 

強調這是欠債人的自主行動。

站 在申命記中，“希伯來男人 ( 'ibrf) 和“希伯來女人" (，伽'iyyâ) 兩詞只在

這襄出現。這兩個詞增強了這段經文與出二十-2-1 1 的連繫'因為那段經文正

是提到“希伯來奴僕"的困境 (2節)。見J. W. Marshall , Israel and the Book o} 

the Coνenanl: An Anlhropological Approach 10 Biblical Law (SBLDS 140; Atlanta: 

Scholars, 1993), 1 口- 1 6 。

419 間1刊 區重

族內的社童及經濟關{系，而不是以色列人對外族人的態度(不論這些外族

人是否住在以色列民中)。他又特別提到男人和女人，表明兩性都必須得

到相同的善待。

摩西教導有自養能力的以色列人應該怎樣對待作僕役抵債的同胞。他

容許債主取欠債人作僕役六年。這六年之期與第 l至 11 節的豁免年定例不

同。豁免年的日期與全國的安息年掛鈞(參9節) ，而這六年卻應該是從

賣身為{寞的那天起計，直到自由離開的那天為止，也就是“第t年" 0 29 

這個規定保證債權人能夠得到償債僕役的t年服務 ， 但債權人卻不可要求

對方服侍更長的日子。在這段經文中，摩西把窮人的合法權利(出二十

2) 轉化為債權人的道德責任 。債權人必須容許償債僕役離開 ， 使他成為

自由、獨立、全面的以色列公民。"申命記十五章 13至 14節更囑咐僕役

的主人，要按照自己從神領受的福氣，多多送贈肉食、五穀和酒給這位窮

人，幫助他穩當地展開自由的新生活。

第 15節指出，債權人應謹記以色列民族在埃及為奴的經歷，也要想

念上主無私的救贖大恩;這樣，他就能夠以柔和的心恩待貧窮的兄弟姊

妹(參十 1 7-19 ) 0 3 1 把動詞“買贖 " (pâdâ; {新漢語》 “救贖 " )用

於討論奴隸的場景，實在是自然而貼切的(參出二十一8) 0 32 藉著這個

詞，聽眾更能體會到償債僕役得善解放，與以色列民族從埃及的細鎖中得

到釋放的關係。申命記十五章 1 3節也使人憶起上主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時

的供應。當日的民眾既能帶著埃及的財寶離開(參出三21 -22 ) ， 33 今天的

主人也應該厚賜自己的僕役，讓他們豐豐富富地離開。

處理倒外情況的原則( 16-17節) 在第 16至 17節，摩西想到或許有

人會寧願永遠作僕役，而不願自己謀生。為了使處境更形切身，摩西又設

29 利二十五40卻只提及在禧年放僕役自由離去。

30 出二十-3-4所指的“自由"並不是全面的獨立自主，但申十五 1 3- 14和利二

十五4 1 則指出這個解放行動是要給予僕役全面的自由 。參N . Lohfi吭， ".， tþ~ ;:J ，" 

TDOT, 5: 114-1 8 。

3 1 在其他地方，摩西也曾以在埃及的為奴經歷來勉勵以色列人，見五 1 5 '十六

12 '二十四 川， 二十四泣 。

32 也見於-l:::: 8和十三5 (6) 。這兩處經文提及上主“從為奴之家"買服以色列

人，但更常見的動詞卻是“領出來 " ( hosf) ; 見五6' 六 1 2 '八 14 '十三 11 。

33 參出2-3 '十二35-36 ; 詩-0五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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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以牧人的心臨
督促百姓，要他們遵

守最重要的誠命，就

是以愛鄰舍的行動來

表明自己愛上主的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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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出償債僕役的陳詞 ， 表明不願離開的意向。"

經文未有解釋他不願作自由人的原因 ，只是聚焦

於主僕二人經年建立的關係 o 僕人在主人家中蒙

受禮遇，因而真誠地 “ 愛" (，晶晶)他的主人，

並拒絕回復自由身，軍願畢生與主人的家禍福與

址。
/'-

第 17節簡要地說明落實上述意向的法律程

序:主人要用錐子在門上刺穿僕人的耳童。出埃

及記二十一章6節雖然沒有訂明在門上穿耳的規

例，但卻提到神 ， 因而有說法指這個儀式應該在

聖所中進行。必然而，要根據這個說法執行上述程序，在舟車上實在有

不少困難 ， 除非所謂的聖所是指就近的丘壇。因此 ， 我們應該把出埃及記

二十一章6節的 1申"解作神所授權的司法官員，並且更有可能是指專

職審理家事的人。 36 或許這位官員會去到債權人的家中司禮，代表神在

上述程序中作見證人。耳上穿孔是色認，讓人知道這個奴僕委身服侍他的

主人，並可能表示他的主人也委身照顧這個奴僕。 37 兩者有終身的主僕關

係 o 38 我們不知道主人能否或應否拒絕這種安排，但永遠的主僕關係 經

34 或許是因為出二十-5用了這種修辭策略，這襄也跟著這樣做。

35 見J. r. Durhal啊， Exodl的 (WBC 2; Waco : Word, 1987), 321 。有人以經外文獻支持

這個說法，而最常引用的就是《埃什努納法典} (Laws of Eshnunna ) 937 (參

Roth, Law Collections, 65 ) 

36 伊IJ : Marshall , Jsrael and the Book 0/ the Coνena肘， 134-38 。這個用法也見於出二

十二8 (9 ) 

37 刺穿耳朵之後，主人或會把耳環扣於僕人的耳上 。于日在耳上的也可能是 條細

繩，連看 塊金屬或陶製牌子，牌上玄Ij有主人的名字。埃及和美素不達米亞也

有同類的做法，包括在奴隸身上烙上或印上主人的名字 ， 以及要奴隸穿戴某些

特定的標記或服飾 ， 以表明他們的奴隸身分。見1. Mendelsohn,“Slavery in the 

OT," JDB , 5:3 85; M. Dandamaev, Slavely in Babylonia: From Nabopolassar 10 

Alexander the G悶。1 (626-331 BC) (ed. M. A. Powell and D. B. Weisberg; trans 

Y. A. Powel l; rev. ed. ; DeKalb, IL: Northern IlI ino is Univ. Press, 1984), 229-

35 。

38 短語“永遠做僕人"見於撒上二十-t 1 2和伯四十一4 (四十28) 。進 步的論

述見Craig ie ， Deuteronoll吵， 239 。

421 申十五1-18 國

訂定 ， 如非雙方同意，任何一方都沒有法定權力撤銷這約。"

總錯l呼籲 (18節) 摩西指明男女僕牌都受上述政策保護後( 17節

下) ， 隨即回頭論述平常的處境，就是服役期滿的僕人接受解放。他並以

這節經文總結上文的一番論述。摩西曾在第7和第 10節警告債主，吩咐他

們不可硬著心和堅合雙手來對待欠債的人。現在，摩西再告誡他們，在六

年期滿釋放僕役 ， 不可覺得是一件“難事"也不應心有不甘。反之，他

們應該感謝僕役為主人的家計所作的功銬。

“雇工工價的雙倍 (misneh J " 旬，可能意味主人從奴僕所得的產

值比雇人代勢更多 倍，原因顯然是奴僕終日候命，又可強迫他們多作工

夫。然而 ， misneh 一詞在這襄卻應解作“等值" 4。也就是說，主人應感

謝僕人這六年來的服務，因為他未曾付上分毫工錢。正如第4 、 6和 10節一

樣，摩西的結語也是一個動機從句 : 如果以上述態度來對待新得自由的僕

役，就必會得著獎賞，在所做的 切事上蒙上主祝福。

應間臨則

以色列人如何在歷史中道行這些命令 在申命記十五章1至 11

節，摩西捕捉到立的重體的生活精髓。以色列的倫理並不是建

基於石版上的律法，而是建基於關係之上:一方是他們與主的

關係，另 方是重體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摩西以牧人的心腸督促百姓 ，

要他們遵守最重要的誡命 ， 就是以愛鄰舍的行動來表明自己愛上主的心。

以色列的智者用另 番話指出問樣的道理 ，

欺壓窮人的，就是羞辱造他們的主，

幫助窮人的 ，就是尊崇造他們的主。(藏十四31 ' {新普及} ;下同)

39 {.漢摩拉比法典} (92 82 ) 的最後 項條文記載，有奴隸要否認自己的奴隸身

分，因此向他的主人宣告， “你不是我的主人" 。

的 同樣的用法也見於耶十六 1 8 (和申十-t 1 8 。那襄 川isneh 解作份文件的

“副本 " ) 0 HALOT, 650 。一份公元前二千年期的巨拉拿 ( Alalakh ) 文獻也用

J mistannll 詞，指奴隸主因別人歸還他的奴隸而付出的賞金。參M . Tsev訓，

“ Alalakhiana," HUCA 29 (1958): 1 25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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嘲笑窮人的，就是羞辱造他們的主，

幸災樂禍的，必受懲罰。(藏十七 5 )

422 

在以色列的歷史中，民眾有沒有遵行這一方面的指示( 12-18節)

以及他們實踐的程度如何，我們很難估計。以利亞 以利沙敘事文的處境

是拜巴力的論事。在這些敘事文的核心，有一個故事描述先知的孤兒寡婦

欠債受欺。從這個故事可見，如果重眾離棄上主轉向其他神明，申命記所

提倡的社會倫理就必然崩壞(王下四卜7) 。不論故事中債主的所作所為是

否合法 ， 讀者也能看出 ， 以色列民的道德衰落與他們靈性上的屢犯叛逆同

軌並行。正因為社章未有保護這些孤兒寡婦，債主才能試圖把孩子取去作

奴僕抵債。 4 1

後期的先知屢屢譴責有財有勢的權貴，指他們欺壓窮人。 42 在公元前

8世紀，阿摩司就指出這種硬著心和堅合雙手的心態和行為，正是北國以

色列所犯的至大之罪

上主這樣說

“以色列人屢次三番地犯罪，

我絕不會讓他們逃過懲罰 1

他們為銀子賣了正宜的人，

為一雙鞋賣了窮人。

他們在塵土中踐踏無助者，

又推開受欺壓的人。

父親和兒子跟同一個女人同睡，

站污我的聖名。

在他們的宗教師日中，

他們懶洋洋地躺在債戶紙押的衣服上。

在他們思神明的廟宇中，

41 參申命記屢屢教導百姓照顧寡婦和孤見(字面上的意思是 “無父者 " ) 

42 賽三 1 4-1 5 '十 1-2 '五十八6-7 ;結十八 l 卜 12 '二十二凹，摩二6-8 '八4-6 ;亞

才二8- 1 2 。

423 申十五1 - 18 國

他們喝不公正罰款買來的酒。(摩二6-8 ' <新普及) ) 

一個世紀之後，耶利米譴責猶大國的民眾，說他們違反了摩西在申命

記這段經文中頒怖的政策綱領(耶三十四 12-22)。耶利米在神論中指出，

在一段長時間忽視豁免年規例之後，他那一代的以色列人終於執行這段經

文所要求的政策。然而，他們很快就反悔，竟然抓回那些已經釋放的人，

強迫他們再次為奴。他們既算不上摩西要求的慷慨為懷、張開雙手、心存

憐憫，自然就不能得著摩西所說的獎賞;不但如此，耶利米更向他們宣

告，他們要承受申命記第二十八章所載的 切詛咒。

有一位婦人拿自己的香膏膏抹耶穌的頭，但卻遭人譴責。為了回應那

些作出譴責的人，耶穌對周遭社辜的現況作了 番評論。他教導門徒說:

“常有窮人和你們在一起，只要你們願意，隨時都可以向他們行善" (可

十四 7) 。在申命記十五章4節，摩西卻又指向將來，表示所有錯誤終有

天會被糾正過來。 NIV把這節經文譯作“你們中間不應有窮人" (there 

should be no pool-among yoJ3) ，但更貼切的譯法應是按照陳述語態，

把這節經文譯作一個應許 : “在你中間將不會有窮人" (ESV' NRSV ' 

《新漢語) )。當上主賜下最終的產業 ， 恩典沛然降下的時候，那理想中

的烏托邦也必能成為現實。

下

約翰在異象中看到這聖約理想的實現，那時新聖城耶路撒冷從天上降

我聽見有響亮的聲音從寶座發出來 ， 說.

“看啊，神的帳蓬典人同在，他要與他們同住，

他們要作他的于民，

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

作他們的神。

神必擦去他們每一顆眼淚，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痛苦，

的 1 984年版NIV的翻譯一一譯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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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先前的事都過去了。" (啟二十一 3 -4 ;參七 14-2 1 ) 

當ft應間

樂善好施的輸事l' 在申命記十五章 l 至 11 節，摩西向百姓展示

了兩件事，一是理想中的信仰童體， 是樂善好施的心態。古

往今來，上主的于民都應該以這兩樣特質來界定自己的身分。

這段經文所教導的心存憐憫和張開雙手，在約翰 書三章 1 7至 1 8節也有清

晰的呼應 “凡有世上財物的 ， 看見弟兄有需要卻硬著心腸，那怎會有神

的愛存在他稟面呢?孩子們啊，我們相愛，不要用吉語和舌頭，而要用行

為和真理。"憐憫之心必須在 “信仰大家庭的成員" (加六 10 ) 中開始，

再延伸至所有經濟上的邊緣社章。他們當中有人被困於大城市中的貧民

區，有人在阿帕拉契 (Appa la chia ) 的“蒼涼空谷"苦苦撐持，有人為了

逃離絕境而經合法或非法途徑移民此地 44 甚至有人因年紀老邁而遭家人

遺棄。基督徒要把自己從自私自利的迦南風俗中分別出來，最好的方法就

是慷慨地善待窮人。改寫的翰 書四章 1 9節的話，就是 “我們以委身於

聖的的心來對待別人，並用具體的“愛心"行動為他人謀幸福，因為神首

先以委身於聖約的心來對待我們，並用具體的“愛心"行動為我們課幸

福。"

雖然大部分基督徒都不在巴勒斯坦居住 ， 也不是血源上的“兄弟"

但只要我們能看清這個隔閔重重的社會現況，又聽明白神對這個扭曲失

調的社會有甚麼旨意 45 我們就能一眼看出申命記十五章 l至 11節和 1 2至

1 8節對當代社會的意義 。暴虐不公彷彿是奴隸制度的定義 ，但這段經文卻

表明並非必然。主人與僕役都是亞當的後裔，同樣按神的形象被造(含1]

五;伯三十一 1 5 ;詩八，繞十四31 '十土5 ) 既然彼此都是人類大家庭

的 分子，主人就應該視手下的僕牌為兄弟姊妹。另一方面，我們既是神

44 Carroll R. (Ch川tians at the Border: fmmigration, the Church, and the Bible) 以先知

式的熱忱和柔和的牧者語調向基督徒呼顯，敦促我們以基督徒獨有的態度對待

無證移民。

的 論及申十五的當代意義 ， Jeffri es M . Hamilto ll有一番精彩的論述 ， 見Social

Ju叫S

144-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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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兒女，又處身信仰晝體之中，更有特別的動機

去恩待窮乏無依的人。神施恩從罪的細鎖中把我

申十五1刊 圓圓

們買贖出來，又收納我們作後繭，並且照我們的 正如波阿斯一樣，
需用賜下充足的供應。對缺乏和奴役之痛，我們 我們要作上主的 “翅

固然感同身受;對神的買贖之恩，我們也是親歷 膀"，讓容易受欺負

其境。因此，我們能夠以天父的眼光看待世人 ， 的人在我們那襄得蒼

並跟隨神的榜樣，用他恩待我們的方式去恩待別 庇護。

人。
這個事實的意義不但深刻，而且多樣。

(一)富裕而有影響力的階層，不應等待窮人和邊緣晝體開口求助，才去

恩待他們，也不應要求他們自行捍衛自己的權益。查看教會對社會公義的

關注程度，就如量度教會的體溫，可以測出教會是否健康。

(二)神的于民要恩待欠債的人，並以窮人的需要為首要考慮，多於

顧及自己在私有產業上的權益。我們要慷慨地張開芋，並心存憐憫恩待窮

乏人;對有能力的人而吉，這尤其是當盡的責任。

(三)神的子民如果處於經濟和社會上的顯要位置，就更應以恩慈對

待手下的人 ， 好讓他們雖然處於別人的權位之下，也明白自己所頓受的人

生是

(四)我們知道，教會以夕判|、的世界有不少社會問題和經;濟齊問題，而問

題的根源;潛醬藏於更深的屬靈層面。在這個層面的問題，除了基督的奇妙救

贖大功之外，再無其他解決方法。然而 ， 神的子民仍須盡 切的努力，拆

毀社章之間的藩籬，消除人際之間的壓迫。這樣做不單是遵行神的旨意，

也是向世人宣告，神的道路是至公義的(申四7-8 ) 。

(五)富裕而有影響力的信徒，絕不可因自己的成就而驕傲自滿 ，

反而要稱謝神的書顧。他們要知道，神的苦顧是恩典，不是他們應有的權

利。神施恩是為了守約，因為他曾應許要賜福給他在世上的忠心代表人。

(六)在敬拜中，我們必須揚棄一切社會藩籬和貧富之別 。有影響力

的人，必須確保所有人都有同等權利來到神的面前 ， 也必須主動邀請貧乏

的人到神的桌前坐席。

因此，基督徒應站在最前線，為大眾謀求幸福，並為受壓迫或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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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自己的人發聲，正如威伯褔斯爵士 ( Sir William Wilberforce , 1759-

1833 ) 從前在英國領導反奴隸運動 樣。奴隸制度雖然已不復存在，但如

果威氏等人生活於這個時代，他們也會慷慨地把各種經濟資源供應給窮

人，為他們伸張正義，並且保障他們免受壓迫和欺負。總而吉之 ， 正如波

阿斯 樣，我們要作上主的“翅膀"讓容易受欺負的人在我們那稟得著

庇護(參得二12 ) 。

申+五19-23

插漢語譯車

向土主守節

叫“ 你牛 牽羊章中一 切頭生

的 3 要將公的分別為聖 3 歸給上主

你的神 。 你不可用牛章中頭生的做

工 3 也不可給羊章中頭生的剪毛。

必你要把牠吃了 ? 和你的家眷一起 3

年年都在上主所揀選的地方，在上
主你的神面前吃。 21不過 3 要是牠有

殘疾 3 或病腿或瞎眼 3 無論有任何

惡疾 3 都不可宰獻給上主你的神。

2你要在你的城襄吃掉牠 3 不潔的人

和潔淨的人都可一起吃 ，像吃羚羊

和鹿一樣。 23只是牠的血 3 你不可

吃 3 要倒在地上 ，像倒水一樣。"

經文盟章

祖台車

肉主主守節

19 “你牛葦羊葦中頭生的，凡

是公的都要分別為聖，歸耶和華你

的神。牛葦中頭生的不可用牠耕

地，羊章中頭生的不可剪毛。羽這

頭生的，你和你的家屬，每年要在

耶和華所選擇的地方，在耶和華

你神面前吃。創造頭生的若有甚麼

殘疾，就去口痛腿的、喀眼的，無論

有甚麼惡殘疾，都不可獻給耶和華

你的神。 2可以在你城襄吃，潔淨

人與不潔淨人都可以吃，就去口吃

羚羊與鹿一般。 n只是不可吃牠的

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樣。"

摩西把關於窮人的指示陳述完畢(十四22~十五18 ) ，接著就

在第十五章 19節至十六章 17節重拾早前的議題，開始就看神與

人的縱向盟的關係再作指示。這個段落的首部分(十五

19-23 )有過渡作用，內容涉及在上主面前坐席，地點是中央聖所和家中;

至於這個段落的次部分，則是上主邀請百姓定期到他面前參與節慶。

第十六章將要論述在上主面前舉行的定期慶典，而第十五章 19至23節

則囑咐百姓隨時預備守節。獻頭生牲畜之例，也見於五經其他書卷(出十

三2 、 11-16 '二十二29下-30 ( 28下-29 J 民十八15-18)。聖經鑒別學者
傾向強調這些經文的矛盾 1 而保守派學者則多方嘗試消解這些矛盾。 2 雙

例。 Weinfeld ， DDS, 2 1 6- 1 6 。

2 例C. F. Keil , Biblical Commentwy on the Old Testa ll1ent (with F Delitzsch) , vo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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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陣營都時常忽略每段經文的獨有焦點 ， 尤其是每一個段落被放置於其上

下文中間究竟有甚麼作用 。 3 申命記十五章 l至 1 8節呼顯百姓打開心門 、 張

開雙手 ， 而這個段落則論述在上主選擇的地方獻

祭 ( 2 0節)。由此可見 ， 本段經文與第十四章22

上主喜悅他的子民
到他面前來 。 每當有

頭生的動物下胎 ， 不

論是牛 、 羊 ，還是山

羊 ， 都代表上主的一

次呼召 。

至29節是首尾呼應的結構 ， 前後形成了一個大單

元，它的主題就是張開的手與柔和的心， 而本段

經文就是這個大單元的結論 。

摩西早前曾作指示 ， 要百姓把牛董羊章中頭

生的，連同其他禮物，帶到上主面前(十二5-6 、

17-1 8 ' 十四 23 ) 。現在，摩西把焦點放於這番

獻祭規例的細節 。 根據出埃及記十三章 l至2節所

說，所有頭生的都屬於上主 ， 因此必須歸給上主

為聖 ， 不可作日常的俗務用途。 Bekôr 詞雖然

往往被譯作 “頭生的 " 4 但這個詞其實是形容社會地位多於標示出生次

序 。 3 如果按照這個詞義解讀出埃及記十三章 1 2節 ， 我們就明白為何經文

會加上“母胎中頭生的"一語( {新漢語》 無“母胎中 "等語)。從這個

短語可見，歸與上主的頭生生命 ， 就是指母親的頭生後裔，而不是指父親

的頭生後裔 。 6

申命記十五章 19節把律例定得更為嚴格，先是規定要用雄性的牲畜，

接著又指明要沒有殘疾的。出埃及記十三章 1 3節禁止用驢，民數記十八章

的至 1 6節又禁止用不潔淨的動物，再加上申命記的規定 ， 可用祭牲的範圍

就越來越害 ， 如下表所示

1, The Pentateuch, (G rand Rapid: Eerdmans, 1 953) ， 3 57-5 8 。

3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McCo川i lJ巴 ， Law and Theology il7 Deuterol1o l妙， 88-90 。

4 例 HALOT， I 訓 ; DCH, 1: 170 ; M. Tsevat,“llJJ, bekôr ," TDOT, 2: 1 2 卜27 0

5 克B lock， “Marr i age and Family in Ancient Israel," 82 -肘; F. E. G reen spahn ， 附len

Brothers Dwell Together ‘ The Preeminence 01 Younger Siblings in the Hebrew Bible 

(New Yo rkJOxford: Oxford Uni v. Press, 1994) , 1 9 ， 27 ， 59-62 。

6 聖經上有稱父親的長子為 “他生殖力量的首個兆頭 .. (原文直譯)。見申二十

一 1 7 ; 參創四十九3 ; 詩士十八5 1 . 一0五36 。

429 十五1的 團

一切頭生的 雄性 潔淨的動物 沒有殘疾的7

鱗鱗鱗鱗翩翩

既然用於獻祭的頭生牲畜不會多於百分之十五，那麼以頭生為祭的

規例應該不致對經濟民生有太大影響 。 此外 ， 這裹的祭牲也不會被隨便丟

棄或作矯祭燒盡，而是成為慶典建席上的食物 ， 百姓可以在中央聖所享用

(20節)

這個段落的開端是 道直接而清晰的命令 ， 吩咐以色列人把牛草羊

章中頭生的獻與上主 。 這個要求出自民數記三章 13節，而本段經文則添上

附加條款 ， 禁止百姓在日常的家庭經濟活動中使用這些牲畜 。 不可用頭生

的牛隻作役畜，包括拉車耕地，也不可以取羊或山羊的毛皮 。 牛憤雖小，

但也有力作某些工作;而六至八個月大的羊羔 ， 牠們的羊毛更是上品 。 以

色列人或會為這些緣故違反禁令 ， 在獻祭之前取用牲畜幫補生計，導致牲

畜肢體有損 。 B 經文雖然未曾訂明獻頭生牲畜為祭的日子，但從“年年"

(字面上的意思是“年復一年 " )一詞推斷 ， 祭牲應該會在三大年度節

期的時候被帶到中央聖所 。 9 按此推斷，當獻祭的時候 ， 祭牲或有數天大

的，或有將近一歲的。

可是 ， 在出埃及記二十二章30 (29 J 節，上主叉命令百姓在祭牲八天

大的時候獻祭 。 我們可以怎樣調解兩者的矛盾呢?關鍵顯然在於祭禮舉行

的 日 期和地點 。 根據民數記十八章 1 6節，在某些情況下，百姓可以把頭生

的“贖回"而贖價則要按照“聖所的舍客勒"計算 ， 因此這是在會幕中

7 與今天的夭折率比較 ，出生後能存活八天以上 ( 出二十二30 C 29 ) 規定不可用

出生八天以內的牲畜) 的幼畜可能少於百分之六十 。在這些存活的幼畜之中，

又會有好部分身帶殘疾。

8 同樣看法也見於Tigay， Deuteronolny , 15 1 0 

9 有關論述見申十六 卜 1 7 。 照上述角度理解獻祭的日子 ， 或有助解釋以西結在結

三十六37-3 8所作的比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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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的。然而 ， 且以色列人散居於各自所得之地，要在每頭祭牲出生八

天的時候把牠帶住聖所，實在難於登夭。或許，住在菲1]末人城鎮中的利末

人(民三十五卜8) 也負責接收祭物，以及收取贖價 。無論如何，摩西在這

稟吩咐百姓把頭生的牲畜帶往中央聖所。自從這個諭令頒佈後，早前的規

例都要暫緩執行，以配合為了新處境而制定的新律例。

摩西又發出邀請，叫各家各戶的主人帶同親屬，在獻頭生祭牲的日

子 ， 至1]上主面前坐席。 1 0 上主雖然不會吃下祭肉，但他卻以天上東道主的

身分，邀請自己的家屬享用那些原本獻給他的祭物。為免百姓獻祭的時候

疏忽大意，摩西又提醒他們，只有身無殘疾的祭牲，才配放在上主的桌上

(2 1 節)。文中雖然只特別指出痛腿和瞎眼，但其後又有“無論有任何惡

疾"一語 ， 表明上述兩項只是代表 ， 引申範圍應該包括所有可以想像得到

的殘疾。 11 這些動物雖然身帶殘疾，但卻是潔淨的品類，因此不論漂淨的

人還是不潔的人，只要住在城中 ， 都可以食這些牲畜的肉，正如吃1守獵得

來的肉食一樣。惟 的條件是，在屠宰的時候，要把血適當地處理掉。 12

應間臣則

與出埃及記第十二至十三章和民數記第十八章不同，這段經文

以極為簡約的用語描述以頭生的動物為祭。 1 3 本段經文就看申

命記十二章6節作演譯，以頭生的牲畜為焦點，把這些動物看

作是上主為他的子民預備的席上之珍，帶出上主邀請他們定期到他面前坐

席。上主喜悅他的于民到他面前來。每當有頭生的動物下胎，不論是牛、

羊，還是山羊，都代表上主的一次呼召。上主向這家上下發出邀請，要他

們來到聖所，向他稱謝，和他相交。然而，百姓卻不應把牲畜的繁殖視為

理所當然。母牛母羊懷胎產子，都是上主所賜的福，是他施恩眷顧的標

l 。 這句話是民十八 1 7-1 8的撮耍 。那襄規定在享用建席之前 ，先要把頭生祭牲的血

j發灑在祭壇上，牠們的脂油則要焚燒，作為火祭獻給上主。

1I 利二十一 1 8-20提到亞倫的子孫如有殘疾，也不可以承繼祭司的職分。幸Ij二十二

22-24又列出使動物成為不潔淨的殘疾清單 。

.12 以十五22-33比照十二2 1下-24 '就可以看見前者是後者的簡化版 。

13 論及在逾越節以頭生的動物為祭，見P. En肘， Exod1ls (NIVAC;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0), 253 且59 。

431 十五19-23 國

記。

因此，敬獻頭生之物，絕不是區區外在的儀文。這些被獻的幼畜，象

徵看上主悅納他的子民。與此同時，這段經文也反映出上主著意於節約資

源。帶殘疾的牲畜照樣有其他用途，不會被當作廢物丟掉。上主容許百姓

在家中取這些牲畜的肉食用 ， 也代表上主喜悅他的子民。然而，百姓在享

用之餘，也要尊重生命的神聖。在某程度上，這一桌肉食也算是一台祭，

因為有動物為上主家中的成員而犧牲了性命。

瑪拉基書玄1]劃出一個社章，當中的成員都把上主的恩典和賜福視作

當然。他們輕忽敬拜，表明他們已不再敬畏上主，也感受不到他對約的委

身，更忘記了自己尊貴的騙子身分(瑪一 i峙，參申十四 1 )。瑪拉基時代

的百姓，不但沒有因為有機會到上主面前敬拜而歡樂，反而冷嘲熱諷，不

知感恩(瑪-7-14 ) 。他們厭倦了崇拜的禮儀，更向上主呈獻痛腿的和有

病的牲畜，站污了他的建席。

當lt應間

我們的時代也有同 個問題。我們常把神的恩典視作當然，忘

記了這本是我們的榮幸。神在我們所做的 切事上賜福給我

們，又邀請我們到他面前敬拜，這一切都是源於他與我們之間

的盟的關(系。神的于民絕不能忽視藉聖約而來的恩典。不論在農作、工

業、學術還是家庭的範疇，我們每次得當成功的滋味，都是神的眷顧 o守

九十 16-1 7)。我們桌上的每頓飯仍然是 台祟，也必然是神的施恩供

應。

如果我們明白家中的每頓飯都是一份恩典，那麼我們到神的台前坐

席就更是千倍萬倍的恩典。每當我們聚集一起頭受聖餐的餅和杯，都是

上主成了肉身的耶穌基督在宴請我們。他不但拿出我們獻上的 切給我

們享用，更呈獻自己的頭生兒子，就是他自己 ， 並對我們說. “你們拿

去吃吧 ， 這是我的身體，是為你們捨的。" (參太二十六26-27 ; 可十四

22-23 ;路二十二 19-20 ;林前十一24-25)。對神的于民而盲 ，與神一同坐

席絕不是累人的禮儀，更不是虛耗時間、浪費資源。相反，這是最珍貴的

禮儀，因為這 道邀請能夠讓我們從萬民中分別為聖 ; 藉著這鐘席，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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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夠時常記念他的無比大恩。正如天使在啟示錄中所說的 “那些獲邀

出席羊羔婚宴的人有福了。" (啟十九9 )
申十六1-17

新漢語譯車

1 “你要向上主你的神謹守亞筆

月 3 守逾越節。因為在亞筆月 3 上

主你的神在夜間從埃及領你出來。
2 “你應從羊室或牛章中 3 宰殺

逾越節的祭牲獻給上主你的神 3 在

上主昕揀選立為他名的居所的那地

方 。 3你不可將祭肉與有酵餅一起

吃，七天襄你要與無酵餅(就是困

苦餅) 一起吃 。 因為你是匆匆忙，仕

地從埃及地出去 3 所以在你一生的

日子襄 3 你都要記念從埃及地出來

的那一天。 4七天里 〉 在你整個境內

不可見到有酵 3 你前一天傍晚獻祭

的肉，也不可留到早晨 。

5 “你不可隨便在上主你的神賜

給你的任何一座城裹，宰殺逾越節

的祭牲 。 6只可以在上主你的神所揀

選立為他名的居所的那地方，在傍

晚日落時分，就是你從埃及出來的

那個時刻 3 宰殺逾越節的祭牲 。 7你

必須在上主你的神所揀選的那地1J

把牠煮了吃 3 然後清晨轉回到你的

帳棚去 。 B六天襄你要吃無酵餅 3 但

第七天 3 你要向上主你的神守嚴肅

會 3 不可做工。

9 “你要為自己數算七個七日 ，
從開始揮鍊收割莊祿時開始 3 數算

七個七日 。 10你要向上主你的神守

七七飾，要照上主你的神昕賜你的

福，獻上你于中豐富的甘心祭 。

個告車

1 “你要注意亞筆月 ， 向耶和

華你的神守逾越節，因為耶和華你

的神在亞筆月夜間，領你出埃及。

2 “你當在耶和華所選擇要立

為他名的居所，從牛葦羊章中，將

逾越節的祭牲獻給耶和華你的神。

3你吃這祭牲，不可吃有酵的餅 ，

七日之內要吃無酵餅 ， 就是困苦餅

(你本是急忙出了埃及地) ，要叫你

一生一世記念你從埃及地出來的日

子。 4在你四境之內，七日不可見

麵酵，頭一日晚上所獻的肉 ， 一點

不可留到早晨。

5 “在耶和華你神所賜的各城

中，你不可獻逾越節的祭; 6只當

在耶和華你神所選擇要立為他名的

居所 ， 晚上日落的時候，乃是你出

埃及的時候，獻逾越飾的祭。 7當

在耶和華你神所選擇的地方把肉烤

了吃，次日早晨就回到你的帳棚

去。 8你要吃無酵餅六日，第七日

要向耶和華你的神守嚴肅會，不可

做工。

9 “你要計算七七日 從你開

鑑收割禾據時算起，共計七七日。

1。你要照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福，

手襄拿著甘心祭 ， 獻在耶和華你

的神面前，守七七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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斬獲語譯車

11 “你要在上主你的神面前歡

樂 3 你和你的兒子 、 女見、男僕、

嬋女 3 還有你城裹的利未人 3 以及
在你中間的寄居者、孤兒和寡婦 ，

都要在上主你的神所揀選立為他名

的居所的那地方歡樂 。 12你要記帶 3

你在埃及曾經是奴隸 3 你要謹守道

行這些律例 。

的“你收藏了禾場上和酒醉中的

出 產 以後 3 要守住棚節七天。 14你

要在你的節期中歡樂，你和你的兒

子、女兒、男僕、姆女，還有你城
門裹的利末人 、 寄居者 、孤兒和寡

婦 ，都要歡樂。

15 “你必須在上主所揀選的那地

方，向上主你的神守節七夭。因為

上主你的神在你一切的出產和你于
中一切的工作上都祝福你 3 你必非

常歡樂。

16 “每年三吹 3 在除酵飾、七七

飾和住棚節 3 你的每個男丁都必須

在上主你的神所揀選的那地方 ， 朝

見他的面 3 但不可空于朝見上主的

面 。 17各人要照上主你的神所賜給你

的褔 3 獻上手中的禮物。"

經文臣章

434 

個台車

11 “你和你兒女、僕牌，並住

在你城里的利末人 ， 以及在你們中
間寄居的與孤兒寡婦，都要在耶和

華你神所選擇立為他名的居所，在

耶和華你的神面前歡樂。 12你也要

記念你在埃及作過奴僕。你要謹守

遵行這些律例。

13 “你把禾場的穀 、 酒酷的酒

收藏以後，就要守住棚節七日。

14守節的時候，你和你兒女、僕

牌 ， 並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
寄居的與孤兒寡婦，都要歡樂。

15 “在耶和華所選擇的地方 ，

你當向耶和華你的神守節七日，因

為耶和華你神在你一切的土產上 ，

和你于某所辦的事上要賜福與你，

你就非常的歡樂。

16 “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節、

七七節、住棚節，一年三次，在耶

和華你神所選擇的地方朝見他，卻

不可空手朝見。 17各人要按自己的

力量 ， 照耶和華你神所賜的福分 ，

奉獻禮物。"

申命記十六章 l至7節與第十四章22至29節相對應，這兩段經文

一前一後組成 個神學上的框架，把第十五章的倫理律例括在

中間 。摩西向神的于民發出指示 ，內容涉及三個節期。這些節

期早見於之前的三段經文，分別是，出埃及記二十三章 14至 1 7節、第三十

435 申十六1-17 蔔

四章 18至25節，以及利未記二十三章 l至44節。本段經文與前兩段經文都

有一句嚴肅的宣告，要求民眾每年三次到上主的面前守節，不同的是這裹

的宣告置於段落結尾( 16-17節)而不是開端 。這個大段落結構清晰 ， 可根

據三個節期分成三個不同的部分 逾越節和除酵節( 1-8節)、-t-t節

( 9-12節) ，以及住棚節( 13-15節)。

逾越節(十六1-8)

逾越節和除酵飾的起源 ， 詳載於出埃及記第十二章 ， 也見於其他幾處

經文。這里記載的節期，與早前其他書卷的版本有幾樣顯著的分別。 1 有

不少學者憑這些分別推斷，以為前後經文有不可消解的矛盾。我在這襄對

上述推斷稍作回應，或有助大家理解這段經文 。如果以五經為 篇連貫的

敘事文，自然可以為這些文字之間的張力找到合宜的解釋。

(一)守節的地點。 出埃及記第十二章指出，民眾只須在自己的社

區內守逾越節 ， 可見這不是一個中央化的節期。然而，嚴格來說，第 l至

14節是為單 歷史事件而作的指示，所針對的並不是每年舉辦的節日。每

年的逾越節是為記念出埃及而設 ， 但這單一事件卻是要慶賀上主的使者越

過以色列人的房屋 ， 使他們免受橫掃埃及的第十災所害。在埃及的以色列

人，並沒有中央敬拜地點，如果出埃及記第十二章就提到有關的處所，反

而是時代錯置了 。再者 ，罪利1]未記二十三章4至8節把具有記念意義的逾越節

稱為 mη11呵qr叫â ' q抖ôd，仰εéS ' 可譯作“神聖的公告"仆2 或

《新漢語) : “聖會" )同樣'出埃及記十二章6節也用上“以色F列1]大會

全會眾 " 語 ， 為來日的中央守節打開了大門。

申命記的這段經文就用了 電 O$e叫(嚴肅會) 詞 ， 意味這慶會是為上

不少學者都引用這些不同之處來支持申命記成書於約西亞年間，並指出申命

記的敬拜神學本質上具有革命意義 。 見8. M. Lev in son, Deuteronomy and the 

Hermeneutics 0/ Legal 1nnoνat仙1 (Oxford: Oxford Un iv. Press, 1998), 53-97 ; 

同上，“Th e Hermeneutics of Tradition in Deuteronomy : A Repl y to J. G. 

McCo nv ill e," JBL 11 9 (2000): 269 - 86 。對他的回應見J. G. McCon v ill巴 ， Law 

and Theology in Deuteronomy (J SOTSup 33; Sheffield: JSOT, 1984), 99-1 23 ;同

上。“Deuteronomy's Unification of Passover and Ma.y~.ôt : A Response to 8ernard M. 

Lev inson," JBL J 19 (2000) : 47-5 8 。

2 見Mil grolll ， Leviticus 23-27, 1 9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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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而守的，百姓必須到特定的地方出席聚會(申

十六8) 。其他經文又有把逾越節歸類於“朝見

上主"的節期 ， 這個稱呼更進一步證賣了上述見

解。出埃及事件涉及解放 “以色列民"所指的

是一個國家，而不是 家 戶 ， 因此集體守節

也在情理之中。雖然最早的逾越節是在家中慶祝

的，但經文從 開始就預示將來會全國集體守

節。

(二)宰殺的祭牲。 申命記的逾越節祭牲

包括“牛章" (十六2) ，雖然與出埃及記十二章3至5節的記載有別，但

這卻算不上矛盾。在原初的逾越節慶典中， “羊"和“羊羔"都是自然不

過的祭牲選擇，因為慶會的祭牲必須方便屠宰，也要剛好足夠一晚所食之

量。百姓在西奈山雖然也曾宰牛為祭，但在殺敗米何人之前 3 以色列營

中的牛隻數目理應有限。此外 ，牛隻既然適合作其他祭禮之用，貝1]逾越節

用牛作祭牲也不算甚麼奇事。 4

(三)以水來煮祭肉。 動詞 bâsa l 或許真的可解作“以水來煮" (出

十二9; 申十四2 1 ) ，但如果特指明用火作媒介，貝1]解作“烤"也沒有問

題(代下三十五13 ) 。這個希伯來文詞語基本上是 “烹調"的意思，可以

用液體來煮，也可以用火來烤，甚至放在鍋內煎炸。 5 出埃及記十二章9節

雖然禁止用水煮逾越節的祭肉，但申命記卻未有就烹調方式作任何規定。

(四)把逾越節和除酵節當作一個節期。 有不少學者相信，逾越節和

除酵節各有獨立起源 6 只是申命記匠心獨運，才把兩者合而為 。 7 然

而，出埃及記三十四章 18至25節卻把這兩個節期連上關(系 ， 而描述首次逾

3 按照民三十 33所載，那場勝仗的戰利品包括72 ，000頭牛。

4 根據代下三十五7' 約西E所獻的逾越節祭牲有十分之一(即3，000 ) 是牛隻。

5 根據出十六23 '嗎哪可以烤，也可以用另一種方法烹調。這方法或許是“用水

來煮"但更有可能的是將嗎哪製成餅狀，再放在爐或鍋上烤。

6 出十二把逾越節和除酵節明確地分成兩個節期，但出二十二 1 5提到每年三大節

期的時候，卻只列出除酵節。

7 Levisoll (Deuteronomy and the He門附neut叫 0/ Legal JnnovatiO/丸 72-8 1 )認為 ，
申命記把逾越節從家庭節日改成朝聖節期，又把除酵節世俗化，刪除其朝聖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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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節的敘事文又屢屢提及無酵餅(出十二8 、 15-20 、 34 、 39) 。再者，申

命記雖然以逾越節為朝見上主的日子，但卻沒有稍減除酵節的朝聖特色，

證據見於第16至 17節。 8 申命記十六章 l至8節，與同一章的第 16節固然有

一定的張力 ，但卻不至於成為矛盾。

就文風與結構來說，申命記十六章 l至 17節比之前任何一段文字更像

法律條文。這段經文雖然沒有正式的析使旬，但每 個獨立從旬的關鍵動

詞都作祈使詞形。縱然如此，為了讓聽眾感受到與上主同席的歡樂，摩

西筆下仍然是一句叉 旬的動機從旬和修飾從句。在結構上，這段經文共

分三個部分 (一)吩咐百姓守逾越節( 1 節) ; (二)指示百姓怎樣守節

( 2-7節 ) ; (三)盼咐百姓守除酵節 (ω8節)。經文的首尾部分與十誡的安

患息、日誡命遙相呼應，看來估彿是一個“守安息封套

盼咐百姓守逾越篩 (1節) 摩西剛剛把在上主桌前坐席的規例陳明

(十四2泣2~十五2幻3 ) ，隨即宣告要“謹守亞筆月" 。摩西未指明要謹守

亞筆月的哪一天，因為所有人都知道逾越節就在亞筆月/尼散月的第十四

天。 9 亞筆月是 年的頭一個月 10 意味逾越節也可能是以色列人慶祝新

年的日子。 II 這個命令來得古怪，或許是要民眾留意這個月之內的所有節

期(參出十二3; 不1]二十三9-14)。

逾越節是亞筆月最重要的節日，也可能是整個禮儀年中最重要的節

日。“逾越"這個譯法歷史悠久，義思取自在bar (越過，出十二23 ) 一

詞。可是，動詞 pãsab 或應解作“提供保護"。簡單地把 pesab 視作五bar

的同義詞，並不能清晰地表現出逾越節的核心意義 。 記念上主在出埃及的

8 Levisoll (“Reply to J. G. McCo附 i ll e，" 282-83) 認為第 16節有諷刺意味，新的節

期曆法原本沒有傳統可援，但第 1 6節以交錯自己 JiJ j去複述聖約法典的篇後語，為

新曆;去製造與傳統相接的效果。

9 見出十二6 、 18 ;利二十三5; 民九3 、 5 '二十八時，書五 1 0 ;代下三十五卜

拉六 1 9 ;結四十五2 1 。

10 參出十二 1-6 。 “ 亞筆"的意思是 “未碌的耳朵顯示這是莖上麥穗初露的

時節(西曆3 、 4月)。在較後的歷史中，人們多以巴比倫語稱這個月份為尼散

月。參J. C. VanderKam,“Calendars, Ancient Israeli te and Jewish," ABD, 1 念的 。

11 在以色列歷史中，不少重大事件都在正月初一發生 立起會幕(出四十2 、 17 )

獻殿禮的首日(代上二十九 17 ) ;以斯拉率領民眾離開巴比倫返回故鄉 (拉t

9) ;婚姻制度改革完成(拉十 (7 ) 。然而 ，並沒有確切諾據證明古以色列有

新年節慶。進 步的論述見。1. Block,“N ew Year," JSBE (rev. ed .), 3:529-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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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夜保護了以色列全家，不讓死亡使者傷及他們。再者，申命記十六章

l節最後的從句所作的說明，也是以上主救贖以色列人出埃及為重點。這

也進一步證賣了上述見解。經文指明事件發生於“夜間"目的是提醒讀

者 ， 上主早在出埃及之前已開始保護他們。

指示百姓怎樣守節( 2-7節) 申命記十六章 l 至8節只陳述7逾越節

禮儀的綱領，這個做法與五經對逾越節的描述一致。(一)以色列人要到

上主所揀選立為他名的居所守節 (2 、 6 、 7節下) 0 1 2 摩西一概禁止百姓

在其他城鎮守節。

(二)守節的活動包括享用建席。 1 3 動詞“宰殺" (zâ bah; 2節)指

屠宰牲畜作獻祭之用。在大多數情況下，敬拜者都會在上主面前吃這份祭

肉。摩西把牛隻加入祭牲之列，是預期以色列會從依賴放羊為生的遊牧民

族，轉型為定居於 地的農耕社會。在農業經濟體系中，牛隻有十分重要

的角色(參申三十二13-14)。

對於怎樣處理祭牲，經文只是略作暗示 ， 而且不是按照時序陳述。我

們可以把經文提到的四個主要階段重新排列 ( 1 )要在傍晚日落的時候

宰殺祭牲 1 4 ( 6節) ，以配合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時間。 15

( 2) 要煮祭肉 (7節) 。鑒於出埃及記禁止百姓用水來煮祭肉 ，這裹

的意思或許是放在爐上直接用火烤，或放在鍋上間接用火煎炸。

(3) 百姓要吃這逾越節的祭牲。“吃" 詞在第3至7節共出現三

次，是這段經文的鑰詞。這裹的指示與出埃及記十二章 10節一致，同樣是

晚上宰殺的祭牲不可留到第二天早上(申十六4下)。經文又把逾越節稱

為“第一天" ( 4節; {新漢語》 “前 天" ) ， 意味逾越節和除酵節慶

典是連續舉行的。

12 這個公式語在本段經文還會出現三次( 1 1 、 1 5 、 16節) ，參上文十二5的註

釋。

13 在上主面前坐席，是全書再三重複的主題，見十二7 、 27 '十四23 、詣，十五

20 '十六7-8 ' 二十七7 。
14 在第2和第5節，“這逾越之物 ( the Passov凹; {新漢語》 “逾越節的祭牲" ) 

指的是祭牲 ，而不是指這聖日。

的 出十二6規定要在“傍晚時分"屠宰祭牲。第一次守節的規例(出十二 1 -1 3 )如

適用於日後的記念慶典 ，貝IJ百姓就要在四日之前一一這個月的第十天一一把祭

牲揀出來。

439 $+~1-17 圈

( 4 ) 用過建席之後 ， 敬拜者要在早上返回自己的帳棚 (7節下)。

這些“帳棚"是聖所附近就地設置的暫時居所。經文提及“帳棚"而不說

“房子"一方面是要呼應摩西早前對西奈山事件的回憶(五30 ) ，另

方面則加強一種信念，就是上主“揀選某地為他名的居所~賽以色列人

能夠永永遠遠在迦南地與他團契。

在這襄總結逾越節的禮儀 ， 實在吉之過旱。文中提及“第一天" (4 

節; {新漢語》 “前一天" ) ，目的是要把這個慶會與除酵節 (maS$ôt ; 

3-4節)連上關係。 1 6 摩西禁止百姓吃有酵餅的節上) ， 順理成章地把話

頭轉向除酵節。 1 7 第3節重複出現“與" 詞 ， 把逾越節和除酵節累?日在

一起。然而 ， 除了上述用語之外 ， 這個段落開端的指令“士天襄你要與無

酵餅 -一起吃"實在是複述出埃及記十三章6節上 。藉著這道命令 ，

摩西的指示從逾越節轉向除酵節。摩西指出，吃無酵餅的原因是百姓出埃

及時走得匆忙(申十六3下)。他又把無酵餅稱作“困苦餅"表明除酵

節與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為奴經歷大有關連。

第3節結尾的從句表明 ， 除酵節是要記念以色列人離開埃及的那

天。摩西在第4節上重申早前的禁令 ， 並進一步吩咐百姓，在守期的t天

期間 ， 以色列境內不可見到有酵(出十三7) 。 “你 境內 " (gebû l) 

一語的意思甚為費解。如果這個詞是指聖所四圍臨時建立的村落，那麼這

個令命就是針對前來中央聖所敬拜的百姓，如果這個詞是指百姓個人所得

的地業，或全以色列的疆域(參申十九3 ' 8 、 14 ) ，那麼這個令命則是針

對全國百姓，不論他們有否參與中央慶典。經文又只要求男T前往中央聖

所守節( 16節) ，因此，留在家中的婦女兒童也應該遵守這項禁令 。

吩咐百姓守除酵節 (8節) 摩西以一句概括性的命令收結這 輪

有關逾越節的指示。這個命令聚焦於除酵節的三個基本特色 (8節)。

(一)在守節期間 ， 不論以色列人另外還吃些甚麼，他們吃的餅都必須是

無酵的。(二)在第七天 ， 軍眾要到上主的面前守嚴肅會。這個大會是守

的 學者對第 卜 的節中 /l1G$$伽 利逾越節元素的關係有幾種看法， Morrow對這些

看法作7 一番評論 ， 並支持第 1 - 1 8節是 個文學單元，見Scr山ng the C凹的，

1 38-47 。

17 其他提及除酵節的經文包括出十二 1 5-20 '十三3-10 '二十三悶 ，三十四川，利

二十三4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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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的定例，會期定於節慶的第八天，民眾必須出席(幸Ij二十三兒 ，民二十

九3 5 ) 0 1 8 摩西特意把除酵節的最後一天慶期稱為“第t天" (而不是第

八天) ，免得聽眾混淆逾越節和除酵節，也同時讓這才二天的排列與日常每

週的生活節奏更為相合。 19

1:1:節(十六9-12)

在以色列各主要節期中，-t-t節甚為獨特。(一)在宗教年曆中，-t

t節並沒有固定的日期 (9節;參利二十三 l 子 16 ) 0 (二)雖然本段經文

把-t-t節連繫於出埃及的經歷(申十六12 ) ，但卻從來沒有經文把-t-t節

與任何特定的歷史事件掛鉤。反之，-t-t節看來更像是一個農務的節日。

(三)舊約聖經罕有提及-t-t節。聖經上有稱這個節日為“收割節" (出

二十三16 ) 和“果實初熟之日" (民二十八26上) ，兩種稱謂都與農務有

關。 20 -t-t節的慶期在逾越節50天之後(利二十三16 ) ，因此後來的希臘

文文本也稱這個節期為五旬節。 2 1

利未記(二十三 15-21 )和民數記(二十八26刁 1 )也提至Ij-t-t節，所

論的是守節獻祭的技術問題。在本段經文中，摩西所關注的卻絕不是這些

冷硬的事務。摩西雖然繼續鋪陳命令，但語氣卻更顯牧者心腸。他要聽眾

明白-t-t節背後深遠的神學意義，好成為他們的守節動力。本段經文可以

分作三個部分，下文將分別論述 。

七七節的日期 (9節) 雖然士t節的名稱要到第 10節才出現，但這

個名稱是出於早見於第9節的同源詞 sebu 'ô t (-t個t日)。經文沒有訂明

這-t-t節的日期，只是兩次吩咐百姓“數算t個士日"而數算的起點就

18 從這些經文的連繫可見，每年首月的除酵節，與每年秋天的住概節八天慶期，

應該是互相對應的節期。民二十九35也呼應申十六8 '足以進 步證明上述觀

點。利二十三36稱這個聚會為“聖會"。

19 Milgrom (LeviticlIs 23-27, 2030-31 ) 推測，這個聚會的目的是祈求豐收。

20 從出三十四22可見，所謂“初熟果子" ( 日叫frllits; NJV語) ，並不是指甚麼水

果農產，而是指“未隸"。

2 1 比二 1 ;馬貳十二3 1-32 ;約瑟夫 (Josephlls; Anf 3. 10.6 ;等等 ; J.w. 1.1 3.3 ;等

等) ; 斐羅 ( Philo; Decal. 160; Spec. Laws 2. 176 ) ;徒二 1 '二十時，林前十六
8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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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開始揮鏽22 收割莊梅"的時候 。就利未記二十三章 11至 16節的文章而

吉 ， 這個日子大有可能是除酵節的最後一天，也就是“聖會"當日。 23 就

這段經文來說，-t-t節也可能在西彎月(西曆5至6月)。這樣，除酵節和

-t-t節就佔彿是 對書立，一前 後地標誌著收割季節的開始和終結。

七七怖的意義( 10-12節上) 描述-t-t節的經文展現了三項重要的

細節。(一)這是朝見上主的節日 ( 10節)。雖然利未記第二十三章和

民數記第二十八章都未曾把個這節期歸類為“朝聖"的節慶 ， 但本段經

文和出埃及記三十四章22節都用上 bag (節慶)

詞，表明-t-t節和逾越節、除酵節同類 o flj未

記二十三章 15至2 1 節和民數記二十八章26至3 1

節詳細列出適合作祭物的東西， i旦本段經文卻純

粹邀請百姓“照"五穀的收成，自願地獻祭。所

謂“甘心"獻祭，就是要懷著喜樂的心 ， 不論祭

物的價值，自願獻上。經文以“上主你的神所賜

你的福"來釐定祭物的多寡，用語和論及償債僕

役的段落一致。摩西的意思是，只要百姓真誠地

為上主所賜的五穀收成感恩 ， 他們就不會吝薔獻

祭。

經文以 “上主你的
神所賜你的福"來釐

定祭物的多寡......意

思是 ， 只要百姓真誠

地為上主所揭的五棄自

收成感恩，他們就不

會吝薔獻察。

(二)百姓應當在-t-t節歡欣慶祝( 11節)。摩西要百姓在上主面前

歡樂地守節 ， 儘管前往敬拜之地頗費功夫。他叉子Ij出邀請名單，他的語調

比早前的邀請(十二 12 、 18) 更見興高采烈。這份名單涵蓋一切可能想及

的社章。為了解決人們抗拒外來人的傾向，這份名單把所有晝體都包括在

內，先是家中的親屬，接若是社區以外的重體，還有那些沒有經濟能力的

人。
(三) -t-t節是 個記念性質的日子( 12節上)。摩西打破其他經文

的慣例，把-t-t節連繫於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經驗。這個農務的節慶既然讓

22 有關鍊刀的論述見D. M. Howard，“S ickl丸" JSBE (rev. ed.), 4:499 。按照不同的氣
候和地域，首次揮動鍊刀的日子應該是年年不同，並旦因地而異。

23 參Mark J. Olson, “ Pentecost," ABD, 5:222-23; J. C. VanderKam,“Weeks, Festival 

of," ABD, 6 : 895 -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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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想起埃及，自然突顯出以色列人手上的一切都是恩賜。這正是摩西的信

念。百姓應當自願白發地向上主表達感恩之情，因為上主所賜的豐收是恩

典，就如他施恩救贖百姓出埃及一樣。

七七節的總結命令 (12節下) 摩西在此重複呼籲百姓遵守上述規

例，他的用語比之前更嚴肅 。經文接連用 了兩個動詞，吩咐聽眾“謹守"

和“道行" 24 這些“律例"。這三個詞語不但把經文連繫於第二十六章 16

節 25 也使這番-t-t節的演譯與早前的節期宣告和闡述平分秋色。

住棚節(十六13-15 ) 
在三大節期中，住棚節最被忽視。出埃及記二十三章 1 6節下和三十四

章22節下稱之為“收藏節"而這里“住棚節" ( hassukkôt ) 一名則取自

利未記二十三章34節。 26 出埃及記二十三章16節雖然把住棚節拍於秋收之

期，但嚴格來說，住棚節並不算是收成節慶。出埃及記的“收藏"一詞，

所指的不是收割地裹的出產，而是收納那些經過處理的五穀和未發酵的葡

萄汁，藏於倉庫的酒醉之中，以備冬天取用。人們歡然感謝上主的祝福，

他使農作物收成完滿 ， 產品加工順利，可見住棚節實在是最讓人喜悅的節

日 。 27

把利未記二十三章33至34節和民數記二十九章 12至39節綜合起來，彷

如得出一部住棚節的說明書，當中不但有這個節期的特色，也有守節的規

例。申命記十六章 13至15節的文風和語氣卻不同。摩西預期聽眾已經熟識

守節的禮儀，所以他在這段經文中單單論述這個節期的神學及社會意義。

這個做法與他對-t-t節的論述一致。

住棚怖的鹿期 (13節) 這個段落的第 句話就是呼召百姓來守住棚

節。所謂“棚" (sukkôt ) ， 即是臨時建立的暫居之所。在守節的七天期

間，以色列人都會住在棚內(參利二十三40 ) 。出埃及記二十三章 1 6節和

24 參1ï 1 和二十三24 。

25 除了這裹，這個短語只見於四6 ' 六24 '十-t 1 9 。

26 民二十九 12-39對這個節期有詳細的描述，但卻沒有記下節期的名稱，只提及

要有“聖會.. ( 1 2節)和“嚴肅會.. (35節) ，並把它包括於神所定的節期之

內。

27 進一步的論述見Tigay， Deulerol1O/吵， 1 57-5 8 。

443 申十六1 - 17 盪

第三十四章22節都指出 ， 住棚節的慶期為“年底"。所謂“年"是指農

務的年度。而農務的年度還有一個非正式的定義，就是在兩個“收藏的日

子"之間。 28 利未記二十三章34節與民數記二十九章 12節相同 ， 都把住棚

節定於每年第t個月的十五日(提斯利月十五日，即西曆9至 10月)。從

這些日期可見，以色列的禮儀曆極為對稱，最重要的守節日期都在第一和

第t個月，而這兩個月正是每年生活周期的始末兩端。抄本段經文所載的

住棚節日期較為籠統 “收藏了禾場上和酒醉中的出產以後" 。這句話進

一步證賣，住棚節的慶期不在收割之後 ， 而是在農產加工完成並收藏妥當

之後開始。

住棚卸的意義( 14-15節) 這段經文指出，住棚節有兩個目的。

( -)讓以色列人有機會慶賀社區的團結，在土天的節期中同享歡樂。如

果把第 14節的首旬陳詞譯作表述情態的句子，這節經文就不是一個命令，

而是邀請百姓參與節日慶典。正如春季的-t-t節一樣，邀請的對象也包括

整個社章: “你和你的兒子、女兒、男僕、牌女，還有你城門裹的利末

人、寄居者、孤兒和寡婦" (參 11節)。

(二)住棚節的慶期處於農務周期結束之後，讓以色列人有機會到

上主所揀選的居所那裹 ， 集體向他感恩。第 1 5節清清楚楚地表達出這個目

的 上主讓人因自己所付出的努力而得看回報 ， 他賜下豐足的收成，所以

人要稱謝上主。在第四章28節、第二十t章的節及第三十一章29節中，

“人手所做的"一語意義負面，但在這襄卻是指人為維持生計而做的合法

工作 。 30 又正如第十四章29節和第十五章10 、 18節一樣，這個短語表明以

色列人得福全因上主眷顱，也因為上主要實現自己許下的諾盲，祝福全心

全意愛他、事幸他的人。

總結l呼擻，要百姓歡樂地守節 (15節下) 這個短小的段落以激昂的

語調結束。摩西在結語中呼額百姓全情投入於節日的慶典。在住棚節來到

28 參 《墓色曆> (Gezer Ca lendar) ，該曆法以“收藏月"為年之首。
29 不過，這種對稱也不是百分之百的。除酵節緊接逾越節 1 但住棚節與贖罪日則

相隔五天(參利二十三27) 。 申命記也從未提到贖罪日。

30 參二7' 十四凹，十六 1 5 '二十四 凹， 二十八 1 2 '三十9 。 上主每次都是透過他

們手所做的一切賜福給以色列，惟有在二十八 1 2 . 上主是直接賜福給“你手所

做的切"。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 5A 444 

上主面前敬拜，最重要的就是要滿懷喜樂，在t天的慶典中充分表現歡愉

之情，甚至要比其他節慶更見喜氣洋洋。

最後的總結(十六16-17)

摩西在第16至 17節的總結陳詞讓人想起出埃及記二十三章 14至17節。

他在開端(而不是結尾)宣告，所有男T都必須每年三次朝見上主。這

節經文要求男T參與三大節慶，所展現的男性中心思想與早前的經文一

致。 3 1 然而，摩西在前文也曾鼓勵男性帶著女兒、牌女和族中的寡婦赴會

(申十六 11 、 14 ) 。每年的朝聖節期，男T是務必出席的，但聖的重體之

內的其他人，不論種族性別，都同樣被邀請來到上主的面前。

在出埃及記二十三章 17節和三十四章24節，經文都稱呼神為“主一一

上主 " (hã 'ãdôn yhwh ) . 但這稟卻稱神為 “上

主你的神"藉此含蓄地把守節規例的語氣緩和

值得留意的是 ， 提
到逾越節的其他新約

經文 ， 全都與彌賽亞

的受難有關 。

了不少。稱神為“主一一上主"是要突顯神的

宗主身分;稱神為“上主你的神 " 則是要強調

神人之間的盟約關係。 32 “朝見上主"是宮廷用

語，意指進殿觀見君王，並向王表達敬意。出埃

及記二十三章 14至17節和三十四章23至24節把守

節的地點籠統地稱作“上主面前"但這里卻

把守節的地點稱作“上主你的神所揀選的那地

方"並且是本章第六次使用這個短語。和申命記十二章5節的意思一樣，

這稟表達出上主施恩容讓世人尋求他，讓世人在他所揀選的地方與他相

3 1 就社會整體而吉，以色列人是男性中心主義的，而家庭層面則是父權主導。見

ß lock,“Marriage and Family in A ncient lsrae l," 38 -44 。

32 J. W. Watts (Reading Law: The Rhe/o川cal Shaping of the Pent正l teuch [ß ibli ca l 

Se l11 inar 59; Sheffi e ld : Sheff可 e ld Academi c, 1999], 108 ) 認為，因為上主統治以

色列，所以他才強行執法，要求民眾效忠和服從。 T. Freth e i l11的反駁一語中的

(“Law in the Service of L ife : A Dyna間a創1111閃cU吋e臼rst旭an吋di呵r
. in A God S，品oM他Eαωr: Essσy戶'S 0仰n Old 7亮è，祕加s叫此圳Eυ忱I此的仰正σωlI11e仿巴臼n川?叫/ Theology i附n Ho仰170ωr ofP內α/什川r川ickD λMiμ11的Eωr

[ed. ß . A. S卸trawn and N . R. ß勘owen ; Winona Lake，則 Eisenbraun s ， 200月 . 194 ) 

他指出，神頒下律例又要求人服從，是為了受造物的生命和福扯著想，而不是

自私地要世人務必服從其統治者，就是神自己一一雖然他始終是世人的主宰。

一一............... 一

445 申十六1-17 屆

遇。出埃及記二十三章的節早就指出，朝見神的時候不可空手而去。現在

摩西不但重申這話，更添上一句(參申十六10 ) .指出敬拜者攜帶的禮物

應與神所厚賜的福氣成正比。天上的東道主樂意看到他的于民慷慨奉獻。

應間臨則

三大節慶在其後歷史中的概況 摩西是以色列法律傳統的解釋

權威，也是上主子民的牧者。從這段經文可見，他在佫守國家

屬靈傳統之餘，也沒有忽略神子民正要面臨的新處境。要估量

這番守節指示對以色列歷史的影響，實在不容易。民眾似乎轉眼間就把摩

西的逾越節指示拋諸腦後。約書亞記五章 10至 11 節記載，約書亞根據逾越

節的日期訂定渡過約旦河的時機，好讓百姓在進入應許地之後，就可以立

刻慶祝逾越節和除酵節。就在他們整軍待發 ， 將要進襲迦南城鎮的時候，

在某月(經文並沒有記明月份)的十五日 ， 以色列人停下來作守節敬拜。

以色列人在西奈山上和曠野途中有沒有守節，我們實在不得而知，但無論

如何，出埃及記第十二至十三章和約書亞記五章 10至 11節兩段經文仍然有

如一對書立 ，中 間挺立看上主的救贖大功、曠野的保守供應、重申聖約以

及恩領百姓進入迦南地。

敘事人準確地點出了上述這 切事件的意義。他指出，在逾越節慶

典過後第二天 ， 以色列人就開始享用迦南地的土產。在以色列的所有節期

中，逾越節不但最能界定以色列人的身分，也最能清晰地宣告上主是誰。

約書亞和他那 代的以色列人曉得，他們確實得到上主極大的恩典，而上

主也完全應驗了他的 切應許。

可是，從其後的歷史記錄可見，百姓對逾趣節規例是違反的時候多，

遵從的時候少。歷代志的編者指出，所羅門在他所建的聖殿竣工之後，隨

即帶領百姓按照禮儀曆一一守節，包括三大節期，就是除酵節、-t-t節和

住棚節(代下)\ 13 ) 。考慮到逾越節和除酵節在申命記中的軍密關係(申

十六 1-8) .我們可以推斷所羅門的除酵節慶典應是以慶祝逾越節為開端 。

歷代志臨近結尾有一段回憶撒母耳的文字(代下三十五 1 8) .當中就有提

及逾越節;除此之外，要去到希西家年間，歷史敘事文中才有逾越節的蹤

影 。 希西家不但帶領南國猶大的民眾守節 ， 甚至嘗試引動北國的百姓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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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而當時北國只是亞述的行省撒馬利亞(代下三十)。然而，歷代志的

編者又說，因為祭司來不及準備，所以逾越節和除酵節的慶期遲了一個月

才開始(三十2-3 、 13 )。那次守節頗能觸動民眾的良心，讓舉國全面投

入這個運動，對抗異教信仰，排斥宗教融合的敬拜模式(三十一 1 )。可

是，這次復興並不長久。在瑪拿西當政年間 ， 為上主而設的節期被禁，代

之而起的卻是異教的禮儀。

最終，要到公元前7世紀末，瑪拿西的孫子的西亞實施宗教改革之

時，國民才能再次慶祝逾越節。申典史家(王下二十三22 ) 與歷代志的編

者(代下三十五17-19 ) 都指出，自從王國時代以來，從沒有這樣守逾越節

的。這個慶典也算是約書E記五章 10至 11節的記載的對應 個是開始，

一個是終結。可惜，這一切來得太少太遲。因為百姓叛逆上主 ， 違反了摩

西在律法書上的教導 ， 猶大國的覆滅已是不能挽回(王下二十二15-20)。

國家淪亡 ， 人民被囑他方。以色列民必須經歷另一次出埃及，而聖殿一一

上主臨在於耶路撒冷的象徵一一也要重新被建立。至1]那時候，以色列人才

有機會再次慶祝這些至為重要的節日(拉六19-22)。那個時候，他們都按

照申命記十二章5節的教訓，至1]上主所揀選立為他名的地方尋求他，又按

照第十六章 l至8節的指示，在上主的面前慶祝逾越節。 33

以色列人對-t-t節的忽略似乎更為嚴重。歷代志記載所羅門建殿的相

關事蹟'提及所羅門帶領百姓守節，子Ij出規定朝見上主的三大年度節期，

當 中 就有-t-t節。可是除此以外，舊的聖經再沒有片吉隻字提到這個節

期。

住棚節的情況似乎較佳。甚至有人指出 ， 住棚節是國家被搶之前最重

要的節日。只在申命記之後的歷史中，住棚節這個名字只曾出現五次。 3S

然而 ， 在幾個不同的處境中，經文也有把住棚節稱作“上主的節日， (士

二十一 19 ; 何九5 ;參利二十三3 9) ，或簡單地作“節期" 0 36 在申命記

33 以西結在異象中看見，終有一天 ， 逾越節會被重新建立(結四十五2 1-25 ) 

34 例如la rv in Tate, Psalms 51-100 (WBC 20; Da llas: Word , 1 990) ， 3 1 8 。

35 代下八 1 3 ;拉三4 ; 亞十四 川 、 1 8-1 9 0 

36 從日期可知所提到的是住棚節 王上八2 (參第65豈有) ，十二32 ;代下-1:::8 ; 參

賽三十29 (沒有日期)。詩八十 3 C 4 l 提到號角，意味這也是住棚節(參民

十 10 )

447 申十六1-17

後部 ， 摩西呼召民眾每才三年在住棚節誦讀律法書(三十一9-13 ) ，由此可

見住棚節多麼重要。尼希米記八章13至 18節記載以色列人所做的，正是這

件事。

在這三大節期中 ， 逾越節(連同除酵節)在新約聖經最為突出。新約

曾六次提到除酵節，其中五次都與逾越節有關 37 而逾越節則出現了十數

次。可是 ， 其中只有希伯來書十一章28節憶及原初的逾越節慶典。從路加

福音二章41節可見，耶穌的父母每年都出席逾越節慶典，以表達他們的敬

虔之心。約翰福音六章4節又稱這個節期為“猶太人的節期逾越節"突

顯出逾越節在猶太禮儀曆的中心地位。值得留意的是，提到逾越節的其他

新的經文，全都與彌賽亞的受難有關。 38

-t-t節這個名字未曾在新約聖經出現，但“五旬節"就有三次(徒二

1 '二十峙 ，林前十六8 ) 。有人認為-t-t節涉及立約的儀式，包括誦讀十

誠。"如果這個理解是正確的，那麼使徒行傳第二章所載的五伺節事件，

就更顯得意義重大了。-t-t節既與立約有關，那麼藉著五伺節事件，耶穌

的門徒就正式成了聖約的承繼人。事實上 ， 從使徒行傳的記載可見，隨著

聖約晝體一步一步壯大 ， 我們也看到“五旬節"現象不斷重複出現，涉

及的有撒馬利亞人(徒八14-17 ) ，猶大省的外族歸信者(十44-48 ; 參九

17 ) ，以及小亞細亞地區的人，包括外族人(十九1 -6 )。

提到住棚節的新約經文，就只有約翰福音t章2節。然而，我們也可

以憑這 節經文知道 ， 在耶穌時代，人們仍然慶祝住棚節。

37 徒二十6; 參可十四 l 、 1 2 ;路二十二 l 、 7; 徒十二3 。

38 太二十六2 、 1 7-1 9 ;可十四 l 、 1 2 、 1 4 、 1 6 ;路二十二1 、 7- 8 、 I1 、 1 3 、 1 5 ;約

十二 1 '十三 1 '十八28 、呵 ， 十九 1 4 。

"見b . Meg. 3 1 a; t. Meg. 4.5 。例 可 M . Greenb e嗯，“ Deca l og u e (T he Te n 

Comma叫me l巾)，" EncJud (2 nd ed.) , 5:525; M . We in fe ld,“The Deca logue: lts 

Signi ficance, Uniqueness, and P lace in Israe l's Trad ition," in Religion and Law 

Biblical-Judaic and fslamic Perspec/iν的 (ed . E. B. Firmage, B. G. Weiss, and 1. W 

Welch; Winona Lake, lN : E isenbrauns, 1990), 28-32, 34 ;同上，“The Un iqueness 

of the Decalogue and Its Place in Jewish Trad ition," in The 7全n Commandmen/s in 

Hislorya叫 Tradition (ed. B.-Z . Sega l and G. Lev i; Jerωa l em: Magnes, 1990), 

2 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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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應間

基督徒與三大節期 希伯來書宣告，因著基督的捨身 ， 古以色

列曆法中的禮儀和節期已經失去意義。雖然是這樣，逾越節卻

沒有真正被取消 ， 只是作7一番徹底的改變。 40 耶穌在最後晚

餐時宣告自 己就是神的羊羔，而那一夜也正是逾越節。耶穌說，因著這羊

羔的犧牲 ， 上主收回審判，而神的于民也憑著這個贖價得蒙拯救。耶穌就

是那沒有瑕疵的羊羔，他捨身為祭 ， 但卻連一根骨頭也沒有折斷。凡領受

他的身體和血的人，都能得自由。 4 1

在保羅筆下，基督的身禮與逾越節的羊羔完全合而為一 。 保羅在哥林

多前書五章7節說 “你們應當除淨舊酵，好讓你們成為新的麵團一一你

們本來就是無酵的 ， 因為我們的逾越節羊羔基督，已經被殺獻為祭了。"

基督釘十架之後數十年 ， 約翰又毫不含糊地把逾越節稱作“猶太人的(節

期)逾越節" (約二 1 3 ' 六4 ' 十-55 ) 。這個說法或許是為了分別出

“基督徒的逾越節"

毋庸置疑，新約聖經除了設立聖餐之外，再沒有為神的新聖約晝體定

下甚麼節慶。然而，我們卻不可憑這個現象下結論，以為可以忽略具有記

念意義的禮儀和節期。具記念意義的節慶，例如復活節、五旬節、聖誕節

等等，可以把不同地域的基督徒連結在一起。我們應當恆常舉辦這些記念

聚會 ， 又要經常重溫神為我們而做的具體事情 。 這樣做不但對教會整體有

好處 ， 對個別堂會尤其有助益。我們不但要依照大公教會的禮儀曆守節，

也要在地區堂會作個別的記念慶典 ， 但與此同時 ， 我們更要像古代以色列

人 樣有所警剔，免得守節流於外在主義。牧者摩西在申命記第十六章教

導會累 ， 要以靈以真理來敬拜 ， 才能蒙神悅納。這話的意思是，我們先要

忠誠地以生命展現聖約的公義 ， 並依靠聖靈的推動和支持，按照神所啟示

的心意來敬拜。

40 逾越節和除酵節是在寄居埃及的時候設立的 ，而其他節期和禮儀則源自西奈山

的啟示，並且與會幕禮儀有關 。因此 ，兩者嚴格來說是不同類的 。

4 1 馬太筆下的最後晚餐(太二十六28) 包含幾個主題 ， 而且各自有其淵源，包

括-逾越節(代罪的死) 、西奈山的重申聖約之禮( “立約的血 參出二十

四 1 - 11 ) ;贖罪祭(“使罪得赦免" )。在原初的逾越節慶典中， 埃及人奴役

以色列人的罪或會是記念的內容之一，但經文卻從未提及被聽者自己的罪。

449 申十六1 - 17 國國

聖誕節和升天節 雖然逾越節已經因福音而轉化 ， 而-!:::-!:::節和住棚節

也不再是基督徒的定規，但我們可以轉過來記念教會的誕生，記念我們成

了神所揀選的新以色列，因為這是教會的根本。這樣做對教會至為有益。

從受歡迎的程度來看，教會年最重要的節慶必然

是聖誕節。這個節 日原是慶祝基督的降生，但今

天的人卻試圖擦掉 "Chr i stmas " (聖誕節) 中

的 "C hri s t" (基督) ，把聖誕節世俗化 ， 變為

一個冬 日 的假期。我們對這個現象也不用過於驚

訝。然而，儘管在基督教的圈子中 ，聖誕節的慶

真正的故拜必然包
括慷慨的奉獻， 不單

是奉獻資頭 ， 更要奉

祝也同樣是攘攘紛呈。我們只看到聖誕老人 、 聖 獻自己 。
誕樹 、 冬青樹和長春藤 、 鋪張浪費地交換禮物 、

赤裸裸的商業主義 ， 而節日的根源和意義反而變

得體約模糊。從聖經的角度來看，耶穌降生固然是一件普天同慶的大喜事

(路二 14 ) ，但我們也不可忽略這事件的悲涼 面 耶穌是為受難而降

生。他固然是“以馬內菲F利柯1] " (神與我們同在) ， 但同時也是

從罪中拯救他的子民。聖誕節所記念的應當是神向我們所施的大恩 ， 以及

我們的墮落、叛逆和不配。

我還記得 ， 小時候有慶祝升天節和五伺節的崇拜聚會。升天節在復活

節後第40天 ， 而五旬節(我們門諾派 ( Mennoni t巳〕稱之為“Pfingsten " ) 

則在十天後，也就是復活節後第t個主日。然而 ， 在北美，除了信義宗和

聖公會 ， 福音派圈子大概已經忘記了這兩個節 日 。令人惋惜的是，隨著人

們不再慶祝這兩個節日，原初的兩件事件也漸漸被人淡忘，而當中 的重大

神學意義同樣漸漸被人忽略。藉著注目於基督的升天 ， 我們仰望他再次從

天降臨(徒一 11 )。記念使徒在五旬節被聖靈大大充滿 ， 就等如慶賀基督

重新建立聖約的重體，讓所有信他的人都能夠成為這個軍體的一分子。

聖經的敬拜讀Ir學 且勿論大家對上述節期持甚麼立場 ， 申命記十六

章 l 至 1 7節包含了極為豐富的資源，基督徒可以藉此建立合乎聖經的敬拜

神學。當中有很多教訓都適用於現代的敬拜，而下列幾項最值得討論。

(一)真正的敬拜，必須與神有相交，並以神為焦點。耶穌親口教導，真

正的敬拜焦點並不是敬拜的處所 ， 而是專注於基督的位格一一上主成7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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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約四21-24 ) 

(二)真正的敬拜是應主的邀約赴會，所以必須依據他的指示而行 。

(三)真正的敬拜是集體的事務 。 在崇拜當中，蒙救贖的人集合起

來，一同慶賀這個晝體共同從神領受的恩典 。 神的祝福施恩絕無偏袒，也

沒有人有資格憑 己的功勢領受他的恩惠 。 此外 ， 真正的敬拜也拆掉一切

性別、社會地位和種族之間的藩籬 。 保羅在加拉太書三章28節指出，在神

面前“絕不分猶太人或希臘人，絕不分奴僕或自由的人 ， 絕不分男的女

的，因為你們全都在基督耶穌襄合而為一了 。 "

(四)真正的敬拜必須從真誠的感恩之心出發 ，先稱謝神的救贖之

恩，再稱謝他每天的供應之恩 。 敬拜的核心不是我們為神做些甚麼，而是

神為我們做了甚麼 。 由此可見，敬拜應該是歡樂的，不應把敬拜看作是從

律法主義而來的重擔 。

(五)最後，真正的敬拜必然包括慷慨的奉獻，不單是幸獻資源 ， 更

要奉獻自己(羅十二2 1 ) 。 這 切不但是獻給基督的祭，也是為基督而做

的事幸 。

'→一-‘』←

申十六18-.;十七13

申命記十六章18節至十八章22節導論

摩西在前文呼顯百姓以柔和的心對待有需要的人 ， 又鼓勵聽眾懷著

喜樂的心敬拜 。 當這一切闡釋己旱，摩西便重捨第十三章的主題，教導以

色列人怎樣在信仰上保持忠誠 。 本段經文是第二篇演講詞(十六 18~十八
22) 其中 個篇幅較長的部分 。 學者普遍認為 ， 就申命記所論述的民政和

宗教措施而盲，這個段落的意義特別重大 。 l 有不少釋經家甚至認為這是

以色列國的憲法 2 草議於被擴時期 3 展現出一個烏托邦的理想 。 然而 ，

這個看法假設申命記的編撰是為了支持納西亞的宗教改革而把信仰中央

化 。 4 這個看法給本段文字添上過多的政治色彩，從而忽略了書卷的核心

議題，就是靈命和敬虔 。

第十六章20節(“義 ($edeqJ '惟獨義" 5) 突顯出本段經文的核心
主題，就是聖約所要求的義，同時也表明了這番話的主要對象- “你" 。

這一節之後的文字並不是要給士師、君王、祭司、先知作職務手冊，而是

督促民眾行義 。 NIV把 $edeq 譯作“公義" (justice) ，立場與大多數譯本
一致 。 但綜觀本段經文的核心議題 ， 所涵蓋的範圍遠不止於社會公義，也

釋經家給這段經文的題目包括 Nelson, “Constitutional Proposa ls" (Deulerono ll1y , 

2 10, 226) ; Tigay,“C ivil and Re li g iolls A lI thor ities" (Deuleronomy, 159) ; N 

Lohfink,“Di striblltion of the FlInctions of Power : The Laws conce rning PlIblic 

Offices in Dellteronomy 16: 18- 18:22" (G閉。I Themes ji"Om Ihe Old TI的lamenl [trans 

R. Walls; Chicago : Franciscan Herald , 1 98 1] ，的; reprinted in A Song of Power and 

Ihe Power of Song [ed. D. L. Chl 叫ensen ; Winona Lake，叭 E i senbrall肘， 1993], 

346) 。

2 例 B. Halpern, The COI叫itulion of Ihe Monarchy in Israel (HSM 25; Chico, CA: 

Scholars Press, 198 1), 226-33; S. D. McBride,“The Poli ty of the Covenant People: 

The Book of Deuteronomy," 1nl 41 (1987): 229-44; Nelson, Deuleronomy, 212 。
3 j矽例F列IJ : Lohfink, “ Di昀str i blltion of t仙he F士丸、UI∞tions of Powe臼r，" in Song of Powe臼/" a 叫 the 

Power ofSong, 346 。
4 對這個看法的批判 ， 見Pete r Vogt, Deuleronomic Theology and Ihe Sig叫fìcO/凹 of

Torah: A Reappraisal (Winona Lake, IN: E i se l巾 alln s ， 2006), 32-93 。
5 在這一章裹 ， 我會把 'iedeq .).edeq 全部譯作 “義 ， 惟獨義 " (NIV “Justice and 

justice alone " ; <新漢語〉 “公正| 你要追求的是公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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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及個人道德和偶像崇拜。再者，經文未曾指著任何官員發吉，而各個子

單元也沒有刻意描述這些領袖的官方職責。不論在哪 個部分，經文的最

終關注都是 “義 " ($edeq ) ， 而表達“義"的方式就是效忠於上主。 6 身

為上主與民眾的代表 ，那些將被任命的官員必須支持百姓行義 。

甜漢語譯車

18 “你要在上主你的神賜給你的

各城襄 3 為你各支派設立審判官和

官長 。 他們要憑公義的裁決審判這

百姓。 19你不可歪曲正義 3 不可綱情

面 ， 也不可收賄路 3 因為賄路能弄

瞎智慧人的眼 3 扭曲義人的話 。 20公

正!你要追求的是公正 3 好讓你可

以存活 3 佔領上主你的神所賜給你

的那地 。

21 “在你為自己所造的上主你神

的祭壇旁邊， 你不可為自己栽植任

何樹做亞舍拉木) 22也不可為自 己豎

立柱像 3 這是上主你的神所恨惡的 。

第十七章

1 “不可向上主你的神獻有瑕疵、

有任何惡疾的牛羊為祭，因為這是

上主你的神所憎惡的 。

2 “要是在上主你的神所賜給

你的某座城襄 3 在你們中間發現有

人 3 無論男女，做了上主你的神眼

中看為惡的事 3 違背他的約 ) 3去服

侍其他神明 3 向它們跪拜 3 不論是

向太陽 、月 亮還是天上的萬軍 3 那

間自車

18 “你要在耶和華你神所賜的

各城衷，按著各文派設立審判官和

官長。他們必按公義的審判判斷百

姓。均不可屈枉正宜，不可看人的

外貌，也不可受賄路，因為賄路能

叫智慧人的眼變瞎了 ，又能顛倒義

人的話。迎你要追求至公至義，好

叫你存活，承受耶和華你神所賜你

的地。

21 “你為耶和華你的神築壇，

不可在壇旁栽甚麼樹木作為木偶。

2也不可為自己設立柱像，這是耶

和華你神所恨惡的。

第十七章
1 “凡有殘疾，或有甚麼惡病的

牛羊，你都不可獻給耶和華你的神，

因為這是耶和華你神所憎惡的。

2 “在你們中間，在耶和華你神

所賜你的諸城中，無論哪座城衷，

若有人，或男或女，行耶和華你神

眼中看為惡的事 ， 違背了他的約，

3去事奉敬拜別神，或拜日頭，或

拜月亮 ， 或拜天象，是主不曾吩咐

6 參Vo缸， Theology and the Signifìcance 0/訪問h， 209-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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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漢語譯車

是我沒吩咐過的 ) 4要是有人向你舉

報 3 你聽見了 3 就要好好尋問 。看
|哪 1 如果這事屬實 2 在 以色列中真

有這麼可憎的事) 5你就要將那做出

這惡事的男人或女人拉到城門口 。
無論男女 3 都要 用 石頭把他們打

死 。 6你要憑兩個證人或三個證人的

口，才可處死那該死的人 。 不可只

憑一個證人的 口 就把他處死 。 7證人

要率先動于處死他 3 隨後全體百姓

動于。你要從你中間除掉這惡 。

8 “要是你城襄出了難以裁決的

事， 不論事訟雙方涉及的是流血、

訴訟還是毆打 3 無論任何訴訟的

事 3 你就要起來 3 上到上主你的神

所揀選的地芳) 9去到利未支派的祭

司和當時任職的審判官那襄 3 你求

間 ， 他們必告訴你判決的話 。 1。你要

遵照他們口中的話，就是遵照他們

在上主所揀選的那地方告訴你的去

做 3 你要謹守道行他們指示你的一

切 。
11 “ 你要遵照他們口中昕指示

你的律法 3 遵照他們所對你說的判

決而做 i 他們告訴你的話，你不可

偏離左右。 12若有人擅自行事，不

聽從站在那襄事奉上主你的神的那

祭司或審判官 3 那人就必被處死 。

這樣 3 你就可以從以色列中除掉這

惡。 13全體百姓聽見，都要畏懼，就

不敢再擅自行事了 。 "

申十六18-十4二 13

個台車

的， 4有人告訴你，你也聽見了 ，

就要細細地探聽，果然是真 ， 準有

這可憎惡的事行在以色列中， 5你

就要將行這惡事的男人或女人拉到

城門外，用石頭將他打死。 6要憑

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將那當死的

人治死，不可憑一個人的口作見誰

將他治見。 7見證人要先下手 ， 然

後眾民也下手將他 i台死。這樣，就

把那惡從你們中間除掉。

8 “你城中若起了爭訟的事 ，或

因流血，或因爭競，或因毆打，是

你難斷的案件，你就當起來，往耶

和華你神所選擇的地方， 9去見祭

司利未人，並當時的審判官，求問

他們，他們必將判語指示你。 1。他

們在耶和華所選擇的地方指示你的

判語，你必照著他們所指教你的一

切話謹守遵行。

11 “要按他們所指教你的律

法，照他們所斷定的去行，他們所

指示你的判語，你不可偏離左右。

12若有人擅敢不聽從那侍立在耶和

華你神面前的祭司，或不聽從審判

官，那人就必治死。這樣，便將那

惡從以色列中除掉。 13眾百姓都要

聽見害怕，不再擅敢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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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臣章

這段經文的敘述流程雖然並不暢JII頁 7 但各部分和諧一致之

處，卻又比一般人所想的多。就文學風格而吉 ， 各個主句由始

至終都充斥著直接的引語，並且全部都以第二人稱發吉(十六

18 、 20-22 .十-t 1-5下 、 7下-9下 、 10- 11 、 12下) 0 8 自從第十六章20節揭

示主題開始 ， 經文就貫徹地勸勉聽眾要行義 (NIV “公義 .. (j ustice) ) 。

$edeq 詞在第 18至20節共出現三次 ， 作用是為這個單元定調。文中描述

各種罪行的用語有多種形式，但始終都堅扣著核心的議題(十六22 .十t

1 ' 2 、 3 、 4 、 5 ' 7 、 12 、 13) 。第十t章 11節明確地指出，律法書是一切

判斷的基礎 9 而第十六章21節至十t章 1節及第十t章2至 13節則詳述哪

些罪行是上主所恨惡的。

由此可見，第十六章 18節至十t章的節的核心議題並不是社會公義，

也不是要促進世俗司法機制的發展，藉此為政治和宗教的中央化護航 ，而

是旨在牽動整個社章，要眾人根據律法書來行義。 1 0 按照上述的理解，

我們可以把這個單元分成三個部分(一)呼籲大眾 體努力行義(十六

月-20 ) (二)三個有違“義"的例子(十六21 ~十-t 1) (三)違反

“義"的罰貝1] (十-t2-13 ) 

呼籲大眾一體努力行義(十六18-20 ) 
經文的首句把賓語置於動詞之前 ， 表明下文是一個新的單元。 11 第

20節的另一個標題則指出這個單元的核心議題，並且其語法與第 18節上如

7 Le巴V叫In S

十六 l悶8~十士 l口3的“題目選擇 、編排次序，以及表面上的冗贅用語"可見，這

個段落是書中“極為費解的‘專題，之一"。

8 經文五次轉間第三人稱-十六 1 8下，十1:::5下-7下，十土9下，十七 12上，十t

1 3 。

9 N. Lohfink,“Distribution of the Functions of Power," 344 ;同上 ， Greal Themes 

fi'om Ihe 0αldl必èsμlaωm耐e臼仰11叫?

l川O 參 P. T. y，油og♂t， Reli哼glωou附sC臼01附?化ce，ψ~pl仿S 1帥111伽h仰?惚e Theology of De臼u圳t做f仿erl仰1'011叩0111仰'Y (怕G louωc巴郎叫s叫t恤巴剖r， UK 

Univ. ofG loucestershire Press, 2003), 224-26 。

11 希伯來文可直譯作“審判官和官長(作設立之賓語) ，你要設立 " (參十二32

〔十三 1 ) ，十四 l 、 9 、 11 .十六9 、 1 3)

一一-

455 申十六18~+-t 13 圈

出 轍。這兩個修辭標記立起前後的框架，中間就是申命記神學的關鍵主

題 : 為了達致義而行公義 (justice il1 th巳 service of righteousness ) 。第一章
的節把“官長"與其他以色列頓袖歸為 類，包括各級領導、軍隊將領

和長老。 1 2 有人把“審判官"和“官長"看作是隸屬不同體系的官員，但

“審判官和官長"一語也許是用上重吉法 (hendiadys ) ，意即“文士審判

宮"。 i 3

有不少釋經家相信，第 18節所針對的 ， 是以長老為主導的老派司法模

式 1 4 並希望以君王指派的專業審判官和司法人員取而代之，要把權力集

中於王室手中 。 的然而，這個說法的論據不過是揣測之詞，在經文中找不

到片吉隻字的證據。的這里雖然未有提及長老，但卻不表示他們被排擠出

建制之外。相反 ， 他們在司法上的參與是毋庸贅吉的(參二十五1-3)。再

者 ， 上述看法完全沒有從社會學的角度來分析司法的結構，忽略了氏族社

會 (kinship-based societies) 普遍擁有 “並行而互補的雙重司法制度"。 l 7
訴訟的審理權誰屬，完全取決於某案涉及甚麼社會及政治因素。 1 8

正如申命記一章 15節一樣 ， nãtan (給予)一詞也是用來表達“設

立"的意思。綜合上下文意，可以把這個詞解作 . “通過設立來提

供"。 l 9 在早前的經文中，摩西任命百姓所舉薦的領抽 a 在這裹，他就把

責任分派給民眾。按理推想 ， 負責作出任命的人應是長老 ， 他們會代表民

12 參申二十九 10 (9) 。申三十一28把這個詞和“支派的長老 " 連在一起。相同

的做法也見於民十一時， 書八33 ' 二十三2' 二十四 l 。

1 3 例 A . Rofé， 吋he Organization of the Judic iary in Deuteronomy [Deut 16.18-20; 

17.8-1 3; 19 叭叭。22-23; 24. J 6; 25 .1-3]," in The World ofthe Aramaeal1s 1: Biblical 

Studies in Honor of Paul-Eugène Dion (ed. P. M. M. Daviau , J. W. Weve爪 and M 

Weigl; JSOTSup 324; Sheffie ld : Sheffie ld Academ悶， 2001), 99 。論及這些職稱 ，
見 的-18的註釋。

14 見Levinson， Hermeneutiα， 126, 138; A. Rofé,“The Organization of the Judiciary，" 的 。
15 根據Rofé (同上)的說法 ， 那些任命來自“首都、君主和國家行政中心"。

的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Timothy M. Will時， The Elders of the C砂 A SI叫y of the Elders 

Laws in Deuleronoll7y (SBLMS 55; Atlanta: Scho lars , 200 1 ) ， 86 。

17 同上， 88 。

的 同上， 50-67 。在現代的氏族社會中，也常有兩種或以上的司法建制互補並行 ，

而同樣的情況也見於古以色列的鄰邦(同上， 67-82 ) 。

19 參出三十一6; 民十四4; 申十1::: 1 5 ; 書二十2 、 8; 撒上二詣，十二 12 ;撒下十

一時 ，王下二十三5 ;代下三十二6; 拉八20 ;尼九 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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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為他的子民定
下目標，就是得存

活，並且佔領應許之

地;而達到這些目標

的先決條件是追求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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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照著摩西在第 章的至15節所定的標準，推

舉長老階層的人物作 “文士審判官" 0 2 0 經文要

求在他們的“各城門之內" (NIV及《新漢語) :

“各城襄" )設立審判官 ， 這樣就可以保證全境

都有人負責維持和倡導“義"。 “城門"一詞在

其他地方是借代 “城鎮"但在這襄卻取字面上

的意思 ， 指聽訟審訊的場所(參得四 1-12)。摩

西又把“城"稱為“上主你的神賜給你的 " 認

定百姓將來會按支派在氏族結構之下過農耕的生

活，不再四方遊牧。 2 1

摩西用了利未記一句針對百姓的話(菲Ij十九15 ) 來囑咐審判官，要他們

“憑公義的裁決審判這百姓" (申十六 18 ) 。在整個單元中，只有這一句話

涉及審判官的行為 ， 日呼乎籲他們作出公義的裁決 。在希伯來文舊約聖經中，

η咿d街t (審乎如判1]) 干和日 $erJ，抬eq (公義/公正)兩詞常常被配成 對。然而 ' “公

義的裁決 " (mispii! $edeq ) 一語卻僅見於這稟(參賽五十八2) 。摩西特此

吩咐 ， 審判官必須以律法書所載的聖的綱領作判案的準貝Ij 0 

摩西在第19節再次針對全民發吉。他把早前的諭令作出引申，並減輕

其司法色彩，呼籲百姓效法上主，不可歪曲正義 ， 泣不可拘情面 23 也不

可收賄賭。因為賄賠能蒙蔽審判者的眼 24 又能摧毀義人的手Ij~B (參議二

十二 1 2 ) 0 25 

20 例 Will悶， Elders of the Ci紗，峭的。

2 1 其後的經文也表達出這種“支派意識見代下三十四6; 結四十八，太四 1 3 、

的 ，啟-1::::4- 8 '二十一 1 2 。

22 論及“歪曲正義見Piotro Bovati , Re-Establishing Justice: Legal Terms, 

Concepts and Procedw" ，的 in the Hebrew Bible (trans. M . J. Sm ith; JSOTS lIp 105; 

Sheffie ld : JSOT, 1994), 1 9 1-92 。

23 一 1 7和十 1 7都曾強調不可何情商。這句話是利十九 1 5 (“不可偏袒窮人 ， 也不

可袒護有權勢的人" )的簡化版。

24 參一 1 3 、 1 5 。這兩節經文形容那些受命作“terî.川 的人是 “有智慧 " 的 。 論及

“眼目清晰 " 與“智慧"的關係 ， 見傳二 1 4 ;論及賄賄的壞影響，見傳-t7 。

25 N IV (及《新漢語} )譯作“扭曲義人的話雖然可以保留希伯來文的含糊

語調，但卻沒有指明是誰的話被扭曲 究竟是被告人的辯詞呢?還是審判官

的判語呢?然而，從經文的平行結構可見 ， “義人 " 的對應詞應該是上一甸的

457 申十六18-十的3 圈

第20節不但用語重複 ， 詞序更帶有強調的意思。我們從中聽到 位牧

者的深情呼顛，而不是 個立法者慎重 、 計量的口吻。摩西在此督促會眾

把最重要的事放在第一位，並且宣示第二篇演講詞餘下篇幅的核心議題，

就是通過義的行為向上主表達效忠。他在旬末強調，最重要的是“義，惟

獨義"。上主為他的子民定下目標，就是得存活，並且佔領應許之地 . 26 

而達到這些目標的先決條件是追求義 。

三個有違“義"的例子(十六21~十-t1)

摩西在第20節建立了“義，惟獨義"的大原則，接著便舉出三個違反

這個原則的例子，以警告百姓不要墮入這些險境之中。第 個例子針對宗

教融合主義 (2 1 節) ，當中涉及正反兩面的行動。正面的行動是給上主他

們的神築壇，反面的行動是在上主的祭壇旁邊立起亞舍拉木。亞舍拉是伊

勒 (E I ) 的配偶，也是迦南生殖信仰的首席女神 。然而，在摩西的眼中，

亞舍拉柱像不過是人手“栽植"於祭壇旁邊的區區 根“木"。 27 以色列

人把柱像栽於祭壇旁邊 ， 或許是以它為豐收的象徵，期望上主會賜下豐年

(參-t 12-14 ) ，也可能是以它為上主的配偶。無論如何，這樣的行為都違

反了至高的誡命(參五7) 0
28 

第二項禁令則比較含糊 (22師)。第t章5節和第十二章3節也提到亞

舍拉柱像，並暗示它與代表巴力的石柱有關(巴力就是生殖宗教的首席男

性神明)。然而，這裹的經文用上單數，意味第22節的“柱像"也可以是

上主的象徵一一他祝福人腹中所生的和土地所出的(-t12-14 ) 。在較古老

的時代，石柱也屬可以接受的信仰象徵(創二十八 18-22 ) 但到了進入迦

南地的時代，石柱已被嚴禁，因為它是巴力宗教的標記(參申-t5 ' 十二

“智慧人"再者，要把眾數的 “義人的話 " 解作單數的“義人的辯詞實

在也不大可能。

26 這些都是申命記常見的用語 。 前者見於四 1 '五刃，六24' )\ 1 ;後者見於三

20 '六時，十 11 0 

27 見-t7和十二3的註譯。

28 昆提;9IJ亞碌 ( KlI ntill et 'Ajrlld ) 出土的陶罐銘文(公元前9至8世紀)也有這個

問題的相關記載 。 見B lock， God of the Natio肘， 67-68 ; M. S. Smith , The Early 

HistOly of God: Yahweh and Ihe Olher Deit間川 Ancient Jsrael (2nd ed. ,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2), 108-47 。 有關這些銘文的論述見 11 8-25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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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尾的從句表明上主對偶像崇拜的根本態度 “這是上主你的神所

恨惡的" 0 29 

第三項禁令的焦點不再是異教物品，而是獻祭。前文針對上主所“恨

惡"的公然叛逆行動，現在則是針對上主所“憎惡"的叛逆心態。從旁觀

者的角度來看，所有敬拜的舉動都是敬虔的表現。然而，無論祭禮表面看

來如何循規蹈矩，如果祭牲是有殘疾的，上主也不會接受。這項禁令與第

十五章 1 9至2 1 節是一致的。獻上沒有瑕疵的祭牲不但代表獻上最美 ， 更是

象徵完全的奉獻。 30 摩西說有殘疾的祭牲是上主所“憎惡的〔東西 J " 

( tô 'ëbâ) ， 也就是把該等敬拜歸類於異教行為之手1] (參t詣，十二3 1 ' 

十八9' 二十 1 8)

違反“義"的罰則(十-t2-13)

摩西在第2至3節作出規定，教導百姓怎樣應付那些違反“義，惟獨

義" (十六20) 這個大原則的行為 。這段經文可以分成長度相等的兩部分

(十-t2-7和十士各1 2) ， 3 1 以及一句撮要總結(十-( 1 3) 。兩部分都以複

雜的開端語來設定場景(十-t2-4上和8上) ，接若以大篇幅闡述應付的方

式(十-t4下-7上和8下 1 2上 ) ，最後則指明這些行動的目標(十-t7下和

1 2下) 。從兩者的對稱結構及相近的用語可見，第2至7節及第8至 1 2節是

刻意要申述同一個主題，就是怎樣處理不義的行為 。第一部分的案例清晰

明確，第二部分則涉及那些不能以一般手法查明的案件。

第一部分: 怎樣處理拜偶像的人( 2-7節 ) 這段經文使人想記第十

二章29節至十三章 1 8 ( 1 9J 節 。經文中的每 個短語和句子都與第十三章

的某項元棄有所對應。 32 本段經文取材自第十三章的全部三個部分，因此

也是應付拜偶像之罪的整全政策，適用於所有犯這事的人。 33 這些指示再

29 後期經文以“柱像和亞舍拉木"來代表一切偶像，見王上十四刃，王下十t

10 '二十三 1 4 ;代下十四3 '三十一 l 。

30 參McCon v il1巴， Deuleronomy, 289 。
3 1 原文兩部分同樣有 1 03字。

32 Lev in so n, DeZlleronomy and Ihe Her ll1 eneulics of 1nnoνalion， 102-10; Morro川

Scribing Ihe Cenlt咒 1 82-86

33 昆闋的《聖殿經卷~ (Temple Scro ll from Qumran ) 把十-t2- 1 3置於第十三章之

459 申十六1刊的3 蔔

分成三個部分 案情 (2-4節上)、對策 (4下-7節上 ) 、目標 ( 7節下)。

摩西的角色是牧者而不是 個立法的人，所以上述流程看來頗為不合邏

輯，但摩西並不拘泥形式。這些規定本身固然清晰明確 ， 而附加條款又提

到違背聖約和除掉惡事，使本段經文更添一分嚴肅的氣氛。經文的用意顯

然不止於訂定精確的法律條文 ，更在於讓以色列民在上主所賜的地上長久

安居。

案情 ( 2-4節上) 摩西用了一句複雜的條件從句來帶出首個案例 ，

並以“要是有人向你舉報，你聽見了"一句作結 ( 4節上)。這襄沒有指

明罪案怎樣被查究出來。或許東窗事發的源頭正是“有人向你舉報"而

“你聽見了"。這兩句話提到調查過程的首個階段:有人向軍眾舉報罪

行 34 於是便引出下列一連串的行動。

正如第十三章 1 ( 2J 節一樣，本段經文也提及事發的場景。這裹的

“城門口" (NIV及 《新漢語》作“城" '2節)是展開司法程序的場所

(5節) ，也意味疑犯是明目張膽地在公眾地方犯案。經文把“城門口"

形容為“上主你的神所賜給你的"地方，使本段經文與第十六章 1 8節有關

設立審判官一事連上關(系，暗示選立審判官的地方也就是危機潛伏的所

在。再者，既然這些城是上主的蝕贈 35 則更加不容偶像崇拜污染這地的

聖潔。

在陳明案情之前，摩西先指出這件事的屬靈意義，就是“做了上主

你的神眼中看為惡的〔那一件〕事"並“違背他的約" ( 2節)。“惡

事"的冠詞表明所指的實屬一件具體的惡行，就是違反了十誠的第一誠。

第二句短語則突顯出問題的關鍵 沒有專 地效忠於上主。“直到第3

節，摩西才陳明罪行的內容，就是“去" (或譯“走〔在後面 J " ) 、

1別寺，和“跪拜"其他神明。首兩項罪行雖然是取材自第十三章 (2 、

6 、 1 3 (3 、 7 、 14J 節) ， 但卻展現了不同的亮點。第十三章旨在掃除叛

後。見F. G. Martínez and E. J. C. T igche laar, The Dead Sea Scrolls: SIL叫)1 Edition 

(Grancl Rap ids: Eerdmans , 1997/ 1998), 2: 1274-77 。

34 在這個段落中，所有的單數第二人稱代詞都是代表歪體。

35 參六 10 '那里指出神所賜的城又大又美好，而且不是以色列人自己建造的 。

36 第十三章雖然沒有提及聖約，但十三 1 8 ( 1 9) 總結人要 111頁服上主 ，所指向的就

是“聖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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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 而方法就是除減那些引誘他人背離上主的叛徒。在這段經文中 ，焦點

卻是那些被請惑的人。女性與男性 樣享有聖約關係中的-切權益，也有

同等資格敬拜上主(參十二 12 、 18 '十六 14 ) 。既然如此，這段經文也把

女性包括在內，表明她們也有可能被引誘去敬拜偶像。女性在上主面前的

權責與男性並無分別。

摩西把禁止膜拜的對象統稱為“其他神明.. (ω3節;參十三2 、 6 、 l口3 
〔仔3 、 7 、 14 ) ) ，叉特別針對以星象作神明(太陽 、 月亮 、 星宿;參四

l叮5于引-仆19的) 。這份j清青單的結語(

把這旬話看作是曲吉法修辭(仙1 i tωot切es卜;以反面的否定來表示肯定) ， 並且

輕描淡寫地指出這些行為 “是上主盼咐你不可1做故的"。然而，在第四章19

節的亮光之下，把這句話解作以那些東西作敬拜對象“是我不認可的 .. 

或許更為合適。

對策 (4下-7節上) 從這個部分的篇幅長度可見，這些指示就是整

段經文的核心。摩西先行制訂調查程序的綱領 ( 4節下) ，吩咐百姓不要

單靠流吉判罪 ， 尤其是涉及死刑的案件 。 如果有人舉報或男或女敬拜其他

神明，民眾必須仔細探查 ， 排除一切疑點之後才可以定罪(參6節) 。 在

第4節的餘下部分，摩西假設罪行查明屬實 ， 並採用第十三章 1 4 ( 15 ) 節

的用語宣告調查結果 。 摩西沒有具體指這是拜偶像，而是稱那些罪行為

“可憎的事.. ( hattõ 濁的 。 由此可見 ， 摩西是以牧者的立場說話 ， 指出

那些罪行影響到以色列與上主的關係 。

針對這種靈性的叛逆，指定的刑罰就是被石頭打死 ( 5節)。在利未

記二十四章 14節和民數記十五章35節，規例是要把犯人“帶到營外"行

刑 37 但這段經文提到的刑場卻是城門口 。 在以色列人圍著會幕摯營而居

的日子 ， “帶到營外..的辦法固然可行;可是，一且百姓散居於各自的支

派屬地，要保持境內的聖漂，就必須在各城就地執法 。 在城門口處決罪

犯，既能作百姓的警戒，也能顯出“這惡事.. ( 申十-c5 ) 真的罪大惡極 。

正如第十三章 10 ( 11 ) 節一樣，這稟指明要用石頭打死犯人 。 這種

方式或許是要讓行刑者無須接觸屍身 ， 以免沾染不潔 。 摩西首先要求至少

兩名證人指證罪犯 ( 6節) ，並在第7節吩咐這些證人要率先動手 ， 接著

37 參Milgrol11 ， Levilicus 23-27, 2 11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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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民眾都要參與行刑 。 必要求證人作行刑的主

要負責人，可以防範妄告鄰舍的事發生(參十九

15-21 ) 。 再者，摩西沒有把維持正義的權責授予

政治領袖，而是要求民眾自行負上責任 。

目標 (7節下) 行刑代表司法程序的終

結，但這一連串行動的最終目標卻不是處罰犯事

者 。 段落的結語把目標清楚宣示出來 “要從你

中間除掉這惡" 。 39 摩西的首要關注是維護晝體

的靈性健康，因此百姓行動的時候絕不可偏私和

濫惰 。 在上主的計劃中 ，他的子民必須 體地愛

申十六1刊的3 圈

女牲與男性一樣享
有聖約關係中的一切

權益 ， 也有同等資格

敬拜上主﹒.....女性在

上主面前的權責與男

性並無分別 。

他，並努力保守民族的聖濯特質 (參-C 1-6 ) 。 處決那些犯了死罪的人，也

就是為迦南地、為以色列民除掉這惡 。

第二部分:怎樣處理難斷的案件(8-12節) 根據出埃及記第十八

章所訂定的司法制度 ， 凡有難以判斷的案件 ， 都要呈到摩西面前 。 但這個

辦法只有在摩西作領導的日子方才可行 。 本段經文要處理的問題，就是摩

西離去之後，這些案件要怎樣辦理 。 文中提到 ， 訟案是出現 “在你的城門

口 .. (直譯; {新漢語》 “你城襄.. ) ， 這句話把這個段落與上文連上 。

不過，本段經文的焦點卻不是民眾可以自行判斷的案件，而是無法藉 般

程序或單靠地區資源足以解決的案件 。 與此間時，焦點也從縱向的神人關

係轉移到以色列人之問的橫向關係 。 這個安排有一點特別值得留意 ， 就是

交給民眾判斷的案件事涉信仰(申十-c2-7 ) ， 而上呈中央“神權審判所"

的案件 ， 卻是民事和刑事性質的 ( 8-12節 ) 0 40 正如上文指出，這個部分

的文學結構與第2至7節是相同的 。

38 參耶穌挑戰控訴者的話 。 “你們中悶沒有罪的人，可以先拿石頭打她。 .. (約

八7 )
" 這個從旬跟十三 5 ( 6 ) 下是相 同的 。論及這個從甸和相關 的用語(見 1 2

節 ，十九 1 3 、 1 9 ' 二十-9 、 2 1 ' 二十二2 1 、 22 、 凹 ， 二十四 7 ) ， 見 Bovatl ，

Re-Establishing Justice, 385 -86 。

4叫O 論及這兩個音部H分 ' 見L恤ev圳in son ， De叫1I t的E凹ro仰no仙，川川n吵7巳吵'yal叫 the He白rmel仰n他凹E的11仙tμI. Cωs of Le咕gall 

!nnoνations ， 1 3 0-3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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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8節上) 學者一般認為 4 1 這個段落的主旨是以色列最高法

院的結構和主要功能。其實不然 ，正如第2至4節一樣 ， 摩西也是以條件從

旬宣示議題 : 地區司法人員無法在城門口了結的案件。動詞 niplã ' 的意思

是“人力無法查證或裁決 n (參一 17 ;出十八26) 0 42 這裹的指示單單涉

及司法程序的最後階段，也就是怎樣處理不能達至裁決的事訟。摩西更列

出三類懸疑難斷的案例 的謀殺或誤殺、刑事或民事的糾紛、人身傷害。

凡這三類案件都要呈上上級審判所處理。

對策 (8下-12節上) 摩西雖然引入了利未支派的祭司和 位審判

官作終審人 (9節) ，但他說話的對象仍然是普通百姓，而他所關心的也

依舊是民眾的參與並維護司法正義。“描述利未支派的祭司和審判官的

權責的經文只有短短一旬，但對百姓的吩咐卻分成兩個階段，他們必須把

案件呈上中央裁判所 (8下-9節) ，以及他們必須執行中央裁判所的判決

( 10-12節上)

當民間出現懸疑難斷的案件，百姓就要“起來 n “上至1]" 上主將

來要選擇的地方 (8節下) ， 45 把案件呈給利未支派的祭司和當時任職的

審判官那里。從摩西的話可見，中央聖所不但是敬拜的地方，也是終審法

院 ， 意味上主在追求正義的事情上有 定的角色。這個上訴法院不是給被

告人的翻案場所，而是要作地方審判官的支援。“

摩西把那些司法人員稱作可Ij未支派的祭司和 ... . .審判官" 。這是指

41 其他釋經書給這段經文的題目包括 “ T he High Co urt of Referral" (Tig呵，

Deuler0 l7 0 ll1y , 163) , “T he S lI preme COll rt" (May郎， Deuleronomy, 266) , “ T he 

J lI risdiction of the Central Tribllnal" (Craigie, Deutero l7omy, 251),“Law of the 

Central Tribllnal• -A Court of Referral" (Christensen, Deulero l7omy, 371) 。

42 這個詞也可解作“不平凡、奇妙"。見HALOT， 927 。在這個文學單元中(十六

1 8~十士 1 3) 'mispãt 一詞都是形容具體的司法裁決，而不是指“公義" 。

43 論及當中的情節，見Bovati ， 如白Establis!川19 Juslice , 32 。按照原文 且每個例

子都有同樣的二重結構。論及這些慣用語，見Levinson ， Deutero l7 omy and the 

Henne l7eulics 01 LegaL 1nnoνaliol7s ， 1 28-29 。

44 留意文中大量使用第二人稱動詞。最後一句短語雖然採用了第三人稱( 1 2節

上) ，但也在督促百姓必須按照中央聖所的判決執行刑罰 。

的 動詞 'ãLâ (8節)反映了聖所將會建立在山上，並且不是一般的山，而是預

示錫安山。上主最終會選擇在錫安山上建立自己的名號。

46 同樣的看法也見於Nelson ， Deutero l7omy, 22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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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j未支派中的一輩人，他們在中央聖所供職，在上主面前作祭司。 47 祭司

法典(尤其是利未記)並沒有提到祭司有審判的職責，但民數記五章 11至

31節則有提及這樣的功能。摩西在這襄不作詳細陳述，反映出百姓對祭司

的審判職責十分熟識。

然而， “當時任職的審判官" 語又作何解呢?大部分釋經家都認

為這人並不是聖職人員，只是參與祭司團(祭司為眾數)一起聽訟的平民

(參十九 15-21 ) 0 48 可是，上下文兩次提及中央聖所 (8 、 10節) ，而這

人又是在“上主面前"供職的(十九 17 ) ， 49 顯示他不大可能是平民 。更

合理的看法是把“審判官"與可Ij未支派的祭司"看作是鬆散的同位結構

(apposition ) 。這樣，所指的就是一位特選的祭司 ，他是審訊的首席官員

及(或)負責宣告判決。解釋性從句“當時任職的 n 或許是說這個職位

如大祭司一樣是終身職，又或許是說這個職位定期輪替。確實意思經文未

有明吉。

這個裁判所又是如何運作的呢?動詞“求間 n 在某些版本中是第三

人稱眾數 50 顯示中央聖所會把下級審判所的調查程序再做 決(參十三

14 (1 剖 ，十土4) 。然而，如果我們把 dâras 解作“去求問 n 51 而不是

“去調查 n 這個詞就是指向上主祈求引導 。第9節結尾的從句也進一步

支持這種解釋。名詞 mispã! 有時會用來指稱神的話，而這些話都是為了回

應人的求問(士十三12 ;撒上二 12-13 '八 10-11 )或呼救(士四5 ) 而發出

的。 52 這位祭司審判官是摩西的承繼人，他會先聆聽百姓的事訟，然後再

的 “罪IJ末的祭司"一語在這襄首次出現，及後也見於第 1 8節，十八 1-2 '二十四

8' 二十-t9 。經文有時只稱他們為“祭司"略去“干IJ 末" 詞(十九 17 ' 

二十一5 ) ，又或者是“利未子孫中的祭司" (二十一5 ' 三十 9 ) 。論及他

們的職責 ， 見十7-8 '十八 l 、 3 '二十六4' 二十土9- 10 ' 三十 9-11 、 24-26 。

進一步的論述見McConville， Law and TheoLogy il7 DeuleronOl妙， 124-53; M. D 

Rehm,“Levites and Priests," ABD, 4:303-5 。

48 Weinfeld (Deuteronomy and the Deuleronomic School, 235) 更進一步引申，認為
這個體制是兩種獨立的司法制度的結合。

49 出二十 6和二十二8-9 (7-8 ) 也提及“至IJ神那襄"處理司法事務 。

50 LXX和《撒馬利亞五經} ( Samaritan Pentateuch ) 都作 w"dãr"sû ' 即“他們要

求間而不是以dãrastã (你要求問)。

51 例 DCH， 2 :474 。

52 論及 mispãr 在神論中的使用，以及經外文獻的類似用法 ， 見 D. 1. Bloc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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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神求問(出十八15-16 ) 。然而，祭司審判官會使用烏陵和土明來求問神

的旨意，但摩西卻不曾使用這個方法。 53

如果我們不從政治角度來詮釋上下文(十六 18'"'"'十八22) ， 上述立場

就可以解釋本段經文的幾個特點 (一)文中以動詞 niplõ ' 來形容難斷的

“偏離左右，就

是指執行判決的時候

或過於嚴厲，或手下

留惰，或是以其他未

曾指定的方法行刑 。

案件，其詞根在別處可解作神蹟或神所做的“奇

異"行動，而不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偶發事件(一

17 ;出十八26) ; (二)經文強調審判場所是聖

所，而不是城門口(申十土8 、 10 ) ; (三)文

中沒有提及祭司或審判官會作出任何調查行動

(裁判所只會宣告判詞) (四)如果假設判詞

是神論，貝IJ描寫判詞的短語(參 11節)就顯得合

情合理(五)文中兩次使用慣用語“遵照他

們 ...... 的話/判決 (dõbar) " ( 10 、 11 節) ， 顯

示審判官只需宣告，不用解釋 (9 、 10 、 11 節)

(六)下文有“站在那襄事奉上主你的神的那祭司 " 一語( 12節) ，表明

判詞的性質是神論。如果審判官只是平民，他又怎能從神那稟領受判案的

指示呢?這連串程序強調上主就是至高的終審法官，並會通過他的祭司代

表在聖所頒佈他的判決。

本段經文的核心，就是吩咐百姓遵行裁判所的判決( 1 0-12節上)。

既然第 10節要求百姓作出行動，貝IJ “話/判決" 詞就必定是指宣告疑人

有罪或無罪，以及怎樣懲罰罪名成立的人。在第二次提到審判場所的時

候，摩西用了“上主所揀選的那地方"一語( 10節) ，強調判決來自上

主。文中又三次出現動詞“做" ( 10上、 10下、 11 節; {新漢語》只譯出

10上和 11 節的) ，而“你要藉著做來謹守" 語(原文直諱， 10節下;

《新漢語》 “你要謹守遵行" )的結構也有強調的意思，兩者都顯示百

姓必須切實執行判決。摩西四次吩咐百姓，必須按照指示執行判決 “你

“ Deborah alTI ong the Judges :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ebrew Hi storian ," in FG刊的，

Tradition, and Histoγy: Old Testament Historiography in Ifs Near Easfern Confext 

(ed. A. R. Millard et al.; Winona Lake，別: Eisenbrau肘， J 994)， 247 。

53 烏陵和土明放在祭司的胸牌裹，有測定神論的功能，見出二十八30 ;菲IJ)\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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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遵照他們口中的話" ( 10節上) , “你要謹守遵行他們指示你的一切"

( 10節下) ，“你要遵照他們 指示你的律法" ( 11 節上) ，以及“遵

照他們所對你說的判決" ( 11節中)。這些重複的語句反映出本段經文的

修辭風格和講章體裁，儘管有人認為它們是後加的。"

如果審判官的“話"和"lJ!IJ語"代表上主就難斷的案件而作的判決，

那麼審判官所教導的“律法 " (tô肘， 11 節上)又是甚麼呢?綜觀繁接的

上下文， “律法"或是指與手頭上的案件有關的條例。仍然而，考慮到

fôrâ 語在別處的用法，再加上負責守護和教導律法的人就是祭司(十t

18 '三十-9-13 '三十三 10 ) ，可見審判官“所指示- 的律法"應該是

摩西在最後一篇演講詞所作的教導。當以色列人執行神聖裁判所的判決，

他們不但是針對手頭上的案件去追求義，更是依據整體律法所教導的原則

去追求義。

這個看法還有另一項證據。摩西在第 11節下用了一旬同樣可以用來

描述遵守聖約的公式語。當摩西要求百姓遵行神的某個特定的啟示時 ， 他

所用的標準與他要求人遵守聖約的標準同樣嚴謹(五泣 ， 十-t20 ' 二十八

14 ) 。摩西所說的“偏離左右"就是指執行判決的時候或過於嚴厲，或

手下留情，或是以其他未曾指定的方法行刑。因此，摩西再以一個嚴厲的

警告來收結這一番指示:不依判詞執行判決，就是對上主至大的不敬和叛

逆( 12節上) 。祭司侍立在上主面前，審判官宣告上主的判語，如果百姓

不肯聽從，就如犯了拜偶像之罪 樣(參十-t5-7上) ， 要被處死。

目標( 12節下) 這個段落的結語和上一個段落的類似 (7節下) , 

同樣顯示出摩西最著累的正是國民的聖潔。如果有人不切實執行判決，他

就是叛逆上主。百姓必須把這人處決，才能把那惡從以色列中除掉，使

“義"得以保持。不論判詞是出自地方審判官還是中央裁判所，每次的判

決都把 $edeq $edeq (義 ， 惟獨義，見十六20) 向前推進一步。

結論(十-1::: 13)

摩西通過複述第十三章 11 ( 12 ) 節的觀點來收結第十六章 18節至今的

54 見Morrow， Scribing the Center, J 9 卜的 。

55 例 May郎， De川eronon弘 2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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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追求義固然是一切司法裁決的原動力，但摩西再堅接這一點作出引

申，玄IJ意要令百姓心存懼意。不按指示執行裁決，就等如叛逆上主。摩西

在這里陳明刑罰，目的與第十三章相同。那襄記載的罰則觸目驚心，目的

也是要使百姓懼怕，以免他們跟隨煽動者一起叛逆神。

應用血則

以色列人持守 SEDEQ 的歷史 第十六章 18節至十t章的節所

載的指示，以色列人沒多久就將之拋諸腦後。不過是兩代人的

光景，百姓就忘記了上主，也忘記了他的救贖大恩、保守供應

和施恩啟示(士二 10 ) 。結果是全然失落7這段經文所清楚記明的方針:

“義，惟獨義"。到了以利的時代(撒上一~四) ， 國家的屬靈及司法制

度已敗壞到一個地步 ， 縱然那些在中央聖所事幸的人，也不認識上主，不

曉得祭司的 mi.句句 (神論、審判，撒上二 12-13 )。再過不久，君王也支持

在信仰上與異教融合(王上十一 1-13 ) ，而聖殿之中也公然出現異教的敬

拜模式(王下二十一卜9 ) 。本段經文所預示的問題，正是瑪拿西被人詬病

的地方 他在聖殿之內豎立亞舍拉的雕像(王下二十 7) 。因這罪行以

及其他社會上的不義，最終舉國淪喪於亞述和巴比倫的手中。

每當上主要因以色列人的叛逆而施行審判並派先知去警告他們的時

候，傳話的先知要聲討的主要事件就是審判所的腐敗。在公元前8世紀，

彌迦先知站在民眾的角度指出問題，他的話堪稱經典:

統治者受賄舞弊，

祭司為了報酬才教導上帝的律法，

先生口收不到錢就不說預言，

然而你們所有人都宣稱自己倚靠上主。

你們說 “災禍不會臨到我們，

因為上主就在我們中問。" (1爾三 11 ， <新普及) ) 

這一幅猶大國的腐敗圖像，在以賽亞筆下更是繪聲繪影。他發出詛

咒，針對那些因賄賠而包庇罪犯，使無辜者得不到公義的人(賽五23) 。

467 申十六18~十-t 13 屆

在詩篇和智慧文學 ， 審判所的腐敗更是常見的主題。詩人對個別百姓讚譽

有加，就是那些行義 (sedeq) 和不受賄賠以害無辜的人(詩十五2 、 5) 。

智者則針對國家整體，宣告“公義 (se伽利〕使國家強大 ， 罪惡卻使百姓

蒙蓋" (儀十四34 ' <新普及} ;下同)。另 方面，他又說 “惡人暗

中受賄，為要顛倒正義" (繞十-1:::23 ) ，並且“巧取豪奪使智慧人變成愚

昧人，賄賠敗壞人心" (傳-1:::7 ) 。

缺乏義的也不止於司法體系。腐化滲透迅速，甚至沾染祭司家族，這

個情況在以利的兒子身上可見一斑(撒上二)。當以色列人來到示羅的中

央聖所獻祭，那些“惡棍"竟取去最上等的祭肉自用(撒上二 12 ' {新普

及} ;下同)。數百年後，耶利米明確地指出 ，道德罪行 (偷盜 、謀殺、

淫亂)不但與拜偶像之罪(向巴力獻祭和追隨其他新的神明)有關，並且

褻潰了“這個歸在我〔上主〕名下的聖賊" (耶-1::: 8-11 )。以色列人追求

義的歷史實在不堪入目。

然而，正當審判的陰霾逐漸臨近 ， 在遠處的烏雲中卻露出一線盼望的

曙光。帶來盼望的並不是利未支派的祭司，而是大衛家的彌賽亞。他的名

要稱為“上主是我們的義" (耶二十三6' {新普及} )。上主的靈要住

在他身上，他也要把義當作腰帶繫上(賽十 1-5 )。

新約聖鑑提及的義 新約聖經開卷，首先來到彌賽亞面前的人中，有

一位稱為西面。路加形容他“公義" (dikaios ) 、 “虔誠" (eulabës ) , 

, 直期待以色列得安慰的日子來臨"而且有聖靈在他身上(路二

25 ) 。不論他是否利未支派的祭司 56 當馬利亞和約瑟按猶太律例帶耶穌

上聖殿的時候，西面就看出這個孩子並非常人，並說出《求主頌} (Nunc 

Di仰m圳i臼ωS叫) 

主啊，現在可以照你的話，

讓你的僕人安然離世了。

因為我已親眼看見你的救恩，

就是你在萬民面前所預備的，

他是啟示外族人的光，

56 參S . E.Po口er， “S i l1l eon 3," ABD, 6必-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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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民以色列的榮耀。(路二28-32 )

雖然路加把西面接著說的話稱為祝福，但其內容卻是預吉這個孩子要

歷盡艱辛苦痛:

看啊，這孩子注定要使以色列中許多人跌倒，許多人興起，

並要成為眾人爭論的標記，為要使許多人心中的意念顯露出來

一一一而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劍刺透。(路二34-35 )

西面既受聖靈的感動而說話，所說的就是神對“主的基督" (路二

26 ) 的判語。按照神的計劃 ， 耶穌受死並不是因為自己的罪，而是要代替

腐敗且拜偶像的人類受罰。

當代應間

今時今日的義 這段經文對當代的意義昭然若揭。如果一個國

家為自己的猶太一基督教傳統而引以自豪，那麼她在世人眼中

也應當是致力尋求“義，惟獨義"的。在國際仲裁場所 ， 我們

必須以這分熱誠來維護正義、伸張正義。不論在紐約 (New York ) 的聯合

國安理會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 l) ， 還是在荷蘭海牙 ( Hague )

的國際法庭 ( 1nternational COllrt of J llstice ) ，我們都必須以聖約的義為準

則，做決定的時候把別人的利益置於自己的好處之上。

可是，綜觀我們的近代歷史 ， 令人臉紅的事情實在不一而足。我們所

支持的政權不但壓迫窮人，更踐踏平民百姓的人權。這種情況在中東更為

明顯。我們對石油的欲求從未滿足 ， 並以此來作結交朋友的標準，反而忽

略了公義和正直。當世人看到我們願意放棄自己的利益 ， 為別人的好處看

想，他們才會認出我們是一個正義的國家 ， 才會曉得我們是遵循正義的律

例而生活的(申六8) 。

同樣的熱誠也應當是本國司法制度的特色。在現今的司法制度之下，

常見辯護律師或檢控官滔滔雄辯，迴避對己方不利的證據，並找出法律漏

洞，以說服陪審團判有罪的為無罪，或成功檢控無辜的人。又或者，有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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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人可以聘請技巧超凡的辯護團隙，而經濟上的邊緣人士卻只能倚賴一

些寧可處身對方陣營的委派律師。這些都算不上伸張正義。然而 ， 我們也

不用對“君士坦T時代" (Constantinian world ) 

一類的民政機關有甚麼期望，因為這一類型的社

會只會以認信和敬虔的舉動來掩飾社會的根本敗

壞。事實上 ， 儘管有些微正義殘存，也足以讓我

們驚訝萬分。

“義，椎獨義"必須成為縛救者的座右銘

摩西在申命記的宣講對象不是埃及人或迦南人，

甚至不是同樣以神的朋友亞伯拉罕為祖宗的以東

人 。摩西的對象是蒙救贖的人 ， 也就是自稱為

維持及追求義，不
能單靠在職的官員代

行;這是每一位信徒

都要參與的事 。

“神兒女"的聖民。他們被神分別出來 ， 為要作他的寶貴產業，並因著神

而得享稱讀、聲名和榮美(申二十六 19 ) 。由此可見，申命記十六章20節

至十土章 13節對當代教會實在有切身意義。不論是個別信徒在黑暗的世界

作亮光，還是連合起來成為一個信仰的重體， “義，惟獨義"也必須成為

得救者的座右銘。

這就是說，不論在個人層面還是葦體層面 ， 我們都必須毫不妥協地效

忠於上主，不給其他神明留下半點位置，甚至是經過改動的異教模式也不

可。對那些走岔路的人，我們必須嚴嚴管教，又或者鼓勵別人作出管教。

此外 ， 所謂追求義，也意味在道德上要保持高度警覺 ， 尤其在管理信仰晝

體的時候。教會的頭袖比國家的領袖更必須是 個智慧人和正直人，不能

偏私，也不可把“願你的國降臨"改作 “願我的國降臨"。這段經文提醒

我們，維持及追求義，不能單靠在職的官員代行，這是每一位信徒都要參

與的事。



申十七14-20

斬獲諾譯車

叫“要是你進入上主你的神賜給

你的那地，佔領了它並住在那襄 3

你說，我要像我周圍所有的民族

一樣，立一個王治理我 。， 15你就要

立上主你的神所揀選的人作王 3 你
要立你兄弟中的一個作王治理你，

你不可立你兄弟之外的外族人治理

你。
16 “只是他不可為自己增添馬

匹 2 也不可為了增添馬匹而使這百

姓返回埃及。上主對你們說過，你

們再也不要返回那條路了 。 17他也

不可為自己增添妻妾，免得使他的

心偏離 。不論銀子或金子 3 他都不

可為自己多多增添。

18 “當他坐上自己國中的王位，

就要在利未支派的祭司面前 3 為自

己抄一份這律法的副本在書卷上。

19遺書要常與他一起，他要窮盡一生

的日子誦讀這書 3 好學習敬畏上主

他的神 3 謹守這律法上一切的話 ，

連行這些律例， 20以免他的心向他

的兄弟高傲，免得他偏離誠命，或

左或右。這樣 3 他和他的子孫在以

色列中 3 在他國位上的日子必定長

久。"

間告車

14 “到了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

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時候，若說.

‘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圍的國一

樣 o ' 15你總要立耶和華你神所揀

選的人為王，必從你弟兄中立一

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為王。

16 “只是王不可為自己加添

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

為要加添他的馬匹，因耶和華曾

吩咐你們說 ‘不可再回那條路

去。， 17他也不可為自己多立妃

績，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為自

己多積金銀。
18 “他登了圍住，就要將祭司

利未人面前的這律法書，為自己抄

錄一本， 19存在他那衷 ， 要平生誦

讀，好學習敬畏耶和華他的神，謹

守遵行這律法書上的一切言語和

這些律例，羽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氣

傲，偏左偏右，離了這識命。這

樣，他和他的子孫，便可在以色列

中，在國位上年長日久。"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 5A 472 

經文臨重

儘管申命記十t章 14至20節仍然充斥著三段式結構 I 但這段

經文卻可以分成兩個部分 : 預示以色列國將會出現君王

( 14- j 5節) ，以及以色列將來的君主要遵從甚麼守貝1] ( 16-20 

豈有)。摩西的指示以長長的一句時間性從句作開端，陳述以色列民在甚麼

處境之下才可以考慮立王。第 14至 15節的結構與第十二章20節相類，就是

用直接的引語鋪陳核心的議題，並隨即把自己的願望宣示出來 。在這兩個

處境中，除非得到摩西或上主親口許可，否則以色列人沒有權力把這些願

望實現，因此兩段文字中的動詞都有申請許可的意思。

這段經文沒有指出以色列人提請立王的原因，但根據古代近東的風

俗，大部分君王都有三個基本的角色(一)君王是戰士 ， 有守護國土之

責 ; (二)君王是審判官，確保國家有公義(三)君王也是宗教的守護

人，監督宗教禮儀的正確執行 。 2 可是，摩西既然在第 16至20節斬釘截鐵

地否定現行的君權模式 ， 那麼“我要像我周圍所有的民族 樣 ， 立一個王

( 1 )以色列與應許之地的關係建墓於三個動詞 進入、佔領、住 ( 14節，參

十 30 '十二訝， 二十六 1 ) ; ( 2 ) 第 14-15節共有三個以，勻的起首的修飾從

旬，所指的分別是應許之地( 14節)和君王( 15節) ; ( 3 ) 第 1 6- 1 7節的諭令

共有三項，分別禁止“增添"馬匹、妻妾和金銀( 16-J 7節) ; ( 4 ) 三次用上

的 (為自己) 詞，突顯君王以權謀私的危機( 1 6-17節) ; ( 5 ) 君王對律法

書有三項責任 為自己抄一份( 1 8節) ，讓自己常與這書一起( 1 9節上)

並且要窮盡一生的日子誦讀這書( 19豈有下) ; ( 6 ) 三個誦讀律法害的原因

“學習" ( 1 9豈有 ) 、 “以免 -高傲及“免得..偏離誠命" ( 20節 )

( 7 ) 學習的三重目的 學習“敬畏學習“謹守學習“道行" ( 1 9宣布)。

另外又有些經文作“三加一"結構，其中第四項的形式與首三項相類，但作用

卻有不同 ( 1 )先有三個動詞川頁序描述以色列人佔領迦南地的過程，之後的

第四個動詞則引入一句直接引語， ( 2 ) 第 14-15節的三個、“r 從旬之後，第四

個 >Oser 隱藏於一句直接引語之中; (3 ) Lô (為自己)三次出現於禁令之中，

第四次則在 個正面的指令中出現(“要在利未支派的祭司面前， 為自己抄

份這律法的副本在書卷上 " ' 1 8豈有) ; ( 4 ) 三句不定式從旬表述君王誦誼

律法書的直接目的( 1 9 - 20節上) ，接著有第四句不定式從句表述誦誼律法

書的長遠好處 ( 20節下)。上述某幾項是Nelson (Deuteronomy , 223) 所指出
的 。

2 參K. W. Wh圳11t忱叫el切aJll叭， “叮I sr閃ae叫li臼t臼e K昀10咕gs叭hi巾p ; Th忱1旭e Roya1 Ideo10gy and Its Op仰3芥沛pOl附川s

1川n T，ηh他e World 01 A I叫I. e臼F川 Jsrσe!: Sociol仿oglcωal人， A川hropolωogical a叫 Polμ的tl CαJ

PerspeCliνes (ed . R. E. Cαl emen的; Cambridge; Cambridge Un iv. Press, 1991), 1 30 。

一一一--

473 抖的4-20 圈

治理我"的要求，就顯得更為意義重大。在文法上， " 象我周圍所有的民

族一樣 " 也可解作“像所有的民族 樣〔擁有 J " ， 又或者更合宜地解作

“我可以立王， (使我可以〕像周圍的民族一樣嗎 7 " 3 摩西在早前的經

文反復陳述迦南宗教的誘惑，現在則指向迦南的政治制度。讓人詰異的

是，本段經文並沒有把以色列的君王看作強勢的頓袖 ， 自上而下的壓服百

姓，反而描繪出 個發自民眾意願的民主進程。

從第 15節旬首的強調結構可見，摩西對王權制度的原則基本上是支

持的。然而 ， 正如他在第十二章23至25節的回應一樣，他在這里也為王權

添上限制。第一，君王必須是上主揀選的。在古代近東，神明還立君王作

管治代表十分常見 ， 最早見於公元前8世紀，而直到舊約時代之後也有記

載。摩西以更重的語氣陳述第二個限制，強調“要立你兄弟中的一個作

王"也就是排除了外來人 ， 指出君王必須是以色列人。 4

第 16至20節陳述以色列君權的實踐模式。摩西繼續以第三人稱發吉，

他的目的不是要為君王制訂頓導手冊，而是要把負責任的領袖形象印入

百姓的腦海中。君王的職分與審判官(十六 18-20 '十-t9 ) 、祭司(十

-t9 '十八 1 - 8 )及先知(十八9-22 ) 的職分都不同;君王不是必須的 ， 設

立與否由民意決定。然而，摩西預先警告百姓，君王不但貪婪，而且有

野心( 1 6-17節)。於是摩西再給君王定下極高的屬靈及道德標準( 18-20 

節)

摩西所定的標準共有四句話，但可以總括為禁止增添馬匹、增添妻

妾和增添金銀。禁止增添馬匹是為了防止妄動刀兵(參申二十 1 ;書十t

16-18 ;士一 19 ) ， 而禁止返回埃及買馬，則是免得百姓被牽引再次進入那

個曾經奴役他們的地方( 16節) 0 5 摩西所徵引的警告，似乎不是源自聖

3 這也是撒上八5所暗指的，兩段經文相互呼應。撒上八 19-20更清楚地複述了申

十-t 1 4 。

4 見十四21和十五3 (另參二十三20 ( 2 1 )和二十九22 ( 21 ) )。論及外來人的

地位，見0 . 1. B10ck,“Sojourner; A lien ; Stranger," JSBE (rev. ed.) , 4;562 。

5 後期也有經文警告王權會帶來奴役，見撒上八9- 1 8 。安納托利亞 (Anato li a)

應該就是主要的購馬之地，論及這地方，見O. J. Reimer,“Concern ing Return to 

Egypt: OeuteronOlηy 17; 16 and 28:68 Recons id巴red ，" in Studies in Ihe Penlatellch 

(ed. J. A. Emerton; VTSup 41; Leiden : Bri ll , 1990), 2 1 7-29 。為埃及可|入馬匹及馬
車作為主要兵種的法老王，或許就是希克素斯人(Hyksos ) 。見J. Van S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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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中的任何一段敘事文 6 原因或許是聖經沒有保留那句話的來源經文。

摩西憶述這條例，目的是強調返回埃及就等如取消聖約，而神對百姓所施

的救贖也會變得無效。 7

禁止增添妻妾，其作用不止於防範君王縱情恣慾。 8 國與國之間多

有藉婚姻堅立盟的之舉 9 君王充實後宮，不但可以同時和眾多國家結盟

(參王上十一 1 ) ，也可以粉飾宮閣，向使節來

客炫耀。 1 0 可是，本段經文似乎未有論及這類情

本段經文並沒有把 況。反之摩西認為後宮會威脅到君王效忠神
以色列的君王看作強

勢的領袖，自上而下

的壓服百姓 ， 反而描

籠出一個發自民眾意

顧的民主進程 。

妻妾會使君王的心偏離神。這句警告涉及拜偶像

(參申-1:::3-4) ，但從接著的經文可見，這句警告

所針對的目標或許是律法，尤其是至高的誡命。

經文提至到1]

逆心態'多於針對叛逆的行動(參六5討) 。追求

享樂與地位就如目創曲酒一樣'會影響人正確地履行

責任。 1 1

所謂禁止多多增添金銀，就是概括地禁止累積財富以及過奢華的生

活。在古代近東的政治環境中，君王的財富有兩大來源，其一是從百姓收

取的稅項，其二是從附庸國而來的貢品。

因此，這些禁令是要防範君王陷於三種主要的誘惑之中 權力、地位

和財富。經文並沒有禁止君王買馬、娶妻及積存金銀，然而，經文三次用

了“為自己"一語，強調君王不可濫用君權自利。

The Hyksos (New Haven , CT: Ya le Univ. Press, 1966), 1 83 -85 。

6 第 1 6節下雖然通常被視為誠命 ，但Tigay ( Deuleronol吵， 1 67 ) 卻認為這是 個

應許 “上主對你們說過 ι 你們再也不用返回那條路 7 0 ' "如果他的解釋

屬賞 ，貝IJ聖約詛咒就是這個應許的反面(見二十/\68 ) 。

7 在公元前722年及586年，申二十/\ 68的警告終於成為事實。後期的聖經作者

以“埃及" 詞來分別暗指亞述和巴比倫(參何八 1 3 ' 九3 '十 5) 

8 N IV的“妻子們" (w刊的; <:新漢語》 “妻妾" )有婚姻關係的含義 ， 然

而'當 nâ.“:Slj加n附n 一詞用作指東方帝王的後宮佳麗'最好是概括地譯作

9 參王上九 l昀5- 1ω6' 十六3引l 。

10 但 3-4著意描述侍立於尼布甲尼撒宮中的資格 年輕、強壯、健康、外貌英

俊、精通各種學問、博學明辨，又懂得王室的禮儀規矩。

U 參利慕伊勒的母親在錢三十一3-9的警告。

475 申 十 -t 14-20 圈

摩西又給君王幾項正面的命令，它們比上文的禁令更值得留意。

(一)君王“坐上自己國中的王位"後，他必須為自己抄一份律法書的區1]

本在書卷上( 1 8節上)。經文所指的並不限於君王登位的時刻 1 2 而是囑

咐君王要常備一卷律法書在身邊，意味為時不短。這個諭令的意義有五:

( 1 )君王不是立法者，而是從更高的權柄領受律法的人 ， 因此他也置身

於律法之下他要“為自己"抄份。 ( 2 ) 經文 開始就假設君王不是

文盲。 1 3 ( 3) 正如桑尼特 ( Sonnet ) 所指出 ， 經文既說“抄 份"就意

味律法書早有標準文本，即所謂 editio princeps ' 而抄本就是由此錄出。 14

( 4 ) 君王必須把律法書抄在 SEptr l 5(書卷)之上，所指的很可能是經過

韓酸處理的羊皮。 “ ( 5 ) 君王又要在利未支派的祭司面前抄律法 ，好讓他

明白這是一件神聖的事(三十-9-1 3 )。利未支派的祭司身為上主所指派

的見證人 ， 也是律法書的守護者，自能保證君王照本抄錄全文，沒有增添

刪減。 17 律法書是上主與以色列共守聖的的表記，而君王抄錄律法書，就

是宣告自己的屬靈地位在祭司及律法之下。

(二)君王要把律法書穿戴在身。雖然律法書從來都不是護身符，但

經文吩咐“這書要常與他一起"意味君王要將之當作配飾。律法書要時

時玄1]刻在君王身邊，好讓他得著提醒，知道自己是上主的附庸，而他的首

要角色就是作為楷模，彰顯聖約的義。

1 2 例 May郎， Dellleronomy, 273 ; Tigay, Deuleronoll弘 168 。

13 類似的看法也見於J. F. A. Sawy凹 ， Sacred La愕uages and Sacl叫 Texls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49-51; A. R. Millard,'‘Books in the Late Bronze Age in the 

Levan丸" in Pasl Links: Studi的 in Ihe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llhe Ancienl NeC/l 

East. Fs. Anson Rainey (ed. S. Izre'e l et a l. , Israel Oriental Studies 18; Winona Lake, 

扑~: Eisenbrauns, 1998), 1 71-8 1 。

14 SOllnet, The Book withinlhe Book, 74 (參書/\32 ) 。

1 5 參A叫'é Lema i l 巴，“ Writing and Wri ting Material," ABD, 6: 1 004 。

16 論及這材料，同上， 1003; A. R. Millard , Reading and WI叫ng in the Time 01 

Jesus (Bib lical Sem ina l 的;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 ic, 2000), 25-26; M. Haran, 
“ Book-Scrolls in Israel in Pre-ex ilic Tillles," JJS 33 ( 1982): 1 66-67 。

17 參四2 。在古代的美索不達米亞 1 為重要文件抄副本是常見的做法 。當抄錄

完畢 ， 抄錄者會刻意在卷未加上附記 ， 表明自己忠於原著。附記 般為

“按照原文抄錄，並經核對和膽清 " 。見 E. Le i cl旬， “The Colophon," in Stud，叫

Presented 10 A. Leo Oppenheim (ed. R. D. Biggs and J. A. Brinkman; Chicago 

Chicago Univ. Press, 1964), 1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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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君王也要為自己誦讀律法書( 19-20節) 0 1 8 在這些諭令之

中，這個吩咐最為複雜。摩西以簡單的指令作開場白 “要窮盡一生的日

子誦讀" 。這句話旨在重申前文“這書要常與他 起"的含義。接著摩西

又用四句目的從旬，強調誦讀律法書至關重要。這四個從旬的用語，與早

前摩西向軍眾發出的諭令相類。( 1 )誠心誦讀律法書 ， 正好表達出敬畏

上主之心。這襄把律法書看作是引發敬畏上主之心的媒介 ， 這是申命記首

次出現這樣的說法。 19

(2) 藉看誠心誦讀律法書，就可以學懂怎樣對待聖約量體的其他成

員。慣用語“他的心被抬舉" (筆者自譯: {新漢語} :“他的心. .. ...高

傲" )呼應第八章 13至 14節，警告君王不要跟隨古代近東諸王的歪風 20

視民眾為下等人，因為君王不但由上主選立，也是民眾所公舉的。 2 1

( 3 ) 誠心誦讀律法書是君王讓自己持續地委身於上主的關鍵。 22 “免

得他偏離誡命，或左或右"一語，呼應第五章3 1至32節。這里“誡命"一

詞 ( hammiswâ ) 也是作單數，意指至高的誡命(見六5 ) 也就是說，君

王必須毫無保留地在約中委身於上主。

( 4 ) 誠心誦讀律法書是前程的保障。摩西早前已用過相類的語句囑

咐百姓。 23 在這里，經文的應許是君王及其子裔國祥綿長。經文不但預示

王權會在同一個家族代代相傳，更演繹出十誠所明吉的原貝1] :人的行動不

但會影響到自己的幸福，也支配著自己一家的幸福(參五9) 。

18 這是申命記第一次出現 qãrii ' 一詞 ，意即“誦讀/喊叫" (參出二十四7 ) 。這

個動詞反映古人會朗聲誦譚公文。

19 有三樣情況可以讓人生出敬畏之心 ( 1 )見證上主戰勝敵人(二25 ) ; ( 2 ) 在

火中聽到上主的聲音(四 10 ) ; ( 3 ) 看到違背聖約的人受刑(十-t 13 '十九

20 '二十一2 1 )。聖約詛咒吉明不敬畏上主會有甚麼下場(二十/\58 ) 。

20 見Sonnet， Book within the Book, 8 1 。

2 1 留意第 1 4-15節四次出現 'a/ 一詞(在〔我/你〕之上; <新漢語》 “治理我/

你" ) 
22 這句話等問“走在他的道路上" (所指的是“上主的道路"八6' 十 1 2 '十

泣，十九9' 二十六 1 7 '二十八9' 三十的 ， 三十二4 )

23 提到以色列的日子必定長久的經文 四26 、 40 '五刃，十 9 ' 二十二7' 三十

時， 三十二47 。提到 日子必定長久的經文 五 1 6 '六2' 二十五 1 5 。

一一一....-...__

477 申十-t 14-2。 國

應間臨則

以色列的君主制度探具革命意義 摩西採用早前訓示百姓的話

對君王發盲，突顯出以色列君主制的革命性質。(一)外族君

王之所以能夠登上國位，往往是憑藉暴力殘害對手和魚肉百

姓。以色列所設立的王權制度，卻是發源於民眾的意願'並且得到上主的

祝福。

(二)夕|、族君王或是侵奪別人的國土，或是藉著帝國強權稱霸，往往

會統治一個以上的國家 ;而以色列民則要在上主的管轄之下以兄弟中的一

位作領袖。

(三)外族君王常有濫權之舉，以滿足自己對權力、地位與財富的欲

望;以色列的君王卻嚴禁這樣做。

(四)夕|、族君王有權判斷何謂公義，以色列王的主要責任卻是把上主

通過聖的所啟示的義體現出來。

(五)夕|、族君王編製法典，目的是要保障一己利益 ， 因此只規範民眾

的行為，卻管不著君王自己。 24 以色列的律例卻是上主頒怖的，再由 位

與王位無涉的代吉人作出解釋，縱然是君王也必須遵守。

(六)夕判外|←、族君王被抬舉於民眾之上 ' 更被稱為

勒/沙瑪什〔恬Bel/旭Shama衍叫S計h叫1 J 的化身" 0 26 在申命記中，前 個名號用作指

稱整個以色F列l刊l囑國(十四 1 '三十二6 、 l閃8 :參 31心) ，而後一個名號則完全

未曾出現。除了“君王王"這個名號之夕外←，以色F列1]圍國君就只曾被稱作其子民

的“兄弟"。

24 <漢摩拉比法典} ( Law Code of Hammurab i ) 的序吉就是其中的表表者，見

Roth , Law Collect仙帆布-8 1 0 從經外文獻看其他國家的主權觀念 ，見“Adv i ce

to a Prince," in W. G. Lambe此， Babylonian Wisdom Literature (Oxford: Clarendon , 

1960), 113-15 ; 烏加列( Ugarit ) 文獻《基爾塔} (Kirta; Parker, UNP, 41 ) ; 

伯二十九7-1 7和錢三十一 1 -9 (兩段經文都提到外族的統治者)

25 晚期的大衛家君王也曾被稱為“神的兒子"。見撒下士 14 ;詩二7 ' 二十二9

( 10 ) ，八十九27-28 ( 28 -29 ) 。論及古代君王作為“神兒子"的身分，見J

Forsul1l, ,‘SO Il ofGod," DDD, 788-89 0 

26 有稱以撒哈頓作“君王的父親，我的主，乃是彼勒的化身，而君王，我的主，

也同樣是彼勒的化身。"見S . Parpo la, Lelte付 J于OJn Assy川an Scho/ars (SAA 10; 

Hel s i此 i : I-lelsinki Univ. Press, 1993), 18 1 (9228: 1 8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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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君王根據這段經文的範式行事，神就會立他及其子裔為王，世

世不絕。在後期的書卷中，我們也找到呼應這段經文的文字。約書亞雖然

不是君王，但他身為摩西的繼任人 ， 上主也要求他按照這段經文所記的標

準行事(書 8; 留意經文用了單數)。在詩篇第一篇，詩人一開始就指

出，喜愛上主的律法，又日夜默想的人必會得福。這首詩表面上是要把律

法書的誦讀平民化，然而，如果我們認同詩篇這卷書基本上是 份王家

文獻 27 則這首詩就是特意指導君王應該怎樣誦讀律法書(尤其是申命

記)

以色列國的政措史 這段申命記的經文是瞭解以色列政治史的閻健。

多年之後，眾長老要求撤母耳立王，他們的呈請就與申命記十t章 14節如

出一轍 : “我們還是想要一位君王。我們希望像周圍的國家那樣" (撒上

八 1 9-20' {新普及} )。在他們作出呈請之前，撒母耳曾針對君王作過一

番宣述，內容與申命記十t章 16至 17節大有關連。撒母耳警告百姓，他們

要立的君王必會濫權自利，欺凌人民。上主應允他們所求，為他們設立便

雅憫支派的掃羅為王。從便雅憫人的歷史可見，他們的心態和行為都有如

列國之民一般卑劣(士十九~二十一，參創十九)。掃羅的統治一開始就

注定失敗，並終於成了陪襯品。上主早有合意人選 ， 就是那一位懂得遵從

上主心意的人(撒上十三14 ) 0 28 

上述所有經文原則上都沒有反對君主制度 。神更曾經三次向亞伯拉

罕發出應許，表明會有君王從他的妻子撒拉而出(含1] 十-t6 、 16 '三十五

11 )。根據創世記四十九章9至 12節，這個應許將會實現於猶大支派。摩

西面前的這一代百姓也曾在外族先知巴蘭的口中得悉 ， 以色列國必然興

盛，她的王必被高舉(民二十四7) ，更會有一顆星從雅各而出，有 仗

(王家的權杖)從以色列興起(民二十四 17 ) 。大衛就是這一位上主揀選

的君王。

當申典史家和眾先知評論國君的時候，他們都會用申命記十t章 14至

27 B. K. Wa l t恤， An Old Testament Theology: An Exegetical, Canonical, and Thematic 

Approach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7), 87 1- 84 。

28 參D . I. Block,“My Servant David: Anc ient Jsrae l's Vis ion of the Mess iah ," in 

lsl'G叫 S' Messiah in the Bible and the Dead Sea Scrolls (ed. R. S. Hess and M. D 

Carroll R.; Grand Rapids: Baker, 2003), 3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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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節作標準，最為明顯的就是列王紀上對所羅門

的繪像。所羅門雖然以建築聖殿而著名(這是大

衛的遺志) ， 但他也增添馬匹(王上四26-28 (五

6 肘 ，十26-29 ) 、妻妾 (十一 1-13 ) ，並多方

累積王室的財寶(十2 3 ) 。說句公道話 ， 經文

的確沒有責備所羅門買馬積財，但卻曾嚴厲譴責

他立外族女子為妃(十 1-13 )、以鐵腕統治百

姓(五 13-18 (27-32 ) ) ，以及違背聖約(十

申十-1:: 14-2。 國國

整部舊約聖經可說

是一篇斂事文 ， 述說

一位君王的出現 ，

而耶穌就是這位君

王. ... ..

9 - 13 、 33 ) 。以色列人之所以被攝他方，到頭來都是君王的責任。因為君

王苦待百姓 ， 並且引導國民拜偶像(王下二十四子4 ) 0
29 

在以色列的歷史中 ，只有寥寥數位領袖符合律法書這稟列出的要求

(約書亞 雖然他不是君王，書-8-9 ;希西家:王下十八3 -7 ;的西亞

二十二 18-19)。然而， 正因為大部分君王都以失敗告終，而上主又曾應許

大衛家可以永遠為王，於是以色列人便盼望有彌賽亞從大衛的子孫而出，

全面體現摩西所描述的君王特質。這個盼望最終實現於耶穌基督身上。他

是大衛的子孫，他的任務不是要廢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太五17 ) 。

身為神的獨生愛子，他不但履行了一切的義(太三15 ) ，更完美地體現出

律法書所載的聖約神人關係。整部舊約聖經可說是一篇敘事文 ， 述說一位

君王的出現，而耶穌就是這位君王 ， 他的國度也是恆久不變的。

當代應間

君王得存活和蒙福的先決條件君王的身分有二，其 是以色

列人的模範 ， 其二是上主的附庸。為了強調這一點，摩西用他

早前針對百姓的話來訓示君王，又要求君王多接觸神的話語，

並以行動作為得存活和蒙福的先決條件。雖然沒有獨立的經文單元包含著

所有元素，但整體的因果關保不出下表所載

29 論及申十-1:: 14-20和後來對所經門的評述 ，見G . N . Knoppers,“Re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uteronomy and the Deuteronomistic History: The Case of 

K i峙s，" CBQ 63 (2002): 393-4 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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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
誦譚一聆聽 一 學習一敬畏 一 服從 一 得存活/

蒙褔

四 10 ,/ ,/ J 

五23-29 J ,/ ,/ J 

7τ 1-3 J 、/ ,/ ,/ 

十-t 13 ,/ ,/ 、/

十-t 19-20 ,/ J ,/ ,/ ,/ J 

十九20 ,/ J ,/ 

二十一11-13 、/ J ,/ J J 

從上表可見，第十t章 19至20節是最全備的經文，只是在聆聽一項

未有充分說明。然而，君王既要為自己“朗聲誦讀"律法書，貝1]聆聽的元

素也可說是不吉而喻。本段經文展示了實現聖的關係的秘訣，就是誦讀律

法書，敬畏上主，如此便得以長久作王(就像百姓得以在應許之地長久生

活)。瑪拉基在數個世紀之後指出，要改正屬靈上的冷淡和不敬虔，就必

須細心留意摩西的律法書(瑪四4 (三22) )。

建立牧養神學的指南 申命記十t章 14至2 0節不但教導我們勤讀律

法書 ， 以培養敬畏上主之心;這段經文也是教會領袖的重要資源，指引他

們怎樣建立牧養學，但其方針卻與現代人給牧養領導的定義大不相同。 30

(一)從經文所展現的範式可見 ， 教會的領導模式沒有必要跟隨既定的秩

序。百姓 且要求立王，上主就給他們立王。在新的處境之下，我們也要

設計出新的頭導模式。

(二)神于民的領導人，必須出自上主的選拔。經文並未限定選召君

王的方式 ， 但從以色列的歷史可見，神的選召最終都指向大衛。初期教會

的領導人物，眾人都認同他們是神所呼召的。 31 今天的教會領導人也應該

是神所呼召的忠心僕人。

30 進一步的論述見D. l. Block,“The Burden of Leadership : The Mosaic Parad ig ll1 of 

Ki咿hip (Deu t. 17: 14-20)," in Ho w f Love YOllr Torah , 0 LORD川 1 8軒" 。參同

上，“Leadersh巾， Leader, Old Testa ll1ent," in Nel.ν !nlelpreler 50 DiclionOly of Ihe 

Bible (ed. K. D. Sakenfe ld, Nashvi lle: Abingdon , 2008), 3:620-26 。

31 保羅稱自己是“基督耶穌的僕人保罐，蒙召作使徒，奉派去傳神的福音。" (羅 1 ) 

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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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敬虔的領袖只會為會眾的好處著想，不會濫權自利。經文給君

王的禁令有三，分別針對領袖時刻要面對的三樣誘惑，就是權力、地位和

財富。 32 根據聖經的教導，負責任的領導人不會追求權力和優待，只會為

他所帶領的畫眾做有益的事 。

(四)為了有效地實踐牧養的職事，敬虔的領袖也需要站在一個比同

儕更高的位置 ， 但他們卻必須認清自己是神及會眾的僕人。正如摩西所展

示的君王範式，神于民的領袖也要熟讀神的話語，以培育、操練自己的靈

命，並知道神要他們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請大家留意，這段經文並沒有提

到甚麼行政恩賜、朗朗口才 。 33

(五)敬虔的領袖能把完美的聖的關係呈現於己身，而這種關係正是

神的子民所追求的。麥斯威爾 ( John Maxwell) 有一句著名的領導藏吉

“如果有人以為自己正在作領導，但卻沒有人跟隨他，那麼他只算是出來

走走罷了。"“事實上，教會的頭袖的確需要“出來走走"就是走在

神所啟示的心意之中。他們這樣做，就是作信徒的榜樣，展現出熟讀神話

語和敬畏服從神的因果關係(參三十 9-13 )。在提摩太前書凹章 13至16

節，保羅也曾這樣督促提摩太作信徒的榜樣。

32 從下述刊物的題目可見，當今世代也認識這些傾向 D. A. Stewa肘， Money, Powel. 

and Sex (New York: Libra, 1965); N. C. M. Hartsock, Money, Sex and Pow臼 Toward

a Fell1 inisl Hislorical MateriaLism (New York: Longll1an, 1983); P. Tur間 ， Se.x;, Money 

and Power; An Essay on Christian Ethics (Ca ll1 bridge, MA: Cow ley, 1985); R. J 

Foster, The Challenge o/Ihe Disciplined Life: Christian R電fleclions on Mone)是 Sex and 

Power (r巴 v. ed.,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9); 1. L. Jackley, Below Ihe Beltway 

Money, S，缸" Powel; and Olher Fundamentals 0/ De ll70cracy in Ihe Nation s Capi/a! 

(Washington, D.C.: Regne巾， J 996); D. Sanders, Powel; Money & Se.x; How Success 

Almos/ Ruined ^今 L伙們的hv il l e : Word, 1999); P. Rosenfield, The C!ub RuLes; Powel; 

Money, S，ιx and-Fear; How 1/ 恥而 in Hollywood (New York: Warner, 1992); G. C 

Rubin, Powel; Money, Fa ll7e, Se.x; A Use吋 Guide (New York: Atri且， 2001) 。

33 這種立場與美國海軍戰略研究院 (Nava l War Academy ) 洛德教授 (Carnes

Lord ) 的看法大相逕庭。洛德認為領袖必須擁有“傳統的男性特質，就是喜歡

競爭、好勇門狼，就那一點來說 ， 也就是發施號令的能力。...如果領袖不願意

以強勢壓倒別人，就不配作領袖 。 ( The Mod仰E川川1 P川川nc臼e; Whaω/ Le叩正ad.彷er.內's Need 

/ωo Kn叩ow Now叭，引文來自 G . Wi川1 1 ，“En吋dir川ng th悄1唸e ‘F巴ll1川n叫111川n川11眩za剖仙t 1ωon ' of P、划O叫叭li ticωCS ，" Co叫仿

)01叫tυ川rn叩wl人， January 29, 2004, A 7) 

34 J. C. Maxwe l l ，民ï1e 2 j 1rre.fu/able Laws o.f Leadersfψ Follow Them and People Wi l! 

Follow YOll 們的hvi ll e: Nelson, 1998), 20 




